
书书书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謝維揚　朱淵清　主編

·上 海·



　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

　新 出 土 文 獻 與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 謝 維 揚，朱 淵 清 主

編．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４
　ＩＳＢＮ７８１０５８６９３９

　Ⅰ．新．．．　Ⅱ．①謝．．．②朱．．．　Ⅲ．①出土文物

古書契 中國 國際學術會議 文集②文化史 中國

古代 國際學術會議 文集　Ⅳ．①Ｋ８７７．０４５３②
Ｋ２２０．３５３

　中國版本圖書館 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０４）第０２６９１２號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謝維揚　朱淵清　主編

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市上大路９９號　郵政編碼２００４３６）
（Ｅｍａｉｌ：ｓｄｃｂｓ＠ｃｉｔｉｚ．ｎｅｔ　發行熱綫６６１３６０１０）

出版人：姚鐵軍


上海華業裝璜印刷廠印刷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８８９×１１９４　１／１６　印張２５．７５　字數７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４月第１版　２００４年４月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７ ８１０５８ ６９３ ９／Ｋ·００１
定價：３８．００元



目　　録

１　　　　

目　　録

序 謝維揚 １!!!!!!!!!!!!!!!!!!!!!!!!!!!!!!!!!!!!
龐樸先生致“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會議賀信 １!!!!!!!!!!!!!!!!!!!
李學勤先生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會議閉幕式上的演講 １!!!!!!!!!!!!!

《詩論》説《宛丘》等七篇釋義 李學勤　 １!!!!!!!!!!!!!!!!!!!!!!!!!
楚竹書《孔子詩論》“類序”辨析 吕紹綱、蔡先金　 ４!!!!!!!!!!!!!!!!!!!!
楚簡《孔子詩論》雜識 魏啓鵬　１０!!!!!!!!!!!!!!!!!!!!!!!!!!!!
論“平德”與“平門”———讀《詩論》札記之二 馮　時　１６!!!!!!!!!!!!!!!!!!!
讀《戰國楚竹書·詩論》札記 吕文鬱　１８!!!!!!!!!!!!!!!!!!!!!!!!!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三、四兩枚簡釋讀 范毓周　２２!!!!!!!!!!!!!!!!!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歷史認識問題 戴"新　２７!!!!!!!!!!!!!!!!!!!
由上博簡《詩説》的體例論其定名與作者 江林昌　３３!!!!!!!!!!!!!!!!!!!!

《詩論》與《毛詩序》的比較研究 王廷洽　３９!!!!!!!!!!!!!!!!!!!!!!!!
説“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評的是《鄘風·柏舟》 楊澤生　４７!!!!!!!!!!!!!!!!

《禮記·孔子閑居》與《孔子家語》 楊朝明　５１!!!!!!!!!!!!!!!!!!!!!!!
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有關“木#”的幾支簡 曹　峰　５６!!!!!!!!!!!!!!!!
上博《孔子詩論》札記 邴尚白　６３!!!!!!!!!!!!!!!!!!!!!!!!!!!!

《孔子詩論》與《清廟》———《清廟》考之一 朱淵清　７１!!!!!!!!!!!!!!!!!!!!

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别字 裘錫圭　７７!!!!!!!!!!!!!!!!!!!!!!!
讀《戰國楚竹書（一）》隨記三則 彭裕商　８１!!!!!!!!!!!!!!!!!!!!!!!!
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别問題 林素清　８３!!!!!!!!!!!!

《上博簡·詩論》“$”若“%”字考 邱德修　９７!!!!!!!!!!!!!!!!!!!!!!!
釋兢 何琳儀　１１０!!!!!!!!!!!!!!!!!!!!!!!!!!!!!!!!!!!
楚簡文字中的“兔”及相關諸字 曹錦炎　１１２!!!!!!!!!!!!!!!!!!!!!!!!
讀上博楚簡小識 劉彬徽　１１６!!!!!!!!!!!!!!!!!!!!!!!!!!!!!!
出土文獻與先秦貨幣研究———以新出楚簡爲例 黄錫全　１２０!!!!!!!!!!!!!!!!!
楚簡《詩論》試解五題 劉信芳　１２５!!!!!!!!!!!!!!!!!!!!!!!!!!!!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三詁 董蓮池　１２９!!!!!!!!!!!!!!!!
上博簡《緇衣》篇“&”字解 沈　培　１３２!!!!!!!!!!!!!!!!!!!!!!!!!!
據楚簡文字説“離騷” 陳　劍　１３７!!!!!!!!!!!!!!!!!!!!!!!!!!!!
由簡牘字形的隸定分析形聲字通假的背景———以“常”、“嘗”爲中心 虞萬里　１４０!!!!!!!!

楚簡“流”、“讒”字補釋 顔世鉉　１５０!!!!!!!!!!!!!!!!!!!!!!!!!!!
上博簡《性情論》補釋一則 徐在國　１５５!!!!!!!!!!!!!!!!!!!!!!!!!!
試析楚簡文字中的“疑”與“舜”字 魏宜輝　１５７!!!!!!!!!!!!!!!!!!!!!!!
試由上博簡《緇衣》從“’”之字尋其文本來源 陳　立　１６２!!!!!!!!!!!!!!!!!!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２　　　　

釋“梜” 吴安安　１６５!!!!!!!!!!!!!!!!!!!!!!!!!!!!!!!!!!
戰國多聲字研究 黄麗娟　１７４!!!!!!!!!!!!!!!!!!!!!!!!!!!!!!

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説 周鳳五　１８５!!!!!!!!!!!!!!!!!!!!!!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陳　偉　１９１!!!!!!!!!!!!!!!!!!!!!!!!!!
郭店楚簡《緇衣》篇的思想史意義 淺野裕一（刁小龍譯）　２０３!!!!!!!!!!!!!!!!!

《性情論》説“性”、“情” 陳麗桂　２１２!!!!!!!!!!!!!!!!!!!!!!!!!!!
楚簡儒家佚籍的性情説 丁原植　２２０!!!!!!!!!!!!!!!!!!!!!!!!!!!

《性情論》與《性自命出》中關於“情”的哲學探索 郭(華　２４３!!!!!!!!!!!!!!!!!
從楚國竹簡論戰國“民道”思想 顧史考　２４８!!!!!!!!!!!!!!!!!!!!!!!!
讀郭店簡儒家文獻札記 劉樂賢　２５９!!!!!!!!!!!!!!!!!!!!!!!!!!!
郭店楚簡研究三則 徐寶貴　２６３!!!!!!!!!!!!!!!!!!!!!!!!!!!!!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再考 李　鋭　２６８!!!!!!!!!!!!!!!!!!!!!!!!!!

《語叢》雜識 梁立勇　２７９!!!!!!!!!!!!!!!!!!!!!!!!!!!!!!!!

古書成書情況與古史史料學問題 謝維揚　２８３!!!!!!!!!!!!!!!!!!!!!!!
試論《緇衣》錯簡證據及其在《禮記》本《緇衣》編纂過程中的原因和後果 夏含夷　２８７!!!!!!!

《詩論》留白簡與古書的抄寫格式 彭　浩　２９７!!!!!!!!!!!!!!!!!!!!!!!
簡帛標題初探 張顯成　２９９!!!!!!!!!!!!!!!!!!!!!!!!!!!!!!!
簡論先秦兩漢書手抄寫後之校勘大概 黄人二　３０８!!!!!!!!!!!!!!!!!!!!!
古書章次問題淺説———古書成書問題系列研究之一 寧鎮疆　３１２!!!!!!!!!!!!!!!
簡帛研究與簡帛學 陳文豪　３１８!!!!!!!!!!!!!!!!!!!!!!!!!!!!!

《五行》補注 龐　樸　３２６!!!!!!!!!!!!!!!!!!!!!!!!!!!!!!!!
甲骨文字考釋兩則 蔡哲茂　３３０!!!!!!!!!!!!!!!!!!!!!!!!!!!!!

《甲骨文合集補編》相重著録號校勘 王藴智、齊航福　３３６!!!!!!!!!!!!!!!!!!
吐魯番文書 朱　雷　３４１!!!!!!!!!!!!!!!!!!!!!!!!!!!!!!!!

《九店楚簡》相宅篇殘簡補釋 李守奎　３４７!!!!!!!!!!!!!!!!!!!!!!!!!
張家山 Ｍ２４７漢簡《蓋廬》篇釋文訂補 許學仁　３５２!!!!!!!!!!!!!!!!!!!!!
讀帛書《要》篇的管見 朱冠華　３５８!!!!!!!!!!!!!!!!!!!!!!!!!!!!
帛書《衷》篇疑難字考 廖名春　３７６!!!!!!!!!!!!!!!!!!!!!!!!!!!!
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考釋 劉　釗　３８１!!!!!!!!!!!!!!!!!!!!!!!!!!
楚帛書從“之”從“止”之字考釋 楊澤生　３８８!!!!!!!!!!!!!!!!!!!!!!!!
出土文獻與《漢書·藝文志》“一書兩載”現象———兼議“諸子皆出於王官”説 于　凱　３９１!!!!!
由《漢書·藝文志》推測古本《文子》之面貌 李若暉　３９７!!!!!!!!!!!!!!!!!!!

“行錢”辨 王　剛　４０１!!!!!!!!!!!!!!!!!!!!!!!!!!!!!!!!!



序

１　　　　

序

謝維揚

　　隨着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等新出土戰國竹簡資料的接連公布，新

出土文獻研究已經成爲中國古代問題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領域和令其向更高水準推進的前沿。圍繞

這些無論在數量上和内容上均極爲難得的珍貴資料，學術界投入的研究熱情是空前的。在諸如古文

字、古文獻、古史、書史、古代思想、古代學術史等關於中國古代研究的衆多方向上都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研究盛况。而這些研究的意義也是重大和深遠的。有人因而贊嘆二十一世紀之學術將是簡帛的世

紀，斯言庶矣！

我們欣喜地看到，短短幾年，對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已成大局面。在國内，自郭店楚簡尤其是上海

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公布以後，除上博外，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上海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臺灣大學、臺灣師大、臺灣輔仁大學等已成爲簡帛研究的中心，在海外

則有日本東京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遥相呼應。在對新出土文獻研究的熱潮中迅速壯大起來的“簡帛

研究”網站和一些專業學會（如臺灣的楚文化研究協會等）的活躍表現則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這方面研

究的勃勃生機。所有這些，應該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是新出土文獻中最新公布的一宗珍貴資料，而它在内容上似乎也表現

出超出以往各宗資料的特出的重要性。因此學術界針對這宗資料付出的研究熱情尤其高漲。２００２年

３月，由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和臺灣輔仁大學主辦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清華大

學舉行，中外學者八十餘人參加，是上海簡公布後第一個將上海簡研究列入議程的大型學術會議。同

年７月，由上海大學和臺灣楚文化研究協會主辦、上海博物館協辦的“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和上海博物館召開，中外學者七十餘人與會，更集中地開展了對上海簡問題

的深入討論，有更多研究上海簡的論文發表。這兩次會議應該説對於新出土文獻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都有很好的推動作用，其成果都具有重要價值。本書收入的就是清華會議的部分論文和上海會議的

全部論文，以饗同好。

新出土文獻研究的上述進展，其意義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是尤其需要看到的，那就是：古代早

期文獻文本的不斷發現對於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給我們大批新數據而外，最深遠的意義也許莫過於對

古史研究的史料學基本概念的問題，促使人們根據對新資料的研究從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獲得某

些新的認識，而這正是新世紀古史研究要有突破性進展的關鍵問題之一。通過對真正古代文獻文本

實物的研究來檢討以往的古史史料學概念，進而建立新的科學和完整的古史史料學基本概念，這是古

史界多年的夙願，而在今天的條件下似乎已經可以期望有一些真正的突破性的進展了，這無疑是很令

人興奮的。

現在看來，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學概念的核心問題不是别的，而是對古書成書情况的再認識。對

這一點，在以往的條件下，不少研究應該説還没有做到十分清楚，有些則可以説完全不清楚。自上世

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學派對古書問題發表批判性意見以來，其關於古書成書情况的認識并未受到

嚴重的質疑，但這恰恰是其方法上最致命的缺陷。八十年代，李學勤先生首先提出了要對古書做“二

次反思”的意見。李零先生根據對新出土文獻文本的研究，提出了對於“古書的體例的研究”的問題，

對古書成書情况問題的含義及意義等作了深入的論述。他批評“中國傳統的辨僞學”“主要是根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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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簡單的推理”，“在邏輯上似乎很嚴密，但它根據的却 是 漢 魏 以 後 的 著 作 體 例，放 之 先 秦，則 大 謬 不

然”。此後，李學勤先生提出新出土文獻研究正“逐漸轉變了”人們“對古書形成過程的認識”，從而把

古書成書問題與史料學問題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李先生指出要“以動態的、歷史的眼光去看古書，便

不會動輒指之爲僞”，并特别提到了對新出土文獻的了解和研究“從方法上揭示了過去辨僞工作的局

限性”。所有這些，我認爲都是在指出對於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將如何從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改變和改

善古史研究的基礎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古書成書情况的研究當然是十分複雜的課題。從迄今對於新出土文獻研究的成果來看，在中國

古史史料學基本概念建立中主要要回答的三個主要問題上，我們都必須有一些反思和新的思考。首

先是古書真僞的問題。這個問題，以今天對新掌握的古書資料的了解來看，其實質應該是以對先秦古

書成書情况的了解來判斷傳世文獻的可靠性程度的問題。這也可以説是“傳統的”古史史料學下力最

多失誤亦多的問題，對古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也最大，必須依靠對新資料的研究作出清理。八十年代以

來的一些研究的重要貢獻就是將對於古書成書情况的檢討作爲重要的方法納入到古書真僞問題的討

論中來。

檢討以往對古書真僞問題所做工作的得失，有兩個問題我們今天似乎可以有更確定的認識。一

是拿古書體例範疇内的特徵作爲證僞的依據是十分危險的。這是因爲，先秦古書體例範疇内的真實

情况遠比研究者想象的要複雜和富於變動。還有就是與證僞標準有關的問題，即對於一部古書的判

别，是應由證僞方舉證還是應由證真方舉證呢？近年來對新出土文獻的研究説明，就中國早期文獻的

實際而言，堅持證真方舉證立場的效果是不好的。

在同現代古史史料學概念的建設有關的另兩個主要方面，即關於古書内容來源判别的問題和對

早期文獻文本之間關係的整理的問題上，隨着對新出土文獻研究的深入展開，對這兩方面工作的意義

和含義，我們也應有更深的認識。

從史料學的觀點來看，一項古代資料的價值最終取决於其來源如何。具有真實事實來源的資料

就是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因此，關於古書内容來源的判别應該是更具有史料學意義的基礎工作（而

古書辨僞嚴格講來只是關於史料載體的一項工作）。尤其是對於中國早期歷史的研究而言，在史料的

問題上，對於資料來源問題的探究有時比確定某部古書的真僞似乎更重要。近年來對出土文獻所反

映的古書成書情况的研究，在幫助我們形成探究古書内容來源的合理規則和有效方法方面是有重要

啓發的。相信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傳説時期資料來源問題與古書成書情况之間複雜關係的認識

一定會有新的提升，對於傳説時期歷史的可信性的認識也會有很大改觀。

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特定内容或事實素材的來源的判定方面，早期文獻文本之間，包括古書文本

與作爲廣義的早期文獻的早期實用文字資料之間關係的整理是很重要的依據。在完成這方面複雜研

究的所有主要任務之前，來對古代傳説時期資料的可信 性 和 古 書 内 容 來 源 問 題 下 結 論 是 有 風 險 的。

有理由相信，隨着對古書成書情况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擴展，對於古書内容來源和早期文獻文本關係

的認識一定會不斷豐富與進步，而這將使我們真正逼近建立更爲科學的古史史料學理論的目標。

本書的編輯得到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廖名春教授爲清華會議論文的選

編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文集編選過程中，諸多學界前輩和活躍在簡帛研究最前沿的學者如馬承源、李

學勤、裘錫圭、龐樸、周鳳五等先生均傾心支持和給予指導。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謝！本書

具體編輯工作由朱淵清副教授負責。上海大學領導和上海大學出版社對本書出版給予了寶貴的支持

和大力協助，在此也表示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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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樸 先 生 致“新 出 土 文 獻 與 古 代 文 明 研 究”會 議

賀信

維揚、淵清教授道席：

　　承蒙邀約列席貴中 心 與 臺 灣 楚 文 化 研 究 會 主 辦 之“新 出 土 文 獻 與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不勝榮幸。本擬遵命前往，聆聽教言；不意邇來偶感暑熱，體力日衰，醫囑閉門静卧，小心調理。

坐失良機，一何不幸！特此請假，并致歉意。

近年地下新出文獻，内容豐富，意義深遠，於經學、史學、文字學、史料學等衆多學科，無不帶來强

烈震撼，提出許多嶄新課題。貴中心高瞻遠矚，抓 住 時 機，今 春 編 輯 出 版 之《上 博 館 藏 戰 國 楚 竹 書 研

究》一書，對於促進上博藏簡研究，已是功蓋群倫；現在更有國際會議之舉，其影響所至，必將大大動人

視聽，中國古代文明之聲譽，亦將隨之而飆升。思念及此，快何如之！遥祝

大會勝利成功！

弟龐　樸拜啓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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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先生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會議

閉幕式上的演講

　　最近這些年來，簡牘帛書在各地大量發現，對各種簡帛的研究，日臻興盛。簡帛學毫無疑問將成

爲對新世紀學術貢獻最大的學科之一。最近的新出土文獻研究我想可以從下面四個方面進行總結，

用四個“看”概括：

一、由古文字學看出土文獻。

二、由戰國文字研究看歷史上的古文字學。

三、由出土文獻看傳世文獻。

四、由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看中國古代文明。

目前研究新出土文獻，最多的論文還是考釋文字。這説明了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最基礎的還是

考釋文字。考釋工作是工作重心，必不可缺，不認識字是很危險的，目前考釋文字已經取得了許多成

果。但同時，這也反映了新出土文獻實在太多了，當前對出土文獻的研究主要還處於考釋文字階段。

不能正確考釋文字，建立的推論恐怕很危險，很成問題。這也使我們認識到必須進一步作文字考釋，

認識到戰國文字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發展。很高興現在有不少帶有綜合性、系統性的著作出現，如

最近吉林大學湯餘惠教授的《戰國文字編》的出版，此前何琳儀教授的《戰國文字聲系》也出版了。聽

説李守奎先生的《楚文字編》也即將出版，這一系列工作爲進一步研究文字提供了方便。現在依我看，

還有一個工作必須做，這就是過去説的《詁林》的工作。我們還缺乏《戰國文字詁林》或更集中的《楚文

字詁林》的工作，因爲現在的論文太多了，我不相信有人能全部看過，再加上網絡世界的出現，更需要

集中和整理。這方面的工作十分有必要，可以更快地推進古文字研究。

由最近的簡帛文獻研究，我們忽然從戰國文字又發現了歷史上的“古文”之學。這里説的“古文”

之學是指西漢以來，發現孔壁古文之後，大家對“古文”作的一系列的研究，這一系列研究也有很多非

常重要的成果。我發現很多先生的研究中引述了《説文》中的古文、奇字，有的還引述到了正始石經的

古文，有的還有一些傳世隸寫的古文包括比如説《切韻》中的一些材料。更多受到注意的也是現在普

遍受到尊敬（這與清代、民國時期完全不同）的是《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汗簡》和《古文四聲韻》實際

上是五代到北宋之間對前世的“古文”之學的一個最後總結。可到了北宋之後，由於青銅器金文研究

地位的上升，大家的目光都注意到商周古文字了，對於《汗簡》和《古文四聲韻》這樣的“古文”之學就不

那麽重視了，甚至加以貶低了。現在我們忽然覺得其重要性了。老實説大家想想，我們今天來看戰國

甚至漢初的簡牘帛書，實際上我們做的工作就是過去漢代孔安國、西晋束)、荀勖的工作！他們的工

作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今天才體會到，他們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努力！他們作出了多大的成績！

我們何以懂得隸定古文字，我們説“隸定”這個詞，就是從傳説孔安國寫的《尚書序》中來的，不然我們

怎麽知道“隸古定”呢？我們對古文字不認識的字就畫一個“□”，這種做法就是西晋學者整理《穆天子

傳》時採用的方法。如果没有歷史上的這些前輩，我們怎麽做這些事情呢？我們什麽都不會！古代的

“古文”之學的重要性由此可知。我舉一例，最近我在想一個字，《穆天子傳》中有“舂山之虱”，這是什

麽東西，怎麽會有個地名叫這個名字？我忽然想到，“虱”這個字應該就是“陰”，“舂山之陰”，“陰”古文

字有時不寫“阜”字旁，上邊一個“今”字，底下與“蟲”完全一樣。這個“虱”字應該就是“陰”。西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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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不了這個字，就把它準確地摹寫下來。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全面地研究歷史上有關“古文”之學

的文獻，研究前輩學者整理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等等古文材料的有關經驗，特别是注意《説文》中的古

文、奇字和正始石經的很多字。臺灣師大的邱德修教授對正始石經做了很多工作，正始石經的很多字

可以説與楚簡上的字完全一樣。這些材料的重要性還有待進一步認識。

很多學者通過出土文獻來看傳世文獻，這一點特别重要。謝維揚教授就特别提到重新考察古書

的形成過程。古書到底怎樣？我們的前輩没有看到過戰國到西漢時期的古書的樣子，但相反還是有

很多學者在没有看到古書的情况下得到了正確的結論。特别要指出的是余嘉錫的《古書通例》，這是

一部值得三復其讀的好書。你可以看看余嘉錫先生在没有看到古書的情况下是怎樣得出今天我們在

真正的古書原本上看到的情形。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通過我們重新考慮和研究古書

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重新認識很多古書中的問題。特别是我個人認爲不能够用簡單的“真僞”兩字

來評價古書。古書有些是和它原貌不同，有些成書較晚，那麽這些是不是就是僞？真正是寫來騙我們

的，比如我在臺灣看到過的《福爾摩沙》，根本没來過亞洲而寫的臺灣的游記，這一類現代的大騙子在

我們祖先中好像不多，這是我們的榮幸。所以，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就會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有些新

的看法認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利用新出土文獻資料，我們的目的更在於研究古代文明。我想這

一點不僅僅是對中華民族的先人作的重要貢獻，也是對整個人類作的貢獻。因爲我們的古代文明自

古以來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就是多，這是一個包袱，但在歷史上也起了很大的

作用。那麽中國古代文明究竟有什麽特點？這不僅僅是優點，也有缺點，這些方面都要通過研究，繼

承優點，克服缺點。科學的研究態度是將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結合起來，將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結合

起來我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就會大爲不同。我很高興地看到，有許多學者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特别是

有些學者已經開始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來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最核心的部分。我想中國古代文

明最核心的、最燦爛的是它的學術，特别是哲學部分。如果我們古代没有高度發達的哲學思想，我們

的文化又何以立足天地之間？！而對於這樣核心的哲學思想，我們如何去研究，我們很高興我們發現

了這麽多的新材料，現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的大量内容正在陸續公布，這*有很多内容對我們談的

問題會大有幫助，我想我們正是前途無限！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最新出土文獻研究的幾種發展趨勢，聚

焦一點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

（朱淵清記録，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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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説《宛丘》等七篇釋義

李學勤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所收《詩論》①，已引起學者的廣泛重視。我在材料公布後，曾在

上博各先生工作基礎上試作重新編排，寫了初步的分章釋文②。

《詩論》簡有兩章，各論詩七篇。其一是我所分第一章，論《國風》開端《周南》、《召南》、《邶風》中七

篇，每篇拈取一字要旨，我已有小文分析③。另一是第六章，論《國風》三篇、《大雅》一篇和《頌》三篇，這

里略加討論。

這一章的文字始於第二十 一 簡 下 半，然 后 是 第 二 十 二 簡、第 六 簡，大 約 在 第 六 簡 簡 尾 終 了，釋 文

（盡可能用通行字體）如下：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廟》吾敬之，《烈文》吾悦之，

《昊天有成命》吾頌】之。《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亂”，吾喜

之。《鳲鳩》曰：“其義一氏（兮），心如結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吾美之。【《清廟》曰：“肅雍顯

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吾 敬 之。《烈 文》曰：“乍〈亡〉競 維 人”，“不 顯 維 德”，“於 乎 前 王 不 忘”，吾 悦 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矣，【吾（原缺）】頌【之】。

首先關於簡的編聯，應再説幾句。第六簡接在第二十二簡後面，有雙重理由。一方面這樣能將缺

字準數補全，我在以前已説明過了④。同時，那兩支簡的保存形態是近似的，簡首都在繫繩的缺口上方

一小段處折斷，都留有皺縮的殘部。第二十二簡簡尾齊缺口斷下，尾上保留有字，第六簡没有斷，尾部

全皺縮了。兩支簡排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至於第六簡放在這*，也强烈暗示第七、二、三、四、五、一

等簡當在《詩論》全篇最後，在此就不多説了。

章文句法整齊，所論詩七篇反復出現兩次，與《詩論》第一章論詩七篇反復三次近似。不過第一章

所説是詩的全篇，如“《關雎》之改”，是講《關雎》一詩的要旨在“改”，這里則只論詩的幾句。大家知道，

《左傳》、《國語》中賦詩引詩，也有只及幾句的情形，而 且 有 時 會 脱 離 全 詩，就 句 論 句，做 出 引 申。《詩

論》這章有時也是如此，重點在所引詩句。

下面將簡文兩次循環，分按詩篇排列。一些文字學問題，衆所周知的不再贅述。

　　（一）《宛丘》吾善之

《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

“宛”字原作“,”，係“邍”字之省，音近通假，我在别的文章中已作論説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學勤：《〈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附録《〈詩論〉分章釋義》，《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李學勤：《〈詩論〉説〈關雎〉等七篇釋義》，《齊魯學刊》，待刊。

同注①。

李學勤：《〈詩論〉與〈詩〉》，《中國哲學》，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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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洵”字原從“言”從“-”，即古文“旬”，該字見於西周金文師詢簋、詢簋①，過去因《説文》“詢”字在

新附，多寫作“訇”，現在可知“詢”字確早存在。

《宛丘》屬《陳風》，《詩序》以爲“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兩句，

《毛傳》釋“洵”爲“信”，鄭玄則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效。”這顯然同簡文之意不

合。按“情”字《淮 南 子 · 繆 稱》注 釋 爲“誠”；“無 望”疑 讀 爲“無 妄”，即 無 詐 僞 虚 妄，所 以 孔 子 説

“吾善之”。

　　（二）《猗嗟》，吾喜之

《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亂”，吾喜之。

“猗”，簡文作“於”。按兩字均歸影母，韻分在歌部和魚部。查“猗”字通“焉”，從“於”的“閼”字也

通“焉”；“閼”又通“遏”，與“猗”同屬“可”聲的“何”也通“曷”②，足證“猗”、“於”可以通假。“弁”假爲

“反”，《韓詩》作“變”，也是假借。

《猗嗟》在《齊風》，《詩序》以爲刺魯莊公，也與簡意不合，看來《詩論》僅取兩句的涵義。《毛傳》解

“四矢”爲“乘矢”。鄭玄云：“反，復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御

四方之亂也。”孔子説“吾喜之”，即以此故。

詩原作“四矢反兮，以御亂兮”，簡文省去句末虚詞，與上《宛丘》例同。

　　（三）《鳲鳩》，吾信之

《鳲鳩》曰：“其義一氏，心如結也”，吾信之。

《毛詩·曹風·鳲鳩》：“鳲 鳩 在 桑，其 子 七 兮。淑 人 君 子，其 儀 一 兮，心 如 結 兮。”馬 王 堆 帛 書《五

行》引前四句，“兮”均作“氏”。郭店簡《五行》引第三、四句，“兮”作“也”。《詩論》引第五、六句，“兮”一

作“氏”，一作“也”。

“兮”與“氏”，有學者認爲音義都不同③，這可能是堅持“兮”在歌部的緣故。實際“兮”字很早就歸

支部，與支部韻字相通的例子很多④，從“兮”的“盻”字也在 支 部⑤。其 與 章 母 支 部 的“氏”通 假，可 以

理解。

何琳儀教授認爲“氏”應讀“只”，“只”字同樣是章母支部字。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詩論》“儀”字直作“義”，更合於傳意。能執

義如一，用心堅固不變，所以孔子説“吾信之”。

　　（四）《文王》，吾美之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吾美之。

詩句包括篇題《文王》，故不再重出。下面《昊天有成命》，例同。

“美”字原作“.”。按《周 禮》“美”字 作“媺”，與 此 可 以 參 照。 前 人 已 指 出《周 禮》“經 文 多 存 古

①
②
③
④
⑤

吴鎮烽：《陝西金文匯編》上，第３３６頁，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第１７６、６１５、６１６、６６７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

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日文），汲古書院，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２～２１３頁。

同注①，第４５１頁。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第１８０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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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①，現在看來大都確有根據，這是其中一例。

《文王》屬於《大雅》，句頌文王之德，因而孔子以爲美。

　　（五）《清廟》，吾敬之

《清廟》曰：“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

《清廟》及下面《烈文》、《昊天有成命》都在《周頌》。《清廟》是祭祀文王之詩，奉祀之人能“秉文之

德”，故孔子敬之。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此説如合於史實，更可説明

孔子表示敬意的緣故。

　　（六）《烈文》，吾悦之

《烈文》曰：“亡競維人”，“不顯維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

《烈文》原文是“無競維人②，四方其訓之，不顯繼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詩論》以爲成王

即政，諸侯助祭之詩，故《毛傳》以“前王”指武王。《詩論》所引省去“四方”、“百辟”兩句，突出了孔子所

悦在於詩中所咏之德。

　　（七）《昊天有成命》，吾頌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顯矣，吾頌之。

《詩序》以此爲郊祀天地之詩。詩稱：“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可知

“二后”是指文王、武王。孔子的頌，是文武受天命，撫有四方，所以説“貴且顯矣”。這*在引詩後加一

句話，與前文有异，顯示出文理曲折有致。

“吾頌之”的“頌”字原缺，暫從廖名春博士説，依“貴且顯矣”下有“訟（頌）”字試補③，但這樣要假定

後者“頌”字上原脱一“吾”字。

孔子爲什麽選取這七篇 詩 合 論，是 值 得 探 討 的 問 題。我 認 爲，貫 穿 於 這 一 章 的 主 旨 是 德 性。依

《詩論》所解，《宛丘》講君子誠而無妄，《猗嗟》説君子御亂之能，《鳲鳩》詠君子義一心固，都涉及德性。

《文王》、《清廟》、《烈文》講聖王文武之德，《昊天有成命》頌文武受命，説的仍然是德性。看來七篇不是

隨意凑合的，其間實有論説德性的深意。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①
②
③

孫詒讓：《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無競”之義，參看於省吾《雙劍誃群經新證》，第１８９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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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竹書《孔子詩論》“類序”辨析

吕紹綱　蔡先金

　　今傳本《毛詩》類序爲：《國風》、《小雅》、《大雅》、《頌》，從未有人置疑，但自從上博簡《孔子詩論》面

世以來，有關《詩》類序問題引發争議。這個問題很重要，并不簡單地只是一個詩集的“編序”問題，它

關係到《詩》學系統中的一系列重要方面。澄清《詩》類序問題有利於對楚竹書《孔子詩論》的解讀，本

文試從歷史文獻學角度，結合楚竹書《孔子詩論》的簡文，對該問題予以探討。

　　（一）《詩》類序問題之提出

自有關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消息見諸報端，記者們就透露出《詩》之類序問題，一時震驚學術界。①

如《上海新發現〈孔子詩論〉戰國竹簡》報道：“在排列順序上《詩經》是風、雅、頌，而《竹書孔子詩論》中

却是訟、夏、風，倒了個頭。究 何 原 因，值 得 史 學 家 研 究 考 證。”②２０００年８月 在 北 京 達 園 賓 館 召 開 的

“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馬承源先生介紹《孔子詩論》簡文，提出了《詩》之類序問題，其成熟看

法反映在其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中，於簡文考釋《説明》言：“其中《詩》各編的

排列是前所未見的新的重要資料 ⋯⋯《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着不同於《毛 詩》的《國 風》、《小

雅》、《大雅》、《頌》的編排次序，本文採用了序中所提供的新排列。”③時人亦有認定此種《詩》之類序者，

如“留白簡文，告訴了我們非常重要的事實，四類詩的當時序列爲：《頌》、《大雅》、《小雅》、《邦風》，這與

傳統的⋯⋯説法有异”④。持此論者認爲，今本所傳承的類序并非是孔子所整理的《詩》之類序，我們今

天所看到的《詩》的面貌并非孔子真傳。

但也有人存有异議，仍舊維護今傳“毛詩”之類序，否定《孔子詩 論》表 明 有 另 一 種《詩》之 類 序 存

在。諸如李學勤、李零、廖名春、范毓周、姜廣輝等先生先后表示了不同於馬承源先生的看法，他們覺

得《孔子詩論》引用的古本《詩》是不是包含某種與今本不同的類序也值得商榷⑤。廖名春從竹簡形制

分析入手，認爲“孔子與弟子問對，是從《邦風》到《小雅》，再到《大雅》，再到《頌》，與今本《詩經》之序全

同。”⑥范毓周認爲：“《説明》却忽略了原書第四、五兩簡在論述《風》、《雅》、《頌》各部分的總體特點時，

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編排次序。而且根據我們對《詩論》内在文

章邏輯關係的理解，是很難得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

《説明》所提出的看法的。”⑦李學勤在《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期上也發表了大體合乎傳統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參見記者張立行《戰國竹簡露真容》（１９９９年１月５日《文匯報》第一版）；記者鄭重《“上博”看楚簡》（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４日《文匯

報》）；《戰國竹簡國之重寶　中國古史一大驚奇》（１９９９年７月２日《參考消息》）；記者施宣圓《上海戰國竹簡解密》（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６日

《文匯報》第一版）。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０日，《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發表新華社上海８月２０日電訊。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３月版，另

見簡帛研究網站：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論詩部分”》，見 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王葆鉉：《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版。

范毓周：《關於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文獻學的幾個問題》，見 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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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頌順序的重排簡序，姜廣輝還爲李氏之編排的合理性進行必要的解釋①。

討論仍在繼續，研究的方法主要採用“内證”，即集中在於討論竹簡文本的形制、編連方法、文意揣

測，而産生争訟的癥結在於對第２、３留白簡的編連與解讀，其簡文爲：

寺也，文王受命矣。《頌》，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

也，多言０２［⋯⋯《小雅》］□［德］也，多言難而怨湛者也，衰也，小也。《邦風》，其納物也，博觀人俗焉，大斂材

焉，其言文，其生善。孔子曰：唯能夫０３②。

馬承源《説明》着意指出：“第二簡辭文先概論《訟》，再論《大夏》，前后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

存末句，最后是概論《邦風》，這些情况説明詩各編的名稱，在孔子論詩之前已經存在了。”③但是，第４、

５留白簡簡文又存在另一種類序，其簡文爲：

曰：“詩其猶廣聞歟？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將 何 如？”曰：“《邦 風》是 也。”“民 之 有 戚 患 也，上 下 之 不 和

者，其用心也，將何如？”０４［曰：“《小雅》是也。”“⋯⋯將何如？”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頌》

是也。《清廟》，王德也，至 矣。 敬 宗 廟 之 禮，以 爲 其 本。“秉 文 之 德”，以 爲 其 業。“肅 雍 ０５［顯 相”，以 爲

其］⋯⋯④

廖名春把這種現象解釋爲“順數”與“倒數”的問題，并以《周易》之《彖傳》、《説卦》爲例説明古代文獻中

存在同一文獻中記事“順數”與“倒數”并存現象。《説卦》第三章“順數”爲：“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水火

相射，雷風相薄。”第四章則逆推爲：“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炫之；艮以止之，兑以説之；

乾以君之，坤以 藏 之。”并 言：“《風》、《雅》、《頌》既 可 順 數，也 可 倒 數，不 能 一 看 到 簡 文 有 倒 數《頌》、

《雅》、《風》就説《風》、《雅》、《頌》之序錯了。”⑤

雙方釋讀各執一辭，孰是孰非，折中爲難，因爲雙方僅採用“内證”之方式，而忽略“外證”。我們要

將“内證”與“外證”相結合，研究出土之資料也結合傳統文獻，真正走出疑古時代的陰影。倘若忽視已

存的文獻，只閾限於出土資料，結果只能是研究缺乏更爲寬廣的視野，治絲而愈棼。

　　（二）歷史上《詩》版本形態“類序”之討論

《詩》的結集是一個動態過程。自詩産生時起，就有詩之記録，記録多了就有了詩集，有了詩集，就

有了版本之説。《詩》之版本在歷史上可分爲四種主要存在形態：一爲“康王”版本形態；二爲“前孔

子”版本形態；三爲“孔子”版本形態；四爲“漢代”版本形態，“毛傳”版本爲其代表。四種版本形態在

詩“類序”上表現出一種什麽樣的關係呢？

　　１ “康王”版本形態《詩》類序

今本《竹書紀年》記 載：“（康 王）三 年，定 樂 歌。”從 周 代 禮 制 發 展 狀 况 來 看，這 一 記 載 是 可 信 的。

“詩”爲當時“樂歌”的主要内容與形式之一。康王時代，官方政府第一次爲“詩”結集，顯然乃周公“制

禮作樂”之餘緒。結集 之 目 的 也 就 是 爲 了“定 樂 歌”。在 樂 歌 之 中，《頌》當 然 尤 其 重 要，如 果 需 要 對

“詩”結集，西周官府肯定首先考慮結集《頌》。這是合乎情理的，因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穆王

①
②
③
④
⑤

姜廣輝：《古〈詩序〉留白簡的意含暨改换簡文排序思路》，見 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伸”、“引”、“湛”三字採用廖名春釋讀。０２、０３爲簡順號。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依照廖名春釋文，參見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３月版，另

見 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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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世祭公謀父進諫穆王引詩云“《頌》曰”。其次應“定《雅》”，這是當時最大之政治需要①。至於“風”，

爲“邦風”，故無須王作欽“定”，再者《風》詩幾爲康王之後所作。《頌》和《雅》爲“正聲”，而相對的非“正

聲”只有《風》，所以，康王時代第一次官方結集的《詩》僅含有《頌》和《雅》兩個部類。當然，在此之前由

於現實需要可能會存在《雅》、《頌》單獨成集的本子。故古人多連言《雅》、《頌》，而非《風》、《雅》、《頌》。

從《左傳》、《國語》的記載看，春秋早期以前的賦詩與引詩，皆未超出《雅》、《頌》範圍，只是從公元前６４２
年齊桓公女姜氏引述《鄭風·將仲子》開始，《風》方成爲人們賦詩的對象，可知時人對《雅》、《頌》的認

同與重視。總之，康王三年“定樂歌”的活動中出現的樂歌文本成爲後世《詩》文本進一步編輯與擴充

的基礎；或者説，《詩經》之祖本可追溯到康王三年的樂歌文本。

　　２ “前孔子”版本形態《詩》類序

所謂“前孔子”版本形態就是指孔子未對《詩》作整理之前《詩》之存在的版本狀况。明確記載《詩》

已結集的文獻有：《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

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秦穆公在位時間是公元前６５９年至前６２０年。《管子·山

權數》引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管子卒於公元前６４５年。《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晋國大臣趙

衰曰：“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可證在公元前６３３
年之前，《詩》已被公認爲“義之府也”。《國語·楚語上》載楚國賢大夫申叔時對楚莊王曰：“教之《詩》，

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楚莊王在位時間爲公元前６１３年至前５９１年。《莊子》記載孔子問禮

於老聃，老聃認爲六 經 盡 爲“先 王 之 陳 迹”②。這 些 足 以 證 明 在 孔 子 誕 生 百 年 之 前，早 已 有《詩》的 定

本③。孔子未整理《詩》之 前，《詩》總 集 中 的 分 類 肯 定 已 經 完 備，現 存 文 獻 亦 可 證 明。《左 傳》明 確 以

《風》、《雅》、《頌》爲序的兩見：隱公三年載：“《風》有《采 蘩》、《采 蘋》，《雅》有《行 葦》、《泂 酌》，昭 忠 信

也。”其順序爲《風》、《雅》；襄公二十九年載吴公子季札至魯觀樂，魯使樂工爲之歌的總體部類順序爲

《風》、《小雅》、《大雅》、《頌》。隱公三年，即公元前７２０年，孔子未出世；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５４４
年，孔子七歲，斷無删《詩》之力，可見在孔子之前，《詩》就存在版本。

西周時期，《風》之地位肯定不及《雅》、《頌》。《風》入《詩》集可能晚於《雅》、《頌》。《風》詩産生的

時間較晚，④大多采自東遷以後，《風》爲後進，故一方面喜新者鍾愛，一方面守舊者厭棄。《白虎通·禮

樂》云：“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風》是各地新聲，其與《雅》、《頌》的區别，是顯然的。若

仍按時間由近及遠、按政治由邊緣及中心作詩類排列，那就是風、雅、頌。文獻已證明此時《詩》類序即

如此。《風》、《雅》、《頌》來源方式亦不同。《風》詩主要來源於采詩。《雅》、《頌》可能主要來源於陳詩

與獻詩。由此看來，《詩》之文本的形成經過了一個很長的過程。西 周 康 王 時 代《詩》文 本 可 能《頌》、

《雅》分立，倘《頌》結集在先，後出《雅》竹簡連接於《頌》卷軸外接口上，則形成竹簡讀序爲《雅頌》之結

集，若《風》最後出，其 簡 再 連 接 於《雅 頌》卷 軸 外 接 口 上，最 后 形 成 讀 序 爲《風》、《雅》、《頌》的《詩 經》

結集。

　　３ “孔子”版本形態《詩》類序

孔子與《詩》之間建立關係主要有兩條：一是講《詩》；二是删《詩》。歷史上最有歧義的發生在後

者，即孔子是否“删詩”。孔子“删詩”説始於司馬遷，後世擁護與反對者甚多。崔述極力否認孔子删詩

①

②
③
④

馬銀琴在《西周早期的儀式樂歌與周康王時代詩文本的第一次結集》一文中説：“康王時代，無論從重農息民的統治思想來看

還是就具體禮制、樂制的轉變而言，都表現出了一種由周公、成王 時 代 向 昭 王、穆 王 時 代 過 渡 的 特 點；‘三 年 定 樂 歌’的 活 動，則 是 在 禮

制、樂制上承接上代的直接舉措。因此，從周代禮制的發展狀况來看，今本《竹書紀年》關於康王三年定樂歌的記載是可信的。”（中國詩

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莊子·天運》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張啓成：《對孔子〈詩論〉報導的再思考》，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一輯）》，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確可考證的幾首《風》詩年代實爲較晚，如：《載馳》，《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師敗績，遂 滅 亡。⋯⋯ 許 穆

夫人賦《載馳》。”時在公元前６６０年。《黄鳥》，《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賦《黄鳥》。”時在公元前６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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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其言：“孔子删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删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

怪也。”①後來學界基本已形成一個結論，即孔子未嘗“删詩”，但是整理過《詩》。今上博簡《孔子詩論》

一公布，學界就再次掀起了對孔子“删詩”之討論。

現存有孔子及其弟子、再傳弟子談到《詩》類序文獻，如《論語·子罕》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孔門七十二弟子公孫尼子所撰《樂記》云：“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荀子·儒效》云：“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

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

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由此可知孔子所傳的《詩經》文本類序應爲風、雅、頌。

孔子之前，也有人對《詩》進行過整理，如《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正考父“校”《商頌》，而非《史記》所説的“作”。孔子對

《詩》之整理是合乎情理的，其方式應如漢劉向校書，盡力維護所校書之原貌而非自作主張另起新意。②

倘若如此，則《詩經》類序就不會改變，一如傳統之舊。

從傳統文獻角度，基本可以推知“孔子”版本形態《詩》類序爲風、雅、頌，但這只是“外證”，我們還

需作楚竹簡《詩論》類序之“内證”。《孔子詩論·綜論》中竹簡類序排列在各簡之間編連秩序問題上存

在着分歧，這樣就會影響對《詩》整體排序的看法。但是，在同一簡上，詩篇之排序就不可能存在分歧

意見，因爲這是簡之原貌。下面對具有不同類詩在同一簡上的簡進行分析：

第十八簡：①《木瓜》（衛風）；②《杕杜》（小雅）。其順序爲：風、小雅。

第二十一簡：①《無將大車》（小雅）；②《湛露》（小 雅）；③《宛 秋》（陳 風）；④《猗 嗟》（齊 風）；⑤《鳲 鳩》

（曹風）；⑥《文王》（大雅）；⑦《清廟》（頌）。其順序爲：小雅、風、大雅、頌。

第二十二簡：①《宛 丘》（陳 風）；② 《猗 嗟》（齊 風）；③ 《鳲 鳩》（曹 風）；④ 《文 王》（大 雅）。 其 順 序 爲：

風、大雅。

第二十三簡：①《鹿鳴》（小雅）；②《兔罝》（周南）。其順序爲：小雅、風。

第二十五簡：①《蕩蕩》（大雅）；②《有兔》（逸詩）；③《大田》（小雅）；④《小明》（小雅）。其順序爲：大雅、

小雅。

第二十六簡：①《邶·柏舟》（邶風）；②《谷風》（邶風或小雅）；④《蓼莪》（小雅）；⑤《隰有萇楚》（檜 風）。

其順序爲：風、小雅、風。

第二十 七 簡：① 《殷 其 雷》（召 南）；② 《蟋 蟀》（唐 風）；③ 《仲 氏》（逸 詩）；④ 《北 風》（邶 風）；⑤ 《子

立》（逸詩）。

第二十八簡：①《墻有茨》（鄘風）；②《清蠅》（小雅）。其順序爲：風、小雅。

第二十九簡：①《卷耳》（周南）；②《褰裳》（鄭風）；③《角幡》（逸詩）；④《河水》（可能《沔水》，小雅）。其順

序爲：風、小雅。

我們歸納各簡排序。依照風、小雅順序有：第十八簡、第二十八簡、第二十九簡；依照風、大雅順序爲

第二十二簡；依照風、小雅、風順序爲第二十六簡；依照小雅、風、大 雅、頌 順 序 爲 第 二 十 一 簡。依 照

風、雅排序有六簡，其中第二十六簡顯然是孔子在授詩時先講風後講雅，再反過來講風；第二十一簡授

詩之主序仍是風、雅、頌。而依照雅、風順序的僅爲一例：第二十三簡。由此可見，孔子授詩之主要順

序是按照風、雅之類序的，而惟獨出現一例“頌”詩却放在最後。由《綜論》部分各竹簡可知，在孔子授

①

②

《讀風偶識·鄭風》。《論語·衛靈公》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陽貨》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擁護“删詩”説，

如吕思勉：“大師採《詩》而爲樂，則只有太師採之之意；孔子删《詩》而爲經，則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經子解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頁。）

劉向“所校讎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

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複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管子書録》），是十去其八”，“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

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孫卿書録》）。是十去其九”。依此推之，孔子整理詩十去其九，也是講得通的，只是去

其重複而已，并非以己意大肆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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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類序意識中還是存有風、雅、頌這一主導順序的。

《孔子詩論》第２、３簡所論詩類序恰與傳統《詩經》類 序 相 反 又 該 作 何 解 釋 呢？實 際 上，竹 簡《詩

論》同時出現了相反的兩種類序叙述，我們又爲什麽偏要執其一端呢？在傳統文獻《樂記》中亦有“倒

序”情况，歷來没有人覺得不正常，該篇記載師乙論樂，“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 而 静、廉 而 謙 者，宜 歌《風》”。 師 乙 所 論 類 序 爲《頌》、《大 雅》、《小 雅》、

《風》，與《孔子詩論》第２、３簡所論類序相同，而且恰巧同樣是論述《詩經》的樂理，而非《詩經》的詩義。

何以至此？這也許是由那時人們的樂理觀念所致，但《詩》版本的編排順序和人們論詩樂的順序并不

一定需要保持一致，同時也不可能强求人們在論及詩樂時一定要按照傳統《詩經》版本之順序而無自

由之餘地，倘若如此，那也未免太爲苛刻與牽强了。明代的宗祠演劇也有以“頌類”、“大雅類”、“小雅

類”、“風類”爲上演順序的①。這也同樣可以説明人們在使用《詩經》類序上是自由的。

　　４ “漢代”版本形態《詩》類序

漢代《詩經》版本形態有魯、齊、韓、毛四家。毛詩流傳至今，其類序爲《風》、《小雅》、《大雅》、《頌》。

《齊詩》以《國風》爲《詩》類序之始②。《魯詩》有“四始”説，《關雎》爲國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

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可見，《魯詩》類序亦爲《風》、《小雅》、《大雅》、《頌》。鄭 玄 初 學《韓 詩》，後 就

《毛傳》作《箋》，間用韓義，仍未改《毛詩》之類序。王先謙在《漢書·藝文志補注》談到魯、齊、韓三家詩

時，“此三家全經，并以序各冠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十五《國 風》十 三 卷，《小 雅》七 十 四 篇 爲 七 卷，

《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魯、商《頌》各爲一卷，共二十八也”。可知魯、齊、韓

三家詩類序與毛詩同。

上博簡《孔子詩論》存有逸詩多篇，正如《論語》一樣有逸詩存在。朱彝尊《經義考》云：“由是觀之，

詩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

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瞍止

記其音節而忘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既然《孔子詩論》及《論語》

中皆有逸詩存在，戰國其他文獻中亦引有逸詩③，我們就可以斷定《毛詩》同孔子所傳的《詩經》版本有

出入，但我們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毛詩》繼承孔子所傳《詩經》版本的可能性，也許《毛詩》就是孔子所整

理的《詩經》的精神與形式的遺留版本形態之一，其類序一脉相承，僅是缺逸詩篇而已。

　　（三）討論《孔子詩論》“類序”的結論

《詩經》的分類由來已久，大抵分爲《風》、《小雅》、《大雅》、《頌》四類，不可隨意更改，其排列類序亦

歷來如此，孔子未曾作類序方面的變動。至於出土文獻《孔子詩論》中偶爾出現的顛倒《詩》類序的論

述亦屬正常，并不能説明孔子曾編有與傳統《詩》類序相反的版本，也不能否定《毛詩》版本具有一定的

歷史延續性，更不能由此説明《孔子詩論》中出現類序顛倒具有更爲不可測知的寓意。

《詩經》結集經歷了一個過程。《詩》“類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性，是在《詩》版本編輯過程

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詩經》的過程中并不存在一個“編序”的前 提 性 編 輯 原 則，諸 如 按 時 間 順

序、按意識形態或觀念要求、按詩之藝術性等等，所謂孔子“删詩”只是對詩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

①

②

③

田仲一成的《明清戲曲》中關於明代宗祠戲劇的二系五類有如下論述。風俗教化系列：（１）頌類；（２）大雅類；（３）小雅類；

（４）風類。（參見（日本）石川三佐男：《戰國中期諸王國古籍整備及上博竹簡〈詩論〉》，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學

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０頁。）

治《齊詩》的匡衡云：“史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乎 冠 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

據董治安《戰國文獻論〈詩〉引〈詩〉綜録》，《論語》引《詩》八 次，其 中 逸 詩 一 篇，爲 孔 子 所 論；逸 句 一，爲 子 夏 所 引。《荀 子》引

《詩》八十六次，其中逸詩七篇。《墨子》引《詩》十二次，其中逸詩三篇。《晏子春秋》引《詩》二十次，其中逸詩一篇。《管子》引《詩》三次，

逸詩一篇。《吕氏春秋》引《詩》二十次，逸詩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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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而已，正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不可能作很大的“類序”變動，但這并不

影響孔子對《詩》之評價與傳授。

《詩》版本的發展存在着一定的繼承性。《詩》在傳承過程中歷經百折，由散亂的自由狀態到結集

的規範狀態，再到散亂，再到結集，由不完善到完善，再由完善到不完善，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但其

版本的主體精神與“類序”没有變動。

對於出土文獻，我們應該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既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聽風就是雨；對於傳統文

獻，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既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懷疑一切。我們在作歷史“翻案”時，一定

要取慎重態度，“二重之證據”兼顧，不可偏廢。顧炎武云：“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絶俗之見，此

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介甫，才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①而今我們對楚竹書《孔子詩

論》解讀時，一樣應持慎重態度，不可輕下結論。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古籍所）

① 《日知録·魯頌商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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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孔子詩論》雜識

魏啓鵬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公布之後，其首篇《孔子詩論》爲湮没已久的古佚書，以其獨特珍

貴的價值，激起海峽兩岸學者極大的興趣，紛紛撰文，高見卓識，雄談横議，網上令人有山陰道上之感。

西夷之民，不揣孤陋，亦試呈鄙見雜識，以表對先聖孔子的崇敬，並請海内方家指正。

“詩亡!志”平議

《詩論》第一簡：“孔子曰：‘詩亡/志，樂亡/情，文亡/【言】 。’”關於“/”字釋讀，主要有兩種不

同意見。一讀爲“吝”，以饒宗頤、范毓周先生之説爲代表；一讀爲“隱”，以李學勤、裘錫圭先生之説爲

代表。

饒先生論曰：“隱是完全隱 藏 而 不 顯 露，吝 是 有 所 吝 惜 而 保 留。吝 有 所 借，故 又 訓 爲 嗇。《老 子》

説：‘治人事天莫若嗇。’‘亡吝’則無所惜，盡情盡意而爲之，比‘隱’更進一層。‘詩亡吝志’者，謂詩在

明人之志；‘樂亡吝情’者，謂樂在盡人之情；‘文亡吝言’者，謂爲文言之要盡意，無所吝惜。‘吝情’二

字已見於陶潛之文，綽有根據。”選堂先生之説極富啓發性。

裘先生則指出，“結合簡文意義和‘0’的讀音來考慮，‘$’‘/’似可釋讀爲‘隱’。”“第一簡的‘亡’

應讀爲‘無’。詩言志，樂表情，文達意。但詩文之志意不見得一目了然，樂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聽出

來的。孔子之意當謂，如能細心體察，詩之志、樂之情、文之意都是可知的。所以説：‘詩無隱志，樂無

隱情，文無隱意。’‘隱’有不可知之意。孔子説詩，也就是要明詩之志。”

裘先生特别注意到“第二十簡的‘其$（隱）志必有以喻也’句，馬釋已指出屬於對《衛風·木瓜》解

釋”，而肯定了陳劍《釋〈孔子詩論〉的幾條簡文》之解讀，即“《木瓜》作者通過禮物的投報，將‘藏願’表

達出來，就是使其‘隱志’得‘喻’。這跟‘詩無隱志’並不矛盾”。

如果我們没有失於誤解或歪曲的話，裘先生的意見立足於以“隱”訓爲藏匿之“藏”。如此，則“/”

讀爲“吝”或讀爲“隱”，在語義上是可以接近，可以相通的。

“吝”亦訓爲“嗇”。《逸 周 書 · 寤 儆》載 周 公 曰：“不 驕 不 吝，時 乃 無 敵。”朱 右 曾 注：“吝，嗇。”《論

語·泰伯》：“子曰：‘如有周 公 之 才 之 美，使 驕 且 吝，其 餘 不 足 觀 也 已。’”朱 子 集 注：“吝，鄙 嗇 也。”案：

“嗇”字本有收藏、斂藏之義。《説文》：“嗇，愛濇也。從來，從1。來者，1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

（引者案：來，麥也。1，藏也。1之或體爲“2”。）《毛詩·魏風·伐檀》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嗇

亦作穡）”《書·洪範》正義：“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可見收藏乃“嗇”之本義，愛濇、愛惜、吝

惜皆引申之義。《方言》卷十二：“藴、嗇，積也。”“吝嗇”或“嗇吝”同義連文，亦有收藏、積藏之義。《周

易·説卦》：“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又 謂：“坤 爲 地，爲 母，⋯⋯ 爲 吝 嗇。”《周 易 · 頤 卦》虞 注：“坤 爲 吝

嗇。”《太玄·攡》：“圜則杌3，方則嗇吝。”今賢鄭萬耕教授校釋：“方，指地，天圜地方。嗇吝，指聚斂收

藏。《易·説卦》：‘坤以藏之。’”由此可知，以“/”讀爲“吝”，則“/（吝）志”亦可解釋爲“藏志”，與“隱

志”義甚近，“/（吝）情”猶言“藏情”，亦與“隱情”義甚近。

走筆所及，也對“/”讀 爲“隱”試 作 一 點 補 證。“$”、“/”皆 屬0字 聲 系，有 文 字 學 家 早 已 指 出

“0”與“4”皆爲古“鄰”字。“0”與“吝”同屬來紐，其爲雙聲，其韻真、文旁轉，故得通假，數見於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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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帛書《周易》。而“0（鄰）”與“隱”雖真文相通，韻部甚近，但“隱”屬影紐，與來 紐 之“鄰”距 離 不 小。

考慮到來母字在簡帛中多與見母字相通假，諸如“勒”／“棘”、“鑑”／“藍”、“漏”／“句”⋯⋯，其例甚多，周

祖謨先生曾爲此構擬了ｋＩ 複輔音聲母。同爲來母的粦字聲系似不能排除上述現象。粦字聲系有與

藺字聲系相通者，例如蹸與躪、轔與藺、轔與5等，而“藺”字異文表明其有讀爲喉音者，（見《莊 子 · 山 木》：

“藺且從而問之。”《經典釋文》卷二十七：“藺，一本作蕑。”藺爲來母字，而蕑爲見母字。又，《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四十六年，秦攻韓

緱氏，藺，拔之。”《正義》：“檢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

郡。’按：既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恐綸藺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引 者 案：藺 與 綸 音 近 相 通，而“綸”亦 有 來 母、見 母 兩 讀。）由

此推測，粦字聲系中亦當有可讀爲喉音者。（本文從上古聲母喉、牙二音未分之説，見、溪、群、疑、曉、

匣、影皆爲喉音。）如果“隱”可與“鄰”其聲通轉，當以粦聲字由舌音來母嬗變爲喉音作橋樑。也許下列

聯6詞尚留下了有關線索和痕跡：

隱轔　（見《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隱轔鬱灅。”郭璞注：“堆壟不平貌。”《文選·張衡〈西 京 賦〉》：“隱

轔鬱律。”吕延濟注：“皆險曲貌。”）

隱嶙　（見《文選·潘岳〈西征賦〉》：“裁岥岮以隱嶙。”李善注：“隱嶙，絶起貌。”絶起，謂突兀拔地而起。）

7嶙　（見南朝梁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棲志》：“巑岏7嶙，上虧日月。”7嶙，亦高聳突兀之貌。）

古漢語中有一部分雙聲疊韻聯6詞，是由同義的疊音詞部分音變産生的。“隱轔”、“隱嶙”、“7嶙”，大

抵是由“嶙嶙”或“77（圪圪）”演變而來。（“嶙嶙”，山石突兀貌。“77”，讀爲“圪圪”。二字影疑旁

紐，文、物對轉，故得通借。《廣雅·釋訓》：“圪圪，高也。”）前賢曾有“來與喉牙九紐無不相通”之説，筆

者以爲由“嶙嶙”一詞的語流音變，其第一音節讀爲喉音影紐的“隱”，而成“隱轔”（同“隱嶙”、“7嶙”），

可能性是較大的。這或許可爲粦聲字與隱聲字音近相通提供一個佐證。

《孔子詩論》第一簡思想内涵的探討，不能不依靠傳世儒家經典和先秦故書，也不能不參考漢唐以

來經學家的著述。小文試作箋疏，以索古義。

●“詩亡隱志”案：“志”謂心意，志向，亦包含著個人的道德追求和價值取向。（參看《孟子 · 萬章上》

趙岐注：“志，詩人志所欲之事。”）《堯典》已有“詩言志，歌永言”的記載。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禮記·孔

子閒居》：“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① 從對

《詩》的總體評價來理解，“詩亡隱志”是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咸曰：“思無邪，歸於正

也。”）的闡釋和發揮，意指《詩》三百篇，全都是坦白真誠正直的傾訴，没有必要遮掩和隱匿心中願望和

追求。② 從《詩》之用的角度來理解，春秋時有賦詩言志之風，諸侯國之間在宴會上還往往有誦《詩》

“觀志”之舉，如《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請鄭國六卿各賦一詩，“以觀鄭志”，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

孟於垂隴，趙孟請子産等七人賦詩，“亦以觀七子之志”。孔子教育學生，重視其志向培養，亦曾讓弟子

“各言其志”。關於“隱”，除了有隱匿、隱居、避世而隱的意義之外，孔子語匯中還有一項特指的含義。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見

《論語·季氏》。荀子在《勸學》篇中發揮其旨，謂“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

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孔子教導門人學《詩》，强

調其有利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助於授之以政或使於四方時的應對，“侍於君子”亦在此列。所

以，如果就用《詩》而言，“詩亡隱志”，也可能指大人君子要求賦詩言志時，應該坦然而無隱瞞地表達自

己心意和志向。

●“樂亡隱情”案：《樂記》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儒家

認爲“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治樂以治心，感化兆民，移風易俗，以禮樂治人情。參看《樂記·樂情》

篇：“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大樂者，

德音也。既能“依象天地之情，同和同節，而與天地同其用”（清人孫希旦説），至誠棄僞，何得有不能示

人的隱匿之情？參看《吕氏春秋·音初》：“凡音者，産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

内，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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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言治樂可以辨别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其形自見，不可隱匿，亦可作

爲“樂無隱情”的一個注脚，不過照此理解，則“情”似應爲情實之“情”。

●“文亡隱【言】”案：有專家釋“文”爲“禮之文”和“樂之文”，其説有據。鄙見擬又立一解，“文”殆

指《毛詩大序》六義中之“興”。《孟子·萬章上》：“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趙岐注：“文，

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孔安國注：“興，引譬連類。”《周禮·春官·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孫詒讓曰：謂言語應答，比於詩樂，所以通意恉、遠鄙倍也。）鄭玄注：

“興者，以善物喻善事。”《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

之本。”鄭 司 農 注：“興 者，託 事 於 物。”鄭 玄 注：“興，見 今 之 美，嫌 於 媚 諛，取 善 事 以 喻 勸 之。”可 見 賦

《詩》、説《詩》、引《詩》皆離不開對“興”的熟悉和運用，否則就會文不達意，以辭害志，不能達到“以意逆

志”和“賦詩斷章，余取所求”（《左傳 · 襄公二十八年》）那種得心應手、妙語連珠、應對自如的境界。如帛書

《五行説》引《鳲鳩》，首先點明何者爲“興”或“興言”，其引《鳲鳩》如此，稱“尸（鳲）8（鳩）二子耳，曰七

也，與〈興〉言也”；其説《燕燕》亦如此，謂“嬰嬰，與〈興〉也，言其相送海也。方其化，不在其羽矣。能

‘杬貤（池）其羽’，然笱（後）能至哀，言至也。”於是借助“興言”之思，以喻相類，直接展開了心性修養的

議論。用詩之“興”爲《五行》引譬連類的卮言作了有力的襯托。可見，孔子講“文亡隱【言】”，殆爲告誡

弟子應對言談引《詩》的時候，引譬取喻應當暢達明確，没有遮隱含糊之言。

簡帛《五行》與孔子《詩》學

帛書本和郭店簡本《五行》經文皆引《詩》以論説仁、義、禮、智、聖，計 有 國 風《草 蟲》、《鳲 鳩》、《燕

燕》三篇，大雅《大明》、《文王》二篇，商頌《長發》一篇，凡八條。帛書《五行説》在此六篇外，又增《關雎》

一篇，凡十條。經、説合計，引《詩》則十八見。蓋《五行》篇乃傳子思子之學，其引《詩》而述崇德辨惑之

大義，文風與《中庸》、《表 記》、《坊 記》、《緇 衣》如 出 一9。鄭 玄《三 禮 目 録》謂 孔 子 之 孫 子 思 伋 作《中

庸》，“以昭明聖主之德”，認爲子思之學能傳述祖訓。而以傳世文獻合參，可以看出，《五行》之引《詩》，

亦傳述孔子論《詩》之學。如引《詩·召南·草蟲》———

不仁，思不能睛（精）；不知（智），思不能長。不仁不知（智）。未見君子，憂心不能□□□□□□□□□
能説（悦）。《詩》曰：“未見君子，憂心祋（惙）祋（惙）。亦 既 見 之，亦 既 鈎（覯）之，我【心 則】説（悦）。”此【之 謂

也】。不仁，【思】不 能 睛（精）；不 聖，思 不 能 輕。 不 仁 不 聖。 未 見 君 子，憂 心 □□□□。 既 見 君 子，心 不

□□。（帛書本。闕文參看郭店楚簡本第九至十二簡補出。）

案：劉向《説苑·君道》引魯詩説，“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

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悦。”《詩》

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五行》篇引此章，亦强調了對善道 永 不 休 止 的 渴 望 和 追 求，如 孔 子 所 言，“若 聖 與 仁，則 吾 豈 敢？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不仁不聖”，仁聖之道是善道的最高境界，故《禮記·表記》

稱“仁者天下之表也”，《大戴禮記·誥志》亦謂“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

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

又如引《詩·商頌·長發》———

簡，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剛，義之方:（也）。柔，仁之方也。《詩》曰：“不;不救，不剛不柔。”此之

胃（謂）也。（帛書本。郭楚簡本見第四十一簡。）

案：此條《毛詩》作“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孔子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帛書《説》解云：“;者强也，絿者急也，非强之也，非急之也，非剛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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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柔之【也】，言無所稱焉也。‘此之（胃）謂者’，言仁義之和也。”可見《五行》篇引《商頌·長發》亦上承

孔子引《詩》之旨，著意於“和”，更以仁義之和爲和之至，發揮了孔子的思想。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孔子詩論》凡二十九簡的整理公布，更爲《五行》篇直承孔子詩學提供了新證。

茲列述如後。

? 孔子論《詩》曰：“《鳲鳩》吾信之。”“《鳲鳩》曰：‘其 義（儀）一 氏（兮），心 女（如）結 也。’吾 信 之。”（《孔 子

詩論》第二十一、二十二簡）

※《五行》篇：“‘尸（鳲）8（鳩）在桑，其子七氏（兮）。叔（淑）人君子，其宜（儀）一氏（兮）。’能爲一，然後

能爲君子，君子慎其獨【也】。”（帛書本。郭店楚簡本見第十六簡。）

案：信，謂相信，重視。《廣韻·震韻》：“信，重也。”孔子以“吾信之”表明他相當重視《鳲鳩》所言之

志。《五行》引《鳲鳩》，蓋承孔子之教，明白“尸（鳲）8（鳩）二子耳，曰七也，與〈興〉言也”，於是借助“興

言”之思，以喻相類，就“一”和“心”展開了修身養心的聯想，加以倫理學———哲學的發揮。帛書《五行

説》云：“言其所以行之義之一心也。能爲一，然笱（後）能爲君子。能爲一者，言能以多【爲一】。以多

爲一也者，言能以夫【五】爲一也。君子慎其蜀（獨）。慎其蜀（獨）也者，言 舍 夫 五 而 慎 其 心 之 胃（謂）

【獨】，【獨】然笱（後）一。一也者，【以】夫五［夫］爲【一】心也，然笱（後）德之一也，乃德已。德猶天也，

天乃德已。”此處“慎”宜讀爲順。又，《荀子·勸學》篇中亦引此詩，謂“故君子結於一也”。荀子《詩》學

承自子夏一9，尚得孔子遺意。劉向《説苑·反質》亦引此詩，又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

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

能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

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内質矣。”漢三家詩，劉向爲魯詩派，前人有“魯學爲孔門正傳”之説，故所引

“《傳》曰”明顯地保留着《五行》和子思子遺説的痕迹。

? 孔子論《詩》曰：“《緑衣》之思，《<<》之情，害（曷）？曰：童（重）而皆=（賢）於亓（其）初者也。”（引者

案：童讀爲重，《周易·旅卦》：“得童僕貞。”帛書本《周易》童作重。=讀爲賢，《戰國策·秦策》：“賢於兄弟。”注：“賢，猶厚

也。”）又曰：“《<<》之情，以亓（其）蜀（獨）也。”（《孔子詩論》第十簡、第十六簡）

※《五行》篇：“‘【嬰】嬰 於 蜚（飛），杬 池 其 羽。之 子 於 歸，袁（遠）送 於 野。瞻 望 弗 及，汲（泣）沸〈涕〉如

雨。’能杬池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帛書本。郭店楚簡本見第十七、第十八簡。）

案：所引見《詩·邶風》，毛詩題名《燕燕》，楚簡《孔子詩論》作《<<》，帛書本似作《嬰嬰》。《緑衣》、《燕

燕》原詩本爲傾訴夫婦、情侣之間死離生别的至哀至痛之情。（此從高亨先生之説，見《詩經今注》。）孔子從哲理

化的高度斷其章而取其義，强調爲禮者必須敬心致誠，反本修己，不忘其初，厚其德行。孔子高度肯定

“《<<》之情，以其蜀（獨）也”，“蜀（獨）”者，一也，心 也。子 思 子 講 養 心 致 誠，君 子 慎 其 獨，實 承 自 孔

子。帛書《五行説》深得斯旨，謂“嬰嬰，與〈興〉也，言其相送海也。（引者案：《荀子·王制》注：“海，謂荒晦絶遠之

地。”《釋名》：“海，晦也。其色黑而晦。”）方其化，不在其羽矣。能‘杬貤（池）其羽’，（案：杬貤，《毛詩》作差池，宜從郭店楚

簡本作>沱。“>（屈）沱（鬌）”，毛 羽 短 落 殆 盡 也。）然 笱（後）能 至 哀，言 至 也。 杬 貤 者 言 不 在 嗺（衰）絰，不 在 嗺

（衰）絰，然笱（後）能【至】哀。夫喪，正絰修領而哀殺矣。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胃（謂）蜀（獨）。

蜀（獨）也者，舍?（體）也。”這*“内”指心、内心，與外、外心對文見義，也就是德之行形於内結於一的

“獨”，孔子所云“以其蜀（獨）也”。此處“君子慎其獨”之“慎”，又可釋爲“誠”。參看《禮記·禮器》：“禮

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内心者也。（鄭玄注：内心，用心於内，其德在内。）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玄注：少其牲物，致誠@。）”《爾

雅·釋詁》：“慎，誠也。”鄭玄《禮器》注，亦釋慎獨 爲 誠 獨。羅 焌 先 生《諸 子 學 述》早 已 注 意 到 這 一 點。

由此可知，《五行》之《<<》詩 説，始 於 内 修 貴“獨”，終 於 至 誠 崇 德，所 述“慎 獨”古 義，實 爲 子 思 之 學

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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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論《詩》曰：“‘【帝謂文王，予】褱（懷）A（明）B（德）’害（曷）？城（誠）胃（謂）之也。‘又（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城（誠）命之也，信矣。”“‘文王在上，於邵（昭）於天。’吾美之。”（《孔子詩論》第七簡、第二十二簡）

※《五行》篇：“【聖智，禮樂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則樂，樂則有德。有德則國家興〈與（譽）〉。

【文王之見也如此。】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 天。’【此 之 謂 也】。”（帛 書 本。 闕 文 據 郭 店 楚 簡 本 第 二 十 八、二 十

九、三十號簡補出。）

案：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尤其對周文王，孔子充滿了崇拜之情，在《詩》論中再三稱譽，讚美文王

秉受天命，具備超凡入聖的盛德。《五行》從孔子《詩》教，稱引《大雅》中《文王》、《大明》二篇，讚美文王

是集仁、義、禮、智、聖五行之所和於一身的天生聖人，他卓越的德行得到舉國上下的讚譽。《五行説》

指出，“‘文王在尚（上），於昭【於】天’，此之胃（謂）也，言大B（德）備成矣。”這不但傳述和發揮了孔子

《詩》論對文王的崇高評價，而且與《中庸》引“《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於天。保

佑命之，自天申之。’故 大 德 者 必 受 命。子 曰：‘無 憂 者，其 唯 文 王 乎！’”，有 着 相 同 的 思 想 軌 迹，可 以

互證。

? 孔子論《詩》曰：“《C（關）疋（雎）》乞（以）色俞（喻）於豊（禮）。”（《孔子詩論》第十簡。）“其四章則俞（喻）

矣。以琴瑟之悦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好，反内於禮。”（《孔子詩論》第十四簡、第十二簡。此據李學勤

先生編聯分章本。）

※《五行説》：“榆（喻）則 知 之【矣】，知 之 則 進 耳。榆（喻）之 也，自 所 小 好 榆（喻）虖（乎）所 大 好。‘茭

（窈）芍（窕）【淑女，寤】眛（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唔（寤）眛（寐）思 伏’，言 其 急 也。‘繇（悠）才（哉）

繇（悠）才（哉），婘槫（轉）反D（側 ）’，言 其 甚□□。□如 此 其 甚 也，交 諸 父 母 之D（側），爲 諸？則 有 死 弗 爲

之矣。交諸兄弟之D（側），亦弗 爲 也。 交【諸】邦 人 之D（側），亦 爲 也。【畏 弗】父 兄，其 殺 畏 人，禮 也。E

（由）色榆（喻）於禮，進耳。”

案：色，男女之相欲也。經籍中或特指女色。《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男女之相悦，夫婦之恩

愛，在《國風》中佔有大量的篇幅。《荀子·大略》曾指出“《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

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其《儒效》篇進一步指出，詩書禮樂皆歸本於聖人之道，“故

《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楊倞注：《風》，《國風》。逐，流蕩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

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史記·屈原列傳》亦稱“《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據班固言，司馬遷所引乃出自淮南王劉安《離騷傳》。（見《文心雕龍·辨 騷》、《楚 辭 補 注》

卷一。）可是荀子和劉安皆未述其論之所本，加之古籍的亡佚和殘缺，二十多年前校釋帛書《五行説》以

“E（由）色榆（喻）於禮”説《關雎》，終覺如霧*看花，未能明瞭。今楚簡《孔子詩論》既出，纔弄清楚《五

行説》引《關雎》原來是直承孔子《詩》論，與第十、十一、十二、十四簡論《C（關）疋（雎）》相合，“乞（以）

色俞（喻）於禮”原來是孔夫子的觀點！

此喻乃“自所小好榆（喻）虖（乎）所大好”（句中兩“好”字皆讀去聲），作爲“小好”的色與作 爲“大

好”的禮義皆爲人情之所好，以“琴瑟之悦”、“鐘鼓之樂”表達的“好色之願”，亦能“反内（納）於禮”，二

者原來是有相通之處的。這就使我們對傳世儒家經典的某些名句，可以有新的領會。《論語》載孔子

曾一再慨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大學》亦稱“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如《史記集解》引李充的解釋：“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 正 矣。”孔 子 以“好 德”與“好

色”並舉，似未貶斥“好色”，這裏已顯現出將“好德”、“好色”等“大好”、“小好”都納入人性範疇的意向，

爲子思學派提出人的耳目鼻口手足皆爲心之役，耳目之性好聲色，而惟有心之性好仁義，“心貴也。有

天下之美聲色，自此不義，則不聽弗視”，故應修身慎獨的觀點，提供了思想準備。

孔子《詩》學是儒家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僅以《五行》篇與《孔子詩論》互證，就可以看

出孔子將《詩》興、觀、群、怨的功能熟練地加以運用，尤長於發揮由此及彼、以小喻大的聯想能力，“可

以令人能引譬連類”，“感發志意”，《五行》篇列舉的“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的認知途徑，

充分表明孔子《詩》學對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和話語的深刻影響。孔子强調“《<<》之情，以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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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獨）也”，開啓了曾子、子思一派的“慎獨”之學，正如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曰：“興，起也。言修身

當先學《詩》。”孔子《詩》學爲中國的心性之學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書爲學術

界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將吸引着學人長久地琢磨、探索。

二二年一月，時值大寒，草於蜀都

二二年七月六日修改增訂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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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平德”與“平門”

———讀《詩論》札記之二

馮　時

　　《詩論》簡７、２、３、４、５依次編連①，其中簡２與簡３之間 當 脱 一 簡。准 此，可 將 相 關 内 容 釋 寫

如下：

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欲也，得乎此命也？７待也，文王受命矣。《頌》，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

遲，其歌申而繹，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２［⋯⋯。《小雅》，□德］脱 也，多言難而怨懟者也，

衰矣，小矣！《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欲焉，大斂財焉。其言文，其聲善。

孔子曰：唯能夫，３曰《詩》，其猶平門。與賤民而豫之，其 用 心 也 將 何 女？曰《邦 風》是 也。民 之 有 戚 患

也，上下之不和 者，其 用 心 也 將 何 如？４［曰《小 雅》是 也。 ⋯⋯ 曰《大 雅》］脱 是 也。 有 成 功 者 何 如？ 曰

《頌》是也。 ５

首段以德論《詩》，平德最善，盛德次之，《小雅》小德而德衰，惜簡文脱，《邦風》但言納物而無德，故

最次。是論《詩》依始《頌》，而《大雅》，而《小雅》，而《邦風》，這是以德爲標準論《詩》的次序。

次段繼前文以德論《詩》之後，更述《詩》四始之義旨，故依《邦風》、《小雅》、《大雅》、《頌》的次序議

論，這也應是《詩》本來的編定次序。道德需經教化慎修而成，而四始之中僅《邦風》重利而乏德，故《邦

風》爲《詩》教之始，二《南》爲王化之基，况《詩》教的目的又在於明德，故此以《邦風》爲始，《頌》爲終，以

明《詩》教行而德之漸成也。

《詩論》以《頌》爲平德，爲四始之最，故“平德”者，德洽也。《詩·召南·何彼襛矣》：“平王之孫。”

毛《傳》：“平，正也。”《詩·商頌·那》：“既和且平。”毛《傳》：“平，正也。”《禮記·樂記》：“土敝則草木不

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匿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

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朱彬《訓纂》引

陳晋之解“平和之德”云：“同异相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引王

念孫云：“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奸聲也。滌蕩之氣與

平和之德正相反。”是此“平德”即近平和之德，實 即 正 德，宣 德 之 音 則 與 奸 聲 相 對，則 爲 正 聲，亦 即 德

音②。故“平德”是謂道德和諧洽宜，中正和柔，不偏不倚，這符合儒家的中庸標準，也是道德的最高境

界。《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主張折中調和，恰如其分方爲完備。孔子强

調“過猶不及”（《論語·先進》），也是推崇平正洽宜的重要。《禮記·樂記》：“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

《頌》。”孫希旦《集解》：“寬宏而安静，和柔而中正者，《頌》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頌》。”即以《頌》有

和柔中正之德，恰合《詩論》之“平德”。鄭玄《毛詩·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

也以《頌》有中正潤洽之德。《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爲之歌《頌》，（季札）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①

②

簡２、３、４、５的編連見馬承源：《孔子詩論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簡２
接於簡７之后，學者也有相同的意見。參見李學勤：《上海博物館藏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２卷 第２期，２００２
年；李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訂》，《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廖名春：《上海簡〈詩論〉

簡的形制和編連》，《孔子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姜廣輝：《古〈詩論〉章次》；俞志慧：《戰國楚竹書 · 孔子詩論校箋》；俱見簡帛研究網站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拙作：《論〈詩〉德與〈詩〉樂———讀〈詩論〉札記之三》（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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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皆中正合宜，恰如其分

之辭。然季札以“盛德”評之，與《詩論》似有不同。杜預《集解》：“《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孔

穎達《正義》：“杜以爲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

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知劉炫也以《頌》乃德洽之詩。實季札謂《頌》“盛德之所同也”，其

本義則在於説明《頌》詩之德有如盛德，既言同於盛德，其本不以“盛德”評 之 可 明。觀 季 札 論《頌》之

文，皆平正潤洽之意，猶《詩論》所評。孔子於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距季札論樂已六十餘年，故《詩論》用字更爲考究準確。《毛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去孔

意已遠。

“唯能夫，曰《詩》”，句讀如此，故“曰《詩》”當連續①，是對“唯能夫”的説明。此“曰《詩》”與後文“曰

《邦風》是也”、“曰《小雅》是也”、“曰《大雅》是也”、“曰《頌》是也”并列排比，結構嚴整。

“能”者，及也，包容也。《論語·子張》：“吾友張也，爲難能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言子張容

儀之難及。”《釋名·釋言語》：“能，該也，無物不兼該也。”是其意。故孔子以《詩》爲“能”，是言其内容

包羅萬象，無所不及。

“其猶平門”句乃是對上文所言《詩》之所以能統該 萬 物 的 譬 喻。“猶”者，若 也。《孟 子 · 梁 惠 王

上》：“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勢之國，地勢便利，其以下兵

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皆譬喻之謂。

《詩》猶“平 門”，故“平”者 當 訓 爲 正，“平 門”意 即 正 門。《詩》猶 正 門，典 出《論 語》。《論 語 · 陽

貨》云：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

子謂伯魯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孔子以《詩》爲“能”，其意即指《陽貨》所謂《詩》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事父事君，可識名物。《毛詩

大序》：“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也此之謂，言《詩》無所不及。而“其猶平門”之喻正應《陽貨》所謂若不爲《詩》則“其猶正墻面而立”之

論，二者遣詞正同，故“平門”意即正對其門，猶“正墻”意即正對其墻也。朱熹《集傳》解“正墻面而立”

云：“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而《詩論》“平門”意即正門，與《陽貨》之“正墻”用

意適相反，則謂《詩》之包及萬事，猶如正對其門而立，故於人情世故無不見及也。《詩》既如此包見萬

物，故啓後文論四始之意。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① 周鳳五先生也有相同的意見，見《〈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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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戰國楚竹書·詩論》札記

吕文鬱

　　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出版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馬承源等諸位

先生爲整理、編輯、考釋這批珍貴的地下史料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爲學術界繼續

深入研究這批珍貴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但由於這批竹簡缺損嚴重，有些内容又無傳世文獻可資參

照，這爲整理、考釋工作造成很大困難。因而該書的釋文考釋部分還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本文僅就該書《詩論》部分談幾點淺見，以就正於馬承源先生和海内方家。

　　（一）第二簡：訟 惪也

馬承源先生釋爲：“訟坪（平）惪（德）也。”此句當釋爲：“《訟（頌）》，塝（坊）惪（德）也。”本簡之 字

與第四簡“ 門”之“ ”爲同一字，但上部省筆。楚簡中的坪字字形雖與塝字相近，但本簡及第四簡中

的塝字上部與坪字上部的差别是顯而易見的。更何况釋爲“坪（平）惪（德）”無論如何也是講不通的。

塝字見於《集韵》、《類編》等書。《集韵·四十二宕》、《類編》卷十三下皆云：“塝，地畔也。”本簡中的塝

借爲坊。《禮記·坊記》篇記載孔子説過的這樣一段話：

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 民 之 所 不 足 者 也。大 爲 之 坊，民 猶 逾 之。故 君 子 禮 以 坊 德，刑 以 坊 淫，命 以

坊欲。

禮即禮教，刑即刑法，命即政令。孔子認爲：禮、刑、命三者各有自己的功用，必須把這三者很好地

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但孔子首先强調的是禮教，以禮教爲主，而以刑法和政

令爲輔，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面。清儒孫希旦説：

民之所不足者，德也。民不足於德，則入於邪辟，故先王設爲制度以坊之。大爲坊之，民猶逾之，所以深

明坊之不可廢也。禮以教之於未然，故曰“坊德”。坊其悖於德也。刑以治之於已犯，故曰“坊淫”，坊其入於

淫也⋯⋯命以禁之於將發，故曰“坊欲”，坊其動於欲也。①

孫希旦對“坊德”、“坊淫”、“坊欲”的含義作了恰當的闡述，對我們正確理解這段話不無幫助。孔穎達

對《坊記》篇的這段話作了如下解説：

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 如 坊 之 礙 水，故 云 辟 則 坊 與？但 言 坊 字，或 土 旁 爲 之，或 阜 旁 爲 之，古 字 通 用

也⋯⋯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逾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設禮

以坊民德之失也。②

①
②

孫希旦：《禮記集解·坊記第三十》，《清人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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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釋坊爲堤坊，認爲坊、防二字可以通用，是非常正確的。《左傳·哀公十五年》載吴國使者芋尹

蓋之言：“以禮防民，猶或逾之。”《禮記·坊記》中的“坊民”亦即《左傳》中之“防民”，可證坊、防二字相

通，孔穎達之説不誤。本簡 中 之“塝 德”也 就 是《坊 記》篇 孔 子 所 説 的“坊 德”，其 含 義 就 是 以 禮 防 民。

《坊記》篇還 説：“禮 者，因 人 之 情 而 爲 之 節 文，以 爲 民 坊 者 也。”這 句 話 可 以 看 作“禮 以 坊 德”的 確 切

注解。

《詩經》中的三《頌》全爲廟堂樂歌，是周王室和魯宋 兩 國 公 室 在 祭 祀 時 爲 祖 先 神 靈 所 唱 的 頌 歌。

《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其功，告於神明者也。”《詩論》的第五簡説：“有成功者何如？

曰《訟》是也。《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業，肅雍⋯⋯”這正是

對《頌》詩特點的概括和評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①祭祀在當時是頭等大事，最重視禮儀。而這種

重大的禮儀正是對民衆進行教化的最好形式。故《詩論》的作者説：“《訟》，坊德也。”

　　（二）第四簡：詩丌猷 門，與F民而 之

這兩句馬承源先生釋爲：“詩丌（其）猷坪（平）門，與F（賤）民而G之。”馬先生認爲平門是吴國城

門名，在簡文中可能是泛指城門。而把 字釋爲G，認爲從谷從兔，而不曉其字義。筆者認爲這兩句

應當釋爲：“《詩》其猶塝（坊）門，與賤民而H（豫）之。”塝借爲坊。坊爲街道里巷之通稱，坊門即里巷之

栅門。《舊唐書·五行志》：“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陸游詩：“霜寒裂屋瓦，月白射坊門。”坊門是普通

百姓即所謂“賤民”出入之門。《詩·鄭風·將仲子》云：“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逾我里”這句詩是

里巷中的女子告誡追求她的仲子不要翻越我的里巷坊門來找我。大概爲安全起見，坊門在夜間都是

關閉的，若要進出只能翻越。本簡中的這兩句話内在聯繫非常密切。前一句説“《詩》其猶塝（坊）門”，

后一句緊接着便説“與賤民而豫之”。不了解上句話中“坊門”的含義，下 句 話 中 的“賤 民”便 不 可 解。

把《詩》比作坊門，是説《詩》并不是什麽高深莫測的神秘之物，也并非和者蓋寡的《陽春白雪》之類，而

是普通百姓都能理解，都可以唱頌的詩篇。因爲《詩經》中的很多詩，特别是來自各國的《國風》，本來

就是普通百姓的口頭創作。《詩集注》的作者朱熹就曾説過：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②

朱熹的論述可謂深得《風》詩之真諦，也與《上海楚竹書·詩論》的觀點完全相合。因爲《詩論》的作者

明確指出，他比作“坊門”之詩乃“邦風是也”，“邦風”即《國風》。正因爲這些“邦風”都出自百姓之口，

是“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所以《詩論》的作者才做出“與賤民而豫之”的判斷。《爾雅·釋詁》

云：“豫，樂也。”《周易·豫》鄭玄注云：“喜豫説樂之貌也。”《尚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孔傳：“武王

有疾，不悦豫。”可見豫在這*爲 歡 樂、愉 悦 之 義。同 時 豫 字 又 和 與 字 相 通，可 解 作 參 與。《説 文 · 象

部》段注云：“豫，亦借爲與字。”《後漢書·蔡倫傳》：“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後漢書·張

儉傳》：“闔門懸車，不豫政事。”“與賤民而豫之”是説普通百姓與《詩》關係密切，他們不僅參與《詩》的

創作、咏歌，而且在咏歌這些詩時會感到歡快、愉悦，從中得到教益。這表明《詩論》的作者已經意識到

《詩》有寓教於樂的作用。

　　（三）第十六簡： 得氏初之詩

馬承源先生認爲I 是《詩經》中的篇名，無疑是對的。但認爲I 兩字均不可識。并説：“由於篇

名和今本未能對照確認，所以‘得氏初之詩’不易解釋。”

①
②

《左傳·成公十三年》。

朱熹：《詩集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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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字在本簡中出現兩次，在第十七簡中出現一次，兩簡中的I雖字形稍异，但可確定爲同一字，對

此馬承源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此字從草，曷聲，實爲葛字。曷字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中先後出

現兩次。第一次出現在《損》卦中，原文是：“利有攸往，J之用二巧，可用芳。”通行本《周易·損》卦卦

辭作：“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對比兩種不同版本的《損》卦卦辭可知，帛書中之J即通行本

之曷，帛書中的巧借爲簋，芳借爲享。第二次出現在《大有》卦中，原文是：“初九，無交J，非咎根，則無

咎。”通行本《周易·大有》對應的爻辭是：“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兩相對比可知，帛書本之曷

借爲害，通行本之艱則借爲根。曷、害兩字上古音同，皆屬匣母、月部。《尚書·湯誓》：“時日曷喪？予

及汝皆亡！”《孟子·梁惠王上》引作“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尚書·大誥》：“予曷敢不終朕畝？”《漢

書·翟方進傳》引作“予害敢不終予畝？”帛書《周易》中的兩個曷字的字形與《詩 論》中 的I字 下 部 相

同，可見把此字釋爲葛是有根據的。

本簡之末尾説：“夫I之見歌也，則⋯⋯”因末端殘損而辭意未盡。據其語氣推斷，很可能是就葛

的特性或葛在《詩》中多次出現而發表評論。因爲葛字在《詩》的正文中共出現十六次，僅詩題中有葛

字的就有五篇，即《葛覃》、《葛藟》、《採葛》、《葛屨》、《葛生》。這五篇詩全部出自於《國風》。因爲葛是

一種藤本植物，其皮中含有豐富的纖維，可用以織布、編鞋等。這種植物在尚不知棉花爲何物的周代，

與普通民衆的日常生活關係極爲密切，故在《詩》中頻繁出現。而且採葛、加工葛，用以織布、縫衣、製

鞋等等主要都是廣大婦女之事，故《詩》中涉及葛的詩篇絶大多數都與婦女有關。

本簡中的I 二字，I即葛字，已如上述，應無疑義。 的右半部爲“早”字之倒寫，左半部字形則

未詳。作爲詩的篇名，應即《周南》中的《葛覃》。這首詩描寫了一位在外學習女工的年輕女子由於成

天忙碌，非常想念家中 的 父 母，因 而 向 管 教 她 的“師 氏”告 假，準 備 回 家 省 親 的 情 景。《葛 覃》第 三 章

寫道：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

薄汙我私，

薄澣我衣。

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師氏一職見於《周禮》。《周禮·地官司徒·師氏》之職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

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

行，以事師長。”從這篇詩反映的情况看，當時的貴族女子出嫁之前也要接受師氏的正規教育，以便使

她們成爲孝敬公婆、操持家務、相夫教子之懿範。本簡中的“得 氏”即 指 得 到 師 氏 之 教 育。“吾 以《葛

覃》得氏初之詩”，意思是：我認爲《葛覃》是剛剛接受師氏教育不久的青年女子所作的詩。“民省古然”

當讀爲“民情故然”，意 指 思 念 父 母 乃 是 人 之 常 情。“見 丌 必 谷 反 一 本”應 釋 爲：“見 其 微 必 欲 返 於

本。”“微”指瑣細事物。“本”字上面之字實爲“於”字，因筆劃漫漶，馬承源先生誤釋爲“一”，細辨其放

大照片，“於”字之直鈎則隱約可見。“本”指父母。司馬遷説：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返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疾 痛 慘 怛，未 嘗 不 呼

父母也。①

本簡中“見其微必欲返於本”一句是説：哪怕遇到一些細微瑣事都必定引起對父母的思念之情。細繹

本簡後半部所論述之内容，與《葛覃》一詩若合符契，這進一步證明：本簡中的I 即《周南》中的《葛

覃》，這是毋庸置疑的。

①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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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順便指出，第十七簡中的最後五字“菜I之蓃婦”，應釋爲：“《採葛》之愛婦。”馬承源先生在該

簡考釋中説：“菜I，詩篇名。”無疑是對的。但接着又説：“今本《毛詩》未載。”這就錯了。《採葛》一詩

見載於《國風》中的《王風》。造成這種錯誤的主要原因是馬先生未識出兩簡中的葛字。採、菜二字在

典籍中常通用。如《周禮·天官 · 序官》：“夏採下士四 人。”《經 典 釋 文 · 周 禮 音 義》云：“採 或 作 菜。”

《周禮·春官·大胥》：“春入學舍採合舞。”《吕氏春秋·仲春紀》高誘注引作“舍菜合舞”。《隸釋》卷十

七《富春丞張君碑》：“乃登山菜石，刊照厥勛。”洪 适 釋 云：“菜 即 採 字。”採 邑 或 採 地 之 採，文 獻 中 常 作

菜。如《百官表注記》云：

爲諸侯始受封之各有菜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爲菜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爲菜地，五十里諸侯以

十五里爲菜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①

可見，文獻中菜可作採，採亦可作菜，本簡中的《菜葛》就是《詩·王風》中的《採葛》。簡文云：“《採

葛》之愛婦”，明確指出這篇詩是寫男女愛情之詩。驗之《採葛》，詩中説：

彼採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這首短詩所描寫的正是一位青年男子對那位在田野中勞作的姑娘熱烈、深摯的愛戀之情。這完全符

合本簡中“愛婦”的論斷。

　　（四）第二十八簡：K又薺

馬承源考釋云：“K又薺，《詩》篇名，今本無。”案：K又薺，即《鄘風》中之《墻有茨》。K字《説文》所

無，當是墇字之异體。《集韵》：“墇，壅也。或作障、L。”這*借爲墻。又字借爲有。薺與茨上古音同，

皆屬從母，脂部，故兩字可通。

《墻有茨》是一篇揭露和諷刺統治者荒淫無耻生活的詩篇。據《左傳·閔公二年》記載，衛宣公夫

人宣姜是齊僖公之女。衛宣公死後，齊僖公使宣公之庶子昭伯（即公子頑）烝於宣公夫人宣姜，生三男

二女，即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人爲這種宫中醜惡感到羞耻，於是寫詩予以諷刺。

《毛詩序》説：“《墻有茨》，衛人刺君上也。公子頑通乎君國人耻之，而不可道也。”《毛詩序》所説是符合

這篇詩的實際的。詩中寫道：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M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M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M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本簡説：“《K又薺》，NO而不知言。”馬承源釋NO爲“慎密”或“縝密”，可從。“慎密而不知言”意

爲這篇詩言辭雖縝密，但太直白，不够隱諱，故稱“不知言”。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古籍所）

① 轉引自《太平御覽·封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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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三、四兩枚簡釋讀

范毓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出版後，引起國内外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尤其是其中《詩論》

部分，成爲大家討論的熱點。我在此前已就其中第一、二兩枚簡的釋讀問題作了探討①，現再就其三、

四兩簡中的釋讀問題提出淺見。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三枚簡也是一枚留白簡，其第一道編繩以上和第三道編繩以下爲留

白，在這兩道編繩間共存３９字。對於這段文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所作釋文爲：

也。多言難而P（悁）退（懟）者也，衰矣少矣。邦風丌（其）納勿（物）也，尃（溥）Q（觀）人谷（俗）安（焉），

大R（斂）材安（焉）。丌（其）言S（文），丌（其）聖（聲）善。卜子曰：隹（唯）夫。②

這段釋文中仍有需要討論的地方。

原書考釋謂：“‘多言’是論斷的首句格式。⋯⋯這第三次‘多言’必是指《少夏》。”與第二簡簡文對

照應當説是可信的。因在釋文中可在留白處仿第二簡的句式補入“［《少（小）夏（雅）》□德也，］”。

對於“多言”之後的原釋“難而P（悁）退（懟）”，原書考釋謂：

難而P退　讀爲“難而悁懟”。“P”從T從 心。或 省 作“U”，從V從 心，見 第 十 八 簡。P、U同 爲 一 字。

以肙爲聲符。有學者釋爲“怨”。據此字形或可讀爲“悁”，悁、怨 一 聲 之 轉，也 可 讀 爲“惌”。《廣 韻》有 此 字，

曰“枉也。”《集韻》：“讎也，恚也。本作怨，或作惌。”“退”字 在 此 不 必 用 本 義。讀 爲“懟”，懟、退 同 部，一 聲 之

轉。《説文》：“懟，怨也。從心對聲。”《孟子》“以懟父 母”，趙 岐 注：“以 怨 懟 父 母。”“懟 系 指《小 雅》中《四 牡》、

《常棣》、《采薇》、《杕杜》、《沔水》、《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等許多篇皆爲歎憂之詩。”

這段文字對“P”、“退”兩字的闡釋雖詳，但未免迂曲、不得要領。

實際上，依據字形，釋“P”爲“U”，並謂“以肙爲聲符”，“或可讀爲‘悁’”，均是正確的。此字不必

以聲轉釋爲“怨”或“惌”。案“悁”之義爲忿，爲憂，《説文解字》心部有：

悁，忿也。從心肙聲；一曰憂也。

其義正合乎《小雅》中多有憂忿之語。郭店楚簡《緇衣》第十簡中有“少（小）民亦隹（唯）日悁”亦其證。

“悁”與“怨”、“惌”皆影母元部字，先秦出土文獻中有“悁”而無“怨”、“惌”，三者字義亦相承襲，故

“悁”或爲“怨”之本字，而“惌”或爲“怨”之或體。

至於原書考釋所謂“‘退’字在此不必用本義。讀爲‘懟’，懟、退同部，一聲之轉”則更乖離簡文之

旨。“退”本有衰W之義，《左傳 · 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吕 氏 春 秋 · 仲 夏 紀》：“退 嗜 欲，定 心

①

②

參見拙著：《關於〈文匯報〉公布上海博物館所藏〈詩論〉第一枚簡的釋文問題》，《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０／１２／１０）；《上 海 博 物 館

藏楚簡〈詩論〉第２簡的釋讀問題》，《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０／１２／１０），又《東南文化》２００２年７期。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以下均同此，不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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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皆有衰退、W小之義，與下文所言《小雅》的特點爲“衰矣少矣”正相照應。故不必另用音轉爲“懟”

爲解。

“衰矣少矣”原書考釋謂：

指《少夏》，可能是就《小雅》中許多反映社會衰敗、爲政者少德的作品而言。後文在《少夏》編的《十月》、

《雨亡政》、《節南山》等篇評述云：“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 之。”“衰 矣 少 矣”即 指 此 類 詩 作。又 備 用 的 殘 簡 中

也有一簡是有關《詩》的。其文云：“者。《少 夏》亦 惪 之 少 者 也。⋯⋯”所 謂“惪 之 少 者”，可 以 作 爲“衰 矣 少

矣”的進一步解釋。

案“衰”訓W退，如《楚辭·涉江》：“年既老而不衰。”《戰國策·趙策四》：“日飲食得無衰乎？”皆爲W退

之義。“少”在此宜訓“小”，亦即《小雅》之“小”。上引“《少夏》亦惪之少者也”之“少”亦應訓“小”。此

言《小雅》乃與《大雅》相對而言，謂其已爲衰落之詩，爲德之小者之詩，似非如原書考釋所謂“就《小雅》

中許多反映社會衰敗、爲政者少德的作品而言”。第八簡 所 言“皆 言 上 之 衰 也，王 公 恥 之”。乃 就《十

月》、《雨亡政》、《節南山》等具體篇章而言，與此通論《小雅》當有不盡相同處。

對於“尃Q人谷”原書釋文釋“谷”爲“俗”，而謂：

“谷”讀爲“俗”。此句讀爲“普觀人俗”。《禮記· 王 制》：“天 子 五 年 一 巡 守 ⋯⋯，至 於 岱 宗，柴 而 望 祀 山

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 見 之，命 大 師 陳 詩，以 觀 民 風。”這 是 陳 詩 觀 民 風。《孔 叢 子 · 巡 守》：“古 者 天 子

‘命史采民詩謡，以觀其風’。”又《漢書·藝文志》：“古 者 采 詩 之 官，王 者 所 以 觀 民 俗，知 得 失，自 考 正 也。”這

是采詩觀風俗。普觀人俗就是普觀民風。

案原書考釋將“谷”讀爲“俗”，看似有據，但實際上是值得討論的。“谷”在楚簡中多通假爲“欲”。楚簡

《緇衣》中即有其例。例如，郭店楚簡《緇衣》中有：

古（故）君民者章好以視民X（欲）①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緇衣》第四簡同文處“欲”作谷。又信陽長台關楚簡有：

丌（其）谷能又棄也

何琳儀釋“谷”爲“欲”，皆其例。

因此，所謂“尃Q人谷”應讀爲“溥觀人欲”，其意與上引楚簡《緇衣》“故 君 民 者 章 好 以 視 民 欲”的

“以視民欲”大體相同。

此外，簡中“大R材”的“R”原書考釋謂“疑讀爲斂”，其實該字就是“斂”字，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緇

衣》第十四簡中有：

吾大夫恭且斂

其“斂”亦作“R”，是知“R”即是“斂”。

簡中又有：

丌（其）聖善

①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以下均同此，不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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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考釋謂“‘聖’借爲聲”，無釋。實際上楚簡多有以“聖”假爲“聲”之例。例如，郭店楚簡《緇衣》第四

十簡背有：

人句（苟）又（有）言，必Y（聞）丌（其）聖（聲）

即其例。

綜上所述，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第三枚簡的正確釋讀應爲：

⋯⋯［《少（小）夏（雅）》□德也，］也。多 言 難 而P（悁）退 者 也，衰 矣 少 矣。邦 風 丌（其）納 勿（物）也，尃

（溥）Q（觀）人谷（欲）安（焉），大斂材安（焉）。丌（其）言S（文），丌（其）聖（聲）善。孔子曰：隹（唯）夫⋯⋯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四枚簡也是一枚留白簡，其第一道編繩以上和第三道編繩以下爲留

白，這兩道編繩間共存４３字，其中有一合文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對第四枚簡所作釋

文爲：

曰：詩丌（其）猷坪（平）門，與F（賤）民 而G之，丌（其）甬（用）心 也 嬣（將）可（何）女（如）？曰：邦 風 氏

（是）也。民之又Z（罷）[（倦）也，卡二（上下）之不和者，丌（其）甬（用）心也\（將）可（何）女（如）？

如對照簡文原文，不難發現原書就此釋文所作考釋尚有數處需作商榷。茲將我的幾點陋見簡述如下，

供大家參考。

對於簡文中“詩丌（其）猷坪（平）門”的“坪門”，原書考釋謂：

讀爲“平門”。春秋吴國城門名，吴王闔閭始築城，四面八門，北面稱爲平門、齊門。又《三輔黄圖·都城

十二門》：“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宫，一曰便門，即平門也。”平門在簡文中可能是泛指城門。

“詩其猶平門？”其義或爲詩義理如城門之寬達。

這裏所述的春秋吴國城門與漢代長安城門名“平門”似乎與簡文所言均了無相涉。案“平”應與第二簡

之“訟平德也”之“平”意義相近，非指任何具體城門。在此簡中意爲“平和”，《國語·周語中》有單穆公

以樂喻政的一段論述：

夫政象 樂，樂 從 和，和 從 平。聲 以 和 樂，律 以 平 聲。⋯⋯ 物 得 其 常 曰 樂 極，極 之 所 集 曰 聲，聲 應 相 保 曰

和，細大不逾曰平。

這*的“平門”之“平”即“細大不逾”之“平”。“平門”即“細大不逾”的平和之門。意爲人人可以進入之

門，是一種比喻。

“與F民而G之”中的“與”，原書無釋，此“與”當即《唐風·葛生》一章中“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和

《小雅·谷風》一章中“將恐將懼，維予與汝”等句的“與”，意爲“與⋯⋯在一起”。

“F民”，原書考釋謂“讀爲‘賤民’”。實際上戰國楚簡文字“F”即“賤”字。郭店楚簡《老子》甲種

第二十九簡有：“不可得而貴，亦可不可得而F。”其“F”與“貴”相 對 而 言，爲“賤”無 疑。又 郭 店 楚 簡

《緇衣》第十七簡有“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字作“F”，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緇衣》同

文字正作從貝從F之“ ”，即“賤”。信陽長台關楚簡中有“易夫F人”，即“易夫賤人”①。“賤民”即“賤

人”，亦《禮記·曲禮 上》“雖 賤 人、大 夫、士 必 自 御 之”之“賤 人”，也 就 是 春 秋 時 所 謂“庶 人”，或 稱“小

人”。儒家自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庶人”可以“學而優則仕”，已打破原來宗法界域，故“賤民”亦可與

① 河南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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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同學《詩》、《書》。

“G”，原書考釋謂：

“G”從谷從兔，《説文》所無，其他字書中也不見。

實際上，“G”並非從谷從兔，乃從谷從象省，爲楚簡文字中常見之“豫”字。例如郭店楚簡《六德》

第三十三簡中有“ ”字，與此字結構全同，《郭店楚墓竹簡》未釋，該字從谷從象甚明。其所從之“ ”即

郭店楚簡《老子》乙種第十二簡、丙種第四簡作“ ”的“象”字。“豫”原從“予”從“象”，戰國文字中“豫”

每作“ ”，如包山楚簡第一百七十 一 簡 中“豫”即 作“ ”①。其 所 從 之“予”作“ ”，與“谷”形 近 相 訛。

故此字應釋爲“豫”。案“豫”有“樂”義，意爲娱樂、遊樂。《小雅·白駒》第三章有：“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鄭《箋》云：“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是知“豫”乃“樂”也。故此簡所謂“詩丌猷坪門，

與F民而 之”應釋爲“詩丌（其）猷坪（平）門，與F（賤）民而 （豫）之。”其義蓋爲：《詩》像一座“細大不

逾”的平和之門，可以同賤民一起共娱樂。這與《小雅 · 角弓》六 章 中 所 表 達 的“君 子 有 徽 猷，小 人 與

屬”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詩論》作者的這種把《詩》看作是可以和賤民同樂的思想是否導源於此，抑未

可知。

該簡“邦風是也”下 又 有“民 之 有 也”。原 書 釋 文 作“民 之 又 其 中‘ ’”二 字，作“民 之 又Z
（罷）[（惓）也”，考釋謂：

民之又Z[讀爲“民之又罷惓”。Z字 以]爲 聲 符，《^鐘》“Z伐 厥 都”，“]”讀 作“撲”。《漢 書 · 嚴 助

傳》：“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_，食糧乏絶。”“撲”、“罷”雙 聲 假 借，簡 文 謂 人 民 罷 惓，上 下 不 和，則 其

用心又將如何？案“民之”下一字依先秦文獻文例應爲動詞，故原書釋“又”不妥，應釋“有”。

“ ”字，原書謂以]爲聲符，可從。但云“]”讀作“撲”，以爲“撲”、“罷”雙聲假借，則未妥。有的

學者從李家浩説釋“戚”，但細審之，亦未必妥當。案“戚”在楚簡文字中與此字所從有别。如郭店楚簡

《尊德義》第七 簡 有“戚”字 作“ ”，《語 叢 一》第 三 十 四 簡 中 也 有“戚”字 作“ ”，皆 從“戈”。而 此 字 作

“ ”，則從“]”，與之迥不同。又郭店楚簡中亦有此字，如《性自命出》第三十四簡中作“ ”，《郭店楚

墓竹簡》釋之爲“‘”。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第三十四簡用此字爲表示憂患字。其簡文曰：

⋯⋯愠斯憂，憂斯]，]斯戁，⋯⋯。

“憂”爲憂愁。“戁”有恐懼之義。《商頌·長發》第五章有：

不戁不竦，百禄是總。

毛《傳》謂：“戁，恐；竦，懼也。”“憂”、“戁”均與“‘”義相關，故“‘”在此或假爲“痡”。《周南·卷耳》第

四章有：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

毛《傳》：“痡亦病也。”文獻多用爲疲敝而病之義。

“ ”，原書釋爲“[”，並以爲“惓”，亦誤。“ ”字實即“患”字。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性情論》第三

十一簡有：

①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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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憂 之事欲任，樂事欲後。

簡中“ ”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第六十二簡同文處字作從“串”從“心”之“患”字，可知此字以釋“患”

爲妥。故此簡中“民之又 也”應爲“民之有痡患也”，蓋謂民衆之有疲敝病患也。此與下文“上下之

不和”正相呼應。

原書在釋文考釋最後又講：

此簡文提出有關《邦風》的兩個啓發式問題，對第一個問題作了“邦風是也”的答問。第二問題的答辭已

殘失無存。

這無疑也是對簡文的誤讀。只要對照以下第五枚簡簡文，即可知其所誤。第五枚簡的簡文的開頭一

節爲：

⋯⋯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訟》是也。

正與此簡文意相接。前言《邦風》，後言《頌》，並均以“⋯⋯何如？曰⋯⋯是也”的句式爲設問和相答，

則中間一定有關於《小雅》和《大雅》的内容。且此簡所言“民之有痡患也”，“上下之不和”正是《小雅》

諸詩所表述的哀怨之情。故此簡的“民之有痡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將何如？”其下留白應補入

“曰《小雅》是也。”同樣，循此文例，第五枚簡的開始留白處，也應是闡述《大雅》特點的詞句，也應補入

“⋯⋯何如？曰《大雅》”方爲完善。原書所謂“有關《邦風》的兩個啓發式問題”顯然是一種誤釋。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可知，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第四枚簡的正確釋文應爲：

曰：詩其猶平門，與賤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可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痡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

心也將如何？［曰《小雅》是也。］⋯⋯

以上所論，只是在校讀和討論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中對該簡簡文的一些思考。其中所論，

容有不當，尚祈海内外方家有以教之。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寫定於南京龍江寓所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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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歷史認識問題

戴!新

（一）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發現、整理、展出與出版已經引起學術界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包括

文字的隸定、字句的釋讀、簡文的編聯、内容的分類，以及孔子與儒家詩學流傳的種種問題，真是百家

争鳴，精論叢出。由於《詩論》簡文本身的殘損與整批上博簡未整理出版者尚多①，目前的討論可謂方

興未艾，有些問題一時尚難定論，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一篇文獻若要當作史料看，它的真僞、時地、

作者、版本、内容及歷史意義等都需要交代，在已有的討論中筆者發現，有關《詩論》的歷史背景，學者

的認知與解釋頗有出入，本文擬就這一部分做些澄清，以期有助於對《詩論》歷史意義的理解。

（二）

上海博物館藏簡係購自文 物 市 場，而 非 科 學 考 古 發 掘 所 得，缺 乏 出 土 證 明。據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研

究，《詩論》同批竹簡是戰國楚簡，爲楚國遷郢都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②，簡文載體真僞與出現時地似

乎都不成問題。《詩論》是戰國楚地一篇論詩 的 抄 本 殘 件，既 是 抄 本，源 自 何 時？當 然 還 可 以 討 論 一

下。姜廣輝先生説：“抄寫者與簡文作者之間已經有了一定的歷史間隔。假如此竹書的抄寫年代與郭

店一號墓墓葬時間接近，大約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而竹書作者在春秋、戰國之交，那時間已經有一、

二百年了。”③廖名春先生認爲：“‘楚國遷郢’，事在公元前２７８年，既是此‘前’，其年代與郭店楚簡實質

是一樣的。但竹簡的年代並不等於著作的年代，著作的年代要早於竹簡的年代。一篇著作，只有當它

産生廣泛的影響之後，才會被廣爲傳抄；只有當它爲人所重之後，才會用於墓葬。從著作到墓葬，應是

一段不短的時間。因此，竹簡在‘楚國遷郢以前’，著作至少也得在戰國中期。這當是其下限。”④姜、廖

兩位先生的意見其實並無扞格，都假定《詩論》抄本跟祖本有一段時間，只是姜推得早些，廖推得晚些。

當然這背後隱含了祖本作者是誰的假設。至少在目前來説，楚簡《詩論》祖本的上限不能早於孔子及

門弟子亦不致晚於 戰 國 中 葉 的 説 法 是 合 理 的。由 於 資 料 本 身 的 限 制，似 乎 也 没 有 辦 法 做 更 詳 細 的

推斷。

（三）

古籍抄本的抄者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書中各部分内容源自何人，所謂“源自”，包括自述、忠實

轉述、不完整的轉述、摻雜己意的轉述、依託、竄入等狀況，文獻各部分原始狀態的作者姑且稱爲“原始

①

②
③
④

據陳燮君《序》云：“這些戰國楚竹書共有簡數一千二百餘支，計達三萬五千餘字”，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版）。

姜廣輝：《古〈詩序〉留白簡的意含暨改换簡文排序思路》，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９）。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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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利分辨；例如忠實轉述，其内容的原始作者還是被轉述者；摻雜己意的轉述，己意部分的原

始作者即爲轉述者，而非被轉述者。關於《詩論》内容的原始作者，本來因簡文中的合文字體是孔子、

卜子，還是子上有過文字隸定上的争論①；馬承源先生的考證已解a了這個問題，當以孔子説爲是②。

以下就以孔子説爲討論前提。

竹書《詩論》中的合文即便釋讀爲孔子，《詩論》内容的原始作者是否就是孔子？學者們對這個問

題有幾種不同的認知傾向：第一類是認爲《詩論》内容的原始作者就是孔子。馬承源先生將整理結果

定名爲《孔子詩論》，並在《篇後記》中數言“孔子授詩”③，可爲此論的代表；朱淵清先生説：“就對《甘

棠》一詩之解説，我們可以確信，《孔子詩論》是孔門弟子所記孔子《詩》説，⋯⋯出土和傳承文獻相互印

證，真確地反映了孔子的《詩》説思想”④，提出了他的論證；其他討論《詩論》的文章凡不加區别逕言孔

子如何如何者皆屬此類。這類見解是以尊重孔子在儒家詩學傳統中的地位爲基礎，以爲孔子之後儒

家的詩學詩論皆祖述孔子，不可能再有其他來源，雖然他們也知道孔子之前的貴族早有詩教，“引詩言

事和賦詩明志的風氣，在春秋時代各國諸侯公卿大夫中已相當流行”、“既然賦詩觀志，則詩篇的特有

涵義應是諸侯公卿們所稔知，也不是孔子後來所能發明，這 在 貴 族 社 會 中 可 能 是 禮 儀 常 識 方 面 的 問

題”⑤；還是認爲文獻中記述孔子論詩的言語，必然是孔子的真傳，而不太考慮孔子所繼承的先秦詩學

傳統與典籍抄本流傳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情况。第二類是認爲《詩 論》部 分 内 容 的 原 始 作 者 是 孔

子，部分不是。廖名春先生説：“《詩論》２９簡，到底是否全部爲孔子之語？如果不全是孔子之語，那麽，

哪些是孔子之語，哪些又不是孔子之語？是亟需分辨清楚的⋯⋯筆者認爲上海博物館藏２９支《詩論》

簡，不能全歸諸孔子名下，既有孔子之説，也有孔子弟子之説”⑥；姜廣輝先生也説：“通讀古《詩序》，可

以感到文中始終有兩個人的語氣，一是授詩者，即孔子，一是序詩者，不知爲何人”⑦；可爲代表。這類

見解基本上認爲《詩論》是儒家後學關於孔子論詩的一個抄本，原本近於《論語》的問答語録體，其中不

可能全是孔子的話，也摻雜了孔門後學的話。至於孔門後學是誰？有子夏、子羔、子上與不知是何人

等推測，只是進行這類討論時論者未必皆有“是孔子語”、“非孔子語”的分辨，使“傳述者”與“《詩論》内

容區隔”變成兩個相干或不相干的問題。第三類是認爲《詩論》内容的原始作者尚難斷定。李零先生

主張未出版的《子羔》、《魯邦大旱》與《詩論》當合爲一篇，並説：“我們討論的這部分簡文，從形式上看，

它是由孔子論詩的若干言論雜抄而成。它們和文章的前一部分、後一部分都不一樣，不是對話體，而

是語録彙編。其中除個别地方是由編寫者議論，而把孔子的話插附其中（如留白簡的第二章），其他都

是採取孔子自述的形式。這類言論雖然是孔子後學的追記，但在形式上是被看作孔子的思想，不能用

晚期的‘作者’概念（《隋志》以來才有的‘作者’概念）去理解；我們既不能敲定它的哪些部分是真正的

孔子言論，或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也不能判明記録或編寫這些内容的孔門弟子，他們對老師的

思想做了什麽樣的修改補充和解釋發揮，以及這些人究竟是誰。甚至我們也不能説，它既然是以‘子

羔’題篇，那麽這些内容就一定是出自子羔”⑧，可爲代表。曹峰先生説：“此字（按：指孔子合文）即便

可以解釋作‘孔子’或‘卜子’，此文也未必是‘孔子’或‘卜子’本人所作。在帛書《周易》中有大量的‘子

曰’、‘孔子曰’，然而許多思想内容及一些用詞則要到戰國中期 以 後 才 可 能 出 現，因 此 還 有 必 要 考 慮

‘孔子’或‘卜子’被托名的可能”⑨，姜廣輝先生説：“此篇體例是在文中稱引孔子之語，而這是當時儒者

的習尚，例如，《緇衣》滿篇引孔子之言，學者並不視之爲孔子的著述，而公認爲是子思的著述。我們不

能見有‘孔子曰’便認爲是孔子的作品，因爲這必須考慮到戰國時‘儒分爲八’，皆自謂真孔子，而不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馬承源、濮茅左、李零主孔子説，裘錫圭、李學勤主卜子説，黄錫全主子上説。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版）。

同注②。

朱淵清：《〈甘棠〉與孔門〈詩〉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１）。

同注②。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７）。

姜廣輝：《古〈詩序〉留白簡的意含暨改换簡文排序思路》，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９）。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０４）。

曹峰：《試析已公布的二支上海戰國楚簡》，注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０／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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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爲真孔子的情况”①，也都注意到同樣的問題。這一派重視抄本流傳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對

《詩論》作者的問題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以上三派，第一派認爲後學記述孔子的話就是孔子本人的話，第二派認爲其中有些是孔子的話有

些是孔門弟子的話，第三派認爲即使所記爲“孔子曰”亦不能確定是否孔子真傳。現在對第三派補充

一點意見。戰國有托古改制之風是人所共知的，托古的範圍不止托聖王事，也托聖人言，例如荀子就

批評子思、孟子“按往舊造説，⋯⋯案飾其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②。覆按《孟子》，考之史

實，荀子倒也不完全是無的放矢。孟子言周制與古史都有不少不可盡信之處③；孟子喜言孔子曰，《孟

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次，見於《論語》者僅八次，他引述孔子關於《春秋》的兩句話“知我者其爲《春

秋》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④、“其義則丘竊取之矣”⑤，不見於《論語》，也未見於《孟子》同時及之

前各書，便頗受人 懷 疑。事 實 上 先 秦 典 籍 中 駁 雜 不 純 者 所 在 多 有，因 此 乃 有 辨 之 不 絶 的 辨 僞 之 學。

《詩論》爲戰國楚簡，它的載體固非僞書，它的内容是何人真傳恐待商榷，學者在見獵心喜之餘，對古籍

抄本流傳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仍不宜掉以輕心。

（四）

關於《詩論》版本的問題，目前能討論的，一是它的原貌，一是它的源流。

關於它的原貌，有幾種推測：第一，認爲《詩論》中的“留白簡”係原始情狀，它是綜論，近於序言性

質。如馬承源先生説：“在這類簡辭中不見評論詩的具體内容，只是概論《訟》、《大 夏》、《少 夏》和《邦

風》。⋯⋯屬於詩序言性質。”⑥第二，認爲《詩論》中的“留白簡”係原始情狀，它在當初抄寫時所依據的

已是殘本，留白是抄寫者忠實的闕文。如姜廣輝先生説：“留白簡的真正意含，並不是所謂‘詩序’，而

是意味：‘此類是殘簡！’就是説，竹書抄寫者所用 的 底 本 已 經 有 殘 簡，他 大 概 知 道 竹 簡 殘 缺 的 大 致 字

數，因此在抄寫時預留了空白，一是向讀者提醒這部分是殘簡，二是希望有朝一日找到完本，將缺字補

齊。”⑦第三，認爲《詩論》中的“留白簡”不是原始情狀，是寫上後又削去的。如周鳳五先生説：“所謂‘留

白’，可能先寫後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不是這批竹簡的原貌，更非先秦楚國簡牘形制的常態。”⑧第

四，認爲《詩論》中的“留白簡”不是原始情狀，是不名原因的殘損。如李學勤先生認爲留白簡本來也是

滿寫簡，後來因某種自然和人爲的原因一部分簡文的字跡脱掉了⑨。第五，《詩論》篇内容集中，原爲一

篇。如馬承源先生説：“本篇與《子羔》篇及《魯邦大旱》篇的字型、簡之長度、兩端形狀，都是一致的，一

個可以選擇的整理方案是列爲同一卷。⋯⋯《詩論》則純粹是評論《詩》，三者區别很是清楚。⋯⋯因

此有兩種可能性：同一卷内有三篇或三篇以上的内容；也可能用形制相同的簡，爲同一人所書，屬於

不同卷别。”瑏瑠第六，《詩論》原爲語録體散簡，它的編排可能與尚未整理出版的《子羔》、《魯邦大旱》等篇

有關。如李零先生説：“現在題名爲《孔子詩論》的簡文，其實是《子羔》篇的一部分。”瑏瑡

關於它的源流，也有幾種推測：第一，《詩論》係孔門後學所傳的孔子詩教，基本上可視爲孔子語，

具體傳者不詳。馬承源先生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中有關《詩論》通篇的論述可爲此論的

代表。第二，《詩論》係孔門後學所傳的孔子詩教，其中有孔子語，亦有非孔子語，具體傳者不詳。如姜

廣輝先生説：“通讀古《詩序》，可以感到文中始終有兩個人的語氣，一是授詩者，即孔子，一是序詩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姜廣輝：《〈孔子詩論〉宜稱“古詩序”》，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１／１２／１８）。

《荀子·非十二子》。

參拙作：《論孟子述史的不可盡信》，《輔仁歷史學報》，第一期，臺灣輔仁大學歷史系，１９８９。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離婁下》。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版）。

姜廣輝：《古〈詩序〉留白簡的意含暨改换簡文排序思路》，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９）。

周鳳五：《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李文未見，轉引自范毓周，《關於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的留白問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２／０９）。

同注⑤。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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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爲何人。”①第三，《詩論》係子夏所傳，如范毓周先生説：“從《論語》看，孔子雖然已開儒家《詩》教之

先河，但其所論不過是在與弟子的對答中即興講一些‘興、觀、群、怨’，‘思無邪’，‘温柔敦厚’和經世濟

用、觸類旁通之類的語録，尚未形成通篇的論述。《詩論》雖然在論述主旨上顯然承襲了孔子的《詩》教

的基本精神，但較之孔子的零星論述要成熟和系統得多。考慮到前述《毛詩》的《大序》主旨很可能是

脱胎於《詩論》，雖然漢代以來學者圍繞《詩序》的年代與作者聚訟紛紜，但多數學者認爲《大序》淵源於

子夏的《詩》説則是合理的。因此，我認爲在目前没有更可靠的否定材料情况下，把《詩論》看作是子夏

的《詩》説應當説是一種合乎事實的推斷。”②第四，《詩論》係子羔所傳，如廖名春先生的推斷：“筆者認

爲上海博物館藏２９支《詩論》簡，不能全歸諸孔子名下，既有孔子之説，也有孔子弟子之説；孔子這位

解《詩》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傳孔子和子羔《詩》論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傳弟子；從子羔解

《詩》的情况看，先秦儒家傳《詩》，孔子以下，是多元而並非單線，其中也有子羔一系。”③第五，《詩論》係

子上所傳，如黄錫全《“孔子”乎？“卜子”乎？“子上”乎？》④一文的主張。第六，《詩論》未必是孔門傳

本，只是當時説詩衆本中之一本而已。如黄人二先生説：“竹簡本之論詩引詩，有其斷章取義、以成一

家之言之一面，故竹簡本寔亦先秦兩漢説詩者之一本耳！”⑤

（五）

在資料不足與文本隸定、釋讀、編聯還在討論的階段，要充分解釋《詩論》的歷史意義與價值，可説

爲時稍早，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困難。不過《詩論》的内容確是論《詩》，與今本詩經篇目與毛詩詩序可

以對勘，姑不論論者是何人何派，從先秦詩教與詩論的傳統作歷史的觀察還是有助於我們了解《詩論》

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１ 春秋時代貴族引詩賦詩之風

先秦諸侯公卿大夫引詩賦詩的例證甚多，《左傳》中不乏現成的資料，有人統計“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間，《左傳》中共記賦詩六十九次，其中在魯襄公和昭公六十三年間就達五十五次；記引詩凡一百七

十七次，在襄、昭二公時期亦高達八十八次，可見其時詩風之盛”⑥，所謂“既然賦詩觀志，則詩篇的特有

涵義應是諸侯公卿們所稔知，也不是孔子後來所能發明，這 在 貴 族 社 會 中 可 能 是 禮 儀 常 識 方 面 的 問

題”實爲當時的情况。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⑦又説：“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⑧這證之於《左·襄二十七年》的七子賦詩與《左·昭十六年》的六卿賦詩，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左·襄十四年》載戎子駒支“賦《青蠅》而退”，若非《左傳》作者採用了設身代言的

筆法，就意謂着連戎狄君長亦能賦詩。楚武王説：“我蠻夷也。”⑨楚國的貴族也能賦詩，如：《左·宣十

二年》孫叔引《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楚子引《周頌·時邁》：“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 · 武》：“耆定爾功”，《周頌 · 賚》：“鋪 時 繹 思，我 徂 維 求 定”，《周

頌·桓》：“綏萬邦，屢豐年”。《左·昭七年》芋尹無宇引《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國語·楚語上》申叔時論太子教育：“教 之 詩，而 爲 之 導 廣 顯 德，以 耀 明 其 志”。《國

語·楚語上》伍舉對楚靈王章華之臺引《大雅 · 靈 臺》：“經 始 靈 臺，經 之 營 之。庶 民 攻 之，不 日 成 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牝鹿攸伏”。《國語·楚語上》白公諫楚靈王引《小雅·節南山》：“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姜廣輝：《〈孔子詩論〉宜稱“古詩序”》，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１／１２／１８）。

范毓周：《關於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文獻學的幾個問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２／２１）。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１／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１／０２／２６）。

黄人二：《從上海博物館藏孔子詩論簡之詩經篇名論其性質》，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２／１１）。

俞志慧：《竹書〈孔子詩論〉芻議》，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３／０２）。

《論語·季氏》。

《論語·子路》。

《史記·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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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弗親，庶民弗信”。

總之，孔子之前就有詩教，貴族能熟練地引詩賦詩明志酬答是很普遍的事情，貴族們的詩教當然

包含了詩義與詩論，否則無由藉詩明志，因此孔子的詩教有些並非他的發明，而是承襲傳統。

　　２ 戰國時代貴族引詩賦詩之風丕變

戰國時代貴族引詩賦詩的風氣似乎起了很大的變化，顧炎武曾經指出：“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

國則不聞矣。”①著名的例子如秦、趙澠池之會，趙王鼓瑟，秦王擊缶，藺相如等人無一賦詩，這種場面在

春秋時代是無法想象的。顧頡剛説：“我們讀完一部《戰國策》，看不到有一次的賦詩，可見這種老法子

已經完全廢止。”②實際《戰國策》中仍有賦詩的情形，只是所賦之詩多非舊時的詩三百篇，例如范雎説

秦昭襄王時曾賦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③，趙武

靈王也曾引詩：“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④，不論七言四言，顯

然與《詩》大不相類。詩與樂本來是配合的，到 孔 子 時 還 是 如 此，所 以 他 説：“吾 自 衛 返 魯，然 後 樂 正，

雅、頌各得其所。”⑤戰國時代的齊宣王對人説自己好樂，孟子知道後有一天就問齊宣王是不是這樣？

齊宣王嚇得變色説：“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⑥世俗之樂大概指吹竽、鼓瑟、擊筑、

彈琴之類⑦，無法使雅、頌各得其所。由貴族的活動與表現看來，戰國時代貴族們的詩教確實與春秋時

代有很大的不同。

　　３ 孔門的詩教與詩論

孔子身當春秋晚期，習染當時的詩教，《論語》記録孔子引詩論詩與勸人學詩不下二十餘處，他對

詩的重視是很清楚的。因爲孔子對詩教的重視，傳統上有孔子授詩、删詩與子夏傳詩之説，他在儒家

詩教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孔門後學尊崇孔子，凡孔子所授皆視爲孔子的特識，《詩》經孔子整理、

傳授，詩義的解説自然也歸諸孔子，不太考慮先秦詩教中原有的共識部分，所以有子夏傳詩，毛詩詩序

爲孔子遺意的説法。這種態度影響深遠，在最近有關《詩論》的討論中，仍然出現這類思維傾向，馬承

源先生統計《左傳》人物言詩賦詩的時間分佈，得出襄、昭時期大致可以反映出時人引詩賦詩的盛况，

定、哀時期突然衰W的觀察結果，然後進一步解釋“孔子授詩，是出於對詩的正確理解的必要，可能當

時社會對詩的認識和詩的運用，已有相當的偏差，所以在《詩論》中常强調主觀的見解，⋯⋯應是爲了

糾正士大夫中認識的偏頗”⑧，即爲一例。這有點像有些人明知孔子之前“在齊太史簡，在"董狐筆”，

孔子當時及其身後亂臣 賊 子 史 不 絶 書，還 是 没 有 絲 毫 懷 疑 地 相 信 孟 子 的 話“孔 子 成 春 秋，亂 臣 賊 子

懼”。立場不同，對同一歷史現象有不同的解讀是常有的事，有人就認爲：“《孔子詩論》雖已從用詩之

學變成了釋詩之學，但其時全社會的崇詩氣氛 尚 濃，人 們 的 詩 歌 知 覺 依 然 敏 鋭。春 秋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間，《左傳》中共記賦詩六十九次，其中在魯襄公和昭公六十三年間就達五十五次；記引詩凡一百七十

七次，在襄、昭二公時期亦高達八十八次，可見其時詩風之盛，這是孔子所及見的，甚至也是孔子那些

年長弟子所及見的。士大夫們是如此，以詩爲“達政”、“專對”之器的孔門弟子們想來不會比前者遜色

多少。面對這樣的學生，當然不需要進行章句訓詁，如兩漢經學家所做的那樣，只需要誘導他們展開

由此及彼的聯想和想象，所謂比、興是也。比、興的目標指向，則由於上述培養君子人格的既定高標，

明顯地表現爲激發才智、陶冶性情、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如孔子從《關雎》中讀出：“以色喻於禮”，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顧炎武：《日知録》（清·黄汝成集釋本，長沙，岳麓書社，１９９４版）卷十三《周末風俗》。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臺灣，坊刊本）第三册下編。

《戰國策·秦策三》。

《戰國策·趙策二》。

《論語·子罕》。

《孟子·梁惠王下》。

《戰國策·齊策上》，蘇秦説齊宣王語；又《韓非子·内儲説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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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聞“素以爲絢兮”而知“禮後”①。從《論語》中可以了解孔子的詩教包括承襲傳統詩教的部分，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②，“詩、書執禮，皆雅言也”③，“不學詩，無以言”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這些都與貴族們的用詩相合；也包括一些可能是他個人

的發揮，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⑤以及

稱讚“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⑥、“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時對比、興的運用。

　　４ 戰國儒家的詩學地位

戰國貴族的傳統詩教没落了，正好可以凸顯孔門詩教的重要性，不過，孔子之後的戰國諸子也有

言詩的，詩教是不是儒家的專利，值得觀察。黄人二先生列舉諸子言詩的情形，謂：“以上舉例所顯示

之現象：①《詩》教爲諸子百家之教，若儒、墨、道、法、雜、縱横等家，皆有所取。②‘引詩’與《篇名》基

本上呈穩定狀態，其有‘文字’上之異同，主要乃師説家法不同與個人因素所致。③‘逸詩’相對於所稱

引之詩言，量屬極少數，主要仍是師生授受之際，欲成一家之學，推援經傳雜記以發展學説之故。”⑦大

意是説諸子言詩，有詩教亦有詩論，而且也都偶有文字出入與徵引逸詩的情况，因此導出竹書《詩論》

不過是先秦説詩者之一本耳的看法。其實就傳世的先秦文獻而論，引詩賦詩論詩還是以儒家的經典

最多，如《論語》、《孟子》、《荀子》，以及《左傳》、《國語》作者的記述與運用；《墨子》等書雖也言詩，但比

例較低，而且《墨子》明言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孔子博於詩、書”⑧。孔子

而後，儒家在先秦詩學中的特殊地位應是不容置疑的。

（六）

戰國楚簡發現日多，其中不乏先秦典籍抄本，這除了證明當時抄本流傳的部分情形，同時也意味

着還有更多的抄本亡佚或未被發現。依此理解，《詩論》殘簡的獨特性不應被過分强調，它是楚地流傳

論詩的竹書抄本之一，雖然戰國時代楚地的詩學情况還不清楚，但是從春秋時代楚國貴族引詩賦詩與

申叔時的“詩論”來看，楚地重視詩教的傳統恐與華夏無異，竹書《詩論》的出現爲這一歷史現象提供了

一項證據。其次，先秦詩教的大傳統本來是王官之學，普遍反映在春秋時代貴族階層的身上，戰國時

代則呈現明顯的改變，孔門詩教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逐漸由承先啓後的小傳統變成主要的傳統，即使

儒家以外的學派亦曾言詩，竹書《詩論》内容還是很難 脱 離 儒 家 詩 學 的 傳 統。再 次，儒 家 詩 學 向 有 子

夏、孟子、荀子等傳授系統，漢代又分毛、齊、魯、韓四家，竹書《詩論》内容與毛詩小序不類，它在儒家詩

學中的位置如何？是原有的哪一系統？抑或别有一系？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問題，目前雖有各種推測，

但尚難定論。再次，竹書《詩論》雖云“孔子曰”，但始作此本的人是誰？是否真爲孔子之言？依古籍版

本常識亦不能簡單論定。最後，簡帛愈出愈多，竹書《詩論》以先秦詩學殘本的面貌出現，對於寄望以

新出簡牘重建古代歷史與學術風貌者而言，當然是莫大的鼓舞。

（作者單位：臺灣輔仁大學史學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俞志慧：《竹書〈孔子詩論〉芻議》，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３／０２）。

《論語·泰伯》。

《論語·述而》。

《論語·季氏》。

《論語·陽貨》。

《論語·學而》。

黄人二：《從上海博物館藏孔子詩論簡之詩經篇名論其性質》，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０２／０２／１１）。

《墨子·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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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博簡《詩説》的體例論其定名與作者

江林昌

　　上博簡《詩説》公布後，除其編聯之外，有關這篇文 章 的 作 者 及 其 定 名，也 成 了 大 家 討 論 的 熱 點。

馬承源先生認爲，這篇文字的作者是孔子，簡中六次出現的一個同樣的合文“ ”，即 應 釋 爲“孔 子”。

而“孔子曰”之後的内容又是關於《詩》的評論。因此，馬先生認爲這是孔 子 對《詩》的 評 述 與 傳 授，因

此，定其篇名爲《孔子詩論》，濮茅左先生 從 之①。李 學 勤 師 和 筆 者 本 人 則 力 主 本 篇 的 作 者 爲 子 夏②。

廖名春先生則認爲本篇的作者爲子羔③。至於篇名，裘錫圭先生、學友朱淵清先生均認爲應該稱《詩

説》④，筆者也主張此説；另有姜廣輝先生則稱其爲“古《詩序》”⑤等。

如何確定這篇文字的作者及其篇名，直接涉及到對這篇文字的主題性質的認識，意義重大，因而

不可不辨。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從多個角度展開。本文受李學勤師的教誨啓發，擬就《詩説》的體

例分析入手，以推定其作者與定名。

　　（一）“孔子曰”實爲弟子引述師説之語

在這篇文字*，有六處出現了“孔子曰”，現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所列次序，將其摘

録於下：

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第１簡）

孔子曰：“唯能夫⋯⋯”（第３簡）

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雖裕也，得乎，此命也。”（第７簡）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第１６簡）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第２１簡）

孔子曰：“《蟋蟀》知難，《仲氏》君子⋯⋯”（第２７簡）

由此可知，“孔子曰”之後的引文是孔子原話。但是整篇《詩説》中“孔子曰”只出現六次，就總體上看，

這是《詩説》作者借孔子的話作爲重要依據來支撑自己的《詩》學觀點。如第３簡：

⋯⋯邦風，其内（納）物 也，溥（博）觀 人 谷（俗）焉，大 僉（斂）材 焉，其 言 文，其 聲 善。 孔 子 曰：“惟 能

夫⋯⋯。”

①

②

③
④

⑤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朱淵清、廖名春主

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李學勤：《〈詩論〉的體裁和作者》；江林昌：《上博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毛詩序〉的關係》，均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齊魯學刊》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裘錫圭先生説見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口頭發言。朱

淵清説見其《從孔子論〈甘棠〉看孔門〈詩〉傳》文第５１小注，該文收入其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連、釋讀與定位》，《中國哲學》第２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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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孔子曰”之前是作者的原話，連同其前的第２簡，是作者關於《詩》“訟”“大夏”“小夏”“邦風”的

論述；而“孔子曰”之後則是孔子的話，連同後面的第４、第５簡，是引述孔子關於《詩》“邦風”“小夏”“大

夏”“訟”的原話，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其完整的文字關係如下：

　　《詩》□□□□□□□□寺也，文王受命矣。訟，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

而遲，其 歌 紳 而 易（逖），其 思 深 而 遠，至 矣。 大 夏，盛 德 也，多 言

□□□□□□□□□□□□□□ 矣 。 小 夏 ，少 德 也，多言難而b（怨）

退（懟）者也，衰也，少矣。邦風，其内（納）物 也，溥（博）觀 人 谷（俗）焉，大 僉

（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

烍

烌

烎。

作 者 論 《詩 》 及

“訟”“大 夏”“小

夏”“邦風”

　　孔子曰：“惟能 夫 ⋯⋯ ⋯⋯ ⋯⋯ 曰：《詩》。 其 猶 平 門，與 賤 民 而G（c）

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

心也，將何如？ 曰 ：《 小 夏 》是 也 ；⋯⋯⋯⋯⋯⋯⋯⋯⋯ 其 用 心 也

將 何 如 ？ 曰 ：《 大 夏 》是 也 ；有成功者何如？曰：《訟》是也

烍

烌

烎。”

引 孔 子 論《詩》及

“邦風”“小 夏”“大

夏”“訟”以 支 持 作

者 自 己 的《詩》學

觀點。

以上作者所論的次序由《詩》而“訟”“大 夏”“小 夏”“邦 風”，引 孔 子 語 所 論 次 序 則 由《詩》而“邦 風”“小

夏”“大夏”“訟”。剛好倒過來，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由 Ａ、Ｂ、Ｃ、Ｄ到 Ｄ、Ｃ、Ｂ、Ａ 的回文結構，相當嚴

密完整。這*，作者的《詩》學觀點是主論，所引用的孔子語則爲從論。

類似的體例，在孔門後學的其他論著中，時有所見。如《禮記·中庸》：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莫 見 乎 隱，莫 顯 乎 微，故 君 子 慎 其 獨 也。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 本 也；和 也 者，天 下 之 達 道 也。致 中 和，天 地 位 焉，萬 物

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學者們大多相信，《中庸》的作者是子思。這段文字*，“仲尼曰”之前是子思對“中庸”的理解評述，“仲

尼曰”之後，則是引用孔子的話作爲其依據。這樣的體例，《中庸》一文中多見。如：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

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如：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

樂焉。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以上兩例，“子曰”前均是子思的話，“子曰”後均是子思引孔子的話來證明自己論點的正確性，表明自

己的説法有依據。《中庸》一篇，還有自己評《詩》或引孔子評《詩》者：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是故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 鉞。《詩》曰：“不 顯 惟 德！百 辟 其 刑 之。”是 故 君 子 篤 恭 而 天 下 平。《詩》

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這*，前面部分都是子思對《詩》的評論，最後一句則引孔子對《詩》的評語，以代替自己的觀點。這種

靈活運用自己評《詩》或引孔子語以評《詩》的形式，在竹簡《詩説》*也正有體現。如簡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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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也。《將大車》之囂也，則以爲不可如何也。《湛露》之益也，其猶d與？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熹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 廟 》□□之。”

《宛丘》曰：“詢有情”“而無望”，吾 善 之。《猗 嗟》曰：“四 矢 弁（反），以 御 亂”，吾 熹 之；《鳲 鳩》曰：“其 儀

一”，是“心如結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吾美之。《 清 廟 》⋯⋯⋯

這*，第１節與第２節是平行結構，都是對《詩》的評論。只不過第１節是作者自己直接評《詩》，所評

的《詩》有《將大車》《湛露》諸篇。第２節是借孔子語以評《詩》，所評者有《宛丘》《猗嗟》《鳲鳩》《文王》

《清廟》諸篇。第３節則 是 作 者 對 第２節 孔 子《詩》評 的 進 一 步 闡 發。第２節 孔 子 説：“《宛 丘》，吾 善

之”，第３節作者摘取《宛丘》詩中“詢有情”“而無望”兩句，説明“吾善之”的原因。第２節孔子説：“《猗

嗟》，吾熹之”，第３節作者便引《猗嗟》“四矢弁（反），以御亂”來闡明孔子“熹之”的原因。第２節孔子

説：“《鳲鳩》，吾信之”，第３節作者解釋説，之所以“吾信之”是因爲《鳲鳩》詩中有“其儀一”之句，表達

的是“心如結也”之意，等等。因此，２、３兩節之間是遞進的關係。總起來看，１、２、３三節評《詩》的主

體是《詩説》作者，而不是孔子。

以上是見於子思《中庸》的例子，我們再看《孟子》書中的例子，《告子下》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

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這*，“孔子曰”之前是孟子的話。孟子通過對《凱風》《小弁》兩詩的評 論，闡 發 其 對“孝”的 觀 點。而

“孔子曰”以後，則是引用孔子對“孝”的觀點來印證支持自己的觀點。這 樣 的 格 式 又 正 好 可 以 與《詩

説》第７簡比較：

“ 帝 謂 文 王 ，予 懷爾明德。”曷？誠謂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誠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

命也夫！文王雖欲也，得乎，此命也。”

這*，“懷爾明德”句見《大雅·皇矣》篇，“命此文王”句見《大雅·大明》篇。“誠謂之也”“誠命之也，信

矣”兩句是《詩説》作者對此兩詩的評價，其主題是作者對“文王受命”的肯定。“孔子曰”之後則是作者

引孔子關於“文王受命”的評價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其評述體例與《孟子·告子下》完全一致。

《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告子下》的作者是孟子。據《史記》等書記載，子思是孔子的嫡孫，曾受業

於孔子門人曾子；而孟 子 又“受 業 於 子 思 之 門 人”，可 見 子 思 和 孟 子 都 是 孔 子 的 後 傳 弟 子。子 思《中

庸》、孟子《告子下》中引用“孔子曰”“夫子曰”“子曰”，顯然是對孔子學説的繼承闡發，同時又是借孔子

的言論爲自己的觀點服務，是所謂借“重言”以自堅。《莊子·寓言篇》説：“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

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饒宗頤先生解釋説，“‘重言’是爲人所尊重之

言，是先前老輩（耆艾）所説的話，爲一般人所尊重而具有‘經緯 本 末’作 用 的 格 言。雖 然 它 的 年 代 在

前，如果没有經緯本末的意義，如果不能期待來者去發揚，那麽便不足以爲‘先’。照這樣看來，‘重言’

是足爲後世師法，永遠爲人所尊重的名言。”①《 中庸》《孟子》中引孔子言論，自然具有“重言”的意義。

朱熹《中庸章句》説，《中庸》中“仲尼曰”“夫子曰”“子曰”是子思“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與此相一致，

竹簡《詩説》引孔子言論也是借“重言”以自明。由這一體例可以肯定，《詩説》的作者不是孔子，而應該

是孔子的門徒或再傳。

① 饒宗頤：《從新資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中原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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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曷”字句乃是對引用語的闡發

竹簡《詩説》六次出現“孔子曰”，直接表明是引述孔子之語。此外，還有一些地方引述孔子語，却

没有明説。但仔細分析，還是有標志性規律可循。如簡１０：

“《關雎》之e，《樛木》之時，《漢廣》之知，《鵲巢》之 歸，《甘 棠》之 保（報），《緑 衣》之 思，《燕 燕》之 情。”曷？

曰：童而皆賢於其初者也。《關雎》以色俞於禮，⋯⋯

這*，“曷”字之前是引用之語，“曷”字之後則是對引用語的進 一 步 闡 發。這 種 文 例 在 先 秦 文 獻 中 常

見，與上博簡時間、地點均較相近的郭店楚墓戰國簡*也有，李學勤師曾舉出《成之聞之》中的例子：

《君奭》曰：“惟冒丕單稱德。”曷？言疾也。

《君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才（在）言。”曷？道不悦之詞也。

《大禹》曰：“余（舍）才（兹）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舍）之此而宅於天心也。

《康誥》曰：“不率大戛”，“文王作罰，刑兹亡赦。”曷？此言也，言不敦大常者，文王之刑莫厚焉。

李學勤師總結説：“所有這些都不難看出，‘曷’字前面都是前人所説，或係《詩》《書》，或爲成語，無一例

外。因此，《詩論》的‘《關雎》之e’云云，也只能爲前人所説，不是作者的話。假設這些話來自孔子，後

面的論述就不能屬於孔子。”①

我們認爲，李學勤師的這個分析是完全正確的。簡１０“曷”字之前，“《關雎》之e”云云，以一個字

評一首詩，共評了《關雎》《樛木》《漢廣》《鵲巢》《甘棠》《緑衣》《燕燕》等七篇詩。“曷”字之後的簡１４、

１２、１３、１５、１１、１６上，則圍繞這七句《詩》評，反復兩次，依次對這七句《詩》評作了闡發。這“曷”之後

的闡發語，顯然是《詩説》作者本人所作，而“曷”字之前的“《關雎》之e”等七句《詩》評的作者，最可能

是孔子。因爲同篇《詩 説》的 簡２１、簡２２有 與 此 相 同 的 體 例，而 引 文 前 正 表 明 爲“孔 子 曰”。試 比 較

如下：

簡２１、簡２２ 簡１０、１４、１２、１３、１５、１１、１６上

引
孔
子
語

　孔子曰：“《宛 丘》吾 善 之，《猗 嗟》吾 熹 之，

《鳲 鳩》吾 信 之，《文 王》吾 美 之，《清 廟 》

□□之。”

　“《關雎》之e，《樛 木》之 時，《漢 廣》之 知，《鵲 巢》之 歸，《甘

棠》之保（報），《緑 衣》之 思，《燕 燕》之 情。”曷？曰：童 而 皆 賢

於其初者也。

作
者
闡
發
語

　《宛 丘》曰：“詢 有 情”“而 無 望”，吾 善 之。

《猗嗟》曰：“四 矢 弁（反），以 御 亂”，吾 熹 之。

《鳲 鳩》曰：“其 儀 一”，是“心 如 結 也”，吾 信

之。《文 王》“在 上”“於 昭 於 天”，吾 美 之。

《 清 廟 》⋯⋯⋯

　《關雎》以 色 俞 於 禮，□□□□□兩 矣，其 四 章 則 喻 矣。 以

琴瑟 之 悦 擬 好 色 之 願，以 鐘 鼓 之 樂，□□□□□ 好，反 内 於

禮，不 亦 能 e 乎？《樛 木》福 斯 在 君 子，不 □□□《 漢 廣 》

□□□□可得，不攻不可能，不 亦 知 恒 乎？《鵲 巢》出 以 百 兩，

不亦有（離）乎？《甘 棠》□□□□□□及 其 人，敬 愛 其 樹，其

保（報）厚 矣。 甘 棠 之 愛，以 召 公 □□□□□□□《 緑 衣 》

□□□□□。《 燕 燕 》□□□□□□情愛 也。《關 雎》之e，

則其思賹（益）矣。《樛 木》之 時，則 以 其 禄 也。《漢 廣》之 知，

則知不可得也。《鵲巢》之歸，則f（離）者□□□也。《甘 棠》

之 保 ，則 □□□□□□□□□□□ 召 公 也。《緑 衣》之

憂，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獨也。

① 李學勤：《〈詩論〉的體裁與作者》，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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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相比較可知，在“引孔子語”部分，簡２１、２２以“孔子曰”直接表明開頭所引爲孔子語，而省去了

“曷”字句，而在簡１０、１４、１２則以“曷”字句暗示前面是引語，對照簡２１、２２的“孔子曰”，并考察這兩

批文字的“作者闡發語”部分的相同體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曷”字句前面的引語肯定是“孔子

曰”，“曷”字之後則是本文作者對孔子《詩》評的闡發。

通過上面對《詩説》體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 出 如 下 初 步 結 論。即 整 篇《詩 説》，雖 有 許 多 孔 子 評

《詩》的語句，但這篇文字的作者却不是孔子，而應該是孔子的門徒後學。文中“孔子曰”之後的引語，

或“曷”字句之前的引語，是孔子門徒對孔子《詩》學的引用。其目的是對孔子《詩》學觀點的闡發，或以

孔子《詩》學來支持自己的《詩》學觀點。總之，這是一篇孔子門徒所作的繼承孔子《詩》學，并加以發揮

提高和系統化、理論化的《詩》學評論。

　　（三）《孔子詩論》宜更名爲《詩説》

上述的討論表明，本篇文字的作者并非孔子，而是孔子門徒對孔子《詩》學的闡發和總結提高。因

此，馬承源等先生將其定名爲《孔子詩論》，看來不甚妥當。許多學 者 省 去“孔 子”兩 字，徑 稱 之 爲《詩

論》。這樣雖解决了作者矛盾問題，但於文章體制仍有不合。因爲先秦的“論”大抵有兩種含義。一爲

原始評論。《説文·言部》：“論，議也，從言侖聲。”《莊子》有《齊物論》，《荀子》有《天論》《正論》《禮論》

《樂論》等等。“論”的另一含義爲編輯、匯總之義，如《論語》。《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

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

謂之《論語》。”可見“論語”就是編輯匯纂孔子之語，“論”即編纂，“語”爲孔子言語，“論語”乃動賓結構。

又《史記·酷吏列傳》：“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引徐廣曰：“論，一 作 編。”《漢 書 · 河 間 獻 王 傳》：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七十子之徒所論。”《後漢書·李固傳》：“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

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凡此“論”字，亦均作編纂整理解。上博所藏這篇竹簡關於《詩》的評

説，既非原始之論（原始之論當爲孔子，而本篇只是對孔子《詩論》的再闡發），亦非匯總各家之説或孔

子《詩》説（僅引用了孔子的若干《詩》評作爲自己《詩》學觀點的依據）。由此可見，以《詩論》來命名這

批竹簡，亦有不妥。

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裘

錫圭先生作了口頭發言，認爲該篇《詩》評宜定名爲《詩説》。學友朱淵清 提 交 大 會 的 論 文《從 孔 子 論

〈甘棠〉看孔門〈詩〉傳》的第５１個脚注*，也提出了相同的觀 點。我 們 認 爲 此 説 可 從，并 在 此 試 補 作

論證。

先秦各派學術，有先師原始之論，稱爲“經”，有弟子後學對師論的記載與闡發，稱爲“傳”“記”“説”

“解”等等。“經”與“傳”“記”“説”“解”之間形成了各學派内部的學術承傳系統。如《易傳》是爲了解釋

《易經》，《左氏傳》《穀梁傳》《公羊傳》是爲了推衍《春秋經》，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是爲了闡明禮經

《禮儀》。至於“説”，也是爲了解釋原始經義，使經義得以闡發彰明。《説文解字·言部》：“説，所以明

也。”《墨子》書中有《經上》《經下》，又有解釋“經”義的《經説上》《經説下》。《韓非子》的《内儲説》《外儲

説》則包括“經”和“説”兩部分。梁啓雄《韓子淺解》指出，其“經”部分首先概括地指出所要説的事理，

然後用“其説在某事、某事”的簡單詞句，列舉歷史故事爲證，而“説”部分則把“經”文中列舉的歷史故

事，一一詳明地加以叙説，有時還用“一曰”的形式作補充叙説，以保存不同的異説。在先秦兩漢，“説”

體文獻頗多，《漢書·藝文志》載，《禮經》有《明堂陰陽説》，《論語》有《齊説》《魯夏侯説》《魯安昌侯説》

等等。

竹簡這篇文字，其作者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門徒。其内容是孔子門徒對孔子《詩》學的闡發；同

時又綜合了作者自己對《詩》的觀點，充分表達了作者對《詩》以及“訟”“大夏”“小夏”“邦風”乃至有關

具體《詩》篇的認識。因此，我們稱這篇文字爲《詩説》，比較符合周秦古書的定名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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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詩説》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子夏

《詩説》的作者是孔子門徒，那麽這位門徒究竟是誰呢？學術界又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説法。我們

的意見是，這位孔子門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對此，我們曾在《上博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毛詩

序〉的關係》一文中有過討論①。在該文中，我們列舉《論語》與《禮記》*的材料，兹再舉《韓詩外傳》的

材料作補充説明。

在孔子弟子中，卜商 子 夏 是 習《詩》傳 經 的 最 優 秀 弟 子。據《後 漢 書 · 徐 防 傳》：“《詩》《書》《禮》

《樂》，定自孔子；發 明 章 句，始 於 子 夏。”考 之 於《論 語》、《禮 記》、《韓 詩 外 傳》等 先 秦 兩 漢 儒 書，其 説

不謬。

在《韓詩外傳》*，有許多子夏論《詩》的資料。相傳孔子在整理《詩經》時，其編排“風”“雅”“頌”諸

詩，有所謂“四始”原則，即《史記·孔子世家》所説：“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

‘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毛詩序》及其他舊注所説大致相同。我們曾在《試

析上博簡〈詩説〉的編聯與結構》一文中分析指出，上博簡《詩説》論“訟”“大夏”“小夏”“邦風”，也基本

按照“四始”原則，如前文引簡１０、１４、１２、１３、１５、１１、１６上，論“邦風”諸詩即從《關雎》開始。而《韓

詩外傳》卷五第１章則記載了子夏與孔子論《國風》何以要以《關雎》始的原因：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

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

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

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

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 喟 然 嘆 曰：“大 哉《關 雎》，乃 天 地 之 基 也。《詩》曰：‘鐘

鼓樂之。’”

孔子對“《國風》以《關雎》始”這一問題作了長篇論述，而子夏則一言以蔽之：“大哉《關雎》，乃天地

之基也。”由此可見，子夏對孔子《詩》學確實是有相當深 刻 的 領 悟 的。因 此，子 夏 在 竹 簡《詩 説》*論

“邦風”諸篇，以《關雎》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在《韓詩外傳》卷三第１５章、卷五第２８章、卷六第２０
章中，還記載了許多關於子夏論《詩》引《詩》的資料，進一步證明了子夏與《詩》學的關係。

就上述情况看，卜商子夏對《詩》確實有獨到的見解，對孔子《詩》學有專門的記録和闡發，應是情

理之中事。因此，漢魏以來的學者，大多相信子夏曾作有《詩序》。《漢書·藝文志》：“有毛公之學，自

謂子夏所傳。”所謂“毛公之學”，指的是毛詩序，而追溯到子夏。《後漢書·徐防傳》所説的子夏曾對孔

子所定的《詩》《書》而加以“發明章句”，亦當指作序而言。三國吴郡人陸璣（字元恪）的《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則説得更明白：“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魏"時人王肅在《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

下注曰：“子夏所序意，今之《毛詩序》是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謂：“孔子最先删録（《詩》），⋯⋯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吴承仕疏：“鄭答張逸曰：‘《序》，子夏 所 爲，親 受 聖 言’（《棠 棣 疏》引《鄭

志》）。魏"以來，承用鄭説，皆謂 子 夏 作《序》。”宋 洪 邁《容 齋 隨 筆》：“孔 子 弟 子，惟 子 夏 於 諸 經 獨 有

書。⋯⋯於《詩》則有《序》。”我們認爲竹簡《詩説》的作者爲卜商子夏的推論，當爲不誣。這正好與洪

邁所説子夏“於《詩》則有《序》”相吻合。竹簡《詩論》可能就是漢魏以來學者們所艷稱的子夏《詩序》。

（作者單位：烟臺大學學術研究所）

① 江林昌：《上博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毛詩序〉的關係》，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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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與《毛詩序》的比較研究

王廷洽

　　上博簡孔子《詩論》公布後，學者自然而然地會把它同傳世的《毛詩序》進行比較。有的在行文時

隨手比照對應，也有的在全面對比研究的基礎上寫成了高度概括的專文。比較的結果：兩者有同有

异，而同者居多①。這一結論是不可移易的。而筆者對於比較演繹的過程更感興趣，因爲這種細化的

比較過程對於《詩經》的研究，進一步理解孔子《詩論》，或者是有所裨益的。

（一）

孔子在同弟子論《詩》時多次講到“始可言《詩》”②，在孔子的觀念中，《詩》必定有精微之處。唯有

在對《詩》理解到這一層次，方可以同他討論《詩》的問題。《韓詩外傳》卷二：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 夏 對 曰：“《詩》之 於 事 也，昭 昭 乎 若 日 月 之 光 明，

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 義。弟 子 不 敢 忘，雖 居 蓬 户 之 中，彈 琴 以 咏 先 王 之 風，有

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沁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

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顔淵曰：“其表已見，其*又何有哉！”孔

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 藏 又 非 難 也，丘 嘗 悉 心 盡 志，已 入 其 中，前 有 高 岸，後 有

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蓋謂精微者也。”

孔子研究《詩》至於精微處，有“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的泠泠然之感。然而，在這段記録中他

終究没有道出他悉心讀《詩》所獲得的精旨深意。上博楚竹書孔子《詩論》當可見其一斑。

《詩論》的第一至第四簡、第五簡的前半部分都是孔子總論《詩》的内容。

其論《詩》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③又曰：“《詩》，其猶旁門與？”

其論《頌》曰：“《頌》，旁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申而尋，其思深而遠。”又曰：“‘有成功者如

何？’曰：‘《頌》是也。’”

其論《大雅》曰：“至矣！《大雅》，盛德也。”

其論《小雅》“（《小雅》少德）。多言難而怨悱者也；衰矣，小矣”；“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

用心將何如？（《小雅》是已）”④。

①

②

③

④

詳王小盾、馬銀琴：《從〈詩論〉與〈詩序〉的關係看〈詩論〉的性質與功能》，《文藝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詩論》與《詩序》之同則

已有專文，故本文的重點在“异”。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曰：“《詩》云‘如 切 如 磋，

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八佾》：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韓詩外傳》卷三：“子夏問《詩》，學一而知

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杰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馬承源先生主持了這批竹書的整理和考釋工作，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業。本文所引文句均採用周鳳五先生《〈孔子詩論〉新釋

文及注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因爲周先生的釋文採通行文字，又把通假字直接

讀破，在閲讀《詩論》時容易理解，在輸入電腦時也比較方便。

馬承源、濮茅左《詩序》第二、三、四簡的考釋，把兩處文字確定爲孔子之論《小雅》，并補“小雅少德”、“小雅是已”。詳《上海博

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以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４０　　　

其論《國風》曰：“《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財焉；其言文，其聲善”；“‘殘民而怨之，其用

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已。’”

以上這些資料可以認爲僅是孔子對《詩》總體看法的一部分，因爲竹書孔子《詩論》是一個殘本①。

雖然如此，但以上内容仍然比各種典籍保存的孔子論《詩》的内容要豐富。孔子對於《詩》的總體看法，

在《論語》、《孔子家語》、《禮記》、《韓詩外傳》等典籍中有所反映。《論語·爲政》：“《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禮記·孔子閒居》提出“五至

説”，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 之 所 至，樂 亦 至 焉；樂 之 所 至，哀 亦 至 焉”。

《詩》同禮、樂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把孔子對於《詩》的總體看法集結在一起，同《毛詩大序》作比較，就

會發現以下的异同。

（１）論《詩》的次序不同。從第二簡“《頌》，旁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申而尋，其思深而遠。

至矣！《大雅》，盛德也”看，孔子論《詩》的次序爲《頌》、《大雅》、《小雅》、《邦風》。而《毛詩大序》的次序

則爲《國風》、《雅》、《頌》。

（２）《詩論》尚未形成論文的形式、規模，而且未有主綫。而《毛詩大序》則爲一篇主旨、主綫索十分

明確的古典論文。其主旨爲論述《詩》的“諷喻”之義：“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

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風還有“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毛詩大序》全文論風，包

含諷刺、諷諫、教化、風情形式、風範等義。以《關雎》爲始終，寫作技巧精湛。

（３）孔子未有“四始”、“六義”及“變風變雅”的理論。孔子《詩論》，以及《論語》、《孔子家語》、《禮

記》、《韓詩外傳》等記録孔子引《詩》，均未言及“四始”、“六義”和“變風變雅”等。而《毛詩大序》討論了

這些詩學的理論問題②。

（４）論音樂的功能不同。《詩論》論音樂，唯“樂亡隱情”；“其樂安而遲，其歌申而遠”；“其言文，其

聲善”、“《鹿鳴》以樂始而會”四則。《毛詩大序》則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這套音樂理論見於《禮記·樂記》。結合《論語》保存的孔子有關《詩》的樂論：“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③。孔子把樂的功用等同於《詩》、禮，在《禮記》中也

有較多的論述。他還説：“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④大序的作者把音樂的功能拔得很高，比較激進。

（５）論詩、志、情、言大體相同。《毛詩大序》“詩言志，歌咏言”一節爲改《尚書·舜典》而成，而《詩

論》却説“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不過孔子也曾説過類似的話，《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孔子家語·正論》

也作了記録。

（６）論《頌》詩的功用相同。《毛詩大序》説：“《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

大概就是《詩論》所説的“‘有成功者如何？’曰：‘《頌》是也。’”這是兩者相同之處。

（７）論《周南》、《召南》諸詩的功用不同。《毛詩大序》説“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 化 自 北 而 南 也。《鵲 巢》、《騶 虞》之 德，諸 侯 之 風 也。先 王 之 所 以 教，故 繫 之 召 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爲《詩論》所無。不過，孔子説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墻面而立也與。”⑤從字面上理解，就是面對墻壁而立，不見他物。更深一層的意思是：不見他物，

①
②
③
④
⑤

殘本可能有這批竹簡已殘，及其抄寫對象亦殘兩重意思。

變風變雅的詩歌理論見於鄭玄《詩譜序》，但該序未言及“四始”、“六義”。

《論語·泰伯》；《子罕》。

《論語·八佾》；《衛靈公》。

《論語·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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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見女子；見了女色，心有所求，但終究“不學《詩》，無以言”。孔子論《周南》、《召南》，未嘗把它們

拔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高度。

（８）論《詩》的社會政治功能，《詩論》在於倫理，《大序》在於王道王政。《毛詩大序》説《詩》有巨大

的社會政治功能，帝王用《詩》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説得白一些，就是《毛詩大

序》激進、偏“左”。《詩論》雖然提及一些《詩》的社會政治功能，但主要着眼於“德”、“禮”等倫理方面，

同政治的聯結不如《毛詩大序》緊密。

在以上八個方面的比較中，有兩處相同，六處相异。其中未見於孔子所論者，當然不能遽斷爲非

孔子思想。據現有的資料而言，孔子論《詩》往往平允、篤實。《詩序》的作者問題早已是一個“紛如聚

訟”的難題①，當然不可能在這篇小文中加以解説。然而在做了以上的比較，我們發現兩者的差异竟是

如此之大，對於認識《詩序》的作者、成文的時代，當有所裨益。

（二）

《詩論》論《頌》詩有《清廟》、《烈文》、《昊天有成命》三首。其論《清廟》曰：“王德也，至矣！敬宗廟

之禮，以爲其本；秉 文 之 德，以 爲 其 蘖。‘肅 雝（顯 相，濟 濟）多 士，秉 文 之 德。’吾 敬 之。”其 論《烈 文》：

“《烈文》曰：‘亡競維人’，‘丕顯維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顯

矣！”《周頌》由《清廟之什》、《臣工之什》、《閔予小子之什》三組組詩構成，每組含十首小詩。孔子所論，

乃《清廟之什》中的《清廟》、《烈文》和《昊天有成命》三首。孔子非常崇敬祭祀周文王的宗廟和《清廟》

歌詞；他喜歡《烈文》的歌詞；從《昊天有成命》中看到了顯貴。他認爲《清廟》這首大詩能够“敬宗廟之

禮，以爲其本”；能够“秉文之德，以爲其蘖”，蘖爲樹被斬斷後從根部生出茂盛的幼苗。反映了至高至

美的王德。

《毛詩》序《清廟》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其序《烈文》曰：“成王即

政，諸侯助祭也。”其序《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并没有對它有任何總體的論説。

毛序同《詩論》相比，《詩論》在於闡明詩歌的主旨，而毛序在於闡明詩歌寫作的時代和成因。兩者

雖然不同，但并無明顯的牴牾。

（三）

《詩論》論《大雅》唯《皇矣》、《大明》和《文王》三篇。其論《皇矣》曰：“‘懷爾明德’曷？誠謂之也。”

其論《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誠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乎！文王雖欲已，得乎此，

命也。’”其論《文王》曰：“《文王》，吾美之”；“《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吾美之。”孔子僅論此三

篇，恐怕是因爲這三篇的主旨是一致的，都講到天命。《皇矣》共八章，每章十二句。孔子引的“懷爾明

德”在第七章：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歌詞中兩言“帝謂文王”，又第一章“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第二章“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第三章“帝省其山”；第四章“帝度其心”，“既受帝祉”；第五章“帝謂文

王”。這些都是文王受天命之標徵，所以孔子會説“誠謂之也”，意指上帝確實告訴過文王。孔子是相

信天命的。

《毛詩》序《文王》曰：“文王受命作周也。”其序《大明》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皇矣》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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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謂：“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①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文王》和《大明》序的内容全同於《詩

論》，證明《毛詩》序之作是有所傳承的。而《皇矣》序不同於孔子《詩論》。雖然周文王是西周各王中修

德最廣者，但《皇矣》所贊，皆文王受命於天之詞。故其所論主旨也不甚合於詩文。不知何所據。

（四）

《詩論》論及《小雅》共十六篇。其《裳裳者華》有篇名，而殘缺論説文字，不論。《雨無正》和《節南

山》主旨同，《小弁》和《巧言》同論。兹逐一作比如下：

（１）《詩論》曰：“《十月》，善辟言。”《十月》即今本《毛詩》中《節南山之什》的第三篇《十月之交》，其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馬承源、濮茅左釋曰：“善諀言”即《秦誓》之“善諞言”，毛亨傳云：“惟察便巧善

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孔子認爲《十月》詩中内容反映了西周官場中慣有的諞言，這種現象王

公們以爲耻辱。周鳳五釋諀爲辟。筆者謂辟即譬，孔子説《十月》的作者善於把地震、雷電、河流沸騰

等自然現象譬作王朝之即將崩潰。序云“大夫刺幽王”，此大夫實非一般人，詩中稱“皇父”，乃爲太子

或諸公子對於天子的稱呼。鄭玄以爲厲王，毛氏以爲幽王，然而那些灾异實發生在幽王時②，“刺幽王”

爲是。《十月之交》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太子宜咎。

（２）《詩論》曰：“《雨無正》、《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

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兩者同。

（３）《詩論》曰：“《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孔子之論比較具體，又

切中《小旻》詩旨。

（４）《詩論》曰：“《小宛》，其言不惡，少有危焉。”小序：“大夫刺幽王也。”

（５）《詩論》曰：“《小 弁》、《巧 言》，則 言 讒 人 之 害 也。”小 序：“《小 弁》刺 幽 王 也。太 子 之 傅 作 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小序的作者爲小雅部分作序，多言“刺幽王”，太空泛。

（６）《詩論》曰：“《伐木》、《××》，責咎於己也。”毛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伐木》

共三章，每章十二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 鳴 矣，求 其 友 聲。相 彼 鳥 矣，猶 求 友 聲，矧 伊 人 矣，不

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

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

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孔子説《伐木》，“責咎於己”，即第二章的“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第三章的“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孔

子何嘗不知《伐木》的主旨爲求友、待友之道。原來一起伐木的朋友却“出於幽谷，遷于喬木”，已經把

仍在伐木的老朋友忘却了。這位伐木者作了充分的準備，仍在那*等待遠走高飛的老朋友，可是左等

右等，還是不見踪影。純樸厚道的伐木者却自責自己有什麽過失，無心食肥羊，飲釃酒。孔子的理解

要比《詩序》更深，大概就是孔子所説的“精微處”。另外，《伐木》序恐怕不是毛亨的作品。《文選·游

西池》“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李善注：“《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

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故知此段文字非毛亨所作，而被羼入《毛詩》序。

（７）《詩論》曰：“《天保》，其得禄蔑疆矣！贊寡德故也。”小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

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又曰：“《天保》廢，則福禄缺矣。”《天保》共六章，每章六句：

①
②

劉宋崔靈恩：《毛詩集注》謂此“周”當作“也”，似不妥。

詳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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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戬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g爲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的前三章就是孔子所説的“其得禄蔑疆”，蔑即無；後 三 章 則 爲 稱 贊 這 種 少 有 的 德。詩 序 之 意 同 於

孔子。

（８）《詩論》曰：“《祈父》之責，亦有以也。”小序：“刺宣王也。”今讀《祈父》，爲詩人譴責祈父之所作

也。祈父，《尚書·酒誥》作圻父，主管保衛邊境的軍官。他對一個衛士作了處罰，使衛士流離失所，譴

責祈父“不聰”，偏 聽 偏 信。全 詩 并 無 刺 宣 王 的 内 容。孔 子 看 到《祈 父》中 的 譴 責，并 認 爲 那 是 有 理

由的。

（９）《詩論》曰：“《黄鳥》，則困而欲反其故也，多耻者其方之乎？”小序：“刺宣王也。”今讀《黄鳥》，言

詩人到了另一個邦國，遭受到更嚴重的剥削和壓迫，“此 邦 之 人，不 我 肯 穀”；“此 邦 之 人，不 可 與 明”；

“此邦之人，不可與處”。於是想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言旋言歸，復我諸

父”。正如孔子所説“困而欲反其故”。小序未得詩旨。

（１０）《詩論》曰：“《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小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又“《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筆者按：詩中以“既見君子”復沓，能使人“樂且有儀”、“我心則

喜”，君子“錫我百朋”，見到君子，“我心則休”。全詩未 嘗 見 君 子 長 育 人 材 的 意 思，孔 子 重 教 育，理 解

《菁菁者莪》的主旨爲君子有益於人，不言長育人材。但毛亨訓“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曰：“君子能長育

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長育人材或者就是“以人益”，則與孔子之論無异。

（１１）《詩論》曰：“《將大車》之囂也，則以爲不可如何也。”《將大車》即今本《無將大車》，小序：“大夫

悔將小人也。”小序失之。

（１２）《詩論》曰：“《湛露》之益也，其猶馳乎？”小序：“天子燕諸侯也。”又曰：“《湛露》廢，則萬國離

矣。”《湛露》共四章，每章四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孔子論《湛露》，語言過分簡略，大意是：很盛的露水雖有益於豐草，難道人們就因此不再在草地上奔

走，牛馬不再在草地上奔馳了嗎？隱指君子雖然有高貴的品德，難道不會遭到摧殘嗎？然而毛序看到

的是宴飲，天子用宴飲的方式籠絡諸侯，如果廢棄了宴享，萬國就會離心離德。《詩序》同《詩論》存在

很大的差异。

（１３）《詩論》曰：“《鹿鳴》以樂始而會，以道交見善而效，終乎不厭人。”毛序：“燕群臣嘉賓也。既飲

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又“《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兩者同。

《小雅》由《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 之 什》、《甫 田 之 什》、

《魚藻之什》七組組詩構成①。所謂“什”，指有十首詩歌，唯《魚藻之什》有十四首。現存《小雅》七十四

首。在《南有嘉魚之什》的第七首《六月》小序後有一篇長序：

① 原本還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首笙歌。約亡佚於戰國，或亡於秦燔。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４４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 薇》廢，則 征 伐 缺 矣。《出 車》廢，則 功 力 缺 矣。《杕 杜》

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

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 賢 者 不 安，下 不 得 其 所 矣。《崇 丘》廢，則 萬 物 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 隊 矣。《由 儀》廢，則 萬 物 失 其 道 理 矣。《蓼 蕭》廢，則 恩 澤 乖 矣。《湛 露》

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 諸 夏 衰 矣。《菁 菁 者 莪》廢，則 無 禮 儀 矣。《小 雅》盡 廢，則 四 夷 交 侵，中 國

微矣。

這篇長序，以往的學者多視爲毛序，如上文所引李善注謝混《遊西池》詩，則知其原爲《韓詩》文①。

既然這二十二首詩具有如此巨大的社會政治功能，筆者在讀孔子《詩 論》時 就 十 分 注 意 孔 聖 人 所 論。

孔子論及其中的《鹿鳴》、《伐木》、《天保》、《湛露》、《菁菁者莪》五首，没有一處提及如這篇長序所説的

内容。如果這些詩真的具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孔 聖 人 爲 什 麽 隻 字 不 提？不 僅 如 此，《論 語》、《孔 子 家

語》、《禮記》等典籍所記孔子論《詩》、引《詩》之處，亦一概未提及這些内容。這是一個謎。若説是西漢

韓嬰所作，時六首笙詩已亡，故傳統以爲子夏所作，韓嬰所傳。再從長序的内容看，同大序一樣，與社

會政治緊密結合，及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其激進的程度近乎危言聳聽。作爲語言

藝術的詩歌、文學的一種樣式，真的具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嗎？而孔子論《小雅》“多言難而怨悱者也；衰

矣，小矣”，大概就是“《小雅》怨悱而不亂”②。孔子看到詩歌有一定的社會功能，《小雅》的很多内容是

講患難的，有“怨 悱”之 情，也 反 映 了 社 會 的 衰 落。“民 之 有 戚 患 也，上 下 之 不 和 者，其 用 心 將 何 如？

（《小雅》是已）。”民衆有困苦，統治者同民衆不和，則以《小雅》的用心去改善政治情况。當然，我們應

該把《韓詩》的這篇長序視爲對孔子詩學理論的發展。

另外，“變風變雅”的詩學觀以爲《六月》及其以前的十七首詩爲“正經”，《六月》以下的《小雅》詩爲

“變雅”。鄭玄《詩譜序》曰：“（成王以前之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

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

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 綱 絶 矣。故 孔 子 録 懿 王、夷 王 時 詩，訖 於 陳 靈 公 淫 亂 之 事，謂 之 變 風 變

雅。”則《國風》以《周南》、《召南》爲“正經”，《邶風》及其以下作品爲變風。社會歷史之“變”，有時是漸

變的，有時却是突變的。自懿王至幽王的時代，有突變的事件，如：國人暴動，厲王出逃而死；申公聯戎

攻幽王，平王東遷。這些突變的發生，却由漸變的累積而起。鄭玄所謂“變風變雅”的理論爲孔子提出

者，或者另有所本。

在將《詩論》孔子論《小 雅》十 六 首 詩 同《毛 詩》小 序 的 比 較 過 程 中，筆 者 的 重 點 在 於《鹿 鳴》、《伐

木》、《天保》、《湛露》、《菁菁者莪》五首。通過比較，差可定《六月》小序後的長序爲《韓詩》之詩説。推

而廣之，傳統認爲《毛詩》小序的作品，尚有可能是《韓詩》、齊、魯詩説之羼入者。

（五）

《詩論》記録了孔子所論《國風》二十首。兹擇其要者作比如下。

（１）《關雎》。《詩論》曰：“《關雎》之媐”；“《關雎》以色喻於禮”；“《關雎》之媐，則其思益矣。⋯⋯

好，反納於禮，不亦能媐乎”；“其四章則愈矣！以琴瑟之悦，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

小序曰：“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以

①

②

李善注束)《補亡詩》，并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首笙歌爲子夏序；又注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

臺集送孔令詩》“和樂隆所缺”謂：“《毛詩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韓詩》中的這篇長序可能出自子夏，或另有所本。如果説是子

夏所序，爲什麽毛亨作傳時竟然不著一字！及李善又有“毛詩序”云云，則所見《毛詩》已爲羼入這些内容的本子。

王逸：《楚辭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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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雎》樂 得 淑 女 以 配 君 子。 憂 在 進 賢，不 淫 其 色。 哀 窈 窕，思 賢 才，而 無 傷 害 之 心 焉。 是《關 雎》

之義也。”

孔子尚有多處論及《關雎》。①“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①這是講《關雎》的音樂。

②“唯君子能好其正，小 人 毒 其 正。故 君 子 之 朋 友 有 向，其 惡 有 方。是 故 邇 者 不 惑，而 遠 者 不 疑 也。

《詩》云：‘君子好仇。’”②仇即逑。這是孔子論怎樣對待競争對手問題。此處引《詩》，運用“賦《詩》斷

章，余取所求焉”③的方法。③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之 始 也？”孔 子 曰：“《關 雎》，至 矣 乎！

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

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於郊，不由《關雎》之道，則

《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

翊，自東自西，自南 自 北，無 思 不 服。子 其 勉 强 之，思 服 之。 天 地 之 間，生 民 之 屬，王 道 之 原，不 外 此

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④這是一段有很大夸張成

分的文字。從《詩論》看，孔子肯定了男女之間的情愛是 人 之 本 性，男 子 追 求 淑 女 是 正 當 的，“其 思 益

矣”就是“思無邪”。孔子更從第四、五章中看到琴瑟鐘鼓，男子求偶，當以禮儀行之，“《關雎》以色喻於

禮”，禮樂即爲王道之原。僅此而已。《韓詩外傳》所記子夏、孔子的問答，或者正是《關雎》小序的作者

之所本。

（２）《樛木》。《詩論》曰：“《樛木》之時”；“《樛木》之時，則以其禄也”；“《樛木》，福斯在君子。”小序

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樛木》三章，每章四句：“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其餘二章即爲此四句的復沓。孔子所論甚合詩意。小序屬臆測。

（３）《漢廣》。《詩論》曰：“《漢廣》之智”；“《漢廣》之智，則知不可得也。”小序曰：“德廣所及也。文

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兩者同。小序多出“文王之道被於

南國”云云。

（４）《鵲巢》。《詩論》曰：“《鵲巢》之歸”；“《鵲巢》之歸，則儷者⋯⋯”；“《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儷

乎？”小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這

是一首歌咏諸侯之間嫁娶的詩。孔子所論極是。小序屬附會。

（５）《甘棠》。《詩 論》曰：“《甘 棠》之 報”；“⋯⋯ 及 其 人，敬 愛 其 樹，其 報 厚 矣！《甘 棠》之 愛，以 召

公⋯⋯”；“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爲；惡其人者亦

然”。小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我友朱淵清博士著有《從孔子論〈甘棠〉看孔門〈詩〉

傳》⑤，所論《甘棠》詩最爲詳盡、精到，筆者不復有言矣。

（６）《緑衣》。《詩論》曰：“《緑衣》之思”；“《緑衣》之憂，思古人也”。小序曰：“衛莊姜傷己也。妾上

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緑衣》之旨，實思古人也。未知小序何據？

（７）《燕燕》。《詩 論》曰：“《燕 燕》之 情，曷？曰：‘重 而 皆 賢 於 其 初 者 也。’”又“⋯⋯ 情，愛 也”；又

“《燕燕》之情，以其獨也”。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寫離别之情，有離别，故獨也。

（８）《葛覃》。《詩論》：“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是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

之見歌也，則⋯⋯’”小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

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孔子所論同小序迥异。

（９）《木瓜》。《詩論》：“因《木瓜》之報，以喻其怨者也”；“《木瓜》，有藏願而未得達也。”又此詩的第

三章《毛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毛傳》很少引孔子語，此處所録，甚爲寶貴。苞

苴指饋贈禮物。《木瓜》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

瑶，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從男女互贈禮物中看

①
②
③
④
⑤

《論語·泰伯》。

《禮記·緇衣》。郭店楚簡本《緇衣》“正”作“匹”，是。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韓詩外傳》卷五。

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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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深一層意思：“喻怨”和“藏願而未得達”。猶今言：别以爲你回敬了禮物，就算有了還報。可我送

你禮物，并非圖還報，而是希望得到永遠的情義。孔子的理解是正確的。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

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小序純

屬附會。

（１０）《有杕之杜》。《詩論》：“《杕杜》，則情喜其至也”；“吾以《杕杜》得釂”；“如此何？斯釂之矣。

離其所愛，必曰：‘吾奚舍之？’賓贈是已。”《杕杜》系《唐風》之《有杕之杜》。“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是全詩的主題。故孔子曰“情喜其至也”。然後，在過了一段歡樂的時間後，君子

要離開了，必定都會説“我怎麽舍得呢？”於是來乾一杯。釂音叫，將滿爵酒一飲而盡，喝時使嘴、酒、爵

發出啾啾之聲，此之謂釂①。小序曰：“刺"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小序純

屬附會。

（１１）《宛丘》。《詩論》：“孔子曰：‘《宛丘》，吾善之。’”又“《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小

序曰：“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孔子善《宛丘》，而小序同孔子之説相差甚遠。

（１２）《猗嗟》。《詩論》：“《猗嗟》，吾喜之”；“《猗嗟》曰：‘四矢反，以禦亂。’吾喜之”。小序曰：“刺魯

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 儀、技 藝。然 而 不 能 以 禮 防 閑 其 母，失 子 之 道。人 以 爲 齊 侯 之 子 焉。”《猗

嗟》爲贊頌一位武士，他長得英俊，雙目清揚，射箭時雄姿勃發，又遵循射禮，更具“四矢反，以禦亂”的

精神，所以孔子會喜歡它。小序同此詩的主題相差甚遠。

（１３）《鳲鳩》。《詩論》：“《鳲鳩》，吾信之”；“《鳲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小序曰：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兩者相同。

孔子論及的詩尚有《東方未明》、《將仲子》、《揚之水》、《採葛》、《蕩蕩》、《有兔》、《大 田》、《小 明》、

《邶風·柏舟》、《蓼莪》、《隰有萇楚》、《蟋蟀》等。通過《詩論》同《毛詩序》的比較，孔子論《詩》都切合實

際。而《詩序》多 激 進、臆 測、穿 鑿、附 會 之 説。 筆 者 希 望《詩 經》的 愛 好 者、《詩》學 專 家 重 新 研 讀

《毛詩序》。

（作者單位：上海師大博物館）

① 筆者於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下旬公差至河南安陽，同蕭繼業市長飲酒。蕭市長喝酒時發出啾啾聲，并勸我們一行，説：“干吧！我已

把酒喝得釂釂的。”他以這種“釂”來表示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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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評的是《鄘風·柏舟》

楊澤生

　　《孔子詩論》１９號簡長２１６厘米，上下斷殘，現存２１字，其文曰：

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木瓜》有藏願，未得達也。交①

“溺”字原文略殘，整理者僅摹録字形而未作隸定，此暫從李零、何琳儀先生釋②；或疑爲“淇”字③，

恐非是。“天也”二字很多學者在寫帶標點的釋文時也不加引號，這是不正確的；李學勤、廖名春先生

在相關文章中都加引號④，甚是。“有”字原文寫作“又”。“怨”字原文從“宀”從“肙”從“心”；此字又見

於１８號簡，整理者一並釋作“捐”，意爲“弃也”⑤；李零先生等許多學者改釋爲“怨”⑥。由於此字在簡

文中常用作“怨”，在此簡釋“怨”也比較符合文義，所以我們認爲釋“怨”是對的。“瓜”字原文從“艸”作

“#”，“藏”字從“宀”從“臧”，“願”字從“元”從“心”。

對於上引１９號簡文，整理者解釋説：“首句辭殘，文義未全，是與《木#》篇成組合評述若干篇詩中

的另一篇評。”⑦李零先生似乎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説：

“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言”下有句讀，原書點句號，這裏點逗號。⋯⋯《木瓜》見今《衛風》，但今《木瓜》

無怨天之辭，其他各篇也没有這類話，有之，唯《鄘風·柏舟》，作“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疑文有誤，或孔子對

《木瓜》别有解釋，和今天的理解不同。另外，我也考慮過，“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是不是論它前面的另一篇

詩，“怨言”下面確實應點句號，但下文簡１８“《木瓜》之報，以喻其怨者也”，仍然是説《木瓜》有發泄怨言的含

義，看來點句號也不合適。這裏，只能把問題提出，俟高明教之⑧。

我們認爲，１８號簡從“宀”從“肙”從“心”的所謂“怨”字究竟如何讀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廖名春

先生將它讀作“娟”就是一個嘗試⑨。李零先生雖然提到有“怨天之辭”的《鄘風 · 柏舟》，但是仍然將

“既曰天也，猶有怨言”和《木#》聯繫在一起，並將簡文“言”下的句讀“ ”點作逗號，這是没有道理的。

整理者雖然没有看出所評的是哪一篇詩，但指出所評的是《木#》篇之外的“另一篇”h很正確。所説

“另一篇”顯然應該包含“天也”兩字，並且詩的主題與“怨言”有關，因 此，現 在 要 解a的 問 題 是，簡 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圖版和釋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 子 詩 論”部 分》，簡 帛 研 究 網 站；何 琳 儀：《滬 簡 詩 論 選 釋》，簡 帛 研 究 網 站。

兩位先生皆引《禮記·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中的“溺志”爲釋，則非是。如果所釋“溺”可靠，我們懷疑應讀“惄”，意爲憂

傷、惆悵（參錢繹撰集《方言箋疏》，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版），“惄志”與古文獻中的“愜志”、“喜志”結構相同而意義相反。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

李學勤：《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簡帛研究網站，原載《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期，２００２年１月。廖

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簡帛研究網站；《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簡帛研究網站。

同注①。

參注②；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簡帛研究網站；姜廣輝：《古〈詩序〉章次》、《古〈詩 序〉復 原 方 案》，簡 帛 研 究 網

站；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

同注①，１４８頁。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簡帛研究網站。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簡帛研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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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出自哪一篇詩，或者説“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所評的是哪一篇詩。

俞志慧先生“從‘既曰天也’四字推斷，此語必與《詩經》中有‘天’之詩句相關”，又因“此上下皆論

《國風》”，故先“將《詩經·國風》中這些句子摘録”出來：

①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邶風·北門》）

②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鄘風·柏舟》）

③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鄘風·君子偕老》）

④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黍離》）

⑤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唐風·鴇羽》）

⑥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秦風·黄鳥》）

進而指出，“上述六例在詩中皆可謂有怨言，唯第三例僅以天、帝作比，可以排除；據上簡（引者按，即１８
號簡）《木瓜》置於《唐風》前，可以推斷此處當不會討論《鴇羽》和更遠的《黄鳥》；又，本簡殘存部分下半

評論《木瓜》，《木瓜》在《衛風》，則《衛風》之後的《黍離》亦可排除。《柏舟》一詩中‘母也天只，不 諒 人

只’確是怨言，但‘天’字系由‘母’字帶出，不具實際意義。准此，此句當討論《北門》。觀《北門》之詩，

滿紙怨尤：‘出自北 門，憂 心 殷 殷。終 窶 且 貧，莫 知 我 艱’，‘王 事 適 我，政 事 一 埤 益 我’，‘室 人 交 遍i
我’，毛《序》：‘刺士 不 得 志 也。言 衛 之 忠 臣 不 得 其 志 爾。’鄭《箋》：‘不 得 其 志 者，君 不 知 己 志 而 遇 困

苦。’不得其志，因而怨天尤人，適與殘存簡文相合。”①

俞先生將第三、四、五、六例排除在外是很有道理的，但認爲《鄘風·柏舟》一詩中“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中的“天”字是由“母”字帶出“不具實際意義”，而將它排除在外則很牽强。再説，俞先生認爲表

現“不得其志，因而怨天尤人”的《邶風·北門》一詩，原文如下：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關於此詩的主題，目前有“刺仕不得志説”、“君子安貧知命説”、“破産貴族吁嘆説”、“小官吏發牢騷説”

等多種説法②。客觀而言，詩中的確包含有牢騷和感嘆的内容，但只要仔細品味詩中三章都相同的末

句：“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我們不難判斷，詩人對於現實是無奈接受和認命的，因爲這是天

命所爲。因此，《北門》一詩實在没有多少怨天尤人的味道，更不用説“猶有怨言”了。相反，《鄘風·柏

舟》的主題h是永遠的抱怨，簡直就是怨氣冲天。爲了便於討論，我們將此詩引述於下：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關於此詩的主題，目前 有“共 姜 自 誓 説”、“寡 婦 守 節 説”、“贊 美 節 婦 説”、“愛 情 忠 貞 説”和“女 守 獨 身

説”、“貞婦被遣説”和“言孝道”説等多種説法③，其中尤其以“愛情忠貞説”比較流行。實際上“髧彼兩

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和“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都是説自己優秀的德行，要正確把

握這首詩的主題還得看詩中兩章的末句：“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

①
②

③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

參看張樹波：《國風集説》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蘇 東 天 先 生 説“這 是 一 位 邦 國 破 産 的 貴 族 操 勞 於 政 事，受 謫 於

室人的訴苦詩”，又説此詩“感慨和悲嘆殷之滅亡和邶之艱難没落”。（參其著《詩經辨義》，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乃 是 綜 合“破

産貴族吁嘆説”、“小官吏發牢騷説”兩説的意見。

《國風集説》上册和《詩經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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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天’謂父也。”馬瑞辰《通釋》：“《詩》變父言天，先母後父者，錯綜其文，以天與人爲韻也。”①自己

德行那么好，但是h得不到信任，真是哭爹叫媽也無法排解心中怨氣，這和簡文“既曰‘天也’，猶有怨

言”完全切合。所以，從詩的主題來分析，所評的詩應該是《鄘風·柏舟》而不是《邶風·北門》。

從引文“天也”來説，今本這兩首詩都没有出現完整的“天也”二字，但是我們認爲，今本《鄘風·柏

舟》的“母也天只”很可能就是“母也天也”之誤。

我們曾根據郭店簡中“也”和“只”相混的現象，運用唐鈺明先生等熟用的“變换”方法②，寫作《郭店

簡*的“也”字和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只”》一文③，認爲今本《詩經》中的“只”，包括《周南 · 樛木》和

《小雅·南山有臺》、《小雅·采菽》“樂只君子”，《邶風·燕燕》“仲氏任只”，《邶風·北風》“既亟只且”，

《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王風·君子陽陽》“其樂只且”中的“只”，以及《楚辭·大招》中

的“只”，都很可能是“也”字的訛誤。

郭店簡中的語氣詞“也”一共出現５９６次，其字形大體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寫作“也”，“口”形下

部爲一長竪筆或斜、彎筆，共出現３５８次；而第二類寫作“只”，“口”形下部在長斜筆或彎筆的右上方還

有一短斜筆，共出現２３８次④。可見“也”和“只”相混的嚴重。

從句式來看，《周南·樛木》和《小雅 · 南山有臺》、《小雅 · 采 菽》中的“樂 只 君 子”，與《商 頌 · 長

發》中的“允也天子”、上博所藏竹書《緇衣》１８號簡《小雅》説“允也君子”相同⑤。《邶風 · 燕 燕》中 的

“仲氏任只”，“任”字大體有兩種解釋：一種解作“大”、“寬大”、“善良”、“誠篤”等，在句中用作謂詞；一

種解作姓氏，“仲氏”和“任”爲同位結構⑥。如果采取第一種看法，那麽“仲氏任只”是“主＋謂＋助”結

構，與《鄭風·將仲子》中的“仲可懷也”、《小雅·何人斯》中的“我心易也”等相同；如果采取第二種看

法，那麽與“仲氏任只”就是“名詞結構或名詞＋助詞”的結構，這種結構在先秦文獻中極其常見，如《衛

風·氓》中的“女也不爽”、“士也罔極”，《衛風·伯兮》中的“伯也執殳”，《論語·公冶長》中的“女與回

也孰愈”、“賜也何敢望回”等等⑦。《邶風·北風》“既亟只且”和《王風·君子陽陽》“其樂只且”中的“亟

只且”、“樂只且”，與《鄭風 · 褰裳》“狂童之狂也且”中的“狂也且”相同。《鄘風 · 柏舟》中的“母 也 天

只”，上引毛《傳》作“母也天也”，而“母也天也”與《邶風·日月》中的“父兮母兮”和《邶風·旄丘》、《鄭

風·蘀兮》、《鄭風·丰》中的“叔兮伯兮”相類；“不諒人只”與《鄘風·蝃蝀》中的“不知命也”，《邶風·

柏舟》中的“不可轉也”、“不可卷也”、“不可選也”，和《鄘風 ·j有茨》中的“不可掃也”、“不可 道 也”、

“不可襄也”、“不可詳也”等相同。

由於“只”和“也”字形相近而有許多混用之例，再加上它們用法和文例相同，所以我們懷疑《詩經》

中的“只”字是“也”字之訛。衆所周知，今本《詩經》有不少訛字。《孔子詩論》６號簡“乍（作）兢唯人”是

《周頌·烈文》中的句子，而今本作“無兢維人”，整理者指出“今本‘無’爲傳抄之訛”⑧，就是典型例子。

王顯先生曾作《〈詩·閟宫〉“三壽作朋”解》一文，證明傳本《詩·閟宫》“三壽作朋”的“作”是“亡（無）”

之訛誤，也就是説，“三壽作朋”是“三壽無朋”之誤⑨，這是《詩經》在傳抄過程中“乍（作）”和“亡（無）”互

訛的例子。而最爲有名的文章莫過於于省吾先生的《〈詩經〉中“止”字的辨釋》，該文指出《詩經》中的

許多“止”字實際上本應作“之”瑏瑠。這篇名文作出的結論，不僅有文義和古文字學的依據，而且還有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上册，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參看唐鈺明：《定量和變换———古文字資料詞匯語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山大學博士生畢業論文，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未刊。

參張光裕、袁國華編：《郭店楚簡研究·文字編》，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 版。李 家 浩 先 生 在《楚 墓 竹 簡 中 的“昆”字 及 從“昆”之

字》中，曾舉例説明古文字*的“龜”或寫作“黽”，並指出“這種情况跟郭店楚墓竹簡把‘也’或寫作‘只’、‘史’或寫作‘弁’同類”。《中國

文字》新廿五期，１９９９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圖版和釋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１年版，６２頁圖版，今本《小雅·車

攻》作“允矣君子”。

《國風集説》上册。

參楊樹達：《詞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圖版和釋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１年版。

王顯：《〈詩·閟宫〉“三壽作 朋”解》，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語 言 研 究 所 古 代 漢 語 研 究 室 編：《古 漢 語 研 究 論 文 集》，北 京 出 版 社，

１９８２年版。

于省吾：《〈詩經〉中“止”字的辨釋》，《澤螺居詩經新證》，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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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證據，如“歌以訊之”或作“歌以誶止”、“歌以訊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作“高山仰之，景行行

之”①，這就大大增加了其結論的説服力。過去我們懷疑《詩經》中的“只”字爲“也”字之訛而不敢把這

個意見發表出來，就是苦於缺乏有力的異文證據。而現在大家看到《孔子詩論》１９號簡“既曰‘天也’，

猶有怨言”的文字，正好可與我們原有的想法相互印證。

總之，無論從詩的主題來分析還是從詩句的文字來分析，《孔子詩論》１９號簡“既曰‘天也’，猶有怨

言”所評的詩應該就是《鄘風·柏舟》。

二二年一月於中山大學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① 于省吾：《〈詩經〉中“止”字的辨釋》，《澤螺居詩經新證》，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版，１８４頁。《鬼谷子·符言》“高山仰之可極，深淵

度之可測”也可爲“高山仰止”本應作“高山仰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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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孔子閑居》與《孔子家語》

楊朝明

　　上海博物館購藏的竹書中有《孔子閑居》一篇，頗爲引人注目。《孔子閑居》篇已見於《禮記》，《孔

子家語》中也有此文。由於古籍成書過程的複雜性，人們對《家語》和《禮記》的認識頗多分歧，也多有

不當的認識。從透露出的一些情况看，上博竹書的《孔子閑居》篇與傳世的《禮記》和《家語》的有關内

容是一致的，這對於我們正確認識該篇，正確認識《禮記》、《家語》等文獻，進而對孔子與儒學研究都具

有重要價值。這*試就傳世《孔子閑居》篇談一點個人的初步看法，以期對認識上博竹書中的該篇有

所助益。

　　（一）關於《孔子閑居》的篇題

上海博物館竹書中的《孔 子 閑 居》有 兩 支 簡 已 經 可 以 看 到，廖 名 春 先 生 曾 對 其 標 點 整 理①，其 文

字爲：

子夏問於孔子：“《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敢問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答曰：“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其

今本《禮記》中，《孔子閑居》的這段話爲：

孔子閑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 致‘五 至’，以 行‘三 無’，以 横 於 天 下，四 方 有 敗，必 先 知 之，此 之 謂 民 之 父

母矣。”

兩相比較，不難看出一些問題。首先，上博竹書第１簡前有殘損，從簡的長度推測，它很可能是該篇的

首簡；第二，今本中有“孔子閑居，子夏侍”，《孔子閑居》的篇題自然出於此句。上博竹書的該篇如果不

是像廖名春先生所説是後面“擬出了尾題”，一定是整理者據今本《禮記》而定名。

但是，筆者認爲，從該篇的源流上説，如果上博楚簡中没有出現“孔子閑居”四字，用“孔子閑居”作

爲篇名就不十分妥當。

在將簡文與今本比較後，廖名春先生認爲“今本當爲故書原貌”，他還認爲：“《禮記·孔子閑居》之

類的論作，原本都出於孔子弟子的筆記，是後來經過加工，才將筆記改成了單篇論文”。其實，《孔子閑

居》所依據的“孔子弟子的筆記”，就保存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孔子家語》之中，今本《禮記》各篇也是

後人再加工的産物。

《禮記》中除了《孔子閑居》，前面還有《仲尼燕居》一篇，《仲尼燕居》記孔子與弟子子張、子貢、言游

談論禮，《孔子閑居》記孔子與弟子子夏論《詩》。這兩篇都見於《家語》的《論禮》篇和《問玉》篇中。

①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孔子閑居〉〈緇衣〉楚簡管窺》，載《中國思想史論集》，廣西師大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又見於廖名春編：

《清華簡帛研究》（第二輯），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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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之《孔子閑居》和《仲尼燕居》的主體部分在《家語》的《論禮》篇一篇之中。《論禮》篇最前面

的數句話是：

孔子閑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

而後面部分的開頭數句則是：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

很顯然，在《家語》的《論禮》篇中，孔子與子張、子貢、言游論禮是在所謂“孔子閑居”之時，而孔子與子

夏論《詩》，也應該承上而在“孔子閑居”時。如果《家語》就是《孔子閑居》的最早來源，而且《禮記》改編

所依據的《家語》面貌與今本大體一致，應該是《禮記》的編者將《家語》的《論禮》等分 編 爲 兩 篇，一 爲

《仲尼燕居》，一爲《孔子閑居》，於是才有了“燕居”、“閑居”的分别。這種不同，其用意應該純粹是爲了

篇名的區别。

但是，後儒却對“燕居”、“閑居”分别理解。例如，鄭《目録》就分别解釋兩篇篇名云：

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

名曰“《孔子閑居》”者，善 其 倦 而 不 褻，猶 使 一 弟 子 侍，爲 之 説《詩》。著 其 氏，言 可 法 也。 退 燕 避 人 曰

閑居。

從《家語·論禮》看，孔子與弟子之間不論是論禮還是論《詩》，都不是在什麽“退朝而處”的“燕 居”之

時。古書篇章名稱或取大意擬成，或撮文端數字，《家語》以“論禮”名篇，屬於前者；《禮記》分别在兩篇

篇首冠以“仲尼燕居”和“孔子閑居”而作篇名，屬於後者。如果《家語·論禮》是《孔子閑居》的最早來

源，則《禮記》編者依據《家語》，前面冠以“孔子閑居”而作篇名没有什麽不妥。上博楚竹書的時代大約

屬於戰國中期偏後，時在《禮記》編成之前，那就不一定受《禮記》的束縛，也就是説，如果上博楚簡中的

該篇没有“孔子閑居”字樣，就不必以此四字作爲篇名。

今本《孔子家語》的不少篇章都透露出初編的痕迹，它 不 像《禮 記》那 樣 經 過 了 一 定 的 認 真 整 編。

《家語》有時將明顯屬於兩個主題的内容放置在一篇中，例如《執轡》篇，就把閔子騫向孔子問政、子夏

與孔子討論《易》的内容放在一起，而在《大戴禮記》中，《執轡》的這兩部分就分别被安置 在《盛 德》和

《易本命》兩篇之中。不論“盛德”還是“易本命”，都是取文章大意而成。《禮記》據《家語·論禮》進行

改編與《大戴禮記》據《家語·執轡》改編，性質完全相同。

我們認爲，上博楚簡該篇的名稱可以與《家語》“論禮”相應而定爲“問詩”或“子夏問詩”。筆者無

意像時興的那樣爲新出文獻命名，因爲即使竹簡中没有“孔子閑居”四字，爲竹簡這樣定名也不是什麽

大錯，在内容上它畢竟與《禮記》的《孔子閑居》一致。如果該篇已經整理并且出版，也不一定再改爲他

名而增加混亂。但如果《孔子家語》真實可信，如果《孔子家語》真像孔安國《後序》所説“皆當時公卿士

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就應在爲上博楚簡的該篇命名時充分考慮到它與《家語》

的聯繫。如果上博楚簡該篇没有“孔子閑居”四字，最好不依比它後出的《禮記》而這樣定名。

　　（二）《禮記》與《家語》的先後關係

我們説上博楚簡的該篇早於《禮記·孔子閑居》，《禮記》的《孔子閑居》是根據《家語》改編而成，意

味着上博楚簡該篇和《禮記》的《孔子閑居》都本於《家語》。

《禮記》編成在西漢時期，上博楚簡的該篇早於《禮記》自 無 問 題。將 現 今 知 道 的 兩 支 竹 簡 與《禮

記》的《孔子閑居》在使用虚詞方面進行對照，似乎也透露了楚簡較早的信息。如楚簡“何如斯可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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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母”，《孔子閑居》後綴有“矣”字；楚簡的“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孔子閑居》前面有發語詞

“夫”字。語氣詞的使用，西漢時期應當高於戰國之時。用語言比較法爲古文獻斷代，這是不少學者用

過的方法。上博楚簡該篇公布後進行通篇統計比較，恐怕更能説明問題。

這種語言分析方法同樣可以用於《禮記·孔子閑居》與《家語》相應部分的比較，由此而看出它們

的先後關係。我們揀出其中的一些句子便可一目了然：

《孔子家語·論禮》　　　　《禮記·孔子閑居》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不可得而見 不可得而見也

不可得而聞 不可得而聞也

言盡於此而已 言盡於此而已乎

何謂其然 何爲其然也

今本《禮記》的《孔子閑居》中，主體部分與《家語·論禮》篇的後半部分一致。這部分記子夏向孔

子問《詩》，孔子由此而談到“五至”、“三無”、“五起”、“三無私”等問題。而在談論“三無私”的一節中，

《禮記·孔子閑居》中又加入了《家語·問玉》篇中的“天有四時”一段。

與《孔子閑居》相同，在《禮記·仲尼燕居》中，主體部分就是《家語·論禮》前面的内容，後面又有

《家語·問玉》篇中的子張與孔子問答的一節，這一節，《家語·問玉》原作“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而

《禮記·仲尼燕居》改作“子張問政”。

這就是説，《禮記》中的《仲尼燕居》和《孔子閑居》都本於《孔子家語》的《論禮》篇，又都有《孔子家

語·問玉》篇的一些内容。

至於《禮記·孔子閑居》是否來源於《家語》，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孔子閑居》的結構，將《孔子閑居》

與《家語》進行比較。例如，《孔子家語·論禮》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

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這里 講“志”、“詩”、“禮”、“樂”、“哀”所 謂

“五至”，是講“志”對於“詩”、“禮”、“樂”、“哀”四者的重要性，講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後面的“詩禮相

成，哀樂相生”是對前面的概括。但是，《禮記·孔子閑居》在改編這一節後，却少了“詩禮相成”四字，

使論説顯得很不完整，透露了《禮記》與《家語》的先後關係。

又如，《孔子家語·論禮》曰：“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

天地，行之充於四海。”這句話與前面的論説是相互聯繫的。孔子這*談的是政治問題，在孔子看來，

統治者要成爲“民之父母”，要“横於天下”，必須有“志氣”，也就是所謂的“恩義之氣”，還要將此“恩義

之氣”付諸行動。在這*，“志氣”與“行”二者之中，“行”是落脚點。但《禮記·孔子閑居》改編後缺少

了“行之充於四海”，同樣使句子很不完整。

但是，《孔子家語》也没有《禮記》中的一些句子，初看好像爲《禮記》編者所加，其實未必如此。例

如：《家語·論禮》云：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

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

《禮記·孔子閑居》却是：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久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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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對比，除了首行相同外，其餘都不同。細細比較，反而似乎是《家語》約《禮記》文句而成。此外，將

《孔子閑居》最後部分“天有四時”以下的一節，與《家語》的《問玉》對比，它們雖然大旨相同，句子的差

异却很明顯。

我們認爲，《禮記》與《家語》的相通或相同，證明《禮記》本於《家語》；二者又明顯存在語句、語詞的

差别，這應該是《家語》的成書與流傳造成的。

　　（三）《孔子閑居》與《家語》的傳流

《孔子家語》的傳流過程是複雜的，由於長期以來疑古思潮的影響，對《孔子家語》的正確認識受到

了極大限制。人們以“嚴謹”的態度審查古代史料，於是，在不少學者的心目中，研究孔子的可信資料

幾乎衹剩下了《論語》一書。更有甚者，有人對《論語》或者其中的個别篇章是否可信也提出疑問。這

樣，在研究孔子方面，人們習慣了“正實而切事”的“善言法語”，其他大量資料都被打入了可疑的行列

中。《孔子閑居》當然也不能幸免，今便有人説該篇“説禮而近於‘玄’，頗爲後人所詬病”①。

《孔子家語》一書可以説命運多舛，人們視之 爲 僞 書，斷 王 肅 爲《家 語》的 僞 撰 者。清 人 孫 志 祖 作

《家語疏證》，證明《家語》與其他材料相同相近，意在説明《家語》之僞，有人加以盛贊，認爲“是猶盗者

之獲得真贜”。後來，王國維仿效此法，作了《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以證《今本紀年》爲後人僞作。王國

維的做法不僅證明不了《今本竹書紀年》不真，反而能够説明此書淵源有自，恰恰反襯出該書的重要性

來②。同樣，孫志祖的“疏證”也不能證明《家語》係“雜陳”各書而成，僅憑這些作爲“真贜”來定王肅僞

作，實在有失公正。

《孔子家語》的“冤假錯案”很早就有學者覺察，現在已經極少有人再相信王肅僞撰的説法。然而，

對於《家語》，人們的認識仍然很不一致，因爲《家語》中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有待做出進一步研究。

筆者認爲，宋代大儒朱熹對《論語》等孔子言論有較多的研究，因而他對《孔子家語》等書的理解也

更爲符合歷史實際。《朱子語録》記有朱熹的話，他認爲《家語》“非王肅所作”，但其書“多疵”；又説《家

語》“是當時書”，但“雜記得不純”。

在我們看來，朱熹所説《家語》的“多疵”或者“不純”，正反映了該書具有初編時的面貌。有關該書

的編成及其流傳，孔安國的《孔子家語後序》、孔安國的孫子孔衍關於《家語》的奏言③，以及王肅的《孔

子家語序》有明確的記述，其中的幾個環節頗值得引起我們注意：

第一，《家語》是孔子弟子筆記的匯編，《論語》僅僅是 孔 子 語 録 的 選 編。《後 序》曰：“《孔 子 家 語》

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

《孝經》并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關於《論

語》和《家語》的關係，朱熹《與吕伯恭書》反映了他的看法：“遺書愚意所删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略注删

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删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相比之下，《論語》有“語録”性質，而《家語》則與“文集”相近。

第二，《家語》經過了弟子們的加工，各篇文辭或有參差，但都不離孔子“本旨”。《後序》曰：“凡所

論辯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説，煩而不要者，亦有七十二子各共叙首尾，加之潤

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

第三，孔安國之前，《家語》經過了多次輾轉流傳，其間定有篇卷的分合，個别文字的變動也在所難

免。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出現了許多的《家語》本子。讓我們逐一觀察孔安國撰成《家語》以前的各個

階段：

（１）戰國之世，孟子、荀卿守習儒學，《家語》可能傳本不一。《後序》曰：“孔子既没而微言絶，七十

①
②
③

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楊朝明：《〈今本竹書紀年〉不爲僞書説》，《齊魯學刊》１９９７年第６期；《沈約與〈今本竹書紀年〉》，《史學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孔安國的《孔子家語後序》、孔衍關於《家語》的奏言均見引於元朝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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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説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詞，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２）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獻秦昭王，《家語》由此傳入秦

國；由於《家語》與諸子同列，故後來始皇焚書時得以幸免。

（３）漢初劉邦滅秦後，“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後爲吕后取而藏之。吕后被誅

亡以後，《孔子家語》散入民間，遂出現了《家語》的多種本子。《後序》曰：“好 事 者 或 各 以 其 意 增 損 其

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异辭。”

（４）景帝末年募求天下書，得吕氏所傳《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之辭妄相雜錯”，“與《曲禮》

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顯然，這部《家語》已經與最初的編訂有一定差异。

（５）孔安國仕於京師時，“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

四篇”。可見，今本《家語》乃孔安國通過私人關係抄録的“副本”，而且他進行了分類編次。這也就是

孔衍奏言中所説的孔安國“撰次”《孔子家語》。

第四，孔衍曾經上奏朝廷，希望將《家語》“記録别見”，其原因是不滿於戴聖《禮記》對《家語》的改

編。按照孔衍的説法，“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

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 記》。今 見 其 已 在《禮 記》者，則 便 除《家 語》之 本 篇，是 爲 滅 其 原 而 存 其

末也。”

第五，我們今天看到的《孔子家語》，是由王肅作注的本子，此《家語》由孔子的二十二世孫孔猛獻

出，乃其家藏“先人之書”。王肅認爲：“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

上述《家語》的形成與傳流是複雜的。今本《家語》先後經過了“七十二子各共叙首尾，加之潤色”、

“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損其言”等過程，因而，《家語》中便出現了“頗有浮説，煩而不要”的情况；《家語》

的輾轉流傳，自有文字的更改，其中既有改“古文”爲“今文”的過程，也有收拾亂簡、重新整合的過程，

除了孔安國所撰次的本子，還有“散在人間”以及公卿大夫所持的本子，所以又出現了“同是一事，而輒

异辭”的情况。如此説來，漢朝必定有許多互有不同的《家語》傳本。

西漢初年，《家語》雖然在劉邦、吕后以後散於民間，但景帝末年畢竟募得該書，由“掌書”“藏之秘

府”，故《漢書·藝文志》著録有《家語》二十七卷，稱爲“周孔丘門人撰”，唐代顔師古利用《家語》注《漢

書》者有二十條，其注《藝文志》所著録的《家語》曰：“非今所有《家語》。”案，《家語》一書，《隋志》著録二

十一卷，《唐志》著録則爲十卷。有學者認爲顔師古所謂“非今所有”是指《漢志》著録二十七卷本，非王

肅注本，筆者也認爲極有可能。漢宣帝時的博士嚴彭祖所作的《嚴氏春秋》引 録 了《孔 子 家 語》的《觀

周》篇，但此文不同於今本《家語》，説明《家語》的確有不同的本子。

這樣，我們可以把話題回到《孔子閑居》上來了。按照孔衍奏議，戴聖編訂《禮記》時利用了《孔子

家語》的材料，孔衍所發現的情况是：有的已經在《禮記》中的篇章，就棄除《家語》之本篇。這的確如孔

衍所言“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

不過，《禮記》雖本於《家語》，但由《孔子閑居》篇看，它却未必本於今本《家語》。將《禮記》與今本

《家語》比較，可以説優 劣 互 見。就《孔 子 閑 居》篇 而 言，戴 聖 編 訂《禮 記》利 用 的《家 語》的 材 料，屬 於

“《孔子家語》雜亂者”，編訂之後，他合并了散亂却頗有浮詞。《孔子閑居》見於今本《家語》的《論禮》和

《問玉》兩篇，看其内在的聯繫，兩者可能原本就在一起。《家語》雖有散亂，却没有像戴聖編訂《禮記》

那樣的新編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更接近《家語》原貌，由此可以與《禮記》互校。上博竹簡該篇公布後，

相信更加有利於兩者的對比研究，因此，上博竹簡該篇會更具有文獻學的意義。

（作者單位：曲阜師大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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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有關“木!”的幾支簡

曹　峰

　　在《孔子詩論》中與“木#”相關的是以下這樣幾支簡。

第二十號簡　k（幣）帛之不可l（去）也 ，民眚（性）古（固）m（然），丌（其）n志 必 又（有）乞（以）俞 也

。丌（其）言又（有）所載而句（后）内（納），或前之而句（后）交，人不可o也。

第十九號簡　□志，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木#（瓜）又（有）p（藏）q（願）而未詗（得）達也 。

交⋯⋯

第十八號簡　⋯⋯因木#（瓜）之保（報）以俞（喻）丌（其）U（怨）者也。

馬承源先生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以下簡稱“上博

本”）中指出，第二十號簡到“人不可o也”前全爲“木#”之辭①。在拙文《對〈孔子詩論〉第八號簡以後

簡序的再調整———從語言特色的r度入手》中，筆者指出，第二十號簡“k（幣）帛之不可l（去）也”的

前面可以補“〔吾以木#（瓜）詗（得）〕”。另外，簡序應該按第二十→第十九→第十八號簡的順序來排

列，第二十→第十九→第 十 八 號 簡 的 前 面 是 第 十 六→第 二 十 四 號 簡，這 批 簡 以“民 眚（性）古（固）m
（然）”爲中心話題，構成一個獨立的整體，筆者將其列爲滿寫簡中的第二章②。

關於“木#”簡，馬承源先生主要從“禮贈”的r度去 注 釋，之 後 又 有 很 多 學 者 對 文 意 作 過 疏 理 闡

發。其中，周鳳五先生③、俞志慧先生④、廖名春先生⑤、王志平先生⑥等學者也傾向於從人際“禮尚往

來”的r度去解釋，其中以廖名春先生的解説最爲詳盡。筆者對這些學者的觀點基本表示贊同，不僅

從“木#”簡自身内容來看，就是從以下文獻記載來看，通過“禮尚往來”的r度去把握文意也是最爲恰

當的。廖名春先生在論文中比較集中地引用了以下這些與“禮贈”相關的文獻。

《周禮·太宰》中有“幣帛之式”，鄭注曰“所以贈勞賓客者”。

《禮記·表記》中有“無禮不相見也”，鄭注曰“禮，謂贄也”。

《儀禮·士相見禮》中有“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

《左傳·莊公二十四年》中有“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告虔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參見“上博本”第１４９頁。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 所 編《上 博

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一文對於第二十號簡當屬“木#（瓜）”作了更爲詳盡的論述。但 他 説 第 十 六 號 簡

後殘缺整簡，那支殘簡的最後部分、二十四號簡的開頭部分也都是講“木#（瓜）”的，筆者無法贊同，因爲第十六號簡和第二十四號簡可

以天衣無縫地接起來，講的是“s（葛）尋（覃）”篇。參見拙文《對〈孔子詩論〉第八號簡以後簡序的再調整———從語言特色的r度入手》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

參見注①。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首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

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首發）。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 楚 竹 簡

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王志平：《〈詩論〉箋疏》（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 書 店 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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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引用了毛傳及《孔叢子·記義》篇中所見孔子對“木瓜”篇的評價。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毛傳）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也。”（《孔叢子·記義》篇）①

廖名春先生將“k（幣）帛”理解爲相見時的“贄”，理解爲類似“苞苴”之類的信物。將“丌（其）言”

理解爲“通好之言”，將“又（有）所載”理解爲“信物的財禮”，這是與“木#”文意相符的較爲合 理 的 解

釋。上述各位學者的工作爲“木#”簡的正確解釋打下了重要基礎。

然而，有關“木#”簡的問題仍然很多，首先，至今没有一篇文章對三支“木#”簡加以串讀，因而對

《孔子詩論》所見“木#”缺乏一個綜合而完整的了解。其次，“木#”簡中的一些關鍵詞如“人不可o”、

“p（藏）q（願）”、“未詗（得）達”、“n志”等，至今没有令人滿意的解釋。第三，爲什麽要 將“木#”與

“怨”放在一起講，是否能從中看出作者的用意？這也有待作出回答。

筆者發現，如果將《禮記·表記》及《儀禮·士相見禮》的某些記載與《孔子詩論》“木#”部分對照

着讀，會得到茅塞頓開般的啓示。

首先看《禮記·表記》的記載。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鄭注曰“辭，所 以 通 情 也。 禮，謂 贄 也”。 清 人 孫 希 旦 在《禮 記 集 解》中 説“愚 謂 辭，賓 主 相 接 之

辭。⋯⋯禮，謂執贄以相見也。相接必以辭，相見必以禮者，恐其輕於相見而至於褻也。蓋罕見則尊

嚴，尊嚴則相敬，交之所以全也。數見則狎習，狎習則相褻，交之所以離也。引《易·蒙卦》之辭，言人

再三相見，則至於不相告語也”。也就是説，相見是一件非常鄭重的事情，既有規定的相見之言辭，又

有規定的相見之禮物。如果不鄭重其事，就會産生褻瀆。

這段話，上述學者也部分地引用過，但未全引。如果全部引用，並細加斟酌的話，會發現它與“丌

（其）言又（有）所載而句（后）内（納），或前之而句（后）交，人不可o也”雖非完全相同，但對應性是很强

的，“丌（其）言又（有）所載而句（后）内（納）”，可能説的是主賓相交時，賓客載辭於幣帛等禮物之上，而

後爲主人接受，這是言辭和禮物相同時的場合。關於“或前之而句（后）交”，廖 名 春 先 生 是 這 樣 解 釋

的，“‘前之’指‘交’前以財禮爲贄。此是説表示通好之意前要先以財禮爲贄人家才會接受。”②但很有

可能正好相反，《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先財而

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争。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如果把“或前之而句（后）

交”理解爲“禮之先幣帛”，那就是另外一種解釋了。即先行相見之禮，然後遞上禮物。或按“無辭而行

情，則民争”去理解，即先有言辭以相通，然後用幣帛致其情。所以先遞上禮物而後開始交往，正是《禮

記·坊記》所反對的。雖然簡文與《禮記·坊記》這段話的論述重點各有不同，但在先禮節、先言辭還

是先禮物上這個重要 的 問 題 上，應 該 不 會 完 全 對 立。由 於 簡 文 中 未 直 接 談 到“禮”，所 以 這*的“前

之”，有可能不是“禮節之先幣帛”，而是“言辭之先幣帛”吧。總之，以上對簡文的分析正可與“無辭不

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相對應。

“人不可o也”與“毋相褻”可以對應起來。説的是人對此相見之禮或者説相互之間不可有所褻瀆。

“o”字，上博本作“t”，未釋。李零先生讀爲“捍”，“不可捍”意爲“不可抗拒”。范毓周先生從之③。周鳳

①

②

③

筆者以爲，郭店楚簡《語叢三》第五十五號簡所見“斄（賓）客之用u（幣）也，非正”可能也與“禮贈”有關。但這句話顯然没有結

束，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將其與第六十號簡“内v（李零直接讀爲‘貨’）也、豐（禮）必兼（李零

直接讀爲‘及’）”相接，筆者認爲兩簡放在一起十分合理，但它們只是意義上相聯，語氣上兩簡似無法直接相接。

參見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

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參見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之第一部分“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丁原植主編：《出土文獻

譯注研析叢書１４》，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３月，又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首發）。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

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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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生讀爲“干”，引《公 羊 傳 · 定 公 四 年》“以 干 闔 廬”之 注“不 待 禮 見 曰 干”爲 解①。 廖 名 春 先 生 從

之②。這種解釋雖與禮有關，但《公羊傳·定公四年》“以干闔廬”中“干”的字意是“强見”，帶有“犯”的

意思，那樣的話，只能將“人不可t”解爲“人不可犯”，與此處文意不合。何琳儀先生將字w作“盰”，斷

句爲“交（佼）人不可盰也”，將“交（佼）人”視作《詩經》月出篇之“佼人”，“交（佼）人不可盰也”，意爲“不

可以盯着美人看”③。張桂光先生認爲此字从“r”从“主”，w作“x”，讀爲“觸”④。魏宜輝先生認爲該

字从“r”从“牛”，w爲“o”，讀爲“屬”，並將“人不可屬”解爲“人們無法把握詩所言之志”⑤。王志平先

生也疑該字爲从“r”从“牛”，但他讀爲“解”⑥。從字形上講，筆者贊同魏宜輝先生的意見，認爲該字从

“r”从“牛”，當w作“o”。“o”即“觸”字，在此可能讀爲“瀆”的假借，“觸”“瀆”二字均在屋部，可以相

通，“人不可瀆也”意 爲“人 不 可 褻 瀆 也”。《禮 記 · 表 記》有“欲 民 之 毋 相 褻 也”，也 有“欲 民 之 毋 相 瀆

也”。可見“褻瀆”二字可以互换，意義相同。用“人不可褻瀆也”解“人不可o也”，是與前文相應的最

貼切的解釋。

接下來看《儀禮·士相見禮》的記載。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接下來《士相見禮》詳細地描述了賓主之閒在言辭和禮物上你來我往、互敬互讓的情景。原文太

長，不一一具引。前文已經明確地指出《孔子詩論》作者通過“木#（瓜）”這首詩表達的是賓主相見時

之禮節，那麽，“木#又（有）p（藏）q（願）而未詗（得）達也”也一定與這種相見之禮有關。通過《儀禮》

的“士相見之禮”，我們可以發現，二者在用字上有非常接近之處。“p（藏）q（願）”的“願”其實是“某

也願見”的“願”，指的是早就想與某人相見的“宿願”。關於“無由達”，鄭注曰“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

賈公彦曰“謂久無紹介中閒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也”。“未詗（得）達”應該也

是這樣一種意思吧⑦。

第十九號簡“木#（瓜）又（有）p（藏）q（願）而未詗（得）達也”後面的部分“交⋯⋯”因簡文殘損，

内容不得而知。但如果“木#又（有）p（藏）q（願）而未詗（得）達也”果然可以與《士相見禮》相對應的

話，那麽它後面描述的應該也是賓主之閒的你來我往、互敬互讓的場景，並對此加以贊賞吧。

《詩經·木瓜》是這樣一首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序曰：“木瓜，美齊桓公 也。衛 國 有 狄 人 之 敗，出 處 于 漕。齊 桓 公 救 而 封 之，遺 之 車 馬 器 服 焉。

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首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

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 楚 竹 簡

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首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張桂光：《〈戰國楚竹簡·孔子詩論〉文字考釋》（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 戰 國 楚

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魏宜輝：《讀上博簡文字劄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 海

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王志平：《〈詩論〉箋疏》（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 書 店 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王志平：《〈詩論〉箋疏》（同上注）也 釋“達”爲“通 達”，但 他 完 全 是 用《士 昏 禮》解 第 二 十 號 簡，所 以 硬 將“載”讀 爲“納 采”的

“采”，將“前”讀爲“親”，釋“前之”爲男女對女方的“親迎”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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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昭公二年》有

“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 見 宣 子。宣 子 曰，非 保 家 之 主 也，不 臣。見 子 尾。子 尾 見

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

衛侯享之。北宫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杜 預 注 曰：“《淇 澳》，《詩 · 衛 風》。美 武 公 也。言 宣 子 有 武

公之德。”“《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賈誼《新書·禮》篇中也有“木瓜”之引。

禮者，所以節義而没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g，君

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 也。由 余 曰，乾 肉 不 腐，則 左 右 親，苞 苴 時 有，筐 篚 時 至，則

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 我 以 木 瓜，報 之 以 瓊 琚，匪 報 也，永 以 爲 好 也。上 少 投 之，

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從以上用例看，y來對此詩的解釋和引用，大都圍繞“厚報”展開，即取其“薄施厚報”之義，所以幾

乎所有解釋《孔子詩論》的人，都認爲“木#”簡文闡發的只是“以厚報輕”。但“因木#（瓜）之保（報）以

俞（喻）丌（其）U（怨）者也”，即“木#（瓜）”怎麽會和“U（怨）”聯繫起來，很多學者對此無法解釋，就把

“U”讀作别的假借字①。

也有學者將此字釋作“怨”，如李零先生説“《木瓜》有發泄怨言的含義”②。周鳳五先生釋該字爲

“怨”，並作如下説明。

簡文蓋謂以厚報輕，寄其愛慕之意，而求之不得，心中不能無怨也。所謂“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

然否以彰之”是也③。

陳劍先生也釋該字爲“怨”，並作以下説明。

《木瓜》原文説“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對方投我以薄，我報之以厚，孔子從中看出的是“我”希

望對方待己以厚，是爲“未得達”的“藏願”。己待對方厚，而對方待己薄，因此心中有“怨”。借着回報

對方的機會，用以厚報薄的方式將“怨”表達給對方知道，是爲“因木瓜之報，以喻其怨”④。

以上各位學者的解釋雖然各有不同，但有一點 是 相 同 的，即 都 認 爲“怨”是 出 自“木#（瓜）”。其

實，“丌（其）U（怨）者”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如上述學者所説，借“木#（瓜）之保（報）”以表露 其“U
（怨）”。但“丌（其）U（怨）者”也可以釋爲别人的“U（怨）”，即由“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所代

表的那種人的“U（怨）”。“因木#（瓜）之保（報）以俞（喻）丌（其）U（怨）者也”説的是通過“木#（瓜）

之保（報）”將一種“以厚報輕”的美德傳達給“猷又（有）U（怨）言”的人。筆者認爲，後 一 種 可 能 性 更

大。因爲，如果上述對“丌（其）言又（有）所載而句（后）内，或前之而句（后）交，人不可o也”，及“木#
（瓜）又（有）p（藏）q（願）而未詗（得）達也”的解釋不誤，那麽，從木瓜中就怎麽也導不出“怨怒”來，相

反能導出的應是重視“禮尚往來”的精神，更進一步推測，是在交往之際，彼此以厚報薄、相敬相讓的美

①

②

③

④

例如，“上博本”（第１４８頁）讀爲“捐”，訓爲“棄”，意爲“‘投以木瓜’之投”。王志平：《〈詩論〉箋疏》（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

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從之。龐樸（《上博簡零箋》，《簡 帛 研 究》網

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首發，又見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 竹 簡 研 究》，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讀爲“悁”，訓爲“狷”，意爲“潔身自好也”。“木瓜薄投厚報，狷介 者 之 情 也。”廖 名 春：《上 海 博 物 館 藏 詩 論 簡 校 釋 劄 記》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讀 爲“娟”，訓 爲

“好”，意爲“借‘木瓜’之‘報’以明‘永以爲好’之願”。李學勤（《上博博物館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

期，２００２年１月。《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首發）讀爲“悁”，不知是否讀爲“怨”。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之第一部分“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丁原植主編：《出土文獻

譯注研析叢書１４》，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３月，又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首發）。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首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

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陳劍本人尚未發表包括這段解釋的文章。裘錫圭在《關於〈孔子詩論〉》（《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遼寧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一文中作了引用，對陳劍的意見裘錫圭也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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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這*毫無“怨怒”可言，文獻所見“木瓜”的解釋與引用也無一例與“怨”相關。既 然“木#（瓜）”無

怨，怨就只能來自於與“木#（瓜）”相反的、形成對照的一面。

這*有必要對“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再作解釋。相當多的學者以爲這*引的是某一句

詩，因此紛紛從《詩經》中尋找可以對應的句子。如俞志慧先生認爲與《北門》有關①，楊澤生先生、李鋭

先生認爲與《柏舟》有關②，廖名春先生和李學勤先生以爲與《君子偕老》有關③。

但筆者在《對〈孔子詩論〉第八號簡以後簡序的再調整———從語言特色的r度入手》一文中指出，

從滿寫簡第二章的結構上看，這*主要圍繞《s（葛）尋（覃）》、《甘棠》、《木#（瓜）》、《折（杕）杜》四首詩

展開，恐無它詩插足餘地。其次筆者以爲龐樸先生對這二句話的解釋非常精當，即“既然説過這是天

命，就不該發牢騷了”④。因此“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指的是這樣一種愛發牢騷，容易“怨天尤

人”的人。而這種態度正與《木#（瓜）》體現的態度相反，是作者所不贊賞的，所以要“因木#（瓜）之保

（報）以俞（喻）丌（其）U（怨）者也”⑤。

筆者認爲，《孔子詩論》作者論詩，並不就詩論詩，而是常常有所引申。例如留白簡中，通過大雅的

詩篇《清z（廟）》、《剌（烈）S（文）》、《昊 天 又（有）城（成）{（命）》與 頌 的 詩 篇《皇 矣》、《大 明》談“王 之

德”、“王之命”⑥。滿寫簡中，通過《C（關）疋（雎）》談“乞（以）色俞（喻）於豐”⑦，通過《s（葛）尋（覃）》

談“氏（祗）初反本”⑧，通過《甘棠》談“宗|（廟）之敬”⑨。那麽，《孔子詩論》作者通過“木#（瓜）”簡文

是否也有所引申呢，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僅僅講一句“通過木#（瓜）可以把怨怒發泄出來”，是不是

太簡單了點？筆者認爲，這*一定有所引申，且很有可能引申的是“以德報怨”。在殘存的“木#（瓜）”

簡文*雖然没有看到“以德報怨”的描述，但“因木#（瓜）之保（報）以俞（喻）丌（其）U（怨）者也”的表

述方式，將“木#（瓜）之保（報）”即“以厚報輕”的美德展示（或者説曉諭，即把“俞”讀爲“諭”的假借）給

“丌（其）U（怨）者”的句意，都與“以德報怨”不相矛盾。

另外，《禮記·表記》中的一些記載也給予我們重要啓示。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 有 所 懲。《詩》曰，無 言 不 讎，無 德 不 報。太 甲 曰，民 非 後

無能胥以寧，後非民無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瑏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首發）。又見《〈孔子詩論〉五題》（上海大

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楊澤生：《“既曰‘天也’，猷有怨言”評的是〈鄘風·柏舟〉》（《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２月７日首發，又見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

究所、輔仁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辨“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 術 研 討 會”論 文，北 京 清 華 大 學，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２日）。 李 鋭：

《〈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

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李學勤：《〈詩論〉與〈詩〉》（《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龐樸：《上博簡零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首發，又見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禮記·坊記》“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争。故君子於有饋者，弗

能見則不視其饋”也引用的是相見之禮，但將以禮爲重和以利爲重兩種態度相比較。本文則有可能是通過相見之禮，將“以厚報輕”的

美德與“怨天尤人”的態度相對照。

參見拙文《試論〈孔子詩論〉的留白簡、分章等問題》（日本中國出土資料學會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六號，２００２年７月）。

參見拙文《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有關“C疋”的幾條竹簡》（《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首發，又見日本郭店楚

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汲古書院２００２年版）。

筆者贊同陳劍將“氏”讀爲“祗”的見解，參見《〈孔子詩論〉補釋一則》（《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遼寧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

關於《孔子詩論》中所見“甘棠”簡文，朱淵清：《〈甘棠〉與孔門〈詩〉教》（《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１日首發，上海大學古

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有詳細論述。

《論語·憲問》中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從中可見，“以德報怨”當是一種古已有之

的説法。但孔子認爲應該“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禮記·表記》所見“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那

種對“以德報怨”直接加以肯定的態度是有區别的。《老子》第六十三章“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

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中也有“報怨以德”的説法，但這儒家的“仁”無關，而是與其一貫的反向思維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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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禮記·表記》篇中這三段話，是緊接着前引“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

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説的。它的第一段雖然講到“仁”和“義”，但後面的話題

顯然是從“報”引申開來的。對於“報”，鄭注曰“報，謂禮也。禮尚 往 來”。可 見 這*的“報”意 承 上 文

“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的相見之禮。後代的學 者 已 經 不 明 白 爲 什 麽 鄭 注 要 説“報，謂 禮 也。

禮尚往來”，所以幾乎没有人在“報”爲何與“禮尚往來”相關這方面作文章。

但在鄭玄看來這*的“以 德 報 德”、“以 怨 報 怨”與“禮 尚 往 來”的“報”是 相 關 的，進 而 從“以 德 報

德”、“以怨報怨”引申出“以德報怨”也是自然的。即這是一組思想性上相關聯的話題。

雖然這是推測，但這種推測或許是可以成立的。即，在《孔子詩論》中，“木#（瓜）”主要用於表達

對相見之禮的重視，對相見之禮中體現出的以厚報輕、相互敬重之美德的重視。這種精神從另一個r
度來闡發，就是“以德報德”。與“以德報德”相反的却是“猷又（有）U（怨）言”的“以怨報怨”或“以怨報

德”之態度。作者將這兩種精神對照起來，進而闡發出“以德報怨”。也就是説《孔子詩論》與《禮記·

表記》篇在“報”的理解上可能有着相同的思路。

這種將“禮尚往來”的“報”與“以德報怨”的“報”關聯起來的思想在鄭玄那*仍然得到繼承。但到

了後代，就漸漸無人知曉了。當然《禮記·表記》篇在闡述“以德報德”、“以怨報怨”及“以德報怨”時話

題完全集中於君民之閒的政治關係，這與《孔子詩論》的 總 體 氣 氛 有 别。但 即 便 不 談 政 治 關 係，僅 從

“禮尚往來”的語意中導出“以德報怨”，也是可能的吧。

最後有必要談一下“丌（其）n志必又（有）乞（以）俞也”。馬承源先生讀“n志”爲“離志”，讀“俞”

爲“逾”，解該句爲“大意爲若廢去禮贈的習俗，這使人們離志的事情太過分了”①。龐樸先生讀“n志”

爲“隱志”，讀“俞”爲“喻”解該句爲“謂民以幣帛喻其隱志也”②。李零先生讀“n志”爲“吝志”，“吝志”

意爲“藏而未發之志”。讀“俞”爲“輸”，認爲“輸”有傾瀉之義，類似於“抒”③。李學勤先生讀“n志”爲

“隱志”。讀“俞”爲“抒”，意未釋④。范毓周先生讀“n志”爲“吝志”，讀“俞”爲“愉”，意未釋⑤。廖名春

先生讀“n志”爲“惛志”，讀“俞”爲“諭”，解該句爲“雙方有不明之心就一定要以言語告之”⑥。王志平

先生讀“n志”爲“吝志”，讀“俞”爲“偷”，意 爲“苟 且”⑦。 裘 錫 圭 先 生 讀“n志”爲“隱 志”，讀“俞”爲

“喻”，將“隱志”與“p（藏）q（願）”對應起來，説“《木瓜》作者通過禮物的投報，將‘藏願’表達出來，就

是使其‘隱志’得‘喻’”⑧。

這些解釋都存在這樣一些問題。首先没有把這一句放到第二十、十九、十八三支“木#（瓜）”簡的

整體環境中去考慮問題，所以其解釋缺乏與“木#（瓜）”其他簡文的對照性。其次，“n”字到底應該如

何解釋，仍然是個難題。這個字涉及到第一號簡“}（詩）亡~志，樂亡~情，S（文）亡~□（言？意？）”

中所見“~”的解釋，學界衆説紛紜，至今没有定説。筆者也暫時不知該從何方。

筆者認爲，如果將“丌（其）n志必又（有）乞（以）俞也”放到由第二十、十九、十八三支“木#（瓜）”

簡組成的大環境中，權且不管“n”字如何解釋，首先要注意的是 這 樣 兩 點。其 一，“丌（其）n志 必 又

（有）乞（以）俞也”中的“俞”應該與第十八號簡“因木#（瓜）之保（報）以俞（喻）丌（其）U（怨）者也”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參見“上博本”。

龐樸（《上博簡零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首發，又見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之第一部分“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丁原植主編：《出土文獻

譯注研析叢書１４》，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３月，又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首發）。

李學勤：《上博博物館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期，２００２年１月。《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

１月１６日首發）。

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

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 楚 竹 簡

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王志平：《〈詩論〉箋疏》（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 書 店 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裘錫圭：《關於〈孔子詩論〉》（《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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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俞”對應起來，兩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其二，不應該將“n志”與“p（藏）q（願）”對應，而是應該與

第十九號簡“□志，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中的“□志”對應起來。

前文已經指出，“又（有）p（藏）q（願）”只是一種想與某人見面的“宿願”，或者説是類似現代語中

“久仰大名”之類的套話，與“n志”應該没有太大關係。其次，“n志”不是與“木#（瓜）”一方相對應的

“志”，而是與“木#（瓜）”相反一方相對應的“志”，即與“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相對應的與“□
志”相類似的“志”。“□”字雖有很多解釋①，畢竟是個殘缺字，對各家之説不敢輕信盲從。但它如果與

“既曰天也，猷又（有）U（怨）言”對應，則不會是一種積極的、值得贊頌的“志”。同樣，與“□志”相關的

“n志”也不會是一種積極的、值得贊頌的“志”。《荀子·榮辱》篇中有“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他認爲“怨天者無志”，本篇所見的“□志”、“n志”是否可以看作是與“無志”

相類似的状態呢。“丌（其）n志必又（有）乞（以）俞也”，即這種不值得贊頌的“志”必有好的東西用來

展示給它（或對之加以曉諭），那應該就是“木#（瓜）”所體現的精神與美德吧。

如果上述假設成立的話，那麽，這第三種“民眚（性）”不像第一種（第十六號簡“見丌（其）.（美），

必谷（欲）反丌（其）本）、第二種（第二十四號簡“甚貴丌（其）人，必敬丌（其）立（位）。�（悦）亓（其）人，

必好丌（其）所爲，亞（惡）丌（其）人者亦m（然）”）那樣，是值得贊賞的“民眚（性）”，而是一種類似“怨天

尤人”的需要加以引導和修正的“民眚（性）”。

最後還有一個推測。從第十六號簡“�（吾）乞（以）s（葛）尋（覃）詗（得）氏初之}（詩），民眚（性）

古（固）m（然） ”，及第二十四號 簡“�（吾）乞（以）甘 棠 詗（得）宗|（廟）之 敬 ，民 眚（性）古（固）m
（然）”，擁有共同的造句結構看，第一種“民眚（性）”與第二種“民眚（性）”是相近的、值得贊賞的“民眚

（性）”。第二十號簡“〔吾以木#（瓜）詗（得）〕k（幣）帛之不可l（去）也 ，民眚（性）古（固）m（然），丌

（其）n志必又（有）乞（以）俞也 ”的造句方式，與前二者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會不會是因爲講的是不

值得贊賞的“民眚（性）”，所以語氣有所轉换。接下來的“折（杕）杜”簡文如果與“木#（瓜）”合爲一組，

與“s（葛）尋（覃）”、“甘棠”形成對應的話，那麽其簡文應補作“�（吾）乞（以）折（杕）杜詗（得）雀⋯⋯

〔之不可⋯⋯也，民眚（性）古（固）m（然），丌（其）⋯⋯必又（有）乞（以）⋯⋯也〕”。就是説，“折（杕）杜”

簡、文關涉的可能也是不值得贊賞的需要引導的“民眚（性）”。當然這純屬推測。

二二年五月十七日初稿

二二年七月十七日定稿

（作者單位：東京大學人文部）

① 關於“□志”，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首發）説“此字疑爲‘淇’字，

在‘志’字之前，或爲‘其’之借。”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之第一部分“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丁

原植主編：《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書１４》，萬卷樓圖書有限 公 司，２００２年３月，又 見《簡 帛 研 究》網 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 首 發）、何 琳 儀：

《滬簡詩論選釋》（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首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

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 釋 文、簡 序 與 分 章》（上 海 大 學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中 心、清

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上海

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簡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讀爲“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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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孔子詩論》札記

邴尚白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①出版後，學者們紛紛埋首研究，使得許多疑難都已陸續解a。

不過，在一些問題的細部處理上，似乎還略嫌粗糙；有些值得商榷的意見或尚有争議的問題，也還未獲

得足够的討論。凡此總總，都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努力。

本文擬就《孔子詩論》部分，提出幾則不成熟的看法，飣餖小言，還望讀者不吝批評指正。爲方便

行文、避免造字，古文字隸定一般採寬式，必要時補充説明其所從偏旁，通假字則直接讀破。

秉文之德，以爲其業

簡五云：“《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業。”“業”字從二“業”，

原書缺釋。

馮勝君先生指出：與此寫法相近的“業”，見於《説文》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及金文。他認爲

“業”應讀爲“櫱”，並説：

簡文⋯⋯以“本”、“櫱”相對而言，是以樹木爲譬，“本”是指樹幹，“櫱”指樹木的枝條。簡文這段話是説，

就《清廟》一詩而言，“敬宗廟之禮”纔是根本所在，而“秉文之德（繼承文 王 之 德）”只 不 過 是 從“敬 宗 廟 之 禮”

這一中心思想中派生出來的相對次等的意義②。

按：這樣的詮釋，似乎有些偏差。因爲“櫱”並非泛指樹木的枝條，而是砍去後又重生的枝芽，由此

引申指事物始生。《清廟》爲祀文王之詩，“敬宗廟之禮”和“秉文之德”都是周王室鞏固、發展的根基，

後者並没有“相對次等的意義”，詩中所謂“不顯不承”，即顯揚並承順文王之德③。“敬宗廟之禮”也就

是“顯”文王之德；而“秉文之德”則是“承”文王之德，簡文與詩句十分相應。周鳳五師就説：“‘櫱’即萌

芽之意，與上文‘以爲其本’之‘本’正相呼應。”④這應當是較貼近簡文及詩義的解釋。

《爾雅·釋詁上》：“業⋯⋯緒也。”⑤《史記·太史公自序》：“項梁業之，子羽接之。”⑥由於“業”字本

身就有開始、端緒之義，因此在簡文中未必要改讀爲“櫱”。

無 競 維 人

簡六云：“《烈文》曰：‘無競維人’、‘不顯維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無”，簡文原作“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本文所引上博簡編號，均依據此書。

馮勝君：《讀上博簡〈孔子詩論〉札記》，“簡帛研究”網站論文（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這裡是取毛《傳》的説法，鄭《箋》則視爲反詰語，文義大致還是一樣的。（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

（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３年版，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本），卷一九之一。本文所引十三經注疏均依據此版本。

周鳳五師：《〈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簡帛研究”網站論文。

（"）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一。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版），卷一三〇。本文所引二十

四史均依據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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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説：

簡文“乍”與“亡”字形相近，古“亡”、“無”通用，今本“無”爲傳抄之訛。鄭玄箋、孔穎達疏解“無競”爲“無

疆”，於簡文義不合①。

按：“今本‘無’爲傳抄之訛”的説法絶不可從。《烈文》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

辟其刑之。”《傳》：“競，彊；訓，道也。”《箋》：

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

夫法其所爲也②。

“無競維人”、“不顯維德”二句，至少可以有兩種訓解方式，其文義大致不變。鄭玄在這裡，似乎是將前

一句直接依字面解釋，而把後一句則視爲反詰語。從上下文句對應的r度來看，兩句用不同的訓詁方

式，可能並非最理想的處理，但也正透露了這類句式幾種訓解的可能性。

類似的對應句式，在《詩經》中還有一些。如：《大雅·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

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

乎？又是矣。”③鄭玄在這兒，就將兩句都當成反詰語了。另外，“無競維人”亦見於《大雅·抑》，又《周

頌·執競》：“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武》：“於皇武王，無競維烈。”④還有《左傳》、《吕氏春秋》及漢人徵

引這些詩篇⑤，也都可以參看，這裡就不一一引用討論了。總之，“無競”一語，不論是直接依字面解釋

或視爲反詰語，都没有什麽難解之處。否則，難道前面所列這許多的“無”字，也都是“乍”字的傳抄之

訛嗎？

整理者在簡文與今本字句或篇名有所不同時，往往認爲今本有誤，其中許多都很有問題，後文還

會提到。

本文初稿寫成後，又看到姚小鷗先生的《〈孔子詩論〉第六簡釋文考釋的若干問題》，該文已先指出

“‘無競’爲傳抄 之 訛 的 説 法 是 站 不 住 脚 的”⑥。 本 文 論 證 的 切 入 點 與 之 有 所 不 同，或 可 作 爲 其 説 的

補充。

《祈 父》之 責

簡九云：“《祈父》之責，亦有以也。”整理者説：“評詩意爲‘責’，與《祈父》責‘王之爪牙’三章四句内

容相合。”⑦李零先生則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九之一。鄭《箋》此句或可讀爲“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則就與後

句同爲反詰語了。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一。毛《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不 一 定 是 反 詰

的意思，像《經傳釋詞》就認爲毛《傳》這裡是將“不”字當作無義的語詞（附帶一提，《經傳釋詞》“不，詞也”條所收例證過廣，其中很多都

值得商榷）。另外，“不”或可讀爲“丕”，亦通。參看：（清）王引之：《經傳釋詞》（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６年版，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守山閣

叢書本），卷一〇。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八之一；卷一九之二；卷一九之三。

參看：（"）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三；卷四一；卷六〇。（秦）吕不韋著、（漢）高誘注：《吕氏春

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影印清光緒 元 年 浙 江 書 局 刻 畢 沅 校 二 十 二 子 本），卷 二 二；（清）王 先 謙 撰；吴 格 點 校：《詩 三 家 義 集

疏》（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卷二三。

參看：姚小鷗：《〈孔子詩論〉第六簡釋文考釋的若干問題》，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不 過，他 根 據 宗 周 鐘 上 的“亡”、“乍”二 字 寫 法，認 爲“兩 字 的 字 形 判 然 有

别，絶對不容混淆。《詩論》的整理者本是金文專家，h忽略了這條寶貴的材料，是殊爲可惜的”，則是没有道理的論述和批評，因爲原簡

確寫爲“乍”字。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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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從文義看，似應讀爲“刺”。《祈父》，見今《小 雅 · 鴻 雁 之 什》，據《詩 序》，是 刺 宣 王 之 司 馬 不 得

其人。①

劉樂賢先生也説：

責，似應讀爲刺。《毛詩序》稱“《祈父》，刺宣王也”，簡文讀作“祈父之刺”是合適的。②

按：《祈父》首章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③“予王之爪牙”一句，舊有二

説，鄭《箋》云：

此勇力之士責司 馬 之 辭 也。我 乃 王 之 爪 牙，爪 牙 之 士 當 爲 王 閑 守 之 衛，女 何 移 我 於 憂，使 我 無 所 止

居乎？④

以“王之爪牙”爲勇力之士的自稱之辭。陳奂《詩毛氏傳疏》則云：

我王之爪牙，斥（按：原書作《説文·广部》訓“h屋也”之“斥”本字）祈父也⋯⋯《玉篇·牙部》引《祈父》

“維王之爪牙”，此三家《詩》“予”作“維”。維，爲也。與《毛》字異義同。⑤

即“予”與“王”字連文，以稱我王，而“爪牙”指祈父。陳氏雖引《玉篇·牙部》“予”作“維”爲證，但那只

能説《韓詩》有異文⑥，而不能推論其“與《毛》字異義同”。因爲三家《詩》與《毛詩》的異文，往往在意義

上也有不同。或以爲“惟尊官大將方稱‘爪牙’之職，武士卑官，不得以之自命”⑦，也恐怕未必。如《荀

子·王制》：“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富國》：“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⑧就是以“爪牙”喻勇士、武

士。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亦云：

爪士猶言虎士。《周官》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即此⋯⋯虎賁爲宿衛之臣，故以移於戰争爲怨耳。⑨

從詩的本文來看，二説皆可通。但鄭玄的説法，道出抒發憂怨者“當爲王閑守之衛”的身份，則其所怨

的理由就相當地清楚明白，似較陳奂之説爲長。《易林·謙之歸妹》云：“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

己，傷不及母。”瑏瑠《易林》屬《齊》説瑏瑡，以“爪牙”爲衛士自稱，與鄭《箋》同。

簡文“《祈父》之責”的“責”，似不需改讀爲“刺”。馬承源先生指出：《孔子詩論》與《毛詩小序》的差

異之一，在於前者罕言“美”、“刺”瑏瑢。引《毛詩序》爲證改讀爲“刺”，可能並不合於簡文原意。鄭《箋》

“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可爲簡文此句的注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簡帛研究”網站論文。

劉樂賢：《讀上博簡札記》，“簡帛研究”網站論文。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一之一。

同註④。

（清）陳奂：《詩毛氏傳疏》（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７０年版，影印鴻章書局石印本），卷一八。

陳氏《詩毛氏傳疏》泛稱爲“三家《詩》”，並不準確，像《易林》（屬《齊》説）對此句的讀法，就與鄭《箋》同，説見後。

（清）王先謙撰；吴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六。此 外，陳 奂、王 先 謙 又 都 引《左 傳 · 襄 公 十 六 年》穆 叔 賦“圻 父”事 之 杜

《注》以證其説。其實，杜預的説法並不能證明這個問題，也不一定切合穆叔賦詩之意。《左傳會箋》有説，此不細論。參看：（周）左 丘

明著、（"）杜預集解、（日）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臺灣鳳凰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卷一六。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灣華正書局，１９９３年版），卷五；卷六。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４年版，影印清光緒十四年廣雅書局刊本），卷一九。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５年版，四部叢刊初編縮印北京圖書館藏元本烏程蔣氏藏影元鈔本），卷四。

參看：（清）陳壽祺撰、陳喬樅述：《三家詩遺説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

刻左海續集本），齊詩遺説攷自叙。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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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人 益 也

簡九云：“《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整理者未作解説。

《小序》云：“《菁菁者莪》，樂 育 材 也。君 子 能 長 育 人 材，則 天 下 喜 樂 之 矣。”①三 家《詩》無 異 義②。

《菁菁者莪》爲育材名篇，全詩用學子的口吻，稱頌君子能長育人 材，並 抒 發“既 見 君 子”的 喜 悦 之 情。

簡文的論旨，可能也是這個意思。

《論語·憲問》有一段記載，可與簡文相參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 見 其 居 於 位 也，見 其 與 先 生 並 行 也。非 求 益 者 也，欲 速

成者也。”③

孔子這裡所講的“求益”，即在學識上追求進益，簡文“益”字似與此同義。“以人益也”，有兩種較可能

的解釋：一是“以”作介詞“因爲”講，全句是説因人（君子）而有所進益；二是“以”訓爲“使”，則全句就是

説使人有所進益。《孔子詩論》中對各詩篇的評論，長短、形式不一，與這一則較相近的有：“《黄鳥》，則

困而欲反其故也”（簡九）、“《杕杜》，則情喜其至也”（簡十八），都是由誦詩者的r度立論。因此，本文

對此則之解釋取前説。

《裳 裳 者 華》

簡九有篇名“裳裳者芋”，應即今本《小雅·裳裳者華》。整理者説：

毛亨傳：“裳裳，猶堂堂也。”“堂堂”是盛張之辭。《説文》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段玉

裁注云：“凡芋聲字，多訓大⋯⋯”，而“華”無駭人之理，則“芋”或爲詩句之本義字。④

按：“‘芋’或爲詩句之本義字”的説法不可從。《裳裳者華》次章云：“芸其黄矣”，三章云：“或黄或

白”⑤，都不會是對芋頭的描寫。

細察圖版，“芋”字上半所從，與楚簡中艸頭一般的寫法似有區别。不過，同簡“莪”字艸頭寫法，即

與此字相同。這再次提醒我們：楚簡文字構形有一定程度的隨意性，分析字形時應較全面、辯證地看，

未必要過分拘執於點劃上的差異。

對照今本篇名並從形、音、義三方面考量，整理者的隸定應是正確的。“芋”在簡文中當讀爲“華”，

二字上古音同爲魚部舌根擦音，且皆屬“于”字聲系，自然可以相通。

本文初稿寫成後，又看到胡平生先生的《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詩論〉劄記》，該文已先指出“‘芋’

當爲‘華’之假借字，并非詩句之本義字”⑥。本文對詩句、字形的討論，或可作爲其説的補充。

《樛 木》之 時

簡十列舉《關雎》等七詩，而各以一字論評，其中有“《樛木》之時”的説法。整理者説：“《樛木》詩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〇之一。

（清）王先謙撰；吴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卷一五。

（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四。

同註③。

同註④，卷一四之二。

胡平生：《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詩論〉劄記》，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

國楚竹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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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樂只君子’，則 簡 文‘時’或 當 讀 爲‘持’。”①語 焉 不 詳。 李 零 先 生 説：“‘時’，應 指 遇 其 時，運 氣

好。”②俞志慧先生則説：

四家與詩歌文本皆看不出“時”之義，觀下簡“《樛木》之時，則 以 其 录（禄）也”和 簡 十 二“《樛 木》，福 斯 才

（在）君子”，則此“時”指君子得福禄之及時也，爲何及時，莫非是如葛藟得逢樛木故能夤緣而上？③

按：從《樛木》本文，似乎看 不 出“遇 其 時”或“及 時”之 意。且 所 謂“如 葛 藟 得 逢 樛 木 故 能 夤 緣 而

上”，則“及時”者好像反而成了葛藟，而非譬喻君子的樛木。

《小序》云：“《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④《樛木》未必與后妃有關，但“逮

下”之説，則大致合於詩中之比興。樛木下曲而寬厚不拒地承受葛藟的纏繞；猶如寬厚及下的君子，也

能安於福禄之中。簡文“《樛木》之時”的“時”，似應訓爲“承”，爲承受（葛藟、福履）之意，王引之《經義

述聞》云：

《堯典》曰：“百揆時�”，《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又曰：“乃女盡孫，曰時�”，《顧命》曰：“爾尚明

時朕言”⋯⋯引之謹案：時�者，承�也；承�者，承順也。《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

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 序 ·�事 篇》承 作 時，是 時 與 承 同 義 ⋯⋯ 時

�或曰承�。《洛誥》曰：“王伻殷乃承�”⋯⋯《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⑤

《詩·周頌·�》：“時周之命，於繹斯。”⑥馬瑞辰《通釋》云：“周受天命，而諸侯受封於廟者，又將受命於

周。‘時周之命’即承周之命也。”⑦皆爲“時”可訓作“承”的例證。

簡十一云：“《樛木》之時，則以其禄也。”“以”似應訓爲“有”；簡十二云：“《樛木》，福斯在君子”，也

是對“《樛木》之時”的補充説明。

《杕杜》，則情喜其至也

簡十八云：“《杕杜》，則情喜其至也。”“杕”原作“折”，整理者説：

折杜，篇名。今本詩篇名中未見，但有《杕杜》。《杕 杜》一 在《國 風 · 唐 風》，一 在《小 雅 · 鹿 鳴 之 什》，前

者言“人無兄弟”，後者言“征夫遑止”、“征夫歸止”和“征夫邇止”。孔子云：“折杜則情�其至也”，那末，詩篇

可能屬於《小雅》中的《杕杜》。

至於“折”與“杕”的關係，整理者以爲“杕”是“折”之形誤，並説：“‘折杜’遞演爲‘杕杜’⋯⋯今本有可能

是傳抄之誤。”⑧

按：“今本有可能是傳抄之誤”的説法並不可信。因爲無論是《唐風·杕杜》的“其葉湑湑”、“其葉

菁菁”，或《小雅·杕杜》的“有睆其實”、“其葉萋萋”⑨，都不像在描寫斷折的杜梨樹。何琳儀先生説：

“‘折’乃‘杕’之音變，二字均屬舌音月部，故可相通”瑏瑠，應該是正確的意見。‘折’、‘杕’二字，上古音分

屬月部禪母及月部定母，可以相通。阜陽漢簡《詩經》簡三四“不我□□，毋帶（按：下從心。見於《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上）》，“簡帛研究”網站論文。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之二。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灣世界書局，１９６３年版，影印清道光七年京師壽藤書局重刊本），卷三。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九之四。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三〇。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六之二；卷九之四。

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簡帛研究”網站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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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部》）我□”①，今本《谷風》作“不我屑以，毋逝我梁”②，與“折”同爲月部禪母的“逝”字，在漢簡裡

就寫作月部定母的“帶”（下從心）字。又《禮記·檀弓上》：“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安舒貌。《詩》

云：‘好人提 提’。”《釋 文》：“折，大 兮 反。”阮 元《校 勘 記》引《七 經 孟 子 考 文》云：“古 本‘折 折’作‘提

提’。”③也是“折”與定母字相通的例子。

簡文《杕杜》指的是今本何篇，學者們有些不同的意見。李零先生説：

《唐風·杕杜》和《小雅·杕杜》皆 述 愁 怨 之 辭，似 與 下 簡“《杕 杜》則 情，喜 其 至 也”不 諧。我 懷 疑，簡 文

《杕杜》是指《有杕之杜》。《有杕之杜》説“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庶幾近之。④

俞志慧先生也説：

在《唐風》之什有《有杕之杜》，此詩與二首《杕杜》皆以“有杕之杜”起 興，或 者 在 孔 子 之 時 皆 以“杕 杜”稱

之。詩中二次出現“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句，鄭《箋》：“言 中 心 誠 好 之，何 但 飲 食 之，當 盡 禮 極 歡 以 待 之。”

此正“情喜，其至也”可爲落實處。⑤

按：兩位先生的看法，似乎合於簡文，但《有杕之杜》也可稱爲《杕杜》的假設，則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小雅·杕杜》末章云：“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⑥卜筮皆謂征夫已近，征夫已經近了吧。企盼

之情因征夫將至而由憂轉喜，未嘗不能説是“情喜其至”。所以，簡文所指詩篇，本文暫從整理者之説。

既曰天也，猶有怨言

簡十九云：“□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⑦整理者説：“首句辭殘，文義未全。”⑧俞志慧先生説：

此語必與《詩經》中有“天”之詩句相 關，又，此 上 下 皆 論《國 風》，茲 將《詩 經 · 國 風》中 這 些 句 子 摘 録 如

下⋯⋯上述六例在詩中皆 可 謂 有 怨 言，唯 第 三 例（按：《君 子 偕 老》）僅 以 天、帝 作 比，可 以 排 除；據 上 簡《木

瓜》置於《唐風》前，可以推斷此處當不 會 討 論《鴇 羽》和 更 遠 的《黄 鳥》；又，本 簡 殘 存 部 分 下 半 評 論《木 瓜》，

《木瓜》在《衛風》，則《衛風》之後的《黍離》亦可排除。《柏舟》一詩中“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確是怨言，但“天”

字係由“母”字帶出，不具實際意義。准此，此句當討 論《北 門》。觀《北 門》之 詩，滿 紙 怨 尤 ⋯⋯ 不 得 其 志，因

而怨天尤人，適與殘存簡文相合。⑨

楊澤生先生則説：

俞先生將第三、四、五、六例排除在外是很有道理的，但認爲《鄘風·柏舟》一詩中“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的“天”字是由“母”字帶出而“不具實際意義”，而將它排除在外 則 很 牽 强 ⋯⋯（按：《北 門》）詩 中 包 含 有 牢

騷和感歎的内容，但只要仔細品味詩中三章都相同的末句⋯⋯我們 不 難 判 斷，詩 人 對 於 現 實 是 無 奈 接 受 和

認命的，因爲這是天命所爲。因此，《北門》一詩實在没有多少 怨 天 尤 人 的 味 道；相 反，《鄘 風 · 柏 舟》的 主 題

h是永遠的抱怨⋯⋯要正確把握這首詩的主題還得看詩中兩章的末句：“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這和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平生、韓自强編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同註②，卷二之二。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八。“折折”、“提提”都應讀爲“媞媞”。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簡帛研究”網站論文。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九之四。

首字左旁從“弓”，右下從“水”，右上部分略殘，李零、何琳儀先生釋爲“溺”，俞志慧先生則疑爲“淇”。細察圖版，似乎還需要再

斟酌。參看：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同註②，《滬簡詩論選釋》；同註⑧，《〈戰國楚竹書·孔子

詩論〉校箋（下）》。

同註①。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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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既曰‘天也’，猶有怨言”完全切合。①

按：此句所論詩篇，確實很可能是《北門》，但我們所持的理由h與俞先生不完全相同。俞先生以

簡文上下的關係（其實能確定的只有下文爲《木瓜》），將《雅》、《頌》和一些《國風》的篇章排除在外，是

否一定可靠，暫且不論；更重要的是：其實“既曰天也”並不能如兩位先生解釋爲怨天的意思。簡文云：

“既曰天也，猶有怨言”，句 式 與《禮 記 · 檀 弓 上》“曾 子 曰：‘既 曰 明 器 矣，而 又 實 之’”②相 近，可 參 看。

“天”在這裡應該是指不 能 掌 控 的 天 命，意 思 是 説：既 然 説 是 天 了（將 自 身 遭 遇 歸 之 於 無 可 奈 何 的 天

命），h還是有怨言。《北門》云：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gi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 之 何 哉！王 事 敦 我，政 事 一 埤 遺 我。我 入 自 外，室 人 交g

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③

《詩經》中與簡文相合的，似僅有此篇。

《小序》云：“《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④《潛夫論·讚學》云：

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

昭其重也。⑤

二説都提到“志”，可能與本簡“□志”有關。

本文初稿寫成後，又看到廖名春先生的《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他懷疑此句所論爲《君

子偕老》，以爲“‘既曰“天也”’是驚嘆其容貌之美，‘猶有怨言’是刺其有失事君子之道”⑥。

按：《君子偕老》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⑦驚嘆宣姜服飾之盛、容貌之美，亦諷刺與其德

不相稱。簡文云：“猶有怨言”，是埋怨而非諷刺，故本文不取其説。

卷（下從心）而不知人

簡二十九云：“卷（下從心）而不知人。”上端殘斷。整理者説：

卷（按：下從心）而，篇名。今本《詩·檜（按：應爲“國”）風·周南》有《卷耳》，字 音 相 通。“不 智 人”，蓋

云“我”之僕，其在馬勞累疲極之時，尚且不智于人，而有“吁矣”之嘆。⑧

李零先生説：“是傷所懷之人不可見，故曰‘《卷耳》不知人’。”⑨俞志慧先生則説：

《卷耳》不知人，于詩歌文本難識，然以下文獻對理解 簡 文 會 有 所 幫 助：“君 子 謂 楚 於 是 乎 能 官 人，官 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楊澤生：《“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評的是〈鄘風·柏舟〉》，“簡帛研究”網站論文。楊先生又説：“‘天也’二字很多學者在寫帶

標點的釋文時也不加引號，這是不正確的”，並認爲“今本《鄘風·柏舟》的‘母也天只’很可能就是‘母也天也’之誤”，都是由錯誤理解所

推出的不正確意見，説見後。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八。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二之三。

同註④。

（漢）王符：《潛夫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影印述古堂影宋寫本），卷一。

參看：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

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三之一。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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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詩》云：‘嗟我 懷 人，置 彼 周 行。’能 官 人 也。王 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

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一云

楚能官人，一云“慕遠世也”，官人須以知人爲前提，而遠世之能官人能用賢，於當世之主正以不能知人、用人

相刺也。准此，則從孔子 少 年 時 代 迄 漢 初，知 説 詩 用 詩 者 皆 取“嗟 我 懷 人，置 彼 周 行”二 句 爲《卷 耳》之 關

鍵句。①

按：諸家之説雖有不同，但都認爲此句是對《卷耳》的論評。不過，學者們之所以不斷修正、補充整

理者的説法，主要原因應在於：我們實在不易看出《卷耳》一詩與“不知人”的關聯。而對句子是否完整

猶不確定的斷簡，加以通假、詮釋，輾轉曲折地與今本篇名牽合，結論自然也就難以令人信服。

另外，學者們作上述推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基於對本簡其他文句的理解。如整理者將後面的簡

文讀爲：“《涉溱》其絶。《聿（左從人）而》士。《r豔（按：這是借用周鳳五師的釋讀。原書隸定爲左從

巾，右從采，從臼）》婦。《河水》智”②，對於以上幾句，研究者雖然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③，但大多認爲

是對好幾篇詩的簡短論述，而這樣就和所謂“《卷耳》不知人”句式相似。其實，這幾句簡文中，能確定

爲篇名的，應只有《涉溱》和《河水》，其他篇名的認定，則都相當可疑④。

周鳳五師的釋文，並不在此句中加篇名號⑤，是謹慎而恰當的處理。而李學勤先生將二十八、二十

九兩簡連讀爲：“《j有茨》慎密而不知言。《青蠅》知患而不知人。”⑥雖不一定可靠，h讓我們更注意到

“卷（下從心）而不知人”與簡二十八末句的相似之處，而它原本很可能就是屬於這類句子的一部分。

整理出土文獻，盡可能地恢復其原貌、通讀其文句，是研究者的共同目標。然而，我們在提出任何推

論、假設時，h應抱持著矜慎、闕疑的態度。也唯有如此，纔較可以避免爲求詳審，h轉失穿鑿的弊病。

二二年五月

（作者單位：臺灣中研院史語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下）》。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參看：同註②，《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馮勝君：《讀上博簡〈孔子

詩論〉札記》。

關於這幾句的釋讀，可參看：周鳳五師：《〈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參看：同註⑥。

李學勤：《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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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詩論》與《清廟》

　　———《清廟》考之一①

朱淵清

　　上博館藏《孔子詩論》第５、第６簡較集中記録了孔子對《清廟》的論説。第５簡：“《清廟》王德也，

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爲 其 本，秉 文 之 德，以 爲 其 蘖。 肅 雍 ⋯⋯。”第６簡：“⋯⋯ 多 士，秉 文 之 德，吾

敬之。”

第５、６兩簡是“留白”簡。筆者曾有幸目驗原簡，根據觀察，留白簡的上下兩端經過刀削，切口平

齊，切削還較深。結合第１簡和６支留白簡的内容，因此也猜測留白處本當有文字，係人爲事後削去。

認定兩簡接續編聯而不作兩簡書寫後經過片削處理的考慮，那麽第５簡末“肅雍”和第６簡頭“多

士”連讀，文意上解釋不通。

也有可能兩支簡原本并不上下銜接。李學勤先生就將第５、６簡分開考慮②。在第６簡前補１０字

“清廟曰肅雍顯相濟濟”。另一段中將第５簡“肅雍”後補出“顯相”，并下接第１簡。以第５簡後接第１
簡基礎在於認定“《清廟》，王德也”和“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文意上相貫連。

筆者以爲原簡排序不錯。第５簡“肅雍”和第６簡“多士，秉文之德”都是《詩·周頌·清廟》的引

語。根據《清廟》，第５簡“肅雍”後補“顯相”，第６簡“多士”前補“濟濟”基本可以肯定。“肅雍［顯相］”

後應該是一句評論的話，從詩本意和《詩論》簡上文看，最可能是關於敬宗廟之禮的内容。

清人王心敬曰：“如《序》果授自孔門，則指定爲成王朝祭洛廟之詩亦無不可；倘出於漢初毛公之撰

擬，則指定爲祭洛文廟之説亦覺執泥。”③單以《序》、《傳》、《箋》加之經説史傳的零星摘引檢核《詩》之文

本固難有定詁，而今《孔子詩論》既出，一些詩的本旨背景的探討或可深入甚而突破。孔子論《清廟》語

是目前所見討論《清廟》本旨的最早史料，而且確切出自孔子之口，對我們推考《清廟》的歷史背景及其

内容細節價值極大。

“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中的詩句。《清廟》是洛邑既成，用以祀文王的

歌樂。《小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蔡邕《獨斷》上：“《清廟》

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

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毛傳》：“於，嘆辭也。穆，美。肅，敬。雍，和。相，助也。”《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

字，故爲嘆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

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爲和也。《釋詁》云：‘相、助，

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宋朱熹《詩集傳》卷１９：“於，嘆辭。穆，深遠也，清，清静也，肅，敬也。

邕，和。顯，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

顯相指助祭之公卿諸侯。宋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２８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

①

②
③

筆者《〈清廟〉考》共有三個部分，本文是其中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考訂《清廟》儀式歌演的歷史背景，第三部分考訂《清廟》的樂

章和歌演形式。

李學勤《〈詩論〉的體裁和作者》，《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清王心敬《豐川詩説》卷１９，《四庫全書存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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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成王祭

文王，成王是祭主，周公率公卿諸侯參加祭祀，是謂助祭。《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清廟》祭祀文廟舉行於洛邑既成之時，其時據《尚書大傳》

所記①：“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

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孝經·

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１８：“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

可見，這*是寫周公、成王祭文王祖廟，禮儀肅敬雍和，諸侯都來助祭。鄭玄《箋》曰：“於乎美哉，

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宋戴溪《續吕氏家塾讀詩記》卷３
《讀周頌》：“於穆清廟，嘆美是廟之祭也，肅雍顯相，稱贊助祭之臣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毛傳》：“執文德之人也。”《鄭箋》：“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

素如生存。”《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

也。”“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朱熹《詩集

傳》卷１９：“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２８曰：“濟濟多士廣言助

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 士，秉 文 之 德”，前 賢 通 釋 意 多 接 近。宋 嚴 粲《詩 緝》卷２３曰：“嗚

呼，美哉此祀文王清静之廟也。有肅肅其敬，雍雍其和者，顯相之人也，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

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此濟濟然衆士皆秉持文王之德，不忘於心也。”宋輔廣《童子問》卷８：“其顯相諸

侯之德則既敬且和焉，其執事之多士則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宋范處義《詩補傳》卷２６：“肅，敬也；雍，

和也，言諸侯之助祭有和敬之德容，以顯相其祀事也。文王肅肅在宫、雍雍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雍形容

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雍，是知體文王之德者，而濟濟多士凡執事廟中者亦曰能秉文之德，

孰知其然哉。”明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卷１１：“肅雍雖分訓敬訓和，實是一物。”“顯相即相維辟公之

相，有顯明之德者也，周公亦在其中。濟濟多士則諸侯以下助祭者，此皆秉文之德，則諸侯可知而天子

不必言矣。究竟此文德不出肅雍二字。”清馬其昶《詩毛氏學》卷２６：“雍雍在宫，肅肅在廟，文王之德

也。文王不可見矣，其肅雍之神猶能光顯著見於助祭之人。”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鄭箋》云：“對，配。越，於也。”朱熹《詩集傳》卷１９：“越，於也。”宋曹粹中《放齋詩説》卷４②：“對，

答也；越，揚也。對答而發揚之也。”明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卷１１：“對越，越字是越發之越，言對答而

越發之也。文王在天之靈洋洋乎如在其上，是爲對越。”明郝敬《毛詩原解》卷３２：“對，接也；越，發揚在

上之意。”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７《對越在天》：“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爲文，對越，猶

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語》‘必

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并曰：‘越，揚也。’《夬·彖傳》‘揚於王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

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對越應該就是金文常見的對揚，頌揚之義。

“奔走”也係金文常見。于省吾《雙劍誃詩經新證》卷４：“《盂鼎》‘�奔走畏天畏’，《井侯簋》‘克奔

走上下’，《效卣》‘不敢不萬年奔走揚公休’。”

《毛傳》：“駿，長也。”《鄭箋》：“駿，大也。”朱熹《詩集傳》卷１９：“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宋楊簡《慈

湖詩傳》卷１８：“駿，敏也。”清戴震《毛鄭詩考正》卷４：“駿尤敏也。”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２８曰：

“《爾雅·釋詁》：‘駿，速也。’速與疾義同。《正義》引《禮記·大傳》‘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

勸事。’駿、疾以聲近爲義，廟中奔走以疾爲敬，其説較《傳》、《箋》爲善。”“駿奔走”亦常見，或當作“逡奔

①
②

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卷二，《叢書集成》本。本文使用《尚書大傳》未注明出處者皆爲陣輯校本。

清張壽鏞輯宋曹粹中《放齋詩説》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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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僞古文尚書·武成》：“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禮記·大傳》：“祈於社，

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宗廟事，疾走表示禮敬。宋謝枋得《詩經注疏》卷下曰：

“不敢懈怠，不敢舒遲是也。”

《楚辭·招魂》章句：“不顯，顯也。”《毛 傳》：“顯 於 天 矣，見 承 於 人 矣，不 見 厭 於 人 矣。”《禮 記 · 大

傳》引作“無斁於人斯”，鄭注：“斁，厭也。”朱熹《詩集傳》卷１９：“承，尊奉也，斯，語辭。”宋戴溪《續吕氏

家塾讀詩記》卷３《讀周頌》：“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言永永無極也。”元劉玉汝《詩纘緒》卷１７：“無斁

於人斯，不止在廟，而廣及民人矣。”

不顯，當釋爲丕顯。戴震《毛 鄭 詩 考 正》卷４：“古 字 丕 通 作 不。”王 引 之《經 義 述 聞》卷７《不 顯 不

承》：“不顯不承即丕顯丕承，允哉斯言。”①

《毛詩正義》曰：“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儀，既内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

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 濟 然 美 容 儀 之 衆 士 亦 來 助 祭。於 此 衆 士 等，皆 能 執 持 文 王 之

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

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絶，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

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朱熹《詩

集傳》卷１９：“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士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静之廟，其助祭之

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

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大體上，孔穎達、朱熹的通釋都把握

了詩旨。

參加祭祀的顯相多士都能“秉文之德”，《清廟》的詩旨也正在於“秉文之德”。《漢書·劉向傳·條

灾异封事》：“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文選》卷５１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咏文王

之德而作《清廟》。”“秉文之德”，秉持文王之德，文指文王，漢唐箋疏在這一點上并無异議。事實上周

開國後，確實十分重視文王之德。《尚書·康誥》：“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尚書·無逸》：“我道

惟寧王德延。”

清代則有學者明確提出“秉文之德”的“文”并非文王，文德只是泛言。戴震《毛鄭詩考正》卷４：“詩

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

者不一，皆 經 緯 明 備、威 儀 敬 慎 之 稱，能 執 是 德，夫 然 後 可 以 對 於 在 天 之 靈，而 駿 奔 走 以 執 廟 中 之 事

矣。”段玉裁《毛詩詁訓傳定本》卷２６：“秉文之德，執文德之人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２８：“昭三

十二年《左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周語》‘昭顯文德’，又《詩》‘文定 厥 祥’

《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於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皆泛言文德。此《傳》謂多士皆執持

文德，亦泛言有文德，與《箋》言‘皆執行文王之德’异議。”

這種异議或起因於歷史上對歌樂《清廟》是單祀文王還是文、武并祀曾經有過的討論。

唐人杜牧首先指出《清廟》是并祀文王、武王。《樊川文集》卷１２《上周相公書》：“周公居攝，祀文、

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清廟》“不顯不承”，《孟子·滕文公下》：“《書》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宋人據此指出“不顯不承”和文王、武王的關係。宋

劉克《詩説》卷１２：“‘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容與成王祭禮之敬，‘顯’如《書》之‘丕顯哉文王謨’，‘承’

如《書》之‘丕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清廟》是洛邑既成，成王、周公祀文王之歌樂，可與《洛誥》對

讀。明人進一步據《洛誥》文證明歌樂《清廟》時文王、武王并祀。明朱謀塭《詩故》卷１０：“《清廟》祀文

王也。成王營洛而作《清廟》以祀文武，此其始奏之樂也。《洛誥》稱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而《君牙》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 哉 武 王 烈。’此 言‘不 顯 不 承’，其 義 一 也。知 文 武 并

崇，不獨祀文矣。”明沈守正《詩經通説》卷１１也從朱説。清戴震《毛鄭詩考正》卷４：“詩中‘丕顯’頌文

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爾，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

《清廟》如前賢所論，確是在文王廟祭祀文王所歌，其時還併祭武王。但這并不與“秉文之德”即是

① 然王引之以爲丕顯丕承俱是盛大之意則理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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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文王之德相反對。宋劉克《詩説》卷１２：“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清廟》之祀文、武并列，獨言秉文

之德者，尊無二上也。”清方苞《朱子詩義補正》卷８：“故原始要終而言之，惟文王清明在躬，緝熙無間，

以垂此典刑，故自文王既殁，肇禋以後，君臣上下兢兢守之，訖用有成，以集大業，皆由文王之德，允發

其祥，正與《清廟》之詩‘不顯不承’相應。”陳奂《詩毛氏傳疏》卷７：“文武可以合祭於明堂，豈文武不可

以合祭於清廟乎？”

實際上，秉持文王之德正是《清廟》詩本身所强調的，但正如《清廟》之在後世多種儀式中歌演，文

德在後世也漸成爲對美好之德的泛稱。

《孔子詩論》：“秉文之德，以爲其蘖”。

“蘖”，本從二“業”作“�”，馬承源先生讀爲“業”①。周鳳五先生曰：“《尚書·盤庚上》：‘若顛木之

有由蘖’《釋文》引馬融説：‘顛木而肄生曰蘖’。然則‘蘖’即萌芽之意，與上文‘以爲其本’之‘本’正相

呼應。”②筆者以爲當從周先生讀。

蘖和本對應，本是草木之根，蘖是草木砍伐後長出的新芽。《詩·商頌·長發》：“苞有三蘖，莫遂

莫達。”《國語·魯語上》：“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韋昭注：“以 株 生 曰 蘖。”《文 選》卷３張 衡《東 京 賦》：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載。”《孔子詩論》：“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蘖。”“本”與

“蘖”正相對應。《尚書·盤庚上》將舊都比作“顛木”，將新都比作“由蘖”；周替商而興，《孔子詩論》將

秉持文王之德比作“蘖”，正與《尚書·盤庚上》“蘖”的用法完全一致。

驗諸《清廟》本文：“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

承，無射於人斯。”“秉文之德”是主旨所在，清楊名時、夏宗瀾《詩義記講》卷４：“秉文之德，總頂上二句

説來，言此肅雍之助祭者，與濟濟之執事者，皆能 秉 文 王 之 德。”助 祭 諸 侯 濟 濟 多 士 丕 顯 丕 承“秉 文 之

德”，則文王之德“無射於人斯”，《毛詩正義》：“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文王之德無見厭

於人而得傳承無終。孔子曰“秉文之德，以爲其蘖”，蘖是萌芽起始之意，也正和文王之德的無厭無終

相應。

從二“業”之字�，金文中就有。《"公�》：“召�□□□□□□"邦。”《"公�》是一件十分著名

的青銅器，郭沫若以爲是"襄公器；唐蘭、楊樹達 以 爲 是"定 公 器，白 川 静 并 推 定 爲"定 公 三 十 六 年

（ＢＣ４７５）；李學勤先生則考訂爲"平公器，作器年代確定爲平公二十一年（ＢＣ５３７）③。器銘追述了先

世功業，着重於始封祖唐公以及"平公“烈考”即其父"悼公的事迹。“"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

左右武王，□□百蠻，廣司四方，至於大庭，莫不事□。□命唐公，□宅京師，□□□邦。”這是追述唐公

業績，唐公幼年隨武王 克 商，成 王 桐 葉 封"，始 開 國。《"公�》隨 後 述 及 其“烈 考”的 功 績，“我 烈 考

□□□□□□□疆，武□□□□□□□虩虩在□□□□□□□，召�□□□□□□"邦。”"平公之父

"悼公是"國史上有作爲的國君，"厲公被殺後即位，“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

臣後。”④《"公�》的“疆武”、“虩虩在”都和"悼公的功績相副，"悼公的功績終使"國復霸。《左傳·

成公十八年》：“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 不 逾 德，師 不 陵 正，旅 不 偪 師，民 無 謗 言，所 以 復 霸 也。”《"公

�》“召�□□□□□□"邦”，�當讀爲蘖，蘖的本義是草木砍伐後長出的新芽，“召蘖□□□□□□
"邦”，恰是"悼公復霸的歷史功績的記述。

《"公�》隨後還有"平 公 自 述，“公 曰：余 維 今 小 子，敢 帥 型 先 王，秉 德□□，智 燮 萬 邦。”順 便 提

及，“秉德”在這*的使用和《清廟》“秉文之德”是完全一致的，追述祖先功績而後曰“秉德”也證明“秉

文之德”的“文”確實應是祖先的名號：文公。

蘖之本義是草木砍伐後長出的新芽，孔子所謂“秉文之德，以爲其蘖”，其深意更在於不但是成王

秉承文王之德，而且周公制禮作樂，也正是肇始於文王。《尚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陳教。”清魏源《詩古微》卷１５《周頌答問》在論及《清廟》即其次章（即《維天之命》）時指出：“周公制作，

①
②
③
④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李學勤《"公�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史記·"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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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其因於二代，而不知其因於文王，如 薪 槱 以 告 天 兆，后 稷 爲 太 祖，靈 臺、辟 雍 以 行 明 堂 之 政。《康

誥》言用刑，《立政》言官制。韓起見周禮於魯則《易》象在焉，季札觀周樂則南籥舞焉。孔子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知文王制作已定，特未頒諸天下，周公乃收聚文王之德，順惠文王之意耳。”

《孔子詩論》：“《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蘖。”孔子評價《清

廟》的“王德”實際上并不是文王之德。孔子稱贊的這個“王德”，包括“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

之德，以爲其蘖”這樣相互聯繫的兩層，“秉文之德”僅是“王德”内在具體的起始，而制度性的宗廟之禮

才是“王德”的根本。

孔子稱頌《清廟》至於“至矣”的“王德”確切是指什麽？

孔子稱《清廟》是“王德”，這個“王德”應該是成王之德，更確切説是周公制禮作樂之德。周公制禮

作樂，也就是孔子説的“敬宗廟之禮”。

周公在攝政六年時制禮作樂。《通鑒外紀》卷３引《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尚書大傳》卷２：“周公將作禮樂，

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見從，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

之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

謂也。”

周公主持制作了包括《清廟》在内的禮樂。《清廟》在洛邑既成祭祀文王的儀式中歌演。《禮記·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尚書大傳》

卷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詩正義》作“尊”）在廟

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尚書大傳》卷２：“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逆，立

宗廟，序祭禮，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禮者。”

歷史上曾經有學者懷疑《清廟》是周公觀看祭祀儀式之後而述作。宋魏了翁《毛詩要義》卷１９上：

“《清廟》乃既祭後周公述其事而作。”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首先，祭祀文王演奏歌樂，《清廟》就是其

内容，若《清廟》係觀看祭祀儀式之後而述作，那麽洛邑既成宗廟祭祀文王時歌演的又是什麽？其次，

洛邑既成，宗廟祭祀文王的時間是在周公攝政七年，其後周公即致政成王。據《尚書大傳》，周公攝政

六年完成了制禮作樂，包括祭祀文王儀式及儀式所演《清廟》歌樂應該就在這時準備完成。另外，《獨

斷》稱《清廟》是“祀文王之所歌”，前人已經指出這種説法最可能直接來自參加祀儀歌演的樂工。明朱

朝瑛《讀詩略記》卷６：“《序》曰‘祀文王也。’諸侯來朝，率之以祀故作此詩而歌之於廟。何玄子以爲明

堂宗祀所歌亦非無據之説。蔡氏《獨斷》，他序皆無所載，獨載《周頌》之序。而《周頌》之序又不著其詩

之所自作，第述其歌之所用，如此《序》曰‘祀文王’，而《獨斷》曰‘祀文王之所歌’，則此爲歌詩者之例，

蓋樂工之所傳而非作詩者之序明矣。夫歌者之所施與作者之所指不可得而同也。”“而《周頌》之《序》

乃與《獨斷》所載無异者，大抵《周頌》之《序》與樂工之所傳者相亂而後人遂竄易之。”明張次仲《待軒詩

記》卷８：“《詩序》曰‘祀文王’而《獨斷》曰‘祀文王之所歌’，則此爲歌詩者之例，蓋樂工之所傳而非作詩

者之序明矣。”

《洛誥》記録了洛邑的建成和祭祀文王的儀式，可以與《清廟》對讀。《尚書大傳》卷２：“孔子曰：‘吾

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

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孔叢子·論書》：“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

《洛誥》，見周公之德焉。’”宋范處義《詩補傳》卷２６：“謂周公制作禮樂，既爲郊祀，又爲明堂，皆周公之

制作耳。成王雖即政，周公仍爲相，則禮行於成王而制定於周公何疑之有。”清陳奂《詩毛氏傳疏》卷７：

“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德。’蓋周公制作禮樂，祖有功而宗有德，祖文宗武，皆有配天之祭，

故於升歌，共歌《清廟》之詩。”

周公在洛邑既成祭祀文王之後即致 政 成 王，但 周 公 制 禮 作 樂，對 周 王 朝 具 有 制 度 建 設 的 根 本 意

義。《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 神 非 其 族 類，不 歆 其 祀。杞、鄫 何 事？相 之 不 享 於 此 久 矣，非 衛 之 罪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７６　　　

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左傳·文公十八年》：“魯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

‘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 食 民。’作《誓 命》曰：‘毁 則 爲 賊，掩 賊 爲 藏。竊 賄 爲 盗，盗 器 爲

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左傳·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

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

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

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旗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周頌》也被視爲是盛德的表現。《左傳·襄公

二十九年》，吴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吴札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

之所同也。”

周公制禮作樂也正因此在歷史上就被視作周之王德。《左傳·昭公二年》：“二年，春，"侯使韓宣

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6》之卒章，韓子賦《角弓》。”《禮記·樂記》：“《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

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所以，《孔子詩論》評價《清廟》“王德也，至矣”，確實是對周公制禮作樂的贊美。由此亦可證明《清

廟》確是祭祀文王儀式所演之歌樂。附帶指出，李學勤先生以《孔子詩論》第１簡接第５簡可能有誤，

周公制禮作樂是歷史的事實，孔子明確以《清廟》是“王德”，似乎并無再衍生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之

説的必要。

孔子曰：“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蘖。”制禮作樂，這是制度根本；秉持文王之德，

則是萌蘖起始。這是孔子對《清廟》意義的深刻理解。經過如上之分析，我們確信，孔子贊美《清廟》，

并不僅僅是贊美《清廟》這個文本，而更是贊美歷史上制作和儀式初演《清廟》歌樂所體現的偉大的制

度創造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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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别字

裘錫圭

　　本文所説的上博簡，指上海博物館１９９４年從 香 港 購 回 的 被�掘 戰 國 楚 簡 中 已 發 表 的 那 三 篇 竹

書，見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出 版 的 馬 承 源 主 編《上 海 博 物 館 藏 戰 國 楚 竹 書（一）》（以 下 簡 稱“《上

博》”）；郭店簡指１９９３年荆門市郭店戰國楚墓出土的竹書，著録於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郭店楚

墓竹簡》（以下簡稱“《郭簡》”）。從這兩批竹書看，當時抄書的人不時寫錯别字，有時把字寫得不成字，

有時把字寫成另一個形近的字。郭店簡中有兩篇也見於上博簡，即《緇衣》和《性 自 命 出》（《上 博》稱

《性情論》），彼此可以互校。本文所談的郭店簡的錯别字僅限於這兩篇。而且所舉的上博簡和郭店簡

的錯别字，都是舉例性質的，較全面的情况可參閲後面要引到的“李文”。我們先談《緇衣》的錯别字，

然後談《性自命出》的錯别字，最後還要討論一下上博簡《孔子詩論》中的一個怪字。引用簡文時，釋文

一般用寬式，不需討論之字，如按原文寫出文義不易理解，就直接以其通用字寫出。加在所引簡號前

的“上”字是上博簡的省稱，“郭”字是郭店簡的省稱。

　　（一）緇衣

我們先據上博簡校郭店簡的錯别字。

郭６“謹惡以 民涇（淫）”，上４作“謹惡以�民淫”，今本作“慎惡以御民之淫”。上博簡之“�”當

讀爲“御”，詳廖名春《新出楚簡試論》２７８頁（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郭簡》把“以”下一字隸

定爲“�”，“裘按”疑 此 字 應 釋“渫”。 劉 樂 賢《讀 上 博 簡 札 記》（發 表 於 簡 帛 研 究 網 站，以 下 簡 稱“劉

文”），認爲“郭店簡與御、淫二字相應的字，都是錯寫”。其説可從。在郭店簡所據之本中，與今本“御”

字相應之字亦應作“�”。郭 店 簡 此 字 上 端 之“亡”爲“虍”之 誤 摹，中 間 的“木”和 下 部 横 置 的“水”爲

“魚”之誤摹。

郭１０“"冬旨 ”，上６作“"冬耆 （寒）”，今本作“資冬祁寒”。《郭簡》釋“旨”下一字爲“滄”，訓

爲“寒”。此字上部雖然很像“倉”的古文，但寫法較怪，而且缺少應有的在下的長横，此字下部横置的

“水”也缺少左上方的一筆，頗爲可疑。如果跟上博簡的“寒”字對照一下，就可以斷定此字乃是那種寫

法的“寒”字的誤摹。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已將此字釋爲“寒”（《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４８２頁，三

聯書店，１９９９），但無説。

郭４１“私惠不 德”，上２１作“私惠不褱（懷）德”；今本作“私惠不歸德”，鄭玄注：“‘歸’或爲‘懷’。”

《郭簡》將“不”下 一 字 隸 定 爲 從“褭”從“土”。陳 偉《郭 店 楚 簡 别 釋》指 出 此 字 當 是“壞”之 訛 體，讀 爲

“懷”（《江漢考古》１９９８年４期６８頁）。上博簡爲其説提供了確證。

下面據郭店簡校上博簡的錯别字。

上５“君好則民�之”，郭８—９作“君好則民�（欲）之”，今本作“君好之民必欲之”。上博簡“�”字

乃“谷”字之訛，“谷”可讀爲“欲”。“�”字見《説文》，即“沿”、“鉛”等字聲旁。

上７“百姓以仁 ”，郭１２作“百姓以仁道”，今本作“百姓以仁遂焉”。《上博》將“仁”下一字的左旁

隸定爲“娀”。劉文認爲“此字以頁爲聲符，此頁乃是古首字，即憂之聲符（參看《説文通訓定聲》），故可

讀爲道”。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站，以下簡稱“李文”），認爲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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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半如何隸定還值得研究，右半從首，應讀‘道’，今本作‘遂’，即由‘道’字的含義演變”。今按，此字

左旁實不成字，也應是誤摹之形，或許就是“道”字所從的“�”旁的誤摹。

上１７“於□義之”，郭３４及今本皆作“於緝熙敬之”。如果把上１７的“義”字跟郭３４的“敬”字對照

一下，就可以發現二者的字形很相似，前者應是對寫法跟後者相類的“敬”字的誤摹。“義”上一字，《上

博》釋“幾”，但其下部與“幾”字寫法不合，疑亦誤摹之字，或許竟是誤摹與“緝熙”相當之兩字爲一字，

待考。“義”下的“之”寫得像斜置的“止”字，也未嘗不可以看作誤摹。

上１９“⋯⋯集大命于氏身”，郭３７作“其集大命于�身”，今本作“其集大命于厥躬”。“�”與“厥”

通。《上博》讀“氏身”爲“是身”。李文也如此，並説：“‘是’原作‘氏’，郭店本作‘�’，今本作‘厥’，‘氏’

與‘�’字形相近，可能是‘�’的誤寫，但於義可通。”從竹書多錯别字的情況來看，似以將此“氏”字看

作“�”的誤字爲妥。上博簡《孔子詩論》１６：“孔 子 曰：吾 以《葛 覃》得 氏 初 之 詩。”“氏 初”疑 亦“�初”

之誤。

上２４“我 既厭”，“我”下一字郭４６作 ，今本作“膪”。《上博》和《郭簡》都把我們按原形摹出的字

釋爲“膪”。這從文義看是對的，但從字形看則有問題。劉釗《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發表

於簡帛研究網站），指出上舉上２４之字是古文“昆”字（參看張光裕主編《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

編》２３３頁“昆”字，臺 灣 藝 文 印 書 館，１９９９。以 下 簡 稱 此 書 爲“《張 編》”），甚 確；但 認 爲 此 字 以 音 近 通

“膪”，恐非。此字與上舉郭４６之字形近，後者其實是“黽”字（參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９５０—９５１
頁所收從“黽”諸字，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以下簡稱此書爲“《滕編》”）。它們二者都應該看作“膪”

的形近誤字。

　　（二）性自命出

先據上博簡校郭店簡的錯别字。

郭９“其用心各異”的“異”，原來寫得不成字。郭１７“觀其先後 而 逆 順 之”的“先 後”，原 來 錯 寫 成

“之�”。《郭簡》皆已指 出（分 别 見１８２頁 的 注 五 和 注 九）。上４和 上９的 相 應 之 字 確 爲“異”和“先

後”，證實了《郭簡》的意見。

郭９—１１：“凡性⋯⋯或 之⋯⋯ 性者古（故）也 ⋯⋯”上 引 按 原 形 摹 出 之 字，《郭 簡》釋 爲“交”。

上４、上５的相應之字作 ，《上博》釋爲“�”，讀爲“交”。上博簡此字“心”旁之上所從之字，顯然不是

“交”，《上博》對此字的釋讀受了《郭簡》的誤導。其實上舉郭店簡之字本非“交”字。此字上部確與楚

簡“交”字上部同形（楚簡“交”字見《滕編》７８４頁、《張編》４８頁、《上博》的《孔子詩論》２０、２３），但其下部

形近於“又”，則與“交”字截然有别。上博簡與此字相當之字，實應分析爲從“心”“室”聲。楚簡“室”字

或作 、 等形（《滕編》６０３頁４行、７行），與其上部相近。同屬上博簡《性情論》的２５號簡的“至”字

作“ ”，３５號簡“至”字略同。上舉見於上４、上５之字的“室”旁所從之“至”，就是這種“至”字W省下

面的横畫而成的。所以要加以W省，當是由於下面還要加“心”旁。根據上博簡的“�”字，可以斷定郭

店簡的相應之字就是“室”字的誤摹。《性情論》１８號簡的“至”字作 ，如果“室”字所從之“至”作此形

而又没有加最下面的小短畫，就有可能被誤摹成那種樣子。

在上引簡文中，“室”和“�”似 應 讀 爲“實”。“室”和“實”上 古 音 都 屬 質 部，聲 母 也 很 相 近。《説

文》：“室，實也。”以“實”爲“室”的 聲 訓 字。此 二 字 應 該 可 以 相 通。古 以 心 實 爲 美 德，可 參 閲《説 文》

“�，實也”段注。“�”在古書中多作“塞”，如《詩 · 邶風 · 燕燕》“秉心塞淵”。“室”和“�”的 關 係 跟

“塞”和“�”的關係相類。“實心者古也”之“古”，各家都讀爲“故”。《左傳·定公十年》：“齊魯之故，吾

子何不 聞 焉。”杜 注：“故，舊 典。”《公 羊 傳 · 昭 公 三 十 一 年》：“公 扈 子 者，邾 婁 之 父 兄 也，習 乎 邾 婁 之

故。”何注：“故，事也。”據文義，此“故”實指故事。《禮記·曲禮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正義》：“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簡文

之“故”，義當與上引諸“故”字相類。《性自命出》篇下文説：“有爲也者之謂故。”（郭１３）又説：“詩，有爲

爲之也。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舉之也。”（郭１６）這説明《性自命出》的作者是把“故”跟“詩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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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聯繫在一起的。《荀子·勸學》：“詩書故而不切。”也反映出詩書和故的關係。

一説“室”（�）不必讀爲“實”，其義應近於“窒”（室“窒”皆從“至”聲，應爲同源詞）。也可以説這個

“室”是名詞用作動詞，“室性”的意思近於爲性築室，也就是給 性 一 個 框 架。規 定 這 個 框 架 的 根 據 就

是故。

郭２２—２３：“笑，�之淺澤也。樂，�之深澤也。”《郭簡》讀“�”爲“禮”，文義難通。上１３相應之字

爲“�”（喜）。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三）：〈性情〉》（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站，以下簡稱“李文”），指出

“郭簡本從心從豊，字之誤也”。郭店簡是把“�”字所從的“壴”誤寫成了與之形近的“豊”字簡體。

郭４７：“有其爲人之快如也，弗 不可。”《郭簡》釋“弗”下一字爲“牧”。上３８相應之字爲“�”。劉

信芳《關於上博藏楚簡的幾點討論意見》（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站），釋其字爲“養”，並説：“‘養’字原簡字

形從攴羊聲，整理者隸作‘牧’，與字形不合。其字郭店簡《性自命出》４７作‘牧’。就其文義分析，應以

作‘獮’（從攴羊聲）爲正，郭店簡‘牧’字與‘養’義近⋯⋯”劉文釋“�”爲“養”，甚確（劉文舉出了郭店簡

“養”作“�”的三個例子，《説文》“養”字古文亦作“�”）；但以“牧”、“養”義近溝通郭店簡與上博簡，恐

不一定妥當。郭店簡被釋爲“牧”的那個字，字形跟一般“牧”字有明顯區别，疑即“�”之誤摹。

郭６０“凡於�毋愄（畏）”，上３０作“凡於道�（路）毋思（《上博》釋‘愄’，從李文校正）”。李文説：

“簡３０‘路’，郭店本從�從夂，據此可知是‘路’字之誤⋯⋯‘畏’，郭店本作‘思’（引者按：此句“畏”、

“思”二字應互易，當是打印之誤），字形相近，必有一誤，‘畏’當是‘思’字之誤。”從文義看，其説可從。

“愄”字的“心”旁原來寫在下方，字形與“思”相近。

下面據郭店簡校上博簡的錯别字。

上６“�於己者之謂悦”，郭１２作“�（快）於己者之謂悦”。《上博》讀“�”爲“囿”，文義不可通。或

以此字爲“慧”之省文，讀爲“快”（李文及白於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後者亦

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站），似亦難信。“右”、“夬”皆從“又”，其另一組成部分形亦相近，疑“�”即“�”之

誤字。

上１９“凡憂思�後悲”，郭３１作“凡憂思而後悲”。前者將“而”誤寫作形近的“�”，各家皆將此字

逕釋爲“而”。

　　（三）《孔子詩論》中的一個怪字

《孔子詩論》中有一個怪字，見於下舉兩處：

⋯⋯頌， 德也。⋯⋯大雅，盛德也。⋯⋯　（２號簡）

⋯⋯曰：詩其猶 門與（歟）？戔（察？）民而�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 風 是 已。民 之 有 戚 患 也，上

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是已。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已。（４—５號簡，已據簡帛研究網站上

的文章對《上博》釋文有所校正）

《上博》釋此字爲“坪”，讀爲“平”。發表於簡帛網站上的有關文章多釋此字爲“塝”，讀爲“旁”。還有個

别學者釋爲“�”，讀爲“�”或“滂”（楊澤生《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文字説叢》）。把這個字釋讀爲“平”，

從字形和文義兩方面看都不合適。釋讀爲“旁”、“�”或“滂”，從字形上看要比釋讀爲“平”好，但從文

義上看仍覺不�妥當。

我懷疑這個字是“聖”字的誤摹。《孔子詩論》３號簡的“聖”字作 ，如果“口”旁的左竪畫寫得跟

“耳”旁的右竪畫貼近，“壬”旁上端斜筆又寫得偏左偏下，就有可能被没有認出此字的抄書者誤摹成那

種樣子。上舉第二例在上方加了短横。楚簡“聖”字在“耳”旁上方加短横之例屢見（見《滕編》８４９頁，

上博簡《性情論》３６的“聖”字也在上方加了短横）。

把上舉２號簡文釋爲“頌，聖德也”，跟同簡下 文“大 雅，盛 德 也”顯 然 十 分 相 配。《大 戴 禮 記 · 盛

德》：“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蠻夷懷服。”“聖德”就是“聖王之盛德”。桓譚《新論·琴道》：“昔虞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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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德玄遠，遂升天子。”（據嚴可均輯本，《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５５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５８）舜

是聖王，故稱其德爲“聖德”。王充《論衡》也説“聖德”，如“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道虚》）、“舜以

聖德入大麓之野”（《亂龍》）。《周頌》主要歌頌文王、武王之德，文、武是聖王，所以説“頌，聖德也”。

４號簡“詩其猶聖門歟”的“聖門”，疑當讀爲“聲門”。“聖”讀爲“聲”之例楚簡屢見，不煩舉證。楊

雄《法言·問神》：“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詩當然更是心聲。從《孔子詩論》看，孔子説詩，就是要

明其所言之志（參看拙文《關於〈孔子詩論〉》，《國際簡帛研究通訊》２卷３期２頁），也就是要明詩人之

用心。可以説作爲心聲的詩，是通往詩人心靈的一道門。所以簡文説：“詩其猶聲門歟？”《老子》“閉其

門”（見５２、５６章），以“門”比喻人獲得知識的門路，與此“門”字用法有相似之處。

一説“聖門”當讀爲“聲聞”。《孟子·離婁下》：“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詩其猶聲聞歟”，意謂詩

跟詩人心志的關係，類似人的名聲傳聞跟人的關係。這句話究竟應該如何解釋，還可以進一步研究。

我們在釋讀楚竹書的時候，應該把竹書中有錯别字這一點牢記心頭。如果遇到錯别字而不能辨

明，就會無法理解或誤解文義。當然，在處理這類問題時必須謹慎，不要把不是錯别字的字誤認爲錯

别字。本文不敢説一定没有以不誤爲誤之處，歡迎批評。我不用電腦，寫此文時，電腦上的資料蒙沈

培、陳劍、張富海諸君提供，謹志謝忱。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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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戰國楚竹書（一）》隨記三則

彭裕商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出版，公布了一批難得 的 簡 書 材 料，是 對 學 術 研 究 的 一 大 貢

獻，尤其是書中的《孔子詩論》，更是前所未見的先秦遺籍，最爲珍貴。筆者近日閲讀了這批材料，現就

該篇提幾條意見，供學人參考。

（一）

《詩論》第４簡云：“民之有�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字《戰國楚竹書·釋文考

釋》（以下簡稱《考釋》）釋作 ，認爲即¡鐘“ 伐厥都”之 ，讀作撲，又謂“撲”、“罷”雙聲假借，�惓讀

爲罷惓，即疲倦。按：¡鐘之 字與此�字寫法不同，不是一字。�字見於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該

篇“喜斯陶”一段，有“�斯嘆”一句，與《禮記·檀弓下》相對照，可知�即戚字。彭林先生已指出①，此

字經典作慼，字形“當從心，戚省聲”。其説甚是。殷墟甲骨文有戚字，作 形，本爲“干戈戚揚”之戚，

爲上下有齒之兵器，戰國文字省作 ，如郭店簡《語叢一》第３４簡即有此字。�字因下方有心旁，故省

略了戚字的下齒，爲憂慼之慼專字。惓字以字形而論，所釋無誤。但惓字只有忠謹、懇切（也作拳拳）、

危急②、疲倦等意思，與憂慼之意不類。竊意此字當爲“悹”字，也作悺（《玉篇》），其字形上部與郭店楚

簡《窮達以時》管夷吾之管寫法相同，《汗簡》卷下完字作 ，構形類同。管從官聲，完聲與官聲之字古時

互通，其例甚多 ，如管字也寫作筦，《詩·周頌·執競》：“磬筦將將”，《釋文》：“筦，本亦作管。”《韓詩外

傳》“以莞爲席”，《説苑· 辯物》莞作菅；《淮南子 · 齊俗訓》：“求之乎浣準。”同書《泰 族 訓》浣 作 管，等

等，詳《古字通假會典》③。《説文·心部》：“悹，憂也。”《廣韻》：“悹悹，憂無告也。《詩·傳》云：‘悹悹，

無所依。’”今本《詩·大雅·板》作管（靡聖管管），毛傳云：“管管，無所依繫。”無所依繫也就是憂勞不

得安定之貌。此字又與患相通，同書《性情論》有此字，云：“凡憂悹之事欲任。”“憂悹”郭店楚簡《性自

命出》作“憂患”，此外，完聲之字也通患 ，如《老子》：“貴大患若身。”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患作梡，《説

文·肉部》脘字云：“讀若患。”則本篇“戚悹”猶言“戚患”，爲憂患之意。

“民之有�悹也，上下之不和者。”此應爲孔子論《小雅》之言。《小雅》成於周道衰微之時，其篇章

多有憂慼之意，故孔子有如此評論。

（二）

《詩論》第１０簡云：“關雎之e⋯⋯燕燕之情，害曰：童（動）而皆賢於其初者也。”“害曰”一句，《考

釋》無解。按：從行文來看，此無疑是孔子對前所論各詩的概括，害應讀爲蓋，爲語詞，無實義。此字及

相同用法又見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①
②
③

彭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補釋》，《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淮南子·人間訓》：“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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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奭》曰：唯冒丕單稱德，害言疾也。

裘錫圭先生釋云：“此句句法與《公羊傳》屢見之‘其言惠公仲子何’一 類 句 子 相 類。‘曷’‘何’義

近，也可能簡文‘害’即應讀爲‘何’。”《郭店楚墓竹簡》釋文及李零先生《郭店楚簡校讀記》等均依裘先

生之説，標點此句爲：

《君奭》曰：“唯冒丕單稱德”何？言疾也。

以《公羊傳》的體例解釋該篇固無不可，但筆者覺得，《公羊傳》乃漢人解經之作，故設爲問答方式。

郭店楚簡乃先秦遺籍，年代早於《公羊傳》，不是專爲解經而作的，其體例當與同時的其他傳世文獻一

致。以傳世的東周文獻而論，其體例往往是在稱引典籍後，即對典籍所言作一概括的解釋，如：

《易·文言》：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禮記·禮器》：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記·中庸》：“維天之道，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成之聞之》全 篇，除 上 舉《君 奭》而 外，在 稱 引 其 他 古 籍 之 後，也 有 一 概 括 的 解 釋，與 上 舉 文 獻

相同。

《¢命》曰：“允師濟德。”此言也，言信於衆之可以濟德也。

《君奭》曰：“襄我二人，毋有合才音。”害道不悦之詞也。

“槁木三年，不必爲旗。”害言寅之也。

《大禹》曰：“余在宅天心。”害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於天心也。

昔者君子有言曰：“聖人天德。”害言慎求之於己，而可以至順天常矣。

《康誥》曰：“不還大戛，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害此言也，言不□大常者，文王之刑莫厚焉。

兩相對照，筆者認爲郭店簡的“害”字 應 讀 爲 蓋，害、蓋 古 音 極 近，《爾 雅 · 釋 言》：“蓋、割，裂 也。”

《校勘記》云：“《釋文》：‘蓋，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按：《書·吕刑》‘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

鰥寡無害也。《釋名》：‘害，割也。’⋯⋯割與蓋亦音相近，《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鄭注《緇衣》

云‘割之言蓋’是也。”

蓋字無實義，故郭店簡《¢命》文句後此字省去。

總之，將害字讀爲蓋，與先秦典籍的文例相合，文句也更爲通順。今再證以上海簡《孔子詩論》，害

字上有一墨釘，此字不能上屬至爲明白，則害應讀爲蓋應無可疑。

（三）

《詩論》第２８簡有“£有薺，慎密而不智（知）言”一句，《考釋》云：“£有薺，《詩》篇名，今本無。”按，

此篇即今本《詩·鄘風·墻有茨》。£即墻字，郭店楚簡《語叢四》：“言而苟，£（墻）有耳。”墻字寫法與

此相同。薺與茨古音相同，均脂部從母字，古常通用。如《詩》“墻有 茨”，《説 文》艸 部 引 作“墻 有 薺”。

《小雅·楚茨》，鄭注《禮記·玉藻》作“楚薺”，等等，其例甚多，詳《古字通假會典》。

孔子論該詩云：“慎密而不知言。”《墻有茨》云：“中¤之言，不可道也。”“中¤之言，不可詳也。”“中

¤之言，不可讀也。”此乃慎密而不使其言爲外所知，與孔子所論相合。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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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

———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别問題

林素清

　　（一）形制

郭店《緇衣》簡 共 四 十 七 枚，竹 簡 兩 端 均 修 削 成 梯 形，簡 長 三 二 · 五 釐 米。 編 線 間 距 爲 十 二 ·

五———十三釐米，首尾俱全，保存相當完整。整理小組對照了今本《禮記·緇衣》後，加上《緇衣》篇題。

整理小組説：

本篇簡文的内容與《禮記·緇衣》篇大體相合，兩者應是同一篇書的不同傳本。簡本無今本的第一及第

十六兩章，第一章爲今本之第二章，“緇衣”一詞即在此章中。今本第一章想是在《緇衣》定名後添加上去的。

簡本與今本的章序有很大不同，文字也有不少出入，簡本應較今 本 所 據 之 本 原 始。從 各 章 在 意 義 上 的 聯 繫

看，簡本章序多較今本合理。今據《禮記·緇衣》擬加篇題。①

上博《緇衣》簡則比較殘損，僅存二十四枚，其中八枚完簡。完簡上下兩端亦修整成梯形，簡長五四·

三釐米，寬約〇·七釐米，編線三道。其餘十六枚簡的上端、下端或中間都有不同程度的斷缺。至於

三道編線的間距，由上而下分别爲：九釐米、十八·一釐米、十八·一釐米、九釐米②。兩種竹簡本之

簡長短有别，但簡上下端皆修整爲梯形，這是很值得留意的 。周鳳五先生整理郭店竹簡之十六種先秦

儒、道典籍曾提出：“簡端形狀也是區分經傳的主要依據，梯形者爲經，平齊者爲傳”，以及“梯形簡端是

郭店竹簡‘子思學派’經典的主要形式特徵”，這個説法如今在上博《緇衣》簡似乎又得到佐證③。

兩竹簡本原皆無篇題，皆取第一簡中文字以爲篇名，郭店簡作《茲衣》，上博簡作《噌衣》，皆二十三章，

郭店簡以“■”爲章號，上博簡以“ ”爲章號。今傳世本作《緇衣》，有二十五章。至於内容、章序、引《詩》

與《書》之先後次序，兩種簡本基本相同，而與傳世本《禮記·緇衣》篇有較大差别。除了分章差異外，兩簡

本無今本之第一章、第十六章及第十八章④，在章序、文字上亦有不少出入。先以郭店本《緇衣》簡爲底

本，利用兩種簡本《緇衣》和傳世本互爲比勘，將各本内容分别排列於下，並作簡要比較和説明：

　　（二）簡文内容

　　１．郭店簡第一章、上博簡第一章（今傳世本第二章）

夫子曰：“好¥（美）女（如）好茲（緇）衣，亞（惡）亞（惡）女（如）亞（惡）巷 白（伯），則 民 臧（咸）¦（服）而 型

（刑）不屯（試）。《寺（詩）》１員（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①
②
③
④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參考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若以今本（二十五章）爲準，先不論其文字增W和異同，只以“章”爲單位，對照兩種簡本和今本的章序的不同：缺／１、２／１、３／

１２、４／８、５／７、６／６、７／１４＋１５、８／１６、９／９、１０／３、１１／２、１２／４、１３／１３、１４／１１、１５／１０、１６／缺、１７／５、１８／缺、１９／１８、２０／２１、２１／２２、２２／２０、２３／１９、

２４／１７、２５／２３。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８４　　　

〔夫〕子曰：“栱（好）̈ （美）女（如）栱（好）噌（緇）衣，亞（惡）亞（惡）女（如）亞（惡）巷 伯。則 民 咸©而 型

（刑）不ª。«員（云）：‘¬型文王，邦®服。’”

“夫子曰”，上博簡“子”字上端明顯有殘，可據補“夫”字，今本作“子曰”。簡本首以“夫子曰”開頭，

與其後諸章云“子曰”者不同；今本此句作“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前面一章則云“子言

之，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①

“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好”，上博 簡 字 形 從 丑、從 子。“美”，郭 店 簡 作“¥”，上 博 簡 作

“¨”。“茲”，上博簡從糸、才聲，今本作“緇”，皆音近可通。“巷”，郭店簡整理者云從“共”得聲，《巷伯》

是寫寺人孟子被讒受害而作之怨詩。②

“則民臧（咸）¦（服）而型（刑）不屯（試）”，“臧”，郭店簡整理者云，此字從左偏旁得聲；上博簡與今

本逕作“咸”。郭店簡文疑應寫如帛書之字形。“¦”，李零認爲應讀“力”③，周鳳五疑作以力服人“服”

字之誤。④ 上博簡從力、來 聲，與“服”古 同 爲 之 部 字，故 可 通 假。“屯”，郭 店 簡 整 理 者 疑 讀“蠢”，訓

“動”、“作”；劉信芳作“屯”，引《楚辭·離騷》“屯余車其千乘兮”，東漢王逸注“屯，陳也”爲解釋，以“刑

不屯”即“刑不陳”之義。⑤ 案，此字上博簡從屯、從刀，疑與郭店簡同爲“弋”字之誤寫，讀爲“試”。今本

此句作“刑不試而民咸服”，且多“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八字。⑥

“寺（詩）員（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寺”，上博簡作“«”。此句引《詩·大雅·文王》：“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而今本《緇衣》作“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疑避劉邦諱，知今本或經漢人之手整理。

“儀”，郭店 簡 從 心，上 博 簡 從 土，我 聲。兩 簡 本 皆 作“型”爲 典 型，典 範 之 意。“萬”，上 博 簡 增“土”。

“作”，上博增“手”。“孚”，郭店簡從手、從子，上博簡似作手抑人使膝屈之形之“服”字，然後手之偏旁

已有變，此字即從其得聲，讀爲“伏（讀如庖）”。“服”、“伏”古之部字，“庖”、“孚”古幽部字，聲母皆爲唇

音，古音近。李零則懷疑 爲“包”字 之 誤 寫，而 以 音 近 讀 爲“孚”。⑦ 黄 錫 全《讀 上 博 楚 簡 札 記》讀 爲

“伏”。⑧ “■”分章符號，上博簡作“ ”。

　　２．郭店簡第二章、上博簡第二章（今傳世本第十一章）

子曰：“又（有）̄ （國）者章好章亞（惡），以視民厚，則民２青（情）不°（貳）。《寺（詩）》員（云）：‘情（靖）

共（恭）爾立（位），好氏（是）貞（正）植（直）。’”■
子曰：“又（有）國者章栱（好）章惡，以±民１厚，則 民 情 不 弋。«（詩）員（云）：‘静²尔（爾）立（位），栱

（好）是正植（直）。’”

“視”，上博本作“±”，音近可通。

“°”，今本作“貳”，裘錫圭引《經典釋文》作“忒”。上博簡作“弋”，整理者讀爲“代”。

今本《緇衣》、《詩·小雅·小明》作“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荀子·勸學》引作“靖恭爾位，好是正

植”。郭店本“正”字多作“貞”。

　　３．郭店簡第三章、上博簡第三章（今傳世本第十章）

子曰：“爲上可³（望）而智（知）也，爲下３可 （́類）而µ（志）也，則 君 不¶（疑）其 臣，臣 不 惑 於 君。《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５册《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

東漢·鄭玄《毛詩鄭箋》（校相臺岳氏本），臺灣新興書局，１９９１年版。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版。又《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亦

作此解，見簡帛研究網，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周鳳五《郭店楚簡識字札記》，《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册，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９年版。

劉信芳《郭店楚簡緇衣解詁》，《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黄 錫 全《讀 上 博 楚 簡 札 記》，

所論同劉説，見簡帛研究網 。

同注①。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黄錫全《讀上博楚簡札記》，見簡帛研究網。



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

８５　　　

（詩）》員（云）：‘·（淑）人君子，其義（儀）不４弋（忒）。’《尹 （̧誥）》員（云）：‘隹（惟）尹（伊）¹（尹）及湯，咸又

（有）一惪（德）。’”■
子曰：“爲上可º（望）而»（知）也，爲下 可¼（類）而½（志）也，則 君 不¾（疑）丌（其）臣，臣 不 或（惑）於

君。«（詩）員（云）：２‘·（淑）人君子，丌（其）義（儀）不弋（忒）。’《尹 （̧誥）》員（云）：‘隹（惟）尹（伊）¹（尹）

及康（湯），咸又（有）一惪（德）。’”

“爲下可 （́類）而µ（志）也”，“類而等”，上博簡作“¼而½”，今本作“述而志”。西漢賈誼《新書·

等齊》云“爲下可類而志也”①，故疑“等”讀爲“志”，而上博簡讀爲“志”，以“之”標音。

“《寺（詩）》員（云）：·（淑）人君子，其義（儀）不弋（忒）”、“《尹 （̧誥）》員（云）：隹（惟）尹（伊）¹
（尹）及湯，咸又（有）一惪（德）”，後面一句《古文尚書》中作“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今 本 作“《尹 吉》

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今本“吉”字爲“誥”字之誤，此東漢鄭玄已提及，鄭注云：“吉當爲告，告，

古文誥字之誤也。”②上博簡與郭店簡皆先引《詩》後引《書》，與今本先《書》後《詩》者異。上博簡“康”，

在他本皆作“湯”，兩字古皆陽部字，亦音近可通。“湯”，卜辭作“唐”，或疑上博“康”字爲“唐”之誤字③。

其實金文亦見作唐之例，如：宋公埥簠銘“有殷天乙唐孫宋公埥⋯⋯”④。天乙唐即太乙湯。又郭店簡

《唐虞之道》簡１作“湯吴之道”。

　　４．郭店簡第四章、上博簡第四章（今傳世本第十二章）

子曰：“上人¶（疑）百眚（姓）¿（惑），下 難５智（知）則 君 倀（長）À（勞）。古（故）君 民 者，章 好 以 視 民�

（欲），慬（謹）亞（惡）以�民涇《淫》，則民不¿（惑）。臣事君６，言其所不能，不Á（詞）其所能，則君不À（勞）。”

《大Â（雅）》員（云）：“上帝板板，下民卒担（疸）。”《少（小）Â（雅）》員（云）：“非其７止之共唯王Ã（功）。”■
子曰：“上人¾（疑）則 百 眚（姓）惑，下 難»（知）則 君 長□□□□□□□□□□□３谷（欲），Ä（謹）亞

（惡）以�（御）民淫，則 民 不 惑。臣 事 君，言 丌（其）所 不 能，不Á（辭）丌（其）所 能，則 君 不À（勞）。《大Â

（雅）》”員（云）：“上帝板板，□□□□□□□□□□□４隹（惟）王之功。”

上博簡“君長”下斷缺，據郭店簡可補“勞，古君民者章好以視民”。

“章好以視民�（欲），慬（謹）亞（惡）以渫民涇（淫）”，郭簡本“欲”字從“心”，今本作“俗”，上博本作

“Å”。兩簡本“謹”字，一 從“心”，一 從“攴”旁，應 讀 如《詩 · 豳 風 · 七 月》：“穹 室 熏 鼠，塞 向 墐 户”之

“墐”字，毛傳：“墐，塗也”，章好墐惡爲揚善抑惡之意，今本改“墐”爲“慎”字，文意反而不明。

“渫”字，上博本作“�”，與今本“御”音近可通。裘錫圭曾釋爲“渫”，後又以爲“�”之誤寫⑤。陳偉

則釋爲“涃”讀爲困⑥。

　　５．郭店簡第五章、上博簡第五章（今傳世本第十七章）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 以 民 爲 體，心 好 則 體 安 之，君 好 則 民�（欲）８之。 古（故）心 以 體 法，君 以 民 芒

（亡）。《寺（詩）》員（云）：‘隹（誰）秉Æ（國）成，不 自 爲 貞，卒À（勞）百 眚（姓）。’《君Ç（牙）》員（云）：‘日 處

（暑）雨，少（小）９民隹（惟）日È（怨）；"冬É（耆）滄，少（小）民亦隹（惟）日È（怨）。’”■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僼（體），□□□□□□，君栱（好）則 民�（欲）之。古（故）心 以 僼（體）廌，

君以亡。《«（詩）》員（云）：‘隹（誰）秉或（國）□□□□５正，卒À（勞）百眚（姓）。’”《君Ç（牙）》員（云）：‘日Ê

（暑）雨，少（小）民隹（惟）日命（怨）；"Ë耆（祁）寒，少（小）民亦隹（惟）日令（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閻振Ì、鍾夏《新書校注》，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版。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５册《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１月版。

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拾遺》，《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河南固始縣侯古堆一號墓出，《殷周金文集成》，四五八九、四五九十。

裘錫圭《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别字》，《新出楚簡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４
月２日。

陳偉《上博、郭店二本〈緇衣〉對讀》，《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８６　　　

“君好則民谷之”，“谷”字，上博簡作“�”可讀爲“欲”，意君王有所好，百姓就以欲隨之，喻君心民

體之主從關係。黄錫全釋“�”，認爲爲“瘠”字所從，假讀爲“欲”①。疑“�”爲“谷”之省或形訛。

“古（故）心以體法”，“法”，今本作“Í”。裘錫圭讀爲“廢”。上博簡作“廌”，則爲“Í”字之省寫，因

爲《説文》“Î”字從廌、從水、從去；並引今文省作“法”，及古文作“Ï”。而《緇衣》簡十四“法”字作Ð，

與《説文》古文近，因此，讀爲法亦有理據。今本作“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郭店整理者認爲後兩句“可能是後來 參 入 正 文 的”。比 較 今 本 與 簡 本，凡 文 句 意 義 不 明 顯

處，今本往往增添文字以補文義，故整理者之疑，可信。亡滅之“亡”郭店簡皆作芒，又見《語叢四》３“不

足以出亡”。

　　６．郭店簡第六章、上博簡第六章（今傳世本第六章）

子曰：“上好Ñ（仁）則下之爲１０Ñ（仁）也 争 先。古（故）倀（長）民 者，章 志 以Ò（Ó）百 眚（姓），則 民 至

（致）行杲（己）以敚（悦）上。１１《寺（詩）》員（云）：‘又（有） （梏）惪（德）行，四方Ô（順）之。’”■
子曰：“上栱（好）Ñ（仁），則下之爲Ñ（仁）也静（Õ）先。古（故）長民者，章志６以邵（昭）百眚（姓），則民

至（致）行嬼（己）以兑（悦）上。《«（詩）》員（云）：‘又（有） 惪（德）行，四或（國）川（順）之。’”

“有 德行”，今本作“有梏德行”，《孝經》、毛《詩》作“有覺德行”。

　　７．郭店簡第七章、上博簡第七章（今傳世本第五章）

子曰：“Ö（禹）立三年，百眚（姓）以Ñ（仁）道，剴（豈）必１２盡Ñ（仁）。《寺（詩）》員（云）：‘成 王 之 孚，下

土之弋（式）。’《郘（吕）型（刑）》員（云）：‘一人又（有）慶，×（萬）民Ø（賴）１３之。’”■
子曰：“Ö（禹）立三年，百 眚（姓）以Ñ（仁）Ù（遂）□□□□□□□□□□７下 土 之 式。《吕 型（刑）》員

（云）：‘一人又（有）Ú（慶），（民）Û之。’”

“百眚（姓）以Ñ（仁）道”，“仁”，從心、身聲。相對郭店簡“道”字處，上 博 簡 作“Ù”，今 本 作“遂”。

上博簡“Ù”從左偏旁讀，古韻亦在微部。李零、劉樂賢讀此字爲“道”，從右偏旁“首”得聲②。黄錫全

《讀上博楚簡札記》認爲從左偏旁得聲，讀“犢”，假爲“遂”③。

“郘（吕）型（刑）”，根據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作“吕刑”者是古文本，作“甫刑”者爲今文本。

從《禮記·表記》、《禮記·緇衣》、《孝經·天子章》、《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作“甫刑”，而郭店簡

引《尚書·吕刑》三處，皆作“郘型”，吕作郘、刑作型皆楚文字寫法，上博簡、《墨子·尚賢中》、《書序》作

“吕刑”看，其説或有道理。

“萬民Ø之”，相對郭店簡“Ø”字，上博簡作“Û”，今本作“賴”。“Ø”字 從 萬 貝 聲，“Û”字 從 言 大

聲，與“賴”字古韻皆在祭部，故音近可通。

　　８．郭店簡第八章、上博簡第八章（今傳世本第四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今本作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此勿（物）也１４，下必又（有）甚安（焉）

者矣。古（故）上之好亞（惡），不可不誓（慎）也。民之萰（柬）也。《寺（詩）》１５員（云）：‘ÜÜ師尹，民具爾Ý

（瞻）。’”■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丌（其）所 以 命，而 從 丌（其）所 行。上 栱（好）□□□□□□□□□□□８上 之

栱（好）亞（惡），不可不Þ（慎）也，民之ß（柬）也。《«（詩）》員（云）：‘ÜÜ币（師）尹，民具尔（爾）à（瞻）。’”

①
②

③

黄錫全《讀上博楚簡札記》，見簡帛研究網。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劉樂賢《讀上博楚簡劄記》，《上博館藏戰國楚 竹 書

研究》。

黄錫全《讀上博楚簡札記》，見簡帛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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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第二字陳偉先生讀爲“比”①，李零認爲此字從言從雙虫，與“融”字

同，作“從”者，乃冬東通假②。

這兩句《詩》，郭店整理者認爲見於今本第五章，而在相對於今本第四章中無任何引文，與體例不

合，因此今本引此《詩》之部分應移至今本第四章處，這也是竹簡本優於今本之證。

柬字，今本作“表”，李零説從艸、票聲，讀爲標。

　　９．郭店簡第九章、上博簡第九章（今傳世本第九章）

子曰：“倀（長）民者衣備（服）不改， 頌（容）又（有）á（常），則 民 惪（德）１６弌（一）。《寺（詩）》員（云）：

‘其頌（容）不改，出言又（有）（章），利（黎）民所信。’”■

子曰：“長民者衣備（服）不改， 容又（有）á（常），則□□□□□□□□□□□□□□□９所信。”

“則民德一”，今本此句前有“以齊其民”四字。

“《寺（詩）》員（云）：其頌（容）不改，出言又（有）（章），利（黎）民所信”，郭店簡末句爲逸《詩》，今本

作“《詩》云：‘彼都人士，狐裘ââ，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郭簡“”字，整理者“疑

爲字之未寫全者”，待考。

　　１０．郭店簡第十章、上博簡第十章（今傳世本第十五章）

子曰：“大人不新（親）其所=（賢），而１７信其所戔（賤），ã（教）此 以ä（失），民 此 以å（煩）。《寺（詩）》

員（云）：‘皮（彼）求我則，女（如）不我得，執我１８æ（仇）æ（仇），亦不我力。’《君ç（陳）》員（云）：‘未見聖，如

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
子曰：“大人不è（親）丌（其）所=（賢），而信丌（其）所戔（賤），ã（教）此 以ä（失），民 此 以å（煩）。《«

（詩）》員（云）：‘皮（彼）求 我 則，女（如）不 我（得），執 我éé，亦 不 我 力。’《君ê（陳）》員（云）：‘未 見１０ë

（聖），女（如）丌＝（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貴（ì）ë（聖）。’”

“《君陳》云：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上博簡作“《君陳》云：未見聖，如其＝弗克

見，我既見，我弗貴（ì）聖”，今本《緇衣》云“《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古

文尚書·君陳》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各本文字有小異。

“丌＝”蓋書寫時有脱漏，後補上，故字體特小，且下方有“＝”符；“丌＝”是否應讀爲“其其”，或另

有其他作用，待考。ì字郭店簡作 ，上博簡作 ，原整理者隸定爲“貴”③，疑當作ì（由）之異體④。

　　１１．郭店簡第十一章、上博簡第十一章（今傳世本第十四章）

子１９曰：“大臣之不新（親）也，則忠敬不足，而í（富）貴已î（過）也。邦ï（家）之不ð（寧）２０也，則 大

臣不ñ（治），而埶（褻）臣ò（託）也。此 以 大 臣 不 可 不 敬，民 之ó（蕝）也。古（故）２１君 不 與 少（小）ô（謀）

大，則大臣不È（怨）。《õ（祭）公之ö（顧）命》員（云）：‘毋以少（小）ô（謀）敗大２２÷（作），毋以卑（嬖）御息

（塞）妝（莊）句（后），毋以卑（嬖）士息（塞）大夫、卿事（士）。’”■
子曰：“大 臣 之 不（親）也，則 忠 敬 不 足，而 ø（富）貴 巴【已】î（過）也。 邦 家 之 不 ù（寧）也，

□□□□□□□□□□□□□□１１不可不敬也，民之ó（蕝）也。古（故）君不與少（小）ú（謀）大，則 大 臣 不

令。《û（祭）公之ö（顧）命》員（云）：‘毋 以 少（小）ú（謀）敗 大ü（作），毋 以 辟（嬖）御ý妝（莊）后，毋 以 辟

（嬖）士ý大夫、向（卿）使（士）。’”

①
②
③
④

陳偉《上博、郭店二本緇衣對讀》，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參考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參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龍宇純先生七秩晋五壽慶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２００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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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ï（家）之不ð（寧）也”，今本與上博簡、郭店簡此語相對者爲“百姓不寧”，從上下文義看，今本

之“百姓不寧”句疑似應移至“大臣不治”上一句位置較佳。而“富貴已過”之“已”字，上博簡作 （似月

字），疑形訛。

“õ（祭）公之ö（顧）命”，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已指出今本之“葉公”應作《逸周書·祭公解》之“祭

公”①。李學勤認爲此字從甘、彗聲，應是彗之異構，“慧”、“祭”音近通假②。李零則懷疑此字從手持雙

矢，爲“射”之異構，故能讀爲“葉”③。而從簡文看來並無“手”形，李説恐誤。

　　１２．郭店簡第十二章、上博簡第十二章（今傳世本第三章）

子曰：“倀（長）民者ã（教）之２３以惪（德），齊之以豊（禮），則民又（有）懽（歡）心，ã（教）之以正（政），齊

之以型（刑），則民又（有） 心。２４古（故）桁（慈）以蓃（愛）之，則民又（有）新（親），信以結之，則民不伓（倍），

共（恭）以位（莅）之，則民２５又（有）愻（遜）心。《寺（詩）》員（云）：‘þ（吾）大夫共（恭）ÿ（且）!（儉），"（靡）

人不斂。’《吕型（刑）》員（云）：‘非甬（用）臸，折（制）以型（刑）２６，隹（惟）乍（作）五瘧（虐）之型（刑）曰法。’”■
子曰：“１２長民 者ã（教）之 以 惪（德），齊 之 以 豊（禮），則 民 又（有）#心，ã（教）之 以 正（政），齊 之 以 型

（刑），則民又（有）免心。古（故）慈以蓃（愛）之，則 民 又（有）è（親），信 以 結 之，則 民 不 伓（倍），龍（恭）以 立

（蒞）之，則民又（有）愻（遜）心。《«（詩）》員（云）：１３‘þ（吾）大夫²（恭）$（且）R（儉），"（靡）人不斂。’《吕

型（刑）》員（云）：‘%（苗）民非甬（用）霝（命），折（制）以型（刑），隹（惟）®（作）五&之型（刑）曰Ð（法）。’”

“則民又（有） 心”，相對於郭店簡“勸心”、“ 心”、“愻心”，今本作“格心”、“遯心”、“孫心”，上簡作

“#心”、“免心”、“’心”。“ 心”，陳偉先生讀爲“欺心”④，李零校讀郭店簡時讀爲“免心”。⑤ 上博簡之

“#心”⑥、“’心”，待考。

“非甬（用）臸，折（制）以型（刑），隹（惟）乍（作）五瘧（虐）之型（刑）曰法”，“臸”，李零認爲與“臻”音

義相通，是完美之義⑦，顔世鉉作一“至”解讀，引《詩》“不弔昊天”毛《傳》鄭《箋》，證“至”有“善”義，與

“命”、“靈”同義⑧。第一句上博簡作“%（苗）民非甬（用）霝（命）”，今本作“苗民匪用命”，《尚書·吕刑》

作“苗民弗用靈”。“苗”、“%”皆明母宵部，“令（命）”、“霝”、“靈”皆爲來母耕部，故音近可通假。“折”、

“制”古音皆爲精母祭部，亦可通⑨。

今本章末多出“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句。依兩簡本、今本引《詩》、《書》爲結尾例，疑今本

不應有此句。

上博簡“法”字作 ，與《説文》古文、《汗簡》及《古文四聲韻》所引《樊先生碑》等形相近，皆古文字系

統，因此前文第五章“心以體法”之今本作“心以體全”，全字是否可理解爲法字古文，值得再斟酌瑏瑠。

　　１３．郭店簡第十三章、上博簡第十三章（今傳世本第十三章）

子曰：“正（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則型（刑）罰不２７足 恥，而 雀（爵）不 足 懽（勸）也。古（故）上 不 可 以

埶（褻）型（刑）而(（輕）雀（爵）。《康 （̧誥）》員（云）：‘敬２８明乃罰。’《吕型（刑）》員（云）：‘)（播）型（刑）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李學勤《釋郭店簡祭公之顧命》，《文物》１９９８年第七期。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陳偉《郭店楚簡别釋》，《江漢考古》１９９８年第四期。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參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

李零認爲此字從口從立，讀爲“恥”，見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

同注⑤。

顔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參《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册，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９年 版。另 有 至，讀 爲 旨，或 政 令 等 説，見

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收入《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及周桂鈿《郭 店 楚 簡〈緇 衣〉校 讀 札 記》，《中 國 哲 學》二 十 輯 等。

參考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龍宇純先生七秩晋五壽慶論文集》，臺灣 學 生 書 局，２００２年 版。

另外可參考饒宗頤《由刑德二柄談“臸”字———經典異文探討一例》，發表於“第一届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２００２年３月，香港

大學。

參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龍宇純先生七秩晋五壽慶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２００２
年版。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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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
子曰：“正（政）之 不 行，教 之 不*也，□□□□□□□□□□□１４也。古（故）上 不 可 以+型（刑）而(

（輕）,（爵）。”《康 （̧誥）》員（云）：‘敬明乃罰。’《吕型（刑）》員（云）：‘-（播）型（刑）之由（迪）。’”

“教之不成也”以下，上博簡缺，今本作“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播）型（刑）之迪”，上博簡作“-（播）型（刑）之由（迪）”，今本作“播刑之不迪”，鄭玄注云“不，

衍字耳”①，今考查《尚書》各本，如足利本、天正本、八行本、唐石經、書古文訓等亦無“不”字，並證之兩

簡本，鄭注確可信。

　　１４．郭店簡第十四章、上博簡第十四章（今傳世本第七、八章）

子曰：“王言女（如）絲，其出女（如）.；王言女（如）索２９，其出女（如）/（0）。古（故）大人不昌（倡）流。

《寺（詩）》員（云）：‘誓（慎）爾出話，敬爾愄（威）義（儀）。’”■
子曰：“王言如（如）絲，丌（其）出女（如）.；王言女（如）索，丌（其）□□□□□□□□□□□□□□□１５

敬尔（爾）威義。”

“王言女（如）絲，其出女（如）.；王言女（如）索，其出女（如）/（0）”，相對於今本作“綸”之字，劉

信芳讀“綎”②，裘錫圭作“.”，即“緡”。兩簡本文字相同，今本作“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

如綍”。

“古（故）大人不昌（倡）”，上博簡缺，今本作“故大人不倡游言”，郭店簡脱一“言”字。從郭店簡看，

今本此章疑應分爲兩章，今本此章後一章之引《詩》應在此句下。

　　１５．郭店簡第十五章、上博簡第十五章（今傳世本第七章）

子曰：“可言３０不可 行，君 子 弗 言；可 行 不 可 言，君 子 弗 行。則 民 言 不1行，不1３１言。《寺（詩）》員

（云）：‘·（叔）誓（慎）爾止，不侃于義（儀）。’”■
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 可 言，君 子 弗 行。則 民 言 不2行，行 不2言。《«（詩）》員（云）：

‘·（叔）3（慎）尔（爾）止，不侃□□□□□□□□□□□□□□’”１６

1，裘錫圭讀爲“危”。對照今本及上博簡，則郭店簡引之倒數三字“行”字下，疑脱一重文符。當

讀爲“則民不危行，行不危言”。

　　１６．郭店簡第十六章、上博簡第十六章（今傳世本第八章）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4以行。古（故）言３２則5（慮）其 所 終，行 則6（稽）其 所 幣（敝），則 民 誓（慎）

於言，而慬（謹）於行。《寺（詩）》員（云）：‘穆穆３３文王，於偮（緝）7（熙）敬止。’”■
古（故）言則慮丌（其）所冬（終），行 則 旨（稽）丌（其）所 蔽（敝），則 民3（慎）於 言，而 堇（謹）於 行。《«

（詩）》員（云）：‘穆穆文王，於幾義之。’”

“於偮（緝）熙敬止”，上博簡作“於幾義之”，今本作“於緝熙敬止”。“偮”字，原注引裘錫圭按語認

爲不當從“人”，《説文》有“8”字，疑是此字訛變而成③。上博簡“義”字疑爲“敬”字誤寫。之、止，音近

可通。

　　１７．郭店簡第十七章、上博簡第十七章（今傳世本第二十四章）

子曰：“言從行之，則行不可 匿。 古（故）君 子9（顧）言 而３４行，以 成 其 信，則 民 不 能 大 其¥（美）而 少

①
②
③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５册《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１月版。

劉信芳《郭店楚簡緇衣解詁》，參《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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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其亞（惡）。《大:（雅）》云：‘白 珪 之 石，尚 可３５磨 也。此 言 之 砧（玷），不 可 爲 也。’《少（小）Â（雅）》員

（云）：‘¹（允）也君子，;也大成 。’《君奭》３６員（云）：‘昔才（在）上帝，<（割）紳 觀 文 王 惪（德），其 集 大 命 于

�（厥）身。’”■
子曰：“言=行之，則行不可匿。古（故）君子ö（寡）言 而 行，以*丌（其）信，則 民 不１７能 大 其 （̈美）而

少（小）其亞（惡）。《大:（雅）》云：‘白珪之砧，尚可>（磨）也。此 言 之 砧（玷），不 可 爲。’《少（小）:（雅）》員

（云）：‘?（允）也君子，@（則）也大成。’《君奭》員（云）：‘□□□□□□□□□□□１８集大命于氏（是）身。’”

郭店簡“言從行之，則行不可匿”，上博簡作“言=行之，則行不可匿”，今本作“言從而行之，則言不

可飾也”，上博簡“=”字，整理者讀“率”，陳偉讀“道”①。

“9（顧）”，裘錫圭按語云：“此 字 今 本 作‘寡’，但 鄭 注 認 爲‘寡 當 爲 顧，聲 之 誤 也’。 簡 文 此 字 從

‘見’（亦可通從‘視’，偏旁中二字一般不别），當釋爲‘顧’，可證鄭注之確。”上博簡此字作“ö”，整理者

讀爲“寡”；從此章上下文意看，疑讀爲“顧”較佳。

“此言之砧（玷）”，兩簡本同，而今本作“斯言之玷”。“白珪之石”之“石”，今本作“玷”。

“《君奭》員（云）：昔才（在）上帝，<（割）紳觀文王惪（德），其集大命 于�（厥）身”，上博簡此段引

《君奭》之文字有殘缺，僅餘“集大命于氏身”，“氏”，整理者讀“是”。《緇衣》作：“《君奭》曰：在昔上帝，

周田觀文王之 德，其 集 大 命 于 厥 躬。”《尚 書 · 君 奭》作：“（公 曰：君 奭！）在 昔 上 帝（或 以“在 昔，上

帝⋯⋯”爲句讀），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 命 于 厥 躬。”屈 萬 里《尚 書 集 釋》云：“割 申 勸 寧 王 之 德，《禮

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據《緇衣》鄭注，知作‘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乃古文也。金履祥《尚

書注》云：‘割申勸，⋯⋯或作周田觀。周字似害，必害字也。’于氏《尚書新證》云：‘格伯簋周作 ，師害

簋害作 ，形似易渾。’《堯典》：‘洪水方割。’鄭詩譜疏引作害。按：周乃害字之誤，金于二氏所論甚諦。

割、害古通。《緇衣》鄭注云：‘割之言蓋也。’田，當爲申之誤。申，《爾雅·釋詁》：‘重也。’勸，當依《緇

衣》作觀。寧，當依《緇衣》作文。”②

　　１８．郭店簡第十八章、上博簡第十八章（今傳世本第十八章）

子曰：“君子言又（有）勿（物），行 又（有）３７A（格），此 以 生 不 可 敚（奪）志，死 不 可 敚（奪）名。古（故）君

子多B（聞），齊而獸（守）之；多志，齊而３８新（親）之；精智（知），A（恪）而 行 之。《寺（詩）》員（云）：‘·（叔）

人君子，其義（儀）弌（一）也。’《君ç（陳）》員（云）：‘出内（入）自爾币（師）于（虞）３９，庶言同。’”■
子曰：“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C（格），此以生不可敚（奪）志，死不可敚（奪）名。古（故）君子多

D（聞），齊而守之；多E（志），齊 而è（親）之；青（精）»（知），C（格）而 行 之。１９□□□人 君 子，丌（其）義

（儀）一也。《君ç（陳）》員（云）：‘出内（入）自尔（爾）币（師）F（虞），庶言同。’”

“此以生不可敚（奪）志”，兩簡本“此”字，今本作“是”。“行有A”，第三字郭店整理者説從“丰”得

聲，讀爲“格”，上博簡整理者讀爲“介”。

“齊而獸（守）之；多志，齊而新（親）之”，兩簡本二“齊”字，今本皆作“質”，“齊”爲從母，“質”之兩讀

音乃精母或照母，古韻皆爲脂部，音近可通。

“《君ç（陳）》員（云）：‘出内（入）自尔（爾）币（師）于（虞），庶言同’”，今本略同，但《古文尚書·君

陳》作“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１９．郭店簡第十九章、上博簡第十九章（今傳世本第二十三章）

子曰：“句（苟）又（有）車，必見其G（笰）。句（苟）又（有）衣，必 見 其 幣（敝）。人 句（苟）又（有）言，必B

（聞）其聖（聲）；句（苟）又（有）行，必見其成。４０、４０背《寺（詩）》員（云）：‘備（服）之亡（無）懌。’”■
子曰：“句（苟）又（有）車，H（必）見 丌（其）I。 句（苟）又（有）衣，H（必）□□□□□□□□□□□□

①
②

陳偉《上博、郭店二本緇衣對讀》，《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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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H（必）見丌（其）成。《«（詩）》員（云）：‘備（服）之亡（無）J（斁）。’”

“句（苟）又（有）言，必B（聞）其聖（聲）”，此七字寫在第四十號簡簡背，疑原脱爲校者所補寫。郭

店簡整理者云：“其‘句’字位置與簡正面的‘人’字和‘句又行⋯⋯’的‘句’字之間的位置相當。”①

“亡（無）懌”，上博簡作“亡（無）J”，今本作“無射”，《詩·周南·葛覃》作“無斁”。

　　２０．郭店簡第二十章、上博簡第二十章（今傳世本第二十二章）

子曰：“厶（私）惠不K（懷）惪（德），君子不自L（留）女【安】（焉）。《寺（詩）》員（云）：‘人之好我，４１É我

周行。’”■
子曰：“厶（私）惠不 褱（懷）惪（德），君 子 不 自M（留）安（焉）。《«（詩）》員（云）：‘人 之 栱 我，N我 周

行。’”

今本作“私惠不歸德”，一本“歸”作“懷”，上博本作褱（懷），因此李零以爲郭店本的寫法是誤寫②。

“旨我周行”，今本作“示我周行”，旨、示，音近可通。

　　２１．郭店簡第二十一章、上博簡第二十一章（今傳世本第二十章）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駜（匹），少（小）人剴（豈）能好其駜（匹）。古（故）君子之友也４２又（有）向（鄉），其

亞（惡）又（有）方。此以O（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寺（詩）》員（云）：“君子好æ（逑）。”■
子曰：“隹（惟）君子能栱（好）丌（其）匹，少（小）人 敳（豈）能 栱（好）丌（其）匹。２１古（故）君 子 之P也 又

（有）Q，丌（其）惡 又（有）方。 此 以 迩（邇）者 不 惑，而 遠 者 不¶（疑）。《«（詩）》員（云）：‘君 子 栱（好）R

（逑）。’”

“駜（匹）”，上博簡作“仄”之形，同郭店簡《唐虞之道》之此字字形，讀爲“匹”③。今本作“正”。郭店

整理者引鄭玄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李零認爲“匹”原從宀從匕，應即“庀”字，簡文

蓋假“庀”字爲“匹”。又，向作 ，疑抄寫之誤④。此字讀爲“匹”，是楚系簡牘特殊字形。“駜”、“匹”古

同爲之部字，音近可通。

“O（邇）”，“埶”字省“土”之變體，裘錫圭以此是“邇”字之異體，“埶”、“爾”，古音近可通。上博簡

從“尔”聲。

“古（故）君子之友也又（有）向（鄉），其亞（惡）又（有）方”，上博簡作“古（故）君子之P也又（有）Q，

丌（其）惡又（有）方”，上博簡“Q”字，郭店簡作“向”，今本作“鄉”。

“君子好æ（逑）”，第四字 上 博 簡 作“R”，從 卜、從 土、來 聲。案，所 謂 從 土 之 横 書，其 實 爲 墨 節 記

號，右旁“戈”，應爲“攴”形，從戈、從攴往往可通，“來”、“求”音近可通。

　　２２．郭店簡第二十二章、上博簡第二十二章（今傳世本第二十一章）

子曰：４３“(（輕）S（絶）貧戔（賤），而厚T（絶）í（富）貴，則 好Ñ（仁）不 硻（堅），而 亞（惡）亞（惡）不U

（著）也。人唯（雖）曰不利，þ（吾）弗 信４４之 矣。《寺（詩）》員（云）：‘V（朋）友 卣（攸）W（攝），W（攝）以 愄

（威）義（儀）。’”■
子曰：“X（輕）S（絶）貧賤，而佂（厚）T（絶）í（富）貴，則栱（好）Ñ（仁）不２２硻（堅），而 亞（惡）亞（惡）

不U（著）也。人隹（惟）曰不 利，þ（吾）弗 信 之 矣。《«（詩）》員（云）：‘YP卣（攸）W（攝），W（攝）以 威 義

（儀）。’”

①
②
③
④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０本第３分，１９９９年９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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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今本作“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 好 賢 不 堅，而 惡 惡 不 著 也”。“厚”字，劉 信 芳 認 爲 此 字 是

“重”字①。李零認爲此字從石從主，簡文多用爲“冢”字，此可證明郭店本的這個字其實也是“冢”字，在

簡文中應讀爲“重”②。

　　２３．上博簡第二十三章（今傳世本第二十五章）

子曰：“宋人又（有）言曰：‘人 而 亡Z（[），不 可 爲４５卜 簭（筮）也。’其 古 之 遺 言\（與）？ 膪]（筮）猷

（猶）弗智（知）而皇（況）於人 （̂乎）。《寺（詩）》員（云）：‘我膪既厭，４６不我告猷。’”■　二十又三４７
子曰：“宋人又（有）言曰：‘人而無_（[），□□□□□□□□２３員（云）：‘我膪既‘（厭），不我告猷。’”

　□□２４

“宋人又（有）言曰”，兩簡本作“宋人”處，今本作“南人”。

“《寺（詩）》員（云）：我膪既厭，不我告猷”，今本於引《詩》後尚引《書》、《易》，作：“《兑命》曰：‘爵無

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其德，或承之羞。’‘[
其德偵（今本《易經》作“貞”），婦人吉，夫子凶。’”疑今本之引《兑命》當移至今本第十八章之下。

最後一個“■”符號爲分章符號，亦爲全篇結束符號，上博簡亦是。郭店簡“二十又三”表示全篇共

有二十三章，或爲校勘者所爲。

關於上博簡第二十四簡簡末，李零云：“案，我查筆記，墨釘後接近殘斷處似有二字殘跡。”③若確有

殘跡，則上博簡此處亦有校勘者總結本篇章數之記録。

　　（三）字體之比較

文字的字體討論，可分爲“形體結構”和“書法體勢”兩方面。形體結構指獨體字的取象與合體字

構成部件，偏向於文字學範疇；書法體勢則指技巧所形成的書法風格，和傳統區分篆書、隸書、楷書、行

書、草書等書體分類④。本 節 討 論 郭 店《緇 衣》簡 和 上 博《緇 衣》簡 的 字 體 異 同，也 將 循 此 兩 方 面 展 開

討論。

在進入議題前，首先檢視一下目前所能見到的戰國楚地簡帛文字概況：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湖南

長沙發現了楚帛書以來，長沙市郊區又陸續出土了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等多批簡牘，之後更有湖南

長沙、常德、慈利，湖北江陵、隨縣、荆門和河南信陽、新蔡等地，以及上海博物館陸續收藏的幾批簡牘

資料，合計至少有二十餘批戰國楚地出土簡牘資料，簡數和總字數都十分可觀。就内容上，大體可分

爲四大類。① 遣策。② 卜筮祭禱記録。③ 公文檔案。④ 文獻典籍。前兩種最能代表當時楚人日常

書寫體，也最能表現當地（楚）文字特點。其書體以篆隸夾雜之“古隸”或較草率之“草隸”爲主。第三

類公文檔案，也是日常應用書體，有較接近前兩類的書體，也有字體齊整、字距較大，屬於比較正式的

官方文書（如包山簡２—６），當然其中有書手個人風格的莊重與草率，也有因應書寫對象不同的差異

（如包山１、１５、３３反等簡文則是篆意濃而字體較長的標題簡）。這些或隸或篆或草的書體，基本上也

是屬於楚文字範疇的。至於第四類文獻典籍類的書體則顯得十分複雜。各種簡本字體的差異，究竟

和書手、典籍傳抄有無關聯，其是否和地域有關，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五十年來發現的文獻典籍（或稱竹書）並不多，信陽長臺關簡，或以爲是《墨子》佚文，但過於殘碎，

研究不易。慈利楚簡據聞亦殘損太甚，整理困難，至今仍未發表。

目前所能利用的竹書，以郭店楚簡十六種，十八篇古籍最爲大宗。此外，上海博物館雖藏有多達

近百種之古籍竹書，但仍在整理中，俟其完全發表後，必能將先秦典籍文獻和書體研究帶入另一高峰。

①
②
③
④

劉信芳《郭店楚簡緇衣解詁》，參《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參考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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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討論竹書字體問題的倚靠，最重要的資料就是郭店楚墓竹書。

關於郭店竹書字體，周鳳五作了仔細研究，共分爲四類：

第一類見於甲、乙、丙三組《老子》與《太一生水》、《五行》、《緇 衣》、《魯 穆 公 問 子 思》、《窮 達 以 時》、《語 叢

四》等九篇。這一類爲數最多，在歷年出土的楚簡之中最爲常見。《老子》一書爲楚人所作，《太一生水》是以

楚國《老子》思想爲基礎所改造的道家宇宙論，楚國學者傳鈔這兩種典 籍，毫 無 疑 問 當 然 採 用 楚 國 通 行 的 字

體。⋯⋯郭店竹簡這一類字體近似《包山楚簡》，但比較規範，後者與郭店竹簡的年代相當。

第二類字體見於《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 德》。這 四 篇 的 字 形 結 構 與 第 一 類 基 本 相 同，

但書法體勢具有“豐中首尾鋭”的特徵。⋯⋯

第三類字體見於《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這三篇結體較長，筆畫較均匀，應當可以歸入“篆書”之

列。類似的字體又見於《包山楚簡》的《集箸》、《集箸言》、《受 期》等 文 書 標 題，這 些 標 題 也 是 結 體 較 長，筆 畫

均匀，具有篆書的特徵。⋯⋯

第四類字體主要見於《唐虞之道》與《忠信之道》。這類字體與第二類比較接近，但筆畫更形肥厚，“豐中

首尾鋭”的特徵更爲顯著，其中“仁”、“而”、“皇”、“情”、“皆”、“用”、“甚”、“者”、“治”等 字 保 存 齊 國 文 字 的 結

構，與楚國簡帛文字迥然有别。估計其底本出自齊國儒家學者 之 手，傳 入 楚 國 爲 時 尚 暫，未 經 輾 轉 抄 寫“馴

化”，因而保留較多齊國文字的本來面貌。⋯⋯

總結的説，郭店楚簡的字體可以分爲四類，第一類常見 於 楚 國 簡 帛，字 形 結 構 是 楚 國 文 字 的 本 色，書 法

體勢則帶有“科斗文”的特徵，可以説是楚國簡帛的標準字體；第 二 類 出 自 齊、魯 儒 家 經 典 抄 本，但 已 經 被 楚

國所“馴化”，帶有“鳥蟲書”筆勢所形成的“豐中首尾鋭”的特徵，爲兩漢以下《魏三體石經》、《汗簡》、《古文四

聲韻》所載“古文”之所本；第三類用筆類似小篆，與服虔所見的“古文 篆 書”比 較 接 近，應 當 就 是 戰 國 時 代 齊

魯儒家經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類與齊國文字的特徵最爲吻合，是楚國學者新近自齊國傳抄、引進的儒家

典籍，保留較多齊國文字的形體結構與書法風格①。

因此，郭店《緇衣》簡的書體風格是比較接近楚國通行字體，其用筆特徵是：“下筆較快，起筆處以

頓捺與挑趯造成‘釘頭’，收筆不藏鋒，形成鋭利的‘鼠尾’，整體的筆畫特徵是‘頭麤尾細’。”至於上博

《緇衣》簡的書體風格，看來也符合第一類字體，只是起筆頓捺少，筆畫粗細較匀一，略具篆體風格。

至於透過郭店《緇衣》與上博《緇衣》簡文的“形體結構”之比較，則有相當大的差異，可歸納爲以下

幾種現象：

（１）郭店《緇衣》簡文含較明顯之楚文字特徵，而上博簡則不然。例如：

① 至　　　　　　 郭１１　　　　　　　　　　 上７②

② 亞（惡）　　　　 郭０１　　　　 上０１

　　　　 郭０２　　　　 上０１

③ 而　　　　 郭０１　　　　 上０１

④ 不　　　　 郭０１、０３　　　　 上０１、０２

⑤ 可　　　　 郭０３、０４、３８　　　　 上０２、１９

⑥ 下　　　　 郭０３、０５　　　　 上０２、０３

⑦ 其　　　　 郭０４、０７　　　　 上０２、０３、０４

⑧ 百　　　　 郭０９　　　　 上０６

⑨ 章　　　　 郭１１　　　　 上０６

①

②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分類意義》，參《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另 外，李 零

《郭店楚簡校讀記》附録：“郭店楚簡的字體和形制”，將郭店簡分爲五種字體，但没有説明理由和字體風格。其第一、第二種字體屬於周

文第一類字體。見《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版。

至字作 ，加a畫於横筆下爲楚文字特 有，見 於 楚 帛 書 有： （至）、 （室）、仰 天 湖１８ （銍）。 作 則 見 於 齊 魯 或 秦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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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所　　　　 郭１８　　　　 上１０

瑏瑡 正　　　　 郭２４　　　　 上１３

瑏瑢 帝　　　　 郭０７　　　　 上０４①

瑏瑣 上　　　　 郭１１　　　　 上０７

瑏瑤 域　　　　 郭０９　　　　 上０５

瑏瑥 安　　　　 郭０８②

瑏瑦 亡　　　　 郭０９　　　　 上０５③

瑏瑧 新　　　　 郭１７　　　　 上１０④

瑏瑨 滄　　　　 郭０９　　　　 （寒） 上０６

“"冬耆寒”，郭店《緇衣》作“"冬旨滄”⑤。

（２）比較兩本《緇衣》簡，上博簡相對比較接近非楚系文字舉例：

除了“至”字外，又如：

瑏瑩 者　　　　 郭１１　　　　 上０６、１３

　　　　 上０９

瑐瑠 四　　　　 郭１２　　　　 上０７

此外，“不”字作 （上１０、１１）、“而”字作 （上１０）、“弗”字作 、（上１１）、“也”字作 、（上１１），也

都屬於非楚系文字。以郭店竹書爲例，上述幾種寫法只見於《忠信之道》、《唐虞之道》和《語叢一》、《語

叢二》、《語叢三》各篇。

透過上述對郭店《緇衣》和上博《緇衣》兩簡本所作的“書法體勢”與“形體結構”的比較後，可以得

出一個這樣的結論：就是郭店《緇衣》較具備戰國楚系文字特徵，相反地，上博《緇衣》是比較“非楚”色

彩的。但是，上博《緇衣》也見楚系色彩字，如士作b（上１１）等，這些現象都表示著文本曾經歷不同地

域之傳鈔，故或多或少有“多地”文字雜存的痕跡。

　　（四）抄本之優劣

　　１．異體字

郭店《緇衣》和上博《緇衣》有一個共同特 徵，就 是 異 體 字 不 少，尤 其 是 郭 店 簡 異 體 字 特 别 多。例

如：“則”字，郭店《緇衣》則字有三種寫法，上博簡也有兩種寫法如：

　　　　　　　　 郭１６、３１　　　　　　　　 上０１
郭０１　　　　 上０２

郭０２、０６　　　　　　　　 上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添加短横a畫於長横畫之上或下，楚文字最常見。如： 、 、 、 、 、 、 、 等形，皆見於楚帛書和其他楚文字資料。

楚文字常於文字上方添加“ ”，如中作 、 作 、目作 等，皆見於楚簡文字。

敗亡、出亡之作 形，僅見於楚文字，如《語叢四》。

新從木作 爲楚文字特有寫法，然而上博本作è，爲三"齊系文字寫法。

楚地多用“倉氣”、“滄然”，表“寒”意。如楚帛書“熱氣倉氣”、天星觀簡“滄然”、郭店《老子》乙：“喿勝滄”等。參考周鳳五《子彈

庫帛書“熱氣倉氣”説》，《中國文字》新廿三期，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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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字，郭店《緇衣》共有四種寫法：

郭１４　　　　 上０８
郭０４、０７　　　　 上０２
郭３５、３７　　　　 上１７

郭３５

“親”字，上博《緇衣》有三種寫法：

　　 上１０

上１１

上１３

“亞”字，上博《緇衣》有三種寫法：

上０９

上２２

上０１

異體字多，代表文本的規範性不足，表示抄本並不理想。除了異體字問題外，兩種簡本也分别存

在着不少錯訛字，或是寫壞的字，這也説明了抄本並不精，相較之下，上博《緇衣》更不理想。

　　２．錯訛字

郭店《緇衣》和上博《緇衣》簡文都存在不少錯訛字形，例如：

（１）郭店《緇衣》錯訛字舉例①：

　　貴　　　　 郭２０

　　安　　　　 郭４１

　　懷　　　　 郭４１

　　�　　　　 郭０６

（２）上博《緇衣》錯訛字舉例：

　　嚚　　　　 上０１

　　智　　　　 上０３

　　谷　　　　 上０５

　　則　　　　 上０７　　　　 上１０

　　未　　　　 上１０

　　已　　　　 上１１

① 關於楚簡錯訛字問題，另有專文討論，在此不一一作説明。詳《楚簡錯訛字舉例》，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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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上１８

　　名　　　　 上１９

　　内　　　　 上２０

　　好　　　　 上２１

　　　　 上２２　　（郭４３作 ）

　　３．脱文

《緇衣》篇，由於有《禮 記 · 緇 衣》的 比 對，可 以 發 現 郭 店 簡 和 上 博 簡 可 能 存 在 的 一 些 脱 文，舉 例

如下：

上０５：“心以體廌，君以（民）亡”，脱“民”字。

上１８：“尚可磨（也）”，脱“也”字。

上１８：“砧不可爲（也）”，脱“也”字。

郭０８：“隹王（之）功”，脱“之”字。

郭２１：“不可不敬（也）”，脱“也”字。

郭２７：“（苗民）非用至”，脱“苗民”兩字。

郭３０：“古大人不倡流（言）”，脱“言”字。

綜合上述異體字、錯訛字和脱文等現象看來，這兩種簡本均非精本。上博《緇衣》似乎又更差。

　　（五）小結

通過以上對郭店《緇衣》和上博《緇衣》簡的分析和比較，可以得到這樣結論：

第一，郭店《緇衣》和上博《緇衣》簡，雖有長短之别，但兩者所用簡是經過仔細修整的梯形簡端簡，

與一般常見的簡端齊者不同。這種現象説明了戰國時代竹簡的形式特徵和分類意義是值得重視的。

换句話説，《緇衣》應 該 是 當 時 重 要 的“經”，故 享 有 特 别 的 待 遇，與“傳”或 其 他 竹 書 或 公 文 書 是 有 區

别的。

第二，相較於楚地遣策或占卜、祭禱、公文書等純楚地文書，兩種《緇衣》竹書似乎顯得比較多元，

也就是兩種簡本都是兼雜楚文字和非楚文字特色。若兩種互相比較，則郭店《緇衣》簡無論用字、遣詞

和字體特徵，都是楚系特徵更强的。這種現象也許可用來説明其來源“非楚地”，因此，在輾轉流傳和

抄寫過程中，容易多體並存，即“馴化”過程中有不徹底或不統一的現象。

第三，多量的異體字和錯訛字存在，除了反映鈔寫者的水平外，不同地域（文化）的轉移因素，也是

必須考慮的。

第四，面對楚簡資料，我們可能必須作些區分，① 遣策、公文書類簡，必然藴涵較多的楚文化色彩。

② 源自楚地的竹書，如：《老子》、《太一生水》，其楚文字特徵也比較明顯。③ 外地傳入的竹書，如《忠

信之道》、《唐虞之道》、《語叢一、二、三》、《緇衣》等，其齊魯文字特色自然較重，而其楚齊（魯）並存，或

接近三"文字的現象存在，都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這樣的假設可以成立，那麽在探討楚簡竹書内容和代表學派時，透過“文字”所傳遞的訊息，

實在必須更加重視才行。换句話説，關於戰國文字的國别問題，依然是當前極重要的課題。

（作者單位：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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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簡·詩論》“"”若“#”字考

邱德修

　　（一）前言

甲骨文有“4”字①，何琳儀教授釋作“鄰”的初文②，其説甚碻；唯釋字形作“从二丁（城之初文），會

二城相鄰之意”③，則是有待商榷。去年歲杳，上海博物館馬承源館長公布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

書（一）》④，其中於《孔子詩論》第一簡有“孔子曰：詩亡%志，樂亡%情，0亡%言”句⑤，同時出現了三

個“%”字，曾作考釋，得《〈上博簡〉（一）“詩亡%志”考》一文⑥。同書第二十簡亦有“民眚（性）古（固）

然，丌（其）$志必又（有）以俞（踰）也”句⑦，句中又有“$”字。同一簡册，一作“%”，一作“$”，説者紛

紜，莫衷一是；且夫拙作《“詩亡%志”考》一文所論尚有未愜我心者，於是不揣固陋，艸成斯文。唯生性

駑劣，學殖荒疏，其中不周之處，固知難免，諸希國内鴻儒，海外碩彦，不吝教之，則幸甚幸甚！

　　（二）前修對“4”字系的説解

《中山王c鼎銘》有“母（毋）d而囂，0（鄰）邦難e（親）”句；張政烺云：

0，从文，4聲。4，古文“鄰”，見漢代碑刻及《汗簡》等書。

《老子·德經》第八十章“鄰國相望”，馬王堆帛書乙本“鄰”作“0”。⑧

張教授明確地指出《鼎銘》的“0”字的形構爲“从文，4聲”；至若“4”字之義，就是古文“鄰”，且舉出漢

代碑刻及《汗簡》爲證。其説椎輪之始，不無發軔之功。

張守中釋“0”字爲“古文鄰”⑨，無説。容庚教授將《中山鼎銘》的“ ”字隸定作“0”，並曾替“0”

字作考釋；他説：

0，《説文》所無，讀爲“鄰”。《老子·德經》：“鄰國相望”；《道經》：“猶今若畏四鄰”；馬王堆漢墓帛書《老

子》乙本均作“0”。《中山王鼎》：“0邦難e”。瑏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甲骨文合集》册二，第二六〇七片有“4”字，其辭曰：“貞：婦好有 于4妣f”，《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上册七九頁對“4”

字未釋；又《合集》册五，第一三七一三反有“4”，其辭曰：“ 古 4”，《總集》上册，三一八頁對“4”字亦未釋。

《戰國古文字典》下册。

同注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以下省稱作“《上博簡（一）》”。

《上博簡（一）》，一三頁，圖版一；《釋文考釋》，一二五—一二六頁。

《〈上博簡（一）〉“詩亡%志”考》，刊於《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以下省稱作“上博簡研究”）。

《上博簡（一）》，三二頁，圖二〇，《釋文考釋》，一四九頁。

《中山王c壺及鼎銘考釋》，刊於《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中山王c器文字編》。

四版《金文編》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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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授將“0”字釋 讀 作“鄰”，與 二 張 之 説 同；又 舉《老 子》乙 本“鄰”字 作“0”爲 證，證 據 確 鑿，足 以

信從。

王輝教授則認爲“0”爲“鄰”字的異構；他説：

帛書《屯卦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0。”按：即“鄰”字，此處借用爲“吝”。河北平山縣出土的中山王

c大鼎銘文：“0邦難親”，“0”即“鄰”字；⋯⋯張守中《中山王c器文字編》定“0”爲“鄰”字古文，甚是；高明

《古文字類編》定的“吝”字，非是。⋯⋯ 按 漢 隸“鄰”字 作“4”，《孫 根 碑》：“至 於 東4大 虐g仁”，《衡 立 碑》：

“彭祖爲4”。《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東鄰虐而殲仁”。“鄰”字，《漢 書 ·�傳》作“h”，師 古 曰：“h，古 鄰

字也。”“h”當即“4”之訛變。“0”是在“4”下又加注“文”聲 的 形 聲 字，“鄰”、“文”古 韻 真、文 旁 轉，古 音 即

近。《周易》通行本中的“吝”字，帛書多作“閵”，如《蒙》之六四、《泰》之上六、《登》之九三都是，作“0”者唯此

一例。①

此爲釋“4”爲“鄰”字之説也。後來，黄錫全注釋《汗簡》“ ”字時云：

鄰　九、雲、武、豐、内諸本“鄰”作“h”，薛本同。《夏韻·真韻》又録《古老子》“鄰”作“ ”，h即 隸

變。《漢孫根碑》“至于東4大虐g仁”，班固《幽通賦》云：“東h大 虐 而 殲 仁”，《注》：“h，古 鄰 字”。《説 文 古

籀補補》録古匋 ，吉林大學文物陳列室收藏有戰國 字 印。《中 山 王 鼎》“ ”字 所 從 之 ，張 政 烺 先 生 認

爲即古文“鄰”。甲骨文之 （《乙》５８２２）以 及《中 山 王 鼎》“ ”字 所 從 之 ，何 儀 琳 認 爲 象 兩 城 比 鄰 之 形。

“ ”即“ ”i變。②

依黄氏之説，古文“鄰”字，係自甲骨文的“4”形，變化作“ ”形，又i變成《汗簡》作“ ”形。其演變之

跡，表列如下，以清眉目，俾供參考：

→4 →
至於其形構，採用 何 琳 儀 教 授 説，謂“象 兩 城 比 鄰 之 形”。此 説 可 以 商 榷，容 後 再 論。陳 漢 平 博 士 對

“ ”與“0”字的形構論之甚詳；他説：

（金文編）正編一四九〇號 字，容庚隸定作“0”，（中略，詳前引）容庚對此字隸定未確，説解亦未盡善。

按《汗簡》“鄰”字古文作 、 ；《古 文 四 聲 韻》“鄰”字 古 文 作 、 ；而《説 文》：“厶，姦 衺 也。韓 非 曰：

蒼頡作字，自營爲厶。⋯⋯”是文字之自營 者 爲“厶”，並 厶 者 爲“鄰”， 、 二 形 爲 會 意 字，當 係“鄰”字 初

文。此體見于碑刻者或隸作4，如《孫根碑》：“至於東4大虐g仁”；《衡 立 碑》：“宜 享 難 老，彭 祖 爲4”；“鄰”

字皆書作4。

《周禮·遂人》：“五 家 爲 鄰，五 鄰 爲 里”；《鄭 注》：“鄰、里、酇、鄙、縣、遂，猶 郊 内、比 閭、族 黨、州 鄉 也。”

“比”字或即“鄰”字古文作“ ”之 隸 定 錯 誤。又《漢 書 ·�傳》：“亦hB而 助 信”；劉 德《註》：“h，近 也。”此

“h”字亦爲古文“鄰”字。漢語有“比鄰”一詞，並匕爲“比”，並厶爲“h”。

古代“粦”聲文字與“文”聲文字或可通假，如《易·蒙》：“以往遴”，虞本“遴”字作“吝”。又如《汗簡》“吝”

字作 ，故知金文 字係 、h字增添“文”字作聲符，此爲“h”字之後起形聲字。而“鄰”字從邑，粦聲，似亦

爲後起之異體形聲字。後世“鄰”字通行，而“h”、“j”字 漸 廢，鮮 爲 今 人 所 識。“k”字 從 樄，亦 被 視 爲“鄰”

字異體。

容庚當“ ”字處理不當之處有二：一 爲 此 字 形 傍 從h，而 不 從4，當 隸 定 作“j”。容 庚 隸 定 作“0”未

確。二爲容庚收此字于文部，置于“文”字 之 後，按《説 文》體 例，此 字 當 入 邑 部，故《金 文 編》當 于 邑 部 增 立

“鄰”字字頭，收入此字。

①
②

《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劄記》，刊於《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

《汗簡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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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前文可知“蒼頡作字，自營爲厶”；而並“厶”爲“k”、“鄰”。《説文》：“五家爲鄰”；《周禮·遂人》：“五家

爲鄰”；《韓詩外傳》：“八家爲鄰”。《禮記·雜記》《正義》引《尚書大傳》：“古者八家爲鄰”，又古代多見“四鄰”

一詞，如《書·皋陶謨》：“欽四鄰”；《老子·道經》：“猶今若畏四鄰”。“四鄰”一詞在現代漢語仍有保留，且廣

泛使用。前文已説明：自營爲厶，並厶爲h（鄰），三厶爲l，l字即可讀爲垒、絫，又可讀爲參、m，若以垒爲

紐，以參爲聲，垒、參二字切音仍讀爲“鄰”，又“四鄰”一詞古今通 行，故 從 四 厶 之“n”字 亦 當 釋 爲“鄰”，此 爲

“h”字之繁複異體。

《漢書·揚雄傳上》：“武義動于南鄰”；《揚雄傳下》：“殊鄰絶黨之域”，兩《注》皆云：“鄰，邑也。”①

陳氏根據《説文》所載“自營爲厶”爲基礎，進而推論出：並“厶”爲“h”（鄰）的結論；藉此以駁斥容庚教

授之説爲非。完全忽略了“h”字字源爲何的問題，可謂就以“今”範“古”，不宜效法。何琳儀教授曾對

“h”、“0”、“$”三字作考釋；他説：

h
《古幣》三〇三刀

h
《補補》六、一〇陶

h，甲骨文作4（《類纂》二一八三），從二丁（“城”之初文），會二城相鄰之意，“鄰”之初文。《詩·小雅·

正月》：“洽比其鄰”，《傳》：“鄰，近也。”

戰國文字承襲甲骨文，方筆變弧筆，與《汗簡》下二、八十三“鄰”作“ ”吻合。《集韻》：“鄰，古作h。”

古陶h，疑讀“鄰”。《説文》：“ ，五家爲鄰。從邑，粦聲。”

0

（《中山王鼎》：“0邦難e”） （《望山》二、四一：“赤金桶 0至”。）

0，從h，“文”爲疊加音符。h（鄰），來紐真部；文，明 紐o部；來、明 爲 複 輔 音，真、o旁 轉。漢 帛 書《老

子》“鄰”作“0”（乙二〇五上），“鄰”之異文，“h”之繁文。

《中山王鼎》“0邦”，讀“鄰邦”。《韓非子·説林》上：“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

$

《$陽壺》：“$昜。”

$，從阜，0聲。

《$陽壺》：“$昜”，地名。②

依據以上所引諸家之説，可知有關“h”字的説法，分爲兩派，其一爲自《中山王鼎銘》“0”字出發，而上

溯至甲骨爲“4”，下達至《$陽壺銘》作“ ”形，試表列如下，以清眉目，俾供參考：

→4 →
以上三種形體雖有繁簡不同，大家都把它釋作“鄰”字的古文，説法h頗爲一致。另一則是以陳漢平氏

爲代表，他依《説文》“自營爲厶”出發，而提出“並厶爲h（鄰）”的看法。唯許君所刊者並非初文，而據

非初文之形，而去解釋字的本義及其形構，自然不無疑問。此其一。陳氏進而變本加厲地主張，所有

古文字的“鄰”字，均需改易形體，不可寫作“4”若“0”，而應該寫作“h”若“j”，才是正確的寫法。此

其二。是説也，多多少少影響到何琳儀教授，在他的大著《戰國古文字典》遂隸“4”字作“h”形。此其

三。但是仔細思維一下，寫作“h”形的“鄰”字，是從“4”i變而來，其i變的過程是這樣子的：

→4 →
既然“4”形係先出，而“ ”形爲後有；豈可以後出之形來範圍先有之形，並謂作“4”者爲非，而作“h”

者爲是邪？據此可知，陳氏之説雖是甚辨，然其説法h不足信據。

①
②

《金文編訂補》。

《戰國古文字典》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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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儀教授據甲文“4”的形構，考釋作“從二丁（“城”的初文），會二城相鄰之意，‘鄰’之初文”①云

云，其説可以商兑，容下文再論。

　　（三）今儒對《上博簡》“$”若“%”字之考證

上海博物館收藏戰國竹簡，自從去年歲杳公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以來，相關論著，有

如雨後春筍，不擇地而出，有的上網刊布己見，有的發表論文，有的將論文集結成册②，真是琳瑯滿目，

應有盡有。茲即目力所及，將諸家對《上博簡·孔子詩論》“$”與“%”字之考釋條列如下，俾供參考：

　　１．釋“"”作“離”者

釋“%”爲“離”字者，首推馬承源館長，遠在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文匯報》首版頭條刊登了

該報記者施宣圓的專文報導標題爲《上海戰國竹簡解密》和兩支楚簡的局部照片，其中第一枚楚簡的

一段文字爲：

孔子曰：«亡%志樂亡%情p亡%言

上海博物館館長，著名的青銅 器、古 文 字 學 專 家 馬 承 源 先 生 讀 爲“孔 子 曰：詩 亡（毋）%（離）志，樂 亡

（毋）%（離）情，文亡（毋）%（離）言”。並且解釋説：

這句話意思是説：賦詩必須有自己的意向，作樂必須有自己的道德感情，寫文章必須直言。③

又在十七日《文匯報》一版施宣圓的追蹤報導《釋文解字話國寶》一文中，馬館長對此字又作了進一步

的説解：

依據《古韻書》，亡，謮爲毋或無，亡、無、毋古音 通 用。%，是 楚 國 方 言 字，進 一 步 考 證，%字 以“0”爲 聲

符，《中山王c鼎》讀“0”爲“鄰”。老子《道德經》和漢帛書《老子》乙 本 的“鄰”都 寫 作“0”。%字 從 心，古 音

近“鄰”聲。在此用音義相近的字，當讀作“離”。⋯⋯ 孔 子 的“詩 毋 離 志”———賦 詩 必 須 有 自 己 的 意 向，比 他

在《詩譜序》中“詩言志”的提〔説〕法更有文學語言的意趣。④

此爲考釋“%”字開始，馬館長椎輪之功，功不可没。後來，他在《孔子詩論·釋文考釋》時，改釋“亡”爲

“不”，其他部分大體上與報刊所報導的説法前後頗爲一致；他説：

%　從$從心，從“0”爲聲符。《説文》無此字，即“0”字 亦 無。《中 山 王c鼎》“0邦 難e”，讀 爲“鄰 邦

難親”，由此知“0”字音讀當若“鄰”字。但“0”之與“鄰”，字形相去甚遠，乃音的通借。《老子·德經》“鄰國

相望”、《道經》“若 畏 四 鄰”之“鄰”字，《馬 王 堆 漢 墓 帛 書 · 老 子 乙 本》均 作“0”，字 之 音 讀 由 此 可 以 確

認。⋯⋯

但“%”字從阜從心，或從$從心，必定不是“0”字的本義，否 則 没 有 必 要 加 上“阜”或“心”等 字 的 偏 旁。

此字既以“0”爲聲符，是當以聲轉字視之，拙辭義應可讀爲《離 騷》之“離”，離、0、鄰 都 爲 雙 聲，韻 部 爲 同 類

旁對轉。“離志”一辭見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因 搆 難 數 月，死 者 數 萬，衆 人 恫 恐，百 姓 離 志。”又《説 苑 ·

政理》：“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莊子·馬蹄》：“其德不離”、“性情不離”；“志”與“性情”

都可以與“離”構成辭語，性 情 是 心 態 的 體 現，所 以《離 騷》云：“何 離 心 之 可 同 兮，吾 將 遠 逝 以 自 疏”；《淮 南

①
②
③
④

《戰國古文字典》下册。

朱淵清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一書收有有關《上博簡》論文凡四十四篇，約三十六萬字。

轉引自廖名春教授《新出楚簡試論》。

同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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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本經訓》：“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又《俶真訓》：“始 昧 昧qq，皆 欲 離 其 童 蒙 之 心”。“志”、“性 情”、

“心”（包括騷）等狀態的稱述皆可謂“離”或“不離”。“詩亡%志，樂 亡%情，S亡%言”，可 以 讀 爲 詩 不 離 志，

樂不離情，文不離言。①

馬館長此説一出，從者甚衆，像濮茅左即據其説，釋《孔子詩論》第一簡爲：

孔子曰：“詩亡離志，樂亡離情，文亡離言⋯⋯。”②

但是馬館長的説法，在《文匯報》刊出後，廖名春教授即已表示意見説：

馬先生的考釋蓽路藍縷，功不可没。但有一些關鍵 字 的 釋 讀（修 案：指“%”字），還 頗 值 得 商 榷。這 涉

及對上海博物館所購戰國竹簡《詩論》的整體認識和評價。③

由此看來，馬説有贊同者，亦有反對者在焉。

　　２．釋“"”爲“隱”者

李學勤教授釋“%”爲“隱”字④，在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召開的清華大學簡帛講讀班第十一

次研討會上，李教授認爲“%”當讀爲“隱”，第二天，他即寫成《〈詩論〉簡“隱”字説》一文：主張“%”以

“0”爲聲，“0”即“吝”，“吝”是來母文部的字，其字從“文”聲，“文”是明母文部字。而明母文部的字，

有時會轉到喉音，如“昏”聲、“r”聲，又 都 見 於 曉 母 文 部。因 此，從“文”的“吝”聲，與 影 母 的 文 部 的

“蘺”、“繠”相通，不足爲異。李教授又從郭店簡《窮達以時》找到例證，認爲“故莫之知而不0”句即本

於《論語·學而》的“人不知而不愠”，“愠”和“隱”一樣，同是影母文部字。“0”可通爲“愠”，“%”必然

就是“隱”了。“隱”當訓義“匿”、“藏”⑤。直到二〇〇二年春天，李教授依然主張這種看法；他説：

這篇《詩論》是有嚴密組織和中心主旨的 論 文。大 家 知 道：《詩》固 然 有 的 出 自 民 間，有 的 成 於 廟 堂，在

當時已居六經之列。孔門論《詩》，必 有 着 思 想 的 含 意。《書 · 堯 典》已 云：“詩 言 志，歌 永（詠）言，聲 依 永

（詠），律和聲。”儒家《詩》學由此引申，故《詩序》稱：“詩 者，志 之 所 之 也。在 心 爲 志，發 言 爲 詩。情 動 於 中 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詠）歌之；永（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

對照《詩論》所載：

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

觀點全然一貫。《詩論》這一篇論文，正是 從 這 個 角 度 論《詩》並 涉 及 性、情、德、命 之 説，可 與 同 出《性 情 論》

（郭店簡《性自命出》）等相聯繫。⑥

此外，他在《〈詩論〉分章釋文》亦云：

第十二章

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

其十二章，原簡二十三支。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博簡（一）》。

《〈孔子詩論〉簡序解析》，刊於《上博簡研究》。

《上海簡〈詩論〉篇管窺》，刊於《新出楚簡試論》。除了廖説之外，饒宗頤教授也有反對意見，詳下文所引。

在李教授之前，二〇〇〇年八月廿四日在《簡帛研究網·簡 帛 論 壇》刊 出 竹 木 所 寫《上 海 楚 簡 的“詩 亡 離 志”諦 商 兑》，已 認 爲

“%”字宜定爲“隱”字，但没有加以論證。（《新出楚簡試論》）

見《新出楚簡試論》廖教授所叙述。

《〈詩論〉的體裁和作者》，刊於《上博簡研究》。

同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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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教授對《詩論》第 一 簡“%”字 的 釋 文 看 來，可 以 清 楚 看 出 他 釋“%”爲“隱”字 之 主 張，是 前 後 一

致的。

採用李教授説法的，以俞志慧爲代表；他説：

在《郭店楚墓竹簡》中，“吝”字見於《老子》甲第九簡“畏四鄰”，《窮 達 以 時》十 二 簡“莫 之 智 而 不 吝”，《尊

德義》十五簡“民少以吝”及三十四簡“正則民不吝”，《性自命出》第四十 八 簡 二 見，《六 德》第 三 簡“歸 四 鄰”，

其左邊皆無阝旁，其右邊皆無“心”字底；惟《性自命出》第五十九簡“凡悦人勿吝也”之“吝”有“心”字底，然左

邊仍没有阝旁。以“阝”與“心”合作部 首 者，以 釋 作“隱”字 爲 當，此 字 以“文”得 聲，“隱”在 上 古 韻 部 中 即 屬

文部。

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已釋出部分有七個“隱”字，其中《魯桓公 少 章》有 四 個“隱”字 尚 清 晰 可 辨，前 二

“隱”皆作“心”字底，第二、三、四個“隱”字之在邊有與“文”極相似的符號。本組簡文第二十簡有形體相似的

字，左邊有阝，右邊無“心”字作底，馬先生（以下簡稱“馬校”）隸定 爲“其 鄰 志 必 有 以 俞 也”，其 中 與“俞（喻）”

相對爲言，隸定爲“鄰”或“吝”皆不可解，讀如“隱”則與“喻”之顯白義正相反對，第八簡有“言不中志者也”之

語，可與本簡之“隱志”互釋。有無“心”字底，大概全視書寫者的意願，如郭店簡《語叢二》“望生於敬，恥生於

望”二句，同一簡上前一個“望”無“心”字底，後一個h有了“心”字底；又如“情”字，郭店簡中多數没有“忄”或

“心”作偏旁，偶爾也有。

與“隱志”相反的命題爲“足 志”，《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五 年》孔 子 引 述 古《志》之 語 云：“言 以 足 志，文 以 足

言。”“詩無隱志”、“隱志必有以喻”，可以看成是孔子對古《志》之語的繼承與發揚。①

此外，將“%”字釋作“隱”字的，還有龐樸、周鳳五和裘錫圭三位教授；龐氏説：

請注意：《論語》、《荀子》的 兩 層 結 構（不 言—隱），在 楚 簡 衍 爲 三 層（不 言—蛄—隱）了。 這 是《性 自 命

出》等篇以分析心性見長（所謂“心術爲主”）的特徵。⋯⋯由此也可推定：“蛄”字應保留心形，“s”字a不能

釋爲“離”字，“隱”字在此須作爲心態來理解，是大體上可以肯定的。以“s”爲“隱”來讀《詩論》第一簡之“詩

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亦勝出“離”、“吝”多多。⋯⋯以“s”爲“隱”之文字學論證，愧莫能任，恭候方

家補正。②

臺灣大學周鳳五教授採李教授之説，釋“%”爲“隱”字；他説：

簡一“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隱”，簡文左從阜，右從心、吝聲，原釋“吝”，讀爲“離”。

按，當依李學勤、龐樸之説，讀爲“隱”。“亡”，無有也，與禁止之“毋”不同。簡文謂人心之真實情志皆反

映於詩歌、音樂、言語之中，無法隱匿或矯飾，即“詩言志”是也。③

此外，裘教授在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舉行的研討會上，也説“%”爲“隱”④。以上

李、俞、龐、周、裘家均主張釋“%”爲“隱”字者也。

　　３．釋“"”爲“吝”者

饒宗頤教授釋“%”爲“吝”字，並謂字是“吝”字的繁寫。他説：

關於“詩亡%志，樂亡%情，文亡%言”三句，好像是三句偈。“%”當是“吝”字的繁寫。《玉篇》引《論語》

有“改過不吝”；陶潛《五柳先生傳》：“曾不吝情去留”。亦使用“吝情”二字，語雖後出，亦可參證。

《性命》第三 十 九 簡，“蛄（僞）斯t矣，t斯 慮 矣。”郭 店 本 作“0”。《老 子》：“若 畏 四 鄰。”帛 書 乙 本 作

①
②
③
④

《〈孔子詩論〉五題》，刊於《上博簡研究》。

《上博簡零箋》，刊於《上博簡研究》。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刊於《上博簡研究》。

見廖名春教授《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刊於《上博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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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説文》：“ ，恨惜也”，引《易》“以往遴（出 京 氏《易》）”。“鄰”、“遴”互 通。此 處 讀“僞 斯 吝 矣，吝 斯 慮

矣”亦通，不必改讀爲“文”。故“詩不吝志，樂不吝情，文不吝言”，都是文從字順，何須改讀爲“離”邪？①

可見饒教授主張不必改讀作“隱”字，逕自即可釋作“吝”字；又説：

得悉裘先生讀“%”爲“隱”，是從假借異文尋 證，自 可 講 得 通。⋯⋯ 但 是 按 照 字 形，十 分 明 白 是“0”字。

馬王堆本《繫辭傳》云：

遠近相取而蔒（悔）閵（吝）生。

凡易之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則蔒（悔）且0（吝）矣。

同一篇中可以隨意異寫，一作“閵”而一作“吝”。“吝”字原作“0”，後增 心 旁 及 阜 旁 作“t”與“%”都 是 累 增

形旁之字。“隱”是完全隱藏而不顯露，“吝”是有所吝 惜 而 保 留。吝 有 所 惜，故 又 訓 爲“嗇”。《老 子》説：“治

人事天莫若嗇”。“亡吝”則無所惜，盡 情 盡 意 而 爲 之，比“隱”更 進 一 層。“詩 亡 吝 志”者，謂 詩 在 明 人 之 志；

“樂亡隱（修案：“隱”當作“吝”）情”者，謂樂在盡人之情；“文 亡 吝 言”者，謂 爲 文 言 之 要 盡 意，無 所 吝 惜。“吝

情”二字已見於陶潛之文，綽有根據。

《繫辭》云：

子曰：聖人之位（立）馬（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系辭焉以盡其言。

這三句與“詩亡吝志”、“樂亡吝情”、“文亡吝言”句法一致，只是主語不同而已。“亡吝志”即盡意之謂也，“亡

吝情”即盡情之謂也，“亡吝言”即盡其言之謂也。以《易》證《詩》，十 分 明 白 曉 暢。原 簡 末 字 只 存 上 半 筆 畫，

馬氏釋爲“言”，甚妥，與《繫辭》正吻合。“系辭焉”即“文”之意，如 是 似 無 庸 改 釋 爲“意”字，我 認 爲 應 該 照 馬

本讀爲“文亡吝言”。

在上引數語之前，孔子又説：“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與此相反而意義更深一層，所以有形上、形下之别。

“盡言”則有形以狀之，“不盡言”則可以無形無狀。故好的文章，不在言之務盡，而要言之而不盡意。⋯⋯現

在楚簡又出現《詩序》的“詩亡吝志，樂亡吝情，文亡吝言”的新句子，新穎優異的文字，可與《繫辭傳》相媲美，

故我説它是三句偈。

如果讀爲“隱”，淺顯明了，從文字本身來講，不免有點“隔”，而不是直截了當。愚見不必改讀，自然神理

具足。②

接受這種看法的人則有李零、廖名春與范毓周等人。首先，看看李零説法。他在北大考古中心網站上

發表的《參加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一文中認爲：

饒宗頤先生讀爲“吝”是對的，“鄰”和“離”讀音相差太遠，讀爲“離”是不合適的。③

在他的近作《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④一文中，重申了這個觀點，並强

調簡文作者“意在强調《詩》的宣泄作用”的功能。

再看廖名春教授的説法；他説：

筆者認爲：“%”讀爲“離”或讀爲“隱”，雖然皆言之成理，但還有作别的考慮。

應該指出：出土材料中的“0”字或從“0”之字，没有讀爲“離”或“隱”的先例。⋯⋯

楚簡《詩論》的“%”字從“阜”從“0”從心，實爲從“$”從心。“$”爲“0”（鄰）字疊加義符“阜”。而“鄰”

也有寫作“u”的。如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側“淳於u”，石刻《郙閣頌》“香風有鄰”，《管子·五行》“五穀鄰熟”，

《吕氏春秋·上農》“四鄰來處”；《廣韻·真韻》：“鄰，俗作u。”所以，“$”爲“0（鄰）”之繁文，也可讀爲“吝”。

而“吝”有加心旁爲“v”者，《方言》卷十：“荆汝江湖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亄，或謂之嗇，或謂之v。v，

①
②
③
④

《竹書〈詩序〉小箋》，刊於《上博簡研究》。

同注①。

《〈孔子詩論〉五題》注三所説，刊於《上博簡研究》。

同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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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也。”此字與《説文》：“吝，恨惜也”之訓合，顯爲“吝”者繁文。故《廣韻·震韻》曰：“v，鄙v，本亦作吝。”所

以，“$”加心爲“%”，與“吝”加以爲“v”同。“%”當讀作“v”，在楚簡《詩論》書手的心中，“%”也就是“吝”。

“吝”從本義“恨惜”引申有吝嗇義，有貪義。⋯⋯由是，來看《詩論》簡“詩亡（毋）%志，樂亡（毋）%情，文

亡（毋）%言”就清楚了：“%”當讀爲“吝”，訓爲“貪”。“%志”就是貪吝之志；“%情”就是貪吝之情；“%言”就

是貪吝之言。

“詩”與《論語》其他簡聯繫起來看，似 乎 當 專 指《詩 經》。如 此，“詩 亡%志”，就 是 説《詩 經》没 有 貪 吝 之

志，“樂”當指配《詩》之樂，“樂亡%情”，是 説 配《詩》之 樂 没 有 貪 吝 之 情。“文”當 指《詩 經》之 文 辭，“文 亡%

言”，是説《詩經》之文辭没有貪吝之言。

但這裡“詩”與“樂”、“文”並稱，泛指的可能 性 更 大。如 此，“詩 亡%志，樂 亡%情，文 亡%言”，就 是 説 詩

不能有貪吝之志，樂不能有貪吝之情，文不能有貪吝之言。是對君子“詩”、“樂”、“文”的道德要求。①

最後，范毓周、魏宜輝直接釋“%”爲“吝”字，無説。②

　　４．釋“"”爲“陵”者

何琳儀教授釋“%”爲“陵”字，並作“陵越”義解；他説：

“$”，原篆作“ ”，其下從心，疑 是 疊 加“無 義 偏 旁”。“$”所 以 從“0”，在 戰 國 秦 漢 文 字 中 習 見，多 讀

“鄰”。然則“$”可直接釋“u”，即“鄰”之異文（《集韻》）。

“鄰”與“陵”雙聲，典籍往往可以通假。另 外，傳 世《鄰 陽 壺》之“鄰 陽”應 讀“陵 陽”，地 名，見《楚 辭 · 九

歌·哀郢》、《漢書·地理志》等。凡此可證，簡文“$”，應讀“陵”。

《禮記·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疏》：“陵，猶越也。”字 亦 作“凌”，《吕 氏 春 秋 · 論 威》“雖 有 江 河 之

險，則凌之”；《注》：“凌，越也。”至於二十號 簡“其$志 必 有 以 俞（逾）”；其 中“$（陵）”訓“越”與“俞（逾）”訓

“越”恰可互證。

另外，《書·泰誓》：“予盍敢有越厥志。”其中“越志”似乎可以作爲對簡文“陵志”的注解。

總之，“$”有馳騁超越之意，在簡文中爲使動用法。其大意謂：

詩歌不可使心志陵越，音樂不可使感情陵越，文章不可使言辭陵越。

凡此種種，都合乎儒家“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游於藝”則應體現所謂“温柔敦厚”之恉也。③

此説爲何教授獨家説法，並無依傍者出現。唯釋“$”若“%”爲陵爲越，與簡文文義不符。

　　５．釋“"”爲“忞”者

李鋭釋“%”爲“忞”字④，後來他在《〈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一文時亦同。他説：

孔子曰：詩無忞志，樂無忞情，文無忞言⋯⋯一⑤

李氏所以釋“%”爲“忞”字，曾作考釋。他説：

簡一：%

按：馬承源先生認爲當讀“離”，竹木、李學勤先生則讀“隱”，饒宗頤、范毓周二先生釋爲“吝”，爲李零先

生所認同，濮茅左先生以爲當讀“泯”，廖名春師作文論證當釋“吝”而訓爲“貪”。正如許多先生已經指出的，

“%”字當從“0”得聲，“阜”與“心”皆爲贅加意符。此處“%”疑讀爲“忞”。

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簡〈詩論〉管窺》，刊於《新出楚簡試論》。

《上海博物館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刊於《上博簡研究》。魏説，見《讀上博簡文字劄記》，刊於《上博簡研究》。

《滬簡〈詩論〉選釋》，收入陳立編《上博簡網頁論文集》，稿本；後來收入《上博簡研究》。

《讀上博簡劄記》，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未刊稿。

《〈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刊於《上博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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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駿聲指出：“忞”假借“爲‘暋’、爲‘惛’。《書·立政》‘其 在 受 德 忞。’又 重 言 形 況 字，《法 言 · 問 神》‘傳

千里之忞忞者’，《注》：‘忞忞，心所不了。’蓋以‘惛’爲訓。”《説文》：“惛，不憭也。”故“忞”有不了之意，此與李

先生“隱”略同。

“詩無忞志”，是説《詩》中没有不明了的志向。《書·堯典》：“詩言志”；《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爲志，發言爲詩。”《詩論》簡二十：“其%①志必有以俞 也”，“俞”當 讀 爲“曉 諭”之“諭”，正 與 此 相 應。郭 店 楚

簡《語叢一》簡三十八、三十九：“《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禮記·樂記》云：“《詩》，言其志也”；《莊子·天

下》：“《詩》以道志”；《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漢書·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

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 肖 而 觀 盛 衰 焉，故 孔 子 曰：‘不 學 詩，無 以 言’也。”皆 可

爲佐證。②

此説爲李氏一家之言，並無依傍言出現。

　　６．釋“"”若“#”爲“憐”者

張桂光釋“%”爲“憐”字；他説：

字凡三見，均出第一簡。原釋文隸作“%”，可從。⋯⋯ 因 此，讀“%”與“$”爲“離”，實 在 欠 妥。考“%”

字所從之“0”，戰國文字屢見，諸家釋“鄰”，向無異議，蓋以兩口（表 城 邑）相 鄰 表 意，以“文”標 聲，“$”即 其

疊加形符之繁文，“%”則爲“從心，$聲”的形聲字，自當以釋“憐”爲宜。“憐”有吝義，引申可指隱留，“亡憐”

即有盡情、無保留之意，第一簡的文意可 作：“詩 當 無 保 留 的 述 志，樂 當 無 保 留 的 抒 情，文 當 無 保 留 的 記 言”

解，而第二十簡則是借“$”爲“憐”，簡文當讀作“其憐志必有以喻也”；解作“其述志有保留時，一定是隱含某

種喻意的”。③

此説爲張氏獨門之見，迄今並無依傍者出現。

　　７．釋“"”爲“泯”者

釋“%”爲“泯”者，首推濮茅左，廖名春教授云：

另外濮茅左告知，他曾有過讀爲“泯”的意見。④

作者注明斯文是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四日寫作的，由此可知，早在此日以 前 濮 氏 已 釋“%”爲“泯”

字了。

廖名春教授原本釋“%”作“吝”⑤，後改從濮氏之説，釋爲“泯”字；他説：

詩無%志，樂無%情，文無%言。

⋯⋯目前，從李學勤讀“隱”的人則越 來 越 多。按：記 得 二 〇 〇 〇 年 十 二 月 筆 者 訪 問 上 海 博 物 館，濮 茅

左曾説過有讀爲“泯”的想法，原未深思。最近反思諸説，自我 檢 討，覺 得 讀“隱”從 文 義 來 説 雖 最 佳，但 從 讀

音來説，“%”從文聲，“文”是明母文部字，而“隱”爲影母文部字，總覺不妥。而讀“泯”不但文義無礙，通假例

證也頗多，值得重視。

“%”字從文得聲，而從“文”之字與從“民”之字多通用。《爾雅·釋詁》：“泯，盡也。”《説文新附·水部》：

“泯，滅也。”《詩·大雅·桑柔》：“靡國不泯”；《毛傳》：“泯，滅也。”鄭珍《説文新附考》：“怋即古泯字。”《路史》

卷八：“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 文 泯，情 文 既 泯 而 旋 宫 之 制，迎 氣 之 律 其 能 獨 正 乎？”

①
②
③
④

⑤

修案：原簡該字無“心底”只作“$”，朱氏作“%”，恐是筆誤。

李氏於２００２年正式發表《讀上博楚簡劄記》，刊於《上博簡研究》。

《〈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文字考釋》，刊於《上博簡研究》。

《上海簡〈詩論〉篇管窺》，刊於《新出楚簡試論》；作者自注該文係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４日所作，那末，濮氏之説早在２０００年年底以

前已是提出來了。

見本節《釋“%”爲“吝”者》條及《上海簡〈詩論〉管窺》，刊於《新出楚簡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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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有《愍志賦》行世。

“詩無泯志”即“詩言志”之否定之否定。①

我在寫《〈上博簡〉（一）“詩亡%志”考》一文時，無緣拜讀濮、廖二氏之大作，拙作是從《簡文三“%”字即

“鄰”字考》、《讀“%（鄰）”爲“泯”説》、《“亡”字不可釋作“不”義説》三方面著手立論，最後我的結論是：

據借字：%（鄰）；

求本字：泯；

明本義：滅也。

於是試將“詩亡%志，樂亡%情，文亡%言”釋讀作“《詩經》如果散亡了，就會泯滅了人志”；“樂聲如果

散亡了，就會泯滅人情”；“文詞如果散亡了，就會泯滅文獻了”②。

綜合以上七種説解，表列如下，以清眉目，俾供參考：

%（鄰）

（１）馬承源説—離—

俞志敏

龐　樸
熿

燀濮茅左

（２）
竹　木

李學［ ］勤
—隱—

裘錫圭

龐　樸

周鳳五

熿

燀俞志慧

（３）饒宗頤—吝—

廖名春

李　零

范毓周

魏宜

熿

燀 輝

（４）何琳儀—陵（凌）

（５）李　鋭—忞

（６）張桂光—憐

（７）

濮茅左

廖名春
熿

燀

燄

燅邱德修

—泯—滅

熿

燀 也

　　（四）“4”字爲兩城相鄰説商榷

甲文已有“4”字③，最先釋此字之形構爲何琳儀教授；他説：

h，甲骨文作4（《類纂》二一八三），從二丁（“城”之初文），會二城相鄰之意，“鄰”之初文。《詩·小雅·

正月》：“洽比其鄰”，《傳》：“鄰，近也。”④

何教授釋“4”爲“鄰”字的初文，是屬創見；唯釋其形構爲“二城相鄰”，則有待商榷。

何教授釋“4”爲會意字，主從二丁（“城”之初文），會二城相鄰之意。唯即古音言，“城”字與“鄰”

①
②
③

④

《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刊於《上博簡研究》。

《〈上博簡〉（一）“詩亡%志”考》，刊於《上博簡研究》。

《甲骨文合集》册二，第二六〇七片有“4”字，其辭曰：“貞：婦好有 于4妣f”，《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上册七九頁對“4”

字未釋；又《合集》册五，第一三七一三反有“4”，其辭曰：“ 古 4”，《總集》上册，三一八頁對“4”字亦未釋。

《戰國古文字典》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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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在禪紐耕部（ｉｅ），一在來紐真部（ｌǐｅｎ）①。即聲 紐 而 言，據 王 力《紐 表》“來”、“禪”二 紐 相 去 甚

遠②；即韻部來説，據王力《韻表》“耕”、“真”二部分布在甲、乙二類，亦没有關係③。設若“鄰”是“二城

相鄰”，必有語源上的關 係。既 然 我 們 已 是 證 明“鄰”與“城”没 有 聲 韻 之 關 係，則 是 字 原 本 不 從 二 丁

（“城”的初文），是可確定的。此其一。即語義而言，古人訓詁從來没有訓“鄰”爲“城義”者；例如：

●《書·益稷》：“臣哉鄰哉”；《傳》云：“鄰，近也”。

●《詩·正月》：“洽比其鄰”；《傳》：“鄰，近也”。

●《廣雅·釋詁》三：“鄰，近也”。

此外，像《漢書·董仲舒傳》集注、《後漢書·卓茂傳》注、《荀子·哀公》注、《管子·水地》注、《文選·東

京賦》薛注均同。

●《管子·五行》：“五穀鄰熟”；《注》：“鄰，緊也”。

●《論語·里仁》：“必有鄰”；《皇疏》：“鄰，報也”。

●《淮南·精神》：“與德爲鄰”；《注》：“陵，比也”。

●《周禮·遂人》：“五家爲鄰”。

此外，《禮記·問喪》：“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鄭注》：“五家爲鄰”。《論語·雍也》：“以與爾鄰里鄉

黨乎”句《集解》引《鄭注》亦同。

●《釋名·釋州國》：“五家爲伍，又謂之鄰；鄰，連也，相接連也。”

凡此種種古訓詁壹皆没有發現“鄰”與“城”有任何關係之義者在焉。此其二。

基二此理，何教授釋“4”爲“從二丁（“城”的初文）會二城相鄰之意”説爲不可信。

考夏商時代一般平民所居住者爲半穴居之形，已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造字者即其生活之現況將

之造成文字，則有取其剖面作“凵”若“ ”形，像“出”、“各”、“去”字所從者是也④；亦有從俯瞰之形而作

者，即此“4”（鄰）字是也。古者一穴一室，一室一家；而斯文也，象兩穴相並形，即兩家相鄰，遂爲“鄰

居”之“鄰”的初文。與其像何教授所謂“合二城相鄰之意”的會意之字，不如説從兩個半穴居的“穴”比

鄰而居，表示“鄰居”之“鄰”的意思更爲貼切。

至於何以從“4”而變成爲了“%”字形呢？則是“4”（“鄰”的初文）的形構容易與“宫”字的初文相

混同所致，考“宫”字初文甲骨文作： （《乙》一九八〇）若 （《乙》三三四四反）、（《陳》一六〇）等形⑤，

唯“宫”之初文懼與“吕不韋”之“吕”字混同，遂加宀形作 （《甲》五七三）若 （《前》六、二三、五）若

（《前》四、一五、三）若 （《前》四、一五、二）等形⑥是也。“宫”之初文亦是從二半穴居之“穴”作比鄰而

居形，爲了與“鄰”之初文有别，遂增“宀”形符以作區隔；至若“鄰”的初文爲了與“宫”字與“ ”字區隔，

遂增“文”爲聲符而成爲“0”字，是字也就成爲“4”與“文”皆聲的“二聲字”⑦了。

但是“0”字可以借作“可憐”之“憐”，“憐憫”之“憫”等用途，爲了與借義區 隔，遂 增 阜 旁 作“$”，

“$”即成爲“鄰”的本字，此爲本義造本字之例；唯作借義“可憐”之“憐”，“憐憫”之“憫”，則用“0”字來

表示。不過，“0”（鄰）爲常用字，爲了與本字本義有所區隔，於是爲借義造本字，增“心”爲形符而造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漢字古音手册》，２６６頁“城”字條，２３８頁“鄰”字條。

王力《同源字典》。

王力《同源字典》。

詳拙作《説吉》及《甲骨文套字研究》（二）。

校訂本《甲骨文編》，卷七。

校訂本《甲骨文編》，卷七。

二聲字：凡合體之字，其部件都具有表聲的功能，記録語言之作用者爲“二聲字”，如“w”、“孳”、“x”、“y”、“z”、“{”、“|”、

“柅”、“喐”、“翌”等等，其例繁多，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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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t”字。如此原本各有本字、本義，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矣。但是，用字者竟拿“t”（“憐憫”之本字）

表示“鄰居”的“鄰”，成爲本有其字的假借；造字者又替借義造本字，以“t”爲聲符，增形符“阜”旁，而

造成爲“%”字。這就是《上博簡·孔子詩論》一簡作“%”字，二十簡作“%”字的由來。

爲了清楚起見，表列如下，俾供參考：

4（二穴居之穴比鄰而居，以會“鄰”意，“鄰”的 初 文）———爲 與“宫”之 初 文 區 隔，增“文 聲 →” 0（二 聲

字，“4”與“文”皆聲成爲二聲字，“鄰”的本字）——— →假借

— 可憐之憐———爲本義造本字增“阜” →旁 $（上博簡二十簡）
　 憐憫之憫———爲借義造本字增“心” →旁 t———借“t”爲“鄰”字， →本有其字假借 t（鄰）———爲 借

義造本字增“阜” →旁 %（＝鄰＝u，上博簡一簡）

　　（五）結語

本論文討論的主題有三：一是對“4”字形構作解釋；一是《上博簡》（一）所見“$”、“%”二字之考

證及其在簡文中之正讀；一是“4”字之初文形構之原始；茲綜合各家之説，試作結論如下：

一曰“4”爲“鄰”字的初文；

二曰“4”爲從兩個古人半穴居之穴比鄰而居，以會“鄰居”之“鄰”義；

三曰《上博簡·孔子詩論》第一簡有三個“鄰”字可以隸作“%”形，第二十簡有一個“鄰”字可隸定

作“$”形；

四曰“$”若“%”字都是“鄰”的本字；

五曰説解“%”若“$”字者多家，約略而言有七種不同説法：

（一）離説，以馬承源爲代表；

（二）隱説，以李學勤爲代表；

（三）吝説，以饒宗頤爲代表；

（四）陵説，以何琳儀爲代表；

（五）忞説，以李鋭爲代表；

（六）憐説，以張桂光爲代表；

（七）泯説，以濮茅左、廖名春、邱德修爲代表。

六曰即《上博簡·詩論》内容而言，釋“%”若“$”字爲“泯”，訓爲“滅也”義，最合乎《孔子詩論》之

意恉；

七曰“$”與“%”字形構發展之來由爲：

→4 →0 →t %（上博簡詩論一簡）

　　　
$（上博簡詩論二十簡→ ）

總之，研究古文字必須追本溯源，明本原始，然後順流而下，知其流變，我們考釋“$”與“%”即是秉持

這種理念而寫成的。至於是邪？非邪？其然邪？其不然邪？則有待專家之檢驗，歷史的汰煉了。

歲次壬午　端午詩人節前夕初稿

（作者單位：臺灣師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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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論文附）□
△ 甲骨文合集　第二册、第五册　郭沫若主編　胡厚宣總編輯　中華書局　一九七九年版

△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　二册　姚孝遂主編　中華書局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上下二册　何琳儀編著　中華書局　一九九八年版

△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馬承源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版　省稱作“《上博簡（一）》”

△ 上博簡孔子詩論釋文考釋　馬承源著　收入《上博簡（一）》　一一七—一六八頁

△《上博簡》（一）“詩亡%志”考　邱德修著　刊於《上博簡研究》　二九二—三〇六頁

△ 中山王c壺及鼎銘考釋　張政烺著　刊於《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二〇八—二三二頁　中華書局　一九七九年版

△ 中山王c器文字編　張守中編著　中華書局　一九八一年版

△ 四版《金文編》　容庚編著　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版

△ 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劄記　王輝著　刊於《古 文 字 研 究》第 十 四 輯　二 八 一—二 九 四 頁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六年版

△ 汗簡注釋　宋·郭忠恕編著　黄錫全注釋　武漢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版

△ 金文編訂補　容庚編著　陳漢平訂補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版

△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朱淵清主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版　省稱“《上博簡研究》”

△ 新出楚簡試論　廖名春著　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二〇〇一年版

△《孔子詩論》簡序解析　濮茅左著　收入《上博簡研究》九—五〇頁

△ 上博簡《詩論》篇管窺　廖名春著　收入《新出楚簡試論》三〇一—三〇九頁

△《詩論》的體裁和作者　李學勤著　收入《上博簡研究》五一—六一頁

△ 上海楚簡的“詩亡離志”説商兑　竹木著　《簡帛研究網·簡帛論壇》　二〇〇〇年八月廿四日

△《孔子詩論》五題　俞志慧著　《上博簡研究》三〇七—三二六頁

△ 上博簡零箋　龐樸著　《上博簡研究》二三三—二四二頁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周鳳五著　《上博簡研究》一五二—一七二頁

△ 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　廖名春著　《上博簡研究》二六〇—二七六頁

△ 竹書《詩序》小箋　饒宗頤著　《上博簡研究》二二八—二三二頁

△ 上博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　范毓周著　《上博簡研究》一七三—一八六頁

△ 上博簡網頁論文集　四册　陳立編輯　稿本　二〇〇二年五月

△ 滬簡詩論選釋　何琳儀著　《上博簡研究》二四三—二五九頁

△ 讀上 博 簡 劄 記　李 鋭 著　二 〇 〇 〇 年 十 二 月 爲 未 刊 稿，於 二 〇 〇 二 年 正 式 發 表，刊 於《上 博 簡 研 究》三 九 七—四

〇二頁

△《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　李鋭著　《上博簡研究》一九二—一九八頁

△ 讀上博簡文字劄記　魏宜輝著　《上博簡研究》三八八—三九六頁

△《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文字考釋　張桂光著　《上博簡研究》三三五—三四一頁

△ 漢字古音手册　郭錫良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版

△ 校訂本《甲骨文編》　孫海波著　中華書局　一九六五年版

△ 同源字典　王力著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八〇年版

△ 説吉　邱德修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版

△ 甲骨文套字研究（二）　邱德修著　國立臺灣師大《國文學報》第三十一期　一九—五二頁　二〇〇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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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兢

何琳儀

郭店簡《語叢》２．３和１．９３兩條簡文如下：

Ａ生於敬，耻生於Ｂ。

仁義爲之 Ｃ。

其中原篆分别作：

Ａ　　

Ｂ　　

Ｃ　　

《釋文注釋》隸定 Ａ 爲“}”，釋“望”；隸 定 Ｂ 爲 從“心”從“}”，亦 釋“望”①。或 釋 Ａ 爲“枉”，讀

“狂”②。《釋文注釋》隸定 Ｃ爲“~”，闕釋。或釋 Ｃ爲“枉”，訓“邪 曲”③。或 釋 Ｃ爲“3”，通“臬”，訓

“法度”④。

上揭三字都有一共同的偏 旁，已 有 學 者 放 在 一 起 討 論，無 疑 是 十 分 正 確 的。然 而 其 隸 定 則 有 可

商。下面列舉諸家所涉及相關郭店楚簡文字如次：

}　　 　郭店《語叢》１．１

往　　 　郭店《語叢》４．２

毁　　 　郭店《語叢》１．１０８

兒　　 　郭店《語叢》４．２７

其中“}”所從“亡”旁，“往”所從“之”旁，“毁”所從“臼”旁，“兒”所從“臼”旁，與上揭三篆同屬一批

竹簡資料。細審各自形體判然有别，其間并無切合之點。三篆形體詭异，在現有古文字資料中，恐怕

很難找到可以比照者，大概只能在傳鈔古文中尋覓。

檢《古文四聲韻》下平二十八引《古老子》“兢”作：

①
②
③
④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黄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１９９８年版。

同注②。

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２０００年版。



釋　　兢

１１１　　

　　此字與上揭 Ａ 字比較，僅增一弧筆而已。其實這一弧筆也是可以解釋的。

自西周以來，“兢”作下列各形：

　　鬲比�

　　七年相邦吕不韋戟

　　小篆

以上“兢”字上方爲三横筆或三斜筆，而郭店簡 Ａ、Ｂ這一部位爲二曲筆，無疑應屬簡化。至於 Ａ、

Ｂ與Ｃ之間的遞變關係，應屬“收縮筆劃”現象①。“ ”是周秦文字，“ ”是六國文字。儘管兩者間的

演變關係尚缺少中間環節，然而據《古文四聲韻》隸定郭店簡“ ”爲“兢”應該是有根據的。

郭店簡 Ａ 之“兢”當訓“恐懼”。《詩·大雅·雲漢》“兢兢業業”，傳“兢兢，恐也。”《爾雅·釋訓》“兢

兢，戒也。”凡此皆由《説文》“兢，敬也”所引申。其中以“敬”訓“兢”，恰好與郭店簡“兢生於敬”可以互

證。先秦以後，這類詞彙甚多，諸如“兢栗”、“兢悚”、“兢恪”、“兢戒”、“兢畏”、“兢悸”、“兢業”、“兢懼”、

“兢慚”等等，均可由“兢”之義訓而推求。簡文“兢生於敬”，可參讀《説苑·反質》“吾聞君子服美則益

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也。”

郭店簡Ｂ從“心”，從“兢”，應是“兢”之繁文。同文求异，所謂“避複”者也。《論語·學而》“恭近於

禮，遠耻辱也。”可以爲郭店簡“耻生於敬”作注（“恭”與“敬”對文見義）。

《語叢》２．３簡文“兢生於敬，耻生於兢”，大意謂“兢戒由恭敬而生，羞耻由兢戒而生。”

郭店簡Ｃ從“木”，從“兢”，字書所無，疑是“�”之异文。檢《老子》七十六章“木强則共”，馬王堆漢

墓帛書甲本“共”作“[”，乙 本 作“兢”。乙 本 注“兢，甲 本 作[，疑 讀 爲�，兢 是 假 借 字。”②是 其 佐 證。

《説文》“�，競也。從木，[聲。亘，古文�。”

郭店簡Ｃ應讀“[”。《説文》：“[，常也。”

《語叢》１．９３簡文“仁義爲之�（[）”，大意謂“以仁義爲典常”。這應是漢代“五常”之濫觴，參讀

《漢書·董仲舒傳》“夫仁誼（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白虎通·性情》“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中文系）

①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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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文字中的“兔”及相關諸字

曹錦炎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孔子詩論》簡中，編號第２３、２５兩簡分别有《詩經》篇名“兔蔖”和“又（有）

兔”。馬承源先生指出，前者爲今本《周南·兔罝》，後者即是今本《王風·兔爰》，簡文乃是取該詩首句

“有兔爰爰”首二字爲題①。因爲有今本可以對照，馬先生所説無疑是正確的。

上博簡中的兔字構形作 ，楚文字這種寫法的“兔”字，最早見於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啓節”中的

車節，寫作 ，舊多釋爲“象”，只有先師于思泊先生釋爲“兔”，認爲車節地名“兔禾”即“菟和”②。可惜于

先生的意見未能得到普遍贊同，特别是包山楚簡③出土後，因爲認出了楚文字“豫”字構形， 即兔字的

看法幾乎遭到了全盤否定。

其實，于先生的釋讀并没有錯。在戰國文字中，“兔”字構形一般寫作：

　　秦子矛（逸字所從）④

　　《古璽匯編》１４５５

　　《古璽匯編》３２７３

但也有作下列構形的，如：

　　《古璽匯編》１６１６，２６２６（逸字所從）

　　靄嗣壺（逸字所從）

特别是最後一例，除了下部還未訛變成 （肉），其與楚文字的兔字構形已經非常接近。

楚文字的兔字寫 法 實 有 所 本。１９８０年 於 陝 西 長 安 斗 門 出 土 的 多 友 鼎⑤，銘 文 中 借 爲“肆”字 的

“逸”字寫作 ，右旁兔字下部增從肉。而傳出洛陽金村古墓的越器者痟鐘，逸字寫作 ，右旁兔字下部

已訛成肉。這種寫法的逸字，也見於三體石經古文，寫作 ，其所從兔字構形，正與楚文字同，可以證

明。我曾對戰國文字的兔字構形及其演變作過詳細討論⑥，此處不再贅述。

上引三體石經古文的逸字，其右旁作 ，過去以爲從“兔”、從“水”，其實不確。郭店楚簡《六德》篇

中⑦，此字寫作 ，可見石經的 即楚簡 之訛誤，其構形是易左右結構爲上下結構。同時也可證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考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于省吾：《“鄂君啓節”考釋》，《考古》１９６３年８期。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以下所引金文資料，除特别注明外，均見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志》１９８１年６期。

曹錦炎：《釋兔》，《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版。

荆門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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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的 旁即“兔”，同於上博簡。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郭店楚簡的 字應即包山楚簡的 字异構，

這是正確的。在包山楚簡中，此字有多種寫法：

　　簡１１

　　 簡２４

　　簡５１

　　 簡２７

左旁有簡有繁，右旁構形作 ，其寫法完全同於三體石經和者痟鐘的“兔”字偏旁，鄂君啓節的“兔”字構

形也與其完全一致。在上博簡中，也有此字，寫作

　　《孔子詩論》簡４

郭店簡此字構形實來源於上博簡，左旁下部改用填實筆劃，而上博簡的寫法即包山簡之省形。通過比

較，我們注意到“兔”字構形有兩種寫法，一作 ，一作 ，區别在於表示“兔”首的最後一筆，一作上翹，一

作下垂回鈎。這種區别，乃是書寫者因書寫習慣不同所致。

在《孔子詩論》中，馬承源先生將 字隸定作G，左旁 從“谷”。按 楚 簡 文 字 中，作 爲“谷”（或“谷”

旁）字均寫作 ，下部之“口”不作封閉形。結合包山楚簡此字的各種構形來看，其左旁應該釋作“予”，

上部加“ ”或“八”均爲繁化， 即 之省寫，而其本形實作 ，加 或八爲繁飾。 即“予”字，吴器配

兒鈎�銘“先人是�”，予旁作 可證。而郭店簡、上博簡的寫法則是簡省所致。認清了這個字的偏旁

所從，我們可以將這個字正確隸定作“�”。

在包山簡中，“�”是作爲人名出現的，《包山》考釋中已將此字直接釋爲“豫”，没有解説。郭店簡

和上博簡的“�”字，有上下文義可尋：

�其志，求養新（親）之志，害亡不以（已）也。（《六德》）

曰：詩，其猶塝（旁）門。與戔民而�之，其甬（用）心也將何如？（《孔子詩論》）

將上述“�”字讀爲“豫”，確實文從義明。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楚簡文字的“�”字其實即“豫”字，只

是在楚簡文字中，“豫”字寫成從兔、予，并不從“象”。

在其他戰國文字中，豫字也有寫成從“兔”的，如《古璽匯編》所載下揭各形：

事 １８３７　　　事 １８３１　　　畋 １４９２　　　� ２０８３　　　� 之２２１８

結合中山王靄嗣壺、秦子矛的逸字來看，雖然構形有變化，但均從“兔”字是可以認定的。我們過去還

不認識這種寫法的“豫”字，直至包山楚簡的公布，才得以確認。可見，豫字寫成“� ”字在戰國文字中

是確實存在的。

寫成從“象”的豫字，曾見於安徽壽縣蔡侯紳墓出土的編鐘上，寫作 。但至今只一例，反而不多

見。很有可能，秦統一文字後，才將從兔的�字一律改成從象的“豫”，固定了下來。

應該指出，楚簡文字中從象的“爲”字，其“象”旁下部作省略，與“兔”字構形區别較爲明顯，但也有

楚簡文字中的“象”字構形，與“兔”字構形較爲相似。郭店楚簡《老子》乙篇“大音祗聖，天 亡�”；《老

子》丙篇：“埶大 ，天下往”，今本分别作“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執大象，無下往”。有今本對應，我們

不能説 是“兔”非“象”。象寫作 ，粗看確實與“兔”作 、構形似無别，但仔細分析，象首構形的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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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往右下延伸較長，與楚簡文字中的“爲”字所從的象首寫法一致。而楚簡文字的“兔”字構形中兔首

的最後一筆往往上翹，有明顯區别。在上博簡、郭店簡中均如是作，包山簡的“�”字所從兔旁，這一筆

雖然略往下彎，但并不延伸下垂。仔細看還是有區别的。這種在構形筆劃上微小變化之區别，往往是

區分兩字的關鍵所在。如楚簡文字中“視”與“見”、“弁”與“史”等的構形區别，便是極好的例子①。

附帶指出，傳抄古文的“舒”字，其構形有作：

　　王存乂《切韻》

　　《汗簡》出楊大夫碑； 《古文四聲韻》楊大夫集

　　《古文四聲韻》樊先生碑

形體已有訛變，但仍可以看出，第一例作�；第四例從豫，叠加了“心”旁；第二、三例從豫從吕，“吕”是

“予”訛變，贅增。均是借�或豫爲之。從其構形中，仍可以看出從兔、從象的兩種不同寫法。特别是

表示“象”首部延伸下垂的一筆，尤其明顯，可以參看。在這裏，“豫”是作爲假借字讀爲“舒”字的。

在楚簡中，還有一個寫作從三個兔字的�字，其構形作 ，見上博簡《性情論》簡２６。在相同内容的

郭店簡《性自命出》中，�則省寫作 。在上博簡《孔子詩論》中，�又省寫作 ，下面的兩個兔字省寫了

兔首。

《説文》兔部有�字，云：“疾也，從三兔，闕。”所缺當是其讀音（大徐音“芳遇切”）。從《孔子詩論》

簡看，其論述《小雅》篇名的《小�》即爲《小宛》。我們知道，“宛”字與從“兔”的“冤”字古音相同，例可

通假，如《楚辭·九章》：“情冤見之日明兮”、“心冤結而内傷”，《考异》均謂：“冤一作宛。”又《楚辭·七

諫》：“心悇憛而煩冤兮”，《考异》：“冤，《釋文》作宛”是其證。《楚辭》正是楚地文獻，所記當然是楚音。

這樣看來，“�”字的讀音當同“冤”。至於《説文》認爲“冤”字是會意字，看來似乎有討論的餘地。

上博簡《性情論》（即郭店簡《性自命出》）中，其原文作：

門内之�（治）谷（欲）其�也；門外之�（治）谷（欲）其折也。

�，《郭店》隸定作�，無釋；《上博》考釋隸定作�，讀爲“逸”，解爲“去”義。濮茅左先生在考釋中已經

指出，類似内容也見於郭店楚簡《六德》：

門内之�（治）紉弇宜（義），門外之�（治）宜（義）斬紉。

《六德》的這段話，《大戴禮記·本命》、《孔子家語·本命解》作：“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禮記·喪服四制》作“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②。從文義相互比較推斷，“�”字在《性情

論》中當讀爲弇（揜）或 掩，弇 與 揜、掩 古 音 相 同，通 假 的 例 子 甚 多，可 參 看《古 字 通 假 會 典》第２４９—

２５０頁③。在這裏，�字其讀音也當如弇或掩。弇，大徐有二音，一古南切，又一儉切，此處音當如 後

讀。掩，大徐音衣檢切。兩字均與“冤”的古音很接近。

在楚簡中，還有一個從革從�的字，寫作：

二鼎（頂） �（甲）　 　 　牘１、簡２７０

一乘韋車， 牛之革�　　簡２７３、牘１

一乘正車， 牛之革�　　簡２７１

①
②
③

有關例子請參見郭店楚簡及包山楚簡。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六德”篇也曾提及，《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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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考釋隸作�或�，在注［６３５］中指出，“�，讀 作 象，簡 文 有�牛，象 牛 爲 牛 之 别 稱。象�，即 象

皋，以牛皮所作的甲”。按《包山》隸定有誤，�字從革從�，其偏旁不從三（二）“象”。分析其構形，當

是從革、�聲。上面討論中已指出，�字的讀音當如冤或弇、掩，頗疑“�”字 讀 爲“犀”，“�牛”即“犀

牛”，“�甲”即“犀甲”。簡文謂“二頂犀甲”，即指二頂用犀牛皮做的甲。古有以犀牛皮作甲者，如《國

語·越語》有“水犀之甲”，可證。因推測的成分較多，有待進一步驗證，這裏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作者單位：浙江省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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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上博楚簡小識

劉彬徽

　　上海博物館藏竹簡《緇衣》第十五簡中有一個字形作： ，整理者隸定爲“,”，讀爲“爵”①。此字在

對應的郭店楚簡《緇衣》篇中，字形爲“雀”，雀、爵二字音近相通，《説文》：“雀⋯⋯讀與爵同”。讀爲爵

是對的。但對此字如何隸定則值得討論。對此字的隸定已有文論述，例如：“此字構形比較特别，外形

作‘斗’，‘斗’口之中書一‘少’字。整理者隸定爲‘,’，不確，應作‘ ’⋯⋯ 大概是‘爵’字 的 异 體”②。

又如“字應分析爲從斗、少聲，隸定爲‘�’，讀爲‘爵’”③。

那麽，此字是否果真爲斗、少二形構成，可隸定爲“�”？筆者初亦以爲然，但在反復琢磨之後，覺

得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此字形可分解爲兩個字元：“少”和“ ”。問題在於“ ”是否如上面列舉的

隸定的“斗”？筆者現提出一種不同的看法：“ ”是“隹”字的簡化。“隹”之右邊部件由“�”形簡化、濃

縮成“ ”形。類似的例子可舉出“豐”字，其簡化形體爲�、�④。這豐字中間的兩個“豐”均簡化成兩直

短畫，三横筆被省掉了。在上博簡《緇衣》篇中也有類似的字形被簡化，例如“ ”字，應分析爲從石、從

主二形⑤。其“主”形被省簡成“ ”形，和此“隹”字的省簡如出一轍。“豐”、“主”、“隹”三種形體的這種

簡化或濃縮，乃戰國古文字形 體 演 變 的 常 見 現 象⑥。 這 樣 看 來，將“ ”形 隸 定 爲“隹”、將“ ”隸 定 爲

“雀”，應是一種有别於前舉隸定爲“�”的一個新的考釋意見，而讀爲爵則是共同的看法。

這種形體的雀字，又見於楚銅量銘文，字形作 ⑦，無疑也可徑直隸定爲雀字。類似的形體還見於

包山、信陽、望山楚簡，均爲器物名稱。包山楚簡中的這個字字形作 ⑧。這個字如何隸定？讀爲何

字？在上博楚簡公布前，李家浩先生認爲“應當是一個從‘毛’從‘瓚’字象形初文得聲的字，在此假借

爲‘瓚’”⑨。近有論者則認爲“應分析爲從毛、從�，可隸定爲‘�’⋯⋯，讀爲‘勺’”瑏瑠。而據我上面所

作的分析，則此字當隸定爲從毛、從雀，仍讀爲爵。

那麽，這種器物名稱到底應怎麽定？在已有的釋“瓚”、“勺”、“爵”三種説法中，哪一種可靠？在此

不妨再作討論，以進一步證成我隸定爲雀讀爲爵之説。

主張讀爲瓚的，其器形所指如圖一，主張讀爲勺的其器形所指如圖二。先説瓚，《周禮·考工記》：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鄭玄曰：“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清戴震《考工記圖》依照此注畫出個

有流的器形，見圖三瑏瑡。而主張讀瓚或勺的所指器物則無流。這就是説，文獻所載之瓚和論者所指的

器物名實不符（一有流，一無流）。要麽是文獻記載錯了，要麽是論者所指的器物不應定名爲瓚，二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陳偉《上博、郭店二本〈緇衣〉對 讀》，載 上 海 大 學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中 心 等《上 博 館 藏 戰 國 楚 竹 書 研 究》，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２
年版。

馮勝君《讀上博簡〈緇衣〉札記二則》，出處同②。

見《金文編》３３２頁，高明《古文字類編》３２７頁。

李零《上海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出處同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周世榮《楚�客銅量銘文試釋》，《江漢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包山楚簡》第２２６號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李家浩《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同注③。

圖三採自清代戴震著《考工記圖》，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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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居其一。究應如何判斷？且看下文。

圖一　（見１１６頁注⑨）（１．採自《包山》１４９頁．２．採自

《信陽》４１頁．３．採自《當陽趙家湖楚墓》１５６頁）

　 圖二　（見１１６頁注③）

圖三　（採自〔清〕戴震《考工記圖》）
　　　

圖四　（採自〔清〕戴震《考工記圖》）

依我的看法，論者所指爲瓚的器物，正好是我讀爲爵的器物。誠然，爵這種器物自宋代以來至今，

均被認定爲下有三足的飲酒器，《考工記圖》中也是這麽畫的（圖四）①。但這種器物未見有自名。自名

爲爵的器物在二十多年前出土於陝西。出土兩件，形制、紋飾、大小相同，器身橢圓下有圈足，柄部扁

平，靠近器身則下折呈弧形接 於 器 腹，器 表 飾 夔 龍 紋、雲 紋、蟬 紋。通 柄 長１９．１厘 米、口 徑９．１厘 米

（圖五）。其銘文爲兩件連讀，首句爲“伯公父作金爵⋯⋯”（圖六）；器的年代爲兩周晚期②。按“名從主

人”的原則，此器器名就叫“爵”。其器形與傳説的下有三足的爵（圖四）全然不同。下有三足的爵流行

於商至西周早期，此後絶迹，是否意味着在西周晚期已由這種有柄的圈足爵代替了下有三足的爵？或

者是前人把下有三足的爵定錯了名稱呢？這也是二者應居其一，疑莫難定，且質之高明。

這種有柄的圈足爵在楚地有傳流，在湖北當陽的一座春秋中晚期之際的楚墓内出土了兩件，但不

①
②

圖四採自清代戴震著《考工記圖》，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５年版。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縣雲糖、莊白二號西周銅器窖藏》，《文物》１９７８年１１期。補記：此文寫成後，見到若干年前林澐先

生文章（油印）中認爲此字不當釋爲爵。對此字之釋可進一步討論，特附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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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採自《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１期圖版叁，１）

圖六　（採自《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１期９頁圖一三、一四）

是青銅器，而是漆木器；而形狀則與上述陝西周爵相同，大小亦相近（圖七）①。降至戰國時期，戰國早

期曾侯乙墓内有這種器物（圖八），戰國中期的包山（圖九）、信陽、望山楚墓内出土的此類漆木器，腹部

極淺，非實用器，當是由西周、春秋時期和戰國早期的爵發展而來的變异了的形態，但器口作橢圓形、

柄作長扁平形，并微下弧，則爲其共有的特征。由此可見，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這種有演變關係的

具有若干共同特徵的器物，均應定名爲爵。它有西周時期的器物自名爲證，又有戰國楚竹簡中從毛、

從雀的自名爲證。因之，此字不當讀爲“瓚”或“勺”。至於此字爲何從“毛”，論者“懷疑是累加的聲符”

（同１１６頁③），我則疑爲雀之繁文，毛乃累加的形符。雀字，何琳儀先生云：“從隹、從少，會小鳥之意，

少亦聲”②。鳥有羽毛，具象形之意，包山楚墓此器“前端飾鳥嘴形裝飾”③（見圖九），則器物形體也有

象形之構件，亦可爲之作佐證。

以上所論雖僅一字之識，但因牽涉到不同時代器物名實的考證，需有古文字學、文獻學、考古學等

多學科的融通考察，故所論即或尚難定論，仍值得學界予以重視和進一步研究。

（作者單位：湖南省博物館）

①
②
③

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等《當陽趙家湖楚墓》１５５頁，圖見１５６頁圖一一三，６，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店１９９８年版。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包山楚簡》第２２６號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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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採自《當陽趙家湖楚墓》１５６頁圖一一三，６）

圖八，１　（採自《曾侯乙墓》３７０頁圖二二九，４）　　　圖八，２　（採自《曾侯乙墓》３７０頁圖二二九，５）

圖九　（採自《包山楚墓》１４９頁圖九一，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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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與先秦貨幣研究

　　———以新出楚簡爲例

黄錫全

　　近百年來，各地發現了大批有文字記載的文物，其中包括保存於地上者如敦煌藏經洞所藏經書，

發現於地下者如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藏楚簡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根據這些記載和文字所

反映的内容，不僅可以與流傳至今的歷史文獻相互比較研究，分辨其中的奥秘，而且可補文獻之不足，

解决長期懸而未决的疑難問題，彌足珍貴。這些方面，有關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和文博部門做了大量

的工作，成果累累。

先秦貨幣，由於距今時間久遠，流傳至今的可供研究的材料不多，很多疑難問題未能得到圓滿的

解决。要弄清有關問題，除了需要不斷發現新的貨幣實物外，還需依賴新出土的文獻或文字材料。下

面列舉以新出楚簡材料來解决或進一步探討楚國貨幣研究中的難題數例，以見一斑。

　　（一）楚銅錢牌“視金”問題

楚國的銅錢牌，呈長方形版狀，面、背四周邊緣均有郭，兩面飾有勾連形卷雲紋，或有雲雷紋襯底，

正面中央有兩道凸脊同心圓圈，圈好不透，兩道圓圈之間有四字鑄銘，旋讀。這種錢牌，清道光年間山

東劉燕庭首次在陝西發現，有所謂“良金一朱”、“良金四朱”兩種，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考》有專門

記述①。由於傳世的實物太少，出土地點不詳，對其上的文字看法不一，因此，有關其年代、國别及性質

等問題便難以深究，或列入“奇品”，或列入“無考品”，或提出種種推測。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在湖北大冶、陽新、蘄春等地，連續發現了這種銅錢牌，并且新發現有“二朱”

品種，爲探索有關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但是，錢牌上的文字如何釋讀，却成爲解决這一問題的關鍵。

銅錢牌上的前面兩個字，過去多釋讀爲“良金”，也有釋爲“白金”、“艮金”的②。第一字作 ，與古文

字的白、良明顯不同，與艮字也不相同，而與古文字中的“見”和從見之字的偏旁類同，故我們曾經主張

釋讀爲“見金”，但是，對其文義的解釋總覺不安③。

湖北荆門郭店楚墓出土的楚簡，對探索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可以説，銅錢牌的銘文釋讀

及含義由郭店楚簡的公布而獲得最終解决。

郭 店 楚 簡 多 爲 能 與 今 本 對 照 的 古 書 ，其 中 多 次 出 現 和 字 。 前 形 爲“視”字（偏 旁 除 外），後 形

爲“見”字 ，區 别 比 較 明 顯 。 如《老 子》丙 中 的 五 號 簡 文“淡 可（呵）其 無 味 也 ， 之 不 足 ，聖 之 不 足

閏 ，而 不 可 既 也 。”今 本《老 子》三 十 五 章 作 ：“淡 乎 其 無 味 ，視 之 不 足 見 ，聽 之 不 足 聞 ，用 之 不 足

既 。”視 作 ，見 作 。 按 之 其 他 楚 簡 ，如 包 山 楚 簡 的“ 日”也 應 該 釋 讀 爲“視 日”。“視 日”見 於 典 籍 ，

而“見 日”則 不 可 解 。 由 此 ，我 們 認 爲 楚 銅 錢 牌 的 第 一 字 也 應 釋 讀 爲“視”，義 爲“比”、“同”。“視

金 一 朱”、“視 金 二 朱”、“視 金 四 朱”，意 即 銅 錢 牌 分 别 可 比 照 或 視 同 黄 金 一 銖 、二 銖 和 四 銖 。 如

此 ，則 文 義 豁 然 貫 通 ④。

①
②
③
④

齊魯書社，１９７９年版。

見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考》，齊魯書社，１９７９年版。

黄錫全《楚幣新探》，《中國錢幣》１９９４年２期。

黄 錫 全《古 幣 札 記 二 則》之 二 ，《楚 銅 錢 牌“見 金”應 讀“視 金”》，《安 徽 錢 幣》１９９８年３期 ；《中 國 錢 幣》１９９９年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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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金”意爲可比照黄金這種句式用法與句義，也見於典籍。如《孟子·萬章下》：“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趙岐注：“視，比也。”意即天子之卿、大夫、元士受的封地比同侯、伯、子、男。中山王墓

兆域圖銘文：“王后堂方二百尺，其�（葬）�（視）�后。”“�后堂方二百尺。”①銅錢牌“視金”，如同上舉

“視侯”、“視伯”、“視�后”一 樣，意 爲 視 同 或 比 照 金。這 裏 的“金”不 大 可 能 是 指 銅。楚 一 銖 之 重 才

０．６５克左右，三種銅錢牌重在３４～１３７．５克之間，相互之間不成比例。“視金一朱”銅錢牌重３５～３９．９
克，其本身價值與一銖黄金大致相當。因此，這裏的“金”只能是黄金。

由此可見，如果没有郭店楚簡的發現，要徹底解决楚銅錢牌的有關問題無疑是相當困難的。

　　（二）“橈比當�”大布問題

楚國的銅布幣有大小兩種。大布重量一般多在２８—３５克左右，小布一般重８．５克左右。另有一

種兩個小布連在一起的“連布”，重量一般在１７克左右。一個大布的幣值或重量，相當於兩個連布或

四個小布。大、小兩種布幣，銘文不是很多，但問題却不少，難度較大。

大、小布的第二字作 ，過去多釋爲布或比②。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釋爲比，讀爲

幣③；一種是釋爲戔，讀爲錢④。根據古文字演變規律和目前的材料，這個字以釋比讀幣爲長。

大布面文第三字與小布背文第一字作 ，過去多釋爲“當”是正確的。此字從立從尚省聲。古從土

之字每從立作⑤，將此字釋爲堂讀作當，應無大問題。

大布面文第四字、小布背文第二字從十從斤，多讀如釿，認爲與“三"”布幣之“釿”類同。過去也

有讀爲“十斤”的。或以爲從土省，隸定作圻⑥，可備一説。

大布第一字是個老大難問題，過去有多種釋讀，比較集中者，主要是釋殊、旆、枎、橈、�等幾種意

見⑦。我們曾經認爲，此字所從的木，與古文字中的歹、艗等形并不類同，與夫形也不相同，因此，前三

種意見的可能性不大。有學者認爲與秦漢文字中的“無”形類同，主張釋爲�，即�，“�比”爲“模幣”，

義爲“法錢”。古文字中的“堯”或秦漢文字的“堯”，過去僅見有從二土或三土者，儘管釋橈訓大文義可

通，但總覺不安，故我們曾傾向釋“�”。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簡３“堯舜”之堯有從一土作者，與楚大布第一字所從類同，爲將大幣第一字

釋爲“橈”一説增添了一些新證據。“橈比（幣）堂（當）斤（釿）”，即“大幣當釿”，意即這種高大之布一枚

當一釿。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此字爲什麽將“ ”一律放在左面，右形“木”構形較大？所以，釋“橈”一説雖有

新的證據，是否就是定論，目前還不好確定。不過，新出土的材料無疑爲解决這一問題增添了新的證

據。也有可能就是應該將其釋讀爲“橈”，只是目前還缺一些環節，大家一時還難以接受而已。這一問

題，還期待於未來新材料的進一步證實。

　　（三）楚國黄金稱量貨幣單位“半鎰”問題

包山楚簡貸金簡，是當地官員爲當地借貸黄金以購買種子的記録。其中記有楚國黄金稱量貨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可參考張守中《中山王厝器文字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

參見丁福保《古錢大辭典》引各家説。

李家浩《戰國貨幣文字中的“嫩”與“比”》，《中國語文》１９８０年５期。

朱活《古錢新探》２０３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４年版。

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土部等字，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何琳儀《〈古幣文編〉校釋》，安徽《文物研究》第六輯，１９９０年版。

丁福保《古錢大辭典》。李家浩《戰國貨幣文字中的“嫩”與“比”》，《中國語文》１９８０年５期。湯餘惠《略 論 戰 國 文 字 形 體 研 究

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何琳儀《釋無》，《江漢考古》１９９２年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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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益、兩①。

另外，又見有在益、兩之間出現的新的計量單位：

簡１１６：惯陵攻尹乘、 尹繮，爲惯陵貸越异之金三益 益。

簡１４６：豕玫苛�利之金一益 益。

簡１１６的“ ”字比較清楚，從 、從 ，而簡１４６的“ ”字左上多出兩劃，但可以肯定這兩個字是一

個字，或者是一個字的异寫。《包山楚簡》釋文將前一形隸作刖，將第二形存原篆，在注［１１８］中認爲，

二字“似是同一字的兩種寫法”。但究竟是一個什麽字，釋文未作進一步的研究。

有學者認爲此字從肉，從刀，應釋“�（剥）”，并引《集韻》剥，亦作�爲證；剥訓“削”，意爲“减少”，

“一益�益”即一鎰有餘而不足二鎰。② 根據字形字義，此釋有一定道理，但總覺不能落實。“剥鎰”究

竟是多少，無從得知。因此，這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③。

我們主張此字有可能是“間”字，取意於一半，“間鎰”就是“半鎰”。④ 最近，李學勤先生將此字釋爲

“辨”字，讀爲“半”⑤。

不論將此字釋讀爲何字，其義爲“半”則是可以肯定的。如：

一益 益，即一鎰半鎰

三益 益，即三鎰半鎰

八益 益一朱，即八鎰半鎰一銖

１９５４年長沙出土一套１０枚的完整砝碼，其中第９枚上刻“ 益”二字，過去誤釋爲“鈞益”，解釋爲

平均分割黄金的量值。“鈞益”應釋讀爲“半益”。此枚按重量的倍數遞增爲“８兩”，實測１２４．４克，正

好是“半斤”。其重量的一倍就是最大的一枚，實測重２５１．３克，又正好是一斤。楚國實行的是鎰、兩

制，鎰相當於斤。

楚簡黄金稱量貨幣單位材料的發現，爲解决過去的一些疑難問題及進一步研究楚國的黄金稱量

貨幣和衡制的有關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證據，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四）楚金幣“郢稱”及“鹽金”問題

楚金幣上多鈐有“郢稱”、“陳稱”、“惈稱”、“�稱”等印記。“稱”前一字爲國都名或地名。“稱”字

作“�”，過去多釋“爰”，林已奈夫釋“�”，有漢代泥金版“郢�”和“郢稱”爲證，但懷疑者甚多。包山楚

簡２４４簡“衣裳各三稱”之“�”字的寫法與楚金幣的“�”字寫法類同，證明過去將金幣的這個字釋爲

“�”即“稱”是正 確 的。⑥ “郢�”、“陳�”等，就 是 鑄 造 於 郢 都、陳 都 或 者 郢 地、陳 地 的 楚 國 黄 金 稱 量

貨幣。

鈐有“ ”字的金幣見於安徽壽縣所出，有４塊，分别鈐有１６、１８、１９、２１印。印爲圓形，爲金版，比

較完整，分别重２６６．０５、２６４．５５、２５０．１５克。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殘塊，重１１４克，上鈐有７印⑦。

關於“ ”字，學術界意見不一，但以釋“盧金”者居多。盧爲地名，或以爲在今湖北襄陽附近，即春

秋時盧國⑧。根據近期楚簡的發現，證明“鹵”形每每與“西”形相混同，如下列包山楚簡中的“盬（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１９９３年４期。

剥，幫母屋部；半，幫母元部，二字雙聲。剥似可讀半，但證據不足。楚簡有半字（如包山、郭店楚簡畔字），作 。信 陽 楚 簡 的

這個字明明從夕，從竹，即簡字，故目前暫且將其釋爲間，義爲中、半。

黄錫全《試説楚國黄金貨幣稱量單位“半鎰”》，《江漢考古》２０００年１期，收入黄錫全《先秦貨幣研究》，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版。

見《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集，中國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林已奈夫《戰國時代 の 重 量 單 位》，《史 林》５１卷２號，１９６８年。

安志敏支持林氏之説，見《金版與金餅》，《考古學報》１９７３年２期。羅運環《楚金幣“�”字考》，《江漢考古》１９９５年３期。

汪慶正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４２７０號，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殷滌非《盧金與龜幣》，《古文字研究》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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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便是一例①：

　　　 　　　 　　　 　　　 　　

１８９　　１９４　　 ２８３　　 ２１２　　２２６　　１４７（秐）

因此，金幣的 就當是從鹵從皿的秐。秐字見於《五音集韻》，同鹽。包山楚簡的“煮秐於瘬”即“煮

鹽於海”。② 所以，可將金幣釋讀爲“秐（鹽）金”，其地可能就是“鹽城”③，即漢之“鹽瀆縣”，在今江蘇鹽

城縣西北，因其地靠海，爲産海鹽之地而名。戰國稱“鹽”，漢改稱“鹽瀆”，雖增一字，其義未改，"又改

稱“鹽城”，可能是重新啓用戰國之名。根據包山楚簡，楚至遲於戰國中期已經“煮鹽於海”，産海鹽之

“鹽”地自然成爲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此鑄行金幣，實屬可能。這與戰國中期後，楚的政治、經濟中心東

移的實際情况是相符的。

由此可見，楚金版銘文“郢稱”等的“�”字，如果没有包山楚簡２４４號簡“衣裳各三稱”之“�”字字

形的證據，釋稱一説還難以被大家接受。“鹽金”的“鹽”，如果没有包山楚簡“煮鹽 於 海”的“鹽”字 證

據，也難以正確釋讀。

　　（五）楚銅幣“¡朱”問題

還有的問題，雖見於楚簡，但還一時解决不了。如楚國銅貝上的“¢”字就是典型的一例。

此字過去分歧意見較大。如初尚齡釋“£”，桂馥以爲“昏墊水”，高焕文以爲“有土之本”，方若以

爲“洛一朱”，鄭家相以爲“汝六朱”等，近或有釋“五朱”和“資”者④。從字形分析，這個字形當爲兩個

字，即“¡朱”，已爲江蘇無錫前洲所出王子申豆盤底銘所證實⑤。這一幣名的關鍵是“¡”字難以突破。

此字從倒止從土，曾見於金文、石鼓文（偏旁）和《古文四聲韻》等。新出楚簡出現了這個字或者偏旁，

但多爲地名、器名等，一時還難以深究。⑥

包山簡１５７　 包山簡１６３　 包山簡牘、郭店簡、天星觀簡

我 們 曾 經 懷 疑 ¡ 與 聖 有 可 能 是 一 字 的 异 體 ，因 從 又 與 從 夂（倒 止）形 義 相 近 ，均 表 示 以 又

（手）和 止（足）致 力 於 地 之 形 ，即《説 文》“汝 潁 之 間 謂 致 力 於 地 曰 聖”之 聖 ，讀 若“窟”。 又 ，《古 文

四 聲 韻》經 或 作¤，輕 或 作¥，又 懷 疑“聖 朱”，似 可 讀“輕 朱”，指 輕 小 的 銅 貝 名 。⑦ 可 是 ，心 中 一 直

忐 忑 不 安 。

這是一個有待解决的難題，還有賴諸位專家、學者，也期待將來新出楚簡或相關材料中有比較明

確的記述。

以上諸例説明，有些懸而未决的疑難問題，如果没有新材料的發現，是很難得到解决或作進一步

研究的。這些僅僅是以楚國貨幣爲例，出土文獻涉及的其他方面還很多，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都作了很

好的研究，相信今後取得的成績會更大更多。

附注：以上的有關問題，我在《先秦貨幣研究》和《先秦貨幣通論》中已有論述。本文撮其要點之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林沄《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１９９２年４期。

何琳儀《古幣叢考》２５７頁注十四：“鹽疑今江蘇鹽城”。

朱活《蟻鼻新解》，《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李零、劉雨《楚¦陵君三器》，《文物》１９８０年８期。

《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滕壬生編著《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黄 錫 全《楚 幣 新 探》，《中 國 錢 幣》１９９４年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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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説明出土文獻和文字對於解决先秦貨幣中的疑難問題的重要性。因時間倉猝，未對其中的問

題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敬希讀者見諒。

二二年六月六日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錢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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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詩論》試解五題

劉信芳

　　（一）《黄鳥》之“困”與“天”

《詩論》簡９：“《黄鳥》則困，天谷（欲）反亓（其）古也，多恥者亓（其）病之乎？”

馬承源先生認爲：黄鳥，“《小雅·黄鳥》詩句云：‘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處’，‘言旋言歸，

復我諸兄’、‘諸父’。似與本篇有關。”①

李零先生云：“《黄鳴》，原書指出，即今《秦風·黄鳥》。此詩批評秦穆公以三良從葬，屢言‘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恥其故而傷其情，故曰‘則困天欲，恥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鳴’，寫法同下簡《鹿

鳴》之‘鳴’，應是‘鳥’字的誤寫。”②

李學勤先生云：“‘《黄鳥》則困而欲反其故也’，這顯然是指《小雅·黄鳥》所言：

黄鳥黄鳥，無集於榖，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與《秦風·黄鳥》述三良殉死之事無關。”③

關於簡文“病”字，姚小鷗先生認爲：

簡文從心方聲之字，范毓周釋爲“防”，恐與文意有隔。李學勤釋爲“病”，是較好的釋文，“然而可能不若

本文釋‘怲’更爲恰當”。《小雅· 鳷 弁》二 章：“未 見 君 子，憂 心 怲 怲”。《毛 傳》：“怲 怲，憂 盛 滿 也。”《爾 雅》：

“怲怲，弈弈，憂也。”《説文·心部》：“怲，憂也。從心，丙聲。”

《易·系辭下》：“《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 於 其 宫，不 見 其 妻，凶。’子 曰：‘非 所 困 而 困 焉，名 必 辱；

非所居而居焉，身必危。’”《易·系辭下》又説：“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由此可知，在孔子的思想

中，“多恥”與“無恥”，是君子與小人的重要分界綫。《黄鳥》篇主人公之致困，即屬於“非所困而困”之類。故

“多恥者”即真正的君子必當爲之“怲”即爲之憂。④

按：簡文從心方聲之字，訓爲“憂”是也。讀“病”讀“怲”均可資參考。若釋爲“病”，楚簡“病”字多

見，無一例作是形者。若釋爲“怲”，論者未能舉出經典“怲”單字句例。是簡文該字有不可替代之處。

包山簡１４６有“怲”字，用作人名，無助於討論。若依古文字從心之字或從疒作，如古璽“憂”字例，則讀

“病”爲義長。

《黄鳥》，整理者屬之《小雅》，自是一家之言。《詩論》列舉《詩》篇名之例，同名者或舉邦名以别之，

簡２６“北白舟”是也；或兼指同題數作，簡１７“湯之水”、簡２６“谷風”是也（别有説）；或由文例、句義自

顯，此《黄鳥》是也。然世異語隔，綸朽簡殘，歧説自不可避免。即以《黄鳥》爲例，若屬之《小雅》，勢必

以簡文“天”爲“而”字之誤；設若原簡“天”字不誤，則其解若何？

①
②

③
④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ｈｐｐｔ：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２００２年１月４日；又，《〈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

訂》，《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其釋文爲：“《黄鳴》則困天欲，恥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

李學勤：《〈詩論〉與〈詩〉》，《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

姚小鷗：《〈孔子詩論〉第九簡黄鳥句的釋文與考釋》，《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華大學，２００２年３月。

以上引姚氏説，乃筆者綜合其義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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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論之，將有關文句讀爲：“《黄鳥》則困，天欲反其古也。多恥者其病之乎！”屬之《秦風》，亦是

文從字順。所謂“困”者，三良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是也。“天”者，“彼 蒼 者 天”是 也。“反 其 古”

者，復“古之王者”之制也。“多恥者其病之乎”，國人哀之，爲之賦《黄鳥》是也。《左傳》文公六年：“秦

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黄鳥》。君子曰：秦

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

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

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

知秦穆之不復東征也。”良臣爲殉，其事慘烈，國人呼天，是惟天能反古王法制也。非獨國人哀之，“君

子”亦爲之陳辭，豈非多恥者乎！

　　（二）《清廟》之“本”與“業”

《詩論》簡５：“《清廟》，王惪也，至矣！敬宗廟之豊，以爲亓本；‘秉文之惪’，以爲亓業。”

關於“業”字，李零先生釋爲“質”（上博楚簡校讀記）。學者或釋爲“業”，讀爲“櫱”①。

按：“業”字原簡從二業，釋爲“業”是也。《左傳》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而起楚

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杜預注：“不能承先君

之業，死將不能先君之禮。”則楚康王所述之禮，非宗廟之禮而何！宗廟之禮是後王之本矣。所謂承先

君之業，猶周人“秉文之德，以爲其業”也。《易·繫辭上》：“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荀子·儒

效》：“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此謂周公遂文武之業也。

　　（三）《杕杜》“得爵”

《詩論》簡２０：“吾以《折杜》得雀□”。

論者謂“折杜”讀爲“杕杜”，是也。“杕杜”作爲篇名，馬承源、李學勤先生屬之《小雅》，李零、周鳳

五先生屬之《唐風·有杕之杜》②，廖名春先生屬之《唐風·杕杜》③。“雀”字周鳳五先生讀爲“釂”，廖

名春先生讀爲“誚”。

簡末“雀”字後殘存半字，或釋爲“見”（李零），或釋爲“嚚”（李學勤）。茲闕疑。整理者謂“折杜”即

《小雅》之《杕杜》，可備一説。然“折杜”何以“得雀”？整理者未作説明。

“雀”讀爲“爵”，是也。首先從詩歌内容本身看，《杕杜》一詩寫杕杜結滿了果實，征夫將歸，“檀車

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孔疏解“四牡”云：“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

得乘四馬也。”按《衛風·碩人》“四牡有驕”，“四牡”謂大夫車。《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儀禮·王

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

四，士駕二。”《詩論》既謂 之“得 爵”，則 應 理 解 爲 征 夫 建 功 得 爵，以 大 夫 之 禮 駕 四 牡 而 歸，離 家 已“不

遠”。其妻聞訊，賦詩以表達喜悦之情。此所以《詩論》評該詩爲：“折杜，則情熹其至也。”

其次從辭例看，包山簡２０４“雀立”即“爵位”，郭店簡《魯穆公》“§雀”即“¨爵”，則簡文“得雀”即

“得爵”，於文於理都是通暢的。

《詩·小雅·采薇序》：“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小雅·杕杜序》：“杕杜，勞

還役也。”《小雅·六月序》：“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後世多將《小雅·杕杜》理解爲慶祝凱旋之詩，唐杜

①
②
③

馮勝君：《讀上博簡〈孔子詩論〉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２００２年２期。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註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２年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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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收京》：“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其用典合於《詩序》，亦與孔子評《折杜》契合無間。

簡文“杕杜”是否指同題數作？應該説，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簡文有殘，姑付闕如。

　　（四）《小宛》之“危”

《詩論》簡８：“《小宛》亓言不亞（惡），少有©（危）焉。”

按：諸家釋篇名“小宛”是。“小”後一字原簡字形清晰，然究竟應如何分析，則尚有待也。

“少有”後一字，將其聲符分析爲從“年”、從“禾”都是有可能的。學者或讀爲“佞”①。或讀爲“仁”

（李學勤先生釋文，廖名春先生從其説），楚簡“仁”字屢見，無一例作是形者。或讀爲“過”②，楚簡“過”

字有三形，其一從心化聲，其 二 從�化 聲，其 三 則 爲 郭 店 簡《語 叢 三》“善 日 過 我”之 標 準“過”字。從

“禾”而讀爲“過”者則未見。或釋爲“悸”③，“悸”字見於《性情論》１５，其字從心季聲，至於省作從“禾”

者，則目前尚未見。從楚簡用字成例分析，將該字讀仁、讀過、釋悸皆不可靠。周鳳五先生云：“‘危’，

簡文從心，禾聲，原缺釋，蓋誤以爲從‘年’聲而不得其解也。《禮記·緇衣》：‘則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矣。’郭店《緇衣》簡三一‘危’字從阜，從心，禾聲，與此可以互證。‘其言不惡，少有危焉’，蓋美詩人處

衰亂之世而能戒慎恐懼，《小宛》末章云：‘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也。”（《孔子詩

論》新釋文及註解）按周氏釋“危”是也。我曾經解郭店簡《緇衣》“危”字從“委”省聲④。本簡該字上從

“禾”，“禾”的竪筆之下部加點而似“年”字。同簡“不”字、第６簡“隹”字、第５簡“宗”字、第１０簡“木”

字、第１３簡“兩”字中間下垂之筆均加點作裝飾，可資比較。郭店簡《緇衣》３１：“民言不1行，［行］不1
言。”“1”字今本《緇衣》作“危”，鄭玄注：“危猶高也，言不高 于 行，行 不 高 于 言，言 行 相 應 也。”《詩 論》

“©”應是“1”字之异構，亦應讀爲“危”，“少有危安”，謂《小宛》之詩稍有高也，亦即略 有 不 切 實 際 之

嫌。《小宛》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孔子心目中，聖人惟堯舜文武而已，“飲酒温克”之人恐不能“齊

聖”，此所謂“少有危焉”欤？

最近讀到張ª先生《郭店楚簡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４頁），論及郭店簡《緇

衣》３１“1”字，引中山器大鼎銘文“氏（是）以寡人«（委）賃（任）之邦而去之遊”，認爲“«”从“禾”聲，讀

“委”。禾，匣紐歌部；委，影 紐 微 部；危，疑 紐 微 部，聲 爲 喉 牙 通 轉，韻 部 相 近，三 字 讀 音 相 近。此 可 證

“1”字从“禾”聲。其 説 可 信，較 拙 説 解“1”从“委”省 聲 更 直 截 了 當。此 可 作 爲 簡 文“©”字 釋 讀 之

參考。

　　（五）《將大車》之“囂”

《詩論》簡２１：“《¬（將）大車》之囂也，則以爲不可女（如）可（何）也。”

整理者注：“今本《詩·小雅·谷風之什》篇名作《無將大車》，詩云：‘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無將大車，維塵雝兮’，衍‘無’字。孔子對此詩意評之爲‘囂’。”⑤

然《將大車》何以爲“囂”？此不可不深究者。

按今本《詩·小雅》篇 名“無 將 大 車”之“無”並 非 衍 字⑥。《小 雅 · 無 將 大 車 序》：“大 夫 悔 將 小 人

也。”傳、箋承序説。《疏》云：“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是以“無”爲

副詞，相當於“莫”。朱熹《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 思 之 作。言 將 大 車 則 塵 污 之，思 百 憂 則 病 及 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許全勝：《宛與智———上博〈孔子詩論〉簡二題》，《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清華大學，２００２年３月。

楊澤生：《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文字説叢》，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２００２年２月７日。

朱淵清：《釋“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５日。

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許全勝《〈孔子詩論〉零拾》，《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研究》：“¬大車”對應今本《小雅·無將大車》，馬氏以爲今本詩中“無”字

爲衍文，實誤。“無”爲虚字，正合省略之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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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其釋“將大車”而不及於“無”，知朱熹以“無”爲語詞。今據《詩論》，知《集傳》所解優於舊説。《大

雅·文王》“無念爾祖”，毛傳：“無念，念也。”是亦以“無”爲句首語氣詞。《禮記·祭義》：“曾子聞諸夫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説苑·雜言》：“天生萬物，唯人爲貴。”是“無”猶“唯”也。“無

將大車”、“無思百憂”之“無”，蓋將大車“車父”（居延漢簡將車者稱“車父”）之呼聲也。所以呼之者，無

可奈何也，此《詩論》所謂“不可如何也”。

既明“無將大車”之“無”爲呼聲，則可知《詩論》“將大車之囂也”，“囂”謂將車車父之“囂”也。《説

文》：“囂，聲也。气出頭上。”《詩·小雅·車攻》“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囂囂，聲也。”將車者時

有呼聲，記其呼叫之狀，則謂之“囂”也；擬其聲之狀（包括發聲所藴含的情感），則爲“無”也。今駕馬者

有“烏”（狑狌）、“於”（狔狌）之聲，“無”之類也。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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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三詁

董蓮池

　　（一）“巽寡德”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孔子詩論》第９簡 有 句 云：“《天 保》其 得 禄 蔑 疆 矣。巽 寡 德 古

也。”其中“巽寡德”甚費解。《考釋》將這句話句讀爲“饌寡，德古也。”讀“巽”爲“饌”，據《毛 傳》“酒 食

也”、《説文》“具食也”、《玉篇》“飲食也”等訓釋而將其比同，釋“饌寡，德古也”之義爲“孝享的酒食不

多，但守德如舊。”①這種解釋並不爲學界所首肯。彭林先生將“巽”隸作“並”②。周鳳五先生則讀“巽”

爲贊，認爲“‘贊’，助也”，“贊寡德”“爲臣下能助成寡君之德也，故君臣上下‘得禄無疆’。小序所謂‘君

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是也”③。李零先生讀爲“選”而無説④。廖名春先生從李零先生

讀“選”之説，認爲選有“善”義，又釋“寡德”爲君德。云：“此是説《天保》‘得禄蔑疆’，是以君德爲善的

緣故。《小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矣，報其上焉。’‘歸美’即‘善’，即

‘選’。”⑤這些解釋雖然頗可給人以啓發，但無疑它們又都不是確詁。所以關於其含義究竟是什麽仍有

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下面談談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爲“巽”在這裏的釋法應當本字本讀。“巽”之初文見甲骨文，寫作 ，像二人跪在地上俯伏

恭順之狀。羅振玉釋其形義云：“《易·雜卦傳》：‘巽，伏也。’又爲順、爲讓，故从二人跽而相從之状。”⑥

其説甚是。則伏、順、讓、恭 即 其 本 義。這 已 得 到 學 術 界 的 公 認。 後 來 由 初 形 變 作 — — —

— — — 。故“巽”在句中即伏、順義。“寡德”謂 至 高 之 德，寡 之 至 高 義 見 於 先 秦 典 籍，如《尚

書·顧命》：“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孫星衍疏：“高祖謂文王。寡命，如《康誥》‘乃寡兄勖’，謂寡

有之命。”曾運乾《尚書正讀》云：“高祖寡命即高祖大命也。”這裏作爲名詞指的是具有至高之德的人。

“德”是周人的發明，在上的統治者被視爲至德之人。如此，則“巽寡德”的含義指的是伏順於在上的統

治者。“古”讀爲故，指緣故。整句話是在説明“得禄蔑疆”的原因，兩句合在一起，意思是説《天保》這

首詩是言其獲得福禄無邊，究其這樣的原因是作爲臣子的能伏順於其君。這其實是論者在通過評説

《天保》來宣揚“勿犯上”的思想。

　　（二）“氏初之詩”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第１６簡有句云：“孔
　＝

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

眚古然，見其.必谷反其本。”其中“氏初”二字頗爲費解。尋檢目前發表的有關研究《詩論》的論著，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考釋·孔子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轉見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

説見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 文 及 注 解》注１１。 載《上 博 館 藏 戰 國 楚 竹 書 研 究》，上 海 書 店２００２年 版。 又 載 簡 帛 研 究 網

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

見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載簡帛研究網。

見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劄記》。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

轉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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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照録不釋。偶有不照録者，寫作“是初”或“視初”，但於其含義均不加解釋，或疑“氏”爲“�”字之

誤，亦未説明理由。或以爲氏、遂音近，而懷疑“氏初之詩”當讀爲“遂 初 之 詩”，但“遂 初 之 詩”究 係 何

義，也未説明①。由於這兩個字含義不明，致令整句話的確切含義搞不清楚，我們認爲這個被釋作“氏”

的形體實際上應是“�”字。此形體在簡中作 ，表面上看，只能是氏字。但若仔細將其與“�”字形體

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如下事實：

�字西周金文寫作 （盂鼎）、（大保簋）、（井侯簋），和上舉簡文 形體迥異。但其别只在�字

的上部作“ ”，而氏字則作“ ”。到了春秋，所見�字或寫作 （邾公華鐘）、（陳后因®敦），戰國寫作

（中山王圓壺）、（羌鐘），“�”與“氏”的區别已變得不甚明顯，以上所舉雖然不是楚文字，但从目前掌

握的材料分析，這種形近到幾乎混同的現象在楚地也同樣存在。如屬於楚文字的曾侯乙墓竹簡上面

的氏字一寫作 ，另一寫作 ，前一寫法大體保持了“氏”字的形體特點，後一寫法就類似於“�”。以

上博簡本身而論，氏字上舉作 ，而在第二十一簡中則寫作 ，“ ”也開始訛爲“ ”形。而“�”字，在上

博簡《緇衣》中竟然寫作 ，和氏字的形體已經幾乎没有了什么區别，致令整理者將其誤釋作了氏字，這

説明“氏”、“�”二字的訛混或訛近當時在楚文字裏也並不是稀見的現象。准此，我們認爲所謂“氏初

之詩”的“氏”字其實應是“�”字，“氏初之詩”應釋作“�初之詩”。

釋爲“�初之詩”後怎么解释它呢？我們認爲是指《詩·大雅·生民》。《生民》第一句云：“厥初生

民，時維姜嫄”，這個“厥初”即是“�初”。稱《生民》爲“�初”者，這應是取篇首二字以代其篇的做法。

考《詩論》引《詩》，取篇首二字以名其篇者習見，如：今傳《詩·齊風·猗嗟》開篇第一句言：“猗嗟昌兮，

頎而長兮”，第二十一簡論此篇時云：“孔
　＝

曰：‘《宛丘》吾善之，《於差》吾喜之。’”《於差》即是取篇首“猗

嗟”以稱之。又如今傳《詩·邶風 · 北風》開 篇 第 一 句 言：“北 風 其¯，雨 雪 其 雱。”第２７簡 論 此 詩 云：

“《中氏》君子，《北風》不絶人之怨。”《北風》也是取篇首“北風”以稱之。例 不 備 舉。如 此 則“吾 以《葛

覃》得氏初之詩”應釋讀爲“吾以《葛覃》得《�初》之詩”。

那麽論者説“吾以《葛覃》得《�初》之詩”是什麽意思呢？我們認爲原來這是説《葛覃》這篇詩在思

想内容上達到了《�初》亦即《生民》（以下稱《生民》）一詩的水準。《生民》是一篇°述周人始祖后稷事

迹的詩，詩中神話他的出生，歌頌他在農業生産方面對周族的貢獻以及祭祀求年的事。今傳《詩小序》

認爲該詩的主旨就是“尊祖”，“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其説可信。儒家

倫理觀認爲祖宗乃人之所從來，人有 祖 宗 猶 樹 之 有 根 本，本 枝 百 世，生 生 不 已。因 此 要 尊 祖 不 忘 祖。

《禮記·祭義》：“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

也。”《禮記·郊特牲》亦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大報本而反始也。”説

的都是這種情況。《生民》既然是一首尊祖報本的詩，那麽論者説他根據對《葛覃》一詩内容的分析，得

到了《生民》一類的詩，這就是説《葛覃》也是一首尊祖不忘本的詩。《葛覃》爲今傳本《毛詩》的第二篇，

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黄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

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

母。”《毛傳》解釋詩中的上“言告言歸”的“歸”字説：“婦人謂嫁曰歸。”解“歸寧”之“歸”云：“父母在，有

時歸寧耳。”那麽《葛覃》一詩的内容則是言出嫁後的女子欲回去探望父母的事，此種行爲無疑即是“不

忘其所由生也”，表達的自然是一種報本的情懷。正因爲如此，論者才説“吾以《葛覃》得《�初》之詩”。

這種評論反映出儒家論詩曾堅持了一種反祖歸宗的倫理標準。此句既明，則“民眚（性）古（固）然，見

其.（美）必谷（欲）反其本”的含義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它們實際是論者析得《葛覃》的思想含義後的一

種發自内心的感歎，意思是説《葛覃》的作者作詩反映不忘其所由生、大報本而反始的情懷，這是出於

人的本性（所謂“人性固然”），有了幸福安康的家境（所謂“見其.”），想起這一切所從來，一定是首先

想到生育他們的父祖（所謂“必谷反其本”）。

① 以上所述及的時賢關於氏字的釋讀意見請參閲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３月出版的《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一書以及簡帛研究

網 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所載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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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第８簡有句云：“《小弁》、《巧言》，則言±人之害也。”

其中“±”字原篆作 ，左旁从言，右旁从二虫，從隸古定的角度看，隸 爲±自無問題。不過這樣隸定

之後，在字書上是找不到對應字的，因此，這個字便有了庸、讒、誆、²等釋法。其中以釋讒最受青睞。

不過仔細想一想，釋讒雖然義甚通暢，但於形h絶不相合。我們認爲這個字就形體看，其實本爲²字。

這要先從流字談起。流字《説文》正篆作 ，或體作 ，許慎釋其本義是“水行也”，分析其構形是“从沝、

卸，卸，突忽也。”劉釗先生認爲流字从的所謂“突忽也”的“卸”，即見於甲骨文 （毓）的簡體 ①。極是。

作倒子形，乃子自母體中生出體外的 样 子，頭 下 頭 旁 之 點 是 水 液 的 表 示。流 的 本 義 或 與 生 子 有 關。

其最早所见流的形體見於春秋石鼓文，即从沝从倒子，作 ，爲《説文》正篆所本。戰國所見作 （中山

王圓壺），倒子 兩肩處各加了飾筆變成了 ，倒子頭下的表示水液的三點訛成了類似“虫”字形的 。

又寫作 （《古璽彙編》０２１２），倒子 頭和身分離成爲 ，身子部分和表示水液的部分訛成 、 ，更類

“虫”形。又寫作 ，訛變了的倒子 又被省去了頭形，如果不注意這些中間環節， 是極易被誤認爲从

二“虫”的。 字右旁作 ，無疑也是 的省形，故字應以其實際所从隸作²。²字不見《説文》。《吕氏

春秋》有此字，其《知接》云：“無由接而言見²。”高誘注：“²，讀若誣妄之誣。”誣，《説文》訓爲“加也”，

段玉裁注：“加與誣皆兼毁譽，言之毁譽不以時皆曰誣也。”引申而有誣衊譭謗之義，亦即專捏造不實之

言在人前詆毁他人，與“讒”義相近。《説文》：“讒，佞也。”《莊子·漁父》：“好言人之惡謂之讒。”《左傳

·昭公二十七年》：“夫無極，楚之讒人也。”《詩論》中不稱“讒人”而稱“誣人”，大概是當時這種人既稱

“讒人”又稱“誣人”，使用其中哪一種稱呼全憑每個人的用語習慣，它們在意義上並没有差别。

不过由於“後”與“育”語言上和文字形體上均同源，所以作为後字的“毓”同时也是育字，則“²”的

構形也可能是从言卸（育）聲，育、臾古均餘母，一爲覺部，一爲侯部，侯、覺二部旁對轉，古音相近，“²”

也可能是谀的初文或異體。《説文》：“諛，諂也。”諂謂諂媚，即用甜言蜜語奉承人。由这一訓釋看，諛

是一個不好的字眼。在先 秦，諛 也 是 如 此，如《晏 子 春 秋 · 問 下 十 九》：“持 諛 巧 以 正 禄，比 姦 邪 以 厚

養。”諛巧謂諂諛巧僞。則諛巧在含義上也應《小弁》、特别是《巧言》之旨，因此所謂±人也可能既不是

讒人，也不是誣人，而是諛人。

順便説一下，長沙出土的戰國楚帛書有 字、望山楚簡亦有 字，包山楚簡也有 字，均用作祝融

之“融”。以往認爲其字構形是从³从二“虫”，隸定爲´，讀爲融。從其左旁所从看，的確从³，但將右

旁視爲从二“虫”則非，實則仍是从帶着水液但訛省掉頭形的倒“子”，亦應據其實際所从隸作µ。如上

所論，这種頭部带水液的倒子乃是“毓”的簡省形體，故其構形實際是从毓（后），當是从其得義，³（墉）

聲。³（墉）與融上古均餘母，一爲東部，一爲冬部，二字同聲，韻部旁轉，聲音極近。祝融據《世本》等

書所記乃楚人之先祖，屬於古我先“后”的一類，而毓（后）字從商代甲骨文時起即用以表示先后（“后”

指君）之“后”、君后之“后”，故祝融之“融”便从了“毓（后）”之省簡的“卸”而作µ。

（作者單位：東北師大古籍所）

① 劉釗説承李守奎電話見告，説載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劄記》。文載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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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簡《緇衣》篇“$”字解

沈　培

　　上博簡《緇衣》篇第１３號簡有“&”字，用在下面的話*，原釋文作：

龍（恭）¶（以）立（涖）之，則民又（有）&＝（&心）。①

整理者解釋説：

“&”字下有合文符，爲“&心”兩字。中山國《·靄壺》銘文“隹 （̧朕）先王”，“&”字所從之關與之相同。

郭店簡作“愻心”。今本作“孫心”。“&心”或可讀爲“遜心”。

按，“&心”原寫作：

上引所謂“合文”當然也可能讀爲“關心”，但比較同一條簡上“不伓（倍）”的寫法，恐怕還是釋爲“&心”

比較好。它們下面都有“＝”符，可以叫做“部分重文號”②。“&”字所從的“關”，也有人隸定成“蛔”。

此字在《説文》中已經訛變爲“¹”，因此，有人直接把它寫成“¹”。我們下文一般也這麽寫。“¹”字在

《説文》中只出現在偏旁，論者多以爲《説文》在傳抄過程中脱漏了單獨的“¹”字，顯然是正確的。古文

字材料中，“¹”也常作偏旁用，最常見的是作“朕”字的偏旁。它還可以單獨使用，朱德熙先生對此字

的字形演變和用法作過討論，可以參看③。上博簡“&心”的“&”顯然也是以“關（¹）”爲聲旁的。簡文

“&心”相當於今本《禮記·緇衣》的“孫心”。鄭玄注：“孫，順也。”按照《説文》，“遜”義爲“遁”，用來表

示“順”顯然是借字，其本字當是“愻”，郭店簡所用正是本字。但後代“‘遜’專行而‘愻’廢矣”④，因此，

整理者把“&心”讀爲“遜心”是可以的。只是整理者不明爲什麽“&”可以讀爲“遜”，因此不敢肯定。

其實，根據現有的材料，已經可以肯定“&心”當讀爲“遜心”或“愻心”。通過“&心”的釋讀，也可

以印證其他楚簡資料中的從“¹”之字的釋讀。這主要指郭店楚簡中“尊德義”的“尊”、信陽楚簡中的

“¹”字以及望山楚簡中的“尊”字。下面略作説明。

先看郭店楚簡中的“尊德義”的“尊”的寫法。此字原釋文隸定爲“º”。裘錫圭先生按語説：“從文

義看，似是‘尊’之异體。”⑤由於没有對字形加以分析解説，有人就不採釋“尊”之説而另立新説。如何

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整理者將第一字直接釋爲“龍”字，不很準確。此字實乃從龍

省從兄，有人認爲它是雙聲字（參看陳漢平《金文編訂補》，中國社會科學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 版；陳 偉 武：《雙 聲 符 字 綜 論》，吉 林 大 學 古 文

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上博簡《緇衣》第２號簡的所謂“²”字其實就是從龍從兄之字。

參看裘錫圭先生：《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版。

《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西周金文中也有單獨使用的“¹”字，見《金文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其用法

現在還有争論，暫且不論。

參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愻”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荆州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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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儀先生《郭店竹簡選釋》就認爲“此字從‘¹’得聲，疑讀‘勝’”，“故《尊德義》似應稱《勝德義》”①。

支持釋“尊”之説的學者則陸續找到了一些證據。陳偉先生《郭店簡書〈尊德義〉校釋》説：“此字從

酉從關（‘朕’字所從。《説文》從‘¹’）。尊、朕二字爲文、侵通轉，讀音相近，或可通假。”另外，陳文還

從古書有“尊德”的説法，“德”、“義”常連用等現象，證明“尊德義”的讀法是正確的②。

給“尊德義”的“尊”字的釋讀提供切實證據的是劉國勝先生。劉先生在《信陽長臺關楚簡〈遣策〉

編聯二題》中釋讀了幾條信陽楚簡，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③：

一少環，徑二寸；一□□堯，長六寸，泊組之繃；一青□□之璧，徑四寸間寸，２ １０博一寸少寸，厚

錢寸。２ １５
其中讀爲“寸”的字，劉先生將其原形隸定爲“»”，就是我們這*所寫的“¹”。它在上引信陽楚簡

中讀爲“寸”顯然是很合適的。劉先生指出“»”即“¹”是“朕”字所從聲旁，并且解釋其讀爲“寸”的原

因：“其音當與‘朕’相近。朕，屬侵部端紐（或謂蒸部定紐）；寸，屬文部清紐，文、侵通轉，端、清鄰紐，二

字古音應相去不遠。”此外，他還説明了郭店楚簡中“尊德義”的“尊”以及望山楚簡中“尊”的釋讀：

值得注意的是，郭店楚簡《尊 德 義》２０號 簡 亦 有“尊”字，形 作＃（»／酉），從 酉 從»，»旁 在 上，酉 旁 在

下。同形字還見於長臺關《遣策》２ ０１１號簡，記 作：“一¼涎”。又 望 山 楚 簡《遣 策》４５號 簡 記 有“一¼櫏”，

第二字亦從酉從»，惟»旁在右，酉旁在 左。上 兩 文“一”下 一 字 都 應 該 就 是《説 文》謂 之“酒 器”的“尊”字。

兩“尊”下一字皆係漆木器名，核於出土實物，就是一種案面上制作（或漆 繪）有 兩 個 方 框 供 承 置 兩 方 壺 的 木

案。《禮記·玉藻》云：“凡尊，必上玄酒。唯君 面 尊，唯 饗 野 人 皆 酒。大 夫 側 尊，用 棜。士 側 尊，用 禁。”出 土

木案的禮用性質當與棜、禁同類，其名飾以“尊”可謂名副其實。從戰國楚文字幾見將“尊”寫作從酉從»，且

二偏旁配置不唯一式的情况看，從酉從»的“尊”肯定不是從酋從廾之“尊”的 訛 變，其 字 構 造 似 當 如 戰 國 秦

文字“尊”，可視爲形聲字，從»得聲。如是，則»與寸兩字音近可以落實。因此，我們將簡文“»”讀爲“寸”，

尺寸之“寸”。

通過陳偉、劉國勝兩人的論證，可以知道，在楚文字資料中，從“¹”之字確實可以讀爲“尊”或“寸”。既

然如此，上博簡《緇衣》篇中從“¹”得聲的“&”讀爲“遜”或“愻”應當是没有問題的。

有意思的是，《説文》中的一條材料也可以印證以上各字的釋讀是正確的。

《説文》：“傺，送也。從人¹聲。吕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傺女。古文以爲訓字。”

過去的《説文》學家對“古文以爲訓字”的説法大都不得其解。例 如 段 玉 裁 在 給《説 文 解 字》作 注

時，前後就有兩種説法。《説文解字讀》説：

古文以爲訓字者，此如½古文以爲蛕字、屮古文以爲艸字、¾古文以爲虧字、适（引者按：此字當是“姽”

之誤刻）古文以爲澤字、¿古文以爲醜字一例。其義其音皆本不同，而古文假借用之。④

在《説文解字注》中，段玉裁改變了説法，提出了“字誤”説：

“訓”與“傺”音部既相 距 甚 遠，字 形 又 不 相 似 如 疋 足、屮 艸、¾虧 之 比，今 按“訓”當 作“揚”，由“揚”訛

“詠”，由“詠”復訛“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耳。《檀弓》“杜 蕢 洗 而 揚 觶”，注 云：“舉 爵 於 君 也。《禮》‘揚’作

‘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據此 知《禮 經》作“媵”，《記》作“揚”。“媵”爲 古 文“揚”字。《燕 禮》

“媵觚於賓”，注云：“讀或爲揚。”蓋禮家 舊 讀“媵”爲“揚”，許 亦 用 禮 家 舊 讀 説 也。若 今 文《禮》“媵”作“騰”，

“騰”正與“揚”義協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文物研究》總第１２輯，黄山書社，１９９９年版。又載《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江漢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見該書第３４１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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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字誤”説的還有其他學者。如洪頤煊《讀書叢録》認爲：

“訓”與“送”義不相近，“訓”當是“引”字之訛。《周禮·春官·瞽矇》鄭注“無目眹謂之瞽”。《釋文》：“眹

本作誌。”眹、誌同聲，“訓”“引”又因字形相近而訛①。

其實，按照《説文》體例，“古文以爲”之類的説法，是有通假之例的。如《説文》説“旅”是“古文以爲

魯衛之魯”，段注説：“此言古文À借也。《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即《書序》‘旅天子之

命’。旅者，陳也。”又如“=，堅也。從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②郭店楚簡《語叢三》

第５２號簡正用“=”爲“賢”。“傺”之“古文以爲訓字”應當就屬於這種情况，根本不是誤字。

從“¹”得聲的“僪”可以用爲“訓”，可以跟上博簡的“&”讀爲“遜”互相印證。古書從“川”之字多

與從“孫”之字相通。《尚書·舜典》：“五品不遜。”《史記·五帝本紀》作“五品不馴”。《殷本紀》作“五

品不訓”。《禮記·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説苑 · 建本》作“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③。由此可

證，上博簡《緇衣》的“&”讀 爲“遜”没 有 問 題。 反 之，也 可 證 明《説 文》“古 文 以 爲 訓 字”的 説 法 是 可

信的。

總之，以上幾種材料告訴我們：從“¹”聲之字確實可以讀爲尊、寸、訓。這些字聲母相差不遠。從

“¹”之字大都在端系，但《説文》“送”字籀文從“傺”，“送”是心母字。尊、寸分别是精母、清母。“訓”是

曉母，似與尊、寸相差較大。但從“川”得聲之字如“巡、馴、紃”皆是精系字。“川”本身是昌母。精系字

以照三系字爲聲，是很常見的現象④。

問題是從“¹”聲的字在韵部上跟屬於文部字的尊、寸、訓差别較大。由於大家對“¹”的字形構造

不是十分清楚，還不知道“¹”的本義⑤，因此要想知道“¹”的古音屬於何部，只能通過從“¹”得聲的字

來推求。從“¹”得聲之字的古音分部主要有三：其一屬侵部，如朕字，其二屬蒸部，如勝、騰、滕、螣、

Á、縢等字。“Â”屬之部，是蒸部的陰聲。其三屬東部，如送、Ã。陳偉、劉國勝兩位先生對從“¹”聲

之字讀爲“尊”、“寸”的現象，或言“或可通假”，或言“二字古音應相去不遠”，理由都不十分充足。清代

學者没有見到過楚簡材料，段玉裁等人斷然肯定“¹”與“訓”讀音相差 很 遠，意 即 否 定 它 們 可 以 相 通

假。可見，不把其中的語音現象説明清楚，這種通假是可疑的。下面我們試作一點説明。

大家知道，古音侵、蒸、冬三部字關係密切。在楚方言中，東、冬不分已是比較普遍的現象⑥。因此

從“¹”聲之字分屬侵、蒸、東三部并不奇怪。古音學家認爲蒸、冬二部原來也當如侵部收犿 尾⑦。如

此，楚簡中的“º”、“&”字所從的“¹”字，無論是歸入侵部，還是蒸部或東（冬）部，都存在着仍然保存

收犿 尾的可能性。按照《廣韵》、《唐韵》等韵書，“朕”字還是收犿 尾。⑧ 這似乎增加了楚簡從“¹”之

字是侵部字的可能性。如果它們確實收犿 尾，能不能跟收狀尾的文部字相通呢？陸志韋先生《古音

説略》認爲：“《詩經》實在没有犿 叶狀的例子。更可注意的，查遍先秦韵文，犿 絶對不叶狀。”“上古音

并不像有犿＞狀。犿 不變則已，要變就變。”⑨因此，弄清在戰國時代楚國方言中從“¹”得聲之字到

底仍然收犿 呢還是收尾，是判定從“¹”之聲能否通文部字的重要前提。

上文注中提到的王静如、陸志韋先生的文章都主張，從整體上講，本來收犿 尾的蒸、冬、東部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轉引自《説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版。

見《説文解字注》。

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第１３８頁【訓與遜】條、１３９頁【馴與孫】條，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

參看陳初生：《上古見系聲母發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綫索》，《古漢語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龍宇純：《上古音芻議》，《中研院史

語所集刊》第６９本第２分，１９９８年。

有人認爲此字就是“送”字的初文，可參考。見張世超等編著：《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參看曾憲通先生在《從“Ä”符之音讀再 論 古 韵 部 東 冬 的 分 合》，《第 三 届 國 際 中 國 古 文 字 學 研 討 會 論 文 集》，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１９９７年版。

王静如：《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幾個問題〉并論冬蒸兩部》，《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１本第３分，１９３０年；陸志韋：《古

音説略》“犿、狀、的通轉”一節，收入《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其實，有些學者就認爲“朕”古音當在蒸部，參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王念孫：《讀書 雜 志》卷 九《淮 南 内 篇 第 五 · 時 則》中

“撲曲”條，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版。

見注⑦引陸書第１８６～１８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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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都逐漸變成了尾，但各方言變化的緩疾是不同的。如果只從《詩經》用韵來看，蒸、冬兩部字收

犿尾的現象，主要保存在西北方言*。由此可以推論，一般來説，東部地區蒸、冬兩部字變成尾，其

時間應當不會太晚。我們認爲，從一些楚文字資料看，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在戰國時代的楚方言中是否

所有的蒸部、東（冬）部字都變成了尾，但基本上可以肯定至少有一些從“¹”得聲的字應當已經收
尾了。馬王堆帛書《老子》乙種本凡勝敗字皆作“朕”①。從《老子》的用韵來看，蒸部字已經不與侵部字

合韵，而與之部字合韵，其中就有“朕（勝）”與“應”押韵，而“應”與“之”押韵的例子。這似乎都能反映

當時“朕”收尾②。

了解了從“¹”之字在戰國時代已經收尾，就比較容易解釋從“¹”之字爲什麽通文部字了。這

其實就是狀尾和尾相混的現象。現代方言中不乏其例，古書中對楚方言中這 種 現 象 也 早 有 反 映。

例如《楚辭·遠游》有“蒸文”合韵③。又如《禮記·檀弓下》“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吴師”鄭玄注：“陳或

作陵，楚人聲。”按照一般的理解，鄭注的意思是：“陳”字楚人讀作“陵”④。

狀尾和尾相混的現象，應當并不限於楚方言。古書中還有一些蒸部字通文部字的例子，并不一

定就是楚方言的材料。如《古字通假會典》⑤有下面兩組例子。

【乘與隱】《書·盤庚下》：“尚皆隱哉。”《漢石經》隱作乘。（第３９頁）

【勝與遯】《淮南子·精神》：“則玒志勝而行不僻矣。”高注：“勝或作遯。”（第４１頁）

按照羅常培、周祖謨兩位先生的意見，《淮南子》的分韵所代表的方音是陳楚江淮一帶的音⑥。因

此，上面第二例“勝或作遯”，可能是包含楚方言在内的幾種方言的語音反映。

在楚方言中，真部和文部往往不分。例如從“粦”之 字，一 般 歸 真 部，但 楚 簡 文 字 中“鄰”作“尅”，

“4”“文”皆聲⑦。

蒸部字與真部字相通的例子更多。前面提到楚人讀“陳”爲“陵”，就是一例。林義光先生《文源·

古音略説》談到“蒸臻旁轉”，所舉的例子有《説文》“Å”又作“遴”，“潧”又作“溱”。更多的例子還可參

看《古字通假會典》第３２頁【繩與慎】、【兢與矜】，第３８頁【淩與鄰】、【凌與鱗】，第３９頁【乘與甸】、【乘

與鄰】、【乘與陣】，第４１頁【縢與甸】、【勝與申】、【勝與陳】等等。

就像蒸部與文部相通不一定限於楚方言，蒸部和真部的相通也不一定限於楚方言。例如《古字通

假會典》第３７頁有下面一例：

【仍與仁】《論語·先進》：“仍舊貫。”《釋文》：“魯讀仍爲仁。”

可見，蒸、真相通也存在於魯方言。再如《説文》：“仍，因也。”《類篇》人部、《集韵》平聲一引《説文》

後指出這是“關中語”。由此可見，、狀相混是不同時期、不同方言都有的現象。其實，、狀相混也

不限於蒸部與文部、蒸部與真部，楚、齊方言中還有耕部和真部相通的現象，這當然也是、狀相混⑧。

上文講到，從“¹”之字有屬冬部的，其實冬東兩部字跟文部字或真部字相通的例子也有。其一，

“宗”與“尊”。《左傳·成公五年》：“晋侯以傳召伯宗。”《穀梁傳》伯宗作伯尊。《莊 子 · 胠 篋》：“尊 盧

氏。”《通鑑外紀》引《六韜·大明》作“宗盧氏”。《太玄·進·次五》《測》曰：“進以欋制於宗也。”司馬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參看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３年版。

參看陳廣忠：《帛書〈老子〉的用韵問題》，《復 旦 學 報》１９８５年６期；喻 遂 生：《〈老 子〉用 韵 研 究》，《西 南 師 範 大 學 學 報（哲 社

版）》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又載人大複印資料《語言文字學》１９９５年１１期。

王力：《楚辭韵讀》，見《王力文集》第六卷，第５３９頁，山東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參看丁啓陣：《秦漢方言》，東方出 版 社，１９９１年 版；虞 萬 里：《三 禮 漢 讀、异 音 及 其 古 音 系 統》，《語 言 研 究》１９９７年 第２期。

“陳”與“陵”的聲母似相差較遠，其實其發音部位很近，可以相通，現代方言還有這種情况 ，參看陳蒲清《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方言》

１９８１第３期。又，“陳”和“陵”二字聲母的關係，可證明楚簡中“流”字爲什麽從Ä得聲。李零先生認爲“Ä”就是蟲字，楚簡“流”字乃從

蟲得聲。此説當可信。“陵”和“流”都是來母字，“陳”和“蟲”都是定母字。李文：《古文字 雜 識（二 則）》，載《第 三 届 國 際 中 國 古 文 字 學

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９７年版。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晋南北朝韵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參看裘錫圭先生：《關於〈孔子詩論〉》，《國際簡帛研究通訊》Ｖｏｌ２Ｎｏ．３，２００２年１月。

參看董同龢：《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説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７本第４分册，１９３８年；羅常

培、周祖謨：《漢魏晋南北朝韵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齊國方言“耕部”通“真部”的情况，參看汪啓明《先秦

兩漢齊語研究》，巴蜀書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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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範本宗作尊。”這*反映的是冬部字跟文部字的關係。其二，“封”與“朌”。《禮記·王制》：“名

山大澤不以朌。”《白虎通·京師》引朌作封。其三，“蒙”與“門”。《孟子·離婁下》：“逢蒙。”《荀子·王

霸》、《吕氏春秋·聽言》作“蠭門”。《漢書·古今人表》作“逢門子”。其四“蒙”與“岷”。《韓非子·難

四》：“桀索崏山之女。”《楚辭·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崏山即蒙山。按崏即岷字。《楚辭·天問》：

“桀伐蒙山。”《竹書紀年》蒙山作岷山。———以上三例中，前二例反映的是東部字跟文部字的關系，後

一例反映的是東部字和真部字的關係。①

總之，戰國時代楚國方言中從“¹”之字，包括“朕”在内，很可能都收尾了。因此，它可以跟收狀
尾的文部字相通。我們前面指出過，戰國時代或其前後，狀尾和尾相混的現象并不單獨存在於楚方

言。但是，可以注意的是，楚方言中從“¹”之字 可 以 讀 爲 文 部 字，這 似 乎 是 别 的 方 言 中 没 有 看 到 的。

在兩周金文中，從“¹”之字常常讀爲“媵”。在戰國時代的非楚系文字資料中，據上引朱德熙先生文，

斞半小量的“¹”和 秦 公 簋 從 手 從¹之 字 都 讀 爲“賸”。② “媵”、“賸”皆 非 文 部 字。由 此 可 見，同 是 從

“¹”之字，在不同的方言，其用法有别。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説從“¹”之字在戰國時代可能已經收尾，并不是説當時所有的蒸部和冬部

字都已收尾了。僅就楚方言而言，其蒸冬兩部跟侵部的關係仍然很密切，尤其是冬部及其陰聲幽部

跟侵部的關係更加密切。上博簡中讀爲“讒”的字，就是從言從蟲聲，反映了東（冬）部與侵部的關係。③

《孔子詩論》中“葛覃”的“覃”也是從尋從由，我們認爲應是雙聲字，反映了幽侵對轉的現象。裘錫圭先

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舉出了更多的楚簡材料中所反映的幽侵和宵談對轉的例子。④ 陸志韋先生根

據《楚辭》用韵推斷當時 的 東 冬 部 仍 是 收犿 尾，而“蒸 部 字 自 叶，不 通 侵，也 不 通 中，可 以 從 今 音 作 收

。”⑤這些現象似乎皆可反映在楚方言中，蒸部字變成收尾，要比冬部字變成收尾要早。

最後，我們要强調，目前各位學者對已公布的楚簡資料已經進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

成績，但是從古音學角度來進行研究還顯得不够，這應當引起大家的注意。

二二年三月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①
②

③

④
⑤

此處三例分别摘自《古字通假會典》第２４頁、２８頁、２９頁（後二例）。

前者雖然不能肯定國别，丘光明編著《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２頁 説：“此 器 甚 小，制 作 精 致 規 整，

應是一種小型的標準量器，國别不確。”但此器非楚器，大概還是可以肯定的。

參看蔡哲茂：《上海簡孔子詩論“讒”字解》，“簡帛研究”網站，２００２年３月。蔡先生文中舉“崇鼎”又作“讒鼎”，可以幫助説明

從言從蟲聲之字讀爲“讒”。同類的例子還可補充一例：“崇鼎”在《吕氏春秋·審己》、《新序·節士》作“岑鼎”。“岑”也是侵部字。“讒”

有人歸談部，此據陳復華、何九盈：《古韵通曉》歸侵部，見該書第３８３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參看裘錫圭先生：《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説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中國語文》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陸志韋：《〈楚辭〉韵釋》“六、中蒸東的收聲”一節，收入《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二），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不過，陸先生認爲

“東既然訂爲收犿 的，蒸好像也應當從古《詩》之例，作收犿”。這恐怕就未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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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楚簡文字説“離騷”

陳　劍

　　屈賦《離騷》篇題兩字的含義，是一個長期聚訟、迄今仍未徹底解a的問題。如果没有新的材料，

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恐怕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最近我從戰國楚簡的有關文字得到啓發，對這個

問題形成了一個新的認識。本文就擬以正面立論爲主談談我們的看法，對已有諸多成説不作詳細徵

引和評論。

現存最早對“離騷”的解釋，見於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

猶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從上下文看，太史公大概是將“離”字理解爲“遭受”一類意思的。至於“騷”字，從“離騷者，猶離憂也”

的“猶”字看，他還不一定就是直接認爲有“憂”的意義的。到後來班固《離騷贊序》（《楚辭》王逸注本收

録），就把這兩層意思明確地肯定下來了：

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

單從訓詁的角度講，他們對“離”字的理解挑不出什麽 毛 病。相 同 用 法 的“離”字《楚 辭》*多 見。

就拿王逸認爲係屈原作品的來説，有“離尤”（《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九章·惜誦》“恐重患而離尤”）、“離憂”（《九

歌·山鬼》“思公子兮徒離憂”）、“離蠥”（《天問》“启代益作后，卒然離蠥”）、“離謗”（《九章·惜誦》“纷逢尤以離謗 兮”、《九 章 · 惜

往日》“被離謗而見尤”，此句“被”、“離”同 義 連 用）、“離愍（或慜）”（《九 章 · 懷 沙》“離 愍 而 长 鞠”、“離 慜 而 不 遷 兮”、《九 章 · 思 美

人》“獨歷年而離愍兮”）等。這種用法的“離”古書或做“罹”，“遭”乃其常訓。

王逸《離騷經章句·序》亦云“騷，愁也”。但訓“騷”爲“憂”或“愁”實於古無徵。從詞義演變的角

度講，騷動之“騷”基本意義爲“動”，也很難引申出“憂”、“愁”一類意思。前人或引《國語·楚語上》“則

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騷，愁也”爲説，錢鍾書先生駁之 云：“‘騷離’與‘距 違’對 文，則‘騷’如

《詩·大雅·常武》‘繹騷’之‘騷’，謂擾動耳⋯⋯韋昭解‘騷’爲‘愁’，不甚貼切《國語》之文，蓋意中有

馬遷、王逸輩以《楚辭》‘騷’爲‘憂’、‘愁’之舊解，遂沿承之。韋解本采《楚辭》註⋯⋯”①這是很正確的。

除去《國語·楚語上》此例，在較早的古書中就找不到“騷”訓爲“憂”或“愁”的例子了。

我們認爲，問題正出在這個“騷”字上。它其實是個被漢代人認錯了的字。

下面先從戰國楚簡*一個寫作上从“又”下从“虫”的字説起。出土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湖北江

陵望山一號墓楚簡中，第９簡記録由貞人“登Æ”在墓主生前爲其疾病占卜，貞問之辭末尾一句爲：

尚毋爲大 。

① 見《管錐編》第二册。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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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三位先生所作的《釋文與考釋》將末一字釋爲“Ç”，注釋説：“此字簡文作‘È’，

漢隸‘Ç’字亦多从‘又’。疑‘Ç’當讀爲‘慅’，憂也。”並解釋簡文大意爲墓主有病，不能進食，“希望不

至於成爲大問題吧”①。就簡文文意而言，這個理解是可信的。

限於注釋體例，朱先生等對“È”釋爲“Ç”的理由没有詳細舉例闡述。裘錫圭先生另有一篇《殷墟甲

骨文字考釋（七篇）》②，其中之三《釋蚤》對此論述較詳。有關部分篇幅不長，具引如下（引文中括注爲原文所有）：

漢代人多把“蚤”字寫作上从“又”下从“虫”。顧藹吉《隸辨》收了兩 個“È”字（見 樊 安 碑、逢 盛 碑），都 是 這

樣寫的，顧氏按語認爲這是“省É爲又”。但是在時代可以早到秦漢之際的馬王堆帛書*，“È”字屢見，都寫

作从“又”或从“父”，没有一例是寫作从“É”的（《秦漢魏"篆隸字形表》９５４—９５５頁。《漢印文字徵》１３·８下所收的

“雫”字也應釋“蚤”）。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横家書》中的“蚤”字作 （同上９５５頁）⋯⋯

據此他進而將殷墟甲骨文中舊釋爲“拕”的“ ”字（見《甲骨文編》４６８頁）也改釋爲“蚤”，解釋其造字本意及

演變情況説：

“蚤”字本來大概是从“又”从“虫”的一個會意字，可能就是“搔”的 初 文，字 形 象 徵 用 手 搔 抓 身 上 有 蟲 或

爲蟲所咬之處③。从“父”的是它 的 訛 體④。从“É”的“蚤”字 當 是 改 會 意 爲 形 聲 的 後 起 字。不 過 此 字 已 見

《説文》，出現的時代也不會很晚。

１９９８年５月文物出版 社 出 版 的《郭 店 楚 墓 竹 簡》*，有 一 篇 整 理 者 定 名 爲《尊 德 義》的。其 中 第

２８、２９簡也出現了“È”字：

惪之流，速ÊË （È）而Ì命。

注釋（１７５頁）引裘錫圭先生的按語 云：“此句讀爲‘惪（德）之流，速Ê（乎）Ë（置）È（郵）而Ì（傳）命’。

《孟子·公孫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Ë’从‘之’聲，‘È’从‘又’聲，故兩字

可讀爲‘置郵’。”由於有傳世古書中基本相同的文句爲證，裘按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研究者對此也均

無異議。這樣看來，這例以“又”爲聲符的“È”字，跟殷墟甲骨文一直到秦漢文字裏从“又”从“虫”會意

的“È（蚤）”字，顯然是不同的。

再回過頭去看前引望山楚簡的“È”字，它無疑也應該改釋爲以“又”爲聲符的“È”，讀爲“尤”。同類

用法的“尤”古書常見，舊注多訓爲“過”。占卜而説“尚毋爲大尤”，跟卜筮之書《周易》裏也數見“無尤”相

合。“爲大尤”的説法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又”、“尤”古音相近。

《尊德義》中以“È”爲郵驛之“郵”，“郵”字在古書裏也常用爲“過郵”之意，在這個意義上它跟“尤”表示的

是同一個詞，兩字通用的例子極多，請參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第３７２頁“尤與郵”條。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在戰國楚文字裏，“È”是一個以“又”爲聲符、可表示

“郵”或“尤”的字⑤；而在秦漢人筆下，“È”h是後來的“蚤”字。將這一點跟戰國楚辭作品的流傳情況

①
②
③

④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第２１頁圖版、６９頁釋文、９０頁注［二一］。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見《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按照《説文》的解釋和古文字的一般情況，似乎虫（虺）蛇之“虫（虺）”跟“蟲”讀音、意義完全不同，或有人會據此懷疑將甲骨文

“È”所从之“虫”解釋爲小蟲之“蟲”的正確性。按殷墟甲骨文有“ ”字（《甲骨文編》），聞一多釋爲齲齒之“齲”，研究者多信從其説。此

字以小蟲蛀齒會意，可見“虫”確實很早就可以用來表示小蟲之“蟲”。聞説見《古典新義·釋齲》，《聞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聯書店，１９８２
年版。

在時代比馬王堆帛書略早一些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蚤”字 也 都 是 寫 作 从“虫”从“父”的。見《睡 虎 地 秦 墓 竹 簡》圖 版 七 五：

八二、九九：一二九正、一三〇：一三五等。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楚文字*這類“È”字結構的分析有兩種可能：第一，它就是一個从“虫”、“又”聲的字，跟“È（Ç）”字本無關係，二者只是偶然

形成的同形字。關於同形字問題，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８年版。另一種可能是，因爲“È（Ç）”字 中 包 含 有“又”

這個偏旁，所以就可以也念作“又”。戰國文字中這類現象也有不少例子，參看李家浩《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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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起來考慮，問題的答案就已經呼之欲出了。

據學者們研究，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辭作品在當時就已經在楚地流傳。這時它們應當就是用跟我

們現在所看到的戰國楚簡文字差不多的楚文字記録的。後因秦國滅楚，這些戰國楚辭作品一度中斷

流傳。直到西漢初年，才又通過各種途徑經歷一番蒐集發掘重見於世①。漢初人整理戰國楚辭作品，

一定經歷了一道將戰國楚文字轉寫爲當時通行的隸書的手續。可以想見，在這個過程中，假如《離騷》

的“騷”字原本是寫作“È”的，漢人就很容易根據自己的用字習慣而將其誤認爲“蚤”了。至於“蚤”又

變作“騷”，當係因“離蚤”無義，因而或在轉寫時就已逕改，或在其後傳鈔過程中作了改動。

如果“離騷”的“騷”在屈原和戰國楚人的筆下本寫作“È”，“離È”二字就很好理解了。前面説到，

望山楚簡的“È”字用爲“尤”，“離È”之“È”用法與之相同。“離尤”即“遭到責怪”一類意思，前文已經

舉出見於《九章·惜誦》之例。而且就在《離騷》篇中，也正有“進不入以離尤兮”一句。不過或許有人

要問：同是《離騷》一篇裏的“尤”，爲什麽在正文裏不誤，偏偏在篇題裏被誤認爲了“蚤（騷）”呢？這確

實是一個難以準確回答的問題。最有可能的情形是，當時據以整理的底本，正文裏的“尤”字本來就寫

作“尤”或者以“尤”作聲符的字，跟篇題寫作“È”不同。一方面，在戰國楚文字裏已經使用以“尤”爲聲

符的字②；另一方面，從郭店楚墓竹簡看，當時人鈔寫書籍，同一個詞往往可以用不同的字來表示。就

是在同一個書手筆下，有時甚至就在同一書手所鈔寫的同一支簡上，同一個詞也可以寫作不同的字。

所以這種設想也不是没有根據的。

總結以上的論述，我們認爲所謂“離騷”本即“離È（尤）”，並無任何難解之處。漢代人在整理、轉

寫時，“È”字被誤認爲了“蚤（騷）”。從司馬遷的理解還算基本 合 於 原 意 來 看，大 概 最 初 雖 然 字 認 錯

了，但《離騷》全篇的命題之意，漢初人還是基本瞭解的。但因“騷”字終究無法講得落實，遂引出後代

種種Õ論。至於後來“騷”又成爲一種文體的名稱，或又衍生出“詩騷”、“風騷”、“騷人”等常用詞，已經

成爲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就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内容了。

本文倉促成稿，一定存在不少問題，懇請諸位師友多加批評指正。

二二年三月十八日草畢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①
②

參看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前言》，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版。

參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上册第１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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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簡牘字形的隸定分析形聲字通假的背景

———以“常”、“嘗”爲中心

虞萬里

　　上博《詩論》第九簡簡末有：

Í＝者芋，則⋯⋯

五字。下殘斷。上博釋文云：“‘Í’下有重文符，爲‘ÍÍ’二字。‘ÍÍ者芋’即今本《詩·小雅·甫田

之什·裳裳者華》原篇名。裳、Í通假。”①將此判釋爲《小雅·裳裳者華》篇名，確鑿無疑。

《廣雅·釋訓》：“常常，盛也。”王念孫疏證：“《説文》常或作‘裳’。《小雅·裳裳者華》傳云：‘裳裳

猶堂堂也。’”②張慎儀云：“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明豐坊《詩傳》《詩説》作‘常常’。”③豐坊本固可指

爲據《廣雅》改，然陶宗儀《説郛》卷一載申培《詩説》、梅鼎祚《皇霸文紀》卷七引《詩傳》均作“常常”④，且

《廣雅》既作“常常”，則或如董氏所云有古本作“常常”者。王先謙以爲魯、韓詩作“常”，蓋以《廣雅》所

引係魯、韓詩爲説⑤。常、裳於《説文》爲一字異體，文獻中又多有互替之例，《詩經》篇名“裳裳者華”或

有三家詩及三家以外之詩家古本作“常常者華”，不必拘於魯、韓詩。據此，竹簡此字如作“常常”，則適

與字形、文獻相合，今隸定爲“Í”，其字不見於《説文》，雖古文字多有不見於《説文》者，亦足以引起注

意。因Í字之隸定牽涉到很多銘文、竹簡中相同、相近字形，故有必要作詳細剖析討論。

　　（一）“常”字字形分析

　　１．“常”字的金文字形

“常”字在銘文中爲數不少，首先將此字隸定爲“Í”的是郭沫若。

郭沫若於《楚王酓Î鼎》中考釋 云：“Í即秋祭之嘗的本字。”⑥又在《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中 云：

“Í從示尚聲，當即祭名蒸嘗 字 之 專 字。《爾 雅 · 釋 天》秋 祭 曰 嘗，冬 祭 曰 蒸。嘗 乃 假 借 字。”⑦以 爲

Í，釋爲“嘗”，其釋義固與銘文合，而字形之隸定仍有不同説法。胡光煒《壽縣所出楚王鼎考釋》釋爲

“常”，讀作“嘗”⑧。劉節《壽縣所出楚器考釋》云：“常字鼎銘作 ，其非從示可知。古文從 之字每作

（《汗簡》卷中之一），而 字從巾，故 字所從之“尒”蓋巾字之别構也。由是推證他器之常字從爪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張慎儀：《詩經異文補釋》卷十一。

宛委山堂本《説郛》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本。《皇霸文紀》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１９８７年

版，１３９６册。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上海書店，１９９９年影印本，下册。

郭沫若：《金文叢考》，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

胡光煒：《壽縣所出楚王鼎考釋·楚王酓Î鼎》，《國風半月刊》第四卷三期，轉引自崔恒昇：《安徽出土金文訂補》，黄山書社，

１９９８年版。



由簡牘字形的隸定分析形聲字通假的背景

１４１　　

非示字，乃巾字也。常即蒸嘗。”①劉氏將此字下部“尒”視作從 ，以《説文》所釋從巾，遂以爲乃“巾”之

别構。其實此形體與 字無涉。釋常雖是而途徑迂曲，故後之學者未予採納。張日昇云：“按，字從尚

從示，《説文》所無。劉節釋常字從巾，非從示，郭沫若謂Í乃蒸嘗之專字，郭説近是。劉氏所據 乃從

示之變異，釋常非是。”②李孝定云：“Í字，郭氏讀爲經傳蒸嘗之嘗，極確。劉氏釋常，謂下乃從‘巾’，説

非。唐氏讀爲‘盛’，未安。”③

以上諸家均從個别器物出發對此字予以隸定，不免有一葉泰山之憾，現將金文中有關字形作一全

面考察。金文中的Í，據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羅列二十餘例④。其實此數係張氏將嘗、Í兩字

合併之結果。檢核拓片，細審字形，並以時間與地域將其框定，事實如下：

西周時多作“嘗”，下從“旨”，如《姬鼎》“用烝用嘗”，《六年琱生簋》“用作朕剌祖召公嘗簋”，《效卣》

《效尊》“王觀于嘗公東宫”等。“用嘗”顯係秋嘗之義，“嘗簋”亦可以解作嘗祭召公之簋，“觀于嘗”蓋係

地名。東周始有Í字形出現，但有其地域之限制。齊國《十四年陳侯午敦》《十年陳侯午敦》《陳侯因®
敦》作“以烝以嘗”，《蔡侯尊》《蔡侯盤》作“祇盟嘗啻”，嘗祭之義均作“嘗”⑤。唯有楚國之器，如：《楚王

酓肯Ï鼎》《楚王酓肯鼎》《楚王酓Î鼎》《楚王酓肯簠》《楚王酓肯盤》之“以共歲Í”，字形多作“ ”。然

亦有幾例可商討者，《楚王酓Î鼎》蓋銘之“Í”，示字上劃中間高兩面低，作“ ”；器銘之“Í”，示字中Ð

上穿象“木”，作“ ”。《楚王酓肯盤》“Í”下三竪較粗，似係圓寫美術體。江蘇無錫出土的《鄂陵君王子

申豆》（二），銘文“攸立歲常”，字作“ ”，下部之巾甚明，且有一劃，與後來楚系文字中的“巾”字寫法一

致。《鄂陵君王子申豆》（一）之“攸立歲常”，字形作“ ”，尚可辨是“常”字，唯不像《王子申豆》（二）下有

短劃。《鄂陵君王子申鏡》之“攸立歲常”，字形作“ ”，與《王子申豆》（一）近，而與楚系簡牘文字之字形

亦已接近。所不同者：鏡文巾字竪與横折勾兩筆相連，簡牘字形兩筆多不連（詳下文）。

同爲秋嘗之祭的“烝嘗”“嘗啻”“歲嘗”，齊國《陳侯》組器、蔡侯組器均作“嘗”，似用本字；《鄂陵君》

組器作“常”，用一後世常見的同聲符借字；唯獨《楚王》組器字形被隸定爲“Í”，爲一不徑見的古文字。

其中尚可致疑者，雖隸定爲“Í”，實際h無“示”上之一劃，且亦有不像“示”或像“木”的字形結構。

　　２．簡帛、陶文中的“常”字

常，《説文》云從巾尚聲。而春秋末戰國以還之竹簡中有些字形在“巾”字下加一短劃，如：

信陽二·一三
　　　　

信陽二·一五
　　　　

包山二〇三

巾下加短劃，楚系文字常見。如：包山、信陽簡之“帶”，信陽簡之“Ñ”，信陽、仰天湖簡之“布”，信陽簡

之“帛”等。若上溯《鄂陵君王子申豆》（二）之字形，也可算作楚系文字的一個特點。另有一批字形作

“Í”，如：

郭《緇》一六
　

郭《成》三一
　

郭《老甲》三四
　

望山一號（嘗祭）
　

九店五六·二〇
　

包山二二二

尚下從示而少一劃。由於楚系文字“示”字上部多有作一劃者，如“祭”“禱”“祖”等字，⑥且其義又多用

作烝嘗之祭祀，故學界信從郭説而不疑。然普查“常”字 各 種 寫 法，尚 有 以 下 數 種，一 種 下 部 從“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劉節：《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一册。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版。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圖版三柒。

僅據《楚系簡帛文字編》統計，“祭”字十五例，作一劃者三例；“禱”字九十二例，作一劃者十二例；“祖”字五例，作一劃者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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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曾五三
　　　

曾六九
　　　

曾一二二
　　　

曾六

四字均出《曾侯乙墓》①。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隸定爲常。並作考釋云：“‘常’字

所從‘巾’旁原文作‘巿’。一二二號、一三七號、一三八號等簡‘幃’字所從‘巾’亦寫作‘巿’，與此同。”②

巿爲韍之古字。《説文·巿部》：“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大夫蔥

衡。從巾，象連帶之形。”巿乃上古天子、諸侯及有命服者常用之物，唯以顔色别之，故兩周金文多見以

巿賜，且多作“芾”。巿字從巾，殆與巾同物，用途亦近，故銘文偶亦有省作“巾”者，如：《元年師兑簋》

“賜女乃祖巾、五黄、赤舄”，《曶壺蓋》“賜女秬鬯一卣、玄Ò衣、赤巾、幽黄、赤舄、攸勒、鑾旗”。祖巾即

祖巿，赤巾即赤巿。由於銘文已巿、巾互用，故簡牘中出現巿、巾偏旁互替。常字及裘、李兩先生所揭

Ó的幃字而外，如曾侯墓之“布”，望山、信陽簡之“Ô”③，皆從“巿”旁；郭店簡之“幣”，也有從“巿”旁者。

若上溯銘文，《毛公鼎》《"公菾》之“帥”亦從“巿”。常字從“巾”又從“巿”，可知巾、巿亦是一對可以互

换的義符，是銘文、簡 牘 文 字 中 不 容 抹 煞 之 史 實。緣 此 觀 之，有 些 看 似 像 帀，其 實 亦 是“巿”字 之 變

體，如：

天星觀遣策四字
　　　

包山二·二一四
　　　

陶彙三·四二五

天星觀遣策等字形，下部巾字雖分成兩筆，但尚相連。證諸其他字形，馬王堆《相馬經》、《老子》乙前簡

一四〇之“飾”，左下從“帀”；《五十二病方》簡二四七、武威《士相見》簡十三以及《夏承碑》之“席”，下部

亦從“帀”，實皆“巿”字。婁機《漢隸字源·入勿》芾字下部之巿作帀，上面不出頭④。此不僅可知從巾、

從巿意義之相同，更可明瞭從“巿”快寫作從“帀”，亦爲簡牘、碑刻中不容抹煞之史實。陶彙三·四二

五之字形，下部兩筆雖連，但已接近於撇捺。一旦分開，即成上所列從示缺上劃之“Í”。然若中劃上

穿，即成：

陶彙三·四二四
　　　

陶彙三·四二六
　　　

陶彙三·四二九
　　　

陶彙三·四三〇

以上四字見高明、葛 英 會 編《古 陶 文 字 徵》⑤。因 爲 他 們 將 此 字 認 作“棠”，故 將 其 依 次 釋 爲 孟 棠 匋 里

□（三·四二四）、孟棠匋里賞（三 · 四 二 五）、孟 棠 匋 里 人□（三 · 四 二 六）、孟 棠 匋 里 可（三 · 四 二 九）、孟 棠 陶 里

□（三·四三〇）。其所以隸定爲“棠”，或以其形似“棠”，且亦前有所承⑥。然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釋

“孟棠匋里賞”之“棠”爲“常”，讀作“嘗”，以爲即齊地名“孟嘗”⑦。茲將四二五之不出頭之“帀”與其他

出頭近似“巿”之字相比較，仍以歸入“常”字一系之别體爲妥。簡牘、陶文中個别“常”字還有不同程度

之簡化，其中有省形旁者，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簡５３見圖版一八七，簡６９見圖版一九三。

見《曾侯乙墓》上册第４９３至４９４頁，考釋文字見第５１０頁。

此字右邊之“首”，高明：《古文字類編》隸定爲“面”，以其《説文》雖無，而《玉篇》有此字。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

宋婁機：《漢隸字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卷六。

高明、葛英會編：《古陶文字徵》，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版。

袁仲一所編：《秦代陶文》中４０１、４０３有兩“棠”字，刻劃較細。細審之，下部從“禾”。且與“孟棠”字形有距離。袁氏將４０３隸

定爲“棠”，而將４０１歸入附録。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圖版見２１３頁，字頭分别見４５１頁、４７１頁。徐谷甫、王延林：《古陶字彙》均歸入

“棠”字下。上海書店，１９９４年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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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乙二·一

原文爲“卉木亡尚”，“亡尚”即“無常”。上溯銘文，《陳公子甗》之“常”亦省“巾”字。當然此種情況

亦可認作用“尚”通“常”，因文獻中有常儀作“尚儀”等實例。另一種是省去部分構件，如：

陶彙三·一二七六
　　　

陶彙三·一二七八

此兩字形，雖説可認爲從巾而省去以上部分，但若聯繫常字各種形體及其上劃較平直一點考慮，

似看作從“帀（巿）”更妥。

以上所列除陶文外，均爲楚系文字。如大致以其墓葬年代排列，則依次是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①、

信陽楚墓②，戰國中期的江陵楚墓③、望山楚墓④，戰國中期偏晚的郭店墓⑤，戰國中晚期至晚期早段的

江陵九店墓⑥，以及戰國中晚期的包山墓⑦。由《曾侯乙墓》規整的“常”字從“巿”，知戰國早期就有將

“巿”替换“巾”之字形流傳。與其先後或同時的楚惠王銘文中的從“示”字形，很可能係由銅器刻劃不

便或鑄器刻字者苟簡趨省等因素所造成。從“巿”稍簡而爲“帀”，進而爲“示”，轉而爲“木”，行迹9絡

尚可按覆。茲依其時代先後、形體繁簡，並考慮書寫者苟簡趨省之心理，稍作排列如下：

　　戰國早期　　　　　　　　　　戰國中期　　　　　　　　　　戰國晚期

常
　　

信陽二·一三
　　

包山二〇三

　
曾六九

　　　
天星觀遣策

　　　
望山一號

　　　
郭《老甲》三四

　　　
　

包山二一四、二二二

如此排列，僅是有助於認識其演兑之迹。在實際書寫過程中，必然更加紛繁複雜。比如，包山楚

簡三個“常”字，年代雖晚，却體現出三種字形。而一旦到了漢代的馬王堆、銀雀山、居延竹簡中，“常”

字基本都從“巾”，已不再出現其他各種字形。

　　３．巾、帀、示、木偏旁演兑混淆之旁證

《汗簡》中之一“巿部”收禹、殺、綌、幡四字。

禹從巿構形不明，審 其 字 下 部 確 似 從 巾⑧，黄 錫 全 謂 當 由《禹 鼎》《秦 公 簋》等“禹”之 字 形 隸 變 而

來⑨。綌字左下也從巾（出《義雲章》），幡字左邊亦從巾（出《天臺碑》）。“殺”字甲骨文字形作“ ”，金

文作“ ”，《説文》古文作“ ”，三體下部之形相近。金文用爲“蔡”字，三 體 石 經 亦 以 爲“蔡”之 古 文。

《説文》“殺”字左下之巿後已演變成“木”，其第三體古文 與甲、金文字體近，第一體古文作“ ”，其中

間下部構件猶可看出與甲、金文下部像“巾”之形、“蔡”字下部之“示”、楷體“殺”字左下之“木”三者之

關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參《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社科院考古所編：《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陳振裕：《望山一號墓年代與墓主》，《中國考古學第一次年會論文》，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荆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湖北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汗簡》下之二肉部同。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影印本。《古文四聲韻》卷三禹古文收入《古尚書》《雲台碑》《古孝經》四形體下亦從

巾。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版。

黄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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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系文字中“殺”字形體特多，其左下之形大約可分成五類：

像金文、《説文》古文下部之形而小變： 磚三七〇·一、 磚三七〇·三

像巿字之形： 包二·一三七、 包二·一三五

像示之形： 包二·一三六、 包二·一三六

像巾（巿）字加短劃之形： 包二·一二〇 包二·一二一　 望·卜

像木字之形： 包二·九五、 帛丙·三

巿、示、木，上部之一劃或二劃，僅是從視覺上形似著眼，正是這種視覺上的形似，乃是引起後來傳抄走

樣、變形的直接原因。沈兼士曾作《 殺祭古語同原考》，將三字之關係已表述清楚，茲迻録其文末表

格以助思考①。

由此可看出甲、金文及《説文》古文字形演兑爲巾、示、巿、木、个等字形之痕迹。

師，金文有省作“帀”者，《楚王酓Î鼎》作“Õ”，郭沫若云：“Õ即帀字，師之省文，《叔夷鐘》師字作

Ö，省之則爲Õ矣。”②楊樹達早年亦將此字釋爲師字之省，曾舉《師 苁簋》之“不”、《工師甔》之“Õ”爲

證，見郭説與己暗合，復舉《蔡大師鼎》之師字作“ ”爲證，以爲“此字之釋益無疑矣”③。按，帀（ ）下部

①

②
③

沈兼士：《 殺祭古語同原考》，《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版。另，沈培曾撰《從郭店楚簡“肆”“隸”“殺”説到甲

骨文的“ ”》，似應談到這個字形問題，因該文僅發表前一部分，題爲《説郭店楚簡中的“肆”》，故未能知其有關此字字形的意見。文見

《語言》第二卷，首都師範大學語言研究中心編，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下册，上海書店，１９９９年版。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卷五，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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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巾字，《楚王酓Î鼎》下部多一劃，且巾字變成“个”形，此乃楚系文字“帀”的常見字形，與常字下部之

“巾”作“个”形或增加一劃者相同。《鄂君啓舟節》《鄂君啓車節》“師”字下部像作“个”形。撇捺稍分則

像“示”，此皆巾字之變形，而爲“常”下從“示”作一佐證。

“殺”與“師”等字偏旁的俗寫、訛變過程，可以看出巿、巾、示、木、个諸字形互相糾葛、似是而非，似

非而是的紛亂事實，有助於認識“常”之各種字形間的聯繫，並可進而證明從“示”之“ ”是“常”的異體

字，而絶非如郭説是烝嘗之“嘗”的本字。

　　（二）文獻中“尚”聲字族通假的字形與聲韻詮釋

典籍異文，紛繁複雜。粗略而言，文字由形音義組成，其任何一方面都有産生異文之可能。同義

换字，可以歸之於用字措辭不同，茲略不論。同音異字，古人早已關注並予揭示。陸德明《經典釋文�
録》引漢鄭玄云：

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 以 音 類 比 方 假 借 爲 之，趣 於 近 之 而 已。受 之 者 非 一 邦 之 人，人 用 其

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①

鄭氏所言僅是同音通假的一個主要方面。至於因字形之異同而産生的異文，古今多將之歸入形訛之

例。但同音通假之中是否還有因字形之訛變而産生的異文，文字、訓詁、音韻學家多未置一辭。

戰國秦漢之際，因簡牘笨重，×帶、安放不便，乃至一般翻閲，亦容易散落（所謂韋編三絶）、磨損而

致使辭句錯舛、文字漫涣，從而引起誤讀、誤寫以至誤傳。兩漢經師、學者、官吏由於時代邇近、學有師

承或熟諳文牘，於音近異文都能心知其義。他們或認爲這是“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的“同言異字，同

字異言”，或者得其義而忽略其形，不再追究其所以然。然傳寫文字者並非都是經師、文士或者能“諷

誦九千字”的官吏，還有許多四方弟子、鄉村小吏、笘篳兒童，由他們去認識、傳抄本來就已“異聲”的語

言和“異形”的文字，勢必産生可以預料的和意想不到的錯訛。倘若這種錯訛發生在形聲字的形符而

非聲符中間，延及後世，訓詁學家對某一組同聲符異形符的形聲字互相借用，因其有聲韻上之關係，往

往目爲同音通假，但這絶不是戰國秦漢間文字的實際應用狀況。漢字的發展，從社會歷史視角看，有

民族、地理、方言等在支配、制約、推動；從語言、文字内部結構分析，有字形、聲韻及本義、引申義等在

支配、制約、推動———而兩者又時時交互作用。因此，考證出土文字，分析文獻異文，必須充分考慮這

些因素。“常”字之有從“巾”從“巿”等不同字形，並且又有增筆、簡筆以及快寫、草寫，於是生出許多不

同變體。此種變體爲深入探討戰國、秦漢出土與傳世文獻中大量與“尚”聲相關字形與互替異文因形

訛而引起的淆亂與混用提供了絶佳的例證。下面將從“尚”得聲的形聲字就聲韻、意義、形體三方面各

舉例説明。

　　１．常（$）———嘗

Í字《説文》未收，僅見於銘文與簡牘。它是當今古文字學者根據“常”的異體字即“ ”的一簡再簡

的字形“ ”所隸定的，而不是戰國秦漢時實際存在的獨立文字。具體字形的排列與論證已見前。這個

隸定的字形之所以被學界接受並承用數十年，主要是它的字形結構多爲從“示（少一劃）”、“尚”聲，表

示的意義恰好是用於祭祀的蒸嘗之“嘗”。音義的偶爾吻合，加之楚系文字中與祭祀有關的“示”旁有

省作一劃者，遂使“常”之異體“Í”替代了祭祀嘗穀的本字而成爲嘗祭的專字。但用作祭祀的蒸嘗之

“嘗”的客觀歷史是：銘文中首先用的是“嘗”。作爲四時之祭，《公羊傳·桓公八年》有云：“烝者何？冬

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何休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

可得薦，故曰嘗。”陳立義疏云：

《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秋嘗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篇并云：

① 陸德明：《經典釋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影印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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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Ø通》云：“嘗者，嘗新

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 成 故 曰 嘗，嘗 言 甘 也。”此 何“先 辭”所 本 也。《一 切 經 音 義》引《廣 雅》

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暫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歠，先口嘗之，

亦曰嘗也。《禮記·少儀》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

文通也。是以《説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

惟《月令》以雛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 嘗 雛 也。而 云 嘗 黍 不 以 牲，主 穀 也。”云 黍 先 熟 者，《管 子 · 輕 重

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 祀 於 太 祖，其 盛 以 黍。黍 者，谷 之 美 者 也。黍 之 下 種

在稷粱之后，其收也在稷粱之先，故黍之播種也在小滿、芒 種，《夏 小 正》“五 月 種 黍”。其 收 也 在 立 秋、白 露，

《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引者按，當是“黍”），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①。

陳氏羅列經傳文獻中有關資料，將“嘗”之字義及所以用於秋祭祭名之關聯意義均剖析明白。嘗，《説

文》在“旨”部。旨字從甘，本義爲“美”，故從“旨”、“尚”聲之“嘗”本義爲“口味之”。甘甜之味爲美，故

有“嘗甘”“嘗新”之辭。七月新穀熟，人得嘗而食之。然在畏天敬祖心理支配下，不敢先嘗，必欲讓先

王烈祖先嘗之，以祈鴻福太平，故薦之於宗廟。是知嘗祭之嘗乃由嘗甘之本義引申而來。《爾雅·釋

詁》：“祠、烝、嘗、禴，祭也。”而《釋天》所載h與《公羊傳》同。郝懿行義疏引先儒之説解釋其爲夏殷之

祭名不同②，但對嘗祭之“嘗”本爲嘗新穀之義h無異辭。且秦漢之際，經師口授，弟子别記，文字頗多

異同，倘若“Í”爲嘗祭本字，這在一個崇尚祭祀的社會中絶對不會了無痕迹。即使不在經文中留存，

也會在經師所見的别本中留下痕迹。相反，文獻中有許多嘗新本義之字而用“常”相代。如：《列子·

周穆王》“嘗甘以爲苦”，殷敬順釋文：“嘗，字又作常”。是别本確有作“常甘以爲苦”者。

Í固有作嘗祭之嘗用者，如望山一號墓竹簡一四〇：“Í祭□。”但亦未必都是，望山一號墓竹簡一

一三：“□之日，月饋東摢公。Í巫甲戌祭□。”③《管子·小稱》：“臣願君之遠易牙、Ð刁、堂巫、公子開

方。”《史記·齊太公世家》司馬貞索隱作“棠巫”④，《吕氏春秋·知接》作“願君之遠易牙、Ð刀、常之巫、

衛公子啓方”。據下文桓公云“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之語，是亦巫醫之流，演而爲巫者之專名。

故望山簡之“Í巫”疑即“常巫”，爲巫師之稱，而非祭巫之事⑤，由《小稱》《知接》之“堂巫”與“常之巫”，

可知望山簡之“Í祭”“Í巫”似應隸定爲“常祭”“常巫”爲宜。

作爲本義之“嘗”，與“常”多通用，作爲引申義之“嘗”，與“常”的關係更爲密切。

《詩·魯頌·閟宫》“魯邦是嘗”，張 慎 儀 云：“唐 石 經、小 字 本、相 臺 本 嘗 作 常，閩 本、明 監 本、毛 本

同。按，阮文 達 云：嘗 字 誤 也。”⑥于 省 吾 云：“按，常、尚 古 通。《陳 侯 因®敦》‘永 爲 典 尚’，即 永 爲 典

常⋯⋯《抑》‘肆皇天弗尚’，王引之引《爾雅》訓尚爲右。《殷武》‘曰商是常’，俞樾訓爲惟商是助，是也。

然則魯邦是尚者，魯邦是右也。”⑦詩句既用尚之“右”義，參考經籍用字，自以常字爲是。然嘗、常雖皆

從尚得聲，而嘗從旨，其形體與常之各種形體均有差異，顯與字形無涉，今本所以作“嘗”，必因兩字同

屬禪紐陽部，遂相通假。《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常，如字，恒也。本亦作嘗。”義既爲恒，

則常爲正字而作嘗爲假字。《史記 · 李將軍列傳》“嘗自射之”、《吴王濞列傳》“嘗 患 見 疑 無 以 自 白”，

《漢書·李廣傳》《吴王濞傳》嘗皆作“常”。是班固用正字而司馬遷用假字。

《公羊傳·僖公十七年》“桓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漢書·陳湯傳》顔注引作“常”。《荀子·天論》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王先謙集解：“《群書治要》常作‘嘗’，是也。”⑧按，《韓詩外傳》卷二亦引作“嘗”。

此謂曾經、不曾，故作“嘗”是而“常”爲假字。《韓非子·難三》“孟常芒卯率强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戰國策·秦策》《説苑·敬慎》作“孟嘗”。孟嘗君固當作“嘗”。《史記·外戚世家》“又常與其姊采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陳立：《公羊義疏》卷十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一二〇二，上海書店影印本，１９８８年版，第五册。

郝懿行：《爾雅義疏》中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司馬貞以爲《史記》所云“雍巫”即《管子》之棠巫。見《史記》，中華書局標點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張慎儀：《詩經異文補釋》卷十六，薆園叢書本。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下，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版。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十一，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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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留侯世家》“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屈原賈生列傳》“而常學事焉”，《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常受

遺詔”，《平津侯主父列傳》“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河北”，《漢書·外戚傳》《張良傳》《賈誼傳》《竇嬰田蚡

灌夫傳》《主父偃傳》常皆作“嘗”。是班固用本字而司馬遷用假字。

以上不管用正字抑用假字，皆因兩字聲韻相同故代用之。

　　２．常（$）———裳

《説文·巾部》：“常，下裙也。從巾，尚聲。裳，常或從衣。”①諸家多從許説，唯朱駿聲《通訓定聲》

云：“常、裳二字經傳截然分用，並不通借。疑常訓旗，裳訓下裙，宜各出爲正篆也。或曰旗虚懸ÙÚ如

裙，故爲裙之轉注。”按，朱氏疑常訓旗之説亦自有理。徐灝箋謂“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丈有六尺，

蓋即太常之旗制，而用爲度數之名。”②甚得字義引申之理。至於常、裳二字，出土簡牘、經傳文獻多混

用不分。《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二三一：“利以裚衣常、説孟詐。”又簡二四二：“壬辰生，必善醫，衣

常⋯⋯”③信陽楚簡二·一三“屯有常”④諸常字即裳。《易·坤·六五》“黄裳，元吉”，漢馬王堆漢墓帛

書本《川卦》作“□常”。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賜律》簡二八三“賜衣襦、棺及官衣常”、簡二八四

“賜衣、棺及官常”、簡二八五“常一，用縵二丈”，三“常”字亦是“裳”之義⑤。《九店楚簡》五六號墓出土

竹簡二〇下“利以折卒Í”⑥，句式文字與《睡虎地》簡二三一同，其義亦爲“衣裳”。此見之於出土簡牘

者。《論衡·恢國篇》“越常獻雉”、“越常重譯白雉一、黑雉二”，《講瑞篇》“越常獻白雉”，《宣漢篇》“周

家越常獻白雉”，均作“常”，然其《儒增篇》作“越裳獻白雉”。《吕氏春秋·去尤》“爲甲裳以帛”，《初學

記》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引作“常”。陳奇猷校釋引楊樹達説據《説文》及《左傳》、《漢書·刑

法志》、《史記·蘇秦列傳》索隱等謂甲裳即甲常⑦。此見之於傳世文獻者。今姑不追究常、裳兩字之本

義究爲何物，僅就春秋、戰國以還所流行之字形而論，因衣裳必以布帛爲之，常又爲下裙，故兩字已多

混用。常既從巾，與從衣本可通用。猶Ñ字從巾，亦從衣作Û；Ü字從巾，亦從衣作褌；帙字從巾，亦從

衣作Ý———理正相同。

　　３．常（$）———棠（唐）

《詩·小雅·常棣》：“常棣之華。”常字之作棠作唐，已成爲經學史上一樁文字公案。現將有關異

文擇要羅列：魯詩作“棠”，《漢書·杜業傳》引作“棠”，蔡邕《姜伯淮碑》：“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邕習

魯詩，則《杜業傳》亦用魯詩。《文選·謝瞻〈於安城答靈運詩〉》《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李善注引《毛

詩》作“棠棣之華”，《初學記》卷十七友悌“事對”、《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友悌引《毛詩》作“棠棣之華”，論

者以蔡邕習魯詩，遂謂魯詩作“棠”，然若李善注及《初學記》《藝文類聚》文 字 乃 唐 人 原 貌，則 李 善、徐

堅、歐陽詢等人所見《毛詩》亦作“棠”。

《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毛傳：“唐棣，栘也。”而《太平御覽》卷一五二、卷七七

二引此詩作“棠棣之華”。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何晏集解：“唐棣，栘也。”孔安國云：“唐棣，

棣也。”孔、何 異 説。《春 秋 繁 露 · 竹 林 篇》引《論 語》此 四 句 作“棠 棣 之 華”，《文 選 · 廣 絶 交 論》李 注

引同。

以上三詩之異文涉及常、棠、唐三字，而常棣、唐棣又爲兩種植物。陸文郁《詩草木今釋》云：

唐棣，又名：鬱李⋯⋯棣、榶棣、鬱、雀李、奥李、車下李⋯⋯棠棣⋯⋯赤棣⋯⋯薔薇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玉篇·巾部》：“常，下裙也。今作裳。”小徐《説文繫傳》作“俗常從衣”。

丁福保編《説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影印本，第八册。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圖版一二三。劉雨隸定爲“常”，括注“裳”。同書第１２９頁。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圖版第３０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版。

陳奇猷：《吕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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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棣，又名：小葉楊、青楊、栘楊、常、栘、夫栘、枎栘。楊柳科。①

其字形於經傳文獻中所以混同糾葛，除古人於此兩種植物性質不明外，乃因據誤本《爾雅》擅改所

致。今本《爾雅·釋木》：“唐棣，栘；常棣，棣。”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十八正之云：

引之謹案：《召南》“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正義引舍人注曰：“唐棣一名栘。”《小雅 · 常棣》傳：“常

棣，棣也。”正義引舍人曰：“常棣一名棣。”并與郭 本 合。然《常 棣》釋 文 云：“常 棣，棣。本 或 作 常 棣，栘。”《秦

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 棣，棣 也。”（今 本 作“唐 棣，栘 也”，此 後 人 據 郭 本《爾 雅》

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釋文》不出“栘”字 之 音，則 舊 本 作“唐 棣，棣 也”可 知。）則 與 郭 本 殊。蓋 所

見《爾雅》舊本作“常棣，栘；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栘之

華”，（唐時《韓詩》尚在，所引蓋《韓詩》也。）則名 栘 者 乃 常 棣 而 非 唐 棣 甚 明。⋯⋯ 以 三 家 詩 及 毛 傳、陸 疏、本

草考之，似作“常棣，栘；唐棣，棣”爲長。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②

《詩·魯頌·閟宫》“居常與許”，鄭箋：“常或作嘗。”張慎儀曰：“箋謂常即戰國孟嘗之嘗，在薛旁。

字通堂、棠、唐。”③按，常之或作“嘗”，證見前。《國語·齊語》之“棠潛”，《管子·小匡篇》作“常潛”。郭

沫若集校云：“古本‘常潛’作‘堂潛’。劉本、朱 本、趙 本 以 下 各 本 均 作‘常 潛’，同 宋 本。⋯⋯ 戴 望 云：

‘《齊語》常作棠’。（沫若案：明刻《國語》作堂，宋刻作棠。）”④《左傳·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

戎盟于唐。”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春秋·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杜注：“今高平方

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台。”杜注固已將唐、棠視爲一地。阮元校勘記云：“《史記》正義引杜注唐作

棠，魚作漁。《釋例》亦云唐即棠，本宋地。”⑤

《淮南子·墬形訓》：“雒棠、武人在西北陬。”《"書·四夷傳·肅慎氏》引同，雒棠，注家多以爲此

乃《山海經·海外西經》“肅慎之國有樹曰雄常”之“雄常”；又《墬形訓》“沙棠、琅玕在其東”，注家多以

爲即《山海經·海内西經》之“服常樹”⑥。結合上面所提及的堂巫、棠巫和常巫，猶可知戰國秦漢之間，

常、棠、堂因字形相近而混淆，其例不在少數。

常，禪紐陽部；唐，定紐陽部。韻同而聲近。但據筆者對戰國竹簡中“常”字形體的分析，此種“遂

致相亂”的直接原因，恐怕 還 有“棠”這 一 字 形 在 中 間 起 橋 梁 作 用。上 面 已 展 示 出：常 字 有 從“巿”作

“ ”，省而作“ ”，小變作“ ”等各種字形，其下部中劃上穿即成“ ”，此形體已與“棠”字無别。馬王堆

漢墓帛書《合陰陽》一〇三“上常山”之常作“ ”，下部巾字亦作撇竪⑦。此在漢代已屬偶爾一見，而古

人書寫“巾”字之筆法正由此可窺一斑。六國時文字異形，篆隸交替，漢承秦弊，廢挾書之律，於是古書

復出。傳抄者於各國字形非有異體字典可依憑，於是識此字原爲“常”之異體者，抄作常；不識者以爲

此字像“棠”，遂以“棠”相傳。此間固可有毛詩、魯詩以及齊詩、韓詩異文之别，亦可有同爲一家之學，

而用字各異者。唐代李善、徐堅、歐陽詢所引毛詩，若非後人抄訛，即係一家之别本。檢視其他文獻如

《禮記》鄭注所記别本，足見此非孤例。

棠字亦定紐陽部，與唐同音。常、棠因字形相近而淆亂，棠、唐因聲韻相同而通用，遂使文獻中呈

現出常、棠、唐互用之複雜情況。

　　　　　　　　　　　　

以上羅列三種異文而論之，雖義各有側重，所涉字形則聯屬而未能斷取，然此正足以説明古人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陸文郁：《詩草木今釋》，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十八，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此一問題古人早有論辯。筆記則宋祁《宋景文筆記考古》、王應

麟《困學紀聞》卷七《論語》、劉獻廷《廣陽 雜 記》卷 五 等 均 有 考 訂，專 著 則 陳 奂《詩 毛 詩 傳 疏》、胡 承 珙《毛 詩 後 箋》、王 先 謙《詩 三 家 義 集

疏》、程樹德《論語集釋》等皆有辯説，文繁不録。

張慎儀：《詩經異文補釋》卷十六，薆園叢書本。

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５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阮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影印本。

參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見陳松長等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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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情況之複雜與糾葛。

“常”本是一個極常用之字，由於使用頻率過高，在苟簡趨省心理支配下，不免快寫、草寫，産生各

種異體，在倉促記録之時，又不免取音同音近之字代替，産生各種通假。本文排比所有出土文獻中的

“常”字字形，類别而形分之，又結合大量傳世文獻中與“常”有關的語詞、文句，從形音義三方面作綜合

研討，揭示出：常字在楚系文字中有從“巿”作“ ”，省筆作“ ”，再簡作“ ”的種種異體，其間脉絡甚爲

清晰。自郭沫若以來將“ ”隸定爲Í，釋爲烝嘗本字，雖爲學界接受，但證諸文獻，實屬子虚烏有，甚不

足取。常之與嘗通假混用，係於兩字之聲韻相同；常之與裳通假混用，基於兩字所從之巾與衣同爲布

帛之物，古人多有以義符相近相通而互代之例；常之與棠通假混用，則是因爲常字的異體“ ”下部像

“木”，與棠字形似。至於常與“堂”“唐”等字混用，很可能是以“棠”爲橋梁而輾轉通假的。當然，在地

域廣袤、時間久遠的前提下，在“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特定歷史中，由文化層次不同的人來同時使用

同一種文字，其情形之紛亂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本文所提示的同聲符形聲字通假混用有基於字

形訛變的規律，雖只是紛繁複雜的漢字應用發展史中極其隱微而細小的客觀事實，但對當今研究戰國

秦漢文獻中的異文與通假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草於榆枋齋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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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流”、“讒”字補釋

顔世鉉

　　（一）“流”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流”字作 （簡三一）、（簡四六），上博楚簡《性情論》則作 （簡一九）、（簡

三八）①。已有多位學者對於楚簡“流”字字形的演變做了分析説明②，大部分學者認爲“流”字右旁從

的“卸”是從甲骨文“毓”字右旁所從“倒子”之形演變而來。如李天虹説：

流字所從卸，甲骨文從倒子和三點，以示嬰兒出生之形。楚簡所從的“ ”、“ ”均是其省變之形，如下圖：

（《甲骨文字詁林》４７９頁“毓”從）→ （《金文編》９８９頁“毓”從）→ （戰國中山王靄壺“流”從）→ （楚簡

“流”從）→ （楚簡“流”從）

有關“流”和“毓”字的關係，何琳儀曾從聲韻角度加以論證，他説：

卸，見毓字所從。甲骨文作 （前二·二五·三），象婦人生産倒子之形。商代金文作 （毓且丁卣），倒子

形上下五點爲羊水。西周金文作 （班簋），省二點。毓從女（或母，演變爲每）。從 卸，會 婦 人 生 育 之 意。卸

亦聲（毓、卸均屬幽部）。或以卸 爲 毓 之 省。《説 文》：“ ，養 子 使 作 善 也。 從Þ，肉 聲。《虞 書》曰，教 育 子。

（余六切） ，育或從每。”（十四下十三）“ ，不順忽出也。從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

於内也。（他骨切） ，或從到古文子。即《易》突字。”（十四下十三）許慎 釋ß或 卸，牽 强 附 會。卸 音 突（他 骨

切）乃音變。卸與毓（育）一字之 分 化，喻 紐 四 等，古 讀 定 紐；突，透 紐。定、透 均 屬 舌 音。卸 又 音 變 爲“力 求

切”（《集韻》），來紐，仍屬舌音，且與流從卸聲尤爲切合。③

何琳儀指出“卸”字的來源有二：一是作爲“毓”的意符兼聲符，另一是作爲“毓”的省體。

曾憲通討論到楚簡“流”字 字 形 的 演 變 時，引 用 了 何 琳 儀 的 説 法；並 認 爲“卸”當 是“毓”之 省 體，

他説：

其形從毓字分化而來，其音則從肉聲（古 育 字 同）音 變 爲 突（他 骨 切），再 音 變 爲“力 求 切”，成 爲 流、硫、

①

②

③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 藏 戰 國 楚 竹 書》，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１
年版。按，本文以下引此二書資料，除有必要，不再加注。

孔仲温，《郭店緇衣簡字詞補釋》，《第十 届 中 國 文 字 學 全 國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１９９９年４月，台 中 逢 甲 大 學；此 文 後 改 題 作

《郭店緇衣簡字詞再補釋》，收入《孔仲温教授論學集》，台灣學生書局，２００２年版。劉釗，《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 店 楚 簡 國 際 學 術 研

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李天虹，《上海簡書文字三題》，《上博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曾憲通，

《“子”字族群的研究》，第一届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２０００年３月。蔡哲茂，《上海簡孔子詩論“讒”字解》，此文

初稿刊於“簡帛研究”網站論文，２０００年３月；蔡先生後又將此文改寫增補，於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字學

組午餐討論會上提出作討論，本文所據乃此討論會之文稿。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按，引兩則《説文》，所標之卷數頁碼“十四下十三”，當改爲“十四下二十七”、

“十四下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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旒、裗等字的聲符。①

按，學者認爲“流”所從的“卸”來自於“毓”字的看法是有待商榷的。以下試加説明之。

首先，分析“流”字所從的“卸”之形。《説文》：“ ，水行也。從沝卸。卸，突忽也。流，篆文從水。”

“ ，浮行水上也。從水子。古文或以à爲没字。”“游，旌旗之流也。從áà聲。 ，古文游。”有關古

文“游”，段注字説：“â者，à省聲也。”朱駿聲《通訓定聲》説：“按此字從à聲，⋯⋯â，非古文子字。巛

即水也。”

龍宇純解釋“流”、“à”二字所從“ ”之形説：

都是善游水者上伸兩手挺併兩足的 形 象。他 們 所 以 一 正 一 倒 者，是 由 於 所 要 表 示 的 意 思 不 同 而 不 同

的。蓋à字所要表示的在人，所以人首向上，象人溯水而上 以 表 示 人 之à；流 字 所 要 表 示 的 在 水，所 以 人 首

朝下，象人從水而下以表示水之流。孟子説：“從流下而 忘 反 謂 之 流。”這 一 個 流 字 的 古 義，不 啻 爲 流 字 結 構

的注解。人游於水中前進時，頭髮應該是緊貼著頭向後披拂的，流字 下的 應該不是髮形，而也是水的樣

子，説即是川字也無不可。所以 字實在是人正 面 從 水 而 下 的 樣 子，左 右 與 前 方 都 是 水。小 篆 省 作 流，文

字偏旁逕省作卸，也都是人從水而下的樣子。②

對於“à”和“流”的構形，張舜徽《説文解字約注》則説：

許以水行訓流，猶以浮行水上訓à耳。à從水 從 子，與 流 從 水 從 卸 同 意。人 行 水 時，或 順 而 下，或 逆 而

上。故或從子，或從卸。à、流古韻同部，疑本一字。惟由方音不同，其讀乃有齒舌之分耳。人行水上爲流，

引申爲凡流動之稱。今則引申義行而本義廢矣。③

所謂“人行水時，或順而下，或逆而上。故或從子，或從卸”也是以人於水中游水的方向來區分從“子”、

從“卸”的不同④。

對於“流”、“à”兩字的解釋，當以龍宇純之説較爲言之成理。“流”字所從的“ ”，象人上伸兩手

從流而下之形；“à”或“游”字所從的“ ”，象人上伸兩手溯水而上之形；兩者之形原與“子”字無關。

其次，比較“毓”、“流”所從“卸”之差異。“毓”字象産子形，從“子”而倒置之，下爲羊水；“ ”字象人

從流而下之形，“ ”表頭前方的水流；古文字中，兩者構形相近，但所表之意不同；至小篆，則兩者之形

同化爲一⑤。

所以古文字“流”所從的“卸”和“毓”所從的“卸”，兩者字形雖然相近或相同，但並非同一個來源。

就如同楚簡的“流”作 ，“讒”作 ，右邊所從之形相同。然前者之形源於“ ”，象人游水順流而下之

行；後者從“蟲”聲，讀爲“讒”，兩者完全是不同的兩個來源。這都是因形近而混同所致。

　　（二）“讒”

《孔子詩論》簡八：“《小弁》、《巧言》，則言±人之害也。”“±”，作 之形。已有多位學者對此做過

討論。蔡哲茂説，此字從“蟲”得聲，可讀爲“讒”⑥。沈培也同意這個看法，並指出這反映古音東（冬）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曾憲通，《“子”字族群的研究》。

龍宇純，《説文古文“子”字考》，《大陸雜誌》第２１卷第１、２期合刊，１９６０年７月。

張舜徽，《説文解字約注》，中州書畫社，１９８３年版。

其云：“或順而下，或逆而上。故或從子，或從卸。”未知是否以“從子”指順而下，“從卸”指逆而上；若然，則與龍宇純説異。

參龍宇純，《説文古文“子”字考》，以及《中國文字學》（定本）（台灣自印本，１９９６）。

蔡哲茂，《上海簡孔子詩論“讒”字解》。此前，本人和蔡哲茂先生討論“讒”字的釋讀時，也有相近的看法；此意見後寫入《上博

楚竹書散論（一）》，“簡帛研究”網站論文，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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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侵部的關係①。“讒”字，學者或歸談部，或歸侵部②。本則主要討論侵、談兩部字和冬、東兩部字相

通的這種現象在古音學上的解釋，從而證明“±”（從“蟲”聲）讀爲“讒”是正確的。

顧炎武《唐韻正》卷七討論到“侵韻在古可入東者”。這也就是侵、談可和冬、東相通的現象。他以

“韻文韻脚押韻”和通“假字異文”來説明。以下略舉其例以明之。

有關“韻文韻脚押韻”之例者，

《詩·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沖”、“陰”爲冬、侵通押。

《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沈”、“封”爲侵、東通押。

《楚辭·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横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容”、“讒”爲

東、談通押。

有關“通假字異文”者，

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曰“林慮”，《荀子》書亦作“臨慮”。“隆”爲冬部，“林”、“臨”爲侵部。

《易·豫·九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簪”爲侵部，“宗”爲冬部。

《尚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燄”爲談部，“庸”爲東部。

《詩·邶風·谷風》：“我躬不閲”，《禮記·表記》引作“我今不閲”。“躬”爲冬部，“今”爲侵部。

《春秋·文公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士 縠 於 垂 隴。”《公 羊》、《穀 梁》作“垂 斂”。“隴”爲 東

部，“斂”爲談部。

《左傳·文公十八年》：“納閻職之妻”，《史記·齊世家》作“庸職”。“閻”爲談部，“庸”爲東部。

《禮記·明堂位》：“魯有崇鼎”，《吕氏春秋》以爲“岑鼎”。“崇”爲冬部，“岑”爲侵部。

《風俗通義·空侯》，“空侯”者，孝武帝時樂人侯調所作，本名“坎侯”。“空”爲東部，“坎”爲談部。

陸志韋討論過古收聲ｍ 通的現象。他説，周朝的談部、侵部、中（冬）部收ｍ，東部收；但最古

的時候，東部字收過ｍ，周朝的初年正是東部字ｍ＞的時候③。

王力説，到西漢初，冬、侵仍有同用的，可見冬部字到公元前一世紀仍收ｍ 尾；之後，因異化作用，

就變成收尾。他説：

ｍ 尾合口呼的變爲，是由於異化作用。ｍ 尾是 容 許 有 合 口 呼 的（例 如 越 南 語 的ｂｕｍ，“帆”），但 是，

由於韻頭ｕ和韻尾ｍ 都需要脣的作用（ｏ和ǐｗ 同樣要圓脣），所 以ｍ 尾 容 易 變 爲尾（ｎ尾）。這 樣，冬 和

侵就分家了。④

對於冬部字從收ｍ 變爲收的現象，周祖謨則説：

“侵”部是收ｍ 的，“冬”部上古最早也可能是收ｍ 的，因爲“冬”“侵”有相押的關係。可是至少在東周時

代已有廣大地區讀爲收ｎｇ的了。推想最早冬部字的韻母原來有合口性質的成分，合口成分與ｍ 拼在一起

而發生異化作用，所以ｍ 就變爲ｎｇ。不過，在某些地區的方言裏還有讀ｍ 的遺留，因而出現“冬”“侵”通押

的現象。⑤

李新魁從避諱改字的例子討論到有關談部字和東部字相通語音現象，説在西漢某些方言中仍保

①
②
③
④
⑤

沈培，《上博簡〈緇衣〉篇“&”字解》，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２００２年３月。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陸志韋，《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二）》，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版。

周祖謨，《漢字上古音東冬分部的問題》，《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也可參羅常培、周祖謨

《漢魏"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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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東部字收ｍ 尾的情形。他説：

漢代司馬遷的父親名叫司馬談，遷作《史 記》時 爲 避 父 諱 把《趙 世 家》中 張 孟 談 改 爲 張 孟 同；在《佞 幸 列

傳》中改趙談爲趙同。可知當時談同同音。案談字上古音 屬 談 部，《廣 韻》屬 談 韻，徒 甘 切；同 字 上 古 音 屬 東

部，《廣韻》屬東韻，徒紅切。談字收〔ｍ〕尾，同字收〔〕尾，可 知 當 時 在 司 馬 遷 的 方 言（陝 西 方 言）中 東 部 字

尚有念爲閉口〔ｍ〕韻尾的。查後代念〔〕尾的字許多 在 上 古 時 是 爲〔ｍ〕的。⋯⋯ 我 們 可 以 由 此 證 明 西 漢

時陝西地方的方言尚東、侵不分。因此，陸志韋先生説“最古的時候，東部字收過〔ｍ〕”這話是對的。我們還

可以補充説：東部收〔ｍ〕，直至西漢時還在某些方言如陝西方言中保存著。①

“同”字在司馬遷所用的語言中仍應是收ｍ 尾，和“談”字同音；所以司馬遷避父司馬談之諱，以同音字

“同”字來代替“談”②。

總之，上古音侵、談收ｍ 尾；東部字最早收ｍ 尾。西周初年開始，東部收ｍ 尾漸漸變成收尾，

冬部字則收ｍ 尾，東周開始，漸漸變成收尾；這是因爲ｍ 尾受圓唇元音的異化作用而變成。然而

到兩漢，在有些地區，仍保存著有東、冬兩部字收ｍ 尾的情形，所以從兩漢以前文獻上仍可看到東、冬

和侵、談相通的例子③。

除以上所引學者文中所引的例證外，以下再從高亨、董治安的《古字通假會典》中舉出一些侵、談

和冬、東相通的例證。

【紅與含】《文選·七命》：“駕紅陽之飛燕。”李注：“或曰《駿馬圖》有含陽驃，疑含即紅，聲之誤也。”

【容與裧】《儀禮·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 裧。”鄭 注：“裧，《周 禮》謂 之 容。”按《春 官 · 巾 車》云：“皆 有

容蓋。”

【戎與荏】《詩·大雅·生民》：“蓺之荏菽。”《周禮·天官·大宰》賈疏引“荏”作“戎”。

【聰與欽】《尚書· 堯 典》：“欽 明 文 思 安 安。”《後 漢 書 · 陳 寵 傳》李 注 引《尚 書 緯 · 考 靈 耀》“欽 明”作

“聰明”。④

本文另外再舉出三則侵、談和冬、東相通的例證。

《説文》説“同”字“從ã從口”，然甲骨、金文、戰國文字則作從“凡”從“口”之形⑤。學者認爲，“同”

字乃從“凡”得聲⑥。“同”爲東部字，“凡”爲侵部字，可見諧聲時代兩字都是收ｍ 尾。

《尚書·禹貢》：“九江孔殷”，《史記·夏本紀》作“九江甚中”。《爾雅·釋言》：“孔，甚也。”朱駿聲

《説文通訓定聲》：“孔，讀爲甚，與堪、戡同。孔、戡，一聲之轉。”故“孔”、“甚”爲聲近相通，也應是反映

東、侵兩部相通的關係。

《漢書·霍去病傳》：“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

曰匈奴。”“熏鬻”、“獫狁”、“匈奴”皆爲聲之轉⑦。“獫”爲談部，“匈”爲東部。

所以，從諸多的文獻例證可以證明，兩漢以前，侵、談和冬、東相通的現象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合乎

古音演變的規律的。有了這個認識，也就可以解a在釋讀上有所争議的問題，如上海簡《孔子詩論》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新魁，《歷代避諱在古音研究上的利用》，《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虞萬里並不同意此種看法，他説：“諱禮既有‘聞名心懼’之説，司馬遷遇談字自無不諱之理。其書父之名，可稱‘太史公’以避

之，逢名與親同之人，頗難下筆稱呼，因諱禮又云：‘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書則自犯家諱，不書則奪人親之所

名，於進退維谷之際，乃不得已用‘同’代之。所謂‘同’即與親名相同。原其意，本非音同而相代。‘其理易明，其法可師’，後世遂以避

家諱之法式。”《避諱與古音研究》，《榆枋齊學術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按，所謂“不奪人親之所名”的説法，在《史記》中亦

有不能成立之處，《史記·高祖功臣表》：“新陽侯吕譚。”梁玉繩《志疑》：“〔譚〕《漢表》作談，雖古字通用，史公蓋亦避其父諱改書，與‘同’

字兼用耳。”本文認爲“談”、“同”是同音避諱的説法應較爲可信。

潘悟雲也討論過東、冬和侵、談相通的情形，並舉了一些例證，參《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有關“唇音

韻尾的異化”的現象，也可參〔美國〕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１９９７年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

高鴻ä，《中國字例》，台灣三民書局，１９７６年版。何九盈，《〈中國字例〉音韻釋疑》，《音韻叢稿》，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版。

參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廖海廷，《轉語》，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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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讒”字的釋讀。

另外，郭店簡《老子》丙簡七：“銛å”，帛書甲本作“銛襲”，乙本作“銛æ”，帛書整理者認爲皆通作

通行本的“恬淡”；郭店楚簡整理者也贊同此種看法①。史杰鵬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文中也談到一些

來東部字和談部字相通的例證，如《左傳·文公十年》“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又如司馬遷

《報任安書》中提到 文 帝 時 寵 臣“趙 談”時，爲 避 父 諱，改 稱“趙 同”；信 陽 楚 簡 二 二 七 簡 有“錟 匕”，《儀

禮·有司徹》作“桃匕”之“桃”，鄭注説讀如或“ç”、或“舂”等。②

今從上古音的演變規律以及文獻的例證，可知郭店楚簡《老子》“銛å”、馬王堆帛書“銛æ”和今本

“恬淡”是音近通假的關係。史杰鵬的意見是可信的。

二二年七月九日完稿

（作者單位：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①
②

參《郭店楚墓竹簡》；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史杰鵬，《〈儀禮〉今古文差異釋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頁２、６。楚簡“錟匕”釋讀爲“桃匕”，此乃轉引朱德熙

的看法，參信陽楚簡考釋（五篇），《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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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簡《性情論》補釋一則

徐在國

　　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性情論》第三七簡有如下一字：

Ａ　

原書隸作“è”①。我們曾懷疑此字右旁與《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第九簡中的“é”字形近，應隸作

“ê”②。李天虹先生亦有同釋③。李零先生説：“è，原書釋文很正確，參看簡２２民字的寫法。此字郭

店本從�，聲旁寫法較怪，學者多以爲是‘即’字，現在看來很可能是民字（筆畫有點走形）。”④

按：此字右旁不是“民”，也不是“é”，而是“桼”字。戰國文字中“桼”字（或“桼”旁）作：

"：Ｂ１ ⑤《中國歷代貨幣大系》１·４０５５　　　　Ｂ２ ⑥《古璽匯編》０３２４

齊：Ｃ１ ⑦《古陶文匯編》３·６２５　　　　 Ｃ２ 《古璽匯編》０１５７

楚：Ｄ１ 天星觀楚簡　　　　 Ｄ２ 同上“ë”所從

Ｄ３ 信陽２·０２“ë”所從　　　　 Ｄ４ 包山２５３“ë”所從

Ｄ５ 隨縣簡６４“ë”所從⑧

秦：Ｅ１ 上郡守戈“漆”所從　　　 Ｅ２ 雲夢秦簡“盃”所從⑨

上引諸形當源於“ ”（曾伯ì侺“ì”所從，《金文編》１２５０頁）形，從“木”（或“禾”）及象徵刻在漆樹上的

出漆口子或漆汁的短劃構成瑏瑠。出漆口子有的刻在漆樹的兩側，有的刻在一側，有的刻在樹幹中間，短

劃有四道、三道、二道或一道，但短劃的傾斜方向不同。將 Ａ 與Ｂ—Ｅ比較，不難發現 Ａ 字右旁與 Ｄ１、

Ｄ３ 形體相近，應是“桼”。Ａ 字應隸作“í”。此字不見於後世字書，依“六書”分析，當是從“人”“桼”聲

的形聲字，疑爲“膝”字异體。

《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第四四簡與“í”相對的字作：

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徐在國、黄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２００２年２期。

李天虹：《〈性情論〉文字雜考（四則）》，《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２００２年清華大學。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三）：性情論》。該文由程燕同學提供，見於簡帛網。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２期，又《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

何琳儀：《古璽雜釋續》，《古文字研究》十九輯，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

同注⑤。

Ｄ１—Ｄ５ 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同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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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隸作“î”①，是正確的。此字應分析爲從“�”“即”聲。古音“桼”屬清紐質部，“即”屬精紐質

部，二字聲紐均屬精系，韻部相同，例可通假。典籍中次、即相通。《書·康誥》：“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始誅》并引“次”作“即”。桼、姒相通。《周禮·春官·巾車》：“然乮ï飾。”

鄭注：“故書ï爲姒，杜子春云：‘姒讀爲桼垸之桼（姒，桼車也，從車次聲）。’”②可爲“即”“桼”通假之旁

證。因此“í”、“î”二字的關係當屬通假。

《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第四四簡簡文爲：“又（有）其爲人之îî女（如）也，不又（有）夫柬柬

之心則採。”關於“îî”，李零先生説：“節節，原從�從即，應即《大戴禮·四代》之‘節節然’。”③劉昕嵐

先生在李説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出解釋，他説：“‘節節如’，即適度有節之義。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注

‘節節然’曰‘《釋名》云節，有限節也。’《墨子·辭過》：‘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禮記·文

王世子》：‘其有不安節，則内竪以告文王。’俞樾《平議》‘節 之 言 適 也 ⋯⋯ 其 有 不 安 節 者，其 有 不 安 適

也。’”④二説可從。

上博簡《性情論》三七簡“又（有）其爲人之íí女（如）也”之“íí”亦應讀爲“節節”。

二二年七月六日改定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中文系）

①
②
③
④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十七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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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楚簡文字中的“疑”與“舜”字

魏宜輝

　　《説文·子部》：“疑，惑也。從子ð ，矢聲。”又《説文·匕部》：“匁，未定也。從匕，勹聲。勹，古文

矢字。”而從較早的古文字字形來看，《説文》對“疑”字字形的分析是錯誤的。

甲骨文　　　
Ａ 後２·２５·２

　　　
Ｂ 戬４５·８

　　　
Ｃ 京都２５４０

　　　
Ｄ 前７·１９·１

金文　　　
母辛卣

　　　
康侯簋

　　　
伯疑父簋

　　　
疑觶

　　　
齊史疑觶

對於甲骨文中的 Ａ、Ｂ字形，羅振玉先生謂：“許書無此字，殆即疑字，象人仰首旁顧形，疑之象也。”①對

於 Ｄ形，郭沫若先生謂：“ 當是古疑字，象人持杖出行而仰望天色。”②

關於古文字中“疑”字的考證以于省吾先生的考證最爲精到詳盡。于省吾先 生 舉 出 了 古 文 字 中

“疑”字的各種字形，指出：“ñ乃 疑 字 的 初 文。 ⋯⋯《説 文》：‘匁，未 定 也。 從 匕，勹 聲。 勹，古 文 矢

字。’段注：‘匕、矢皆在十五部（脂），非 聲。 疑、止 皆 在 一 部（之），止，可 爲 疑 聲。 匕 部 有 匁 字，未 定

也，當作從子匁省，止省，以子疑會意也。’王筠《説文句讀》：‘似 當 依《玉 篇》篆 作 。’按 段、王 之 説 均

出於猜測，實則，匁字乃由前引甲、乙兩條中的 或 形 所 演 化。 因 爲 其 右 旁 所 從 的 或 均 象 杖 形，

它和西周早期金文考字之作 或 ，其 下 部 所 從 的 杖 形 完 全 相 同。 考 與 老 初 本 無 别，後 來 分 化 爲 二

字。西周後期金文的考字，其所從的 已訛變作 形，因而形 成 考 字；其 所 從 的 已 訛 變 作 匕 形，因 而

形成老字。至於西周後期金文的老字，殳季良父壺作 ，兮仲鐘皇考之考作 。 可 見 考、老 二 字 仍 然

有時互用。至於老字所從之匕，恰好與《説文》匁字右旁作匕形相符（《説文》匁 字 從 匕 作 ，乃 本 於 小

篆，金文中子化盤的化字右從 ），但追溯其本 源，則 均 爲 杖 形 的 變 體。 至 於《説 文》匁 字 左 旁 從 勹，

乃由古文 形所訛變。”③

姚孝遂先生在《甲骨文字詁林》“ñ、匁、疑”字條下按語指出：“匁疑同字，《説文》歧而爲二，形體亦

稍訛變，故不得其解。實則‘勹’即‘ ’形之訛。⋯⋯本象疑顧之形，《説文》匁從匕乃從丨之訛。 乃加

彳爲形符，爲形聲字，篆文訛爲從 ，不得謂從子聲。金文亦不得謂從牛聲。均當爲從 聲。”④

前人的研究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楚簡文字中 的“疑”字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義。通 過 與 以 上 字 形 的 比

較，我們發現楚簡文字中的“疑”字的寫法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根據寫法的不同，我們將“疑”字（包括

從 的字）分爲三類：

①
②
③
④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增訂本）（中），１９２７年版。

郭沫若：《卜辭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編·２），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于省吾：《釋“ñ”和“亞ñ”》，《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ñ、匁、疑”字條，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版。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１５８　　

Ⅰ　
郭·唐１８

Ⅱ　
郭·語三６２

　　
郭·語二３７

　　
郭·語二３６

Ⅲ　
郭·語二５０

　　
上·緇２

　　
郭·語二４９

　　
①

郭·語一１１０
　　

郭·語一５０

Ⅰ類“疑”字基本上直接承襲了甲骨文、金文的寫法，特殊之處在於其上部右顧的頭部“ ”與下部身體

“ ”部分筆畫重合，屬於借筆。甲骨文、金文中身體作“大”形，而到了戰國文字多在身體中部飾加一

短横作“ ”形，類似於“矢”字（楚簡文字中的“矢”字多作“ ”呈倒矢形，與此寫法不同）。“疑”字的這

種寫法基本上還保留了其表意性。而在Ⅱ、Ⅲ類“疑”字中，連接人頭部與身體的一竪畫被省去，表示

人頭部的“ ”訛變成“ ”形，表示身體的“ ”形省變成“ ”、“ ”、“ ”。Ⅲ類字中“ ”字所從的“ ”

也應是身體的變形，楚簡文字 中 的“异”字 有 作“ ”（郭 · 語 二５２）形，也 有 作“ ”（郭 · 語 三３）、“ ”

（郭·語三５３）形，作爲人身體部分的寫法也是由“ ”變作“ ”形。經過這種變化，楚簡中的“疑”字不

再是一個作疑顧狀的人形，不僅形體已訛，而且身首分離，我們就很難從字形上分析出其本義了。

有些學者的看法與我不同，認爲上列寫法是“矣”及從“矣”之字的變體。《郭店楚墓竹簡》釋文一

律將這些字隸定作“矣”或從“矣”②。《郭店楚簡文字編》也將這些字分别歸在“矣”“ò”“ó”“¶”字條

下③。上博簡《緇衣》篇釋文將“ ”隸定作勹從心的“¾”字，則是正確的④。“矣”和“疑”是兩個不同的

字，兩字（包括它們所從之字）之所以在簡文 中 互 作，是 因 爲 音 近 通 假 的 緣 故。疑，古 音 在 疑 紐 之 部；

矣，在匣紐之部⑤。郭店簡中的“疑”，有寫作從矣從心的“ ”（郭·緇４３）；而位於句末的語助“矣”字也

有寫作“勹”（郭·語二５０），這些都是通假的用法。

如果將上列諸字歸於“矣”，Ⅱ類字形中所從的“ ”就難以解釋了。比較“疑”字的早期寫法，不難

發現Ⅱ類字下部所從的“ ”應當就是甲骨文“疑”字中人所持的杖形的變體。上引于省吾先生 關 於

“疑”字的考 釋，已 指 出 小 篆“匁”所 從 的“ ”，與“老”字 所 從 之 匕 一 樣，追 溯 其 本 源，則 均 爲 杖 形 的

變體⑥。

大良造鞅方量
　　　　

大騩權
　　　　

廿六年十六斤權
　　　　

廿六年ô量

秦權、量銘文“疑”字所從的“ ”，也應是杖形的變體，而大騩權銘文中“疑”所從的杖又進一步訛變成

“ ”。

董疑印
　　　　

張不疑印
　　　　

《説文·子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店簡《語叢一》簡１１０中的“ ”字，裘錫圭先生按語以爲是“õ”之訛字，讀爲“色”。參見荆門市博 物 館：《郭 店 楚 墓 竹 簡》，

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劉信芳先生在討論《語叢一》簡５０中的“ ”字時，認爲字從色，矣聲，讀爲“色”，矣是附加聲符。參見劉信芳：《郭

店簡〈語叢〉文字試解（七則）》，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劉文認爲作爲附加聲符的

“矣”，其實是“疑”，字當隸定作“ö”。“疑”、“色”音 近，由 此，《語 叢 一》簡１１０中 的“ò”字 亦 可 讀 作“色”。《説 文》“色”字 古 文 即 從 疑

從頁。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于省吾：《釋“ñ”和“亞ñ”》，《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試析楚簡文字中的“疑”與“舜”字

１５９　　

漢印及小篆“疑”字所從的“止”當由此演變來的。

傳抄古文中的“疑”字亦保留了杖形，但後人已不明其義，任意變形、錯位。《汗簡》引《王庶子碑》

“疑”字作“ ”，作爲杖形的“ ”錯位跑到人頭上去了。《汗簡》引張楫集古文“嶷”字作“ ”，不僅杖形上

移，而且人的頭部和杖均訛變作手形。《説文》“色”字古文作“ ”，從疑從頁，“頁”下的“止”當是杖形的

變體。這種寫法與楚簡中的“ ”字（郭·語一１１０）十分相近，我懷疑《説文》古文的“色”字即來源楚系

文字。

疑 《汗簡·矢部》
　　　　

嶷 《汗簡·山部》
　　　　

色 《説文》古文

較之秦系文字，Ⅱ類字形缺少了偏旁“子”，而其他部分則幾乎相同，只是秦系文字“疑”所從的“ ”

較小，位於“勹”的右側，楚系文字所從的“ ”較大，位於“勹”的下部。Ⅱ類字所從的“ ”即杖形的變

體，可以判定它們是“疑”字而非“矣”字。金文中的“疑”字，杖形多被省略，而Ⅰ、Ⅲ類字形無疑應是不

帶杖的“疑”字。

通過對楚簡文字中“疑”字的討論，不難發現戰國文字中的“疑”字除了作爲人體部分的部件發生

訛變，而且人所持的杖，形體變化得也很厲害。在楚簡文字中，杖形的變化主要有兩類，因字而异。一

類如“疑”、“長”，所從杖作“ ”形：

郭·語三６２
　　　　

曾２０８

楚系文字中的“長”字所從杖形基本上沿襲了早期寫法“ ”，而“疑”字所從的杖形則彎曲變形，呈“ ”

形。

另一類如“老”、“畏”，所從杖形訛變作“止”：

郭·老甲３５
　　　　

郭·五３６

這種變化與秦系文字中的“ ”訛變作“ ”屬於同一種情况。

這種變化表明人們已不了解該字的形體意義了。雖然這些杖形訛變得很厲害，但爲我們研究字

的形體變化，探求其本義，還是具有關鍵的作用。

楚簡文字中的“疑”字，對於我們討論另外一個與之相關的字有很大的幫助。這個字就是楚簡文

字中的“舜”字。

郭·窮２
　　　　

郭·唐２３
　　　　

郭·唐２２

《説文·舜部》：“ ，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從舛，舛亦聲。”對照上舉楚簡

中的“舜”字，不難看出《説文》小篆已訛變過甚，其解釋自然也是望文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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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對於“舜”字，季旭升先生有專文論證，他認爲“舜”字是由“允”字分化出來的①。他認爲楚簡中作

“ ”形的“舜”字是從÷從土，“允”字加“ø”形則作“÷”，“舜”可能是從“允”演變來的。而作“ ”形的

“舜”字，季先生認爲是從“ ”形演變來的。他列舉了郭店楚簡中“¶”字作“ ”，又作“ ”、“ ”；“矣”字作

“ ”，又作“ ”、“ ”、“ ”的例子，認爲其上部由“ ”形變成“ ”形，與“舜”字上部字形的變化，具有平行

的關係。

我在前面對“疑”字的討論中澄清了一個問題，即：在楚簡中，“矣”和“疑”是兩個不同的字，原先被

認爲是“矣”字（包括從矣的字）的一些字“ ”“ ”“ ”“ ”“ ”，實際上應是“疑”字（包括從“疑”的字）。因

此，我認爲季先生從字形上把“ ”與“ ”視爲一字是不妥的。另外，我也不同意季先生將“ ”字分析爲

從“允”，從字形上看“ ”字更有可能是從“矣”，而“ ”字則可能是從“疑”。“疑”字本爲人作疑顧之形，

上部爲人的頭部，下 部 爲 人 的 身 體，而 到 了 楚 簡 文 字，頭 部 訛 變 成“ ”，身 體 或 作“ ”形，或 省 變 作

“ ”、“ ”、“ ”形。我認爲“ ”字所從的“ ”只是在身體的兩側增加了兩飾點而已，與作爲身體的

“ ”形并無本質區别，這種情况在古文字中亦有例可循，例如：

① 赤　
頌鼎

　　　
包２·１６８

　　　
包２·２７６

　　　
郭·老甲３３

② 黑　
墉伯ù簋

　　　
《匯》２８４２

　　　
包２·１５１

　　　
郭·窮７

③ 纓　
郭·老乙５

　　　　
郭·老乙６

所以，我認爲“ ”字所從的“ ”還是“疑”字的變體。同樣，“ ”所從的“ ”也應是“矣”字衍加飾點後形

成的變體。這樣看來，“ ”和“ ”字也應是兩個不同的字，應隸定作“ú”和“û”。這兩個字在楚簡中都

被用作“舜”字，我認爲是假借的緣故。“疑”和“矣”與“舜”字古音很近，疑爲疑紐之韻，矣爲匣紐之韻，

舜爲書紐文韻②。疑、匣紐 爲 喉 音，書 紐 爲 舌 音，舌 喉 音 關 係 密 切；之 韻 和 文 韻 屬 陰 陽 對 轉。我 懷 疑

“舜”字很可能是在“疑”字基礎上産生的一個分化字。

馬王堆帛書
　　　　

《漢印文字徵》

而從較晚的字形來看，我們不難發現“舜”字幾乎都是由古文字中這類添加飾點的“疑”字演變來

的。馬王堆帛書以及漢印中的“舜”字，很明顯都是在秦系“疑”字的基礎上演變來的（由上面的分析可

知，秦系與楚系“疑”字的區别在於：秦系“疑”字身首連接在一起，而楚系“疑”字則身首分離）。“ ”字

所從的人體已發生變形，頭部放大，身體縮减，其下又增加了聲符“舛”，除了在人體兩側增加飾點外，

又在頭中間增加兩飾點。“ ”字所從的身體部分進一步複雜化，頭中間也增加了兩飾點。

《説文·舜部》

①
②

季旭升：《讀郭店、上博簡五題：舜、河滸、紳而易、墻有茨、宛丘》，《中國文字》新廿七期，臺灣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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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而小篆“舜”字正是在這類寫法的基礎上繼續訛變形成的。甲骨文中的“粦”字作“ ”形，象人體着火有

光形，後增“止”作“ ”形，到了小篆訛變作“ ”。與此相類的訛變現象在古文字中還有“黑”字：

　　 　　→　　 　　　→　　　

墉伯ù簋　　　鑄子黑侼侺　　　《説文·黑部》

無疑，小篆“舜”字所從的“炎”也是由表身體的“ ”增添飾點後訛變而來的。這樣一來原先表示頭部

和身體的筆畫就完全錯亂了。

傳抄古文中所保留的“舜”字則與楚簡文字“ ”十分相近。通過字形比較可以看出，“ ”、“ ”（《汗

簡》引《尚書》）、“ ”（《古文四聲韻》引《古尚書》）實際上就是在楚簡文字“ ”的基礎上繼續訛變形成的，

其所從的“ ”、“ ”形就是“ ”形的變體，也就是人體的頭部；其所從的“ ”形，如上所論，應是身體

的變形。黄錫全先生認爲，“ ”爲“瞚”或“夤”字之訛，“瞚”“瞬”音義近，①但從字形上比較，二者還是

有差距的。

《説文》古文
　　　　

《汗簡·舜部》
　　　　

《古文四聲韻·稕韻》

　　以上的分析表明“舜”字較晚的寫法基本上都是在戰國秦系、楚系文字中的“疑”字的基礎上添加

飾點後訛變而成的，因此，“舜”應該是一個由“疑”字産生的分化字。

後記：本文是２００２年７月底在上海召開的“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

文，後見到《古文字研究》第２４輯載中山大學陳斯鵬先生的《郭店楚簡解讀四則》一文，陳先生關於郭

店簡“疑”字的看法與本文一致，可知此説當不誤。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

① 黄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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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試由上博簡《緇衣》從“%”之字尋其文本來源

陳　立

　　自從郭店楚墓《緇衣》簡發表以來，上海博物館於２００１年亦將所藏的《緇衣》簡公佈，爲現今所見

第二批的《緇衣》資料。兩批資料儘管出土於不同地域，綜觀二者的文字雖有差異，基本上仍爲楚系文

字；竹簡形制雖略有不同，仍爲楚簡的規格，視爲楚系竹書應無疑義。大體而言，郭店楚墓《緇衣》的文

字，爲楚系文字系統，上海博物館所藏之《緇衣》則有部分字形異於過往所見的楚系文字。周鳳五先生

曾經指出，新近公佈的《緇衣》中有部分從偏旁“虍”的文字，與歷來所見楚系之字相異，是值得注意的

問題①。筆者在周先生的啓發下，希望透過文字的相較，瞭解上海博物館所藏《緇衣》的可能來源。

　　（一）上博簡《緇衣》從“’”之字的來源

上海博物館所藏《緇衣》與郭店楚簡《緇衣》的内容，大致可以對應，在相近同的資料*，有幾個從

偏旁“虍”之字，形體異於過往所見的楚系文字，如：

ü： 　《上博·緇衣１４》；ÿ： 　《郭店·緇衣２６》

&： 　《上博·緇衣１４》；瘧： 　《郭店·緇衣２６》

慮： 　《上博·緇衣１７》；慮： 　《郭店·緇衣３３》

�： 　《上博·緇衣２３》；�： 　《郭店·緇衣４４》

從字形觀察，前者所示字例，上半部的形體與現今楚簡帛從偏旁“虍”之字大不相同。今考從“虍”之字

於楚簡帛中多寫作“ ”、“ ”、“ ”，偶作“ ”②，惟於上海博物館藏之《緇衣》簡出現特例。又考楚簡

帛文字中以“ ”作爲偏旁或部件者，如：

既： 《包山２３６》

ý： 《郭店·老子甲本３５》

蓃： 《郭店·老子乙本８》

þ： 《郭店·尊德義２３》

其形體實與上海博物館藏之《緇衣》從偏旁“虍”之字不同。又考從偏旁“虍”之字於"系文字作：

盧： 《盧氏·斜肩空首布》

膚：《膚ÿ·平襠方足平首布》

①
②

此意見爲周鳳五先生於２００２年１月８日在臺灣大學之“出土文物與楚辭”中提出。

關於“虍”的寫法，參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 張 光 裕、袁 國 華：《郭 店 楚 簡 研 究》第 一 卷

（文字編），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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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 《!’·平襠方足平首布》

!：《!’·平襠方足平首布》

膚：《膚ÿ·尖足平首布》①

“虍”的形體正與上海博物館《緇衣》相同。據此可知，楚簡所見之字形的來源，應爲戰國"系文字的系

統。更明確地説，“虍”的形體與"系的貨幣文字最爲相近。

　　（二）上博簡《緇衣》的來源與真僞

關於《緇衣》的作者，歷來多記載爲公孫尼子。② 從上述文字形體的觀察，上海博物館藏之《緇衣》

中基本上出現楚系與"系的文字。此現象又透露出兩個思考的方向：

（１）該批竹簡混有僞作之物，作僞者不識楚簡帛從“虍”之字的寫法，誤將其他系統的文字混入其

中，造成特例發生。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緇衣》簡，係從香港商賈手中收購，其中是否參雜僞品不可得知，今將形體異

於楚簡帛所見之從偏旁“虍”之字的郭店本、上海博物館本、今本《緇衣》内容，羅列於下表：

　　表一

今　　本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郭店本
　《寺》員：� 夫 ＝ 共 ÿ"，" 人 不 斂。《吕 型》員：非 甬 臸，折 以 型，隹 乍 五 瘧 之 型 曰 法。

（２６—２７）

上海博物館本
　《寺》員：�夫＝²üR，#人 不 斂。《吕 型》員：$民 非 甬 霝，折 以 型，隹®五&之 型 曰Ð。

（１３—１４）

　　表二

今　　本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郭店本
　子曰：君子道人 以 言，而%以 行。 古 言 則5亓 所 冬，行 則6亓 所 幣；則 民 誓 於 言 而 慬 於 行。

（３２—３３）

上海博物館本
　□□□□□□□□□□□□。古 言 則 慮 丌 所 冬，行 則 旨 丌 所 蔽；則 民 & 於 言 而 ’ 於 行。

（１６—１７）

　　表三

今　　本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郭店本
　子 曰：X( 貧 戔，而 厚 (í 貴，則 好 Ñ 不 硻，而 亞 ＝ 不 ) 也。 人 唯 曰 不 利，� 弗 信 之 矣。

（４３—４４）

上海博物館本 　子曰：X*貧賤，而佂*ø貴，則栱Ñ不+，而惡 不,也。人隹曰不利，�弗信之矣（２２—２３）

①
②

《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灣鼎文書局，１９７２年版；（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十三經注疏本）》，臺灣藝文印書館，

１９９３年版；（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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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今《緇衣》三段内容的比對，其間的差異不大。從文字形體而言，雖有從偏旁“虍”字的形體差異，

於此h無 法 直 指 作 僞。所 以，從 内 容 以 及 文 字 的 形 體 差 異，討 論 該 批 竹 簡 必 爲 作 僞，實 難 有 明 確 的

證據。

（２）該簡的原始抄本可能非楚地所有，係自他處傳入楚地，幾經文字的傳抄、馴化後①，才出現今

日的面貌。

周鳳五先生在《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中，曾經指出郭店楚簡某些竹書上的文字非

屬楚文字系統，尚保有齊、魯、三"、中山等國的字體特徵②。事實上，上海博物館藏《緇衣》簡中，從偏

旁“虍”之字的形體觀察，亦可分爲兩類字形，一類屬"系文字，其字形如“一、上博簡《緇衣》從‘虍’之

字的來源”所列；一類爲楚系文字，如：

-： 《上博·緇衣９》

�： 《上博·緇衣１４》

以簡（１４）爲例，同一枚竹簡*，所從偏旁相同的字，h書寫成不同的形體。這種現象的産生，有兩種可

能性，一、書手是這批竹簡的持有人，他抱持尊重儒家典籍之心理，未對簡中少數之字予以更動；二、

書手僅是抄寫者，他僅根據原來的本子抄録，不作任何的變動。無論是何種因素，從文字顯現的線索，

這批資料的來源，可能係由"地傳入。以"系文字抄寫的竹書，在楚地流傳多時，幾經傳抄之下，逐漸

改以楚系文字，所以才會在竹書中殘存少數的"系文字。

透過以上的討論，上海博物館藏《緇衣》簡的原始抄本可能係由"地傳入，其後經過幾番的傳抄，

以及文字的馴化後，才出現今日所見的竹簡風貌，儘管竹簡上的文字形體已爲楚系文字，但是透過部

分形體特異的字形觀察、比對，仍可找出其來源可能爲"地。

參考書目：
１ 書籍

（１）傳統文獻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１９９６，《漢書補注》，臺灣藝文印書館。

（唐）陸德明，１９７２，《經典釋文》，臺灣鼎文書局。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１９９３，《禮記（十三經注疏本）》，臺灣藝文印書館。

（２）現代著作

《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１９９５，《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中華書局。

荆門市博物館，１９９８，《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

馬承源，２００１，《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光裕、袁國華，１９９９，《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灣藝文印書館。

滕壬生，１９９５，《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 期刊論文

周鳳五，２０００，《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

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臺灣大學中文系）

①

②

關於“馴化”一詞，係採用周鳳五之説 法。 周 鳳 五：《郭 店 竹 簡 的 形 式 特 徵 及 其 分 類 意 義》，《郭 店 楚 簡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同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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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梜”

吴安安

　　（一）前言

“梜”字於典籍使用的次數並不頻繁，於經文中僅見於《禮 記》，爲 取 羹 中 菜 的 食 具；至 於《説 文 解

字》中，東漢許慎解釋“梜”字本義爲書函，清段玉裁釋其引申義爲箸，即類似今日使用的筷子。然而就

出土文物觀察，甲骨文與金文中並未出現此字，且此二類器物於墓葬發掘中皆極其少見。諸多現象，

造成查考上的困難。

本文由“梜”字本身的形、音、義，於經注中的應用，以及學者的説解，並與出土文物相互參照，以期

深入了解其義涵。

　　（二）“梜”的字義

“梜”字在甲骨文與金文中都未出現，目前可以見到最早的字體爲小篆，因此欲探討其字形、字音、

字義，須從《説文解字》談起。

　　１ 書函之義

“梜”字的形、音、義，據東漢許慎《説文解字》：

梜，檢柙也。從木，夾聲。

字形結構從木，表示其材質可能多爲木製；由夾得聲，可知是形聲字，採左形右聲的組成方式。字義方

面，採義訓方式，説明本義爲檢柙，據清代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檢柙皆函物之偁。然則梜亦謂函物之器也。①

“梜”與“檢”、“柙”都具備“函物”的意思，且“梜”兼指函物之器。“函物”意指裝盛物品。“檢”和“柙”二

字，按《説文解字》：

檢，書署也。

段《注》：

書署，謂表署書函也。《後漢·祭祀志》曰：“尚書 令 奉 玉 牒 檢，皇 帝¶二 分 璽 親 封 之 訖。太 常 命 人 發 壇

①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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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按上云玉牒檢者，玉牒之玉函也，所謂玉檢也。

下云石檢者，上文云石覆訖是也。檢 以 盛 之，又 加 以 璽 印。《周 禮 注》曰：“璽 節、印 章，如 今 斗 檢 封 矣。”《廣

韻》云：“書檢者，印窠封題也。”則通謂印封爲檢矣。《公 孫 瓚 傳》曰：“袁 紹 矯 刻 金 玉¶爲 印 璽，每 有 所 下，輒

皁囊施檢。”章懷曰：“檢，今俗謂之排。”排如今言.簽耳。①

“檢”初指函物之器，有木、玉、石等各類材質，然以木質爲通例。後凡是將文書置放於函匣中，並在外

表加上戳記、封印的動作，亦稱作“檢”。書信或是詔令公文，爲求保密，就要加上封緘，這時上面須用

蓋板，即“檢”。板上書寫收件人名銜、地址等，叫“署”。再把兩塊木板用麻繩或菅、蒲、藺等草索捆扎，

在繩結處加塊黏土，摁上印章，叫“封”。這塊有印記的黏土就是“封泥”。有時蓋板的背部上刻札繩槽

口，再在繩上加封泥、用印，即漢人所謂的“斗檢封”。② 至於“柙”：

柙，檻也。所¶藏虎兕也。

段《注》：

《論語》：“/兕出於柙。”馬曰：“柙，檻也。”引申爲凡檢柙之偁。如上文云柙指是也。③

引用《論語·季氏》文句，説解柙的本義。“柙”原本是指用來關老虎、野牛之類猛獸的栅欄。古文柙作

， 象牛角形④。王筠《説文句讀》：

古文柙從口，《繫傳》：“口，匣之象也，中其物也。”《廣韻》無此古文，《玉篇》同，其口部有0。⑤

“柙”的古文即具現其圈圍野獸之義，後來引申成放置書函之器。另段玉裁於《説文解字注》釋“匣”字

時，言：

《廣韻》曰：箱，匣也。古亦借柙爲之。⑥

“匣”與“柙”字音相同，因而借用之，藉以表明此物多爲木製。從“甲”得聲之字，多有閉藏之義。柙爲

檻，以藏/兕；匣，匱也；閘，開閉門也。《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蓋以柙代匣

或汮，用來裝盛寶劍。又如長沙仰天湖出土楚簡，第十二號簡：“皆藏於一笚之中”，“笚”當是“柙”字⑦。

《説文》中採義訓方式的字，除字義相關外，通常釋字與被釋字亦有聲韻關係，確實以“甲”、“夾”爲聲符

的字，於古代屬同韻部，如段玉裁《六書音均表》皆列於第八部⑧。

由上述可知，“梜”與“檢”相同，既是裝盛書信的函匣名，也是表署書函的動作。“梜”取其相夾之

義，王國維《簡牘檢署攷》認爲，檢與牘大小相同者，亦謂之梜，又謂之檢柙，如古封禪玉牒上，檢與牒之

長短廣狹即均同⑨。

　　２ 引申義

“梜”的引申義是箸，即類似今日使用的筷子。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十一。

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一）。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十一。

清·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謙部第四。

清·王筠：《説文句讀》卷十一。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二十四。

許學仁：《先秦楚文字研究》。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三十一。

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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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謂箸爲梜，此引申之義也。①

“梜”由本義檢柙，引申爲取食之器，可據聲符“夾”進行了解，許慎《説文解字》：

夾，持也。從大夾二人。

段《注》：

持者，握也。握者，搤也。搤者，捉也。捉物必以兩手，故凡持曰夾。②

“夾”有從兩面箝制、攻擊的意思。形 聲 字 聲 符 多 兼 義，凡 以“夾”爲 聲 符 的 字，多 有 類 似 的 字 義。

如：

莢，艸實，從艸、夾聲。③

頰，面旁也，從頁、夾聲。④

挾，俾持也，從手、夾聲。⑤

鋏，可¶持冶器鑄鎔者也，從金、夾聲。⑥

“莢”是豆類的果實，有外皮包覆住種子；“頰”是面部兩旁顴骨以下的部分；“挾”是挾帶物品；“鋏”是鉗

子，爲夾起鍛燒物的器具⑦。因而“梜”由夾護書信，引申爲夾取食物的工具。

　　（三）“梜”的功能

“梜”，可用來指稱兩種不同功能的器物：一是書函，一是食器。書函是盛放文書的器具；作爲食器

名稱時，梜是屬於取物器的一種，與箸的形制、功能類近。

　　１ 書函的功能

檢柙的功能，一是保密，避免文件内容被他人得知；一是保護文書，以免毁損。

（１）使用的目的：

在紙未發明之前，古人用獸骨、竹片、木片作爲書寫工具。檢相當於信的封套，將檢與牘捆在一起

的繩子，要通過檢面的繩槽和當中的印齒，印齒内填泥，泥上蓋印，這樣信萬一被開啓過，便有痕跡可

查。如果信件是用多支簡札書寫的，則盛在囊中，捆綁囊口的繩子也纏入檢齒内固封⑧。在書信外另

外用木片夾住，其目的除了保護信件内容，或避免信函損壞外，據五代徐鍇《説文解字繫傳》所言：

謂書封函之上，恐摩滅文字，更以一版於上柙護之。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十一。

同上註，卷十九。

同上註，卷二。

同上註，卷十六。

同上註，卷二十三。

同上註，卷二十七。

“鋏”除作持冶器鑄鎔者外，亦有挾持及劍二義。如《史記·孟嘗君列傳》馮諼客孟嘗君一段中，孟嘗君向傳舍長詢問馮諼，傳

舍長回答：“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即指劍。漢·司馬遷撰，日·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七十五。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

清·丁福保：《説文解字解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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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使信上的字跡，不致於因摩擦而模糊。

（２）形制：

完整的檢或書囊，周秦之制尚不可考，至於漢以降者，其形制大略可知。斯坦因於于闐得書牘二

種，其一檢與牘同大小，另一長方形者，則檢略短於牘①。雲夢睡虎地四號、龍崗六號秦墓與居延漢墓，

都有出現寫於木板的信牘。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竹笥，施檢緘封加蓋“軑侯家丞”等印，其制當與

之類似②。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③

聞一多《樂府詩箋》：“雙鯉魚，藏書之函也。其物以兩木板爲之，一底一蓋，刻線三道，鑿方孔一，線所

以通繩，孔所以受封泥。此或刻爲魚形，一孔以當魚目，一底一蓋，分之則爲二魚，故曰雙鯉魚也。函

一名梜，《説文》曰：‘梜，檢柙也。’王國維謂一書用兩檢夾之，是也。”④是檢亦有做成魚形者。信函仿鯉

魚之形而製，或如聞一多所言，是爲愛情之故，希望所愛之人見函匣外形的特殊，增加拆閲的意願；另

説指大概是與鯉爲魚類之主，且能飛越江湖的傳説相關。山川阻隔形成人們通訊的最大障礙，於是有

“魚雁往返”之説，將書信的傳送任務，賦予鯉魚或寄於鴻雁，充當信差以完成託付⑤。

　　２ 取食器的功能

取食器指進食時協助自鼎、俎、敦等器皿中，取出食物的器具，在先秦時有匕、箸等器。梜與箸雖

説類近，都是夾食用的器具，形狀也頗爲近似，可是彼此間於材質、使用時機等方面，或仍有區别。

（１）使用的時機：

“梜”字於先秦典籍中，使用的次數極少，僅見於《禮記·曲禮》上：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食用羹湯時，有菜的羹需要使用梜，没有菜的羹就不需要。可知“梜”是一種飲食器具，用來取羹中菜。

東漢鄭玄《注》：

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

梜與箸功能相近；東漢時有人將箸稱作“梜提”，二者不論在使用方式或者名稱上，都有關連性。唐孔

穎達《疏》：

有菜者，謂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横非梜不可；無 菜 者 謂 大 羹 湆 也，直 歠 之 而 已。其 有 肉 調 者，犬 羹、兔

羹之屬，或當用匕也。⑥

羹在先秦時，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煮肉汁，無肉塊、無菜，也不加調味料者，如大羹湆；一是有肉塊及

調味料者，如犬羹、兔羹等；一是除肉塊、調味料之外，還有菜者，如鉶羹。又據《周禮·天官·亨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六）。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七。

聞一多：《樂府詩箋》，《聞一多全集》（五）。

吴瓊玫：《唐詩魚類意象研究》。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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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共大羹、鉶羹。

鄭《注》：

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①

鉶羹，指除肉類之外，另加菜同煮，並加鹽調味的膳食，與今日的湯接近。羹中的肉類，是以匕取出，但

若有菜的時候，如：芼、藿、苦、薇、葵之類的菜比較細，纏繞在一起，用匕不方便，必須用梜才較容易把

菜夾出。因此梜是食鉶羹時，用以夾羹菜的器具。

（２）梜與箸的比較：

就材質而言，梜屬木部，可能多爲木製，然梜亦作“筴”②，故也有竹製者；箸屬竹部，可能多爲竹製。

就夾取的食物而言，《禮記·曲禮》上：

飯黍毋以箸。③

箸是飯敧④，用來取飯的食具，與用來取菜的梜不同。《曲禮》經文强調的是，不能將箸用作送飯入口的

工具。此因上古人們進食多用手抓，不似後代有供個人使用的筷、匙等餐具，如就《儀禮》十七篇觀察，

席間皆用手取食。又如《禮記·曲禮》上：

毋摶飯，毋放飯。⑤

吃飯時不可把飯揉搓成一團，已抓起的飯不能放回。可見當時是用手將飯送入口中。至於先秦時的

箸，其使用方式亦與現今不同，不能用來取飯就口。

“梜”字於先秦乃至於兩漢的使用幾率頗低，可能由於通常都用箸取食，因此並不刻意於使用上作

界分，於是多用“箸”字，而少用“梜”。“箸”字最遲於戰國中期即已出現。文獻材料方面，作取食器之

義者，如《荀子·解蔽》：

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⑥

運用箸細長的外形，譬喻遠方高山上的樹木。《韓非子·喻老》：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 將 犀 玉 之 杯。象 箸 玉 杯 必 不 羹 菽 藿，則 必 旄 象 豹

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 衣 九 重，廣 室 高 臺。吾 畏 其 卒，故 怖 其 始。居 五 年，紂 爲 肉

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⑦

箕子眼見紂王使用象牙筷子，就預料商紂將因奢靡而亡國。階級地位較高者，其器用材質也較貴重，

故尊貴如紂王者，可能使用象牙、犀角製品。引文中箸用於鉶，則不限於取飯，因爲飯一般是置於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卷四。

《禮記·曲禮》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孔穎達《疏》：“《字林》作筴，云箸也。”《集韻》：“筴，箸也，一曰小箕。”然

“筴”本爲“策”之别字，另古文“筭”皆作“筴”，故“筴”有箸 義，實 屬 後 起。 漢 · 鄭 玄 注，唐 · 孔 穎 達 等 正 義：《禮 記 正 義》卷 二。 宋 · 丁

度：《集韻》（二）卷九。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二。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九。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二。

唐·楊倞注：《荀子》卷十五。

周·韓非撰：《韓非子》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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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簠之中；如此則用途與梜無異，也可用來取鉶羹中的菜。而出土文物方面，如詛楚文、包山簡、望山

簡、武梁祠畫象題字①、尹宙碑②、魏中尚方箸爪鑪③等刻石、簡帛或器物上，“箸”字多作“著作”、“著録”

之義，五代徐鉉《説文新修字義》：

“著”本作“箸”，後人從艸。④

清人翟雲升認爲：

《説文》注云飯敧也。借爲注箸之箸。今以《類篇》别 出“著”字，故 以 諸 碑 從 艸 者 當 之，實 則 隸 法 艸 竹 不

分，未必果爲從艸者也。⑤

又：

經典皆作“著”，而專以“箸”爲飯敧，它書“著”字猶或從竹。⑥

説明“箸”本義爲取食器，假借爲“著作”之義，後爲區隔二義，於是又造“著”字。

“箸”字從者，“者”象集燎薪於箕儲藏之意，故有“衆”義，爲“諸”之初文⑦；“箸”或因此而具“多食”

之意。“梜”字從夾，由“夾”得聲的字，無論於字書或出土文物上，皆少於從“者”得聲的字。“夾”爲入

聲字，上古屬見母（舌面後音）、葉 部（韻 尾：ｐ）；“者”爲 去 聲 字，上 古 屬 知 母（舌 面 前 音）、魚 部（韻 尾：

ｋ），二者主要元音皆屬〔ａ〕類⑧，韻母相近。段玉裁即主張，箸與梜實一物之二名⑨。

隨著飲食文明及衛生觀念的進步，人們由直接用手取食，逐漸轉爲開始使用進食器具。黄河中下

游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裴李崗、磁山文化，先民使用骨匕瑏瑠。殷墟發現獸類肋骨和肢骨製成的骨匕，婦好

墓中有銅匕瑏瑡。時代越後，器具的數量越趨繁多，在漢代據《史記·留侯世家》：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

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瑏瑢

漢高祖用餐時，席前放置筷子，應是專供其一人使用。既是“前箸”，則箸應該不是拿在劉邦手中，不然

張良無法取來爲他籌算。瑏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瑏瑤

景帝賜食條侯周亞夫，h禮數不周，肉不切塊，席前不置箸，致令進食不便，條侯有不被尊重的感覺，而

深感不悦。可知大約到了漢代，使用箸的幾率大增，但僅是由食器中取出食物置於手中，並非直接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武梁祠畫象題字：“箸號來方”。清·翟雲升：《隸篇》第五。

尹宙碑作於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其文曰：“二子箸詩列於風雅。”清·顧藹吉：《隸辨》卷四；卷七。

容庚：《金文續編》卷五。

清·顧藹吉：《隸辨》卷四。

清·翟雲升：《隸篇》第一。

同前註，第五。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二）。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箸，《曲禮》謂之梜。”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九。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五十五。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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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入口①。至於山東嘉祥武梁祠的邢渠哺父圖②，畫象磚上繪製邢渠舉箸挾食餵食父親，或許是基於

衛生的理由，因此用箸送食，而不用手。

地下出土的材料，發現的箸數量不多，且多無詳細報告。晚商時期的安陽侯家莊一〇〇五號墓，

有三雙銅箸③。貴池發現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的銅箸，呈細長方形，殘長二十點三厘米④。臨沂金雀

山一戰國末至西漢初的墓葬，漆盤之旁發現一把漆箸⑤。雲夢西漢墓葬出土竹筒和竹筷，長二十四厘

米⑥。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殉葬品，在北邊箱出土的漆案上，其中有一雙竹製的箸，長十七厘米，箸身

扁平、較軟，不能實用，應是明器⑦；遣册上没有記録此物，但漆案上同時置放漆製盤、巵、杯等食具，故

亦應 是 食 器 之 一。藉 上 述 文 物，可 輔 證 箸 的 使 用 很 早，而 西 漢 初 期，至 少 貴 族 階 級 已 有 供 個 人 使 用

的箸。

　　（四）結語

“梜”字由本義“書函”，引申而有“箸”義。此字出現 得 較 晚，應 用 得 亦 不 廣 泛，可 能 一 方 面 於“書

函”的意義，多用“檢”、“柙”等字表示；另一方面於食具的意義，則多用“箸”。

就飲食文明的發展而言，遠古初民原爲生食，懂得使用火之後，方有熟食。人們將獵得的獸肉，直

接置於火中、放在燒熱的石板上烤熟，或用水煮熟，因爲怕燙到手，於是就地取材折樹枝或竹枝撥動、

挾取。上古進食多習慣用手取食，商周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地下發掘材料中，取食器僅“匕”較多見；

至於先秦時，“匕”之外但多用“箸”，故“梜”字的使用幾率仍舊極低。

就此字的出現時間而言，《荀子》、《韓非子》，及詛楚文、包山、望山、郭店等刻石、簡文或器物上有

“箸”字；《儀禮》十七篇，各儀節中没有使用“梜”或“箸”；《禮記》中二字皆有，《説文解字》亦如此；鄭玄

提到東漢有“梜提”之名；河南安陽、安徽貴池、山 東 臨 沂、湖 北 雲 夢、湖 南 長 沙 等 地，商 代 至 西 漢 墓 葬

中，出土銅、漆、竹箸，但皆未自名器名。現象的發生，應早於文字的創造及應用。據前文所述，可知箸

的使用是源自於初民飲食習慣，戰國中期時有“箸”字；至於“梜”字，可能到西漢才出現，而且是少數人

使用的字詞，《禮記·曲禮》之所以採用，並與“箸”有夾菜與盛飯之别，或許是爲區别禮儀程序而採取

的詳説，與當時實際狀況不完全相同。

出土器物中，自名梜、箸，或與之器型類近的器物並不多見，可能是因木、竹製品，保存不易所致。

　　（五）參考書目舉要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書目的編排方式，先按著者所處年代，再依出版時間，安排序列；遇作者相同

時，則列於一處。）

　　１ 書籍類

周·韓非撰：《韓非子》，臺灣中華書局，（聚珍仿宋四部備要子部），（吴氏影宋乾道本），１９６５年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灣天工書局，（日本原刊本），１９８９年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天工書局，（經韻樓藏版），１９９２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

注疏》），（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學堂重刊宋本），１９９７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禮記·曲禮》上：“共飯不澤手”，孔《疏》：“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二。

浙江攝影出版社：《中國漢畫圖典》。

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論文集》。

安徽省博物館：《安徽貴池發現東周青銅器》，《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金雀山九座漢代墓葬》，《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湖北省博物館：《雲夢大墳頭一號漢墓》，《文物資料叢刊》６。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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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儀禮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

注疏》），（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學堂重刊宋本），１９９７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灣藝文印書館，（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

三經注疏》），（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學堂重刊宋本），１９９７年

"·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清 ·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

疏》），（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學堂重刊宋本），１９９７年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文選》，臺灣藝文印書館，（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１９９１年

唐·楊倞注：《荀子》，臺灣中華書局，（嘉善謝氏本），１９６５年

宋·丁度等：《集韻》，臺灣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１９８０年

清·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臺灣藝文印書館，（本衙藏版），１９７５年

清·丁福保：《説文解字解詁》，臺灣鼎文書局，（醫學書局影印本），１９７７年

清·顧藹吉：《隸辨》，臺灣世界書局，１９７７年

清·王筠：《説文句讀》，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同治四年王氏刻本影印），１９８３年

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論文集》，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６０年

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臺灣文華出版公司，１９６８年

容庚：《金文編》（正續編），臺灣大通書局，１９７１年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３年

宏業書局編輯部：《隸書大字典》，臺灣宏業書局，１９７５年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８２年

郭立誠：《中國民俗史話》，臺灣漢光文化事業公司，１９８５年

王力：《古代漢語》，臺灣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

韓養民、張來斌：《秦漢風俗》，臺灣博遠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孫黨伯、袁謇正主編：《聞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萬建中：《飲食與中國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趙捷、譚風：《溯源集》，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

劉云主編，王仁湘、木芹副主編：《中國箸文化大觀》，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浙江攝影出版社：《中國漢畫圖典》，浙江攝影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研究》，巴蜀書社，１９９８年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修訂本），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８年

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２ 論文類

（１）學位論文

許學仁：《先秦楚文字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１９７９年６月

許舒絜：《説文解字文字分期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０年６月

吴瓊玫：《唐詩魚類意象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０年６月

（２）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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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物館：《安徽貴池發現東周青銅器》，《文物》八（總二九一期），１９８０年８月

湖北省博物館：《雲夢大墳頭一號漢墓》，《文物資料叢刊》六，１９８１年５月

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金雀山九座漢代墓葬》，《文物》一（總三九二期），１９８９年１月

李長有：《中國周代飲食文化》，《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第六卷第一期，２０００年２月

　　附圖：山東嘉祥武梁祠邢渠哺父圖

（作者單位：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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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多聲字研究

黄麗娟

　　（一）研究動機

“文字演變的共同規律是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過渡”①，當具象抽象的表意符號已然無法記録日

益繁複的詞義區分與語音分化現象時，“聲化”的確是多數文字共同的趨勢。然而當其他文化區域的

文字開始走向拼音化、標音化趨勢之時，中文h因爲“假借”方法的出現而形成“形音義並存”的獨特文

字形態。“有一件事物，訴諸語言，音義 俱 在，或 因 古 文 初 作 而 文 不 備，或 是 因 爲 抽 象 的 概 念，事 不 能

指，形無法圖，意無從會，或顧慮文字繁衍太多，不便駕馭，於是利用同音或音近的關係，將這個無形、

有音、有義的語言移花接木式地嫁接在另外一個有形、同音、有義的字體上，以寄人籬下的方式，使它

有字形可供人書寫使用。”②邱德修師曾言在書寫之時無形可用的窘境是“假借”此種借音代字方式産

生的原因。如果當時“被借字”早已存在並且有形有音有義，而“假借字”有音有義h無形體可用，則此

時的借音代字之法即屬“本無其字的假借”，亦即段玉裁所謂“假借之始，始 於 本 無 其 字”；如 果“被 借

字”與“假借字”並存於同一時空，則此時的借音代字之法便是“本有其字的假借”，亦即段玉裁所謂“及

其後也，既有其字，而多爲假借”③。許威漢則稱本無其字的借字之法爲“文字假借”，謂本有其字的借

字之法爲“古音通假”④。“借音代字”方法的開發使得中國文字得以保留“以形表音”的特色，遂以此爲

橋樑在語言和文字繁衍的路途上繼續啓迪了“形聲相益”的形聲字的出現。由象形而指事而會意而假

借而形聲而轉注，中文自假借以後所開發出的造字、用字之法多是爲了“形音義三位一體”的文字結構

功能服務。便是爲了要和語音與語義在形體上作出密切的結合，於是“疊加義符”、“疊加音符”很自然

地在文字演化的過程中成了較爲便利的記音與表意模式。而且自甲文而金文而簡帛，經歷殷周卜辭

與商周金文的長期使用，大部分的文字到了戰國時期皆已堆疊了許多的引申義與假借義，爲了還原本

義、確定借義、區别辭例，各域文字均有在初文的原始形體上堆疊標義偏旁或標音偏旁的習慣。標音

部件的多層疊加不僅成爲多聲字産生的温床，義符聲符的繁多也造成了文字釋讀上的阻礙。加以各

系取義的異源，南北語言的異音，政治文化的異法都有可能導致下列所述的混亂情形：

（１）同一形體而各系使用文例不一，如：齊璽“聞司馬”（璽彙○○二八）讀作“門司馬”，爲齊國職

官名。而"璽“聲聞左右”（璽彙一四三），“聞”字訓作“聽聞”，則與後世典籍“聞”字訓例相符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第三章　古文字的結構及其演變》，中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邱德修師：《文字學新撢·第六章　由無聲之文到有聲之字的津梁———假借》，臺灣合記圖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段玉裁云：“大氐假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爲假借。”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許威漢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一般所謂‘文 字 假 借’；不 用 本 字 而 用 跟 本 字 音 同 音 近 的 借 字 替 代，是 通 常 所 謂‘古 音 通

假’。它們主要的區别就在於：前者‘本無其字’，後者‘本有其字’。”《漢語學》，廣東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戰國之世亦有“聞”字見於齊、"二系：齊璽“聞”字作“ ”（璽彙○○二八），從耳、門聲。所從部件與《説文》小篆“聞（ ）”字

相符，然而璽文“聞司馬”讀作“門司馬”，爲齊國職官名。齊系此種以“聞”聲借作“門”字的用法，顯然與後世典籍“聞”字用法不同。而

"璽“聲聞左右”（璽彙一四三），“聞”字訓作“聽聞”，則又與後世典籍“聞”字訓例相符。回溯“聞”字歷史：“聽聞”義之本字乃是“從人、

從耳”之“會意”字“ ”，在戰國之世"系中山王鼎銘演變成“從耳、昏聲”的“形聲”字“ ”。而當時“聞”、“閏”二字並存然訓詁用例尚未

固定：齊系“聞”字借作“門”字，不訓“聽 聞”；"系 則“聞”、“閏”二 字 皆 有 訓 作“聽 聞”義 之 用 例；楚 系 則“聽 聞”義 惟 見 用“閏”，不 見 用

“聞”者。“聞”字專訓“聽聞”而“閏”字廢用，當是漢世之事，不在戰國。戰國璽文“聞司馬”讀作“門司馬”，説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司

馬聞　聞司馬考》，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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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同一意義而各系區别偏旁不同，如：齊系以“1”字爲“明熙”義：“也也11”（齊侯敦）；楚系以

“2”字爲“明熙”義：“壝壝22”（王孫¸鐘）①。

（３）同一讀音而各系標音偏旁互異，如："系銘文以：“3”（靄壺）爲“慈”；楚系簡文以“桁”（郭店

一·三·三）爲“慈”②。

文字形體繁簡不一，初文與分化字並行，異體與通假辭例紛繁當是先秦文字難讀之因。若無審慎

推勘，則易産生誤假借爲引申、誤聲符 爲 形 符、誤 飾 筆 爲 義 符、誤 省 體 爲 正 體 等 等 釋 讀 上 的i誤。例

如：初期金文“杲”字作 （杲侯父戊簋）、 （杲侯父乙簋），是“己”國之名③，“其”形部件當是標音偏

旁；其後金文“杲”字則漸有在“其”聲之上再疊加“丌”字作爲另一聲符的現象，如： （杲侯鼎）、 （杲

伯匜），此時“杲”字所疊加之“其”、“丌”應可視作“增繁標音偏旁”④。時至戰國簡文，楚系“杲”字則有

省去“其”聲，直接在“己”字的基礎上疊加“丌”字作爲聲符的字例出現，包山楚簡、郭店楚簡等例均是。

惟包山楚簡“杲”字均作“ ”，上方的己形部件與下方的丌形部件共用一横畫，與郭店楚簡《緇衣》“則

民至行杲以敚上”（郭店三 · 一一）句中“杲”字作“ ”者不同。上海楚簡《噌衣》句作“民至行 嬼 以 兑

上”（上海二·七），“杲”字作“嬼”，下方口形部件只是飾件，與聲無關。是則若無仔細回溯其字演化的

歷史，則不易分别形符、聲符、飾件之間的區别。

欲作出正確的文字釋讀，審慎辨别文字的形符聲符何屬與形符聲符的多寡增删皆屬必需。作爲

“漢語古文字的晚期書寫型式”⑤，戰國文字在時間方面承襲著殷周甲文及商周金文的縱向演進，在空

間方面適應著七國“律令異Î，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⑥的横向差異，是保存漢語古文字孳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春秋時期楚系金文有字“從走、侼聲”作 （王孫鐘）、 （王孫¸鐘）、 （沇兒鐘），《説文》無收。若依據“走�形旁通用例”，當

可將郭店“從�、侼聲”之“4（ ）”字視作“從走、侼聲”的“2”字異體。而“2”字銘文辭例皆重言而作：（１）王孫¸鐘：“壝壝22，邁年

無5”。（２）王孫鐘：“諻諻22，萬年無諆，6萬子孫，永保鼓之”，于省吾釋“2”爲“熙”（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卷１，臺灣藝文印書

館，１９３４年影印本）。（３）沇兒鐘：“皇皇77，釁壽無杲”，方濬益釋“7”爲“熙”（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２，１９３５年涵芬樓影

印本）。又齊系金文有字“從侼、從巳”作 （齊 侯 敦）、 （恵 王 子 銅 鐘），其 字 在 銘 文 辭 例 中 除 用 作 人 名 外，亦 重 言 而 作，與 上 述 楚 系

“2”字文例相同：（１）齊侯敦：“也也11”，郭沫若亦讀“11”爲“熙熙”。（郭沫若云：“彝銘中屢見‘也也熙熙’之連語，熙熙，和樂貌，

習見。”《兩周金文辭大系》，臺灣大通書局，１９７１年３月初版。）綜合上引諸例及諸家所論，可以得出結論如下：（１）楚系“2”、“7”與齊

系之“1”交例用法一致，即後世典籍訓作“和樂”義之“熙”。（２）“侼”聲 爲“2”、“7”、“1”、“熙”四 字 共 具 之 部 件。 比 較 可 能 的 狀 况

是，當時的語言中已經先行存在了釋作“光明”義的“熙熙”之音，然而尚 未 有 專 用 之 字，而 其 音 又 與“侼”聲 近 似，是 以 楚 系 在 文 字 上 以

“從走、侼聲”之“2”字標明其音；而齊系則以“從侼聲，又疊加巳聲”的“皆聲”“1”字標明其音。戰國沇兒鐘銘“7（ ）”字“從 走 從 侼

0巳”，更是兼收楚、齊二系部件而作。又戰國"系金文有“從火、1聲”之字作“ ”（王三年鄭令戈），銘 文 辭 例 用 作 人 名，所 從 部 件 與

《説文》小篆“熙（ ）”字相符，當是其字前身。是則上述楚系“2”、“7”字；齊系“1”字；都只是爲了標音而造的形聲字，非是光明義的

本字。郭店楚簡《緇衣》文句引《詩》作“穆穆文王於偮4敬8”（郭店三·三四），而今本《禮記·緇衣》文句作“《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鄭注云：“緝熙，皆明也”（《十三經注疏·５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郭店“4”字當如上所論，與典籍“熙”字同爲

標光明之義的標音字。

桁字無見於甲文、金文、《説文》，戰國字例迄今亦惟見於郭店楚簡，字例共二：一在《老子丙篇》，一在《緇衣》。郭店《老子丙篇》

文句作“六新不和，安又孝桁”，《郭店楚墓竹簡》裘錫圭釋文以爲“桁，從茲從 子，讀 作 慈”（荆 門 市 博 物 館 編《郭 店 楚 墓 竹 簡》，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郭店《緇衣》文句作“古桁以蓃之，則民又“新”，《郭店楚墓竹簡》裘錫圭釋文亦釋“桁，讀作慈”；將郭店二“桁”字 皆 通 假

作“慈”。而桁字（從檥聲）“子之切”，慈字“疾之切”，子屬精紐，疾屬從紐，而精從旁紐；桁、慈二字聲則旁紐，韻則疊韻，聲韻關係密切，

通假之説當可成立。惟郭店楚簡另有字作“9”者，字 例 共 三，皆 在《老 子 甲 篇》。文 句 分 作“民 多 利 器，而 邦9昏”、“人 多 智 天 奇 勿9
:”、“法勿9章”，而《郭店楚墓竹簡》、《郭店楚簡研究》二書皆云通假作“滋”。而郭 店“9”字 與 中 山 王c鼎 從 心 檥 聲 之“9”字 形 體 相

符，銘文作“9孝苁惠”，“9孝”何琳儀讀作“慈孝”（何 琳 儀《戰 國 古 文 字 典》，中 華 書 局，１９９８年 版）。 以 戰 國 時 期 六 國 用“檥”、秦 系 用

“茲”之例研判，則郭店楚簡“9”字、"系中山器“9”字與小篆“慈”字所從部件並無二致，而楚簡讀作“滋”，"銘讀作“慈”。又戰國銘文

另有“從才、檥聲”之“3”字見於靄壺，文例作“3蓃”，裘錫圭讀作“慈愛”（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

１９７９年第１期。）；而長沙出土的帛書《老子》則以“檥”爲“慈”。（“（王弼本）‘絶仁棄義，民復孝慈’，‘慈’字甲本、乙 本 並 作‘茲（檥）’。”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 書 局，１９９８年 版。）是 則 綜 合 上 述 戰 國 至 西 漢 中 期 銘 文、簡 文、帛 文 中 讀 作“慈”字 之 例，可 得 結 論 如 下：

（１）"系銘文：以“9”（中 山 王c鼎）爲“慈”。（２）"系 銘 文：以“3”（靄 壺）爲“慈”。（３）楚 系 簡 文：以“桁”（郭 店 一 · 三 · 三）爲

“慈”。以“9”（郭店一·一·三一）爲“滋”。（４）馬王堆帛文：以“檥”（馬王堆帛書乙·二三三）爲“慈”。上述四則在出土文獻中歸納

出來的實際用例顯示了小篆中的“慈愛”字在西漢之前已有固定的“讀音”，然而尚未有固定的“形體”。此即“從心、檥聲”之“9”字在"
銘讀作“慈”，在楚簡h讀作“滋”之因。此亦即“從檥聲”之“3”、“桁”、“檥”三字皆可讀作“慈”之因。而戰國時期的“9”字在進入到小

篆後形體作“慈”，秦系“以茲爲檥”的用字之習當是介於從“9”到“慈”的過渡橋樑。

王婦匜：“王婦杲孟姜乍旅匜”。可知“杲”即姜姓之國。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山東煙臺市上夼村同 出 二 鼎，其 國 名 一 銘 曰“己”，一 銘

曰“杲”，“己”、“杲”同國，乃有明證。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合編：《金文形義通解》，臺灣中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按“ ”字所組成的部件皆是聲符，當屬“雙重標音”。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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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資料相當豐富的階段。楚國身爲“戰國時期最大的國家”①，其 文 字 所 保 存 的 孳 乳 分 化 資 料 對 於

觀察縱向抑或横向的文字變化現象實皆具有關鍵性 的 地 位。１９９３年１０月 在 湖 北 荆 門 近 郊 出 土 的

郭店楚簡《緇衣》是迄今所見出 土 文 獻 中 時 代 最 早 的《禮 記》手 抄 篇 章②；１９９４年春天在香港古玩市

場見世的楚簡竟也巧合地出現與郭店楚簡相同的《噌衣》篇章③。郭店簡的斷代約在戰國中期，上海簡

則約爲戰國中晚期④。結合上述兩批竹簡所 用 文 字 與 其 他 傳 世、出 土 文 獻 相 互 觀 照，對 於 檢 閲 戰 國

時期初文與後起孳乳字之間的分化淵源當有 莫 大 助 益。 本 文 即 就 文 字“聲 化”的 線 索 出 發，以 戰 國

時期的楚系簡帛作爲研究材料，結合卜辭與金文作爲輔證，嘗試觀測在文字演化的過程 中 多 聲 字 的

産生模式。

　　（二）多聲字的定義

標音文字的出現，當是爲了與語言作出密切的結合。爲“形音義三位一體”的特色服務，當是漢字

造字、用字方法陸續開發的目的。當一個文字從表面形體已然無法窺見其字音、義之時，疊加標義偏

旁與標音偏旁便自然成爲記録文字音義較爲便利快捷的手法。當文字爲了記録語音的變化而疊加標

音偏旁時，便有可能造成文字“形聲化”的現象。如果記録語音横向縱向變遷的動作不只發生一次，而

前次疊加的聲符在陸續記録語音變遷的過程中又未曾受到删减，就有可能産生文字“多聲化”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在文字演化的過程中疊加音符的現象有可能發生在象形、指事文字上，亦有可

能發生在會意、形聲文字上，如：

　　１ “裘”

甲文“裘”字作 （京一九七二）、 （後下八· 八），從 衣 再 於 衣 形 部 件 外 側 疊 加 象 毛 羽 狀 筆 畫，

當屬合體象形。與金文釋“裘”之字作 （次卣）、 （次尊）者，除“又”形 部 件 外 皆 相 符。 而 裘 字“巨

鳩切”，又字“于救切”，鳩、救同 隸 上 古 幽 韻，裘、又 二 字 疊 韻。 是 以 金 文 從 從 又 之“ ”（次 卣）字

當爲合體象形之“ ”疊 加“又”形 聲 符 之 後 的 形 聲 字⑤。 另 金 文 有 字 從 衣 從 作 （五 祀 衛 鼎）、

（衛盉）者，當是從 省形之後再疊加“ ”形部件之後的後起形聲字。“ ”形部件與“又”形 部 件 的 作

用相同，當爲“ ”字聲符。甲文“ ”字本已讀作“裘”聲，至 金 文 而 又 疊 加“又”、“ ”等 部 件 作 爲 聲

符，則此處“又”、“ ”形部件 當 視 作 文 字 在 繁 化 的 過 程 常 見 將 聲 符 疊 加 在 象 形 字 上 的“增 繁 標 音

偏旁”。　

　　２ “%”

甲文有字作 （乙七四九）者，孫詒讓謂是“率”字⑥。而“率”字徐中舒《説文》訓作“素屬”之“堇”本

字⑦，即段注謂爲“索屬”者。 又“堇”字《爾 雅》作“堌”，《毛 詩》作“;”，《集 韻》訓“索”。 是 則 字 書 以

“堇”、“堌”、“;”三字同義，皆是“素屬”、“索屬”之類。今觀：

（１）“素”字 金 文 作 （師 克�），從 嚝 從 糸 從<，“<”象 收 絲 之 器⑧，從 嚝 從 糸 則 會 以 手 搓 繩 之

形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馬承源云：“由於這些竹簡是劫餘截歸之物，出土的時、地 已 無 法 知 道，當 時 傳 聞 約 來 自 湖 北。 以 後 郭 店 楚 墓 竹 簡 出 版，其 中

《緇衣》篇和《性自命出》篇在這批竹簡中竟有重篇。據《郭店楚墓竹簡》報告，郭店楚墓爲一九九三年冬發掘，流散竹簡爲一九九四年春

初現，則兩者時間相隔不遠。”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陳立云：“在鈔寫成書的時代上，應視爲戰國早期之作，即孔子再傳弟子的鈔本，或是上課時耳聞手鈔的筆記；而從竹簡上的文

字觀察，應可將之定在戰國中晚期之交。”陳立《〈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

楊樹達云：“按此字（裘）甲文作 ，爲純象形字。次卣作 ，象形加聲旁又也。”《積微居金文説》，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版。

孫詒讓：《契文舉例》，齊魯書社１９９３年版。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臺灣大通書局１９７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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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字金文作 （輔 師>鼎），除 了 缺 少 象 收 絲 器 形 的“<”形 部 件 之 外，其 餘 皆 與“素（ ）”

字同。

（３）“索”字金文作 （索角），從厂從糸從嚝，字象在屋下以手搓繩之形。

綜觀上述金文“素（ ）”、“=（ ）”、“索（ ）”之形，除了處所（從厂與否）、持器（從<與否）之異外，從嚝

搓繩之形則爲一致。是故《金文形義通解》以“素”、“=”、“索”爲一字。又觀《汗簡》“素”字作“ ”①，與

金文“素（ ）”字相較，則已然省W“<”、“嚝”兩個部件，而近似《説文》小篆“素（ ）”字之形。是則《金

文形義通解》所言當是，金文“素（ ）”、“=（ ）”字乃是一字異體，前者爲繁，後者爲簡，字象以手持器

搓繩之形，當以“繩索”爲其本義。甲文“率（ ）”字即“搓繩”之事初形，兩側之點當是漂繩之時所落之

麻絮，“率”即“繩索”可由從率“堇”、“堌”、“;”三字典籍皆訓“素屬”、“索屬”得證。《説文》訓率爲“捕

鳥畢”，顯非字之本義。而“率”字在卜辭文例中已借作“帥”字與祭名之用，是以金文“搓繩”之形則由

疊加“嚝”形部件之“素（ ）”、“=（ ）”二字取代。郭店楚簡《緇衣》（郭店三·二九）“ ”字從糸從嚝從

，從糸從嚝仍象以手搓繩，“ ”則繩端之絮也。字與金文“=”字之形相符，當釋形“=”字，爲“素”

之繁體。而“堇”、“堌”二字在會意字“率”初文形體之上所疊加的“素”、“索”部件，當視 作“增 繁 標 音

偏旁”②。

　　３“&”

?字甲文有簡體“從又從東”作 （摭一○七）、（京津二八一八）者，有繁體“從又從東”、再疊加

“田”形部件作 （英國二四一五反）者。而東田二字古音端紐雙聲。簡體“ ”字所從“東”形部件當是

其字聲符，而繁體“ ”字的“田”形部件則是爲了確定其字讀音而疊加上去的“增繁標音偏旁”。何琳

儀謂字以從又從東（束之初文），會以手約束之意③。而其字西周金文作 （墻盤），原本甲文的“ ”形

義符增繁至從“ ”，而“ ”象雙手持治絲器治絲之形；聲符則沿襲甲文繁體“東”、“田”皆聲。裘錫圭云

金文“@”出現時代較“ ”爲早，應爲其字初文④。然甲文只見有從“東”聲之“ ”、與從“東”、“田”皆聲

之“ ”，未見有從“田”聲之體。故疑金文“@”字當是介於甲文“ ”與金文“ ”之間的過渡橋樑。其

演化之跡當如下述：“ ”→疊加“田”形增繁標音偏旁作“ ”→疊加“爪”、“幺”、“<”形增繁義符，並省

W“東”形聲符作“A”→恢復甲文“東”、“田”皆聲的寫法作“ ”。時至戰國，金文“ ”字在齊、楚、秦三

系又各自出現變體：

（１）齊系：孫詒讓謂陳侯因®錞“ ”字與“ ”一字，從糸東聲，借作“統”字⑤。當是省W了金文

的“爪”、“<”、“ ”形義符與“田”形聲符而成。

（２）楚系：曾侯乙鐘録有“B”、“C”二體。前者從糸，東、田皆聲，當是省W了金文的“爪”、“<”、

“ ”形義符，並將東田皆聲雙倍繁化；後者從又，東田皆聲，當是省W了金文的“爪”、“<”、“幺”形義

符，並將東田皆聲雙倍繁化而成。蔡侯D鼎‘D’字則是省W了金文的“<”形義符與“田”形聲符，並將

“東”形聲符省W下方部分再四倍繁化。裘錫圭、李家浩即認爲上述“B”、“C”、‘D’三字與金文“ ”

爲一字。曾侯乙鐘“B”、“C”借作“申”國國名之用；蔡侯D鼎‘D’字典籍作‘紳’。郭店楚簡《緇衣》字

作“ ”（郭店三·三七），從糸，東、田皆聲。與金文“ ”字相較，當是省W了金文的“爪”、“<”、“ ”形

義符而成。上海楚簡《孔子詩論》有字從糸申聲作“ ”（上海一·二），與後世典籍隸定作“紳”之字所

從部件相符。文句作“丌訶紳而E”，馬承源釋文讀作“其歌壎而篪”，言“紳（ ）”字以韻部相轉通假作

“壎”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汗簡》卷下之一，《四部叢刊續編經部》，上海涵芬樓據馮己蒼手鈔本影印。

綍字、紼字、繂字韻隸上古没部，素字韻隸上古魚韻，索字韻隸上古鐸韻，而魚鐸對轉。“繂”字是連接“綍、紼”與“素、=、索”兩

個系統的橋樑。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裘錫圭《史j盤銘解釋》，《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孫詒讓：《古籀餘論》，卷３，１９６８年，香港崇基書店影印本。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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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秦系：石鼓F人 字 作“ ”，與 金 文“ ”字 所 從 部 件 一 致。强 運 開 云 字 借 作“疃”字，當 讀 作

“G”①。

若就“H”字的演化過程而言，可得結論如下：之於“H”字甲文繁體“ ”而言，田形部件當是在其形聲

字簡體“ ”之上疊加 的“增 繁 標 音 偏 旁”；金 文“ ”字 則 又 是 在 甲 文 繁 體“ ”之 上 疊 加“爪”、“幺”、

“<”等“增繁標義偏旁”而成。

《説文》：“竊，�自 中 出 曰 竊。從 穴 米。I、廿 皆 聲 也。”段 玉 裁 謂“皆 聲”爲“一 字 有 以 二 字 形 聲

者”②。段玉裁所云，殆以“一個形聲字只能有一個聲符”爲“形聲字之正常型態”，是以一個形聲字擁有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符不稱“皆形”，而擁有兩個聲符便稱“皆聲”。何琳儀則云“雙重標音，指組成一

個字的兩個偏旁都是音符。所以昔人又稱‘雙重標音’爲‘皆聲’。‘皆聲’兩個音符可能有一個音符兼

有形符的功能，另一個音符則純粹起表音作用”③。何琳儀所言“兼有形符功能的音符”，當是這個“皆

聲字”的原始型態，亦即此“皆聲字”的“初文”。也就是説，當一個初文已經無法單從形體判讀語音時，

則在此初文上疊加一個標音符號，而這個疊加的音符讀音當與初文在當時、當地讀音相同，是以初文

與其疊加的音符都可視作其字“聲符”。

然而段玉裁與何琳儀的定義並不能涵括所有多聲字形成的模式。我們可以認同文字在演化的過

程中會自然地形成某些可以日後經由觀察比較而歸納出來的規律，h不能武斷地認定每一個文字的

演化皆是在歸納出的規律之中，而無有突發的例外。“形聲”固然是一種造字的手法，h並非每一個形

聲字在産成的過程中都是經由一形一聲的固定規格所造。爲了保留本義、確定借義、分化引申義，初

文可以當作聲符，再疊加形符而成爲形聲字，這可能便是“一形一聲”的“正常形態之形聲字”了；初文

也可以當作形符，再疊加聲符成爲形聲字，這個初文便是何琳儀“兼有形符功能的音符”了。然則即便

已經是形聲字，也可能因爲失去與語音的聯絡而多次疊加音符而出現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聲符的現

象。此時此刻，這個文字有形符亦有聲符，應當不能被排除於“形聲字”的討論範疇之外；而它的多重

聲符特徵，也使得它應當被納入“多聲字”的討論範疇之内。所以，如果我們將“擁有聲符之字”皆視作

“形聲字”的話，便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形聲字並不完全等於多聲字，因爲形聲字可能只有一個聲符；

多聲字h一定是形聲字，因爲它必定含有一個以上的聲符。

漢字經由“假借”而衍伸出的聲化趨勢，是多聲字得以誕生的基礎。聲符的標示讓文字當時當地

的讀音得以在形體上確定，也可能因此霑溉了形符標示方法的出現。而形符的區别使得文字的分化

意義得以在形體上確定，形聲相益便是“形聲”。只可惜聲符疊加的習慣並没有在“形聲”出現後消失，

於是，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可以疊加聲符成爲多聲字，形聲字亦可以再疊加聲符成爲多聲字，而文

字的釋讀與分類則愈形困雜。

　　（三）多聲字産生模式之推測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多聲字産生的原因多半與文字在演化過程中失h了和當時當地語音的聯

繫有關。當一個初文的形體在經歷繁化、簡化、異化等演化程序之後已經無法讓使用者經由文字形體

判讀其字語音時，疊加聲符以與當時當地語言結合的情况便會自然出現。若一個文字已然經歷過疊

加聲符的過程，h又遇到横向上地域的差異與縱向上時間的隔閡，再次讓其字的使用者無法從其字的

聲符正確地與當時當地的語言作出緊密的結合時，則多層次地疊加聲符的情况亦會自然産生。綜合

形體演化與語言變遷的線索，大致可將多聲字産生的模式叙述如下：

　　１ 象形文字已失造字初形，無法經由形體判讀其音，因此疊加增繁標音偏旁

（１）甲文虎字作“ ”（粹九八七），象虎頭虎身足尾之形。與鹿字甲文作“ ”（粹九五○）者分用秩

①
②
③

强運開：《石鼓釋文》，台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６年版。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台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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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後虎、鹿二字筆畫皆有减省，形體遂有i混。金文毛弔盤“彪”字作“ ”，所從“虎”形偏旁虎足

部分與JK兩“J”字作“ ”者鹿足部分筆畫已有近似，是爲其證。《古文四聲韻》録有“虎”字異體作

“ ”①，從虎從勿。《説文》“虎”字古文則已從鹿從勿作“ ”，勿字古音隸屬没部，與虎字古韻魚部爲

旁對轉。“ ”字當是在所從“虎”形偏旁與“鹿”形i混之後無法由字面判讀其音，於是疊加“勿”聲作

爲標音偏旁而作之多聲字。其字所從“虎”、“勿”當皆“ ”字聲符。

（２）曾字甲文作 （前六·五四·一）、（京四八九五）、 （前六·五七·六），從 從 ，“ ”象

蒸食炊器，“ ”象氣體上逸之形，乃炊食之具“甑之初文”②。卜辭文例已有借作國名之用者，如：“卜莰

貞王 于曾”（簠游六八）。丁山謂此處“曾”字讀作“潧”，即《詩經》所謂“溱與洧”之地；即中甗銘文“在L”

之地；即金文曾伯蓬卣所指之曾國③。曾字金文有不從口作 （中甗）者，與甲文形體相符；有從口作

（昜鼎）、（弔姬卣）者；亦有從曰作 （曾伯 卣）者；亦見在“ ”形部件上方加一短横爲飾作 （曾侯

乙鐘）、（中山王c壺）者。而銘文辭例雖見借作段注所謂語詞之用者，如：“M邦N身死，曾亡鼠夫之

O”（中山王c壺）④，然語詞之用例顯然在借作國名氏名之用例後，可知《説文》所釋“敕之舒也”非是字

之本義。郭店楚簡《緇 衣》（郭 店 三 · 一 六）曾 字 作“ ”，從 曾 省、正 聲，《郭 店 楚 簡 研 究》一 書 隸 定 作

“P”⑤。字當即“曾”字異體，"璽有“Q”字作“ ”（璽彙○八○五），即是省W了曾字下方的口形部件

而成。郭店“P”字亦當如此，先行省W了字體下方的“曰”形部件，再行疊加“正”形部件以爲聲符之用

（正屬耕韻，曾 屬 蒸 韻，而 耕 蒸 旁 轉），此 處 所 疊 加 之“正”形 部 件 當 是 戰 國 文 字 常 見 之“增 繁 標 音

偏旁”⑥。

　　２ 初文在不同的地域使用，爲與當地語音結合而疊加增繁標音偏旁

（１）會意字“多”在齊地因爲語音的遷革而疊加增繁標音偏旁“果”而形成多聲字“夥”⑦。“夥”字

所從“果”、“多”二部件古韻同隸歌部，當皆其字聲符。

（２）指事字“大”在齊地因爲語音的遷革而疊加增繁標音偏旁成多聲字“姮”⑧。“姮”字所從“大”、

“介”二部件古韻同隸月部，當皆其字聲符。

　　３ 初文在經歷縱向上時間的變遷之後，爲與當時語音密合而疊加增繁標音偏旁而成

（１）甲文“ ”（鐵一六二·一）字唐蘭謂象鳥羽之形，乃“羽”之初文⑨。金文羽字作 （亞魚鼎），

形體已見變遷。上白壺羽字作“ ”，已難由字形判讀初文初音。曾侯乙鐘羽字作“ ”，從羽從于而作。

“ ”字所從“羽”、“于”二部件古韻同隸魚部，當皆其字聲符。

（２）R字無見於甲文、金文、《説文》，戰國字例迄今則惟見於楚系竹簡。包山楚簡R字作“ ”（包

山二·九五），從戈從 害，簡 文 文 句 作“卲 無R之 州 人”，何 琳 儀 讀“邵 無R”作“卲 不 害”，楚 系 習 見 人

名瑏瑠。而害隸上古月韻，戈隸上古歌韻，而歌月對轉；害、戈二字上古韻近。故疑楚系“R”字乃是皆聲

字，所從“害”、“戈”二部件皆爲其字聲符，所增“戈”形部件乃文字繁化過程中常見之“增繁標音偏旁”。

包山楚簡以“R”字標“害”字之音，而此“R”、“害”同從害聲，即是“以同聲符之字相互通借”之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夏竦：《古文四聲韻》，臺灣學海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何琳儀云：“（增繁標音偏旁中的）會意標音，是在會意字的基礎上增加一個音符。所增音符與會意字音同或音近。”《戰國文字

通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段玉裁云：“《方言》曰：多，大物盛多。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段玉裁云：“《方言》曰：姮，大也。東齊海岱之閒曰姮。”許慎撰，段玉裁 注：《説 文 解 字 注》，臺 灣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９９１年版。

唐蘭：《殷虚文字記》，北京大學講義石印本１９３４年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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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海簡《孔子詩論》第二十三簡有字從鹿、§聲作“S”，而鹿、§二部件上古韻部皆在屋韻，當

皆“S”字聲符。文句作“ST”，今本詩經讀作“鹿鳴”，“S”字聲音、意義一與“鹿”字 無 異，可 能 是 在

“鹿”字經歷時間上的變遷之後，爲與當時語音密合而疊加標音偏旁“§”形部件所形成的多聲字。

　　４ 初文在詞義分化之後，爲確定分化辭例而疊加增繁標音偏旁而成

（１）句字甲文作 （前八·四·八），金文作 （鬲比�）、（句它盤）、（永盂），從U從口。而U隸

上古幽韻，句、口二字同隸上古 侯 韻，而 侯 幽 旁 轉；U、句 二 字 見 紐 雙 聲，口、句 二 字 侯 部 疊 韻，U形 部

件、口形部件均爲句字聲符，“句”字當是“皆聲”之例。然疑“句”字本只從 若 而作，字當如李孝

定所言以“帶鉤”乃 爲 其 字 本 義①。其 後 才 在 詞 義 引 申 分 化 的 過 程 中 爲 區 别 分 化 辭 例 而 疊 加 聲 近 之

“口”形部件爲“增繁標音偏旁”，以致出現“句”字“皆聲”的情形。銘文辭例中即有句字訓作“帶鉤”本

義者：“内公乍鑄從鐘之句”（内公鐘鉤）。

（２）V字從子從亓，無見於甲文、金文、《説文》，戰國字例見於楚系：①“V”： （包山二·八八）、

（望山一·二二）、 （郭店三· 二四）。②“W”： （望山一 · 一四）。③“X”： （包山二 · 二五

九）。包山楚簡“V”字之例共四，皆作人名。② 望山楚簡例二：其一文句作“¶心V¶Y”（望山一·二

二）；其二文句作“既心V以Z善Y”（望山一·六○）；兩者文例用法大致相同，而何琳儀以爲“V”當是

“孩”字異文，讀作“駭”③。望山楚簡“W”字之例亦二：其一文句作“¶W心不内[”（望山一·六）；其

二文句作“¶心W不能[（望山一·一四）。兩者文例用法亦大抵相同，而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以爲

“V”當是“孩”字異文，讀作“駭”④。包山楚簡“X”字例只有一，文句作“一魚\之縷，一]X，二緹娄，

皆^純”（包山二·二五九），而白于藍以爲“X”當釋作“綦”，爲履之紟，即繫鞋之帶⑤。綜合上述三説，

其理論基礎皆在：① 戰國文字除秦系之外，各系皆好以“亓”爲“其”⑥。② 戰國文字好以“亓”聲與其

他音近之聲符互代⑦。③“其（亓）”、“亥”二字音近，傳世典籍多見通假⑧。在上述先秦兩漢“以亓代

其”、“以亓代亥”的“音 符 互 作”之 習 上，將 楚 系“V（ ）”字 疑 爲“孩”字 異 文，並 通 作“駭”字，確 爲 可

行⑨。“孩”、“_”、“駭”、“咳”原本即可相互通作，加以“亓”、“亥”二字又可音近置换，則視楚系“從子、

亓聲”之“V（ ）”字爲“從子、亥聲”之“孩”字異文當爲可行。郭店楚簡《緇衣》（郭店三·二四）文句作

“ã之以正，齊之以�，則民又V心”，郭店“V”字當是“孩”字異文，通假作“駭”。而“V”字所從亓、子

二部件與“駭”字所從亥形部件上古韻部皆隸之部。簡文“則民又V心”可釋作“則民有駭心”，言若爲

政者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駭怕而思遠遯之心。之於“孩”字異文“V”字而言，“孩”、“V”皆當是

“子”字在詞義引申分化之後爲確定分化辭例而疊加標音偏旁所形成之區别字。子、亥同爲孩字聲符，

子、亓同爲V字聲符。

　　５ 文字在異化過程中先行省减部分部件，爲與當時當地語音結合，再行疊加增繁標音偏旁

（１）金文“‘”字 原 本 從 害 從 夫，a衍 簋“a”字 從 夫 從 古，唐 蘭 謂 是“‘”字 異 體瑏瑠。“a”字 當 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李孝定云：“句曲字原只作 若 ，象形，從口乃後增，又借爲句讀字，遂若從口爲義耳。”《金 文 詁 林 讀 後 記》，臺 灣 中 央 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８２年版。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望山一、二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白于藍《釋V、X》，《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版。

例如：（１）齊系陶文以“蒿”（陶彙三·二七四）爲“惎”。（２）燕系銘文以“亓”（九年將軍戈）爲“其”。（３）"系銘文以“b”（ÿ
令鼎）爲“期”。（４）包山楚簡以“c”（包山二·一六四）爲“綦”。

例如：（１）"系陶文以“械”（陶彙六·二○）爲“姬”。（２）包山楚簡以“d”（包山 二 · 一 六 四）爲“懺”。（３）楚 系 銘 文 以“e”

（配兒鉤f）爲“忌”。

例如：（１）《漢書·孟喜傳》：“蜀人趙賓以爲箕子明夷。箕子者萬物之荄兹也。”（２）《易 · 明夷》：“箕子”，《釋文》引劉向本作

“荄滋”。（３）《孟子·萬章下》：“亥唐”，《抱朴子·逸民》作“期唐”。（４）《淮南子·時則》：“爨萁燧火”，高誘注“萁”讀“荄”。

王弼注本《老子·德經四十九章》：“聖人皆孩子”，敦煌己、遂州二本“孩”字作“_”，謂“聖人皆_之”；傅奕本作“聖人皆咳之”；

嚴遵作“聖人皆駭之”；元鄧錡《道德真經三解》作“聖人皆孩也”。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唐蘭云：“孫詒讓謂a即‘之省變，説至警闢。”故宫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周王‘鐘考》，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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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省W“害”形形符之後再行疊加與“夫”形聲符同屬古韻魚部之“古”形聲符而成的多聲字。之

於“a”字而言，所從“夫”、“古”二部件皆當其字聲符。

（２）金文“釐”字從里從g而作，而里、g上古聲同來母、韻同之部，當皆“釐”字聲符。《金文形義通

解》録有“釐”字異體作“h”、“i”二 體①，“h”、“i”二 字 所 從 子、來 二 部 件 古 韻 亦 同 隸 上 古 之 韻，與

“釐”同是聲符互作之後的皆聲異體字。

　　６ 語言上已有語音語例，文字未造形體，於是拼合相近語音之字爲用

（１）j字無見於甲文、金文、《説文》，及其他簡帛幣璽文字。戰國字例迄今亦惟見於郭店楚簡《緇

衣》。郭店楚簡《緇衣》j字作“ ”（郭店三·三二），從k從正，而上下兩個部件之間有共用横筆的現

象。文句作“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j以行”，而今本《禮記·緇衣》文句作“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

以行”，鄭注云：“禁猶謹也，道音導”；孔疏曰：“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而

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②，郭店“j”字當是“禁”字之假。而j字所從

“k”形部件與“禁”字聲同見紐，韻則同隸侵韻。郭店楚簡《緇衣》j字有可能是戰國楚系文字爲了標

明“禁”字之音而 造 出 的“皆 聲 字”。而“禁”字 無 見 於 甲 文、金 文、簡 文，《古 文 四 聲 韻》所 録“禁”字 作

“ ”，從日壬聲，云字録自古《孝經》③。與《説文》所録“禁”字小篆字形從示林聲作“ ”者形體相差甚

遠，然而“壬”、“林”兩個聲符同隸上古侵韻。比較可能的情况是：在戰國時期，語言中已經先行存在了

“禁止”之音，然而尚未有專用字形，此即《古文四聲韻》所録古《孝經》“ ”字以“壬”聲、郭店楚簡《緇

衣》“ ”字以“k”、“正”二聲標“禁”字之聲的原因。

（２）郭店楚簡《性自命出》“l”（郭店一一·三三）字從言從金從心而作。文句作“l遊蕄也”，《郭

店楚簡研究》釋文讀作“吟遊哀也”④。今觀金文未見“吟”字，中山王c鼎有從今從口之“含”，銘文“含

舍方壯”朱德熙、裘錫圭讀作“今余方壯”⑤。《説文》列從口今聲之字爲“含”，段注曰：“禮樂志吟青黄以

吟爲含”⑥，足證“吟”字未用於漢。《説文》、《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録“吟”字并從 口 金 聲 作“m”⑦。

綜上所列郭店楚簡“l”字與“m”當是後世典籍“吟”字在戰國時期的初文：《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録

“m”字同以“金”聲標注當時語音中已經存在的“吟”字之音；郭店楚簡《性自命出》“l”字則以“金”、

“心”（金心古韻同隸侵部）共同標注當時語音中已經存在的“吟”字之音。之於“l”字，“金”、“心”當皆

其字聲符。

（３）郭店楚簡《緇衣》有字從共從工從心作“Ã”，文句作“非其止之共唯王Ã”，而今本《禮記 · 緇

衣》文句作“匪其止共，惟王之邛”⑧，“Ã”字當爲“邛”字之假。然金文無有“卭”字，惟見“邛”字。邛君

壺銘：“邛君婦龢乍其壺”，郭沫若言“邛國”即《春秋》之“江國”⑨。而《説文》云“卭”字“ ，邛成。濟陰

縣。從邑，工聲”，段注曰“《漢志》本作邛，《水經注》版本i作卭”瑏瑠。可知朱彬《禮記訓纂》所説“卭，勞

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的“卭”字説解乃是後起之義，並非其字本義。而郭店楚簡《緇

衣》“非其止之共唯王Ã”之“Ã”，顯然書寫於“卭”字未有“勞”訓之前。比較可能的情况是當時語言中

已有“卭”字音義，而未有固定形體，於是郭店《緇衣》的抄寫者選擇拼合相近語音之形體爲用，以“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合編：《金文形義通解》，臺灣中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十三經注疏·５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

夏竦：《古文四聲韻》，臺灣學海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郭店楚簡研究》，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郭忠恕：《汗簡》，《四部叢刊續編經部》，上海

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馮己蒼手鈔本影印。夏竦《古文四聲韻》，臺灣學海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按“邛”字《十三經注疏·５禮記》作“卭”。“匪其止共，惟

王之卭”《十三經注疏·５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

郭沫若云：“邛當脊江黄之江。《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 人、黄 人 盟 于 貫。’杜 預 云：‘江 國 在 汝 南 安 陽 縣。其 故 地 在

今河南省息縣西南。’”《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臺灣大通書局１９７１年版。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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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形符，以“共”、“工”二 部 件 爲 聲 符，組 成“Ã”字。“共”、“工”、“卭”三 字 古 韻 皆 隸 上 古 東 韻，“共”、

“工”皆爲“Ã”字聲符。

（４）上海楚簡《性情論》有字從來從里作“n”（上海三·一七），文句作“n、武樂取，卲、夏樂情”，濮

茅左釋文讀作“o、武樂取，韶、夏樂情”，以第十七簡的“n、武”二字即第十五簡的“p武”（上海三·一

五），“n”、“p”異文，當是後世典籍中“頀”的異名①。比較可能的狀况是，當時語言中已然存在有“頀”

（古韻隸屬歌部）的讀音，而文字上未造形體，於是借由古韻同隸之部的“來”、“里”、“止”拼合其音（古

韻歌之旁轉）。之於“n”、“p”，來、里、止皆當其字聲符。

　　７ 上古複聲母字在聲母分化的過程中爲了記録語音的變化，因而疊加標音偏旁

尋常易見的複聲母分化例有：

（１）“ｋｌ”複聲母 分 化 爲“ｋ”聲 母 與“ｌ”聲 母：“路”、“格”二 字 皆 從“各”爲 聲 符，而“格”爲“ｋ”聲，

“路”爲“ｌ”聲。

（２）“ｐｌ”複聲母分化爲“ｐ”聲 母 與“ｌ”聲 母：“剥”、“禄”二 字 皆 從“§”爲 聲 符，而“剥”爲“ｐ”聲，

“禄”爲“ｌ”聲。

（３）“ｍｌ”複聲母分化爲“ｍ”聲母與“ｌ”聲母：“來”、“麥”二字皆從“來”爲聲符，而“麥”爲“ｍ”聲，

“來”爲“ｌ”聲。

上海簡《孔子詩論》第一簡有文作：“孔子曰：}亡%志，樂亡%情，S亡%言”。其中“%”字從阜從心0
聲。邱德修師言“%”字即是“鄰”字，而聲符“0”即是“ｍｌ”複聲母②：


0

ｍ 系 t（閔 — 憫



）

ｌ  系 吝


粦


憐


遴

鄰

從甲文“q”（鄰）字③到金文“0”（鄰）字之間，所疊加的“文”形聲符即是“ｍｌ”複聲母分化期間所增加

的標音符號。“0”及其孳乳之“t”、“%”皆是多聲字。

　　８ 語言文字辭例皆已見世，而爲了某些不明原因如臨文忘字、或博文炫才，於是假借相近語音之

字爲用

　　上海簡《噌衣》“�”（上海二 · 四）字從’從魚而作。文句作“’惡吕�民淫”，而今 本《禮 記 · 緇

衣》文句作“慎惡以御民之淫”④，上海簡“�”字以“’”、“魚”兩個古韻同隸魚部的聲符標古韻在鐸部

（魚鐸二部古韻旁轉）的“御”字之音。“�”字使用文例亦見於金文：蒎鎛銘文“�保兄弟”、中山王c壺

銘文“\與�君並立于r”，“�”字讀作“吾”（�、吾古韻同隸魚部），第一人稱代名詞⑤。金文簡文書寫

之時，非無“吾”、“御”二字可用，而又假借語音相同、相近之“�”字爲用。

　　（四）結論

多聲字繁雜地出現在先秦時期，與政治上東周王權的旁落和列國勢力的增長有著無可分割的關

①

②
③
④
⑤

濮茅左云：“也有可能《n》、《p》是《頀》的異名，歷史所傳是四代四帝四樂，‘n’有改變治理之意，如《後漢書·梁統傳》所言：

‘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頀，爲救世之意，商湯易禪讓，伐桀救世，取得天下，二者所表達的意思一致。”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邱德修師：《〈上博簡（一）〉“}亡%志”考》，《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十三經注疏·５禮記》，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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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當周王統御實力不再，强勢諸侯境内的自我文化認同便會逐漸提高，原本同一形體、同一意義的

文字各自被各系文化勢力標上不同的方音標籤，多聲字因此繁衍增多。多聲字原本愈經時代繁衍理

應愈多，一則秦代經由中央集權進行“書同文”政策，與秦音互扞的六國多聲古文因爲政治舞臺的消殞

而失去依存的空間；二則秦國文字又多承西周體系，變異無多；於是秦朝之後多聲字反而並不多見。

偌大一部《説文》，只列有“竊”、“s”兩個皆聲字。許 慎 云“s”乃“從 韭，次、t皆 聲”，段 注 則 謂：

“米部竊字同也”①。綜揆《説文》多聲字殊少之因，殆因許慎以爲正例形聲字之組成當由一形一聲，故

多將文字複疊聲符併歸形符討論。如：“巍”字所從“鬼”、“委”二部件與“巍”字 同 隸 上 古 微 韻，“鬼”、

“委”當皆“巍”字聲符，釋字當云“從山，鬼、委皆聲”，而許慎謂“巍，從嵬委聲”②，以“嵬”爲形符，委爲聲

符。今日幸有多批出土文獻見世，可供與傳世文獻詳細比對，重新提供觀測古人造字用字之則的新方

法、新方向。亦可使吾人重新檢討反思傳世字書説解的正確性，以及“盡信書”所能導致的釋字迷失。

參考書目

１ 專書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１９９１，《説文解字注》，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宋）夏竦，１９７８，《古文四聲韻》，臺灣學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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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説

周鳳五

　　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是近年出土的先秦儒家心性論的重要文獻，分爲前後兩篇，前篇論述“天”、

“命”、“性”、“心”、“情”、“氣”、“物”、“道”以及《詩》、《書》、禮、樂與教學的關係；後篇著重探討“肆心”、

“用心”與心之“情”與“僞”，最後總結身心修養的功夫，對於君子的行爲、思想、容貌有如下的描述：

凡憂患之事欲任；樂事欲後；身欲静而毋遣；慮欲淵而毋僞；行欲勇而必至；貌欲莊而毋拔，欲柔齊而泊；

喜欲知而亡末；樂欲懌而有 志；憂 欲 斂 而 毋 悶；怒 欲 盈 而 毋 暴；進 欲 遜 而 毋 巧；退 欲 忍 而 毋 輕，欲 諧 文 而 毋

僞。①

簡文若干字形不易辨識②，已有專家學者先後撰文解答了一些問題，有助於正確理解簡文③。這裡擬

對“怒欲盈而毋暴”的“暴”字及相關的文句提出不成熟的淺見。爲方便閲讀與印刷，釋文採寬式，竹簡

古文一般都改爲通行字。個人學殖荒落，思慮不周，敬請批評指教。

　　 （一）

簡文“怒欲盈 而 毋 暴”，整 理 者 正 確 辨 識“怒”、“盈”二 字，但“暴”字 摹 寫 字 形 而 無 説。 李 零 釋

“希”④，劉昕嵐從之，並 引《玉 篇 · 巾 部》：“希，散 也”爲 證，解 此 句 爲：“在 憤 怒 時 怒 氣 要 充 盈 而 不 耗

散。”⑤

此字釋“希”頗有疑問。李零最初以爲其上端的四道交叉斜線與“郤”字左旁的上半相同，引劉釗

《金文考釋零拾》爲證⑥。但劉釗所考各字與此字明顯有别，不宜附會。在最近出版的《上博楚簡三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簡六二至簡六五，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爲方便閲讀與印刷，釋文採寬式，參酌整理者與

本篇所釋，將竹簡古文改寫爲通行字。下引《性自命出》簡文同此，不再出注。

整理者摹寫“暴”、“忍”二字古文，隸定“遣”、“僞”、“壯”、“拔”、“文”等字，均缺釋。

如考釋“文”字者，有李天虹《釋楚簡文字“u”》，《華學》第四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李學勤：《試解郭店簡讀“文”

之字》，《孔子·儒學研究文叢（一）》，２００１年６月；李家浩則據《古文四聲韻》確認此字爲“閔”之古文，《北大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郭店

楚簡研究”項目新動態》，《簡帛研究網》。考釋“遣”字 者，有 劉 樂 賢《讀 上 博 簡 札 記》，《上 博 館 藏 戰 國 楚 竹 書 研 究》，上 海 書 店，２００２年

版；周鳳五：《上博性情論小箋》，北京清華大學主辦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２００２年３月；又，陳偉於２０００年８月在

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參觀上海博物館展出《性情論》竹簡圖版時，已釋讀“譴”字，參考廖名春：《新出楚簡試論》第十三章

《上海性自命出篇探原》注十，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版。至於此字所從聲符“遣”、“v”、“欠”，參考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

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周鳳五：《楚簡文字瑣記（三則）》，臺灣中國文化

大學主辦第一届簡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考釋“忍”字者，有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周

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又《上博性情論小箋》，北京清華大學主辦新出楚

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２００２年３月。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版。

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郭店楚簡國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按，“希”字 義 訓 雖

不乏罕僻者，如《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其書證具在，可以覆按。唯所謂“散也”之説，文獻未見應用的

實例，且本條引文爲各本《玉篇》所無，當存疑。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劉釗：《金文考釋零拾》，《第三届國際中國古 文 字 學 研 討 會 論 文 集》，香 港 問 學 社 有 限 公 司，１９９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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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校讀記》書中，李零仍以此字爲“希”，但改説字形爲：“此字下半與《老子》乙組簡三的‘員’字相像。”①

按，郭店《老子》“員”字大别有二，其一，如《老子》甲組簡二四“天道員員”②，下從“鼎”，其下半筆畫類似

篆體“火”字，上作圓形，象 圓 鼎 之 口，這 是 比 較 規 範 的 寫 法；其 二，如 乙 組 簡 三“爲 道 日 員”、“員 之 或

員”③，上端亦作圓形，下端不從鼎而似小篆“矢”字，與“異”字下半相同，乃“鼎”、“異”形近淆亂。④ 李

零所謂“希”字，其下半筆畫左右分開，類似篆體“廾”字之形，與上述兩種“員”字 完 全 不 同，不 得 混 爲

一談。

細察簡文，此字可以分爲上下兩半，其下半與《曾侯乙墓》竹簡第四簡：“紡襮，紫裡”的“襮”字右半

所從相同⑤，其上端作圓形，似“日”字；其下從“ ”、從“廾”，即“奉”字，《包 山 楚 簡》簡 七 三、簡 一 四 零

“奉”字可以參照⑥；簡文從“日”、從“奉”，乃“暴曬”字之初形。至其上半作四道斜線，兩兩交錯，右上側

相交的筆畫不出頭，疑“虍”形之訛。合而觀之，蓋從“虍”，從“暴”，乃“暴”字 的 異 構。考 察 古 文 字 材

料，傳世文獻“暴”字，在先秦實有從“虎”、從“日”兩系，前者從“虎”、從“戈”，會“徒搏猛虎”意，《周禮》

古文作“虣”⑦，《論語·述而》“暴虎馮河”是其例⑧，引申爲“暴虐”；後者從“日”、從“奉”，會“暴曬”意，

《孟子·滕文公上》“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是其例⑨，引申爲“暴露”；二字不僅形構殊異，字義也判

然有别，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同音詞。商代甲骨文已有“暴虎”的 古 文“虣”，西 周 金 文 與 服 飾 有 關 的

“襮”瑏瑠，義取“暴露”，聲符從“虣”瑏瑡。後來出現“暴曬”的專字，於是二字並行，《詛楚文》“内之則暴虐不

辜”，字從“虎”從“戒”作，爲從“戈”之訛瑏瑢；“暴”《曾侯乙墓》竹簡“紡襮，紫裡”，則從“日”從“奉”。最後

“暴虎”字爲“暴曬”字所取代，兩個同音詞的寫法合而爲一，又於“暴曬”字下加“米”瑏瑣，成爲經典相承通

用的正體，於是“暴虎”的專字“虣”，除《周禮》等古籍偶見一鱗半爪之外，幾乎完全湮没不彰了。

　　 （二）

本文一開始就指出，《性自命出》篇末“凡憂患之事欲任”一段，總結身心修養的功夫，描述成德君

子的行爲、思想與容貌，是先秦儒家心性論的重要文獻。其 中“怒 欲 盈 而 毋 暴”六 字 尤 其 重 要，乃《孟

子》“養氣”説的濫觴，這裡進一步加以説明。

《性自命出》篇首説：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 行，待 習 而 後 定。喜 怒 哀 悲 之 氣，性 也。及 其 見 於 外，則

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 於 性。始 者 近 情，終 者 近 義。知 情 者 能 出 之，知 義 者 能 入

之。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埶也。瑏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灣萬卷樓圖書公司，２００２年 版。 按，員，古 音 匣 紐 文 部；希，曉 紐 微 部，若 字 形 分 析 無 誤，則

“員”與“希”對轉可通。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同注②。

楚國簡帛文字常見形近淆亂的現象，“員”字的“員頭異身”正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類似的現象又見於“嬴”字，《包山楚簡》簡十

八、簡八六官名“嬴路公”，簡四一、簡四八人名“番嬴”，其字上半從“員”省，下半從“能”省。員，古音匣紐文部；嬴，匣紐耕部，可以通假。

至於下半“能”字省形，則屬“蠃”字的訛變。參考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 構 形 系 統 研 究》，岳 麓 書 社，１９９７年 版；何 琳 儀：《戰 國 古 文 字

典》下册，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周鳳五：《楚簡文字瑣記（三則）》，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主辦第一w簡帛學術研討 會 論 文，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待刊。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圖版三二、圖版六三，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周禮·夏官》：“司虣”鄭《注》作“司暴”，《十三經注疏》册三，《周禮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７年版。

《十三經注疏》册八，《論語注疏》。

《十三經注疏》册八，《孟子注疏》。

《説文解字》：“襮，黼領也。從衣，暴聲。《詩》曰：‘素 衣 朱 襮。’”段 玉 裁：《説 文 解 字 注》，臺 灣 漢 京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１９８３
年版。

裘錫圭：《説“玄衣朱襮衿”———兼釋甲骨文“虣”字》，《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版。

郭沫若：《詛楚文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九》，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爲吏之道》簡八一：“嚴剛毋暴”，字從“日”、從“奉”、從“米”，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説文解字》“暴曬”字從“日出廾米”，“暴虎”字從“日出x廾之”，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臺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８３年版。

部分釋文與整理者不同，缺文參照上博楚簡《性情論》或據上下文義擬補。



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説

１８７　　

簡文開宗明義説：人受命於天而有性，因接觸外物而受到引發，因喜悦而有所行爲，因不斷重複而行爲

固定①。“待物而後作”既指性的彰顯，也指心的發端；“待悦而後行”與“待習而後定”既是心的作用，也

是性的完成；簡文“待物而後作”三句所指兼括性、心，不可偏執一端，這是先秦儒家早期的心性論。後

來的發展多偏重説“心”，如《孟子》②。簡文接著指出：喜、怒、哀、悲皆根源於“性”，同樣以“氣”的形態

存在於人身之中，一旦受到外物的引發，如實地回應外物，這就是“情”；情，實也，乃上古漢語的通詁。

“情”既是“性”對於外物的如實回應，又是“性”之好惡的具體彰顯，所 以 簡 文 説：“好 惡，性 也；所 好 所

惡，物也。”性無形質，不可捉摸；心則是能動的、具體的器官，其作用涵括形、神，溝通形、神，能够判斷、

回應外物的引發，所以《荀子·解蔽》説：“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③《荀子·

天論》説得更清楚：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 焉，夫 是 之 謂 天 情；耳 目 鼻 口 形 能 各 有 接，而 不 相 能

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④

根源於“性”的喜、怒、哀、悲之“氣”，在如實地回應外物之前，必須先通過“心”的引導，亦即由“志”來a
定其方向。《孟子·公孫丑上》説：“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趙岐《章句》：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⑤可以移作簡文的注y。

心之所以能引導喜、怒、哀、悲之氣，使之如實地回應外物，關鍵在心能“思”，所以簡文説：“凡憂，

思而後悲；凡樂，思而後忻，凡思之用心爲甚。”又説：“凡用心之躁者，思爲甚。”借用《孟子·告子上》的

話，就是：“心之官則思。”⑥心由於能思，能判斷是非善惡，所以是道德意識的根源。應當指出，簡文所

謂“性”，是“可善可惡”的，類似告子所説的“性猶湍水”⑦，乃先秦儒家早期的説法。簡文由“凡人雖有

性”發端，指出人性是“可善”的；接著又以“心無定志”指出如果缺乏心的正確指引，人性是“可惡”的，

這裡强調了心的重要。换言之，人雖然“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但成聖、成德h非人生必然的歸趨，而

必有待於良師益友的因材施教，使之“悦而後行”；並經由不斷的道德實踐，使之“習而後定”；心中有了

固定的道德意識的引導，最終才能達到身、心和諧，氣、志合一的境界，也就是《論語·學而》記孔子自

述成德歷程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⑧。全篇始於“性”，而有關修養的論述h完全以“心”爲主體，

其原因在此。

簡文説明成聖、成德的門徑，指出：“凡學者肆其心爲難，從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以樂之速也。”⑨

所謂“肆心”，其實即“從心”的另一種表述。而正是在簡文的基礎上，孟子對於道德意識的根源與道德

實踐有了進一步的體認與發展，前者爲“擴充四端”之説瑏瑠，後者即“知言養氣”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

所謂“肆其心”的“肆”，乃先秦儒家的術語，見於郭店竹簡《五行》：

中心辯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瑏瑡

馬王堆帛書《五行解》説此句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論語·陽貨》載孔子説：“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與簡文大旨相同而表述有異。《論語注疏》。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的原型———以孟子的踐形觀及荀子的禮義身體觀爲核心》，李明輝主編：《孟子思想的哲學探討》，台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１９９５年版。與簡文相同的論述，《禮記·樂記》就直接説：“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了。《禮記注疏》。

王先謙：《荀子集解》，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３年版。

同注④。

《孟子注疏》。

同注⑥。

同注⑥。

《論語注疏》。

《郭店楚墓竹簡》，簡三六。

由《性自命出》“未教而民亟，性善者也”一語，可以推知簡文不以“性善”爲普遍的人性，與孟子的“性善”説不盡相同。

《郭店楚墓竹簡》，簡二一。“肆”字釋讀，參沈培：《説郭店楚簡中的“肆”》，《語言》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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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不肆：直也者，直其中心 也，義 氣 也；直 而 後 能 肆。肆 也 者，終 之 者 也；弗 受 於 衆 人，受 之 孟 賁，未

肆也。①

從《性自命出》的“肆其心”、《五行》的“中心辯然而正行之”，到馬王堆帛書《五行解》的“直其中心也，義

氣也”，其間最明顯的轉變，就是論述的主體由原來的心，轉而兼包心與氣，而此二者正是孟子修養論

的重點②。簡文既然主張喜、怒、哀、悲皆根源於“性”且以“氣”的形態存在於人身之中，則身、心的修養

當然必須由“氣”入手，因而“内省”的功夫就成爲重要的手段了。簡文關於這方面的論述是：“喜欲知

而亡末；樂欲繹而有志；憂欲斂而毋悶；怒欲盈而毋暴。”以下分别略作解釋。

首先解釋“喜欲知而亡末”。簡文所謂“知”，即知曉；《左傳·僖公二八年》：“"侯聞之，而後喜可

知也。”杜《注》“喜見於顔色”是也③。“亡末”即“無末”，與“有末”爲反義詞④。簡文有“凡交毋央，必使

有末”一語，指交友不可半途而廢，必須有始有終。簡文的意思是：心中的喜悦要表現出來，但不可縱

情至極。這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説，其一，《論語·述而》描述孔子日常生活的情態是：“子之燕居，申申

如也，夭夭如也。”《集解》引馬融《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⑤君子心中喜悦，面露微笑，即簡文所謂

“笑，喜之淺澤”⑥，其表情和舒，一望可知。其二，喜悦如果縱情至極，就會由喜而樂，樂極生悲，這是因

爲“哀、樂，其性相近，是故其心不遠”的緣故，而且“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簡文所謂“至

其情”，就是縱情至極而不能“致中和”⑦，這當然是君子應當避免的。

其次解釋“樂欲繹而有志”。繹，簡文作“睪”，整理者無説；或讀爲“懌”，但《禮記·射義》：“射之爲

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⑧其用語與簡文相關，可以參照。按，《説文解字》：“繹，抽絲也。”⑨

《釋名》：“紬，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瑏瑠《禮記·射義》孔《疏》也解“各繹己之志”爲“君臣、父子各舒

陳己之志意”。所謂“抽絲”、“抽引絲端出細緒”，都指循序整理，也 就 是 有 條 理 地 加 以 推 展；至 於“舒

陳”，則是發抒、表現之意。簡文可以理解爲：心中的快樂要合理地表現出來，但應把握心志，不可放

逸。按，心志放逸即簡文的“心 無 定 志”，放 逸 之 心 就 是《孟 子 · 告 子 上》“求 其 放 心”的“放 心”瑏瑡，《禮

記·樂記》：“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孔《疏》：“放心，謂放恣之心。”瑏瑢是也。

再次解釋“憂欲斂而毋悶”。憂，煩惱、憂傷。悶，簡文原作“惛”，從心，從昏，劉信芳讀爲“悶”，可

從瑏瑣。悶，懣也，煩也。《禮記·問喪》：“惻怛之心，痛極之意，悲哀志懣氣盛。”瑏瑤簡文可以理解爲：心

中的煩憂，要克制、收斂，不可鬱積而志懣氣盛。這是因爲哀傷、煩悶之氣若長期鬱積，對於身、心都將

産生不良的影響。煩惱、憂傷之至者莫過於父母之喪，故先秦儒家有關居喪之禮的論述，最足以説明

簡文的主旨。如《禮記·檀弓下》：“喪禮，哀戚之至也。”一節孔《疏》：

言人有禍z，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惟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齊魯書社，一九八零年版。《五 行 解》抄 寫 在《五 行》正 文 之 後，學 者 多 稱 之 爲《説》。 按，此 篇 擇 取

《五行》重要或疑難的文句加以解釋，就其解説經文而言，不妨稱爲《五行説》，但其體例同於《韓非子·解老》，若精確的分類，應當以《五

行解》爲是。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的原型———以孟子的踐形觀及荀子的禮義身體觀爲核心》。

《十三經注疏》册六，《左傳注疏》。

亡，無也，與禁止之詞的“毋”不同，但這裡只是修辭、語法的不同，文意没有太大出入，串解時仍作“不可”。

《論語注疏》。

簡文原作“笑，禮之淺澤”。據上博《性情論》改，《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禮記·中庸》語，《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下引孔《疏》同。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劉熙：《釋名》，台灣育民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

《孟子注疏》。

《禮記注疏》。

劉信芳：《郭店竹簡文字考釋拾遺》，《江漢考古》２０００年第一期。

同注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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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①

又如《禮記·檀弓上》：“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

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孔《疏》：

《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

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②

先秦儒家制定喪禮的標準是“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③。兩相對照，有

助於正確理解簡文。

最後解釋“怒欲盈而毋暴”。盈，滿也。簡文説：“喜怒哀悲之氣，性也。”這是指喜、怒、哀、悲皆根

源於“性”而以“氣”的形態存在於人身之中。然則理論上所有的“氣”似皆不妨盈滿於身，何以簡文僅

舉怒氣盈滿爲説而不及其他？這是因爲先秦儒家以“怒”爲“勇”的來源，如《孟子·梁惠王下》載孟子

與齊宣王論大勇：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 祜，以 對 于 天 下。”此 文 王 之 勇 也。文 王 一 怒 而 安 天 下

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 亦 一 怒 而 安 天 下 之 民。今 王 亦 一 怒 而 安 天 下 之 民，民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④

孟子引經據典説得很清楚，盈滿的“怒”氣可以轉化爲“勇”氣，進而成爲君子進德修業的動力。

附帶一説，根據先秦儒家的理論，勇的另外一個來源是“耻”。如上引《孟子》説“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成就“武王之勇”；而“擴充四端”的“羞惡之心，義之端也”⑤則是

另外一種表述方式。這點《禮記·中庸》説得最清楚：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恥 近 乎 勇。知 斯 三 者，則 知 所 以 脩 身，知 所 以 脩 身，則 知 所 以 治 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孔《疏》：

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⑥

怒氣既然可以轉化爲“勇”氣，成爲進德修業的動力，君子當然要使其“盈滿”了。

至於怒氣爲何要“盈而毋暴”？這裡參照先秦 相 關 文 獻 來 説 明。《孟 子 · 公 孫 丑 上》：“故 曰 持 其

志，毋暴其氣。”趙岐《章句》：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⑦

按，《章句》“妄以喜怒加人”一語頗有“增字解經”之嫌。上文已經將“暴”字區分爲二系，其一從“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禮記注疏》。

同注①。

《禮記·檀弓上》引子思之言，《禮記注疏》。

《孟子注疏》。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注疏》。

同注①。

《孟子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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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戈”，本義爲“徒搏猛虎”，引申爲“暴虐”；其二從“日”、從“奉”，本義爲“暴曬”，引申爲“暴露”。《孟

子》此處當取後者爲説，指君子要把握心志，不可將“喜怒哀悲之氣”表露於外。簡文“怒欲盈而毋暴”

亦然，謂怒氣若盈滿於心，不可顯示於外。這是因爲若縱情任性而不節制怒氣，將無法轉化怒氣，使之

成爲進德修業的動力。上文“喜欲知而亡末”所言與此相反，《易·損卦》：“懲忿窒慾”①則與此句論旨

相同，都可以參看。

　　 （三）

以上簡要説明了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有關身心修養的功夫。簡文由心性論出發，重點在於《詩》、

《書》、禮、樂：

《詩》、《書》、禮、樂，其 始 出 也 皆 生 於 人。《詩》，有 爲 爲 之 也。《書》，有 爲 言 之 也。禮、樂，有 爲 舉 之 也。

聖人比其類而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以生德于

中者也。

簡文指出：孔子對於《詩》，著重“比類侖會”：對於《書》，著重“先後逆順”：對於禮，著重“體義”以“節

文”：對於樂，著重“理情”以“出入”②；孔子手訂《詩》、《書》，整理禮、樂，其目的在通過經典所藴含的道

德意識與禮儀、音樂所建構的“威儀”來推動道德實踐，以培養成學、成德的君子。簡文“生德于中”的

説法與《説文解字》以“德”爲“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之説相通③；其“天”、“命”、“性”、“心”、“情”、“道”的

説法具體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的面貌。其後《孟》、《荀》異派同源，都可以上溯於此，而《孟子》書中屢

屢引述、駁斥的告 子 之 説，h與 簡 文 所 論 基 本 相 符。 類 似 的 現 象 在 簡 文 並 不 尟 見④，值 得 繼 續 深 入

探究。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作者單位：臺灣大學中文系）

①
②
③
④

《十三經注疏》册一，《周易注疏》。

李天虹：《從性自命出談孔子與詩、書、禮、樂》，《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０年第四期。

段《注》：“内得於己，謂身心所自得也；外得於人，謂惠澤使人得之也。”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如《語叢一》説：“天生百物，人爲貴。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或生於内，或生於外。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

聖、智、義。”（簡十八、簡十九、簡二十、簡二三、簡二一，末句參照文意及《六德》補。）主張“仁内義外”之説，就是明顯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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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陳　偉

　　 （一）

　　在郭店簡原釋文所分諸篇中，原《性自命出》諸簡在篇章分合與簡序安排方面的争議最大。在３５
號簡與６７號簡上，分别寫有一半和三分之二的 篇 幅，接 着 是 通 常 起 分 篇 作 用 的 勾 狀 標 記，然 後 是 空

白。就一般情形而言，這意味着這些簡文應當分析爲兩篇。按廖名春先生在２０００年發表一篇論文的

梳理，主張分作兩篇的學者有李學勤先生、周鳳五先生、林素清先生、梁立勇先生和陳偉；李零先生看

作上、下兩篇；李天虹博士則認爲“這兩種可能性都無法排除”①。郭沂先生在稍後出版的著作中，也明

確主張應分爲兩篇②。

２０００年８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展出了包括《性情論》在内的幾篇

簡書。２００１年底，這幾篇簡書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名義正式出版③。上博藏簡所謂

《性情論》，與郭店簡《性自命出》内容大致相同，其結構和表述，爲後者分合、編連的檢驗提供了一個比

較客觀的參照物，但問題并未因此完全解决。李零先生利用上博本證實所持郭店本分爲上下篇之説，

寫道：“此本則是以墨釘爲隔，分成六章，最後標以篇號，章與章連寫接抄，篇題也是據文義補加，題爲

《性情》。可見郭店本的上下篇，并不是各自獨立的兩篇。”④郭沂先生則認爲，問題還有推敲的餘地。

新近在清華大學召開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提交的論文從勾狀標記、内容、

用語，尤其是上博簡墨釘或有分篇作用等方面，説明郭店、上博文本均應爲獨立的兩篇⑤。

對比上博、郭店兩種文本，其在結構上最突出的差异，就是前者位於最後的文句，即４０號簡上所

寫的“【斯】有過，信矣”，在郭店簡中位於４９號簡的下端，隨後是一個類似分篇的勾狀標記，但寫得比

較小。在北大會議上看到展出的上博《性情論》之後，廖名春先生回過頭來審視這一情形，認爲也是分

篇的標記，只是由於空間限制寫得較小。這樣，《性自命出》就應分爲上中下３篇⑥。

廖先生的這一看法很有意義。我們可以順着這一思路再作些分析。

從大的結構着眼，比照上博本，郭店本可以分作三個大的編連組，即１至３６號簡（最後３簡的順

序應爲３６、３４、３５號）、３７至４９號簡以及５０至６７號簡⑦。在郭店本方面，這三組文字及所用竹簡均

自成起訖，彼此間不發生形式上的牽連。同時，在３５號簡、６７號簡上，都有明顯的簡書區隔的標志；在

４９號簡上的情形，也可作類似的理解。而在上博本一方，相當於郭店本１至３６號簡的内容是其第一

部分，相當於郭店本５０至６７號簡的是其第二部分，相當於郭店本３６至４９號簡的是其第三部分。在

第一、第二部分之後，即２１號簡與３１號簡上都有分隔文句的墨釘；而在最後一枚即４０號簡上，則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店簡〈性自命出〉的編連與分合問題》，《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後收入《新出楚簡試論》，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
年版。

《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三）：〈性情〉》，“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２年１月。

《〈性情論〉、〈性自命出〉對校偶得》，２００２年３月。

見前揭廖文。

關於３６號簡的位置，説詳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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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通常表示收篇的勾狀標記。彼此大致對應。

在具體文句上，郭店、上博兩本在兩方面存在明顯的差异。一是前者的一些語句不見於後者，即

３６、３４、３５號簡所書内容以及６７號簡上所書“君子身以爲主心”一句。二是兩者有一段文字位置不

同。即郭店本寫在５９至６１號簡上那一段話位於“門内之治欲其宛也，門外之治欲其制也”之後，“身

欲静而毋譴，慮欲淵而毋僞⋯⋯居喪必有夫懣懣之哀”一段之前；而在上博本中，“門内之治欲其宛也，

門外之治欲其制也”一句之後，即是“身欲静而毋譴，慮欲淵而毋僞⋯⋯居喪必有夫懣懣之哀”一段，最

後才是相當於郭店本５９至６１號簡上的那段話，即“凡悦人勿吝【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

僞。凡交毋剌，必使有末。凡於 道 路 毋 畏，毋 獨 言。獨 處 則 習【父】兄 之 所 樂。句 毋 害，少 枉，内 之 可

也。已則勿復言也。凡憂患之事谷任，樂事谷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兩個本子中這一大段話的位

置不同，但這一出入只是發生在前面所説的三分法中的一個部分之内（對上博本來説，爲第二部分），

而不涉及到其他部分。至於前述郭店本多出的語句，也剛好位於兩處勾狀標記之前，即兩個部分的結

尾處（對上博本説，爲第一、第二部分），而不是在其開頭或中間。

對造成這些情形的原因，可以有多種推測。而就書諸簡册的文本而言，最容易發生的，大概是簡

册的失序以至竹簡的缺佚。在這種場合，原本同爲一編的竹簡，出現錯亂、失序的可能性最大；原本位

於一編之首或之末的竹簡，丢失的可能性最大。從這一推測出發，簡書的三部分很可能原本或者曾經

分作三編。相應地，這三部分簡書分作三篇的可能性也就要更大一些。

同樣應該正視的是，在上博本中，這三部分簡書是抄於一編的。在同爲上博簡的《孔子詩論》第１
簡中，出現的一處墨釘，通常認爲是分篇標記。郭沂先生據此認爲在上博本《性情論》２１號簡上的墨

釘，也當是分篇標記①。這種可能性固然無法排除，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上博本的文本形態，確實加强

了上、下兩篇或者上、中、下三篇之説的證據。

綜上所述，我們今天稱作《性自命出》或者《性情論》的文本，在戰國時大約既有分編單行的，也有

合於一編的。其所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當是在其三部分之間，存有内在的聯繫。或許竟是同一位

作者爲了論述一個或者關聯緊密的幾個主題而撰寫的“系列論文”。在這種場合，説它是分作幾個單

篇或者是同篇的幾個部分，似乎均無不可。何况，相對於將其看作一個聯繫緊密之整篇的立場，這兩

種看法是比較接近的。

上博本作出的提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在將郭店本分爲三部分之後，其後兩個部分的順

序應該調换。即在整體排列上，先是１至３６號簡，其次是５０至６７號簡，最後才是３７至４９號簡。

在各部分内部，對照上博本，郭店本原釋文所作的編連處理，大多可以憑信。只是３６號簡的位置

比較可疑。這枚簡寫道：“凡學者隸其心爲難，縱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以樂之速也。”按原釋文，此簡

接在３７號簡之前，與以下文字連讀：“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有爲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

以爲也。”很難看得出這兩條簡文之間有什麽必然的聯繫。從談樂看，３６號簡應歸入第一部分比較合

理。上博本３１至３２號簡寫道：“凡教者求其心有爲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爲也。”粗略地看，上博

本這句話似乎與郭店本３６、３７號簡上的文字相當。但稍加分析，可見郭店本３６號簡談的是學者觸及

其心，上博本這句話則是談教者追求對學者之心産生作用；郭店本３６號簡講樂可以迅速地觸及其心，

上博本這句話則没有相應内容。因而，與上博本這句話對應的，只是郭店本的３７號簡。如果３６號簡

屬於第一部分，最有可能的位置便是３３與３４號簡之間。一則文意相協②；二則其與隨後兩簡（３４、３５
號）一併不見於上博本，比較好理解③。

以下依調整後的順序，分三部分抄寫釋文并附以考釋。

①
②

③

見前揭郭文。

在上博簡資料公布之前，周鳳五、林素清先生已有此設想。見《郭店竹簡編序復原研究》，《古文字與古文獻》試刊號，［臺灣］楚

文化研究會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我們曾經設想３６號簡應移於２３號簡之後，并將２８號 簡 改 置 於３６號 簡 之 後（《郭 店 簡 書〈人 雖 有 性〉校 釋》，《中 國 哲 學 史》

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現在的調整，希望盡量貼近上博本。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１９３　　

　　 （二）

人雖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１奠［一］。喜怒哀悲之氣，性也［二］。及其

見於外，則物 取 之 也［三］。 性 自 命 出，命 ２ 自 天 降［四］。 道 始 於 情，情 生 於 性［五］。 始 者 近 情，終 者 近

義［六］。知【情者能】３出之，知義者能内之［七］。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八］。善不【善，性也】；４所善

所不善，勢也［九］。 凡 性 爲 主，物 取 之 也［十］。 金 石 之 有 聲【也，弗 鈎】５【不 鳴；人】雖 有 性 心，弗 取 不

出［十 一］。凡心有志也，亡與不【奠［十 二］。性之不可】６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十 三］。

［校釋］
［一］　性，秉性，天性。《孟子·告子上》：“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

事而自然謂之性。”心，古人心目 中 的 思 維 器 官。《孟 子 · 告 子 上》：“心 之 官 則 思。”志，意 願，思 慮。“志”是

由“心”形成的，所以《語叢一》５２號簡説：“志，心 司”；《毛 詩 序》説：“詩 者，志 之 所 之 也。在 心 爲 志，發 言 爲

詩。”亡，無；奠，定，裘錫圭先生按語已經指出。物，外部事物或外界環境。作，形成，興起。

［二］　氣，精神，情感。《孟子·公孫丑上》：“夫志，氣之帥也。氣，體 之 充 也。”趙 岐 注：“志，心 所 念 慮

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

［三］　見，現露，呈現。取，導出，引發。

［四］　命，生命。

［五］　情，情感。

［六］　始者，指上面説的性；終者，指道。

［七］　“情者能”三字，據上博本補。出之、内 之，均 就 性 而 言。出，指 導 出、發 散。下 文 有“出 性”之 説。

内，收藏、節斂①。

［八］　所好所惡，喜歡的東西和討厭的東西。

［九］　“善，性也”，據上博本補。所善所不善，認爲好的東西和認爲不好的東西。勢，形勢，情勢。下文

説“物之勢者謂之勢”，説明勢是由客觀事物構成的某種態勢。

［十］　主，指先行存在的、原生性、主體性的東西，與外界之“物”相對應。《老子》六十九章説：“用兵者

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河上公注：“主，先也。不 敢 先 舉 兵。”《素 問 · 陰 陽 類 論》説：“此 六 脉 者，乍 陰

乍陽，交屬相併，繆通五藏，合於陰陽，先至爲主，後 至 爲 客。”可 見“主”有 領 先 之 意。《易 · 繫 辭 上》云：“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説苑·談叢》引作“榮 辱 之 本 也”。這 表 明“主”亦 可 作“本”解，指

事物的根基、主體。

［十一］　５號簡下端與６號簡上端各殘三字，原 釋 文 在“金 石 之 有 聲”後 着 逗 號，據 上 博 本，其 下 尚 有

“也”，然後是“弗鈎不鳴”四字。最後一缺字，當 是“人”②。“雖 有 性 心”的“心”或 以 爲 屬 下 讀③，或 以 爲 衍

文④，或以爲“也”字之訛⑤。簡書開頭講“凡 人 雖 有 性，心 亡 奠 志”，可 見 心、性 義 近。 簡 文 或 以“心 性”連

讀；或在中間頓開，讀作“心、性”。“鈎”有引、取之義。《小爾雅·廣詁》：“鈎，取 也。”《後 漢 書 · 黨 錮 傳 ·

范滂》“後牢修誣言鈎黨”李賢注：“鈎，引也。”在 這 個 意 義 上，“鈎”與 下 文“弗 取 不 出”的“取”正 相 對 應。

作爲另一種可能，“鈎”也許讀爲“敂”。《説文》：“敂，擊也。從攴，句聲，讀若扣。”⑥

［十二］　與，相伴、隨 從 之 物。６號 簡 下 端 約 殘 去 五 字。前 文 説“心 無 奠 志”、“待 習 而 後 奠”，故“亡 與

不”後一字，疑是“奠”。“亡與不奠”，是説心志離開相關事物的作用便不能奠定。

［十三］　６號簡末尾四字李零先生復原爲“人之不可”。與後句對比，“之不可”三字應無問題。其前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出、内之釋參看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

但劉文以爲“之”指“情”，又據裘錫圭按語讀“内”爲“入”，均未之從。

龐樸、趙建偉先生曾補以“凡人”（《孔孟之間》，《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９８年第５期；《郭店竹簡〈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校釋》，《中

國哲學史》，１９９９年第２期），李零先生曾補以“人之”（《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輯，三 聯 書 店１９９９年 版）。依 上 博 本

“金石之有聲”後有一“也”字，故此處只剩有一個字的位置。

見前揭龐樸文。

見前揭趙建偉文。

周鳳五：《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叩不鳴”解》，２００２年稿本；又見前揭郭沂文。

濮茅左先生説：“鈎，讀爲‘扣’，鈎、扣上古同入侯部韻。簡文‘弗鈎（扣）不鳴’句與《墨子·非儒下》‘君子若鐘，擊之 則 鳴，弗

事不鳴’相近。”（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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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字疑是“性”或“志”。前文説“待悦而後行”，係指“性”或“志”而言，可證①。

牛生而張，雁生而伸，其性【也［一］。人生】７而學，有使之也［二］。凡物亡不其也者，剛之梪也，剛取

之也；柔之８約［也］，柔取之也［三］。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四］。

［校釋］
［一］　張（字本作“倀”），指 牛 體 態 的 長 大 舒 展。《詩 · 魯 頌 · 駉》“駉 駉 牡 馬，在 垌 之 野”，毛 傳 云：

“駉駉，良馬腹干肥 張 也”；孔 疏 云：“肥 張 者，充 而 張 大，故 其 色 駉 駉 然。”雁，從 李 家 浩 先 生 釋②。伸，伸

展，與“張”義近。“其”下 一 字 僅 存 頂 端，整 理 者 釋 爲“性”，可 從。 其 下 約 殘 去 三 字。“性”下 一 字 疑 爲

“也”。《孟子·告子上》説：“食色，性也。”同書《盡心下》説：“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簡書“牛生而長，雁生而伸，其性也”句式與之略同。

［二］　７號簡最後二字，疑爲“人生”。如然，適與“牛生而長，雁生而 伸”句 式 相 同；其 後 一 曰“性”，一 曰

“有使之者”，用動物的天然屬性將人因環境所致的後天習得鮮明 地 反 襯 出 來。《國 語 ·"語 四》記 胥 臣 云：

“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人生而學，似是春秋戰國時習語。

［三］　其，原釋爲“异”，恐當釋爲“其”。簡書中 似 應 讀 爲“期”，爲 預 知、料 想 之 義。“凡 物 亡 不 其 也 者”

之後，原釋文作句號；李零先生改作逗號，是。古 書 中“也 者”常 常 引 起 説 明 性 文 字，如《孟 子 · 萬 章 下》説：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簡書後文也説：“有爲也者

之謂故。”梪，讀爲“祝”。楚簡中“豆”或從“豆”之 字 往 往 讀 爲“屬”。如 包 山 簡 中 的“斒”③、郭 店 簡 本《老 子

甲》２號簡“豆”。屬、祝音近可通④。祝有斷絶的意思，如《列子·湯問》“南國之人祝發而裸”；《穀梁傳》哀公

十三年“吴，夷狄之國也，祝發文身”。取，當與前文“物取之也”、“弗取不出”之“取”同義，指引發、導出、起作

用。約，與“梪（祝）”相對，應是彎曲之意。《招魂》“土 伯 九 約”，王 逸 注：“約，屈 也。”《荀 子 · 勸 學》説“强 自

取柱（通祝），柔自取束”；《淮南子·氾論 訓》説“太 剛 則 折，太 柔 則 卷”；《説 苑 · 至 公》説“柔 而 不 撓，剛 而 不

折”，可助於理解簡文。“剛之梪也”以下大致是説：折斷剛强的東西，是利用剛的特性；卷曲柔軟的物體，是

利用柔的特性⑤。《語叢三》４６號簡亦有“强之梪也，强取之也”之説。

［四］　四海，相當於“天下”，大約爲各諸侯國領域之和。《左傳》僖公四年齊師伐楚，楚王派使者對齊人

説：“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四海之内，指天下之人。《論

語·顔淵》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告子下》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均屬同類表述。《荀子·勸學》云：“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立意與簡文

類似。

凡性，９或動之，或逆之，或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羕之，或長之［一］。凡 動 性１０者，物 也；逆 性

者，悦也；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羕性１１者，習 也；長 性 者，道 也［二］。凡 見 者 之 謂

物；快於己者之謂悦；物１２之勢者之謂勢；有爲也者之謂故；義也者，群善之蕝也；習也１３者，有以習

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也］［三］。

［校釋］
［一］　逆，從 黄 德 寬、徐 在 國、李 零、劉 釗 諸 氏 釋⑥。 室，原 釋 爲“交”，裘 錫 圭 先 生 釋 爲“室”，讀 爲

“實”⑦。今從之。動、逆、室等字的訓釋，詳下文。

［二］　動，觸動，感應。“動性”句與前文“待物而後作”相關。逆，通迎，爲迎逢、迎合之意⑧。“逆性”句

與前文“待悦而後行”相關。室，讀 爲“實”，充 實 義。故，故 意，有 意 爲 之。《説 文》：“故，使 爲 之 也。”所 以 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廖名春先生疑其字爲“心”，參看余瑾：《清華大學“簡帛講讀班”第三次研討會綜述》。

《讀 〈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參看拙著《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參看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祝”字條；鄧安生：《通假字典》，頁７１９“祝”字條，花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前揭趙建偉文已指出梪訓斷，但對“約”及文句的理解，與拙文有别。

見黄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續考》，《江漢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２期；李零前揭文；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裘先生結合上博本字形，指出此字釋爲“室”，讀爲“實”（《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别字》，“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清華大學２０００年３月）。

前揭黄德寬、徐在國文已指出此點。黄、徐之文繼而引述《韓詩外傳》卷九語，以爲與簡文相符。《韓詩外傳》卷九云：“棄老取

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説，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所用之逆指逆亂，恐與簡文有别。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１９５　　

文説“有爲也者之謂故”①。厲，字本作“萬”，砥礪、激勵義。羕，原釋文讀爲“養”。也可能讀爲“永”，爲長久

之意。前文説“待習而後奠”，“永”與“奠”意義相關，“養”則無涉。長，似應讀爲“張”，展開、張揚之義。

［三］　爲，爲了，出於某種目的。群善，各種善行。古書中有“衆善”的説法，如《吕氏春秋·應同》云“故

堯爲善而衆善至”，同書《開春》云“王者厚其德積衆善”，應 與“群 善”略 同。蕝，標 志。此 字 郭 店 本 寫 得 近 似

於“兹”，由上博本可知原釋“蕝”可從。群物，猶庶物、百物、萬物。《尊德義》６至８號簡説：“聖人之治民，民

之道也。禹之行水，水 之 道 也。造 父 之 御 馬，馬 也 之 道 也。后 稷 之 藝 地，地 之 道 也。 莫 不 有 道 焉，人 道 爲

近。”即講萬事萬物皆有道。在前後三句中，所論七種狀况順序彼此相同，唯此句談“勢”由一、二句的第五位

變爲第三位（相應地，談“故”由第三 位 降 爲 第 四 位，談“義”由 第 四 位 降 爲 第 五 位），上 博 本 亦 然。或 爲 轉 抄

所致。

凡道，心術爲主［一］。道四術，唯１４人道爲可導也［二］；其三術者，道之而已［三］。詩、書、禮、樂，其始

出皆生１５於人［四］。詩，有爲爲之也［五］。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舉之也［六］。聖人比其１６類而

綸會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１７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七］。教，所以生德於中

者也［八］。

［校釋］
［一］　《説文》：“術，邑中道也。”《廣雅·釋宫》：“術，道也。”下文云：“道四術，唯人道爲可道也。”可見

術即是道。簡書以“術”代“道”，大概是爲了避免 行 文 單 調。如 然，心 術 即 心 道。心 術 爲 主，與 前 文“凡 性 爲

主”相近。

［二］　四術，四道。在通常所説的天、地、人之外 的 一 道，當 是 前 述“群 物 之 道”。先 秦 時 往 往 將 天、地、

物、人四者併列，如《禮記·禮器》云：“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荀子·天

論》云：“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簡書自開篇至此

反復談性與物、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又明確提到“群物之道”，這*所 謂 道 之 四 術，似 不 致 將 其 排 除 在 外。可

導，可以引導、疏導、教導。“心術”與“人道”相涉（前者似應是後者的主要部分），“爲主”與“可道”對應。

［三］　三術，天、地、群物之道。道之，由之，從之。

［四］　“人”與下文“聖人”相對，泛指詩書禮樂的原初創作者。

［五］　前一“爲”字指爲了，後 一“爲”字 指 制 作。“有 爲”即 出 於 某 種 目 的。下 文 同。《禮 記 · 檀 弓 上》

云：“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與此“有爲”用法相同。

［六］　舉，興起，設立。

［七］　比，比較，考校。類，類别。侖，原釋文讀爲“論”。《禮 記 · 中 庸》“唯 天 下 至 誠，爲 能 經 綸 天 下 之

大經”，朱熹集注 云：“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又《朱子語類》卷

七十五“易十一”第十章云：“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視此，侖當讀爲“綸”，綸會大約即

綜合、統合之意（會亦訓合）。先後，裘 錫 圭 先 生 指 出 原 文 抄 寫 有 誤，這 在 上 博 本 中 得 到 證 實。逆 順，與“先

後”相對②。體，體察、體驗。義，意義。節文，制定禮儀。“節文”之“文”，從李天 虹 博 士 説③。理，梳 理。出

入，增删。

［八］　中，内心。

禮作於情，１８有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一］。其先後之叙則儀道也；又叙爲１９之節則文也；至容

貌，所以文節也［二］。君子美其情，【貴其儀】，２０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三］。拜，所

以【爲敬也】，２１其譽文也［四］。幣帛，所以爲信與征也，其詒儀道也［五］。

［校釋］
［一］　作，産生。禮起於情，是比較流行的説法。如郭店簡《語 叢 一》３１、９７號 簡 云：“禮 因 人 之 情 而 爲

之節文者也。”④。《禮記·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當，針對。因，根據。方，

①
②
③
④

參看前揭趙建偉文。

逆順的釋讀，參看拙文《郭店楚簡〈六德〉諸篇零釋》，《武漢大學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５期；劉釗前揭文。

《釋楚簡文字“文”》，《華學》第４輯，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語叢一》這二簡應連讀，參看拙文《〈語叢〉一、三中有關“禮”的幾條簡文》，《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１９６　　

事類。

［二］　二“叙”字，原皆 作“余”，疑 當 讀 爲“叙”，前 一 處 指 次 序，後 一 處 指 陳 述。 儀，原 作“宜”，疑 讀 爲

“儀”，指禮的儀節、儀式。儀道，儀 的 方 式。《左 傳》昭 公 五 年：“公 如"，自 郊 勞 至 於 贈 賄，無 失 禮。"侯 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 禮！’公 曰：‘何 爲？自 郊 勞 至 於 贈 賄，禮 無 違 者，何 故 不

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又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 簡 子，簡 子 問 揖 讓、周 旋 之 禮 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儀指“自郊 勞 至 於 贈 賄”與“揖 讓、周 旋”一 類 禮 節 中 的 程 式，與 簡 文“先 後 之 序”相

當。節，準節，節制。《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 文 也。”孔 疏 云：“孝 子 喪 親，哀 慕 至

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

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 一 節。士 三 踊，大 夫 五，諸 侯 七，天 子 九 也。”衛 湜《禮 記 集 説》引 方 慤 説：“有 算 則 有

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①可見“節”具體是指禮儀中具體的節拍、數量上的規定。文，文飾。

［三］　貴其義，據上博本補。

［四］　２１號簡底端殘約三字。對 比 下 一 句，似 應 作“爲□也”。古 人 之 拜，是 爲 了 表 示 敬 意。如《大 戴

禮記·朝事》云：“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拜 至，拜

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因疑“爲”後一字爲“敬”。譽，從張光裕先生釋②。

［五］　幣帛，作爲禮品的絲織品。《禮記·坊記》：“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征，證明，驗

證。“其”後一字，在簡書中除讀爲“詞”外，還有“治”、“始”等用法。在此疑當讀爲“詒”，亦作“貽”，指饋贈。

笑，禮之淺澤也；２２樂，禮之深澤也［一］。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祓人之心也昫［二］。２３聞

笑聲，則鮮如 也 斯 喜［三］。 聞 歌 謡，則 慆 如 也 斯 奮［四］。 聽 琴 瑟 之 聲，２４ 則 悸 如 也 斯 嘆［五］。 觀《賚》、

《武》，則齊如也斯作［六］。觀《韶》、《夏》，則勉如也２５斯僉［七］。永思而動心，喟如也［八］。其居次也久，

其反善復始也２６慎，其出内也順，司其德也［九］。鄭衛之樂，則非其聲而從之也［十］。２７凡古樂龍心，嗌

樂龍指，皆教其人者也［十 一］。《賚》、《武》樂趣，《韶》、《夏》樂情［十 二］。２８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致其情

也［十 三］。哀、樂，其 性 相 近 也，是 故 其 心 ２９ 不 遠［十 四］。 哭 之 動 心 也 侵 殺；其 剌，漣 漣 如 也；戚 然 以

終［十 五］。樂之動心也３０浚深鬱陶；其剌，則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十 六］。凡憂，思而後悲；３１凡樂，思

而後忻［十 七］。凡思之用，心爲甚。嘆，思之方也［十 八］。其聲變則【其心變】，３２其心變則其聲亦然［十 九］。

吟游哀也，噪游樂也；啾游聲［也］，戲游心也［二 十］。３３凡學者隸其心爲難，縱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以

樂之速也［二 一］。３６喜斯慆，慆斯奮，奮斯咏，咏斯猶，猶斯舞［二 二］。舞，喜之終也。愠斯憂，憂斯戚，戚

３４斯嘆，嘆斯亡（從米），亡（從米）斯踊［二 三］。踴，愠之終也［二 四］。３５
［校釋］

［一］　二“禮”字，上博本皆作“喜”。李零、裘 錫 圭 先 生 認 爲 郭 店 本 的“禮”爲“喜”字 之 誤③。澤，水 澤。

這*用作比喻義。簡文大致是説：笑含有 少 許 的 禮（或 喜），樂 含 有 深 厚 的 禮（或 喜）。參 看 下 文“聞 笑 聲”

數句。

［二］　祓（字本作“拔”），《廣雅·釋詁下》：“除也。”《國語·周語上》云：“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

之必以衆濟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除其心，精也⋯⋯。今"侯⋯⋯以惡實心，棄其精也。”“祓

除其心”是指去掉心中的不純成分。簡文“入祓人之心”似與之同。昫（字本作“敂”），《説文》：“日出温也。”

段注：“昫與火部煦義略同。”《玉篇·日部》：“昫，暖也。”簡文大約是説用樂來陶冶情操，去 除 惡 念，受 者 會

感到温和而不生硬。

［三］　鮮，鮮明。鮮如，猶“粲然”，笑容生動的樣子④。

［四］　歌謡，民歌民謡。《初學記》卷十五《樂部上》“歌”引《爾雅》説：“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謡。”其

下又引古注云：“謂無絲竹之 類，獨 歌 之。”《詩 · 魏 風 · 園 有 桃》“我 歌 且 謡”，毛 傳：“曲 合 樂 曰 歌，徒 歌 曰

謡。”孔疏云：“此文歌謡相對，謡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 葦》傳 曰：‘歌 者 合

於琴瑟也。’歌謡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

必合樂也。”依此，歌謡大多無音樂伴奏，一些合樂的歌也只使用琴瑟一類弦樂。《淮南子·本經訓》：“道德

①
②
③
④

四庫全書本。

《郭店楚簡研究·文字編》，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三）：〈性情〉》；裘錫圭：《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别字》。

參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１９７　　

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 不 淫 於 聲，坐 俳 而 歌 謡，被{而 浮 游，雖 有 毛 嬙 西 施 之 色，不 知 説 也；

《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淫泆無别，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可見在古人看來，與《大武》等

雅樂相比①，歌謡并不能算作“樂”。慆（原作“舀”），《説文》：“説 也。”《尚 書 大 傳 · 泰 誓》：“師 乃 鼓 噪，師 乃

慆，前歌後舞。”鄭玄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②奮，振作。

［五］　悸，從李零先生讀③。《説文》：“悸，心動也。”《禮記·樂記》云：“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六］　《賚》、《武》，周代歌舞《大武》中的兩個樂章，相應歌辭見《詩·周頌》④。《左傳》宣公十二年引楚

莊王説：武王克商，“又作《武》，其 卒 章 曰：‘耆 定 爾 功。’其 三 曰：‘鋪 時 繹 思，我 徂 唯 求 定。’其 六 曰：‘綏 萬

邦，屢豐年。’”所説《武》應指《大武》。對照《詩·周頌》，“耆定爾功”在《武》篇，所謂“其三”在《賚》篇，“其六”

在《桓》篇。依此，《大武》各樂 章 中，《賚》在《武》之 前⑤。近 人 多 以 爲《武》在《賚》之 前⑥。簡 書 本 句 及 稍 後

一句（“《賚》、《武》樂趣”）一再以《賚》、《武》爲序，同時也是兩度 提 到 的《韶》、《夏》則 是 按 樂 章 的 時 代 早 晚 爲

序，顯示這種排列具有内在根據。由此可以證知《左傳》所記，或者説 對 於《左 傳》這 段 記 載 的 通 行 理 解 應 可

憑信。齊如，莊重恭敬的樣子。《論語·鄉黨》：“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齊，

嚴敬貌。”作，振作。

［七］　《韶》相傳是舜的樂舞，又稱《大韶》；《夏》相 傳 是 禹 的 樂 舞，又 稱《大 夏》。勉，勉 强，努 力。僉，裘

錫圭先生按語云：“疑‘僉’當 讀 爲‘儉’。”李 零 先 生 讀 爲“斂”，認 爲：“此 句 與‘則 齊 如 也 斯 作’相 對，彼 作

‘作’，此作‘斂’，含義正好相反。”⑦按《方言》十二：“僉、怚，劇也。”簡文或當如字讀，爲過甚、劇烈之意，適與

“勉”字相應。自“聞笑聲”以下五句，似有遞進關係，即由原初的歡笑，到簡單的民歌、民謡，再到在先秦八音

中地位不大重要的琴瑟之聲，最後到雅樂中的經典 之 作《賚》、《武》、《韶》、《夏》。前 文 説：“笑，禮（或 喜）之

淺澤也。樂，禮（或喜）之深澤也。”此數句似與之呼應。

［八］　永（字本作“羕”）思，長思。《尚書·大誥》云“肆予冲人永思艱”；《荀子·正名》引逸詩云：“長夜

漫兮，永思騫兮”，可比照。動心，亦習見於古書。《孟 子 · 告 子 下》“所 以 動 心 忍 性”，趙 岐 注：“所 以 動 驚 其

心，堅忍其性”。喟，嘆息。“喟如”猶古書中習見的“喟然”⑧。

［九］　居、次，皆停 止、駐 留 之 意⑨。“居 次 也 久”是 指 樂 的 教 化 作 用 持 久。 反、復，皆 反 躬 自 求 之 意。

始，本，這*指求之於己。慎，訓誠，見《爾雅·釋詁上》。郭店簡《成之聞之》篇３９、１９、２０號簡云：“是以復之

可不慎乎？故君子所復之不多，所求之不遠，就反諸己而可以知人。”又１０、１１號簡云：“是故君子之求諸己

也深。不求諸其本而攻諸其末，弗得矣。是君子之於言也，非從末流者之貴，窮源反本者之貴。”可參證。前

文説“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内之”，此處“出内”所指應相同。司，司掌，董理。

［十］　鄭衛之音，春秋、戰國時新興的音樂，即 下 文 所 説“嗌 樂”。《禮 記 · 樂 記》記 魏 文 侯 説：“吾 端 冕

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後漢書·文苑傳》注引《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

聽鄭衛之音。”

［十一］　古樂，古代留下的傳統音樂。《禮記·樂記》記魏文侯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鄭玄注：

“古樂，先王之正樂也。”《莊子·天下》列舉“古之禮 樂”云：“黄 帝 有《咸 池》，堯 有《大 章》，舜 有《大 韶》，禹 有

《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由此可知簡書提到的《賚》、《武》、《韶》、《夏》皆在

“古樂”之列。龍，李零先生讀爲“動”瑏瑠。益，通溢、泆、佚，淫蕩義。益樂，猶淫樂瑏瑡。指，手 指。大 概 因 其 位

於肢體的終端，古人有時用以與心對舉。如《孟 子 · 告 子 上》記 孟 子 曰：“今 有 無 名 之 指，屈 而 不 信，非 疾 痛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

之謂不知類也。”《淮南子·泰族訓》也有類似表述。簡文中與“心”相對，表示作用面的膚淺。

［十二］　趣（字本作“取”），志趣，情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武》應指《大武》，參看張雙棣：《淮南子校釋》，頁１４５注一三，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孫之騄輯，四庫全書本。

《郭店楚簡校讀記》。

參看裘錫圭先生按語。

參看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版。

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觀堂集林》卷二，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版；高 亨：《周 代 大 武 樂 考 釋》，《文 史 述 林》，中 華 書 局１９８０年

版。參看楊華：《先秦禮樂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郭店楚簡校讀記》。

參看前揭劉釗文。

參看前揭劉昕嵐文。

《郭店楚簡校讀記》。

參看前揭趙建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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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十三］　至，極。致，表達。

［十四］　心，心態，感受。

［十五］　“浸”、“殺”字 本 皆 從“水”，義 不 詳。 剌，原 疑 釋“央（從 刂）”。 劉 釗 先 生 改 釋 爲“剌”，讀 爲

“烈”①。上博本３０號簡上的對應之字與《孔子詩論》６號簡“剌（烈）文”之“剌”的寫法 類 似，證 實 其 説 可 信。

漣漣，從何琳儀先生釋②，泪流不止的樣子。《易·屯》：“乘 馬 班 如，泣 血 漣 如。”《詩 · 衛 風 · 氓》：“不 見 復

關，泣涕漣漣。”《楚辭·九嘆·憂苦》：“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戚，憂愁、悲傷。

［十六］　《爾雅·釋言》：“浚、幽，深也。”浚深，似是 形 容 思 想、情 感 的 深 沉。鬱（字 本 從 或 從 月）陶（字

本作舀），從周鳳五、李 零、劉 釗 先 生 讀，爲 鬱 積 未 暢 之 意③。流，形 容 思 緒 放 蕩 而 無 所 依 憑。《國 語·"語

一》云：“流志而行”；《"語七》云：“有 直 質 而 無 流 心”；《楚 辭 · 遠 游》云：“意 荒 忽 而 流 蕩 兮，心 愁 凄 而 增

悲”，可參看。悠，從周鳳五、李零、劉釗先生讀，指悠傷。

［十七］　忻，通欣，喜悦。凡憂、凡樂的斷讀，從劉昕嵐説④。

［十八］　《爾雅·釋詁三》：“方，類也。”簡文是説嘆屬於思維的範疇。

［十九］　變，原作“弁”，從裘錫圭先生讀。“其心 變”三 字 從 裘 錫 圭 先 生 補。上 博 本 此 處 作“其 聖 弁，則

其心從之矣”，郭店本僅缺三字。《説苑·修文》引孔子云：“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

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立意與簡文近似。

［二十］　隸，及，觸及，達到。

［二一］　m，趙建偉、李零、劉釗先生均讀爲“吟”，訓爲嘆息、呻吟。也可能讀爲“噤”，静默不語的意思。

噪，字本作“喿”，趙建偉、李零、劉釗先生均 讀 爲“噪”，歡 呼、喧 嚷 義⑤。“啾”，從 趙 建 偉、李 零、劉 釗 先 生 讀，

指歌吟。戲，從劉釗先生讀。《禮記·孔子閑居》：“閨門之内，戲而不嘆。”鄭 玄 注：“戲，謂 孺 子 言 笑 也。”簡

文似用此義。游，劉釗先生讀爲“由”。

［二二］　慆，《禮記·檀弓下》作“陶”，彭林先生以爲作“慆”，是⑥。《淮南子·本經訓》云：“凡 人 之 性，

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 蕩，蕩 斯 歌，歌 斯 舞，歌 舞 節 則 禽 獸 跳 矣。”“蹈”似 爲“慆”之 誤。如 然，

《本經訓》此字同於簡書而异於《檀弓下》。《檀弓下》“咏斯猶”，鄭玄注：“猶當爲摇，聲之誤也。摇謂身動摇

也。秦人‘猶’、‘摇’聲相近。”《本經訓》相應處作“蕩”，蕩訓摇動，正與鄭玄之説相合⑦。

［二三］　亡（從米），龐樸先生以爲從“亡”得聲，讀爲“撫”，引述《禮記·檀弓下》“嘆斯辟”鄭玄注“拊心”

作解⑧。此字也可能從“米”得聲。辟、米 二 字 上 古 音 聲 母 爲 幫、明 旁 紐，韻 部 爲 錫 脂 通 轉，或 可 通 假⑨。在

這種情形下，此字也許可以逕讀爲“辟”。

［二四］　《禮記·檀弓下》記子游云：“人 喜 則 斯 陶，陶 斯 咏，咏 斯 猶，猶 斯 舞，舞 斯 愠，愠 斯 戚，戚 斯 嘆，

嘆斯辟，辟斯踊矣。”簡書自“喜斯慆”以下，學者已説明與子游言相關，并指出《檀弓下》所記子游言“舞斯愠”

爲改竄所致瑏瑠。《淮南子·本經訓》云：“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

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 哀，哀 斯 憤，憤 斯 怒，怒 斯 動，動 則 手 足 不 静。”這 與 簡 文 及

改訂之後《禮記·檀弓下》所記的子游之言也大致相當。

　　 （三）

凡人情爲可悦也［一］。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二］。５０苟有其情，雖未之爲，斯

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５１而民亟，性善者也［三］。未賞而民勸，含福者也［四］。未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見前揭劉釗文。

《郭店竹簡選釋》，《簡帛研究》２００１，廣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周鳳五：《郭店楚簡識字札記》；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劉釗前揭文。

見前揭劉昕嵐文。

見前揭趙建偉、劉釗文及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補釋》，《中國哲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本句及隨後文句釋讀，參看龐樸：《初讀郭店楚簡》，《歷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彭林：《〈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補釋》，《中國哲

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撫心曰辟》，《中國哲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參看唐作藩：《上古音手册》頁７、８５。從“米”得聲的“敉”與“弭”有通假之例，“弭”又與“辟”通假（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

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是這一推測的佐證。

見前揭彭林文。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１９９　　

而民畏，有５２心威者也［五］。賤而民貴之，有德者也。貧而民聚焉，有道者也。５３獨處而樂，有内禮者

也［六］。惡之而不可非者，達於義者也。非之５４而不可惡者，篤於仁者也。行之不過，知道者也。聞道

反上，上交者也［七］。５５聞道反下，下交者也［八］。聞道反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５６衆，近

從政；修身，近至仁。同 方 而 交，以 道 者 也［九］。 不 同 方 而【交，以 故 者 也】［十］。５７同 兑 而 交，以 德 者

也［十 一］。不同兑而交，以猷者也［十 二］。門内之治，欲其５８宛也［十 三］。門外之治，欲其折也［十 四］。

［校釋］
［一］　情，真情，誠實。

［二］　惡，憎惡。貴，敬重。

［三］　亟，字本作亘，劉昕嵐讀爲“恒”，説民 恒 指 民 有 恒 善 之 心①。楚 系 文 字 中“亘”往 往 用 作“亟”，此

處疑亦然。亟，敏疾。也有可能進一步讀爲“極”，爲中正之義。

［四］　《吕氏春秋·上德》亦有“不賞而民勸”之語，高誘注：“勸善也。”即勉力爲善。含，懷。福，幸福。

《左傳》昭公十五年記周景王云：“夫有勛而 不 廢，有 績 而 載，奉 之 以 土 田，撫 之 以 彝 器，旌 之 以 車 服，明 之 以

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韓非子·解老》説：“全 壽 富 貴 之 謂 福。”“含 福”與 下 文“心 威”爲 對 文，指 爲 上

者有權施行賞罰。《書·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可參看。

［五］　威，字本作“畏”，當讀爲“威”。心威，指内在的威儀。

［六］　禮，從黄德寬、徐在國先生釋②。下句講“義”，可 佐 證 這 一 釋 讀。内 禮，内 在 之 禮。《韓 詩 外 傳》

卷一説“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可參看。又《荀 子 · 儒 效》説：“故 君 子 無 爵 而 貴，無 禄 而 富，不 言 而 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可與以上數句對讀。

［七］　反，反省，反思。上，地位高於己者。交，交往，交結。

［八］　下，地位低於己者。

［九］　方，道理，志向。《禮記·儒行》：“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鄭玄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

［十］　缺文，據上博本補。故，故意，出於某種目的。

［十一］　兑，原釋文讀爲悦。恐當讀爲“隧”③，指路徑。與“方”爲對文。

［十二］　猷，謀慮，與“故”爲對文。

［十三］　宛，從二兔④。上博簡《孔 子 詩 論》８號 簡 中 有 一 字，上 從 一 兔，下 從 二 肉，研 究 者 指 出 當 讀 爲

“小宛”之“宛”字⑤。本篇此字似爲彼字异構，亦當讀爲“宛”，簡書中爲委曲順從之義，與下文“折”相對⑥。

［十四］　折，原釋文讀爲“制”，“折”即有折斷、判斷義，不必轉讀爲“制”⑦。

凡説人勿吝也，身必從之，言及則５９明，與之而毋僞［一］。凡交毋剌，必使有末［二］。凡於路毋畏，

毋獨言［三］。獨６０處則習父兄之所樂。苟毋大害，小枉内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四］。６１凡憂患之事

欲任，樂事欲 後［五］。 身 欲 静 而 毋 譴，慮 欲 淵 而 毋 僞，６２ 行 欲 勇 而 必 至，貌 欲 莊 而 毋 拔：欲 柔 齊 而

泊［六］。喜欲知而亡末，６３樂欲懌而有志，憂欲僉而毋惛，怒欲盈而毋〇，進欲遜而毋巧，６４退欲尋而

毋輕：欲皆文而毋僞［七］。君子執志必有夫往往之心，出言必有６５夫簡簡之信，賓客之禮必有夫齊齊

之容，祭祀之禮必有夫齊齊之敬，６６居喪必有夫漣漣之哀：君子身以爲主心［八］。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老子》第五十二章“塞其兑”，孫詒讓云：“‘兑’當讀爲‘隧’，二字古通用。”見《札迻》，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參看劉信芳：《荆

門楚墓竹簡老子解詁》，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楚簡中“兔”字見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孔子詩論》２３、２５號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頁３５、３７）。

李零：《上海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２年１月；李學勤：《〈詩論〉與〈詩〉》，《清華

簡帛研究》第２輯，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２年３月；李守奎：《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經〉篇名文字考》，《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

研究》，上海書店２００２年版。

季旭升先生亦認爲本篇此字讀爲“宛”或“婉”，但 説 是 從“肙”得 聲（《由 上 博 詩 論“小 宛”談 楚 簡 中 幾 個 特 殊 從“肙”的 字（摘

要）》，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２年２月），與上揭幾位學者的理據不同。

參看顔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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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校釋］
［一］　説，字本作“兑”，看隨後提到“言及”，此 處 似 當 讀 爲“説”。吝，吝 惜，放 不 下。身 必 從 之，疑 指 交

談時，形容、體態須依就對方。明，詳明。與，原釋文 讀 爲“舉”，似 當 如 字 讀，義 爲 親 附、順 從，與 對 方 站 在 同

一立場。“與之而毋僞”原屬上讀，似以斷開爲宜。

［二］　剌，從劉釗先生釋①。這*疑當讀爲“裂”，分 裂 義。末，終。簡 文 大 概 是 説 交 往 不 要 破 裂，應 有

始有終。

［三］　路，從|從辶，原未釋。我們曾據郭店本《緇衣》３８號簡讀爲“格”、３９號簡讀爲“略”的字，推測應

當讀爲“客”或“路”②。上博本此 處 作“道 路”，可 證 確 應 讀 爲“路”。簡 文 大 致 是 説 在 路 途 中 不 要 有 恐 懼 心

理，不要自言自語。

［四］　小枉，小的問題。内，接納。簡文大致是説如果没有原則性問題，只是小錯誤，可以接納，事後不

再提起。上博本“苟毋”後脱“大”字，語意因而顯得隱晦。

［五］　任，擔當。

［六］　譴，原釋文隸定爲從言從欠之字。通過與郭店簡《語叢四》２１號、包山簡１３９號背面的“遣”字對

照，我們曾推斷此字應是從}從 欠，應 釋 爲“遣”，簡 書 中 似 應 讀 爲“譴”。毋 譴，即 不 致 獲 罪。淵，深 邃。莊

（字本作“壯”），莊重，嚴肅。拔，疾速。“欲 柔 齊 而 泊”，句 式 與 以 上 幾 句 不 同，而 與 後 文“欲 皆 文 而 無 僞”近

似，疑是以上幾句的小結。語義待考。

［七］　知，顯現。《吕氏春秋·自知》：“文侯不説，知於顔色。”高誘注：“知，猶見也。”《管子·心術下》：

“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顔色。”房 玄 齡 注：“其 見 於 外，或 在 形 容，或 在 顔 色。”《左 傳》僖 公 二

十八年：“（子玉）及連谷而死，"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古人多以見爲知。”末，

减輕，抹除。惛，神志不清。遜（字本作孫），謙恭。巧（字 本 作 考），與 下 文“輕”爲 對 文，指 輕 佻。尋，從 李 零

先生釋③。尋有探求、揣度義，簡書中似用此訓，指退却時的慎重。“文”從李天虹釋④，指有文 采、符合禮儀

的規範。最後一句是對以上數句的小結，意思是都要具有文采而不虚僞。

［八］　執志，守持心 志。往 往，向 往 的 樣 子，古 書 中 寫 作“皇 皇”。《禮 記 · 少 儀》：“祭 祀 之 美，齊 齊 皇

皇。”鄭玄注：“齊齊皇皇，讀爲‘歸往之 往’。”孔 疏 引 皇 侃 云：“謂 心 所 繫 往。”出 言，説 話。簡 簡（字 本 作“柬

柬”），盛大的樣子。齊齊，恭敬嚴肅 的 樣 子。漣 漣，從 何 琳 儀 先 生 釋⑤，泪 流 不 止 的 樣 子。身，身 體，這*引

申爲上述各種表情形容。爲，爲了。主，守。《廣 雅 · 釋 詁 三》：“主，守 也。”最 後 一 句 話 大 體 是 説 君 子 的 肢

體容貌圍繞“心”來運行。

　　 （四）

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有爲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爲也，３７可知也［一］。【不】過十

舉，其心必在焉［二］。就其見者，情安失哉［三］？敏，義之方也；３８義，敬之方也；敬，物之即也［四］。篤，仁

之方也；仁，性之方也［五］。性又生之：忠，信３９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愛類七，唯性愛爲

近仁［六］。智類五，唯４０義道爲近忠［七］。惡類三，唯惡不仁爲近義［八］。所爲道者四，唯人道爲４１可導

也［九］。

［校釋］
［一］　有爲、以爲之“爲”，均是爲了之義。

［二］　不，據上博本補。

［三］　就，裘錫圭先生釋爲讀“察”之字。此字也可能是“戚”字异構，在此讀爲“就”，憑借義。

［四］　敏，原未釋，研究者有多種猜測。從字形 上 看，白 於 藍、梁 立 勇 先 生 之 説 似 較 可 信。白 於 藍 先 生

①
②
③
④
⑤

見前揭劉釗文。

《郭店楚簡〈六德〉諸篇零釋》，《武漢大學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郭店楚簡校讀記》。

《釋楚簡文字“文”》，《華學》第４輯，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見前揭何文。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２０１　　

指出此字右旁與《性自命出》諸簡中所見的“女”字 無 太 大 差 异，當 隸 作“女（從 言）”，釋 爲“恕”①。梁 立 勇 先

生則説此形與９號簡的“海”字所從相同，可釋 爲“誨”②。嚴 格 地 講，此 字 右 旁 與“女”或“母（每 字 所 從）”并

不完全相同，但與之近似，較有可能是“女”或“母”的誤書。不過，在簡書中，無論讀爲“恕”或者“誨”，與“義”

都不大相合。似當釋爲“誨”，讀爲“敏”。敏有敏捷、審慎、莊敬等義，似皆與“義”相關。方，品類。物，事物。

節，法度，法則。

［五］　篤，忠實厚道。

［六］　類，種類。愛類七，是説愛分七種。古人喜作類似表述。如《禮記 · 表記》説：“仁有三 ⋯⋯ 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韓詩外傳》卷一説：“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

磏仁者。”性愛，即基於天性之愛，當爲“愛類”之一，其餘六類尚難具知。

［七］　智，或當讀爲“知”。義道，當爲“智（知）類”之一，似指知義。《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有“知義”、“知

信”、“知禮”之説，可參看。

［八］　惡，憎惡。惡不仁，爲“惡類”之一。《論語·里仁》説：“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可參看。

［九］　１４、１５號簡説：“凡道，心術爲主。道四術，唯人道爲可導也；其三術者，導之而已。”可參看。

凡用心之躁者，思 爲 甚。 用 智 之 疾 者，患 爲 甚。 用 情 之４２至 者，哀 樂 爲 甚。 用 身 之 弁 者，悦 爲

甚［二］。用力之盡者，利爲甚。目之好４３色，耳之樂聲，鬱陶之氣也，人不難爲之死。有其爲人之節節

如也，４４不有夫簡簡之心則［三］。有其爲人之簡簡如也，不有夫亟怡之志則慢［四］。人之巧４５言利辭

者，不有夫款款之心則 流［五］。人 之 侻 然 可 與 和 安 者，不 有 夫 奮４６作 之 情 則 柔［六］。有 其 爲 人 之 快 如

也，弗牧不可［七］。有其爲人之泉（從艹）如也，４７弗補不足。凡人僞爲可惡也。僞斯遴矣，遴斯慮矣，

慮斯莫與之４８結矣［九］。慎，仁之方也，然而其過不惡。速，謀之方也，有過則咎［十］。人不慎斯有過，

信矣。４９

［校釋］
［一］　躁，急切。甚，大，極。簡文似是説在用心急切的情形中，思維是最爲突出的。以下幾句類推。

［二］　弁，原注釋云：“疑當讀爲‘變’。”似 不 確。《禮 記 · 玉 藻》：“弁 行，剡 剡 起 屨。”鄭 注 云：“弁，急

也。”卞亦有此義。《左傳》定公三年：“莊公卞急而好潔”，杜注云：“卞，躁急也。”“弁”當 如 字 讀，與“用 心 之

躁”的“躁”、“用智之疾”的“疾”意義相近。

［三］　節，字本作即（從辶）。《大 戴 禮 記 · 四 代》云：“群 然，戚 然，頤 然，睪 然，踖 然，柱 然，抽 然，首 然，

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 然，齊 齊 然，節 節 然，穆 穆 然，皇 皇 然。”王 聘 珍 解 詁 引《釋 名》云：“節，有 限 節 也。”

“節節然”即有節制的樣子。簡文“節 節 如”似 亦 即 此 意。簡，字 本 作 柬。《尚 書 · 皋 陶 謨》云“直 而 温，簡 而

廉”，《禮記·中庸》云“簡而文，温而理”，“簡”均指質樸、平易。“簡簡”之意應與之略同。（字本作採③），《説

文》：“奸也。”簡文大概是説注意節制的人，如果没有平易之心，就會走向奸邪。

［四］　亟，字本作“亘”，當讀爲亟④。《方言》卷一：“亟、憐、憮、~，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

秦"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怡，和悦。上博本作“忻”，辭義相近。慢（字本作縵），傲慢。

［五］　巧言利辭，擅長言辭。見於《韓非子·詭使》、《吴越春秋·夫差内傳》及《越絶書·内傳陳成恒》。

款款，字本作詘詘。款，《説文》作“�”。朱駿聲《説文通 訓 定 聲》云：“此 字 古 音 讀 如 窟，從 欠 祟 聲。”與“詘”

音近可通。款，《廣雅·釋詁一》：“誠也。”古書中往往叠用。《楚辭·卜居》云：“吾寧悃 悃 款 款 樸 以 忠 乎”，

王逸章句於“悃悃款款”説：“志純一也。”又於全句説：“竭誠信也。”《文選》卷四一司馬遷《報任 少 卿 書》云：

“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李善注：“款款，忠實之貌。”流，虚浮不實。這句話大致是説善於言辭者，如果没有忠

實之心，就會浮而不實。

①
②
③
④

《郭店楚墓竹簡考釋（四篇）》，《簡帛研究》２００１，廣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研究》，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０年版。

上博本正作“藄”。原釋爲“悉”，誤。

上博本作“藗”，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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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六］　侻（字本作扦），爲人簡易，亦寫作“悦”或“脱”。《吕氏春秋·士容》：“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

樸。”高誘注：“取舍不悦，常 敬 慎 也。”陳 奇 猷 按 云：“‘悦’張 本 作‘侻’，是 也。今 作‘悦’者，以 音 同 通 假 耳。

《淮南子·本經訓》注：‘侻，簡易也。’‘簡易’猶今語‘馬虎’‘不精細’。高誘釋‘取舍不悦’爲‘常敬慎’，亦事

事不馬虎之意，是高亦讀悦爲侻也。”①《淮南子·本經訓》：“其 言 略 而 循 理，其 行 侻 而 順 情。”高 誘 注：“略，

約要也。侻，簡易也。”《國語·"語七》云“其冠也，和 安 而 好 敬”，爲 温 順 安 分 之 意。簡 文 似 指 和 睦 相 處，與

《國語》所云不盡同。奮作（字本從犬從乍），振奮，振作。柔（字本從矛從心），柔弱。

［七］　“快”難以讀解，似有三種可能：（１）如字讀，指愉快或者放肆；（２）讀 爲“觖”，不 滿 義；（３）讀 爲

“慧”，指聰明或者狡黠②。牧，訓 養。《易 · 謙》：“‘謙 謙 君 子’，卑 以 自 牧 也。”王 注：“牧，養 也。”孔 疏：“解

‘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上博本對應之字即作“養（從羊從攴）”。

［八］　泉（從艹），其釋讀似有兩種可能：（１）釋爲“原”，謹慎老實義，後世寫作“願”。（２）釋爲“淵”，深

沉義。補，字原從本從父。古書“補”與“不足”往往連言，如《老 子》七 十 七 章“天 之 道 損 有 余 而 補 不 足”，《國

語·越語上》“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因疑讀爲“補”。

［九］　遴，字從4從文，李零先生釋爲“吝”③，在此似當讀爲“遴”④。遴有審慎、不輕易之義。《法言·

問明》：“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汪榮寶云：“宋（咸）吴（祕）并 云：‘遴，行 難 也。’義 本《説 文》。彼 段 注 云：

‘引伸爲遴選，選人必重難也。’然則遴集者，審擇所止，不輕集也。”⑤慮，思慮，謀劃。結，交結。簡文大致是

説虚僞的人取舍審慎，取舍審慎就會多所謀慮，多所謀慮就無人與之交結。

［十］　速，迅速，與前文“慎”相對。謀（字本作誨），謀，計策。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系）

①
②
③
④
⑤

《吕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上博本此字作“慧”，參看劉信芳：《關於上博藏楚簡的幾點討論意見》，“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２年２月。

《郭店楚簡校讀記》。

吝、遴通假之例，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版。

《法言義疏》，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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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緇衣》篇的思想史意義

淺野裕一 （刁小龍譯）

　　 （一）

１９９３年湖北省荆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了８００餘枚竹簡，其中有字簡７３０枚。出土的竹簡經荆

州市博物館、荆門市博物館研究人員的釋讀，整理爲《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於１９９８年５月由文物出版

社出版發行①。書中收録了竹簡的圖版、釋文，並將竹簡分類整理爲如下十六種文獻：

１ 老子甲、乙、丙　２ 太一生水　３ 緇衣　４ 魯穆公問子思　５ 窮達以時　６ 五行　７ 唐虞之道

　８ 忠信之道　９ 成之聞之　１０ 尊德義　１１ 性自命出　１２ 六德　１３ 語叢一　１４ 語叢二　１５ 語

叢三　１６ 語叢四

其中１、２係道家著作，３—１２係儒家著作，１３—１６係蒐集其他書中類似格言性質的精粹集。本文

就其中儒家文獻《緇衣》篇的書寫年代及其在先秦儒家思想發展中的意義，略作若干考察。

郭店楚簡中的《緇衣》篇同傳世《禮記》中的《緇衣》篇有較大的差異②。《禮記·緇衣》篇以“子言之

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開篇，而郭店楚簡《緇衣》篇中並無此文；《禮記·緇衣》篇中

有“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至“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一節，而郭店楚簡中的《緇衣》篇亦無此節。除此，兩篇在章次上也多有出入，差距甚多。

儘管如此，一般仍認爲兩者基本屬於同一文獻。１９９４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入的上海

博物館藏戰國楚簡（以下略稱上海簡）中，也有《緇衣》一篇，與郭店楚簡的《緇衣》篇極其相似。同《禮

記·緇衣》篇相較，也有著与郭店楚簡《緇衣》篇同樣的差異③。故此，有人以爲郭店楚簡和上海簡的

《緇衣》篇是比《禮記·緇衣》篇更古老的傳本形式。此且不論，但 不 可 否 認 的 是，相 較 三 者 之 共 同 部

分，應當承認三者屬於同一文獻。爲確認起見，試將《禮記·緇衣》篇第二章和郭店楚簡《緇衣》篇的第

一章、上海簡《緇衣》篇的第一章作如下比較：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 爵 不 瀆 而 民 作 愿，刑 不 試 而 民 咸 服。大 雅 曰，儀 刑 文 王，萬 國 作 孚。

（《禮記·緇衣》篇）

夫子曰：好�女好兹衣，亞 亞 女 亞�白，則 民�¦而�不 屯。寺 員，§�文 王，萬 邦 乍 孚。（郭 店 楚 簡

《緇衣》篇）

□子曰：栱�女栱噌衣，亞亞女亞 巷 白，則 民�¦而 型 不 屯。«員，§型 文 王，萬 邦�孚。（上 海 簡《緇

①

②

③

發掘調查結果見湖北省荆門市博物館《荆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７期）一文。文中認爲其營造年代爲“公元前四

世紀中期至前三世紀初”，又崔仁義在《荆門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初探》（《荆門社會科學》１９９７年第５期）一文中，比較 包 山 楚 墓（前

３１６年下葬）出土的陪葬品，認爲郭店楚墓的年代應在前３００年。

以下所引郭店楚簡釋文參考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所集裘錫圭釋文，文中異體字盡可能改爲

通行字體。擇善而從，並斷以己意，依文省注。

筆者因科學研究費之故，與福田哲之（鳥根大學副教授）、渡邊英幸、福田一也、久保由布子（東北大 學 研 究 生）幾 位，于 本 年８
月２０日訪問了上海博物館，並同前館長馬承源及濮茅佐、陳佩芬、姚俊諸位進行了交談，獲取了關於上海簡的諸多信息。承博物館美

意，又得以見到了《緇衣》、《孔子詩論》、《性情論》三篇竹簡的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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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篇）

三者在具體細微處有相當的文字差異，然而應當視作同一文獻内部的差異，進而可認爲三者基本

仍屬於同一文獻①。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約爲公元前３００年，而上海簡的書寫年代也在前３００年

左右，那麽《緇衣》篇的成書年代也當在前３００年左右，即戰國前期（前４０３年—前３４３年）至春秋時代

（前７７０—前４０３年）的末期。下文就此對於思想史研究的意義進行論述。

　　 （二）

武内義雄在《易与中庸研究》中引《隋書·音樂志》中所引沈約之言“諸儒簡略漢初典章，摭拾遺簡

之禮事及相關者，篇次編帙。《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自子思子”、馬總《意林》中《子思子》

下十一條中有《禮記》之《表記》篇、《緇衣》篇等諸多證據，認爲《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爲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儒家所著《子思二十三篇》中之一部分②。

一般以爲，武内説是可信的。西漢確實存在《子思二十三篇》一書，並爲《漢書·藝文志》所載，此

書直至北宋仍有傳本，至南宋方才亡逸；《子思子》中含有《中庸》、《表記》、《坊記》、《緇 衣》四 篇，並 以

《中庸》爲首篇。

下面的問題是這四篇同《禮記》的關係。《禮記》一書，《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録書名爲《記百三十

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記。又《隋書》經籍志載《記百三十一篇》爲河間獻王收集而成：

“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

十一篇，向因弟而叙之。”

最早爲《禮記》作注釋的鄭玄在《六藝論》中説：“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

五篇，則大戴禮記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禮記正義》序所引）。那麽，鄭玄所記之

《大戴禮記》、《禮記》同《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之間關係又是如何？

如果將戴德的記八十五篇和戴聖的 禮 四 十 九 篇 加 起 來，即 百 三 十 四 篇。比 藝 文 志《記 百 三 十 一

篇》多三篇。但今本《禮記》，即戴聖所傳小戴禮記中，《曲禮》、《檀弓》、《雜 記》各 分 上 下 篇，合 其 他 諸

篇，共四十九篇。若除去因分上下篇所增三篇，則小戴禮記爲四十六篇。又《通典》卷四十一，杜佑在

《禮典序》中載，戴聖禮記四十七篇，其中含叙略一篇。所以小戴禮記應爲四十六篇。這四十六篇合戴

德八十五篇，正合藝文志的“百三十一篇”。因此《漢書》藝文志一總諸篇所記《百三十一篇》同鄭玄《六

藝論》所述完全一致。

考慮到《禮記》的編輯之際不可能混入除《記百三十 一 篇》之 外 的 其 他 書 籍，那 麽，沈 約 所 言“《中

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自子思子”就讓人生疑了。然而《中庸》等四篇又確實出自《子思子》，

無法質疑。我們暫且不論沈約所言成立與否，假定認爲，這四篇爲《記百三十一篇》和《子思二十三篇》

兼而有之。

那麽，《記百三十一篇》同《子思子》關係如何？據《隋書》經籍志，“記百三十一篇爲河間獻王收集

而成”，但我們已無從考證，究竟最初是由一本書還是由幾本書，即收集之前已有一定形制編集而成，

或是完全是以篇爲單位收集，繼而經獻王之手編集成書的。然而從書名，一個缺乏具體性的“記”來判

斷，這本書是在明確的意圖指導下著成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相比之下，《子思二十三篇》則明示爲子思的著作，書名也較《記百三十一篇》更爲具體，極有可能

是在明確意圖的指導下成書的著作或編集作品。然而，《子思二十三篇》是編集成書于漢代，還是戰國

①

②

池田知久在《根據出土資料推進中國古代研究》（池 田 知 久 監 修《郭 店 楚 簡 研 究》［三］大 東 文 化 大 學 郭 店 楚 簡 研 究 班 編２００１
年）中認爲，“儘管郭店楚墓竹簡出土了《緇衣》篇，但還不能認爲在當時，与《禮記》中《緇衣》篇相當的文字已經成篇，甚至以爲西漢後期

戴聖所編纂的所謂四十九篇本《禮記》的原型已經完成。”“甚至”以下姑且不論，否認郭店楚簡的《緇衣》篇同《禮記》的《緇衣》篇爲同一

文本，這是常識無法理解和認同的。

武内義雄《易与中庸研究》（岩波書店，１９４３年版）第二章。



郭店楚簡《緇衣》篇的思想史意義

２０５　　

時已經是這樣的體裁形式，仍是疑問。若是前者，《中庸》等四篇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子思或出於子思學

派之手，然而無從考證。

對比《子思二十三篇》，《記百三十一篇》原本就是所 出 蕪 雜，性 質 多 樣 的 文 獻 匯 總 而 成 的 編 集 作

品。這樣與《子思二十三篇》重複兼有《中庸》等四篇，也就不足爲奇了。

姑且不論《記百三十一篇》与《子思二十三篇》均有《中庸》等四篇，既然四篇屬《子思二十三篇》，其

中必有相同之處。武内義雄在《中國思想史》中列舉數條《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之共同特徵，認

爲三篇爲戰國至秦初標榜子思的儒家學者所著。例如：王霸對言———孟子的影響；屢屢言及賞罰———

法家影響；稱引《詩》、《書》，甚至孟子也不曾提及的《易》①。實際上，除此之外，三篇用“子 云”、“子言

之”等爲伊始的文句排列結構，也顯示了其中極大的相同之處。

兩相對勘，《中庸》篇與此三篇則稍有異趣：有些文句不冠以“子曰”；也並不直接稱引《易》等等。

然而，與此三篇共同之處也不在少處：仍有相當數量的文句以“子曰”造始；又如“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畏于鈇鉞”仍是涉及賞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耆龜，動乎四體”仍是言及占筮。

聯想四篇同出於《子思子》，所以，即便四篇不是子思學派的著作，出於同一學派之手的可能性也

應是很大的。

下面，探討一下四篇中頻出的“子曰”、“子云”、“子言之”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先從《中庸》篇入手：

（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２）子曰：�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３）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４）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５）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１）中“仲尼曰”，明示爲孔子之言。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中庸》篇中第一處用“某曰”形式出現的

引言。（２）是對顔�的評語。相關的發言人，除了孔子之外，不可能有他人。（３）“丘未能一也”，明指

説話人爲孔子。（４）採用答哀公問的形式，表示“子曰”之後爲孔子發言的内容。（５）的發言内容與

《論語·八佾》篇“夏禮吾能言之，其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和“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如出一轍，無疑“子曰”以下即是孔子之言。因此，推及其他“子曰”也應該是孔子言語。

再列舉《緇衣》篇中例：

（６）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儘管細微有别，但對比《論語》的《爲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子曰”以下也應該爲孔子所言。

武内義雄在《易与中庸研究》中斷定，《中庸》本書所歷引的“子曰”是開頭處“仲尼曰”的省略形式，

無疑其後所出“子曰”均係孔子之言。關於《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中所出的“子曰”，武内介紹了

兩種觀點：“子曰”均係孔子之言，“子言之”係子思之言———邵"涵、黄以周説；“子曰”、“子言之”均係

子思之言———皮錫瑞、簡朝亮説。武内説以簡説爲是。

然而其結論尚有疑義。針對《禮記》中《坊記》、《中庸》、《表記》、《緇衣》的順序，武内説引沈約“《中

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自子思子”，以《中庸》爲首篇；又“《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孔叢子》居

衛篇）、“《中庸》四十七篇”（李翱《復性書》）均以《中庸》代稱《子思子》之例，認爲《中庸》篇即是《子思

子》首篇。而武内説以爲《中庸》篇的“子曰”均係孔子之言也是立足同樣的思考角度。

如果首篇《中庸》的“子曰”全是孔子之言，那麽其餘三篇所見“子曰”、“子言之”也當爲孔子之言。

① 武内義雄《中國思想史》（岩波書店，１９５３年版）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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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篇中所見“子曰”、“子言之”既没有確鑿材料證明出自誰人之口，當然也就無從證明出自“子思”

之口。所以前面所述的兩種觀點得以並存。其中只有６）是唯一可以明確説話主體的。既然那是孔子

之言，那麽其餘也當全部出自孔子之口①。

既然體裁取孔子語録的形式，又爲何冠名以《子思二十三篇》或《子思子》？郭店楚簡中《魯穆公問

子思》篇，採用魯穆公与子思直接問答的形式，然而此四篇h全無子思和魯穆公之名，所以無從證實是

子思之言。如此推斷，《子思子》可能就是子思所傳孔子的語録。

惟在首篇《中庸》中，尚有文句不取“子曰”的 形 式：“仲 尼 祖 述 堯 舜，憲 章 文 武，上 律 天 時，下 襲 水

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明確表示係出自孔子之外的

他人手筆。這樣的表達方式或許正表明這是子思所做，而非孔子之作。開頭和末尾的幾篇与其他部

分異樣的文字，他處尚有可見。

　　 （三）

承上所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可認爲係同一學派的系列篇章。那麽此前又是如

何考慮四篇的成篇年代的呢？

就《中庸》篇而言，武内義雄在《易 与 中庸研究》及《中國思想 史》中，總 括 全 篇，分 爲 前 半“中 庸 本

書”和後半“中庸説”，認爲前者爲子思本人或相近門人著作，後者則是秦朝子思學派的著作②。

与此迥異，赤塚忠在《中庸解説》中，否定前後二分説，主張是相關體系的作品，認爲荀子時已出現

原型，至秦始皇時方成篇定形③。津田左右吉則在《道家思想及其發展》中，指出其頗受道家影響，著述

形式亦酷似漢代著作，提出當是在漢武帝以降成篇④。

武内説不僅對《中庸》，更將四篇合而觀之，進行考察。推定其他三篇爲《中庸》篇的思想展開：“中

庸本書”係子思手筆或門人編纂，《表記》、《坊記》、《緇衣》三篇爲戰國末、秦初子思學派的著作，“中庸

説”則是秦統一後子思學派所記述的解説。就此論當否，考察如下：

武内説認爲《表記》、《坊記》、《緇衣》三篇是戰國末年、秦初子思學派的作品最有力論據在於三篇

共同援引《易》。例如：

（１）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 曰，初 筮 告。再 三 瀆。瀆 則 不 告。（《表

記》篇）

（２）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

曰，不家食吉。（《表記》篇）

（３）子曰，事君軍旅不 辟 難，朝 廷 不 辭 賤。處 其 位 而 不 履 其 事 則 亂 也。故 君 使 其 臣，得 志 則 慎 慮 而 從

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表記》篇）

（４）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 不 以 菲 廢 禮，不 以 美 没 禮。故 食 禮，主 人 不 親 饋，則 客 不 祭。故 君 子 苟

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

民猶Õ利而忘義。（《坊記》篇）

（５）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Õ。故君子於有

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一月，不耕獲，不�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禄而賤行。（《坊記》篇）

（６）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又不能知也，而況人乎。詩 云，我

①
②

③
④

前面所引郭店楚簡《緇衣》篇開端冠以“夫子曰”，而上海簡《緇衣》篇同樣如此，想來亦是佐證。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４年版）第一篇第十四章、重澤俊郎《原始儒家思想與經學》（岩波書店，１９４７年版）第一

部、金谷冶《秦漢思想史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１９６０年版，平樂寺書店１９１８年版）第四章、島森哲男《〈中庸〉篇的構成與其思想》（《集

刊東洋學》第３２號）等，与此持相同觀點。

赤塚忠《中庸解説》（《新釋漢文大系大學·中庸》明治書院，１９６７年版所收）。

津田左右吉《道家思想及其發展》（岩波書店，１９３９年版）第五篇，及《漢儒述作之形式———解剖〈禮 記〉諸 篇》（《津 田 左 右 吉 全

集》第十八卷所收）另外板野長八《中庸篇的成書》（《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２２卷２號，後收録《儒教成立史之研究》，岩波書店，１９９５
年版），立論方式各異，但均以爲《中庸》篇成書於西漢武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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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既厭，不我告猶。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世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父子凶。（《緇衣》篇）

其中（１）所引爲《易》蒙卦卦辭（彖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２）爲大畜卦卦辭“不家食吉”；

（３）爲盅卦上九爻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４）爲既濟卦九五爻辭“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

其福”；（５）爲無妄卦六二爻辭“不耕獲，不�畬，則利有攸往”①；（６）爲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或承

之羞”及六五爻辭“恒其德，貞，婦人吉，父子凶。”

武内説認爲孔子直至孟荀，《易》均不爲儒家視作經典著作，直至吕不韋時才得以厠身其中；既然

不見於孟荀，則很可能是孟荀以外的學派引發所致。

换言之，武内説認爲是在荀子以降之 戰 國 末 年 至 秦 初，《易》才 被 奉 爲 儒 家 經 典。同 時，《表 記》、

《坊記》、《緇衣》三篇的成篇年代也在戰國末年至秦初。三篇共同稱引《易》，則 説 明 戰 國 末 年 至 秦 初

時，《易》已經厠身於儒家經典，並爲子思學派所稱引。

然而隨著郭店楚簡的發現，以上觀點就不能成立了。郭店楚簡的六德篇中有以下記述：

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形其職，而訕誇亡由作也，觀諸詩書則在矣，觀諸易

春秋亦在矣。親此多也，鏡此多也，美此多也。導杗止。

《六德》篇所言“内位父、子、夫也，外位君、臣、婦也”，規定了夫婦、君臣、父子六位
獉獉

，又將此六位與

聖、智、仁、義、忠、信六德
獉獉

、和率、從、使、事、教、受六
獉

職
獉

相互匹配，説明三者閒關係。前面所引述部分則

進一步將六位、六德、六職的理想關係同《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對應。《六德》篇中所

述《詩》、《書》、《禮》、《樂》、《易》、《春秋》的書名同先秦儒家奉爲經典的“六經”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其中所列舉的排列順序也同《莊子 · 天運》篇“丘之《詩》、《書》、《禮》、《樂》、《易》、《春 秋》六

經，自以爲久矣”和《天下》篇“《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

秋》以導名分”的六經順序全然相同。

無疑，《六德》成文時，儒家已經將以上六種典籍奉爲經典，儘管我們無法判斷最初是否用六經來

總稱這些典籍，但這些典籍當時已被儒家作爲特殊典籍已是毋庸置疑了。

郭店楚簡《語叢一》中也有記述“六德”的文句：

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禮，交之行述也。樂，

或生或教者也。

《語叢一》對《易》、《詩》、《春秋》、《禮》、《樂》分别簡略地説明了功用。推想其中也一定有對《書》的

解釋，可惜竹簡殘缺，不能見到具體記述。而且其中的“禮、樂”究竟是特定的典籍，還是一般性的儀禮

和音樂，不得而知，想來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語叢一》並没有如《六德》那樣明確顯示存在“六經”的概念，但這些記述至少反映出在《語叢一》

編纂時，儒家已經把《易》、《詩》、《春秋》奉爲經典了。

《六德》和《語叢一》的成書年代究竟爲何時？依上所述，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約爲前３００年

左右，而陪葬品中還有兩根君主賜予年長者的鳩杖。據此，墓主或已年過七十。而《六德》、《語叢一》

均爲墓主生前所有，假 定 墓 主 五 十 歲 左 右 得 到 這 些 抄 寫 本，那 麽 抄 寫 本 的 書 寫 年 代 當 在 前 ３２０年

左右。

而這些不過是幾經抄寫的衆多寫本中的一本，並非原著，那麽原著的成書年代應當遠較郭店寫本

爲早。考慮到一般情况，原著著成後到 幾 經 抄 寫 的 寫 本 流 傳 需 要 相 當 的 時 間，至 少 一 二 十 年。假 定

《六德》和《語叢一》的書寫年代爲前３２０年，那麽，原書成書應前推二十年，即前３４０年左右②。

《六德》和《語叢一》是在儒家已經將《易》視作經典前提下的記述。即兩篇成文之前，《易》已厠身

儒家經典之列。那麽這個年代也應當遠早於前３４０年左右。

①
②

今本《周易》作“則利有攸往”，《坊記》篇引時作“凶”。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作“利（有攸）往”。

關於《語叢》的成書年代，參閲拙稿《〈春秋〉的成書年代———平勢説的再商榷》（《中國研究集刊》第２９號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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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郭店楚簡的發現，可以否定上述武内的説法———《易》在戰國末至秦初被列入儒家經典。同

樣，《表記》、《坊記》、《緇衣》三篇的成篇時間當在戰國末、秦初的結論，也 因 郭 店 楚 簡 和 上 海 簡 中《緇

衣》的出現不攻自破。

在上海博物館的中國歷代書法館，陳列有上海簡中五種文獻竹簡的放大照片，每張二枚，共計十

枚竹簡。這些文獻相當於《周易》、今本《禮記·緇衣》篇和《孔子閒居》篇、《大戴禮記》的《武王踐祚》篇

以及新見的《季桓子》。

其中《周易》簡所展示的兩根分别是豫卦和 大 畜 卦 的 部 分 内 容。各 簡 從 簡 頭 開 始 依 次 記 述 了 卦

畫、卦名、卦辭和爻辭，與今本《周易》驚人一致。儘管還有細微的文字差異，但可以認爲僅是同一文本

間内部差異①。

上海簡的書寫年代約 在 戰 國 晚 期（前 四 世 紀 中 葉—前２２１年），更 具 體 來 説 約 在 前３００年 左 右。

以上説明，尚在戰國前期（前４０３年—前３４３年），《周易》的卦畫、卦名、卦辭、爻辭已經以一定的形態

傳承下來了。又聯想到散見於《國語》和《左傳》中用《周易》占筮的記事，恐怕《周易》的由來較戰國前

期更爲古老，可以上溯至春秋時代（前７７０年—前４０３年）甚至西周末年②。

與前面所述《六德》、《語叢一》的記述相結合，《周易》成爲儒家經典很可能是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前

期。１９７３年在湖南長沙市馬王堆出土了大量帛書，其中也有《周易》。對照今本《周易》，除卦序有所出

入之外，基本上也是同一文本③。

值得注意的是，帛書《周易》附有《二三子問》、《繫辭》、《易贊》、《要》、《繆 和》、《昭 力》等 傳。例 如

《二三子問》篇，關於坤卦上六爻辭，“易曰，龍 戰 於 野，其 血 玄 黄。孔 子 曰，此 言 大 人 廣 德 而 施 教 於 民

也。夫文之交，采物畢存者，其惟龍乎？德義廣大，法物備具者［其惟］聖人乎？龍戰於野者，言大人廣

德而下［接］民也。其血玄黄者，見文也。聖人出法教以導民，亦猶龍之文也。可謂［其血］玄黄矣。”④

附記孔子解説《周易》經文的傳記，説明從戰國開始，易傳的著述促進了孔子及儒家同《易》之間的

緊密聯繫。出土帛書《周易》的馬王堆三號漢墓營造於前１６８年，即漢文帝前元１２年。那麽，帛書的

書寫年代也當在漢帝國建立之後不久。所以帛書《周易》所附之傳，戰國時期應已成書。這也可以成

爲《周易》作爲儒家經典的時間是在戰國末年至秦初的一個佐證。

對此，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簡和上海簡的《緇衣》篇没有引用《易》的部分。武内説認爲《易》同儒

家相結合的時代應在荀子以降，戰國末年至秦初，所以稱引《易》的《表記》、《坊記》、《緇衣》三篇的成篇

當然也在戰國末年至秦初。設想如果同竹簡本《緇衣》篇一樣，《表記》、《坊記》最初文本中並没有稱引

《易》的部分，只是後來才加進去的，這又意味著什麽？

如前所述，儒家把《易》奉爲經典是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前期開始的，並且《易》的文本同今本基本一

致。三篇的作者如果想在其中援引《易》的話，當 然 是 一 定 可 以 的。所 以，三 篇 最 初 的 文 本 是 否 援 引

《易》就不能作爲直接判定三篇的成篇年代的證據⑤。

即使竹簡本《緇衣》篇没有引用《易》的部分，也不能因此斷定：這是文本的最初形態還是戰國時期

唯一形態。因爲儘管郭店竹簡和上海簡本是這樣的，並不能否認：與傳世本同樣的其他文本當時也在

流佈。既然無法否定這種可能性，那麽有無稱引《易》，就不能成爲判定的關鍵所在。

①
②

③
④
⑤

拙稿《關於戰國楚簡〈周易〉》有詳細論述，請參閲。

平勢隆郎《左傳的史料批判性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汲古書院，１９８８年版）認爲《周易》的 體 系 構 成 當 在 戰 國 後 期

之後。近藤浩之也在《從出土資料看〈周易〉的形成》（漢城９８國際周易學術會議論文集《２１世紀與周易》，１９９８年版）認爲戰國中期以

前尚無卦名存在。相反，廖名春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新出楚簡試論》臺灣古籍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中，認爲由於上海

簡《周易》的發現，以上觀點已不能成立。又近藤浩之在《包山楚簡卜筮祭 禱 記 録 與 郭 店 楚 簡 中 的〈易〉》（武 漢 大 學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院 編

《〈人文論叢〉特集 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認爲《周易》的卦辭和爻辭的定型是在戰國中期末以

降。然而，隨著上海簡《周易》的發現，確信這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曹峰在《關於上海博物館展示的竹簡》（《郭店楚簡的思想史研究》第

二卷，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彙編，１９９９年版）中，援引近藤説，認爲“在郭店楚簡編成年代，《易》的地位已經同詩、書、禮、樂、春秋並駕

齊驅。但這*的《易》未見得就如上海簡*的《易》一樣，卦辭、爻辭都已齊備。”其論究竟從何而出，未有明確論據，意旨不明。

請參閲張立文《周易帛書今注今譯》（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２年版）。

以下所引帛書《易傳》出自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臺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擇善而從，斷以己意。

近藤浩之《包山楚簡卜筮祭禱記録與郭店楚簡中的〈易〉》一文，針對郭店楚簡中《緇衣》篇没有稱引《易》，認爲戰國中期末以前

卦辭、爻辭尚未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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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和上海簡都出土了《緇衣》篇，所以我們也應認爲《表記》、《坊記》二篇成篇於春秋末年至

戰國前期。理由是《緇衣》篇和《表記》、《坊記》三者之間並不存在足以判定有年代差距的差異，而且三

篇屬於同一學派的系列著作。

所剩的《中庸》篇又當如何考慮？武内説從内容上的差異，認爲前半以“中庸”爲主題，後半以“誠”

爲主題，分解爲“中庸本書”和“中庸説”。然而同一篇内部有主題轉换的情形，在《表記》、《坊記》、《緇

衣》三篇中亦有所見，以此便認爲前者是子思及其門人的著作，而後者則爲相距甚遠的秦始皇時代的

著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①。

武内説將《中 庸》等 四 篇 分 爲“中 庸 本 書”（戰 國 前 期）———《表 記》、《坊 記》、《緇 衣》（戰 國 末 秦

初）———“中庸説”（秦始皇統一後）的圖式，其中的第二個環節已隨著郭店竹簡和上海簡《緇衣》篇的發

現，不復成立，繼而二分《中庸》，並置於《表記》、《坊記》、《緇衣》前後的排列也就不能成立了。而當認

識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爲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同一學派的系列著作②時，對此前古

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再思考就迫在眉睫了。

　　 （四）

此前的古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一般以爲《易》是在戰國末年至秦漢之際甚至漢之後才厠身於儒家

經典之列③。

據此，武内説認爲從戰國末年至秦朝，儒家，尤其是子思學派，受到道家的影響，著述了《易傳》的

《彖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等，將占筮的《易》改造成了儒家經典。通過以上工作，在形成《易

傳》的形而上思考同時，將此前儒家並非十分發達的形而上的宇宙論納入到儒家思想中。换言之，此

前的儒家僅將視野限定在人類社會内部的道德思想，而戰國末至秦時，受《易》經典化及道家思想的影

響，形成了一個以誠爲貫通宇宙、立足形而上的宇宙論之上的人類道德思想④。

既然明確了儒家在春秋末至戰國前期已經將《易》奉爲經典，並從戰國時代開始儒家即完成了《易

傳》的著作，並且《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的成篇年代也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前期，那麽當然

有必要對儒家的形而上思考的發端時間重新思考。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中有著与《中庸》篇的思想極爲近似的表述：

（１）凡人雖有性，心亡奠志。待 物 而 後 作，待 悦 而 後 行，待 習 而 後 奠。喜 怒 哀 樂 之 气，性 也。及 其 見 於

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 生 於 性，始 者 近 情，終 者 近 義。知［情 者 能］出 之，知 義 者

能納之。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義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２）凡物亡不異也者，剛之樹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

然也。

（３）詩、書、禮、樂其始皆生於人。詩有爲爲之也，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之也。聖人比其類而論會

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其義而節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

（１）是《性自命出》篇的開頭部分。“性自命出，命由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展現了“天—命—

①

②

③

④

武内説認爲《表記》、《坊記》、《緇衣》三篇屢屢言及賞罰是受到了法家的影響，以此作爲三篇是韓非子之後戰國至秦初成篇的

論據之一。然而，在郭店楚簡中也有“未賞而民勸，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性自命出》），“刑賞與刑，禍福之基也，或前之

者矣”（《尊德義》）涉及賞罰的文句。h不能視爲戰國末至秦初作品的證據。而武内説將《中庸》篇中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同始皇帝統一文字相聯繫，作爲“中庸説”是始皇帝統一之後的著作的證據。但“書同文”既然是出自孔子言論，理解成周宣王時太

史籀統一文字應更爲妥當。另《中庸》篇的著作意圖，請參閲拙著《孔子神話》（岩波書店，１９９７年版）第三章。

上海簡中有今本《禮記》的《緇衣》篇、《孔子閒居》篇，《大戴禮記》的《武王踐祚》篇、《曾子立孝》篇。今本《禮記》和《大戴禮記》

均以《漢書·藝文志》所載《記百三十一篇》爲共同源水。既然其中有四篇從出土的戰國墓中發現，那麽就很有可能《記百三十一篇》全

部爲先秦著作。

參閲平岡武夫《經書的成立》（全國書房，１９４０年版，創文社，１９８３年再刊）武内義雄《中國思想史》，津田左右吉《左傳的思想史

研究》（東洋文庫，１９３５年版）第八章等。

《中國思想史》。又金谷冶《秦漢思想史的研究》持同樣見解，有詳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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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道”的發生順序，酷似《中庸》篇開頭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在天所賦予人的本性之中，�賦有喜、怒、哀、樂之气，因特定的外物所誘發以喜、怒、哀、樂的感情

展現於外。這樣的性情論同《中庸》的開端部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也是非常

近似的。

（２）認爲萬物之所以呈現出各自迥異的形態，是由於外界存在的剛柔誘發、作用于個體内部的剛

柔之性。同時萬物之性在種類内部雖然相同，h因外物施加不同教導而使其心各異。

最後，（３）中，聖人分析了詩、書、禮、樂的内容，比較了各自的特徵，設計了依難易度前進的階梯；

揭示出其中所藴含的深意，規定了踐行時的節度；恰如其分地駕馭其中飽含的情感，然後以一種天下

萬物無所不包的形式開始教化。這種聖人教化形態同《中庸》篇中“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

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 之 性，能 盡 物 之 性，則 可 以 參 天 地 之 化 育，可 以 參 天 地 之 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完全相通。

《性自命出》篇的前半部分，作爲天命所賦予人之�性，時而内藴又時而外現，兼有内外特徵之情

和誘發情的外在教化手段作了區分，並闡明了三者閒的關係①。《性自命出》篇對先天的性和後天的教

化的關係進行了原理性的考察。既然《性自命出》篇的成書年代是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前期，那麽儒家

類似《中庸》篇的形而上思考的初始年代，自然應該相應提前。

接下來，是對帛書《周易》附載《易傳》的内容的探究：

（１）天尊地卑，鍵川定 矣。庳 高 已 陳，貴 賤 立 矣。動 静 有 常，剛 柔 斷 矣。方 以 類 聚，物 以 群 分，吉 凶 生

［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繫辭》）

（２）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 高 已 陳，貴 賤 位 矣。動 静 有 常，剛 柔 斷 矣。方 以 類 聚，物 以 群 分，吉 凶 生

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３）犯�天地之化而 不 過，曲 成 萬 物 而 不 遺，達 諸 晝 夜 之 道 而 知。古 神 無 方，易 無 體。一 陰 一 陽 之 胃

道。係之者善也。成之者生也。（《繫辭》）

（４）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５）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貢曰，夫子它日教此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

筮之繁。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要》）

（６）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 辰 盡 稱 也，故 爲 之 以 陰 陽。又 地 道 焉，不 可 以 水 火 金 木 土 盡 稱 也，

故律之以柔剛。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爲之以上下。有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物盡

稱也，故爲之以八卦。（《要》）

（７）易曰，康侯用錫馬番庶，晝日三接。孔子曰，此言 聖 王 之 安 世 者 也。（中 略）聖 人 之 蒞 政 也，必 尊 天

而敬衆，理順五行，天地無菑，民□不傷。甘露時雨聚降，剽風苦雨不至，民也相以壽。（《二三子問》）

（８）卦曰，履霜，堅冰至。孔子曰，此 言 天 時 縉 戒 葆 常 也。（中 略）德 與 天 道 始，必 順 五 行。其 孫 貴 而 宗

不滅。（《二三子問》）

以上，（１）是帛書《周易》繫辭的開頭部分，（２）是今本《周易》繫辭的開頭部分；（３）是帛書《周易》

繫辭的一節，（４）是對應的今本《周易》中的部分。兩相校勘，一目了然：二者爲同一文獻。不僅如此，

帛書《周易》的繫辭與今本繫辭基本完全一致②。

帛書《周易》的發現推翻了武内説認爲《繫辭傳》和《文言傳》出 自 秦 代 子 思 學 派 之 手 的 論 斷。前

１６８年營造的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其書寫年代約在高祖、惠帝時。又由於該文本不可能是

原著，那麽原著成書年代又應當從高祖、惠帝前移數十年甚至百餘年③。所以帛書《易傳》的成書年代

①
②
③

上海簡中有同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内容相當的文獻，上海博物館定名爲《性情論》。

爲便於比較和對照，（ａ）、（ｃ）仍依帛書文字，（ｅ）、（ｆ）、（ｇ）、（ｈ）因理解便，改作通行字體。

關於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五行》篇，此前多數人認爲是受《荀子》的影響，成篇于漢初或秦時。但郭店楚簡《五行篇》的出土，

成書年代一舉上溯百年有餘。關於帛書《五行篇》的成書年代參閲拙著《黄老道的成立和展開》（創文社，１９９２年版）。



郭店楚簡《緇衣》篇的思想史意義

２１１　　

大約在戰國中期（前３４２年—前２８２年）或戰國後期（前２８１年—前２２２年）。一直以來作爲一部展示

《易》的形而上思考的精華著作，《繫辭傳》在思想史上備受矚目，評價甚高。如此，儒家從戰國時便開

始了《易傳》的形而上學思考。

（５）是帛書《易傳·要》篇的一節。從中得知孔子晚年好易，不暇釋卷。子貢詰問夫子一直教導人

要重修養遠卜筮，自己也身體力行，何以現在一反常態？

《論語》中有“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章），“務於民義，敬鬼神而遠之，爲知矣”

（《雍也》章），“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章）等記述了孔子否定神秘主義的言行。而《易傳》的作者h
賦予孔子聖人的資格，努力捏造出孔子精通《易》並著作《易傳》的證據①。又考慮到這與《論語》中的記

述有矛盾，所以就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章）視爲奇貨，僞造出（ｅ）的

一節話語，試圖借孔子之口釋明，其中並無矛盾存在②。

後續的（６）、（７）、（８）記述了孔子將陰陽概念導入由日月星辰組成的天道；將剛柔概念導入由水火

金木土組成的地道，又用“理順五行，天地無菑”、“德與天道始，必順五行”，説明天人相應的思想。從

中我們看到，從戰國時開始，一部分儒家已開始將孔子僞裝成神秘主義的天人相應論者，並不斷地嘗

試探索人類道德同形而上的宇宙論相結合的思考③。

其時，這樣的探索僅�儒家完全獨立的實踐，是難以想象的。正如此前一般認爲的，其中也存在

著道家等其他學派的影響。因爲許多學者認爲道家思想的發生時期需要重新考慮，所以受道家思想

影響的易傳的著作時間，一般認爲是在戰國末至秦初。而戰國竹簡的發現，致使道家思想産生的年代

也极有可能大大提前。

郭店楚簡中出現了三個《老子》的抄本，因此可以確信，《老子》一書的成書時代應在戰國初甚至春

秋末年。進而郭店楚簡中《太一生水》篇的發現，證實了尚有不爲人知的道家思想的存在④。郭店楚簡

的《語叢》中還散見有道家思想的文句；“凡物由無生”、“察天道以化民氣”、“無物不物，皆至焉，而亡非

己取之者”（《語叢一》）；“華，自晏也，賊，退人也”、“名，婁也。由則玄生”（《語叢二》）；“天型成，人與物

斯理”（《語叢三》）等等。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儘管來歷各異，後來總稱爲道家的思想從春秋末年至戰國初葉已經存在，

且其中 一 部 分 可 能 先 於 孔 子 思 想。 儒 家 很 有 可 能 在 戰 國 中 期、後 期 接 受 了 道 家 思 想 並 著 作

了《易傳》⑤。

戰國楚簡的相繼發現，使《周易》以卦畫、卦名、卦辭、爻辭等爲基本結構的確立年代，道家思想的

發生年代，儒家將《易》作爲經典的年代，儒家著作《易傳》的年代，以及《中庸》、《表記》、《坊記》、《緇衣》

四篇的著作年代都得以大幅前移⑥。可以説我們迎來了一個打破陳説的束縛，重新反思方法論，並重

構古代中國思想史的嶄新階段。

（作者單位：東京大學人文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請參閲拙著《孔子神話》第五章。

《述而》章中孔子所言另有本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有人以此爲善。從帛書《要》篇的記述判斷，文本的

優劣姑且毋論，儒家内部確實有人根據“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 文 本，認 爲 孔 子 晚 年 學 易。“孔 子 晚 而 喜 易，序 彖 繫 象 説 卦 文 言”

（《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述，就是這樣的觀點的延伸。

以前多以爲儒家引入天人感應的思想的是西漢的董仲舒，現在以爲當做根本的修正。

參閲拙稿《郭店楚簡〈太一生水〉和〈老子〉的道》（《中國研究集刊》第２６號，２０００年）。

王弼本《老子》第十九章“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賊無有”一句，過去認爲這是在批評儒家。但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中對應句子作“絶 智 棄 辯，民 利 百 倍，絶 巧 棄 利，�賊 無 有，絶 僞 棄 慮，民 復 孝 子”，並 没 有 對 儒 家 批 評 的 成 分。

《莊子·外�》篇中，雖然也有針對 類 似《性 自 命 出》篇 中 的 性 命 論 的 激 烈 批 評，然 而 也 不 排 除 此 前 儒 家 與 道 家 關 係 是 十 分 緊 密 的 可

能性。

《坊記》篇中有“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魯春秋既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等孔子援引《春秋》的句子。如果《坊記》

篇的成書年代提到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前期，那麽《春秋》的成書年代當然也一並要上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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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論》説“性”、“情”

陳麗桂

　　（一）緒論

郭店出土儒簡《性自命出》與上海博物館所購藏的《性情論》内容大致相重，李學勤説它應分爲兩

篇，上篇（郭店１—３６簡）論樂，下篇論性情①。丁原植就其以“凡”論述的表現形式，説它像《緇衣》一

樣，“由鬆散之單章拼合而成，在結構上有較大的調整餘地。”②李零以爲，“性”才是全篇的核心論題，全

篇圍繞著“性”，上究“天”、“命”，下 窮“心”、“情”，旁 涉“物”、“悦”、“勢”、“故”、“教”、“習”、“道”、“義”

等③。周鳳五、林素清也以爲應分兩篇，前一篇著重論“性”，後一篇著重論“情”。前一篇尤其“理路清

晰”、“主旨明顯”④。廖名春則懷疑其可分爲上（１—３５簡）、中（３６—４９簡）、下（５０—６７簡）三篇。各家

之説，除李學勤的上篇論“樂”，下篇論“性”、“情”，與簡文實際内容有較大出入外，其餘大致各有著眼

角度，亦各成其理。然而，錢遜以爲，《性情論》與《性自命出》儘管内容小有出入，h都是“圍繞著心性

問題”，前半與後半應同屬於一篇文章，“離開了前半部分的基本思想，後半部分即不好理解；捨棄了後

半部分，前半部分的思想便失去了豐富的内容。”⑤李天虹則舉証以明郭店六十七支簡文在用語上頗多

相同之處，思想内涵也一致，“不離儒家心性學説的範疇”。然而，仍不敢斷然突破李學勤的“兩篇”之

説，而歸結於“六十七支簡原本屬於兩篇儒書，亦或屬於同一篇儒書的上下篇”，兩種可能都無法排除，

h也承認：若單從内容考量，同屬一篇可能性似乎大一些。⑥ 事實上，誠如廖名春所言，兩種内容相當

一致的簡文，能一而再地同地（上博簡的來源相傳距郭店簡出土地不遠）出現，要説它們不同屬一篇，

是很困難的⑦。儘管如此，廖名春依然作出可能分三篇的懷疑。

各家對於篇章分合問題，儘管有不同意見，對於兩簡内容前後的呼應性和關聯性，h大致有相當

的共識。本文即以此爲基礎，討論其中所涉及的“性”與“情”、“心”的義涵和關聯。茲先説“性”。

　　（二）性

就兩簡文字内容看來，誠如周鳳五、林素清所説，前半主論“性”，簡文論“性”的文字，大致集中在

前半，亦即郭店３５、３６簡，上博２０簡以前，尤其是前四分之一部分（亦即郭店第１８簡，上博第１０簡以

前）。根據那些表述，可以看出，簡文所説的“性”，基本上是静態的、内藏的、普遍的、自然的，這和它所

表述的“心”、“情”的質性，明顯不同。它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參見《郭店簡與〈樂記〉》，收入《中國哲學的詮釋和發展—張岱年先生９０壽慶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參見《楚簡儒家佚籍的性情説》，臺灣萬卷樓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３月。

參見《郭店竹簡校讀記》，收入《道家文化研究》１７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版。

參見《郭店竹簡編序復原研究》，收入《古文字與古文獻》試刊號。

參見《〈性自命出〉前半部札記》，《清華簡帛研究》第一輯，２０００年８月。

參見《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後工作報告，２０００年８月。

參見《〈性自命出〉的編連與分合問題》，清華簡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清華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２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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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雖有性⋯⋯（此句上博簡一見，郭店簡兩見。）四海之内，其性一也。①

可見，“性”是普遍的，人人皆有的。就其存在之本性言，每個人的性，差異不大。簡文又説：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性”是與生俱來，自然生成的。至於“性”的内涵，簡文説：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所謂“善不善”，趙建偉説：“善”是肯定，“不善”是否定②。因此，所謂“善不善”事實上和“好惡”一樣，是

兩個相對的動詞一正一反並列。後文雖然有“未教而民 恒，性 善 者 也”，似 乎 指“性”有 善、不 善 之 分，

“善”、“不善”形 容“性”；然 此 處 就 上 下 文 例 句 法 相 對 看 來，“善”、“不 善”仍 宜 比 同“好 惡”，作“動 詞”

爲妥。

所謂“物”與“勢”，根據下文的説法：“凡見者之謂物”，“物之勢者之謂勢”。“物”，泛指一切可見的

具體存在，它是“性”所“好惡”的對象。“好惡”是一種本能反應，人對於這些可見的具體存在，會本能

地産生好惡，這是“性”。“勢”，是指外在的各種條件和狀况。人面對這些條件與狀况，也會本能地加

以肯定或否定，這些本能也是“性”；“好惡”與“善不善”其實是相類的。要之，所謂“性”，指人對天地間

一切存在事物或條件狀况所産生的一種感知、迎拒的自然本能。這些本能是天生的，人人皆有的，因

此説：“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所謂“一”，固然可詮解爲“性相近”；事實上，也同時指其爲人人所普具、

共具之本能。

《性情論》又説：

喜怒哀悲【樂】之氣③，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

這個“氣”，廖名春説，非 謂 物 質 性 之“氣”，而 應 泛 指 人 之 精 神 力、生 命 力④。换 言 之，那 是 一 種 能 力。

喜、怒、哀、樂是“情”，具有這種能力是“性”。人人天生具此能力，具此“性”，故能發此“情”，《性情論》

因此説，“情出於性”。

至此我們可以説，所謂“性”，指的是人與生俱來的生理特質或反應本能。“目之好色，耳之樂聲”、

“牛生而長，雁生而伸”（上博簡無此句，郭店在第７簡）就是“性”。這種本能，就其存在言，當然是内藏

的、静態的。就其顯發言，則有賴外在各種事物、條件的牽引觸動，尤其是“物”的牽動。没有牽引觸動

的外力，它是静藏不顯的；上文因此説：“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簡文》説：

凡性爲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

除了一再複述“性”待“物”引而顯發外，所謂“主”，是與“客”相對而言的，周鳳五説，先秦兵學論攻守之

道，以“主”爲防守者，“客”爲進攻者⑤。换言之，待守一方是“主”，來襲一方是“客”，主静而客動。以此

喻“性”，則“性”静而“物”牽取之，是“性”静而“物”動，故“性”爲“主”，而“物”爲“客”。它以金石爲喻，

①
②
③

④
⑤

“四海之”三字上博簡無，據郭店簡《性自命出》補。

參見《郭店竹簡〈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校釋》，收入《中國哲學史》，１９９９年２期。

此句“樂”本作“悲”，廖名春以爲“悲”爲“樂”字之誤。喜、怒爲 反 義，哀、悲 亦 當 同。 文 獻 中 多“喜 怒 哀 樂”連 言，鮮 見“喜 怒 哀

悲”連言。其説見《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校釋，收入《清華簡帛研究》第一輯，（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２０００年８月）。桂按：觀下

文，“凡至樂必悲，哭亦悲，⋯⋯哀樂其性相近也”、“凡憂思而後悲，凡樂思而後忻”亦皆哀、樂對論，因從廖説。

同③。

其説見《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扣不鳴”解》，今從校改。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２１４　　

加以説明，道理更加清楚。金石有能發聲的本質，這種本質如人之“性”，是一種静態的存在能力；要它

呈顯，一定得靠外力的扣擊。

扣“性”使顯發，最尋常而大宗的，當然是“物”，h不僅止於“物”。諸多外在的因素與條件，都可以

扣引“性”、導致“性”作不同程度與狀况的顯發，展現出“性”寬廣的可塑性與多面風姿，這在簡文中有

很豐富詳盡的論述。它説：

凡人雖有性，心無正志①，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奠。

人“性”對外在的一切雖然具有感知迎拒的本能，但其能否産生感知活動，其感知迎拒的强度與方向，

完全取a於外力而充滿變數。比如四海之性雖“一”，會引動此一“性”之“物”，h有 無 限 種 形 態 與 可

能，《性情論》説：“凡物無不異也，剛之樹也，剛取之也；柔之約也，柔取之也。”這就不完全是人人相近

的一“性”所能持定，故曰“心無正志”。所謂“悦”與“習”，下文續有較詳細的詮解與發揮，《簡文》説：

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②〕之，或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

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凡見者之謂物，快於己者之謂悦，物之

勢者之謂勢，有爲也者之謂故。義也者，群善之 蕝 也。習 也 者，有 以 習 其 性 也，道 也〔者，群 物 之 道，凡 道，心

術〕③爲主，道四術也，唯人道爲可道也。⋯⋯

有關“逆”字的意涵，説法很多。或讀爲“格”（阻止），或訓爲“因”（順），廖名春訓爲“迎合”。其中以黄

德寬、徐在國引《韓詩外傳》卷九“見色而悦謂之逆”的説法，較能順接其下“道性者，悦也”的論述，因從

之④。“交”，陳寧訓爲“更”，趙建偉解作“改變”，劉昕嵐疑其義同“教”，廖名春從之，故陳寧、李天虹謂

指詩、書、禮、樂⑤，今並從其説。

簡文透過對各種引發“性”的事物條件、因素或情况的論述與鋪寫，把全篇的“性”論帶到了高峰。

它先鋪説静態的“性”所可能受到牽動、引發或改變的各種可能狀况：動、逆、交、厲、出、養、長；再接著

補充説明造成這些牽動、引發或改變事件的根由：物、悦、故、義、勢、習、道；最後一一補充詮釋這些根

由的義界與内涵。

根據它的説法：“性”可能因物而發，可能因色而悦；既可經由《詩》、《書》、《禮》、《樂》之教去加以培

育，也可透過“義”去加以砥礪；會因外在條件狀况而呈顯，也會因 長 期 積 習 而 養 成，更 會 因“道”而 增

進。而在所有引發“性”呈顯的因素中，作者似乎特别强調“義”與“道”。“性”雖然是静態的，其表現雖

然充滿無限可能的變數；比如會因“物”而動，因“色”而悦，因“勢”而出，皆具正反雙面可能；但，透過長

期不斷的學習與積染，《詩》、《書》、《禮》、《樂》之“教”的陶育，“義”的鍛鍊，和道的提昇，這種易受牽引

之“性”，可以日有增進，漸趨穩定成熟。簡文因此不但對義、道、《詩》、《書》、《禮》、《樂》之教有較詳細

深入的論述，甚至以之爲次主題，作了相當篇幅的討論與鋪衍。它以“義”爲群善之表徵，闡發詩、書、

禮、樂四教的特性、價值與功能，以及聖人如何推行這四教的精神與法則，並且大大論述了“道”（人道）

的内涵與價值⑥，而回歸於儒學道德教化的本旨。這一部分，個人將另撰專文討論，此處暫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店《性自命出》“正志”作“奠 志”，裘 錫 圭 説：奠，定 也。 李 零 説：正，讀 作“定”。 是“正”、“奠”皆 通“定”，其 下“待 習 而 後

奠”同。

此數字上博簡本無，據郭店簡《性自命出》補。

此九字上博簡《性情論》本無，茲依郭店簡《性自命出》補。

同２１４頁注③。

同２１４頁注③。

有關《性情論》的道、教、義的内涵，筆者已在《〈性情論〉説道》一文中討論過（刊於《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大學古代

文明研究中心暨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２００２年３月出版），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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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與志

相對於“性”之爲静態存在本能，“心”與“情”則爲動態的作用表現。簡文雖以“性”與“情”爲核心

主題；事實上，在討論“性”與“情”的功能作用時，也相當精彩深入地分析了心的活動與表現。因爲不

論是“性”的接受引發，或“情”的流露呈顯，基本上都牽涉到“心”的作用，都是“心”在作用。簡文不但

説：“凡人雖有性，心無正志，待物而後作⋯⋯”又説：

凡人雖有性，心弗取不出。

凡心有志也，亡與不□□□□□獨行，猶口之不可 獨 言 也。⋯⋯ 四 海 之 内 其 性 一 也，其 用 心 各 異，教 使

然也。

第一則與第二則引文前半上博簡原無，悉見於郭店簡。中間雖有缺漏，然從上下文看來，可以得出，其

旨意在强調：①“性”的本能雖待物引而後顯發；然其顯發與否的關鍵在“心”、在“志”。此猶口雖具能

言之“性”，其言有賴“物”之引發與“勢”之需要；然其終究出言與否，則在“心”與“志”之驅使。②“性”

不含“心”、“志”，“心”、“志”的作用是要在面對物、勢、故、教等外來條件時，才能明白顯出。③ 就天生

本能而言，人人基本已具，比如“目之好色，耳之好聲”，原來大致相同；然就其産生之“心”的作用而言，

h五花八門，各不相同，這完全是因本能的“性”所面對、遭遇的外來條件、狀况，如物、教等等不同的緣

故。其中尤以“教”（學）的因素最是簡文所要强調的，故《性自命出》８、９兩簡（《性情論》第４簡）一再地

説“學（教）或使之”，“教（學）使然也。”

而“心”與“志”二者，似乎是有别的，故曰：“心無正志”、“凡心有志”。其間的差别，似乎在“心”有

作用，能活動；“志”ha定了“心”驅動的向路，“志”比“心”更確定而細入。不過，就全部簡文看來，重

點顯然不在探討“心”與“志”之間的問題。對於這個較爲堅確篤定的“心”之“志”，不論作者，或説是抄

集者，都没有太大興趣，興趣在豐富多姿的“心”與“情”上。

　　（四）心與情

簡文説“情”不像説“性”，對其義涵有直接而正面的界定。它總是結合著性、心、樂、教以論，藉由

心、性，尤其是“心”去展現。簡文説：

喜怒哀樂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

喜怒哀樂之“性”受物引發而起作用，顯現於外，便是喜怒哀樂之“情”。因此所謂“情”，基本上是指人

的本“性”因外物而起的最自然真實的顯現，這是情感、情緒一路的“情”義。“情”既是本性最自然真實

的顯現，當然未必就是最理想恰當的狀態，因爲“性”原本就不見得是最理想的存在；但，它至少自然不

造作，真實不虚假。這是簡文“情”的第二義———情實、情真。這兩路的“情”義，在簡文中同樣有相當

比重的論證與發揮，第一義的“情”，内涵尤其豐富、深入而細膩，容置後論，茲先説第二義———情實、情

真一義之“情”。

　　１ 情真可悦

簡文説：

凡人情爲可悦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 情，雖 難 不 貴。苟 有 其 情，雖 未 之 爲，斯 人 信 之 矣。未 言

而信，有美情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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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儘管未必理想而恰當；但它自然而真實。自然真實就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就會得到肯定。即

使不完美，也能被接受。因爲，“情出於性”，“情生於性”，由乎“情”就合乎“性”。而四海之内，人性相

近，透過“情”、“性”，不須任何言語、動作，心靈很自然地合“一”，因此很容易彼此接納。即使有差失，

對方也容易因産生感同身受的了解而釋然。换言之，過錯、差失是可以被包容寬諒的，關鍵只在其是

否真“情”由“性”。簡文甚至認爲，由一個人所犯的過失中去逆向追索、體察，可以極其精確地掌握其

“情”，它説：

其過十舉，其心必在焉；察其見者，情安失哉？

反之，不由乎“情”，也就同時違離了“性”，失去了與他人“一”致的基礎，即使有再高層次、再難能

的言行表現，也入不了人心。簡文因此説：

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

“方”，劉昕嵐解爲“道理、準則”①。“忠”、“信”之所以成爲被接納、肯定的美德，因爲它表現了人性的自

然與真實。基於這樣的觀點，簡文明白反對“僞”，它説：

凡人僞爲可惡也。僞斯吝矣，吝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

“吝”，劉昕嵐解爲“鄙嗇貪戀”②，意謂褊心氣狹，維護自我，胸襟不開闊。“慮”，謀也，謂含懷心機。這

些都背離了天生自然的“性”之質，也就切斷了與人合“一”的管道，當然也就“結”不了人心。

　　２ 情緒易感

其實，簡文中説得較爲豐富、深入而細膩的，是對“情”第一義———情感、情緒的鋪衍，它們且總是

結合著“心”與“樂”來論述。情、心、樂合一，曲折婉轉，把全篇的“情”論帶到了最精彩的高峰，也把先

秦儒學心性理論的精華展現無遺。唯對喜、怒、哀、樂四情的論述内容，上博簡只存“哀”、“樂”部分，缺

“喜”、“愠（怒）”。郭 店 簡 四 情 皆 備，唯 簡 次 有 誤，“哀”、“樂”在２９—３０簡，“喜”、“愠（怒）”在３４—３５
簡。李學勤以爲，３４—３５簡當移至２８簡之後，２９簡以前。如此，則往前承接２８簡末“韶夏樂情”之後

論“情”，往後順接“哀”、“樂”之論述，形成喜、愠（怒）、哀、樂四情連述之狀况。再下接３１—３３簡，述説

“情”（憂、樂）與“心”、“聲”之關係；後總説“情”可悦，“僞”可惡，亦即論説第二義的“情”，如此 文 承 理

順，次序井然，確爲的論。今從其説，先述“喜”、“愠（怒）”。

從郭店簡文看來，“情”論是上承“樂”論而來，和“樂”論結合在一起的。它從聽樂的感受與反應中

去分析“情”、“心”；第２３簡先説：

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拔人之心也厚。

“拔”，整理小組讀作“撥”，撩動。樂音所以動人心，必定是因爲它抒發真情，真情可悦、可感，故樂音深

動人心。簡文２４—２８簡接著鋪衍樂論，而歸結於“《韶》、《夏》樂情”，然後帶出“情”的論題。它説：

凡學者，求其心爲難，⋯⋯不如以樂之速也。

教學的功能是要使無定志的“心”、“性”能趨於穩定、理想，音樂無疑是最快速有效的。簡文因此論説

①
②

此句“樂”本作“悲”，廖名春以爲“悲”爲“樂”字之誤。喜、怒爲反義，哀、悲亦當同。同２１４頁注③。

同２１４頁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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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聲音、各種樂音和“情”、“心”的關係，與對“情”、“心”的陶教。它説：

聞笑聲，則鮮如也斯喜；聞歌謡，則滔如也斯奮；聽 琴 瑟 之 聲，則 悸 如 也 斯 嘆；觀《賚》、《武》，則 齊 如 也 斯

作；觀《韶》、《夏》，則勉如也斯儉；⋯⋯ 鄭 衛 之 樂，則 非 其 聲 而 縱 之 也。凡 古 樂 寵 心，益 樂 寵 旨，皆 教 其 人 者

也。《賚》、《武》樂取，《韶》、《夏》樂情。

外來的聲音，不論是笑聲、樂聲，還是琴聲，對人的心情都會産生作用。不同的聲音，對心情會有不同

的牽動與引發。不同的音樂或歌舞，各有不同的源生背景，因此也含具不同的質性與特色，比如《賚》、

《武》之樂舞端肅，使人振奮起敬；《韶》、《夏》之樂舞優雅柔和，使人心靈謙卑收斂。鄭、衛之樂則放佚

冶蕩而不登大雅。除了放佚的鄭、衛之樂外，不論《賚》、《武》，還是《韶》、《夏》，古樂，還是益樂，都有益

於“情”、“心”，都可以入“教”。明白了各種音樂與聲音的性質，了解了它們和心靈之間的互動，然後才

能深入論“情”。

（１）喜、愠外發：

簡文承上節“聞笑聲”、聽樂聲、歌聲、琴瑟之聲的心理反應之後，接著深入分析“情”、“心”後續的

連鎖作用，它説：

喜斯慆，慆斯奮，奮斯詠，詠斯猷（摇）①，猷（摇）斯懿（舞）②，（舞），喜之終也。愠斯憂，憂斯戚，戚 斯 嘆，

嘆斯�（撫）③，�（撫）斯踴；踴，愠之終也。

“喜”，愉悦、開心。“慆”，李零解爲“快樂”，廖名春釋爲“喜之大者”。“撫”，廖名春以爲通“拊”，拊心，

謂“椎胸”。“愠”，不悦，不開心。它説，人的内心由愉悦而漸漸快樂起來，而昂揚振奮，情緒不斷加温

昇高，竟不自禁地詠歌，甚至輕快地晃動身子，終而隨著樂舞手舞足蹈起來。手舞足蹈是喜悦之情的

最高表現。反之，人内心不悦則煩憂，煩憂則愁悶，隨著煩憂愁悶的加劇難當，竟不自禁地嘆息，甚而

捶胸、頓足起來，頓足是不悦情緒的最高表現。喜之至，手舞足蹈；愠之至，捶胸頓足。

這樣的“喜”、“愠”之情固適用於一般狀况，此處主要指的h是聽“聲”（不論是笑聲、琴聲，還是樂

聲）觀“舞”之後的情緒反應。由内心一點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逐漸昇高擴大，而佔滿心房，而傳遍全

身、口、手、足，由内而外，不自覺地，有了明顯的動作，或出言發聲，或揮動手脚、捶胸頓足。照這樣的

表述，“喜”、“愠”之情明顯較爲激烈而外發。

相較於“喜”、“怒”之情的激放外發，“哀”、“樂”之情，則舒緩、低迴而斂入。

（２）哀、樂内入：

簡文説：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哭之動心也，浸焊，其�戀戀如

也，戚然以終。樂之動心也，濬深鬱陶，其�則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

上文“至樂”、“哀樂”、“哭之動心，⋯⋯ 樂之動心 ⋯⋯”三 個“樂”字，都 是 指 歡 樂 的 情 緒。這 節 文 字 上

博、郭店兩簡都有，内容論述“哀”、“樂”之情由源生、轉折到終了的過程。“浸焊”，郭店簡作“浸�”，通

“浸殺”，逐漸衰W之意。焊，極也；作“浸焊”，則爲漸至其極之意。�，李零、周鳳五都讀爲“央”，然李

零訓爲“盡”，周鳳五訓爲“中”、“半”，説義雖有不同，皆可通。唯若訓“盡”，則“哀”、“樂”之轉化過程便

只能作兩階段解；若從周説作“中”、“半”，則轉折過程前後可分三階段。衡諸上文，論述“喜、愠”之情

轉折，分慆、奮、永、摇、舞，憂、嘆、擗、踴等多階段，仍以從周説較爲相近。“戀戀”，心有所思而哀情低

①
②
③

此字廖名春依《禮記·檀弓下》鄭注，釋爲“摇”，其説同見同２１４頁注③。

此字從彭林釋爲“舞”，此句“樂”本作“悲”，廖名春以爲“悲”爲“樂”字之誤。喜、怒爲反義，哀、悲亦當同。同２１４頁注③。

此字從龐樸釋爲“撫”，此句“樂”本作“悲”，廖名春以爲“悲”爲“樂”字之誤。喜、怒爲反義，哀、悲亦當同。同２１４頁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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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濬”與“深”皆深入之意。“鬱陶”，此處指歡樂之 情 積 聚 漲 滿。“流 如”，各 家 説 法 不 一。或 以 爲

“變化貌”（劉昕嵐）；或以爲即“憀如”，傷悲貌（廖名春）①。個人以爲，似可讀爲本字，指因滿溢而自然

流洩。“悠然”，憂思的樣子。“思”，劉昕嵐以爲憂、悲之意②。本節細膩地描述了“哀”、“樂”之情的源

生與轉化。

它説，人哀傷到了極點會哭泣，哭泣和歡樂同樣是情緒的高度表現，是情緒昇至極致的自然流露。

最終，它們都會陷入一種悲愁憂戚的情境中。因此，就本質來説，它們是很類近的。當人的心靈陷入

於一種至樂或至哀的情境之中時，其所承受到的激盪程度其實是差不多的。簡文接著細細分析“哀”、

“樂”之情牽動人心的狀况。

它先説“哀”情：當“哀”情達到一定程度時，使人哭泣。隨著哭泣的過程，人心中的哀愁之緒會逐

漸達到最高點，及至其半，則愁緒低迴，終而憂傷滿懷。反之，人當内心漲滿歡樂之情時，初則歡情飽

積，無限暢快；及至其半，無以爲繼，於是漸次鬆放洩流，竟轉爲虚空、悲愴，一如雍門子之爲孟嘗君歌

哭，所謂興盡哀來，樂極悲生，終餘無限憂戚、悵惘。

簡文不但説至“樂”與“哀”泣“皆至其情也”，説“用情之至者，哀樂爲甚”，以“哀”、“樂”爲“情”的最

高表現，又將“哀”、“樂”之情歸結於悲戚、憂思，很有以悲戚、憂思 爲“情”之 至 高 至 正 的 意 味，之 前 説

“喜”、“愠”並無如此推崇情况。這是否因爲“喜”、“愠”之極，外發於體；“哀”、“樂”之極，則内轉入心，

較之“喜”、“愠”，更爲深刻入裡，也更切合“情”、“性”本真之故？

（３）情、心發聲，聲動情、心：

論完喜、愠、哀、樂後，簡文接著述説“聲”與“情”、“心”之間的關係，它説：

凡憂思而後悲，凡樂思而後忻。凡思之用，心 爲 甚。嘆，思 之 方 也。其 聲 變，則 其 心 變；其 心 變，則 其 聲

亦然。吟，遊哀也；噪，遊樂也；愁，遊聲也；嘔，遊心也。

這段簡文四個“思”字都應是“情”、“心”深入之意，而不能如前作“憂”、“悲”解；否則，“樂思而後忻”就

解不通了。“方”，此指表現形態。“遊”，劉釗以爲通“由”。吟，李零釋爲“淺嘆”。噪，喧呼。嘔，歌唱。

這段簡文的内容依整理小組之見，上可以分爲兩組：

第一組：凡憂思而後悲　（下接）　吟遊哀也

凡樂思而後忻　（下接）　噪遊樂也

第二組：其聲變，則心從之矣　（下接）　愁遊聲也

其心變，則其聲亦然　（下接）　嘔遊心也

這樣的分法，基本上是合理的。照這樣的分法，第一組講的是“情”與“聲”的關係，第二組講的是“心”

與“聲”的關係。這裡的“心”與“情”是緊密相合的。簡文承上文“哀”、“樂”，續説“情”之 動“心”。它

説：凡“憂愁”深入則興悲，“喜樂”深入則歡欣，情緒一深入，“心”的感知特别强烈；感嘆，正是情緒深入

的表現。就“哀”、“樂”之情而言：淺嘆，是因内情哀愁；喧呼，則是因爲内情歡暢。要之，所發出的聲

音，不論深嘆、淺嘆、喧呼，都是内在真情的自然流露。這是第一組簡文的旨意。這一組的“吟”、“噪”，

是由“情”而出的自發之“聲”。

第二組簡文承第一組，續説“聲”與“心”的 關 係，也 涉 及“情”。它 説，聲 音 會 牽 動 心 情，聲 音 改 變

了，心情也會跟著改變。這裡的“聲”，是 指 的 外 來 的 聲 音，比 如 樂 音、琴 瑟 之 音，或 來 自 他 人 的 聲 音。

然而，其下“其心變，則其聲亦然”的“聲”，h可以包括内、外之“聲”。解作“心情不同 ，所發出的詠歎、

謳歌之聲也不同”，固然可以；解作“心情不同，樂音聽聞 起 來，感 覺 也 不 同”一 樣 可 以。依 其 下“嘔 遊

心”的例證看來，此處之“聲”宜與第一組一致，爲由衷自發之“聲”才合理。如此一來，便與“其聲變，則

①
②

各家之説同見此句“樂”本作“悲”，廖名春以爲“悲”爲“樂”字之誤。喜、怒爲反義，哀、悲亦當同。同２１４頁注③。

此句“樂”本作“悲”，廖名春以爲“悲”爲“樂”字之誤。喜、怒爲反義，哀、悲亦當同。同２１４頁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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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從之”的外來之“聲”相抵觸，造成了第二組上下兩個“聲”字義界不一致的尷尬現象。

從全篇簡文的内容看來，其 所 出 現 的“聲”，不 論 是 笑 聲、琴 瑟 之 聲、金 石 之 聲、歌 謡 之 聲，還 是 樂

聲，指的都是外 來 之“聲”，是“聽”、“聞”所 得。如 果 是 由 内 而 外 自 發 之 聲，則 簡 文 多 直 接 叙 述 其 爲

“吟”、“嘔”、“詠”、“噪”，這 樣 的 區 分，在 全 篇 簡 文 中 原 本 是 很 清 楚 的。然 而，本 段 簡 文 主 論“聲”與

“情”、“心”的關係，h出現了自發之聲與聞自外來之聲混用相淆的情形。勉作調人，則作者的意思只

在强調“聲”與“情”、“心”是互爲影響的而已，對於“聲”之爲内？爲外？根本不在意。

　　（五）結論

與郭店儒簡《性自命出》相重的上博簡《性情論》，以性、情、心爲核心課題，論證它們和、禮、樂、教

之間的關係。其内容展現了儒家心性理論的精華。其所謂“性”，指人與生俱來的各種生理特質與本

能反應。它是一種静態、内藏、普遍而自然的存在能力。其呈顯與作用，有賴外力的引發、牽動。它可

引、可悦、可砥礪、可培成，也可增長。

相較於“性”之爲静態能力，“心”與“情”則爲動態的作用表現。兩篇簡文都未曾對“情”直接下過

義界，它們説“情”，是結合著樂論，從聽樂的反應中去體現“情”。其“情”至少有兩義：一爲真實無僞，

一指敏鋭易感的情緒。就前一義言，簡文强調了“情”之真實及其價值力量。真實之“情”，直出人人皆

具之“性”，最便於與人溝通合一。就後一義言，簡文藉由聽樂，細膩而深入地描述了喜、怒、哀、樂四情

之興生、轉折及其表現作用。唯上博簡只存述“哀、樂”部 分，缺 論“喜、怒”部 分，郭 店 簡 則 四 情 皆 論。

由中可知其説“喜、愠（怒）”與“哀、樂”明顯不同：“喜”、“愠”之情的表現，强烈而外發，會由内心而外顯

於四體；“哀”、“樂”之情的表現，則低迴而内入，由淺入深，同歸悲戚，將“情”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簡文

以“悲戚”爲“情”之極致，儒家重喪禮，此或一因。

簡文論“情”，也論“心”、“聲”，蓋“情”、“心”本合一，“情”之表現，離不了“心”之作用。“情”、“心”

有感而發“聲”，“聲”亦 動“情”、“心”。唯 其 論“聲”，則 自 發 之 詠 歎、謳 歌，與 外 入 之 樂 聲、琴 聲 相 混

不分。

（作者單位：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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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簡儒家佚籍的性情説

丁原植

　　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在湖北荆州地區先後出土了大量戰國竹簡思想文獻，經整理後分别出版了

《郭店楚墓竹書》①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②。二書中各有一篇資料，内容幾乎完全相同，

但分别命名爲《性自命出》與《性情論》。這兩篇文字的來源，可能均抄寫於較早年代儒家所流傳的思

想文獻，其中對“性”、“情”、“心”、“道”等哲學觀念，有著結構性的論述。鑑於已有不同的篇名，我們暫

時就其思想内容統稱“性情説”。以下嘗試從其資料的編排與哲學觀念的意含，提出初步的解析。敬

請方家指正。

　　（一）楚簡性情説資料問題試探

《郭店楚墓竹簡》（以下簡稱郭店簡）的釋文發表較先，我們先從此書中《性自命出》篇的簡文編排

來分析。

《郭店楚墓竹簡》釋文於《性自命出》篇稱：“本組簡存六七枚。竹簡兩端修削成梯形，簡長三二·

五釐米。編線兩道，編線間距爲一七·五釐米。原無篇題，今據簡文擬加。”郭店簡的整理者將簡文分

成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又分成四個編連組③，第二部分也分成四個編連組。它們的情况是：

第一部分：簡１至簡３５

　　第一編連組：簡１至簡７

　　第二編連組：簡８至簡１８

　　第三編連組：簡１９至簡２８

　　第四編連組：簡２９至簡３５
第二部分：簡３６至簡６７

　　第一編連組：簡３６

　　第二編連組：簡３７至簡４９

　　第三編連組：簡５０至簡６１

　　第四編連組：簡６２至簡６７

由於竹簡出土時已散亂，整理者的編連，是從各方面的考慮來進行的。此篇之所以被分爲前後兩

篇，主要是因爲在簡３５與簡６７兩簡的簡末，均出現有可能是表示篇尾的鉤形符號“�”。

關於第一部分的説明：

第一編連組與第二編連組之間，也就是簡７與簡８之間，《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以下

①
②
③

《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爲説明方便，我們將原書簡文字句相連貫的部分，稱爲一個完整的編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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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上博簡”）缺，郭店簡《校讀記》①補“使然人”三字，這樣簡７的末三句與簡８的首句讀作“牛生而

倀，�生而�，其眚〔使然，人〕而學或�之也”。照這樣的補字，第一編連組與第二編連組可以銜接。

第二編連組與第三編連組之間，也就是簡１８末句“豐□□青”與簡１９首句“或之也”之間，上博簡

簡１０與簡１１是連寫的，讀作“豐（簡１０）□□青，或興之也■”，二者應當可以銜接。

第三編連組與第四編連組之間，也就是簡２８末句“�Â樂情”與簡２９首句“凡至樂必悲”，上博簡

簡１７與簡１８是連寫的，讀作“�Â樂情。凡（簡１７）□□必悲”，二者應當可以銜接。

比照著上博簡竹簡的釋文②，郭店簡簡文的第一部分，是完全可以拼合的，並與前者第一個横粗條

墨節之前的文字相對應，成爲完整的一種思想資料。上博簡全篇只有一個鉤形符號，並在最後一支簡

末尾，因此，上博簡的原先抄寫時的編排，並不是把此部分文字當作是一篇。

關於第二個部分的説明：

第一個編連組僅簡３６一章，讀 作“凡 學 者 隶 其 心 爲 難，從 其 所 爲，�得 之 壴，不 女 以 樂 之 速 也”。

第二編連組簡３７前段文字讀作“唯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又爲也，弗得之壴”。上博簡簡３１
末句與３２前段讀作“凡栰者求丌（簡３１）心又僞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蛄也，可智也■”上博簡雖似

有脱漏，但可證明郭店簡的簡３６與簡３７是相連的，第一編連組與第二編連組應當可以銜接。

第二編連組與第三編連組之間，也就是簡４９末句“信壴”與簡５０首句“凡人青爲可兑也”之間，上

博簡最後一支簡簡４０讀作“信矣 ”，並有鉤形符號表示篇尾，而“凡人青爲可兑也”則寫於簡２１中段。

上博簡簡文似將郭店簡第二編連組與第三編連組視爲相對獨立的。但由於郭店簡第二編連組的最後

一支簡簡文寫滿，實際上是可以與第三編連組銜接的。

第三編連組與第四編連組之間，也就是簡６１“已則勿復言也”與簡６２“凡藞患之事谷�”，上博簡

簡３１是連寫的，讀作“已，則勿�言也。凡藞患之事谷�凡藞[之事谷任”，二者應當可以銜接。

因此，照郭店簡釋文的編排，第二部分也可完全拼合，由於最後一支簡的簡尾也有鉤形符號表示

篇尾，此一部分似也是完整的一篇資料。

以上説明的是竹簡的編連。但 這 些 文 字 的 内 容 非 常 豐 富 而 複 雜，其 中 是 否 也 涉 及 分 章 的 問 題？

其原始文本的編排形態，是否曾按某種方式來排定？竹簡上書寫的一些符號是否顯示出種特定標點、

斷句、分篇的考慮？郭店簡與上博簡的編排是否有所差異？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

我們發現郭店簡與上博簡的編排是不太相同的，特别是郭店簡簡文第二部分的排列。

上博簡中除了最後一支簡的鉤形符號外，另外還有方塊符號與粗横的符號，前者上博簡注釋者稱

之爲“墨釘”，後者爲“墨節”③。上博簡《性情論》全部簡文有六個墨節，分列於：第 一，簡２１中 段“遊

（�）心也”句下；第二，簡２４與簡２５之間，“斯人信之矣”句下④。第三，簡３１中後段“樂事欲（谷）復

（�）”句下；第四，簡３５前段“道爲可導（道）也”句下；第五，簡３９前段，“弗�不足”句下；第六，同簡中

段“慮斯莫與之結”句下。因此，上博簡按此符號可分爲七個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簡１至簡２１中段，約６９７字；

第二部分包含簡２１後段至簡２４後補殘簡二、三，約１４４字；

第三部分包含簡２５至３１中段，約２６７字；

第四部分包含簡３１後段至簡３５前段，約１２３字；

①

②

③
④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灣萬卷樓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版。以下簡稱“上博簡《校讀記》”。此書附録有“郭店楚簡

校讀記：《性自命出》”一篇，以下簡稱“郭店簡《校讀記》”。

上博簡竹簡較郭店簡爲長，完整的簡長均超過五十釐米以上，其滿簡書寫的文字約有三十六字，而其中第一簡及第四十簡、第

四十一簡每簡寫有約四十六字，均較郭店簡滿簡所寫的二十三、四字爲多。因此，上博簡的句序可作爲郭店簡簡文編排的參照。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上博簡《校讀記》於原釋文簡２４下據原書附録殘簡二與 殘 簡 三，補“〔也〕。 不 知 己 者 不 怨 人，苟 有 其 情，雖 未 之 爲，斯 人 信 之

矣，□未言〔而信也。聞道反上，上交者也〕。補Ｃ〔聞道反下，下交〕者也。聞道反己，修身”，並云：“簡２４，下有脱簡，今補入補Ｃ。‘不知

己者不怨人，苟有其情，雖未之’（‘知’原作‘智’，‘己’原從己從口，‘怨’原作‘悁’，‘苟’原作‘句’），即附一的殘簡二和殘簡三（殘簡二爲

其左半，殘簡三爲其右半），原書只釋‘智’、‘者’和第二個‘不’字，於所釋‘不’字下空六字。這兩枚殘簡，我見過原簡，編號爲 Ｂ６９／２和

Ｃ殘１４ １４，其‘雖未之’三字已看不清楚，但其他字均可辨認，共十四字。”其中在“斯人信之矣”句下有鉤形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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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包含簡３５後段至簡３９前段，約１５３字；

第六部分包含簡３９中段，約２１字；

第七部分包含簡３９後段與簡４１，約２８字。

上博簡第一部分與郭店簡的第一篇相當，字數佔全篇一半，内容與思想結構均極爲完整。第二部

分論述“人情”在各種行爲中的表現，與其在禮制中的關係。第三部分論述“交”的問題，説明不同形態

的“交”各有其德行的本源，與一些類似箴言的輯略，説明人行爲舉止所必須遵循的法則。第四部分説

明求心不能有僞，並論説“義”、“仁”、“情”、“性”的關係，提出唯有人道爲可道。第五部分説明“用心”、

“用智”、“用情”、“用深”、“用力”等極致表現時的本源，並談及一些行爲的校正法則。第六部分僅一句

“凡人蛢爲可亞也。蛢斯0壴，0斯慮壴，慮斯莫與之結壴”。第七部分説明謹慎的重要。

若將上博簡“墨節”視爲分章的符號，則其用意相當特别，不但所分章次的内容多寡差異極大，而

且也不見其思想中表現出完整的結構。我們很難猜測當時爲何如此分章，或許只是對於抄寫資料來

源的一種區分。

我們説過，楚簡討論“性情説”的這兩批資料，就其所述的思想内容，應與早期儒家學派的傳承有

關。早期儒家自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①這些學派當各自有其思想文獻流傳，楚簡抄寫

的兩篇文字，當原屬這種資料的傳本。楚簡兩篇資料包含各種内容，其原先的文本應非單一完整的作

品，可能是儒家早期人物一些思想摘要的抄録。

就現有傳世文獻，我們發現在儒家傳承中，對其資料的記載方式或許是採取以下幾種方式：

記録孔子或及門弟子之言

記録孔子與及門弟子，或再傳弟子間的對談

不稱引孔子與及門弟子的言説摘録

具有結構性論説的資料

系統性解經與釋經的傳、記、序、説

前二者當屬早期的原始資料，第三、四種情形可能爲三傳或四傳弟子的撰述與記録，最後一種資

料可能來自於孔子、及門弟子或再傳弟子對於“經”的研究，先由口授，後寫於文字。自孔子中年講學

起，至漢初經學重新被重視，經歷三百餘年。這在學派的發展上，是一個極長的時期，應當留下相當數

量此類的資料。但楚簡“性情説”的資料，h使用“凡”字起首的句式，這是一種特殊的記録方式。李零

先生上博簡《校讀記》云②：

在古書中有最括總計之義（如用於數位統計，表示“總共”），因此常被誤認爲是表示“一般地説”，但在古

書中，“凡”字還有發凡起例，表示通則、條例和章法的含義，經常用於“凡 在 什 麽 情 況 下 則 如 何 如 何”這 樣 的

條件結果句裡。例如《左傳》有所謂“五十凡”，杜預《春秋序》説“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

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就是歸納史事，以成通則，體現“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和禮

數規定的東西（《周禮》、《儀禮》、《禮記》也多用“凡”字）。這種“凡例”既可用于法律文書或儀典、政典類的古

書，也可用於專講技術守則的實用書 籍（章 學 誠《校 讎 通 義》稱 爲“法 度 名 數 之 書”）。⋯⋯《孫 子 兵 法》十 三

篇，它的各篇幾乎都是以“凡用兵之法”開頭，《司馬法》、《六韜》、《吴子》、《尉繚子》，還有《墨子》城守各篇，出

土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等書，它們 講 軍 法、軍 令 和 戰 術 規 則，也 都 經 常 是 以“凡”字 發 語。中 國 古 代 的 數

術、方技之書，書中多載處方、配方，它們也多以“凡”字起方。這些“凡例”，特點是條分縷析，自成片斷，隨時

所作，即可筆之於劄，便於排列組合，重新彙編。這對瞭 解 古 書 的 體 例 非 常 重 要。在 現 存 古 書 中，帶“凡”字

句型的篇章並不少見，但像此篇完全按“凡”字整齊排列則相當罕 見。它 也 像《緇 衣》篇 一 樣，是 由 鬆 散 的 單

①
②

《韓非子·顯學》。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灣萬卷樓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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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拼合而成，因此在結構上有較大的調整餘地。郭店本和上博本的不同，正好反映了它們在結構上的不同。

郭店簡簡文，以“凡”字起首的段落，共有二十一段①。李零先生所提到這種“凡例”的特點，認爲是

“條分縷析，自成片斷，隨時所作”是符合於楚簡“性情説”資料的編寫情況，同時也顯示出這種編排，原

先已經對原始資料加以歸納、分類、整理，而形成一種精要論説的匯集文本，並稍具統一的形態。他又

稱“即可筆之於劄，便於排列組合，重新彙編”，郭店簡本與上博簡本章序的不同，可能就是出於重新排

列的組合。

見於郭店簡與上博簡的“凡例”，其章次的安排爲：

郭　店　簡 上　博　簡

１ 凡人雖又眚 １ 凡人唯又生

２ 凡眚爲�，勿取之也 ２ 凡眚爲�，勿取之也

３ 凡心又志也，亡与不□□

４ 凡勿亡不異也者

５ 凡眚或�之 ５ 凡眚，或�之

６ 凡�眚者，勿也 ６ 凡�眚者，勿也

７ 凡見者之謂勿 ７ 凡見者之謂勿

８ 凡�，心述爲� ８ 凡道，心述］爲�

９ 凡聖其出於情也信 ９〔凡〕聖，丌出於情也信

１０ 凡古樂龍心，益樂龍指 １０ 凡古樂龍心

１１ 凡至樂必悲 １１ 凡〔至樂〕必悲

１２ 凡蕑思而句悲 １２ 凡蕑思而句悲

凡樂思而句忻 〔凡〕樂思而句蓅

凡思之甬心爲甚 凡思之甬心爲甚

１３ 凡學者隶其心爲難（Ａ） １３ 凡人青爲可兑也（Ｄ）

１４ 凡甬心之喿者，思爲甚（Ｂ） １４ 凡身谷�而毋�

１５ 凡人蛢爲可亞也（Ｃ） １５ 凡悦人毋�〔也〕（Ｅ）

１６ 凡人青爲可兑也（Ｄ） １６ 凡交毋�，必�又末（Ｆ）

１７ 凡兑人勿�也（Ｅ） １７ 凡於道�毋愄，毋�言（Ｇ）

１８ 凡交毋 ，必�又末（Ｆ） １８ 凡藞[之事谷任（Ｈ）

１９ 凡於�毋愄，毋蜀言（Ｇ） １９ 凡栰者求丌心又爲也（Ａ）

２０ 凡藞患之事谷�（Ｈ） ２０ 凡甬心之趠者，思爲甚（Ｂ）

２１ 凡人蛄＝ 可亞也（Ｃ）

　　上博簡僅存“凡”字十八例，上述第３、第４、第８與第９段前均爲缺字，可據郭店簡補，並多割裂出

“凡身谷�而毋�”段。這種“凡例”可能是當時編輯此篇資料者的一種 安 排 體 例，精 要 記 述 關 於“人

道”的殊别事項。這二十或二十一組以“凡”起首的段落，内容各有詳略，均集中論述一種特殊的哲學

論題，我們試根據它們個别主題的内容，整理如下：

〔《上》１《郭》１〕②：這一段説明整個“人道”體系的思辨觀念結構，其中包含“性”、“情”與“心”的主

體因素，“物”的外在影響，“人道”的設定始源，與人文價值的兩極結構。提出以“性”、“物”作爲人之存

在處境的相對因素，並以“心”作爲“物”對“性”影響下主體中的操持。説明“性”爲人之爲人之一物的

①

②

（其中簡１９至簡２０作“凡藞思而句悲，□（簡１９）樂思而句蓅”，後 一“凡”字 似 衍，而 簡５０“人 青 爲 可 兑 也”句，上 博 簡 句 前 有

“凡”字，郭店簡恐脱。）

《上》指上博簡，《郭》指郭店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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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質素，是來自“天”之自然的顯明，而作爲人之本質的“性”展現出人存實況是“情”。然後再提出所

謂人文之規劃的“人道”是施加於“情”之上。這樣，一切人文價值的取擇，“好惡”、“善不善”均顯現在

“性”與“物”間關係的處置上。

〔《上》２《郭》２〕：這一段標誌出“性”、“物”與“心”的關係，分兩層説明：第一層有四句，强調“性”爲

人存在的本源，但“物”對它産生著影響，並舉以“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之例爲證。從此例證中，也可

看出，簡文認爲“性”與“物”間的關係是必然的，金石作爲樂器，在其本質上就具有發出聲響的性能，但

只有當它們受到敲擊的演奏，才能實際産生樂聲。同樣，哲學探討的問題，應當回歸到“性”與“物”的

交互關係上來思考。第二層有兩句，云：“人之雖有性，心弗取不出”①。説明由“物”引發“性”的取向，

而在“心”中形成了主導的作用。

〔《郭》３〕：這一段説明“心”與“志”的關係。“心”都具有指向的可能，也就是“志”，但無特意的舉

動，“志”就不能發生。“心”本身是不能單獨發生作用，就像只靠著口動並不能表達論説一樣。人之所

以有學，是來自加於“心”之上另種因素的結果。

〔《郭》４〕：這一段説明“用心”來自於人文的教化。因爲萬物的個别的本性都是本然而普遍的，人

之會有不同的“用心”，是出於教化的外在原因。

〔《上》５《郭》５〕：這一段説明“性”所受到的影響方式。簡文列出“或是興動，或是迎受，或是應合，

或是砥礪，或是收斂，或是教養，或是撫育”七種。

〔《上》６《郭》６〕：這一段説明在上 述 方 式 下，這 些 影 響 因 素 的 實 質，相 應 的 有：“物”、“悦”、“故”、

“義”、“勢”、“習”、“道”七種。

〔《上》７《郭》７〕：這一段對上述七種因素加以界定：“物”是顯現於人的外在因素，“悦”是通達於己

者的情狀；“勢”是外在事物所處的位列；“故”是有所施爲的制度設施；“義”是整合各種向善傾向的表

徵，“習”是約束人之本性的調節，“道”是統攝因“物”而有一切事物的運作準則。

〔《上》８《郭》８〕：這一段的資料較爲複雜，首先提出“（人）道”是以“心術”爲主，認爲人道是簡文所

未明指“四道”中唯一可以作爲遵行的道術。其次，説明構成人道規劃之“詩書禮樂”四者的始源性的

考慮。再次，提出“禮作於情”的重要哲學命題，並説明以“義”作爲人道價值的指向意義。然後，舉出

君子以“敬”遵循著禮樂的教化。最後，説及賓主之間的“拜禮”與聘問致送璧帛時遵循禮制所表現的

意義，又比較禮樂教化使人産生喜悦之情不同，以能使人欣然發笑爲淺，以使人有德而樂爲深。這一

段資料的内容雖具有相關的推衍性，但涉及的事項較多。

〔《上》９《郭》９〕：這一段是就“聲”説明“情”的表現。聆聽不同的樂聲與觀賞不同的樂舞，會引導出

不同的反應。而音樂的正聲是以“德”爲主導。

〔《上》１０《郭》１０〕：這一段説明“古樂”與“益樂”雖然隱含的旨意不同，但均能激勵教化民心，舜、禹

時的古樂表達著樸質實情的興發，能協合於人的本心，武王時的益樂表達積極進取的鴻志，能契合於

人的志意。

〔《上》１１《郭》１１〕：這一段説明“情”的極致表現，不論是“至樂”與“哭”均導向於悲痛。並詳盡解析

“哭之動心”與“樂之動心”的發展過程均終於“悲憫”的憂思。

〔《上》１２《郭》１２〕：這一段説明“憂”、“樂”均以“思”作爲“用心”反省的操持，而以“戁”（敬畏慎懼之

心）作爲“思”所呈現的本質。並提到“聲”的變化與心中之“情”的感發是相應的。此段郭店簡多出“喜

斯慆”等句，分别説明由“喜”、“愠”之情抒發的變化程序。

〔《上》１３《郭》１６〕：這一段資料也非常複雜，重點在强調“情”是人與人之間精神溝通的最大聯繫力

量。首先説明人真實的情愫對行爲所産生的正面效應。其次，説明真實之情是使人民信服與認同的

内在溝通。再次，提到人間交往的各種形式，而這些交往的準則是確 立 在“親 情”與“事 理”的 内 外 别

異上。

① 郭店簡“雖”字前原釋文空二字，上博簡缺此兩句。郭店簡《校讀記》補“人之”二字，但此處也可以補“凡人”二字。就簡文前後

體例，或許仍當保持“凡例”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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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１４〕：這一段是對“禮樂”規範之實踐性的説明。就人各種主要行爲表現所涉及的多向因素，

如“身”、“慮”、“行”、“貌”、“心”、“喜”、“樂”、“憂”、“怒”、“進”、“退”、“言”、“居”等，來論述人之操持的

正當形態。同時，也舉出以君子的行爲舉止來作爲遵循禮樂的典範。

〔《上》１５《郭》１７〕：這一段僅兩句，説明“兑人”之道。謂勸説别人，不要猶疑不定，但也必須能身先

行之，所説的要明確，不能有任何虚僞之處。此段與以下三段均説明特定行爲舉止的實踐，文句的形

式，具有箴言或告誡的性質。

〔《上》１６《郭》１８〕：這 一 段 僅 兩 句，説 明“論 交 之 道”，謂：與 人 交 往，不 能 剛 烈，一 定 要 指 望 好 的

結局。

〔《上》１７《郭》１９〕：這一段説明“閒居之道”，謂：在群衆之中，不要顧自思慮，切莫專斷强言。在家

中時，要因順父兄之樂事。即便有少數的冤屈，若不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則當承受包容，事情過後，就

不需提及。

〔《上》１８《郭》２０〕：這一段僅兩句，説明“處憂患之道”與“與燕樂之道”，謂：凡是遇到國家憂患時，

需要積極去承擔；而碰到燕樂之事時，則要自制而不去争先。

〔《上》１９《郭》１４〕：這一段資料較爲複雜，綜論“學”與“情”之間“用心”之操持的問題。其中特别提

出“義”、“敬”、“仁”、“忠”、“信”等人文價值性觀念復歸於“性”的指向。並從“愛”、“智”、“惡”、“道”多

種不同形態的要求中，確立“性愛”、“義道”、“惡不仁”、“人道”四者的取擇。

〔《上》２０《郭》１５〕：這一段可視爲“心術”運作的説明，舉出不同操持極致時的表現，並詳列人之性

格與行爲舉止的校正準則。如：耳目感官之喜好聲色，是來自於鬱積之氣的發作，人若是放縱於聲色，

就很難不爲之而死。若有人舉止嚴格檢束，但無質樸信實之心，就必會矯情僞飾。若有人人個性質樸

信實，但無啓發的心志，就終必散漫無所得。若有人善於言辭便給，但無樸素篤實之心，就必會淪於虚

浮。人若是僅滿足於與人相處和悦，而不具有奮力追求大道的熱忱，就必然爲人所狎而受辱。人若是

放肆縱意，而不加以節制約束，就不可有所行爲；人若是淵默深沈，而不加以開啓激發，就不足以功業

有成。

〔《上》２１《郭》１６〕：這一段説明兩件事情，前一部份是針對“僞情”，意爲：人之作僞是可恥的，作僞

矯情的人，必吝於改過自新，如此則産生爲非作亂之思謀。因而，無人能信服於他而與之交結。後一

部分談到謹慎之道，意爲：謹慎而行，是 溝 通 與 包 容 的 方 式，如 此，雖 有 過 也 不 會 被 人 們 羞 辱；急 斷 而

行，這是處事權宜的方式，但一有過失，就受到别人的責難。人不謹慎就會造成真正的過失，事實就是

如此。此部分文字之前，上博簡有粗横條的符號，似當作獨立的一章。

從以上各段内容的分析來看，所謂“凡例”的表達並不整齊，有較爲複雜並涉及多種事物者，有簡

略箴言精語輯録者，有嚴謹觀念辨析者，有組合不同事項在同一段落者。因此，簡文以“凡例”來編輯，

並非完全嚴格遵守思想内容的結構性分類。

既然“凡例”是一種暫定，但也有某種固定形態的資料匯集，就這些資料從思想内容上加以分類或

新編，或是賦予某種特定的篇題，也合於後世文獻整理的慣例。楚簡釋文公佈後，就有學者提出不同

分類的看法。如李學勤先生認爲：

被稱爲《性自命出》的六十七支簡，恐怕原來不是一篇，而是兩篇。從簡號一到三六爲一篇，中心在於論

樂；從簡號三七到六七乃另一篇，中心 在 論 情。兩 者 思 想 相 關，可 能 共 屬 一 書，然 而 各 爲 起 訖，不 是 同 一 篇

文字①。

基於這種考慮，李先生建議將《性自命出》的前半部爲獨立的一篇，稱之爲“樂説”，而後半部則稱

之爲“性情”。郭店簡文本確實記有兩個可能爲分篇的鉤形符號，可將資料分爲兩個部分，而分别稱之

爲“樂論”與“性情”，則是李先生對這些資料内容的特殊看法，認爲前一部分集中在論“樂”，後一部分

① 李學勤：《郭店簡與〈樂記〉》，載《中國哲學的詮釋和發展———張岱年先生９０壽慶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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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在“性情”的論述。李先生的説法是著眼在哲學思想探索的方向，有其特殊闡釋的意義。另有學

者認爲前一部分仍可稱之爲《性自命出》，而後一部分則著重在論情，在篇名上可有不同的稱呼。也有

學者將《性自命出》與《六德》等篇文句重新加以編排。郭店簡、上博簡《校讀記》則完全以“凡例”排定，

認爲全篇當以“性”題篇，但順從一般學者對篇名考慮的傾向，郭店簡資料仍稱《性自命出》，並分上、下

兩篇，而對上博簡的資料，則不分篇而稱之爲“性情”。

我們認爲，任何從思想探析角度分析簡文資料，都是一種創造性解説。實際上，不論郭店簡或上

博簡，相當程度上均保留“凡例”安排的痕跡。可見，這兩種抄寫或編輯的原始文本，都是以這種形式

流傳的。但因爲郭店簡與上博簡的文本又確實具有部分的差異，而這些差異除了前者文本有多於後

者的增添文字外，它們章序安排不同，尤其上博簡以六個分章符號做區隔，更顯示二者具有不同用意

的分類與編排。因此，這兩種文本抄寫的原資料，也就不能完全限制在“凡例”的形式上。我們或可設

想，這些資料最原始的來源，應在“凡例”的編排之前。“凡例”本身就是一種有序的安排，可朝向定本

形式發展。它或許是對前人哲學思想的語録、精語、箴言等一種普遍性的綜合論述，並呈現觀念解析

的思想結構。楚簡“性情説”的前幾個“凡例”就具有此類的形式。也可能只是就這些零星的摘録，爲

配合“性情説”的思想，保留原樣加以收集附記。前文所列“凡例”的 第 十 五 至 第 十 八，就 是 這 樣 的 情

況。也有可能是就原始思想資料加以申述或闡發，如第八、第十三、第十九等“凡例”的段落。楚簡“性

情説”資料似具有以下幾種可爲設想的情況存在：

第一，郭店簡與上博簡兩種文本，具有較大的相近性，其抄寫原始文本應早已流傳。而二者間的

差異，也説明它們各自出於不同考慮的安排。一般認爲此批竹簡的入土年代早於紀元前２７８年白起

拔郢時，因此，這種原始抄寫所據的文本，似乎在紀元前第四世紀即已廣爲流傳。

第二，郭店簡與上博簡兩種文本，都保留“凡例”的情況，而以“凡例”記録文字資料的形式，説明這

些資料原先業已經過編輯整理，因此，楚簡“性情説”資料中所表達的原始思想，應更早於這種文本形

式安排之前。

第三，郭店簡與上博簡簡文，均記載對於“詩、書、禮、樂”之所以作爲禮樂規劃的哲學考慮。就“六

經”成爲儒家傳承研習經典的發展過程來看，這種對“詩、書、禮、樂”的説明，似乎是儒家早期哲學探討

的重要課題。

第四，楚簡“性情論”思想，特别著重“性”、“情”、“心”的分辨，與“人道”或“禮制”形成的始源，這些

問題，在儒家哲學爲重建人倫價值的導源與立基的探索中，具有極爲關鍵的地位。

因此，我們認爲楚簡“性情説”雖然包含複雜的資料内容或不同的表達形式，但其原始思想似仍可

溯源至儒家早期思想的傳承上。這些資料應視爲儒家早期思想史料之後世編定的抄本。同時這兩種

抄本也具有一個中心的論題，它是“性情”與“人道”的辨析與關涉。“性”是人所具有的本然，而“情”是

“性”所展現的實情，“人道”非來自於人之自然的本性，而是對“情”的處置，在這種處置中呈現著人義

的價值。本著這種設想的考慮，我們也可按照上博簡的二十一個凡例，提出一種章次的分類①：

第一章，包括“凡例”一

第二章，包括“凡例”二至四

第三章，包括“凡例”五至七

第四章，包括“凡例”八

第五章，包括“凡例”九至十二

第六章，包括“凡例”十三

第七章，包括“凡例”十四至十八

第八章，包括“凡例”十九

第九章，包括“凡例”二十

第十章，包括“凡例”二十一

① 分章全文見附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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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此章的内容表達出“性情説”思想的完整觀念結構。它涉及“性”、“心”、“志”、“物”、“氣”、

“命”、“天”、“情”、“道”、“義”、“好惡”、“善不善”等儒家重要哲學觀念的分辨。同時，也呈現出這些觀

念在其哲學思想中的結構性關連。此章思想的内容，似乎是儒家早期傳承中有關“性情説”論述的理

論綱領。

第二章，説明在“性”、“物”關連中，“用心”與“教化”之人文價值取擇的設定性質。它對上章綱領

中“心”的作用，做進一步闡發。

第三章，説明影響“性”的各種方式與所涉及的因素。它是第一章“性”、“物”關係的進一步説明。

第四章，説明“（人）道”與“心術”的關連，與編輯“（人）道”教化之“詩、書、禮、樂”的哲學考慮，並提

出“禮作於情”的“人道”始源。此章内容是第一章綱領中“情”與“道”關連的進一部闡釋，因此也推衍

性地論及君子之德與人在禮制中的表現。

第五章，集中説明“樂”與“情”的關係，它原先資料來源可能與“樂論”類的資料性質相同。其中包

含“聲”對“情”的影響，觀賞《賚》、《武》、《韶》、《夏》時不同的感受與不同的教化作用，喜樂之情抒發的

程序演變與其在心中産生的變化等。

第六章，説明真實之“情”的效用，由此而深及内心精神世界所發揮的感召力量。並藉此種精神世

界的返顧，確立“義”、“仁”與“道”三哲學觀念的始源作用。同時，本此對始源精神世界的領會，推衍出

“論交之道”。

第七章，包含五個具有箴言性質的“凡例”段落，此章資料可視爲“性情説”引述的例證，强調遵循

“人道”展現的典範。

第八章，説明“人道”規劃中，以“心”爲操持的重要作用。並回應第一章的觀念結構，從“用心”的

角度，提出三向的導源程序，以“義”、“敬”作爲處置人倫事務的基礎，以“仁”作爲“人道”價值的肇端，

以“忠信”作爲“情”展現的實質，並同歸於“性”的本源。

第九章，仍以“用心”爲主軸，説明内在精神世界的始源力量，並提出各種舉止校正的準則。

第十章，説明“情”之反向爲“僞”，“僞”則不能存身於人世之交往之中，而“情”之展現需本乎“慎”，

“慎”爲“仁”的主導。

我們分成以上十章，是基於對簡文“凡例”的尊重，同時也就其思想内容的類别，作爲區分的準據。

這十章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完整思辨的觀念結構，我們或可將其圖示如下：

→性 物 （勢← ）

↑


命

↑


天

　情

　　　　　　 →心



志


情

　↑　　　　 用心

　道 心 →術 義

德

仁

義

　禮———樂———禮制

　　　教———學

就以上圖示的觀念結構，我們或可將簡文文字的重要部分，加以重新的歸類：

（１）“天—命—性”的關連：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２）“性—物”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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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性爲¡，物取之也。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厲之，或黜之，或養之，或長之。”

（３）“性—物”與“情”的關連：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現於外，則物取之也。”

（４）“性—物”與“心—志”的關連：

“凡人唯有性，心無正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定。”

（５）“性—物”與“道”的關連：

“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黜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

道也。”

“凡現者之謂物，快於己者之謂 悦，物 之 勢 者 之 謂 勢，有 爲 也 者 之 謂 故。義 也 者，群 善 之 蕝 也。習

也者，有以習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

（６）“性—心”的關連：

“凡人雖有性，心弗取不出。”

（７）“心—志—教”的關連：

“凡心有志也，無舉不可。心之不可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長，鴈生而伸，其性使然，人

而學或使之也。”

“凡物無不異也者。剛之 樹 也，剛 取 之 也。 柔 之 約，柔 取 之 也。 四 海 之 内，其 性 一 也。 其 用 心 各

異，栰使然也。”

（８）“心—學”的關連：

“凡學者求其心爲難，從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以樂之速也。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

有僞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僞也，可知也。不過十舉，其心必在焉。察其見者，情焉失哉。”

（９）“心術—道”的關連：

“凡道，心術爲主。道四術，唯人道爲可道也。其三術者，導之而已。”

（１０）“心—情”的關連：

“凡用心之躁者，思爲甚。 用 智 之 疾 者，患 爲 甚。 用 情 之 至 者，哀 樂 爲 甚。 用 身 之 便 者，悦 爲 甚。

用力之盡者，利爲甚。目之好色，耳 之 樂 聲，鬱 陶 之 氣 也，人 不 難 爲 之 死。有 其 爲 人 之 節 節 如 也，

不有夫柬柬之心則采。有其爲人之柬柬如也，不有夫恒怡之志則縵。有其爲人之快如也，弗牧不

可。有其爲人之¢如也，弗輔不足。”

（１１）“情—禮”的關連：

“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序則義道也，或序爲之節，則文也，致容貌所以

文節也。”

“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悦其栰，是以敬焉。”

“拜，所以爲服也，其諛文也。幣 帛，所 以 爲 信 與 徵 也，其 貽 義 道 也。笑，喜 之 薄 澤 也。樂，喜 之 深

澤也。”

（１２）“情—樂”的關連：

“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 撥 人 之 心 也�。聞 笑 聲，則 鮮 如 也 斯 喜。聞 歌 謡，則 陶 如 也 斯 奮。

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戁。觀《賚》、《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勉如也斯斂。”

“永思而動心，喟如也。其蹲節也久，其反善復始也慎，其出納也順，主其德也。鄭衛之樂，則非其

聲而縱之也。”

“凡古樂動心，益樂動指，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取，《韶》、《夏》樂情。”

（１３）“情—哀—樂”的關連：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哭之動心也，浸殺，其刺

戀戀如也，戚然以終。樂之動心也，濬深鬱陶，其刺則憀如也以悲，悠然以思。”

“凡憂思而後悲，凡樂思而後 忻。凡 思 之 用 心 爲 甚。戁，思 之 方 也 其 聲 變，則 其 心 變。其 心 變，則

其聲亦然。吟，遊哀也，譟，遊樂也，啾，遊 聲 也，謳，遊 心 也。喜 斯 慆，慆 斯 奮，奮 斯 咏，咏 斯 猶，猶

斯舞，舞，喜之終也。愠斯憂，憂斯慼，慼斯戁，戁斯辟，辟斯踴。踴，愠之終也。”

（１４）“情—信”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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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情爲可 悦 也。 苟 以 其 情，雖 過 不 惡；不 以 其 情，雖 難 不 貴。 苟 有 其 情，雖 未 之 爲，斯 人 信

之矣。”

“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 而 民 恒，性 善 者 也。未 賞 而 勸，含 富 者 也。未 刑 而 民 畏，有 心 畏 者

也。賤而民貴之，有德者也。貧而民聚焉，有道者也。獨處而樂，有内動者也。”

（１５）“情—僞”的關連：

“凡人蛢爲可惡也。蛢斯吝矣，吝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慎，仁之方也，然而其過不惡。速，謀

之方也，有過則咎。人不慎斯有過，信矣。”

（１６）“禮制—教”的關連：

“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詩，有 爲 爲 之 也。書，有 爲 言 之 也。禮 樂，有 爲 舉 之 也。聖 人 比 其

類而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 其 宜 而 節 文 之，理 其 情 而 出 納 之，然 後 復 以 栰。栰，所 以 生 德

於中者也。”

（１７）“道—情—義”的關連：

“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納之。”

（１８）“道—仁—義”的關連：

“惡之而不可非者，達於義者也。非之而不可惡者，篤於仁者也。行之不過，知道者也。”

□，義之方也。義，敬之方也。敬，物 之 節 也。篤，仁 之 方 也。仁，性 或 生 之。忠 信 者，情 之 方 也。

情出於性。愛類七，唯性愛爲近 仁。智 類 五，唯 義 道 爲 近 忠。惡 類 參，唯 惡 不 仁 爲 近 義。所 爲 道

者四，唯人道爲可道也。

（１９）“道—交”的關連：

“聞道反上，上交者也。聞道反 下，下 交 者 也。聞 道 反 己，修 身 者 也。上 交 近 事 君，下 交 得 衆 近 從

政，修身近至仁。同方而交，以道者也。不同方而交，以故者也。同悦而交，以德者也。不同悦而

交，以猷者也。門内之治，欲其逸也。門外之治，欲其制也。”

（２０）“教—禮”的關連：

“凡身欲静而勿攧，慮欲淵而毋蛢，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壯而毋伐，心欲柔齊而泊。喜欲智而無末，

樂欲懌而有志，憂欲斂而毋昏，怒欲盈而毋希，進欲遜而毋巧，退欲尋而毋輕，欲皆度而毋蛢。”

“君子執志必有夫廣廣之心，出言 必 有 夫 柬 柬 之 信。賓 客 之 禮 必 有 夫 齊 齊 之 容，祭 祝 之 禮 必 有 夫

濟濟之敬，居喪必有夫戀戀之哀。”

“凡悦人勿吝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蛢。”

“凡交毋烈，必使有末。”

“凡於道路毋思，毋獨言。獨處，則習父兄之所樂。苟無大害，少枉納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

“凡憂患之事欲任，樂事欲後。”

從簡文思辨觀念 的 結 構 整 體 來 看，其 哲 學 思 想 應 分 爲 兩 層，我 們 在 上 述 圖 示 中 用“虚 線 點”做

區分。

第一層是此線以上的觀念，包含“性”、“命”、“天”、“心”、“志”與“物”，這些觀念都具有自然而本然

的性質，也就是説 明 它 們 爲 人 存 身 所 具 的 本 質。這 些 觀 念 之 間 的 結 構，則 是 人 存 身 所 本 有 的 情 狀。

“性”爲人之爲人的質素，“情”是“性”的自然展現實況，“物”爲顯現於人的外在因素，“心”是不可思索

“人義”的操持因素，“志”是“心”表現於其内在指向的因素。

第二層是“人道”的禮樂規劃，它是人文所建構的領域，也可稱之爲“人之意義”的世界，與此相對，

第一層可稱之爲“人之自然”的世界。在禮樂規劃中，形成“道”、“德”、“仁”、“義”、“禮”等觀念，並建立

禮樂的教化制度與措施。人的行爲必須在“人道”準則之下受到規範，並以此體現儒家人文建構中“人

義”的價值。

在兩層之間，出現“人道”始源的辨析。這是楚簡“性情説”重要的哲學論述。楚簡以兩個命題作

爲思索的中心，一是“道始於情”，一是“禮作於情”。“道”或“禮”是加於“情”之 上 的 設 定 或 規 範。因

此，“情”雖然是“性”的展現，但它却成爲人文建構的根基而有著人義價值的轉向。“性”與“情”，“情”

與“道”，這是楚簡“性情説”的關鍵問題。

“楚簡性情説”是我們使用一個較爲寬泛的名稱，來指稱郭店簡 與 上 博 簡 中“性 自 命 出”與“性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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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們將之視爲是圍繞著“人道”始源問題所編組成的一篇思想資料。這只是爲著我們探討儒家

哲學而提出的一種設定，也是我們從事朝此方向來思索的指引。思想的原初表達是一回事，文字資料

的編排與記載是一回事，而作爲哲學思索的資料並加以闡發又是另一回事。不同理解的方向，必然形

成對資料不同的看法與取捨。但若是哲學的資料，其思想的内容，甚至文字的意含，也應當是哲學性

的。可是作爲“哲學”的探索，不也深深沾染上了時代的性質與思索的特定模式？或許，對古典哲學研

究的研究是一種對話，一種心靈之中哲學事情與哲學問題的溝通與對談。如此，資料之爲探索所依憑

的“資料”，也就真正發揮了它爲思索溝通之“資料”的資料性。

　　（二）楚簡“性情説”哲學語詞釋析

對楚簡“性情説”資料作深入的思考，我們可發現其中有著極爲嚴謹之哲學觀念結構的考慮與安

排。這在流傳至今儒家早期傳世的資料中，確實不爲多見。簡文資料這種觀念的結構，多見於論述人

文之“道”始源問題的章節，如“凡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與第十。而整個資料的抄寫與編排來，也

極爲重視這種哲學結構關鍵事情的分辨與解説。這些使用的觀念語詞，有五個具有特殊的哲學意義

與作用，分别爲“性”、“情”、“物”、“心”與“道”。

　　１ 性

“性”字，郭店簡多寫作“眚”，上博簡多作“生”或“眚”，二者都不從“心”旁。這個差異，也許在文字

學上可以用通假的關係來説明，認爲均讀作“性”，甚至也可認爲這個不同的寫法並不需從其他方面的

意義來考慮。但我們若是從“性”觀念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來看，不論它是否形成了從心旁的

“性”字，“生”與“心”觀念的結合却是極爲重大的問題。它顯示出哲學觀念的探討，不但發展出“性論”

的論題，而且“生”已經納入“心”的哲學意含規範之中，而成爲“性”的特殊人文價值觀念。但簡文“性

情説”的思想與此不同，它不但清楚分辨“性（生）”與“心”個别所展現的哲學作 用，同 時 也 强 調“（人）

道”與“性”間所呈現人文建構與自然本性的區隔。因此，從哲學思索的方向來面對此種關鍵的問題，

簡文的“性”，不但應當讀作“生”，而且也需從“生”來領會。雖然，爲了資料流通與一般引述的關係，它

可以寫作“性”。

楚簡“性情説”中“性”字使用約２５次，均表達著哲學觀念的意含。在“性情説”思想中，“性”觀念

不但居於整個結構的核心地位，同時也以“性”界限著整個論説的範圍。若是就“性”在此觀念結構的

使用情形來分析，它實際上具有四個方向的關連性質：

←← → ←性命天 物

↓


情

→
心

這四個關連的作用 是：①“性—命—天”是 一 種 返 源 的 關 連；②“性—物”是 人 之 存 身 處 境 的 關

連；③“性—情”是“性”所展現情况的關連；④“性—心—志”是人所具有本質性操持的關連。“性”觀

念在此四種關連中，呈現出不同的意義與作用。我們分成六組來説明：

（１）“性”爲萬物的本質：

凡人雖有性
獉

，心無正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定。

牛生而長，鴈生而伸，其性
獉

使然，人而學或使之也。

四海之内，其性
獉

一也。其用心各異，栰使然也。

“凡人均有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説明“人”的本性是相同的。這個“性”字，實際上是指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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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人之一物的本質或本性，具有人之爲人的質素或性向。簡文舉“牛生而長，鴈生而伸”的例子，説明

萬物均具有各自的本性，人爲萬物之一，其本性 依 然 是 如 此。人 的 這 種 本 性 是 在 一 切 人 文 的 規 劃 之

前，但受到“學”與“教”的施與，就會産生不同“用心”的取擇，而形成非原始狀態的改變，此種改變並非

“性”的本然。

（２）“性”爲人的本然質素：

喜怒哀悲之氣，性
獉

也。

哀、樂，其性
獉

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

“性”是就人之爲人的存在來説，它包括人本性的質素與本然的情狀。人之存在的實情是其本然

質素展現的實況，若强調這種實情的展現，簡文特别使用“情”的觀念。相對於“情”的展現，反過來特

别標顯人之根基的問題，簡文則相對於展現的事態，以“性”來指稱人的本然質素。“喜怒哀悲”是人情

感的表現，相對於這種表現，就其“氣”（質素）來説，它是“性”。“哀樂”也是情感的展露，但這種展露的

始源與内含，均來自於人的本性。“性”與“情”指人存在的實際情況，只是前者强調這種情況的自然本

質，而後者則著重於這種狀況的展現實情。

（３）“性”來源於自然的顯發：

性
獉

自命出，命自天降。

“性”是人之爲人之一物的本然，就其爲“物”來説，它來自於萬物自然的顯發。此種顯發在原始宗

教中有其宗教性意含，並 將 之 訴 諸 至 上 神 祇 的 屬 性。簡 文 以“命”、“天”這 種 字 詞 來 表 達“命”（名）、

“天”（自然）的觀念，就仍隱含著對宗教至上神性的承襲。而在古典哲學時代，此種原始宗教性“命”、

“天”的意含，被思辨觀念性“名”、“自然”的意含所取代。對宗教神祇的頌揚與敬畏心態，轉换成對自

然顯發本身的沈思與領會，並建立起超越之精神世界的響往與追尋。如此，“天”的意義與作用，就從

宗教意含的使用，轉變成指稱一切存在事物始源之思辨觀念的“自然”。但在“自然”一詞所具有之“非

人爲”、“無限定”、“非界定”、“本然而它然”等等意含中，仍深具有如同宗教之天般神聖、莊嚴、肅穆的

内涵。簡文“性”的此種 意 義，表 現 爲 來 自“自 然 之 顯 發”的 本 質。“性”是 由“命”而 出，“命”也 成 爲

“名”，指萬物的“顯發”與自然的“顯明”，它由“天”所降生，是由自然之本然所發生。

（４）“性”指人文建構的始源：

道始於情，情生於性
獉

。

仁，性
獉

或生之。忠信者，情之方也。情出於性
獉

。

在人道導源程序上，“性”具有人文建構始源的意義與作用。“性”在人文建構之前，並顯示它作爲

自然之本然的情狀。這種始源的作用並非直接與人文世界相銜接，其中關涉著“自然”與“人文”兩個

層向的辨析。第一段引文是透過“情”的作用，以作爲二者的中介，第二段引文則是使用“或”字的語式

來作爲二者間的轉折。

簡文“道”的意含，是指“人道”，也就是人文建構的方向與準則，簡文的“仁”，是指人道的内含，是

人之呈現爲“人”的意義與内容。“情”字是指涉“性”的本然展現，因此，它 本 質 上 仍 是 屬 於“性”。而

“情”之所以爲“性”的展現，並非只依循“性”的本然質素。因爲，“性”的存在是在“性”、“物”的關連中，

它必然也涉及在此關 連 中 所 産 生 的 人 爲 處 置。而“道”就 是 這 種 標 顯 人 文 價 值 規 劃 的 處 置，“情”與

“道”有其内在的聯繫。只是對“情”來説，“道”，或人文價值之“道”，或禮樂之“道”，或以“仁”爲主軸的

儒家之“道”，均只是一種取擇的方向。簡文再以“忠信”的觀念，説明在“情”之中，一種真實的内在主

體性質。“信”是真實的内含，而“忠”表示建立在内心的主體性。這樣，“性”的自然本性就可因之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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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爲“性論”價值體系的根基，成爲“性善論”或“性惡論”的理論依據。但簡文“性”觀念h表現著這種

發展之前的原始意含。假如以“性”論説，是儒家思想發展的一種需求，那麽簡文對“性”觀念的這種使

用，應是早期所提出哲學上的重要辨析。它一方面標誌出“性”的自然本源，一方面也提醒在人文建構

中導源回顧的必然。簡文此處引文中“性”的意義，就具有這兩種作用。

（５）與“物”關連影響中的“性”：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
獉

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喜怒哀悲之氣，性
獉

也。及其現於外，則物取之也。

凡性
獉

，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厲之，或黜之，或養之，或長之。

凡動性
獉

者，物也；逆性
獉

者，悦也；交 性
獉

者，故也；厲 性
獉

者，義也；黜 性
獉

者，勢也；養 性
獉

者，

習也；長性
獉

者，道也。

習也者，有以習其性
獉

也。

人不是一個邏輯性的設定之物，作爲人本質之“性”，是與“物”相關連著的，這是人存身的實際處

境。因此，簡文提到“性”在其與“物”關係中所表現的 意 含。這 種 意 含 涉 及 人 文 價 值 性 的 取 擇，“好、

惡”與“善、不善”。“性”與“物”在個别的層面，並不涉及這些人文的價值，雖然它們二者的獨立存在只

是一種觀念辨析中的設想。“好、惡”，“善、不善”，是與“所好、所惡”，“所善、所不善”相互關連而提出

的價值判定。在“性—物”的關連中，前二者是屬於“性”的因素，後二者則涉及“物”（“勢”①）的對象。

换言之，“好、惡”，“善、不善”是在“性—物”關連中，由“性”之端所提出的，而“所好、所惡”，“所善、所不

善”是在此關連中，對“物”之端所加予的。“性”與“物”之爲彼此相互關連的兩端，指向人文規劃之外

的自然。就“性”之爲 人 存 身 的 現 實 層 面 來 説，它 必 然 受 到“物”的 影 響，“或 動 之”、“或 逆 之”、“或 交

之”、“或厲之”、“或黜 之”、“或 養 之”、“或 長 之”。“性”受 到“物”的 影 響，産 生“迎 受 之 悦（通 達 的 欣

悦）”，“應合之故（人文的順應）”，“砥礪之義（義理的價值）”，“約制之勢（名分的準則）”，“教養之習（自

我的調節）”，而人道則統御著“性”的一切展現。“好惡”、“善不善”由之而形成。

（６）“性”指涉始源的本然性：

未教而民恒，性
獉

善者也。

愛類七，唯性
獉

愛爲近仁。

這是簡文“性”字的特殊使用，它是作爲形容詞來修飾其後的事物。“性善”指“‘始源’之善”，“性

愛”指“‘始源’之愛”。我們從上引兩段文字前後整個表達的文字，更能看出這種“形容”的使用情形。

簡文云：“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未賞而勸，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

者也。”“愛類七，唯性愛爲近仁。智類五，唯義道爲近忠。惡類參，唯惡不仁爲近義。所爲道者四，唯

人道爲可道也。”“美情”、“含福”、“心畏”均是以“美”、“含”、“心”來形容“情”、“福”、“畏”，因此，“性善”

之“性”字也應當如此來使用。“義道”、“惡不仁”、“人道”，也是以“義”、“惡”、“人”來修飾“道”與“不

仁”，在此種語式中，作爲表達的實體字是後者而非前者。因此，“性善”與“性愛”，是指就“性”之本然

而發生的“善”或“愛”，而不是以“性善”與“性愛”的複合詞表達某種特定實質性的事物，如“善之性”或

“愛之性”。簡文所稱“美情之‘美’”、“性善之‘性’”、“含福之‘含’”、“心畏之‘心’”，均共同指向人内在

真實的本源，如同“性愛之‘性’”，“義道之‘義’”，“惡不仁之‘惡’”，“人道之‘人’”，也均指涉人文教化

設定的指向。“性”字的使用，表現對事物之始源本然的回顧。

① 簡文的“物”、“勢”均指外在的因素，但二者呈現不同層面的意含。“物”、“勢”二字均見於《老子》第五十一，其文云：“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勢”字，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均作“器”。“器”表現個别物的殊異性，因此“勢”字似指個别殊異的處位。

相對於“勢”，“物”指形物構成的一般形式。簡文此處，以“物”作爲外在對象之整體，而以“勢”作爲外在個别的處勢的位列。因此，“物”

可引發“性”的指向，而“勢”則具體確立此種指向而産生價值的判斷。



楚簡儒家佚籍的性情説

２３３　　

　　２ “情”

在楚簡“性情説”思想中，“情”是一個具有轉折作用的哲學觀念，居於結構中的關鍵地位。“情”字

一般的意含，可指“情感”、“情緒”、“情欲”、“心情”、“情愫”、“本性”、“常情”、“實情”⋯⋯等。其實這些

都只是圍繞著一個中心事態而推衍的意含。這個中心的事態是一種顯示，一種實情的顯發，一種按其

實然而呈現的情狀，一種充實而保持其本然的運作。簡文之“性”是指人的本然與作爲始源的質素，而

“情”就是按此本然之質素以顯示的實情。其中包含著“顯發”、“實然”與“展現”、“充實”等意含。它是

一種發生，一種發生性的呈現，顯示著其存在的本然，並展延而續存。這種“情”的意義與作用，在“性

情説”的思辨探討中，呈現出如下的一些關連：

性

　 →情 哀樂

　　↑　心

　　　道

　　　　（禮）

“情”意含的哲學指向可分爲兩類，在思辨觀念的結構中，“情”指人本質之“性”的展現，同時也是

“人道”與“禮制”的肇端。在人存身的行爲中，它是人情感的本源，同時也指内心的真實。除了這四種

哲學指向的意含外，“情”字的一般意含也使用在哲學問題的解説上。因此，我們就楚簡“性情説”“情”

字出現十九次的情形，分以下六組來説明：

（１）“情”指事實的真實情況：

不過十舉，其心必在焉。察其見者，情
獉

焉失哉。

這是本於“情”字的一般意義來使用，它指事實的真實情況。上引簡文意謂：能在衆多行爲表現中

不犯過錯，這就顯示出“用 心”的 嚴 謹，因 此，就 人 的 表 現 來 審 查，事 實 的 真 實 情 況 又 怎 能 有 所 誤 判？

“情”就是指“事實的真實情況”。這種“情”字的一般意含，就其爲事態的真實内容而言，h是哲學思索

的重要關注事項。

（２）“情”指事物的真實内容：

詩書禮樂⋯⋯聖人比其類而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 其 宜 而 節 文 之，理 其 情
獉

而出納之。

上引文中，“情”是指某一事情的真實内容。簡文意爲聖人編整“詩書禮樂”時，按《風》、《雅》、《頌》

性質來排比整理《詩》的資料，並編次以會通。審察《書》資 料 的 先 後 次 序，編 定 其 發 展 與 演 變。體 會

“禮”的真義，而施以節略量度。導理“樂”的實情而加以調節順次。其中“情”字的意含，是指在“樂”中

所表現之人真實感受的内容。這種真實的感受，是“情”的基本意含之一。它産生於人存身内在的精

神世界之中。

（３）“情”指人情感的根源：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
獉

也。

用情
獉

之至者，哀樂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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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段引文中，“情”是指人情感抒發中極限性的真實感觸，它是一切情緒表現中撼動人心的究極

根源。簡文認爲在“哀”、“樂”之極致時，以生存之“樂”面臨死亡之“哀”，在此邊際的遭遇下，人情感的根

源内含即充實激盪其中。這是人存的極限，也是對人存身的一種終極性的返顧。簡文以“情”來指稱這種

情狀。同時，作爲人感觸之“情”的最終展露，也必呈現爲“哀”、“樂”的表現，以“樂”完滿存在之歡愉，以

“哀”嘆息死亡之無奈。這種展現的程序，其發生的根源就在“情”之爲人存在真實的内涵上。

（４）“情”指人存在的真情：

君子美其情
獉

。

凡聲其出於情
獉

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

《賚》、《武》樂取，《韶》、《夏》樂情
獉

。

“情”指人之存在所藴涵的真實質素，也是在其存身處世中所保持之質樸真實的本性。簡文認爲

“情”是生於“性”，是“性”之作爲人之爲人的顯現。在“性”與“情”的這種關連中，以“性”爲人始源所具

的本質，以“情”爲人展現的本然。但這種人之本然的真實情狀，若成爲人行爲的根基，並以之作爲始

源的反省對象，則“情”就指涉人之存在主體中純樸而真實的質素。簡文稱君子是以此人性的真情爲

美，任何樂聲的根源若能本源乎此，則必感人深入，而《韶》、《夏》的古樂，就充分表現出這種質樸而真

實的情愫。

（５）“情”指内在心靈的真實：

凡人情
獉

爲可兑（悦）也。苟以其情
獉

，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苟有其情
獉

，雖未

之爲，斯人信之矣。

未言而信，有美情
獉

者也。

上引簡文中的“情”字，是指人與人之間内在心靈溝通的真實中介，也就是“可兑（悦）”之實質。簡

文“兑”字是指在交互溝通而通達的意義下所産生“悦”的作用。這是人群互信的根源，也是儒家禮樂

制度的精神基礎。簡文舉以事例來説明，若以真情行事，即便有了過失，也不會受到别人的嫌惡而得

到包容。若是非出於真情，即便能克服艱難而得到成功，也並不顯得珍貴。若是能體現出真情，就是

尚未實際行動，别人也會心悦而信服。這種“真情”，也就是以“情”所指涉存在於人心中的真實溝通的

中介作用。

（６）“情”指“性”展現的實情：

道始於情
獉

，情
獉

生於性。始者近情
獉

，終者近義。知情
獉

〔者能〕出之，知義者能納之。

禮作於情
獉

，或興之也。

忠信者，情
獉

之方也。情
獉

出於性。

這是指人之本然質素展現的真實情狀。簡文“情”的這種意含，是以“性”作爲人的本質，而以“情”

指涉人存在的自然情狀。人具有所以爲人的本“性”，同時也呈現人之爲人的實“情”。人性的展現是

人的自然情態，但人之 爲“人”，也 就 不 僅 是 一 物 之 人。人 必 然 面 對 著“人 義”的 問 題，也 就 是 人 之 爲

“人”的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上引三段資料是楚簡“性情説”重要辨析的論題，它包含三個方向：①“道

始於情”，説明人道的始源在“情”，而非自然之“性”；②“禮作於情，或興之也”，説明禮制的規劃是加於

“情”之上的，而非來自於人的本然；③“忠信者，情之方也”，説明作爲道德内涵的“忠信”是“情”展現的

準則，“忠”指有所建立於内在者，“信”爲内在的真實内涵，由“情”推導出“忠信”的 表 現，即 爲 仁 德 的

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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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物”

楚簡“性情説”中“物”的意義，並非指獨立自存的實體。“物”是人存身所面對外在境域的事物，而

也就是在這種“面對”中，它呈現爲思辨哲學結構中一項重要的組成因素。“物”對“性”産生本質的影

響，並由之引導出“心”對“情”的運作。這樣，在以“心”爲操持準據的人道規劃中，“物”也成爲“人道”

處置所考慮的因素。從“性情説”整個思辨的結構來思索，“物”觀念具有如下的指向作用：

→ ←性 物

　　情

　　　　 心 ↑

　　　　（人）道

“物”是“性”、“物”關係的一端，在它的影響下，“性”所展現之“情”與“心”之自爲的操持能交互運

作，而成爲“人道”規劃的整個範域。因此，“物”與“性”，同爲自然顯發的實情，但“物”之影響“性”，h
形成人需透過同樣爲人之本性潛在之“心”的因素，尋求“人義”探索的可能。這也説明，“物”對“性”的

影響與“物”對萬物之物的影響是不同的。因爲，在“物”對“性”的影響 中，人 産 生 屬 人 方 式 的 回 應 態

度。我們可從簡文中“物”字的實際使用狀況，來彰顯上面圖示的關連。在簡文資料中，“物”字出現１０
次，它包含以下幾種含意：

（１）“物”的定義性使用：

凡現者之謂物
獉

。

凡動性者，物
獉

也。

簡文以“見者”來定義“物”，“見”讀爲“現”，指顯現。“顯現”必定關連著“被顯現者”。這個被顯現

的對象是人之“性”。在第一段引文中，簡文同時説明：“快於己者之謂悦，物之勢者之謂勢，有爲也者

之謂故”，所謂“見（現）者”、“快於己者”、“物之勢者”、“有爲者”，都是指對人之“性”的影響。因此，“凡

見者之爲物”的定義，是將“物”界定爲顯現於人之物。“物”並不是指獨立自存的存在者，而是指對人

之本性發生影響，並在此影響中被論及的外在因素。簡文更以“動性者”來指稱“物”的作用。“動性”

之“動”，清楚表明“物”是在“動”之作用中，外在於“性”的其他因素。

（２）“物”之爲萬物個别的本性：

凡物
獉

無不異也者。剛之樹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

簡文以“性”作爲人之爲人的本質，這裡“人”的意義是指人之爲萬物之一物。就任何一物之爲此

物來説，它具有萬物的本然實情，也就是萬物各有其本性，並以其爲此物之類别而各有其展現的性質。

簡文稱這種情形爲“凡物無不異也”。其中“物”的意含即指萬物之爲“物”。簡文舉出例證説：堅硬的

東西之所以容易折斷，是因爲它有强硬的本性。柔 軟 的 東 西 之 所 以 容 易 捲 曲，是 因 爲 它 有 柔 軟 的 本

性。如此來推衍，四海之内的人類，雖然殊異有别，但 從 其 爲“人”的 本 質 來 看，他 們 的 本 性 都 是 相 同

的。因爲，人與任何之物一樣，均具有其爲萬物的各自本性。簡文的此項説明，是將“性—物”的關連

視爲萬物並列的自然實情。也就是將人之“性—物”關係導在根源的訴求上，轉换爲“物—物”的關係。

（３）“物”影響之所及：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現於外，則物
獉

取之也。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
獉

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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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性爲¡，物
獉

取之也。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

“物”對“性”産生影響，楚簡“性情説”中提出三種説明。１ 它使“性”有著不同情緒的反應。“喜怒

哀悲”是人四種基本情緒，這些情緒的質素是屬於人的本性，但使它們抒發而展現的，h是“物”所加予

的影響。２ 它使人有著不同價值的取擇。人“性”本身並不涉及人文的價值，但在“性”與“物”的交接

中，必然形成人文間際特殊的關係，對此關係的處置則形成不同價值要求的取捨。“好惡”、“善不善”

於是在“物”對“性”的影響下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而形成制約的規範。３ 它使“性”所隱含的指向得以

發展出來。簡文稱“性 爲 主”，也 就 是“性”爲 哲 學 問 題 的 始 源，但“性”之 爲 人 之“性”，又 必 爲“物”所

“取”。這就説明，人之“性”中就隱含著被“物”所引發的性狀。簡文舉“金石”來解説。“金石”之爲樂

器就含藏著有待被敲擊而發出樂聲的潛能。若 不 具 此 種 潛 能，它 也 就 不 能 成 爲“金 石”。因 此，人 之

“性”雖然有其自然的本質，但在本質中h同時具有爲“物”所“取”的指向。人之所以能對人性加以規

劃，就因爲這種指向是一種必然的展現。

（４）“物”之處置的説明：

道者，群物
獉

之道。

敬，物
獉

之節也。

“物”與“性”相關連形成人存身境域的基本形式，因此，在此關連中所形成的人道規劃，就不只是

對“性”所展現之“情”的約制，同時也是對“物”所表現之事物的處置。簡文以“道”，即“人道”作爲“群

物”的處置方式。“群”指會合而加以統攝，“群物”就是將一切受“物”因素影響的事物匯歸在人道的統

御之中。簡文要求以“敬慎肅穆”的態度，來面對“物”的處置。

　　４ 心

簡文“性情説”中“心”的作用，是對“情”施予約制的内在操持，它是人主動性的功能。“心”與“情”

均爲人之爲人展現的實質因素；人之有“情”是因爲“情”爲“性”的展現實情；而人之有“心”，是因爲人

之爲“人”，而不是其他之物。若從這種人的本然來説，“性”指人的自然本質，“情”指人的始源展現，而

“心”則指人的自我操持。因此，“心”對“情”的約制，實際上也是對“性”展現方式的一種規範。“心”的

作用是對人道規範的操持，它也就成爲人存身的主體因 素，“心”變 成 人 義 探 索 的 實 體。又 因 爲 它 對

“情”的約制是來自於人文的價值規劃，因此，它也是“人道”運作的推動者。對於這些關連的結構，可

圖示如下：

　　 ←性 物

　　 情

　　　 ↑

　　　 心 ———志

　　 　↑　　 ↓
　 ——— →道

“心”有雙向的作用，它一方面接受“道”的指向以約制“情”，一方面推動“志”，以指向於人道的規

劃。在簡文資料中，“心”字使用２５次，而在它不同的關連中，出現以下五種使用的情形：

（１）以“心”表示相應於“性”的一種主導性操持：

人之雖有性，心
獉

弗取不出。

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
獉

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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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之爲人本然的質素，因此，也具有人之爲“人”的指向。前者是就人之爲人之物而言，後

者是就人之爲人之義來説。人之所以爲人，而不是其他，就隱含著他必然展現爲“人”之意義與價值。

而“心”是作爲這種引發之屬人的主導因素。中國古典哲學對人義的界定，原即承襲周文中以“心”爲

“德”之本的傳統①。“心”是人義建構的根基，若不運用這種主導性的操持，則“性”只能呈現作爲人之

爲人的本然質素，而失去人之爲“人”的本然指向。人不能呈現爲“人”，即無從展現人文世界，這與人

類文明的發展是不相合的。人文的歷史，就是以“心”爲基礎所完成的人義展現過程。簡文稱“心弗取

不出”，是以簡要的觀念形式，説明著人文世界 建 構 的 根 源。上 述 引 文 第 二 段，則 是 從 存 身 境 遇 的 反

思，顯示“心”的主導作用。“哀”、“樂”是人情的展現，而從其所處境遇的極致來説，它們本質上都反顧

著相同的本性，也就是人之存在與死亡的際限。這種反顧，也就是“心”對於人之存在事物的思索。

（２）以“心”表示人内在之接受與回應的主導因素：

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
獉

也厚。

咏思而動心
獉

，剜女也。

凡古樂動心
獉

，益樂動指。

哭之動心
獉

也⋯⋯樂之動心
獉

也⋯⋯

嘔，由心
獉

也。

未刑而民畏，有心
獉

畏者也。

雖能其事，不能其心
獉

，不貴。求其心
獉

有僞也，弗得之矣。

⋯⋯不過十舉，其心
獉

必在焉。

上引資料均表現出人之内在有一種接受激發並産生回應的主體，並由這個主體産生人在心靈中

孕育與溝通的作用。簡文是以“心”來指涉這個主體。前五個引文，都涉及無形之聲音對“心”産生的

影響，後二則引文提到人民在心靈中的溝通。因此，“心”的這種作用具有非形象之内在、深邃、默會、

感通等的精神性質。由“心”開啓一層精神的真實世界，它屬於人内在建立的超越領域，並由之而形成

人的哲學思索。

（３）以“心”表示處置人存問題的主導因素：

思之用心
獉

爲甚。

用心
獉

之躁者，思爲甚。

凡學者求其心
獉

爲難。

其用心
獉

各異，教使然也。

哲學的思索是人之用心的極致表現，而 用 心 達 到 激 越 的 狀 態，也 表 現 在 所 思 之 事 不 得 其 解 的 時

候。因此，學道者的艱難，就在用心的斟酌上。人之有不同的用心，産生於教化的導引。簡文這些資

料中，“心”都是就“用心”來説。人的“用心”是發揮“心”的功能，這個功能是就“心”爲人義探索的根基

所展現。因此，“心”字的作用是表示對於人之存在問題思索的主導因素。

（４）以“心”表示主體運作的指向：

心
獉

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定。

凡心
獉

有志，無舉不可。

① 對“人”的定義，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具有本質的差異。亞理斯多德將人定義爲：ｚｏｏｎｌｏｇｏｎｅｃｈｏｎ，人是歸屬於ｌｏｇｏｓ的生物，

此種定義近代則詮釋爲人是“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ｉｍａｌ”（理性的動物）。而周文禮制典範的“文王之德”，“德”字從“心”，以與殷商 時 代 甲 骨 文 之

不從“心”之“德”字相區别，同時“文”字的原字形有寫有“心”之部分者。由周人開始，“心”被視爲人之爲“人”的本質。《老子》爲周文導

源，不但提出作爲“德”之始源的自然之道，同時也强調“虚心”、“弱志”，這也證明是爲了消除重“人”價值的思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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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執志必有夫廣廣之心
獉

。

有其爲人之節節如也，不有夫柬柬之心
獉

則采。有其爲人之柬柬如也，不有夫恒

始之志則縵。

“心”既然是一種操持，它必然有所指向。“心”的指向，中國古典哲學稱之爲“志”，“志”是心之所

“之”。“心”與“志”在本質上是不可分的，但“志”h有“定志”與“無定志”的區别。所謂“定志”，是“心”

的特定指向。它需要等待外物的引發才能興作，等待心中通悦才能有所行動，等待内外的調節才能安

定，“定志”需要教化的引導。同時，“志”來自於“心”，它受到“用心”之取擇的影響，因此，君子“執志”

必需要有寬博的心靈，以作爲指向復歸的始源。“心”與“志”交互作用著，若是人持志嚴謹，舉止檢束，

但無質樸信實之心，則必矯情僞飾。若是心性質樸信實，而無啓發的心志，則終必散漫而無所得。這

些資料均説明，“心”具有人之主體運作的指向因素。

（５）以“心”表示“人義”建構的主體：

君子身以爲主心
獉

。

凡道，心
獉

術爲主。

簡文稱，君子的存身是以“心”爲主，而人道的規劃就是“心”運作的一種方式。相對於“性”、“情”而

言，“心”是介於“性”與“情”間的一種操持因素。不論“性”的興作，“情”的展示，内在感受的回應，“人道”

的運作，或“人義”的建構，均本於“心”的操持。因此，“心”是簡文觀念哲學結構中屬於主體層向的核心。

以“心”所關連的思辨觀念，也成爲“性”之爲自然本質與“道”之爲人文價值二者間轉折的關鍵。簡文特别

强調“用心”與“求心”，這也顯示出這個關鍵的思索，就是人所面對存在之事的根本問題。

　　５ 道

“道”是楚簡“性情説”人文規劃的基礎觀念，其中“道”字的意含多是指稱“人道”。“人道”有别於

自然之道，簡文是以“情”作爲二者間的區隔。“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是與

“人道”相匹應的自然始源。而“道”既然表達人文建構的取擇方式，也就是人之所爲的價值指向與規

劃的建構程序。簡文對於“價值”的性質，是以“義”的觀念來説明，而其建構的程序則是“禮”所指涉的

内涵。“道”的這種關連，可由如下的圖示來思索：

天—命—性

　　　　↑

　　　　情　



心

　　　　↑　↑

　　　　 →道 義

　　　　　　　　禮

“道”的人文建構程序是“禮”，而其價值表現爲“義”。“道”是施與人性本然之上的規劃，因此，楚

簡“性情説”清楚分辨“人道”的建構與自然之運作的兩個層次。人文價值的世界與自然本性的世界是

相勾連的，但並非合一的。以下就“性情説”中“道”字具體使用 的 狀 況，來 解 析 其 所 包 含 的 意 義 與 作

用。全篇資料，“道”字出現約２２次，可分爲以下五組使用的情形：

（１）“道”指一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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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於道
獉

路毋思①，毋獨言。

郭店簡上引文作“凡於�毋愄”，上博簡作“凡於道�毋愄”，“�”當爲“道�”之 誤，“道�”即“道

路”。“道”與“路”連言，“道”是在一般的意含下使用，原指道路。道路延伸天下各地，因此，它也引申

爲鄉里之地，或 田 野 之 衆 人。《左 傳 · 定 公 四 年》云：“衛 侯 使 祝 佗 私 於 萇 弘 曰：‘聞 諸 道 路，不 知 信

否？’”“道路”就指民間。簡文所稱的道路，是本於此種意含使用。意謂：在人群之中，不要顧自思慮，

也切莫專斷强言。

（２）“道”之爲“人文規劃”的設定：

道
獉

始於情。

楚簡“性情説”清楚分辨“道”的設定性質，這是儒家早期思想的重要哲學工作。作爲一種中國古

典時代原創的哲學探討，儒家所强調的禮樂教化必根基於其哲學探索的發生始源上。只因爲儒家學

派後續的發展，多著重在人文價值的辯護，並凸顯孟學與荀學義理的解析，此種根源問題的解説，變得

隱晦而不爲人所重視。同時後世學者將對自然本性反顧的探索，全歸於道家一派，以與儒家相對立。

這並非真正哲學事物處置中，問題發生與探索的實際狀況。楚簡“性情説”並非導源於道家，亦非受楚

地影響的儒家思想。這種解説的方向，實際上已落入漢人分家分派的理論限制。從這批資料中，我們

發現早期儒家對始源問題的重要的辨析與解説。“道”，也就是“人道”，是肇始於對“情”的處置，而非

順應“性”的本然。因此，它在對哲學問題解析的要求方向上，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

論述，是迥然不同的。

（３）“道”之人文設定的基礎：

凡道
獉

，心術爲主。道
獉

四術，唯人道
獉

爲可道
獉

也。

智類五，唯義道
獉

爲近忠。惡類參，唯惡不仁爲近義。所爲道
獉

者四，唯人道
獉

爲可道
獉

也。

上引文中，有“人道”、“義道”、“道四術”、“心術”等提法。《説文·行部》：“術，邑中道也。”“術”只

都邑中的道路，或街道，這也許是“術”原始的意含，從哲學觀念的 解 析 上，可 以 引 申 解 作“方 式”、“方

法”。“道術”指“道”的指向或呈現的方式。在“道”各種不同的方式中，簡文以“人道”爲“可道”，認爲

是可取法而遵循者。“人道”就是以“人”爲基準之“道”的指向。“人”是人之爲人的意義，它的意含是

指“人義”。“人義”是人 之 爲“人”的 價 值，所 以，“人 道”也 可 稱 之 爲“義 道”。 從 人 之 爲 人 的 本 然 之

“性”，到“人道”之爲人之爲“人”的“義道”，對這個轉折的説明，就是簡文以“道”作爲人文設定基礎的

使用意含。

（４）“道”之爲人文規劃的準則：

長性者，道
獉

也。

道
獉

者，群物之道
獉

。

行之不過，知道
獉

者也。

聞道
獉

反上，上交者也。聞道
獉

反下，下交者也。聞道
獉

反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

交得衆近從政，修身近至仁。同方而交，以道
獉

者也。

貧而民聚焉，有道
獉

者也。

“道”説明“人道”的指向，在此種指向的作用中，它也就成爲人文規劃的準則。能使“性”得到撫育

① 上博簡《校讀記》認爲“畏”當讀爲“思”字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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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道”的功用，並且也是透過“道”，不但對“性”有撫育之功①，同時也統攝一切因“物”而有的事物。

行爲舉止之所以能無過失，是因爲知曉“人道”的準則，“聞道”而能反思，可作用人群交往的依據，處身

貧窮而人民能�歸從信服，也是因爲體現出“人道”的意義。這些資料中，均將“道”字作爲儒家人文價

值規劃的準據來使用。

（５）“道”之爲人文建構程序的價值：

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序則義道
獉

也。

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
獉

，悦其栰，是以敬焉。

拜，所以爲服也，其諛文也。幣帛，所以爲信與徵也，其貽義道
獉

也。

儒家人文建構的 程 序 是 禮 樂 制 度 的 實 施，表 達 這 種 程 序 的 哲 學 觀 念 是“禮”。中 國 古 典 哲 學 以

“禮”作爲禮樂人文的觀念性基礎，似乎是隨著以思辨作爲哲學探索形態而肇始的，《老子》第三十八章

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人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種結構就是以思辨性的觀念指涉人文建

構中“自然（道）”、“始源（德）”、“根基（仁）”、“價值（義）”與“規範（禮）”五個發生與推展的程序。簡文

提出“禮”作於“情”，這是以“情”涵蓋著《老子》之“義”、“仁”與“德”三個過程。“禮作於情”，而非生於

“性”，而但“情”是生於“性”的，因此“情”與“禮”之間就存在著“或興之”的關係。“或”字説明一種規劃

的使然，而“興之”之動力來自於價值的取捨，簡文稱之爲“義道”。君子的哲學涵養在於“美其情”、“貴

其義”，掌握“人道”始源之發生，同時保持“人道”價值之規劃。因此，一切禮制所展現的制度，在其根

基上，都是這種義道價值的表現。



附録：楚簡“性情説”分章整理

（郭店簡與上博簡相互參照補字）

１

凡人雖有性，心無正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定。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現於外，則物取之也。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納之。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２

凡性爲¡，物取之也。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

凡人雖有性，心弗取不出。

凡心有志也，無舉不可。心之不可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長，鴈生而伸，其性使然，人

而學或使之也。

凡物無不異也者。剛之樹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

栰使然也。

３

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厲之，或黜之，或養之，或長之。

① “長性者，道也”，並不是以“長性者”定義“道”，而是説明“道”的功用。這與《中庸》以“率性之謂道”的定義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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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黜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

道也。

凡現者之謂物，快於己者之謂悦，物之勢者之謂勢，有爲也者之謂故。義也者，群善之蕝也。習也

者，有以習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

４

凡道，心術爲主。道四術，唯人道爲可道也。其三術者，導之而已。

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詩，有爲爲之也。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舉之也。聖人比其類

而侖會之，觀其先後 而 逆 順 之，體 其 宜 而 節 文 之，理 其 情 而 出 納 之，然 後 復 以 栰。 栰，所 以 生 德 於 中

者也。

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序則義道也，或序爲之節，則文也，致容貌所以

文節也。

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悦其栰，是以敬焉。

拜，所以爲服也，其諛 文 也。幣 帛，所 以 爲 信 與 徵 也，其 貽 義 道 也。笑，喜 之 薄 澤 也。樂，喜 之 深

澤也。

５

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 後 其 入 撥 人 之 心 也�。聞 笑 聲，則 鮮 如 也 斯 喜。聞 歌 謡，則 陶 如 也 斯 奮。

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戁。觀《賚》、《武》，則齊如也斯 作；觀《韶》、《夏》，則 勉 如 也 斯 斂。永 思 而 動

心，喟如也。其蹲節也久，其反善復始也慎，其出納也順，主其德也。鄭衛之樂，則非其聲而縱之也。

凡古樂動心，益樂動指，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取，《韶》、《夏》樂情。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哭之動心也，浸殺，其刺

戀戀如也，戚然以終。樂之動心也，濬深鬱陶，其刺則憀如也以悲，悠然以思。

凡憂思而後悲，凡樂思而後忻。凡思之用心爲甚。戁，思之方也。其聲變，則其心變。其心變，則

其聲亦然。吟，遊哀也，譟，遊樂也，啾，遊聲也，謳，遊心也。喜斯慆，慆斯奮，奮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舞，喜之終也。愠斯憂，憂斯慼，慼斯戁，戁斯辟，辟斯踴。踴，愠之終也。

６

凡人情爲可悦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苟有其情，雖未之爲，斯人信之矣。

未言而信，有美情者 也。未 教 而 民 恒，性 善 者 也。未 賞 而 勸，含 福 者 也。未 刑 而 民 畏，有 心 畏 者

也。賤而民貴之，有德者也。貧而民聚焉，有道者也。獨處而樂，有内動者也。

惡之而不可非者，達於義者也。非之而不可惡者，篤於仁者也。行之不過，知道者也。

聞道反上，上交者也。聞 道 反 下，下 交 者 也。聞 道 反 己，修 身 者 也。上 交 近 事 君，下 交 得 衆 近 從

政，修身近至仁。同方而交，以道者也。不同方而交，以故者也。同悦而交，以德者也。不同悦而交，

以猷者也。門内之治，欲其逸也。門外之治，欲其制也。

７

凡身欲静而勿攧，慮欲淵而毋蛢，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壯而毋伐，心欲柔齊而泊。喜欲智而無末，

樂欲懌而有志，憂欲斂而毋昏，怒欲盈而毋希，進欲遜而毋巧，退欲尋而毋輕，欲皆度而毋蛢。

君子執志必有夫廣廣之心，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賓客之禮必有夫齊齊之容，祭祝之禮必有夫濟

濟之敬，居喪必有夫戀戀之哀。

凡悦人勿吝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蛢。

凡交毋烈，必使有末。

凡於道路毋思，毋獨言。獨處，則習父兄之所樂。苟無大害，少枉納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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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憂患之事欲任，樂事欲後。

８

凡學者求其心爲難，從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以樂之速也。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

有僞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僞也，可知也。不過十舉，其心必在焉。察其見者，情焉失哉。

□，義之方也。義，敬之方也。敬，物之節也。篤，仁之方也。仁，性或生之。忠信者，情之方也。

情出於性。

愛類七，唯性愛爲近仁。智類五，唯義道爲近忠。惡類參，唯惡不仁爲近義。所爲道者四，唯人道

爲可道也。

９

凡用心之躁者，思爲甚。用智之疾者，患爲甚。用情之至者，哀樂爲甚。用身之便者，悦爲甚。用

力之盡者，利爲甚。

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鬱陶之氣也，人不難爲之死。

有其爲人之節節如也，不有夫柬柬之心則采。有其爲人之柬柬如也，不有夫恒怡之志則縵。有其

爲人之快如也，弗牧不可。有其爲人之¢如也，弗輔不足。

１０

凡人蛢爲可惡也。蛢斯吝矣，吝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

慎，仁之方也，然而其過不惡。速，謀之方也，有過則咎。人不慎斯有過，信矣。

（作者單位：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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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論》與《性自命出》中關於“情”的哲學探索

郭"華

　　 提　　要

“情”，在今日的理解中，强調的是人的情緒、情感，而在傳世文獻中則大都僅將“情”作爲“情實”，

作爲一種與人本質性相關的質素，或人之内心的真實———“誠”，①事實上是遮蔽了“情”在人與人之間

所形構之社會關係所展現的一種生命情狀之顯示，此種“情”更多的是呈現一種作爲社會價值、甚至是

社會關係、規範得以制定、構建的事態本源，這一種本源，不純然屬於人個體的質素，更重要的是在於

“關係”中所引動的質素，它是因著“關係”而得以制定規範與價值的本源，若缺乏了“情”這種生命性的

内容顯示，規範與制定只是一種條文約束，德行並不顯示“人文”的意義，也失去了德行的生命力。此

即《禮記·樂記》所言：“情見而義立。”本文關於“情”的探究，旨在説出“情”在先秦時期，曾具有的人文

性本源特質。

本　　文

１９９３年荆門郭店簡曾有一篇關於性情論述的篇章，整理小組命名爲《性自命出》，此篇與１９９４年

由上海博物館搜購簡中的一篇關於性情論述的篇章應屬同一篇，但命名爲《性情論》，這兩篇雖有些異

文②，但不礙其歸屬同一篇而重出。因此關於《性情論》的年代，大抵是以《性自命出》較爲明確之年代

下限爲依據，至於二者之間孰先孰後、或爲同時則無法論斷。就其爲重出文獻而言，則郭店墓葬年代

下限，大約在紀元前３００年即已寫定，而且就目前兩篇文獻的相類情況而言，研究者大致是以不同流

傳本的方式對勘，因此在論述《性情論》中之“情”時，則不可免地必然與《性自命出》一篇相互參照。

《性情論》一如《性自命出》般，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因此也不可免地將之與《中庸》“天命之

謂性”聯繫起來討論，也因爲這樣，學界展開關於其學派屬性的論述，或説與子思學派相關，論據除了

上述的論題外，還在於“情”的相關論述③，但也正因爲是“情”的問題，陳鼓應先生提出與道家的關係，

進而推測其創作時間應在莊子本人和後學之間，其論性近於告子，不屬於思孟學派④。且先不論其學

派歸屬，在論題上關於“情”的重視，龐樸先生也早已言及，並認爲這種强調“情”，而 又 與“有 德”、“有

道”的聯繫，是一種唯情主義，進而論斷這種真情流露就是率性⑤。“情”這一論題的熱絡論辯，顯見其

重要性，那麽“情”這一哲學論題到底在《性情論》中，作爲唯情主義的表達，其真實的意含是什麽？“真

情流露”的真實意義是否即是“率性”，若是，“情”與“性”之間，究竟是如何過渡的？“情”只是關乎個人

的情感與情緒的表達而已嗎？或者“情”在作爲個體主體情感質素的潛在之餘，也是一種個體間互爲

①

②

③
④
⑤

關於先秦傳世文獻中對於“情”的解釋，李天虹曾就傳世文獻 中 出 現“情”的 文 獻 加 以 摘 引 分 類，可 參。 見《中 國 哲 學 史》２００１
年第３期《〈性自命出〉與傳世先秦文獻“情”字解詁》。

兩篇有關性情論述的楚簡，除了少數文字的書寫差異與錯誤、闕文外，主要還表現在論述次序的不同，但這些並不妨礙兩篇楚

簡之相類，其差異或是流傳的不同，或是整理者理解詮釋的不同所造成。

見劉樂賢《〈性自命出〉與〈淮南子·繆稱〉論情》（《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及《〈性自命出〉的學派性質》見於簡帛網站。

見陳鼓應《〈太一生水〉與〈性自命出〉發微》（《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輯）。

見龐樸《孔孟之間———郭店楚簡中的儒家心性説》（《中國哲學》第２０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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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際所顯示之“關係事態”？與《性情論》密切相關的《中庸》，何以不曾出現“情”這一哲學用語？這

一連串的疑問，使得“情”的哲學探究有其必要性。

《中庸》與《性情論》雖然在“性、命”與“天”的聯繫上有相類的論述，但 是 二 者 之 間 確 實 存 在 著 不

同，這不同主要表現在楚簡更强調心、性、情、道、物、勢的定義與錯綜複雜的關係，是一種從哲學的辨

析方式，想要重新理解“人文”這件事情，而《中庸》h是一種精確的確定“人文”，並且展開一種規劃與

運作的哲學論述，更確切地説，在論題上，《中庸》更多地是論述“中和”與“誠”，並没有“情”這一哲學用

語出現，雖則在朱熹的《四書集注》中，出現引游氏以“性情”説解“中和”並發展自己的哲學，這是否是

因爲《性情論》中關於“情”的論述的複雜與繁複所引致的困擾的消解作用？抑或 是“情”的 意 含 已 被

“中和”、“誠”明確地區分？楚簡“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是否已被精煉地純化爲“率性之謂道”？事實的

顯示是：在漢代至宋之間，“情”的哲學探究並未被視爲一重要的哲學本源看待，更多地是展現爲美學

性的論述，或在倫理思想中解爲“情欲”，宋明理學的“性静情動”即是這一思維的表徵，在這一哲學論

題中，一方面顯示了“性”比“情”更值得重視，更具有探究人之本源的意含，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情”

作爲哲學探究之事態本源，自先秦哲學探究之後，被遺忘了。

當代對於先秦傳世文獻研究中，關於“情”問題的關注，很少涉及，也鮮少認爲這是哲學探究人文

本源時的那個本源之一，審視哲學歷史，我們發現大抵在先秦時期對於“情”的論述是相當多的，或是

將“情”作爲一種經驗性的情感發生，强調了人文禮制對於“情”的約制，《禮記·禮運》中記載了孔子對

於“禮”的主張時，説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這種强調人文禮制對於“情”的約制，因

而也興起了“情”的自由性與活潑性，“情”成爲美學、藝術的論題，甚而開展出“情—理”作爲一對美學

範疇的論述①。另一種是將“情”作爲“禮”之所以作的本源，《禮記·喪服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

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甚至將“人情”與“人道”相比類，

所謂“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

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②”。這一種對於“情”的思考方式，與前者顯然是有别的，它不

單是作爲一種經驗性情感的表達，更是人文禮制所以制立的本源，這一種開展人文禮制本源的思考，

基本上是一種對於人之關係結構所形成之事態的本源思考，這一種人之關係結構事態，不但體現在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關係事態，同時也體現在人與萬物之間所呈現的關係事態，這一關係事態以

哲學的用語表達，即是“情”。對於“情”的這種既是個體經驗性的情感，又是關係的本源，作爲哲學思

考的對象是複雜的，它既呈現了非個體主體性情感的一面，即讓“德行”得以呈顯爲人文價值的質素揭

示出來，同時也説出它是個體的經驗性情感所共同具有的先天質素，换言之，“情”既是個人主體的情

感，同時也是主體際所開展之倫常、德行的本源。

《性情論》中所涉獵的與“情”有 關 問 題，包 含“性”、“心”、“物”、“道”、“教”等，這 些 在 戰 國 時 也

都是學術思想關注的論題。其中“心”、“性”、“情”三 者 更 是 被 當 作 與 人 的 本 源 相 關，但 是 在 人 文 的

制度中，h只有“情”是“禮樂”興作的直接本源③，是 讓“道”得 以 發 生、呈 現 的 本 源，换 言 之，“道”不

是純然的天體運行之道，也不 是《老 子》那 種 强 調 回 歸 於“物”之“自 然”之“道”，而 是 建 基 於“情”的

“道”，但是“情又生於性”，“性”則 是“性 自 命 出，命 自 天 降”，於 此 可 以 發 現 楚 簡 揭 示 了“道”間 接 基

於“性”之�“天”之餘，直接指向人關係中“情”的實質内涵，“道”因此確立了屬於儒家式的“道”———

“人之道”。這樣的一種“情”，其 哲 學 意 含 是 什 麽，則 有 待 進 一 步 分 析、詮 釋，茲 將“情”在《性 情 論》

中的表述摘録如下：

（１）喜怒哀樂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

（２）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盡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納之。

（３）聖人比其類而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其宜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納之，然後復以教。教，所

①
②
③

“情”作爲一古代美學範疇，可參考《中國古代美學範疇》一書。

《禮記·喪服四制》。

所謂“禮作於情”、“道始於情”、“凡聲出於情也信”，説明了人文規範與“情”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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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德於中也。

（４）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 方 而 制 之，其 先 後 之 序 則 義 道 也，或 序 爲 之 節，則 文 也。致 容 貌 所 以

文節也。

（５）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 節，好 其 容，樂 其 道，悦 其 教，是 以 敬 焉。拜，所 以 爲 服 也，其 諛 文 也。幣

帛，所以爲信與徵也，其貽義道也。笑，喜之薄澤也。樂，喜之深澤也。

（６）【凡】①聲其出於情也信，然 後 其 内 撥 人 之 心 也 厚。聞 笑 聲，則 鮮 如 也 斯 喜。聞 歌 謡，則【陶 如 也 斯

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戁。觀《賚》、《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勉如也斯斂。】咏

思而動心，喟如也。其蹲節也久，其反善復始也慎，其出入也順，主其德也。鄭衛之樂，則非其聲而

從之也。

（７）凡古樂龍心，益樂龍【指，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 取，《韶》、《夏》樂 情。凡【至 樂】必 悲，哭 亦

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

（８）【其過十舉，其心 必 在 焉。 察 其 見 者，情 焉 失 哉。 察】，義 之 方 也。 義，敬 之 方 也。 敬，物 之 節 也。

篤，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仁，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

（９）用情之至者，哀樂爲甚。

（１０）人之悦然可與和安者，不有夫奮作之情則侮。

（１１）凡人情爲可悦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苟有其情，雖未之爲，斯人信之矣。

未言而信，有美其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

在上述所列關於“情”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情”的意含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就“用”而言，

指個人經驗性的情 感，它 可 以 是 表 層 的 情 緒，也 可 以 是 深 層 的 存 在 感，例 如 句７及９中 以 哀、樂 説

“情”。

第二，就其爲“氣”而言，它是潛在於“人”之中，與“性”相聯繫，或説就是“性”，就此一層次而言，或

説這是“以情釋性”②，但爲避免“情”、“性”的混淆理解，還是有必要區分“情”、“性”的不同，而且《性情

論》中也説“情生於性”、“情 出 於 性”，因 此，句１“喜 怒 哀 樂 之 氣，性 也”，或 許 理 解 爲“情”作 爲 一 種 質

素———“氣”，它是内在於個體中，是出生就有的潛能質素，而不只是一種被引動而表現的情感、情緒而

已，换言之，對於情感、情緒的發生，《性情論》作者認爲它是藴藏在“性”之中，作爲一種質素存在，它是

主體的結構質素之一，這種論述在《荀子·正名》中曾明確被闡述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

也。”如此，“情”與“性”在本體層次上有了聯繫，《中庸》之“率性”、“中和”説也才能落實，並加以開展的

必要。

第三，“情”是“德行”表達的内涵，同時也是人文禮制的事態本源，這主要是從句４、６、７及８的論

述中得到説明。在這一部分，《性情論》作者論述“禮”、“樂”的興起的本源在於“情”，“情”作爲這樣一

種本源，事實上是與心性相關聯地説，在關於“古樂龍心”的論述中，“古樂”是與“心”聯繫起來的，關於

古樂之意含，或説就是指《韶》、《夏》之樂，而《韶》、《夏》之樂是“樂情”，因此“情”與“心”在關於“樂”的

論述上被聯繫起來，同時也與“性”有所聯繫，這種聯繫清楚地表述在“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

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情”的發用，雖有别，但就其爲“情”而言，都是“情”的存在

表達，“情”因此顯示出一種因人之存在而有的情感，在這一層次 上，其 爲“性”之 質 素 是 相 鄰 近 的，與

“心”的志意也是相通、相協和的，無所悖離。“情”與“心”、“性”的關係，説明了“情”在人之本源結構中

所居有的位置，也指出了“情”在這三層次中既同一、連貫又複雜的内涵，“情”顯然是一種事態的揭示，

這種事態既是存在性情感的表達，同時也呈現出人得與“天”聯繫之本源———“性”，以及人之價值定向

之本源———“心”，但這並不是説“情”統攝“心”與“性”，而是“情”作爲“禮樂”人文之制的本源，不是單

純的指稱情感，而是一種“事態”，這種事態之“情”，就其爲人文之制本源的哲學考慮而言，毋寧説承襲

①
②

【】中之文字，上博簡《性情論》闕，據郭店簡《性自命出》校補。下文類此者，同爲校補。

龐樸，同前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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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尚書·康誥》中對於“民情”①的思想，“民情”之“情”就其爲“情實”而言，是人民顯現出“情實”，其所

藴涵以及表達的，顯然是相當複雜的事態，它反映一種價值的走向，人民對爲政者的情感、情緒，以及

人性的基本需求。這種“情”顯然就不是個體的，而是個 體 與 個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事 態，同 時 也 是 群 體 的

“情”，這樣的“情”與“心”、“性”是 相 關 聯 的，或 者 説 藴 涵 了“心”、“性”的 作 用 於 其 中。“禮 作 於 情”，

“情”即是一種關係事態之“人情”，而非個體的經驗性情感，“禮”因之興作於此“情”，也才揭示“禮”之

爲人文之制的正當性。“禮樂”本之於“情”的主張，與《禮記·樂記》：“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相呼應。

“情”作爲德行的實 質 内 涵，在《性 情 論》的 論 述 中，主 要 是 藉 著 兩 個 方 向 説 明：① 就 德 目 而 言，

“情”是忠、信的實質内涵，也是忠、信的本源，换言之，忠、信是“情”的表達中最具徵象的展現，此即“忠

者，信之方也；信者，情之方也；情出於性”。② 就德行而言，上博簡《性情論》與郭店簡《性自命出》中都

有“君子執志必有夫廣廣之心，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賓客之禮必有夫齊齊之容，祭祀之禮必有夫

齊齊之敬，居喪必有夫戀戀之哀”。但是在簡序的安排上 有 不 同，而 且 郭 店 本 多 出 了“君 子 身 以 爲 主

心”句。這一多出的句子，若省略並不妨礙這一段的理解，但多出的句子h也更清楚地説明“身”、“心”

的同時作用之重要，“心”在這種情況中，若聯繫“凡道，心術爲主”而理解，或許更能清楚説明“心”之於

“道”的實情。“心術”，在《性情論》中並没有更多的説明，但在《禮記·樂記》中h有一段解説，即：“夫

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術”實際上所呈現的是以

“心”爲定向，在與“物”的應感中，確立了“性”、“情”之爲質素的經驗性發用。

“情”的這三種層次，基本上都歸爲“情”這回事，若反向思考，可以説“情”同時作爲哲學本源思考

中兩個面向的本源，一個是作爲“人”構成的質素之一，潛在的爲“人”的本源，在這一面向上，“情”生於

“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因此，“情”作爲“性”的質素，指出了“情”之爲美、善的可能。另一個面向

是將這種美、善可能的實際發用，展現“情”的複雜事態，就 這 一 部 分 而 言，它 仍 然 保 存 了 個 體 本 性 之

“情”的個體性，同時在“心”與“性”的發用中，出現一種遍在的特質，一 種 集 體 共 識，它 不 是 絶 對 普 遍

的，其間的差别在於路徑的不同使然，後者是消除個體性而言先天性，若是如此，則一切將是美、善的

“性”、“情”與“禮樂”，無所謂“鄭衛之聲，則非其聲而縱之也”之説；前者强調的是個體中的共通性、集

體性，以及先天遍在的個體性，因此在論述“人情爲可悦”這 一 段，提 到“苟 有 其 情，雖 過 不 惡；不 以 其

情，雖難不貴”，指出“人情”的重要性，同時也揭示了“情”之爲“過”的可能，但是在未言、未教中，“情”

也有“美”，“性”也有“善”的可能。

“情”、“性”之實現爲美、善與否，基本上是與“義”、“教”相關，因爲“情”與“性”在《性情論》中，作爲

一種本 源，不 是 定 著 不 動 的，而 是 不 斷 在 運 動 當 中 呈 顯 的，這 可 以 從“凡 性，或 動 之，或 逆 之，或 交

之，⋯⋯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中發現“性”的各種樣式，“性”是可以被養、長的，在用心中被“教”。

“情”雖然不能被養、長，但是它是“道”之始，“道”不可須臾離“情”，但是“情”則“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

後之序則義道也”，“義”基本上就是一種價值的確立，所謂“義者，群善之蕝也”，“義”並没有隔絶“情”，

只是將“情”作一種價值選擇的定位，因此“始於情”之“道”，在同時回歸“義”中，確立“人道”爲可道，也

確立教化及教化之内容爲：《詩》、《書》、《禮》、《樂》的哲學性思考，换言之，《詩》、《書》、《禮》、《樂》作爲

教化之内 容，旨 在 完 成 人 文 之 制，而 其 哲 學 探 究 則 在 於 心、性、情、物、教 的 關 係 結 構 與 相 互 引 發、定

向中。

上述對於《性情論》中“情”的探究，可以發現此篇作 者 一 如 孔 子 以 後 的 先 秦 儒 者，探 究 禮 樂 的 本

源，也强調“禮”的表達，需基於“情”的内容，與“義”的確立，身之儀容、節度與心之敬謹、情實是相表*
的，其與孔子最大的不同，在於孔子將禮樂本源歸之於“仁”，但孔子對於“仁”與“性”的關係是什麽並

未言及，若依廖名春先生之《校釋》，“Ñ”爲“仁”的本字，“Ñ”所表達的是身心的協和，則《性情論》的作

者並未悖離孔子之路，但是更精確地探究心、性、情、教的問題，認爲這才是“禮樂”作爲人文之制，以及

① 《尚書·康誥》：“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 于 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

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

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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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展現的哲學本源探究。這種探究與孟、荀也有所不同，癥結在於①《性情論》作者是把心、性、情

視爲關係結構互動中的本源，就其爲本源，是整體的關係結構，而非某一單一質素，另外在性、情、心的

論述中，並未强調其爲或善、或惡之倫理價值，而是從形上角度思考；② 另外一個特點是對於“情”的説

明與重視，藉著“情”這一哲學用語與論題的出現，回應中國哲學中既關注群體，又强調個體的本源探

究方式，也真正重視到“倫理”之德目，是根源於“事態中之情”，“人情”所回應的不是個體，也不是形式

結構中的“關係”，而是“情”之於人之本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事態之情感”，這一種集體共識之“情”，

才是真正的與“性”相聯繫之“道”。

（作者單位：臺灣東吴大學哲學系）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２４８　　

從楚國竹簡論戰國“民道”思想①

顧史考

　　（一）前言

西漢文獻《鹽鐵論》，記載著“賢良、文學”與“丞相、御史”有關治國之道的辯論，從其表面上的形式

來看，亦可稱爲“純儒”與“雜 儒”之 辯，或 者“王 霸 之 争”②。於 此，所 謂“純 儒”者 多 處 用 到 如“理 民 之

道”、“子民之道”、“牧民之道”、“治民之道”等字眼，分别用來主張“節用尚本”而指責未法古的“當時之

權”，勸告爲民上者要“除其所疾，適其所安”，且都以“禮義廢而刑罰任”爲莫大遺憾③。其中皆以君上

爲萬民之模範，如《力耕》篇文學所言：“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

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然則其所謂“民

之道”，實爲一種中庸而不奢侈、師古而法先王、寬刑罰而尚禮教、君子德風而小人必偃的典型儒家式

之“仁政”。

到了西漢，此種論 説 也 許 早 已 成 爲 書 生 所 悉 知 的 陳 腔 濫 調，並 不 足 爲 奇。然 而“其 所 由 來 者 遠

矣”，此種“民之道”的思路，並非一時所形成的。於稍早 之 文 獻 中，亦 可 處 處 見 到 相 關 的 論 調，如《管

子·牧民》所云：“政之所〔興〕（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荀 子 · 議 兵》所 言：“由 其 道 則

行，不由其道則廢”；《吕氏春秋·貴當》所云：“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多少都是從相同的觀

點出發的。在我們看來，要“順民心”、“由其道”，也許便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古代社會裡，此種觀念畢

竟乃是逐漸形成的。

於此形成過程中，最近出土的戰國中期楚國竹簡中的儒家著作———如郭店楚墓竹簡④及上海博物

館藏楚國竹書⑤所涵者———實堪稱爲占有最爲關鍵的一環之地。本文將分析這批竹書裡所論的“民

道”思想，以及討論戰國時期傳世文獻中與此相關的章節，乃試圖將其中的義理9絡予以釐清，就其歷

史淵源及其發展過程加以進一步的探討。

　　（二）楚國竹書中的民道思想

《郭店楚簡》諸篇儒書中，多處出現“民之道”、“由其道”、“人道”等説法，而其内涵都是指著一種根

源於民性、民倫而造極於禮樂、德義的治民之道，且與刑罰等强制性的治法則嚴加以對比⑥。其中《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篇原發表於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與輔仁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２００２年３月

３１日—４月２日於北京清華大學），收於該會論文集（廖名春編）。特謝廖名春先生允以在此重印。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版）。

分别見《力耕》第二、《復古》第六、《未通》第十五、《刑德》第五十五；王利器，《鹽鐵論校注》，頁２９、７９、１９２、５６６。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以下簡稱爲《郭店楚簡》。下面釋文以此爲底本，以下所引頁數

均指該書釋文部分；爲方便起見，盡量採用通行文字（下同）。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以下簡稱《上博楚簡》。

此節内容，部分已見於拙著，《從禮教與刑罰之辯看先秦諸子的詮釋傳統》，《文史哲學報》第５３期（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及《郭店楚

簡儒家逸書與其對台灣儒學思孟傳 統 的 意 義》，《第 二 届 台 灣 儒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台 南：國 立 成 功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１９９９
年）。相關内容，亦可參看錢遜，《“使由使知”和“可 道 不 可 强”》，收 入 廖 名 春 編，《清 華 簡 帛 研 究》（北 京：清 華 大 學 思 想 文 化 研 究 所，

２００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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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義》篇講得最明白：

聖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戚（造）父之御馬，馬也之道也。后稷之藝地，地之道也。

莫不有道安（焉），人道爲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①

所謂“民之道”，則在於“尊德義，明乎民倫”，由此則“可以爲君”矣②；而傳達君上之德業的主要管道乃

是禮、樂：

爲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郵而傳命。其載也亡厚安（焉）。交矣而弗智（知）也，亡。德

者，且莫大乎禮樂。③

因而政治之要務在於“教導”，而教導之道則以禮樂爲尚：

是以爲政者教道（導）之取先。教 以 禮，則 民 果 以 勁。教 以 樂，則 民 囗 德 清 壯 ⋯⋯ 先 之 以 德，則 民 進 善

安（焉）。④

與此“教導”相反的爲一切强迫性的治法：“民可道（導）也，而不可强。”⑤因此，刑罰等强迫性或威脅性

的政治方術，必須先奠定於禮樂教導的基礎之上，要不然則行不通：

賞與刑，禍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 信 其 然 也。征 侵，所 以 攻 囗〔也〕。刑〔罰〕，所 以 囗 舉 也。

殺戮，所以叙（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⑥

亦即所謂“教其政，不教其人，政弗行矣”。⑦ 禮樂之與刑罰的不同，在於前者是順著人民性命之自然感

情及其本有之倫理關係而加以疏導，如大禹治水是順著江河之自然流動一樣，因而“教非改其道，教之

也；學非改倫也，學己也”。⑧ 刑罰等則是逆著人性之自然趨向，强迫人民違背其情慾而接受抑制；然而

以逆流的“水壩”來控制不可不發洩之情感，勢必將崩潰。因此，“凡動民必順民心”。⑨

《成之聞之》篇亦言欲治民則必“以其道”：

上不以其道，民之從之也難。是以民可敬道（導）也，而 不 可 弇 也；可 御 也，而 不 可 牽 也。故 君 子 不 貴 庶

物，而貴與民有同也。瑏瑠

此則以“導”、“御”言“民道”，而以“弇”、“牽”喻强制。《成之聞之》所强調的，則是君上要“成之”於己方

能爲人民之模範：“君子之求者（諸）己也深”瑏瑡，“察反者（諸）己而可以智（知）人”瑏瑢，“是以君子貴成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郭店楚簡》，頁１７３，《尊德義》簡６—８。

《郭店楚簡》，頁１７３，《尊德義》簡１。

《郭店楚簡》，頁１７４，《尊德義》簡２６—２７；此釋文採用裘錫圭按語。

《郭店楚簡》，《尊德義》簡１２—１６。“勁”字依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 化 研 究》，第 十 七 輯，三 聯 書

店，１９９９年版）。“壯”字則從陳偉，《關於郭店楚簡〈六德〉諸篇編連的調整》（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 簡 國 際 學 術 研

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郭店楚簡》，《尊德義》簡２２。

《郭店楚簡》，《尊德義》簡２—３。“基”、“害”二字依裘錫圭之説；“征侵”二字依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５２１。

《郭店楚簡》，《尊德義》簡１８—１９。

《郭店楚簡》，《尊德義》簡４—５。

《郭店楚簡》，《尊德義》簡３９。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１５—１７。“牽”字依裘錫圭按語。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１０。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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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爲k（[）。”①此種以身作則的道理，則又是以刑罰相對的：

君子之於教也，其道（導）民也不浸，則 其 淳 也 弗 深 矣。是 故 亡 乎 其 身 而 廌（存）（？）乎 其 治，唯（雖）厚 其

命，民弗從之矣。是故畏備（服）刑罰之 屢 行 也，由 上 之 弗 身 也。昔 者 君 子 有 言 曰：“戰 與 刑 人，君（子）之 述

（墜）德也。”②

若君上能够“以 其 道”，刑 罰 便 可 以 措 而 不 用。然 而 此 種 治 民 之 道，同 時 又 是 本 於 人 民 天 然 之 倫 理

關係：

天降大常，以理人倫。制爲君臣之義，著爲父子 之 新（親），分 爲 夫 婦 之 辨。是 故 小 人 亂 天 常 以 逆 大 道，

君子治人倫以川（順）天德。③

是故“君子慎六立（位）以（巳）祀天常”④。

《六德》篇則是更加强調這種“六位”倫理關係及其所屬之“六德”爲 治 理 人 民 者 所 必 順 著 而 走 之

途徑：

君子如欲求人道，〔而⋯⋯不〕由其道，雖堯求之弗得也。生民〔斯必有夫婦、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

率人者，有從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囗〕者，有 囗 者；此 六 職 也。既 有 夫 六 位 也，以 任 此〔六 職〕也，六

職既分，以别六德。六德者，〔其爲道也（？），大者以 教〕人 民，小 者 以 修 其 身，爲 道 者 必 由 此。何 謂 六 德？聖、

智也，仁、義也，忠、信也。⋯⋯⑤

“由其道”所指即是順著人倫之自然所不可不走之道。“六德”是從“六位”關係而生的，而凡是用來教

導人民或維持社稷的，不管是禮樂抑是刑法，不得不以此“六德”爲本。

這幾篇論治民之道，皆以人君自身及人民之倫理關係爲要，認爲人君若能體現此種基本的德行於

己身，且著之乎其禮樂，人民便將自然而然地簞食壺漿以迎之，而治國將要易如反掌。且各篇或多或

少皆以刑罰視作德育之失、禮教之反。這一點，於《緇衣》篇最爲突出；其首章便云：

〔夫〕子曰：“好 美 如 好 緇 衣，惡 惡 如 惡 巷 伯，則 民 咸 服（？）而 型（刑）不 試（？）。”詩 云：“儀 型 文 王，萬 邦 作

孚（？）。”⑥

即是説君上若能如文王一樣，將所好所惡彰顯出來而作爲萬民之模範，則人民均將效力服從而刑罰便

用不著了。其實《緇衣》與《尊德義》、《成之聞之》都引用相同（或接近）的一句話來表示這一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３０、１。此二簡的排列依周鳳五，《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竹簡編序復原研究》；郭 沂，《郭 店 楚 簡〈成

之聞之〉篇疏証》（《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原題爲《郭店楚簡〈天降大常〉（成之聞之）篇

疏証》，載於《孔子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三期〕。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４—６。“浸”、“淳”、“廌”（存）、墜等字採裘錫圭按語。“治”字從言字旁，《郭店楚 簡》隸 定 爲“詞”；

此字可讀爲“詞”，亦可讀爲“治”，如《成之聞之》簡３２：“君子治人倫以順天德”，亦爲此字。本句“治”、“詞”皆可通，姑 從 前 者。廖 名 春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篇校釋》亦讀爲“治”；收入廖名春編，《清華簡帛研究》。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３１—３３。此隸定爲“降”之字，李學勤釋爲“徵”字省體；見其《試説郭店楚簡〈成 之 聞 之〉兩 章》（收

入《清華簡帛研究》）。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４０。李學勤《試説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兩章》釋“巳”爲“似”。

《郭店楚簡》，《六德》簡６、７—１０、４７、１—２。此段的排列依拙作《郭店楚簡儒家逸書的排列調整 芻 議》，收 入《中 國 典 籍 與 文 化

論叢》第六輯（《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版），彼文將此段視作《六德》的開端。本段於“而不”的“不”字，與簡８上

半本來所缺的十字，均是依裘錫圭所補；“别六德”之“别”字依李學勤先生説。

《上博楚簡》，《緇衣》簡１；《郭店楚簡》，頁１２９，簡１—２。此於《禮記·緇衣》屬第二章，文與楚簡兩本有所出入；見孫希旦，《禮

記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版）。 此 隸 定 爲“服”之 字，郭 店、上 海 兩 本 字 皆 從“力”，均 不 可 釋，但 其 義 該 與 傳 本

“服”字相近（李零《校讀記》頁４８５解成“盡力”的意思）。“試”字郭店本作“屯”，蓋是與“試”字之聲符“弋”形近而誤；上海本則在“屯”右

又加“刀”字旁。李零讀爲“頓”，而將此“型”字讀爲“儀型”的“型”，今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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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安（焉）者矣。”①

治民之道在於章好章惡，即是以德育、禮教來使人民甘心馴服，而所有强迫性的政道，皆是南轅北轍的

方法；因而《緇衣》又借用孔子之口來説明：

子曰：“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勸（？）心；教 之 以 正（政），齊 之 以 型（刑），則 民 有 免 心。”故 慈

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伓（倍）；龍（恭）以立（蒞）之，則民有遜（？）心⋯⋯《吕刑》云：“苗民非甬霝

（令），制以（型）刑，惟作五虐之（型）刑曰法。”②

接著的下一章又云：

子曰：“正（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則型（刑）罰不足恥，而爵不足懽（勸）也。”故上不可以埶（褻）刑而輕

爵。《康誥》云：“敬明乃罰。”《吕刑》云：“播型（刑）之迪。”③

二者均言“長民”之道在於德教而不在於刑罰、賞慶等。後一章與《六德》之云“賞與刑⋯⋯或前之者”

一樣，言所有“刑”、“爵”只有服從於教導的輔佐作用，若是不以德教爲基礎，則是根本便没有勸阻之力

量的。前一章則更加强調德教（德、禮）與刑罰（政、刑）之相對性，將此二種治道視作相反概念，認爲後

者的效果之於治民和群之道乃是適得其反。《禮記》中的傳本《緇衣》篇比起楚簡兩本則益加强調刑罰

之違於治民之正道，而於全篇之前特加一句：“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④

至於《性自命出》篇，其言“道四述（術），唯人道爲可道（導）也”，以“詩、書、禮、樂”等四術視爲“人

道”之具體管道。此乃 因 爲“詩、書、禮、樂，其 始 出 也 皆 生 於 人”，亦 即“道 始 於 情，情 生 於 性”之 義。⑤

詩、書等本來即爲人民性情之自然表現所造出來的，後來聖人將此 種 種 創 作 加 以“比 類”、“論 會”等，

“然後復以教”，反過來而用以教導人民。⑥ “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其既本於人，因而乃特别適合於

教導人民、治理人民，如音樂之效果那樣：“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拔人之心也厚。”⑦《性自命

出》雖未提及刑罰，並非如其他諸篇將刑罰舉出來爲德教、禮樂之 對 比，然 而 將 此 德 教 視 作“人 道”之

正，而特别予之以天命、人性之理論基礎，則可以説是與他篇一致，且從更深一層來討論此德教究竟之

所以爲“人道”之必然。《五行》篇言“天道”、“人道”亦是如此。⑧

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儒家竹書，雖是同一墓或是同一時期同一地帶所出，但並不一定是一人一時

所寫，而都是從不同角度來討論孔門儒者所關懷的一些基本政治問題。然而各篇重點儘管有所不同，

而其中有些思路乃是相當一致的，且比起一般傳世儒家文獻則是格外突出的，似乎可以反映公元前第

四世紀儒學中的一種思潮。這種思潮，也許是跟當時儒家某一個學派（如思孟學派）的關係比較密切，

但更肯定的則可以説是這批儒書是代表某些儒者針對其當時的政治事實所給予的學術反應，或者是

應對當時孔門以外其他諸子所提出的難題而制定出來的因應答案。筆者於他處講過，據《左傳》等文

獻，孔子及其同時的一些偏向傳統的政治人物，對於當時法律之彰顯化的傾向極力反對，認爲其於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郭店楚簡》，《緇衣》簡１４—１５（第八章）；《上博楚簡》，簡８（第 八 章；最 後 十 字 缺 損）；於《禮 記》屬 第 四 章；見 孫 希 旦，《禮 記 集

解》。《尊德義》亦有此句（“所”後無“以”字）；《成之聞之》亦有相近之語：“上苟身備（服）之，則民必有甚安（焉）者。”見《郭店楚簡》，《尊》

簡３６、３７；《成》簡７。

《上博楚簡》，《緇衣》簡１２—１４（第十二章）；《郭店楚簡》，簡２３—２７（第 十 二 章）；於《禮 記》屬 第 三 章，文 有 所 不 同，見 孫 希 旦，

《禮記集解》。今本《尚書》，《吕刑》彼句作“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郭店本《吕刑》作《甫刑》。釋爲“勸”之字從郭店本

（作“懽”），上海本此字從口從立，不可釋；“遜”字亦從郭店本。

《郭店楚簡》，《緇衣》簡２７—２９；《上博楚簡》，簡１４—１５（“不成也”後 十 一 字 缺 損）；孫 希 旦，《禮 記 集 解》（文 稍 有 不 同）。 於 傳

本、竹簡本均爲第十三章。傳本“迪”前衍“不”字，《尚書》及竹簡本均無。

孫希旦，《禮記集解》。

《上博楚簡》，《性自命出》簡８—９、２；《郭店楚簡》，簡１４—１６、３。

《上博楚簡》，《性自命出》簡９—１０；《郭店楚簡》，簡１６—１８。

《上博楚簡》，《性自命出》簡１４；《郭店楚簡》，簡２３。

《郭店楚簡》，《五行》簡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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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德治教化帶來極大的威脅，如昭二十九年（公元前５１３年）"國“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時

孔子所言：“⋯⋯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

貴賤無序，何以爲國？⋯⋯”①其實孔子所反對的，並不是法律或者刑罰本身，而是將此法律明顯化，讓

人民可以直接去檢查刑鼎所著，如此便將使上級人物不 能 按 己 意 來 判a案 例，以 便 失 去 其 大 部 分 權

威，因而對傳統的禮治大大不利。後來經過戰國時期魏文侯（公元前４４６—前３９７在位）的政治改革，

及稍後在秦國的商鞅（公元前３９０—前３３８）變法等，對傳統禮制的威脅乃愈來愈大，因而禮治與法治

的辯論就開始有著絶對化的趨勢，而當時儒者將禮教樂教等以德育身教爲主的治民之道，與刑罰賞慶

等强制性的政民之術，視作兩種絶對相反的範疇。於此乃利用“人道”或“民道”這個概念來説明前者

乃是本於人性民情之自然，而後者則是逆著人性之自然流向而走的一種日趨失敗的歪門邪道，或至少

是只能服從於前者的一種末流之術而已，絶不能當作治民之要務所在。

　　（三）試論戰國時代民道思想的演變

這種辯論，於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各類文獻當中，亦可處處見到，且其用詞有不少是與楚簡儒書

相同的，可以從其中看到孔孟之間儒者此種論説所留下之影響及其後來之發展的一些蛛絲馬跡。

先從《管子》説起。《管子》此書非常龐雜，絶非一時一人所撰。其中部分篇也許與管仲本人的思

想有間接關係，或者可能爲戰國中後期齊國稷下學者所作，並無法確知。有的篇章如《形勢》等，文字

較古樸，蓋爲戰國早期所作；有的如《形勢解》，則文字簡明，且或爲解説體，似乎爲西漢時代的作品；因

此並不能同等看待。《管子》首篇《牧民》，本來亦有爲之作注的《牧民解》，後者今已失傳，但有可能已

部分混入《牧民》篇本身，因此《牧民》的寫作年代特别難定。大概一部分較早，或者甚至與管仲的思想

接近，但其中亦不免也有後起的成分。

《管子·牧民》篇講“御民”、“道民”、“順民心”，頗可與郭店楚簡儒家竹書互相輝映。管仲之爲人，

既以協助桓公之霸業而維護周朝之禮制爲己任，其思想自然該有守舊與創新兩面。《牧民》篇雖該是

後人所寫，但其作者的思路也許跟管仲的思想還是比較接近的。此篇與儒家思想亦頗有相同之處，但

亦可説是兼諸家所長，而其對於刑罰的表態則有兩種。據《牧民》篇，牧 民 之 要 在 於“務 四 時”、“守 倉

2”、“務五穀”、“養桑麻”、“育六畜”等農事，使民“衣食足”而“國多財”，乃能“知禮節”而安居樂業②。

務農之外，君上亦必須以身作則，爲萬民之模範，方能使人民的倫理關係穩定：“上服度則六親固”；而

如《緇衣》等儒書一樣，“御民”、“道民”、“召民”之要，亦在於君上之“所貴”、“所先”、“所好惡”：“御民之

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③足以維持國家的“四維”，乃“禮、

義、廉、恥”也，而“四維張則君令行”④。此外，“順民之經”亦在於“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且

要“授有德”而“使各爲其所長也”。⑤ 因而總的來説，“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即是

“佚樂之”、“富貴之”、“存安之”、“生育之”⑥。然而君上如此“順民心”，反而恰爲所以使人民順著君上

的要求，因爲能如此則人民乃願意“爲之憂勞”、“爲之貧賤”、“爲之危墜”、“爲之滅絶”，因而最後乃冠

以一種老子式的政治常理：“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⑦要如此“順民心”，自然要“省刑罰”：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 繁 而 意 不 恐，則 令 不 行 矣；殺 戮 衆 而 心 不 服，則 上 位

危矣。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１９８１年版，修訂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版）。參看拙著，《從禮教與刑罰之辯看先秦諸子的詮釋傳統》。

《管子·牧民》“國頌”章；〔清〕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本。

《管子·牧民》“六親五法”章；《管子校正》。

《管子·牧民》“四維”、“國頌”兩章；《管子校正》。

《管子·牧民》“國頌”、“十一經”兩章；《管子校正》。

《管子·牧民》“四順”章；《管子校正》。

同上注。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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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使國家穩定，同時必須“明必死之路”，即“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即“信慶賞也”①。那麽刑

罰既不能“繁”多，h又不可不“嚴”明，因而刑罰的威力還是不可缺少的，只不過要簡略而嚴明，使民易

曉之而知道利害所在，方能順民心而使國家富强。

《管子》此篇的作者，已承認治理人民之道，是絶不能强加以莫名的刑罪，因爲是非標準必須按照

人民性情之常理，乃能“順民心”也。然而所以使刑罰不繁多紊亂者，恰是要通過教育；而其刑罰威嚴、

法律明略，亦恰是所以使“刑省罰寡”之要務所在。《八觀》篇講得更明白：

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

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

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 其 塗，弇 其 跡，使 民 毋 由 接 於 淫 非 之 地。是 以 民 之 道 正 行 善 也 若 性 然。

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②

此種“武以止武”的説法，似乎可以當作“民可導而不可强”的答案。《牧民》篇雖以身教爲尚，《八觀》篇

亦注重“教訓”、“化變”，但二者亦均强調要“禁罰威嚴”、“憲令著明”等，並“非可刑而不刑”。然則刑罰

之“不煩”，不僅在於“爲上易事”，而更在於刑罰之威嚴本身。如此一來便是給刑罰之用争取了一點餘

地回來了。然而其對刑罰的態度與郭店楚簡儒書儘管有如此之不同，而其論點還是有相同之處。那

即是説，此威嚴可以使人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如此而後乃能“罪罰寡而民以治矣”，然則此也便

是另一種“民之道”的説法。《管子》其他篇如《小匡》引管仲之言“愛民之道”云“省刑 罰，薄 賦 斂”，言

“使民之道”亦云“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③；《君臣下》言“存國定民之道也”云“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言“禮正民之道”云“厚民生”等④，亦不違於《八觀》的立場。

《管子》之《八觀》等篇，具備著一種較爲完整的思想體系，採取著較爲發達的論述體式，顯然已是

比《緇衣》等郭店儒書要晚一些，且似乎亦受過後者所反映之思想的影響。然則這些論文也許即是齊

國稷下學者對刑罰與人道此一老問題的一種新反應與發展，也未可知。

戰國後期的大儒荀況也長期住過稷下，時常有機會與許多孔門以外的學者辯論，而爲了衛護儒家

以往在思想界的尊位寶座，而一方面批評諸子之短，但同時又吸收百家之長以爲己有。荀子親眼見過

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的情形，已確知威法嚴刑之可以使國富强，因而如《八觀》等篇的説法一樣，他已

部分肯定刑罰之用，認爲“刑當罪”則“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

易如神”。⑤ 然而以孔子後代的衣缽傳人自居的荀子，當然只會將刑罰視作禮教之佐，因而以“隆禮”視

作王者之業，而以“重法”則貶爲霸者之術：“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⑥因

此荀子還是接承前儒“民之道”的説法，以德育禮教爲尚而以刑罰爲次。《荀子·議兵》篇載荀子答李

斯之言曰：

“禮者、治辨之極也，强固之本也，威 行 之 道 也，功 名 之 總 也，王 公 由 之 所 以 得 天 下 也，不 由 所 以 隕 社 稷

也。故堅甲利兵 不 足 以 爲 勝，高 城 深 池 不 足 以 爲 固，嚴 令 繁 刑 不 足 以 爲 威。 由 其 道 則 行，不 由 其 道 則

廢。⋯⋯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俟之 以 刑。故 刑 一 人 而 天 下 服，罪 人 不 郵 其 上，知 罪 之 在 己

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 焉，由 其 道 故 也。古 者 帝 堯 之 治 天 下 也，蓋 殺 一 人，刑 二 人，而 天 下 治。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管子·牧民》“十一經”章；《管子校正》。

《管子·八觀》；《管子校正》。

《管子·小匡》；《管子校正》。

《管子·君臣下》；《管子校正》。

《荀子·君子》；王先謙，《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版）。亦見拙著，《從禮教與刑罰之辯看先秦諸子

的詮釋傳統》。

《荀子·彊國》；王先謙，《荀子集解》。荀子貶抑刑罰之用，一方面也是針對其大敵墨家的學説，如《墨子·尚同上》所云：“是故

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清〕孫詒讓，《墨

子閒詁》〔孫啓治點校；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版。〕）墨家對刑罰的表態，亦見拙著，《從禮教與刑罰之辯看先秦諸子的詮釋傳統》。

《荀子·議兵》；王先謙，《荀子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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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隱約已傳承前儒的“民之道”、“由其道”之説，而同樣以禮教與刑罰作對比，且以前者當作後者之所

以可省略的必然條件。禮教行則“下之和上也如影嚮”，與郭店儒書之“德之流，速乎置郵而傳命”、“上

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等如出一轍。然則此篇之“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蓋亦與郭店儒書的

“不由其道，不行”、“上不以其道，民之從之也難”相去未遠①。

約與荀子末年同時，秦國相國吕不韋與其門客便企圖綜合百家所長，以便爲秦國之統一天下作藍

圖，名之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以黄老爲經，以儒 家 作 緯，而 以 諸 子 百 家 的 各 種 學 説 充 實 其 中。

吕不韋雖爲秦國之大臣，然而其作風與後來之李斯則完全不一樣，因而其門客所著之《吕氏春秋》，所

推崇的是一種寬容愛民的政治，而對於刑罰則採取一種儒家式的説法，以德爲本而以刑爲末。《吕氏

春秋·功名》曰：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 響 ⋯⋯ 善 爲 君 者，蠻 夷 反 舌 殊 俗 異 習 皆 服 之，德 厚 也。

水泉深則魚鱉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 務 歸 之 者，而 務 其 所 以 歸。彊 令 之 笑 不 樂，彊 令 之 哭

不悲。彊令之 爲 道 也，可 以 成 小，而 不 可 以 成 大。 ⋯⋯ 桀、紂 以 去 之 之 道 致 之 也，罰 雖 重，刑 雖 嚴，何

益？⋯⋯②

所謂“彊令”之道，即是“罰重”、“刑嚴”，乃“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者 也。蓋 可 以 輔 佐 正 道，然 而 無

“由”此“其道”則無以成，因而專任刑罰而不務“德厚”，無非是“以去之之道致之也”。此“由 其 道”與

“彊令”等相對，與郭店儒書“由其道”的説法一致。《貴當》篇亦有類似之言：

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下，治天子

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 也，不 可 長，不 可 短，因 其 固 然 而 然 之，此 天 地 之 數 也。

窺赤肉而烏鵲聚，貍處堂而衆鼠散，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

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③

人主治國成名之道，歸根究底在於治性、審己。審己治性則可以治人，此乃是“繇其道”，亦是以禮樂來

節制人民哀樂之情，是湯、武所修者，而桀、紂所走的則是“彊求”之道而已。此篇又顯然是受到儒家禮

教的影響，而與郭店儒書在用詞上也互相輝映。《用民》篇言用民 之 要 亦 在“得 其 道”，而 此 道 又 是 與

“威”相對：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

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

⋯⋯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 主 之 不 肖 者，有 似 於 此。不 得 其 道，而 徒 多 其 威。威 愈

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

所託也，不適則敗託 而 不 可 食。 威 亦 然，必 有 所 託，然 後 可 行。 惡 乎 託？ 託 於 愛 利。 愛 利 之 心 論，威 乃

可行。④

威力並不是没有用，然而必託於“愛利”，必以“義”用民，才算是“得其道”。其實此篇單言“義”、言“愛

利”，該也是受到墨家的部分影響，然而其基本關懷與思路則更接近於儒家者流；此種儒墨相雜的言論

於《吕氏春秋》處處可見，並不足以爲奇。然而最有趣的是此篇以“造 父 之 道”喻 人 主 之 道，以 造 父 之

“威”喻亡主之威，則更與郭店儒書相映。

①
②
③
④

參看拙著，《從禮教與刑罰之辯看先秦諸子的詮釋傳統》。

《吕氏春秋·仲春紀·功名》；〔清〕畢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諸子集成》本。

《吕氏春秋·不苟論·貴當》；《吕氏春秋新校正》。

《吕氏春秋·離俗覽·用民》；《吕氏春秋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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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到此，我們不妨先回首再看《尊德義》篇所言：即是以“禹之行水”、“造父之御馬”及“后稷之藝

地”喻“聖人之治民”；而以“水之道”、“馬之道”及“地之道”喻“民之道”也。大禹、后稷等古代文化英雄

於儒家著作中時常見到，而這些人的成績與作風則是引以爲後世賢主之所可效法以治國的典型模範。

比如《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 云“堯之時”則曾“舉舜而敷治焉”，於是“舜使益掌火”、“禹疏九 河”而

“后稷教民稼穡”，以便使人民“有道”而遠離“禽獸”之行。最後又 云“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則是以治水、稼穡與人倫教育相提並論。《孟子》多處

言及大禹治水，如《告子下》載孟子言“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而謂“洪水”爲“仁人之所惡也”。然而更似

《尊德義》之用法者則有東漢末年人徐幹之著作《中論》所云：“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

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 以 功 無 敗 而 言 無 囗 也”（《貴 言》篇）。后 稷 亦 偶 而 被 引 以 爲 喻，如《吕 氏 春

秋·首時》以后稷之“待春”喻聖人之“遇時”：“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

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①

然而最堪尋味的乃是造父御馬之喻。先秦儒者常以“御民”二字爲詞，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所

云，民“可御也而不 可 牽 也”。“御”與“牽”之 不 同，可 以《禮 記 · 學 記》爲 例：“君 子 之 教 喻 也，道 而 弗

牽”，以“導”與“牽”相對，恰與《成之聞之》民“可敬導”（可御）而“不可弇”（不可牽）的説法相符。② 又如

《韓非子》所言：“⋯⋯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惊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③

雖此造父之御馬的涵義不同，所喻爲“術”而不爲“德”，而其以“御”（“執轡持策”）爲優於“牽”則一也。

然而造父御馬既已成爲治民之道的善喻，則此造父之道術究竟何在便成爲争論點。

上面所引《吕氏春秋·用民》是以造父御馬之術喻賢主用民之道。《適威》篇亦有御馬之喻：有一

位東野稷者，似乎善於御馬，表演時“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甚至“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然而因爲

對其馬的要求過分，而最後乃“敗其馬”：

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 而 過 不 識，數 爲 令 而 非 不 從，巨 爲 危 而 罪 不 敢，重 爲

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

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困〕而身爲戮，極也，不能用威適。④

東野稷之所以終不如造父者，乃因爲他不論馬之性情，不管其是否禁得起如此嚴厲煩瑣的苛求，因而

勢必將敗之。教導人民亦未嘗不如此。雖然“禮”、“教”亦已進入不可“煩”者之列，但是其言明主必須

順民心，即“論人之性”、“反人之情”，則與郭店儒書的精神相同。《管子·形勢解》解《形勢》篇所云“造

父之術，非馭也”時亦言：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

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 者，造 父 之 所 以 取 遠 道 也，主 之 所 以 立 功 名 也。“馭”

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⑤

亦講善治民則不可不量力、審能。然而《吕氏春秋 · 適威》以“敗馬”喻“敗 民”，主 要 是 講 苛 政 嚴 刑 等

事，而《吕氏春秋》其他篇章亦以教導與威嚴相對，如《義賞》篇言“⋯⋯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

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⑥

然則《吕氏春秋》之《用民》等篇以爲造父之術在於威嚴之外，而治民之道則在於順著其性情來加

以導御，而不是以嚴刑苛政來牽著其鼻子而走。然而約與吕不韋同時的韓非子則不然。韓非竭力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吕氏春秋·孝行覽·首時》；《吕氏春秋新校正》。

《禮記·學記》；孫希旦，《禮記集解》。關於“御”與“牽”之義，亦見錢遜，《“使由使知”和“可道不可强”》。

《韓非子·外儲説右下·經四》；〔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鍾哲點校；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吕氏春秋·離俗覽·適威》；《吕氏春秋新校正》。

《管子·形勢解》；戴望，《管子校正》。“民之安之若性”正可與上引《八觀》篇之“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參照。

《吕氏春秋·孝行覽·義賞》；《吕氏春秋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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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儒家此種“順民心”之説，如《韓非子·顯學》篇所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

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 其 所 大 利 也。今 上 ⋯⋯ 修 刑 重 罰 以 爲 禁 邪 也，而 以

上爲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①

然韓非既以其治民之道爲非，便又以其御馬之術相謗，如《姦劫弑臣》所言：

世之學術者説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夫嚴刑者，民之

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

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

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 罰 之 法，雖 堯、舜 不 能 以 爲 治。今 世 主 皆 輕 釋 重 罰、嚴

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②

《吕氏春秋》於造父之御馬言“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來解釋桀、紂之所以亂其民，《韓非子》則以“無捶策

之威⋯⋯不能以服馬”來説明堯、舜之所不可不用以治民，戰國末年剛好同時有此兩種相反而又相成

的説法。其實兩者俱已隱約承認“威嚴”與“德教”、“捶策”與“御導”皆是治民之道所必有的成分，但至

於孰爲本、孰爲末則成爲其主要的Õ論點所在。吕氏門客等雜儒與韓非等法家者流相與辯論治道，遥

遥傳承前儒以“御馬”論“人道”之喻，而所强調則不同，各歸其類也。

源於此種辯論，《大戴禮記· 盛德》篇就“刑罰之源”作了一個 較 爲 詳 細 的 説 明，以“善 御 馬 者”與

“善御民者”仔細地加以解説，以便將“德法”之終勝於“刑法”給予强而有力的論據：

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

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

者也。⋯⋯

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史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

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

手不摇，筴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

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銜勒，而 專 以 筴 御 馬，馬 必 傷，車 必 敗；無 德 法 而 專 以 刑 法 御

民，民心走，國必亡。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 道，上 必 以 爲 亂 無 道；苟 以 爲 亂 無 道，刑 罰 必 不 克，成 其

無道，上下俱無道。⋯⋯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③

蓋《盛德》篇年代較晚，可能爲西漢時代的作品，而也許是以漢人的觀點用“御馬”之喻而進一步論述儒

家以往對刑罰的立場。《盛德》以刑罰當作“爲民設陷以賊之”，是遥承孟子“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之説（《梁惠王上》）；而以“德法”爲“御民”之本，則又是申述 了 前 儒 之 説，而 斥 責 韓 非 式 的

“刑法”爲末流。

最後來看西漢的綜合大作《淮南子》中所反映的民道思想。劉樂賢已指出《性自命出》與《繆稱》篇

的深切關係④，今則引《泰族》篇來看其與郭店等楚簡其他儒書的關聯。《淮南子》與《吕氏春秋》一樣，

以道、儒兩家相雜，而尤以黄老爲主，因而其言治民之道，不言“治”而言“因”也。比如《詮言》篇所云：

①
②
③

④

《韓非子·顯學》；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韓非子·姦劫弑臣》；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大戴禮記·盛德》；〔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王文錦 點 校；中 華 書 局，１９８３年 版）。此 文 部 分 亦 見 於《孔 子 家 語 · 五 刑

解》；彼文於禮教與刑罰之辯亦頗有參考之資，今因篇幅所限而不贅述。

劉樂賢，《〈性自命出〉與〈淮南子·繆稱〉論“情”》，收入廖名春編，《清華簡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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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a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①《泰族》

亦言“因”循之道，但與儒家之“治”道、“由其道”的説法基本相同：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a江濬河，

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 五 種 各 得 其 宜，因 地 之 勢 也。湯、武 革 車 三 百 乘，甲 卒

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 無 敵 於 天 下 矣。夫 物 有 以 自 然，而 後 人 事 有 治 也。⋯⋯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

有衰絰哭踴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 爲 之 節 文 者 也。因 其 好 色 而 制 婚 姻 之 禮，故 男 女 有 别；

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 其 寧 家 室、樂 妻 子，教 之 以 順，故 父 子 有 親；因 其 喜 朋 友 而 教 之 以

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 明 長 幼，時 搜 振 旅 以 習 用 兵 也，入 學 庠 序 以 修 人 倫。此

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人之性有仁義

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

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②

此言“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亦與郭店楚簡《尊德義》篇之“教非改其道，教之也”義近。以大禹、

后稷等古代文化英雄喻治民之道，則又與《尊德義》相同。以禮、樂來“因”循人民之喜、怒、哀、樂、好、

惡等情而“爲之節文”者，與《禮記·坊記》所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③完全相符，且與楚簡《性

自命出》之“道始於情，情生於性”之説相同。《性自命出》强調要通過聖人之“比類”、“論會”、“節度”等

“教”以便“生德於中”，而《泰族》篇則言“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言“人之性有仁義之

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亦是申述《性自命出》之論。誠能如此因循人民之好惡

以施教，則“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與郭店等楚簡儒書的“民道”思想並無二致，兩者之論點與詞語如

出一轍。④ 然則《淮南子·泰族》篇與郭店儒書的關係確實非同小可。

總而言之，郭店儒書論“人道”、“民道”等思想，所反映的蓋爲戰國初中期儒者對當時已開始形成

的法治社會與法治思想的初步反應，即是其爲了維護傳統的禮治社會所切磋出來的心得與胚芽性的

結論。那即是以禮樂與倫理之教導追溯到人民性情之必然，以人主之德育、身教爲尚，而將德教與刑

罰等强制性的政治道述視作相逆而行的規道，如此便將問題絶對化了。然而當時亦有如墨翟、商鞅、

慎到等人也推崇刑罰、威嚴之用，而商鞅之變法能使秦國富强，則於稷下等學者的言論當中，此“德教”

與“威嚴”的不同便成爲熱門話題。戰國後期大儒荀子爲了採用諸子“威嚴”的觀念而同時又衛護儒者

以往的立場，便將此“威”字重新加以定義，分爲“道德之威”、“暴察之威”及“狂妄之威”三種，而只以前

者方可尊爲“王者之道”。⑤ 後來經過韓非之竭力非議德教之説，而又有如《吕氏春秋》及西漢《淮南子》

等綜合性著作，重新申述而肯定儒家“人道”思想的立場。如此一往一來，反覆無常，層出不窮，而“人

道”與“政道”、“禮教”與“刑罰”及“德法”與“威法”的辯論乃逐漸形成，最後乃發展爲一種成熟的形態。

因而到了西漢昭帝時，應詔而講述“民間所疾苦”的賢良便可言道：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

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網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

網，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⑥

而文學又可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淮南子·詮言》；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馮逸、喬華點校；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淮南子·泰族》；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此段部分亦見於《文子·自然》篇。

《禮記·坊記》；孫希旦，《禮記集解》。

《禮記·樂記》亦以刑罰之措而不用爲音樂的效果所致：“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 患，天 子 不 怒，如

此則樂達矣。”孫希旦，《禮記集解》。

《荀子·彊國》；王先謙，《荀子集解》。

《鹽鐵論·後刑》；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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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逕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 王 者 之 制 法，昭 乎 如 日 月，故 民 不 迷；曠 乎 若 大 路，故 民

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

於凝脂。然而上下 相 遁，姦 僞 萌 生，有 司 治 之，若 救 爛 撲 焦，而 不 能 禁；非 網 疏 而 罪 漏，禮 義 廢 而 刑 罰 任

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①

郭店楚簡儒家竹書所載前儒之言論，早已爲這些賢良、文學等學者鋪設了實足牢固的奠基，而“治民之

道”經過了長期的琢磨與改造，到此乃已築成一種輝煌秀麗的建築，成爲後來中國傳統儒家治道思想

的主流論調。

（作者單位：美國郡禮大學東方語言與文化系）

① 《鹽鐵論·刑德》；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刑德》篇亦有以“御馬”喻治民者：“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

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吴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

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吴、秦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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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郭店簡儒家文獻札記

劉樂賢

　　（一）《唐虞之道》第一八號簡

年不弋，君民而不喬（驕），卒王天下而不矣。①

簡中的“矣”字，寫法與郭店簡其他“矣”或從“矣”之字略有差别，學者或將其視爲疑、肄等字的原

始聲符，在簡文中直接讀作“疑”②。此説也有道理。按，矣與疑的右部（古文字中可單獨成字）寫法較

爲接近，二者在郭店簡中存在相混的可能。好在二者讀音相近（矣是之部匣紐，疑是之部疑紐），故無

論採用哪種釋法都不影響對簡文的通讀。現在的問題是，該字在簡文中到底是什麽意思？

根據我們對簡文的理解，讀“疑”之説似乎有些問題。按照這種讀法，“卒王天下而不矣（疑）”似乎

是説，“君民”③者最終統治天下是無疑的。我們體會，簡文的意思好像不是這樣的。這段文字寫在第

一八號簡的開頭，其前面的文字已不可考④，這給我們理解上述簡文造成一定障礙。好在它後面的文

字十分完整，兹將第一八至一九號的相關文字抄録如下：

年不弋，君民而不喬（驕），卒王天下而不矣。方才（在）下立（位），不以匹⑤夫爲輕；及其又（有）天下也，

不以天下爲重。

仔細體會，這一整段文字是説古代聖王能以平常之心看待治理天下之事。其大意，與第一五至一

六號簡講舜的文字基本一致：

夫古者舜居於草茅之中而不憂，升爲天子而不喬（驕）。

從這一角度理解，上論簡文的“卒王天下而不 矣”，仍 應 是 講 古 代 聖 王 在“王 天 下”後 的 心 態。或

許，這裏的“矣”讀“喜”更爲合適一些。從古音看，矣是之部匣紐，喜是之部曉紐，二者讀音接近，可以

通假。在郭店簡中，“喜”或從“喜”得聲的字常可讀爲“矣”⑥，説明矣、喜二字確實具有通假關係。從文

例看，前句説“君民而不驕”，後句説“卒王天下而不喜”，文義正相銜接，兩句都是説明後文“不以天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所引郭店簡材料皆以《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爲據，釋文對無法用電腦打出的字直接按通假字寫出，不

作嚴格隸定，特此説明。

趙平安，《隸變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按，這裏的“君”作動詞，“君民”是治民的意思。《尊德義》第二三號簡有“君民者”，是指治理民衆之人。簡文的“君民”與“王天

下”似是兩步，即先作治民之君，然後成爲天下共主。

整理者將這段文字與第一七號簡連讀爲“今之弋於德者，未年不弋，君民而不喬（驕），卒王天下而不矣（疑）”。周鳳五指出，這

兩簡并不相連（《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册，１９９９年），其説可從。

此字整理者釋爲“仄”，李零改釋爲“匹”（《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版）。新出上博簡證

明，李釋正解。

“壴（喜）”讀“矣”，見《性自命出》、《六德》；“歖”讀“矣”，見《唐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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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重”的。

　　（二）《魯穆公問子思》第四簡

成孫弋曰：“噫，善才（哉）言乎。”

簡中讀爲“噫”的字，原從心從矣，整理者認爲應讀作“噫”。按，此字從矣得聲，在郭店簡中多次出

現，常讀爲“矣”或“疑”，其例甚多，不煩列舉。從 古 音 看，矣 是 之 部 匣 紐，噫 是 之 部 影 紐，二 字 讀 音 相

近，故該字確可讀爲“噫”。從文例看，字在簡中讀“噫”意思通暢。可見，整理者的釋讀是有充足根據

的，因而目前已得到大家公認。

不過，如果考慮上文所説郭店簡中“矣”、“喜”二字的通假習慣，則將此字讀爲從“喜”得聲的“嘻”，

似更爲合適一些。大家知道，“嘻”在古書中也常用作嘆詞，其含義與“噫”大體一致。例如，《莊子·讓

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謂道也。’”可見，讀“嘻”從文例上講也很合適。

需要指出的是，噫、嘻二字古音接近，作嘆詞使用時意義也基本一致，所以，讀“噫”或讀“嘻”其實

并無多大差异。

　　（三）《忠信之道》第二號簡

至忠女（如）土，化物而不發。

“裘按”讀“化物而不發”爲“化物而不伐”，并説“此句蓋謂土地化生萬物而不自伐其功，故爲忠之

至”。劉釗引《荀子·堯問》的記載與簡文對讀，證明“裘按”可信①。按，類似的説法還見於其他文獻，

文字略有差异，兹引述如下：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

五穀蕃焉，草木植 焉，禽 獸 育 焉，生 則 立 焉，死 則 入 焉，多 其 功 而 不 息。 爲 人 下 者，其 猶 土 也。”（《荀 子 ·

堯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

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②其志而無不容。爲

人下者以此也。”（《孔子家語·困誓》）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 之 道 也。”孔 子 曰：“爲 人 下 者，其 猶 土 乎。種 之 則 五 穀 生

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説

苑·臣術》）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 何。孔 子 曰：“善 哉！爾 之 問 也。爲 人 下 者 其 猶 土 乎。”子 貢 未

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 木 植 焉，鳥 獸 魚 鼈 遂 焉，生 則 立 焉，死 則 入 焉，多 功 不

言，賞世不絶。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韓詩外傳》卷七）

清人王引之認爲，《荀子》、《孔子家語》的“息”和“意”都是“惪（德）”的訛寫③，可從。傳世文獻的多功不

德或多功不言，確與簡文的“化物而不伐”意思相近。從此例看，《忠 信 之 道》與 孔 子 的 關 係 是 值 得 注

意的④。

①
②
③
④

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弘，原作從弓從幾，爲便於排印，據王肅注直接録爲“弘”。

王念孫，《讀書雜志》第７４８頁引王引之説，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同篇第五號簡“口惠而實弗從”等句，也見於《禮記·表記》所引“子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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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忠信之道》第四號簡

大忠不兑，大信不期。

簡中“兑”字不易解，整理者讀爲“奪”，“裘按”讀爲“説”，似以讀“説”較長。上文已經提到，簡文以

“化物而不伐”贊揚土，傳世文獻則以多功而不言、不德贊揚土。此處讀“大忠不説”，與上文對土的贊

語正好呼應。“説”與“言”，詞義和用法尤爲接近。

《禮記·學記》：“君子曰‘大德不 官，大 道 不 器，大 信 不 約，大 時 不 齊。’”其“大 信 不 約”，與 簡 文 的

“大信不期”意思相同。“期”與“約”，詞義相同。

　　（五）《語叢一》第六五、六六號簡

上下皆得其所之胃（謂）信。信非至齊也。

按，古人以爲四 時 最 能 體 現“信”。《忠 信 之 道》第 二 號 簡 説：“至 信 如 時，必 至 而 不 結。”《大 戴 禮

記·主言》：“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而四時春夏秋冬不是同時而至的，如上引《禮記·學記》説

“大時不齊”。簡文“信非至齊也”，大概是説“信”如同“時”一樣不齊。

　　（六）《六德》第一九號簡

能與之齊，終身弗改之矣。

能，應按陳偉説讀爲“一”①。按，楚簡“一”的通假字寫作上羽下能，在絶大多數情况下，它與“能”

區分清楚。但是，也有個别混用的例子。《成之聞之》第一八號簡：“貴而一讓，則民谷（欲），其貴之上

也。”其“一”字作上羽下能，從字形上看讀“一”不成問題，但文義不好理解。“裘 按”提 出“一”應 讀 爲

“能”，“貴而能讓”文從字順，可信。同樣，陳偉據《禮記·郊特牲》作“壹與之齊，終身弗改”，讀“能與之

齊”爲“一與之齊”，也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中“齊”字的解釋，一直存有争議。鄭玄注《禮記》

時説：“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作醮。”顯然，鄭玄將“齊”訓爲齊同，同時他又提到了作“醮”的

或説。清代學者多採用或説，如王引之認爲，古音脂、幽二部相通，“齊”應讀爲“醮”，并説：“《列女傳·

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

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 此。是 古 本 正 作 醮。”②陳 立 則 明 確 提 出，《白 虎 通》引

《郊特牲》作“一與之齊”是後人據鄭注妄改而致，他説：“《御覽》引《郊特牲》，齊作醮。按《列女傳》兩引

皆作醮，又鄭彼注雲齊一作醮。是古本多作醮，班氏所據之本必同，後人誤依鄭本改此處作齊耳。”③

今從《六德》“一與之齊”的簡文看，今本《禮記》作“一與之齊”是有來歷的。鄭玄作注取“齊”，可謂

有見。清代學者僅據後世類書和《列女傳》等材料，就斷定“古本正作醮”、“古本多作醮”，恐怕不一定

可靠。至於陳立説《白虎通》引作“醮”是後人據鄭注誤改，則明顯與事實不符。《六德》簡文的出土，證

明在先秦時期早已流行“一與之齊”的説法。班固引作“一與之齊”，恰恰説明東漢時期作“一與之齊”

者并不鮮見。

《説文解字》：“妻，婦與己齊者也。”《白虎通·嫁娶》：“妻妾者，何謂也？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

①
②
③

陳偉，《郭店楚簡别釋》，《江漢考古》１９９８年４期。

王引之，《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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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據此，“一與之齊”之“齊”作本字解可通，鄭注訓爲同尊卑即齊等，是有道理

的。當然，清人王引之等讀“齊”爲“醮”，也是一種值得考慮的意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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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研究三則

徐寶貴

　　 （一）

郭店楚簡《語叢一》第３７—４４號簡有如下文字：

《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詩》，所以會古含（今）之 恃 也 者；《春 秋》，所 以 會 古 含（今）之 事 也；《禮》，交

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者也。①

受李學勤先生《郭店楚簡〈六德〉的文獻學意義》的¤發，發現這段文字跟賈誼《新書·道德説》中的一

段文字十分相似：

《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

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②

郭店楚簡末之殘文：“⋯⋯者也”，裘錫圭先生説：“此條可能是關于《書》的殘簡。”③通過把《語叢》

跟賈誼《新書·道德説》這段文字相比勘，可證裘先生之説是非常正確的。按《語叢》這段文字的體例，

此條當是“《書》，所以⋯⋯者也”之殘文。簡文“《詩》，所以會古今之恃也者”，《道德説》作：“《詩》者，此

之志者也”，又證明了裘先生釋“恃”“讀爲‘志’”④，也是非常正確的。其實此字從心，寺聲，跟從心，之

聲之“志”就是一字之异。《侯馬盟書·宗盟類》１９５：１之“敢有志”，１５６：４作“敢有恃”，可證。古文字

形聲字的聲旁或以獨體字爲之，或以合體字爲之，在當時是没有差别的。

賈誼《新書·道德説》這段文字能跟《語叢》相合，這不是偶然的。這證明了賈誼在當時看到了跟

《語叢》這段内容相似的有關材料，故在《道德説》中有所援引和闡發。我們看到上引郭店楚簡這段關

於六《經》的文字，還不能完全理解其含意，但當我們讀完賈誼所闡發的六《經》跟“德”的 關 係 及 其 對

“德”的作用，也就理解了這段文字的含意。爲了减省讀者檢索的麻煩，把賈誼所闡發的有關内容引之

於下：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

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

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 往 事 之 合 德 之 理 之 與 不 合 而 紀 其 成 敗，以 爲 來 事 師 法，故 曰：“《春

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

《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

①
②
③
④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程榮：《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影印明萬曆新安程氏刊本。《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同注①。

同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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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道德説》對現有傳世文獻已亡佚的有關先秦文獻的引用及闡發，説明在漢代這些先秦文獻

還没有佚失，而且還對漢代以及後來許多學者的學説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關於六經之次序，從郭店楚簡和傳世文獻來看主要有以下排列法：

　　１．《詩》、《書》、《禮》、《樂》、《易》、《春秋》

郭店楚簡《六德》：“雚（觀）者（諸）《¥（詩）》、《箸（書）》則 亦 才（在）壴（矣），雚（觀）者（諸）《豊

（禮）》、《樂》則亦才（在）壴（矣），雚（觀）者（諸）《易》、《春秋》則亦才（在）壴（矣）。”

《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莊子·天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

《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是其微也。”（缺《易》）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以上所舉均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序六經。

　　２．《詩》、《書》、《易》、《禮》、《樂》、《春秋》

《淮南子·泰族訓》：“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

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 儉 尊 讓 者，《禮》之 爲 也；寬 裕 簡 易 者，《樂》之 化 也；刺 幾 辯 義 者，《春 秋》之

靡也。”

此以《詩》、《書》、《易》、《禮》、《樂》、《春秋》序六經。

　　３．《書》、《詩》、《易》、《春秋》、《禮》、《樂》

此爲賈誼《新書·道德説》之六經次序。

　　４．《易》、《書》、《詩》、《禮》、《樂》、《春秋》

此爲班固《漢書·藝文志》之六經次序。

以上傳世文獻爲六經排列之次序，只有莊子的《天運》、《天下》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跟郭

店楚簡《六德》相吻合。可以説，此種排列次序是比較原始的。

根據郭店楚簡《六德》、莊子《天運》、《天下》及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排列的《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次序來衡量《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中的六經次序，《郭店楚簡·語叢一》似

應調整爲：“《詩》，所 以 會 古 今 之 志 也 者；（《書》）⋯⋯ 者 也；《禮》，交 之 行 述 也；《樂》，或 生 或 教 者 也；

《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

　　 （二）

包山楚簡第１４２簡：

扶至州¦。

第１４４簡：

小人逃至州§。

文中的“¦”及“§”乃一字之异，爲郭店楚簡未發表之前所不識之字。《郭店楚墓竹簡·緇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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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曰：“好¥（美）女（如）好《兹（緇）衣》，亞（惡）亞（惡）女（如）亞（惡）《§白（伯）》。”

“惡惡如惡《§伯》”，傳世文獻《禮記·緇衣》作“惡惡如《巷伯》”。證明了郭店楚簡的“§”字相當於傳

世文獻的“巷”字，因此也證明了包山楚簡的“¦”、“§”同樣應釋讀爲“巷”。

郭店、包山楚簡的“§”、“¦”所從之“¨”見於西周金文及東周秦人之印。

金文©伯簋：

王若曰：“©白（伯），朕不（丕）顯且（祖）玟（文）珷（武）ª（膺）受 大（天）命。乃 且（祖）克«（弼）先 王，異

（翼）自它（他）邦，又¨於大命。⋯⋯”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在釋文中把“又¨於大命”之“¨”釋爲“席”，但在考釋中未作任何

解釋。日本高田宗周《古籀篇》説：“按：‘¨’，《説文》無之。蓋疑‘¬’之省文，‘’省當爲‘巾’。又此

‘¬’字當讀爲‘滿’。滿，充也，當也。《廣雅》：‘¬，當也。正滿’字義與此文可互證矣。”①于省吾《雙劍

誃吉金文選》説：“《説文》：‘¨，相當也。讀若宀，母官切。’即‘¨’字之訛。朱駿聲謂：‘不從羊角之 ，

疑從廿’，是矣。言‘有當於大命’也。”②吴闓生説：“‘¨’與‘堇’同，即‘勤’字。《説文》‘堇’古文 ，此

又省８耳。”③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説：“于省吾謂‘¨’爲《説文》 部之‘¨’字，是也。《説文》‘¨’訓

‘相當’，‘有¨於大命’，謂‘有當於天命’也。”④

按：以上諸説，無一可取。“巷”字從“共”得聲，此“¨”字在楚簡的“巷”字中無疑是作聲符用的，由

此可以推知，“¨”與“共”音同或音近。這還可以從以下文字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金文榮有司�鬲：

榮有司�作®鬲，用作朕嬴女¯母。

龍母尊：

作龍母°。

頌鼎：

用作朕皇考²叔、皇母²始（姒）±尊鼎。

三器的“¯”、“龍”、“²”音、義與用法均相同，可以説“¯”與“²”很可能是一字之异，因此二字從

“¨”從“嚝”音義無别。

最能證明此字讀音的是東周秦人“永巷丞印”⑤。此印之“巷”字作 形，跟包山楚簡的“巷”字 作

“¦”者相比，增一“嚝”旁。可能是因爲當時的“¦”字不易爲人們所辨識，而爲其加注了“嚝”聲。此可

證“¨”、“嚝”在“巷”字中均起標音作用，它們的音是相同的。“巷”在睡虎地秦 簡 中 作“巷”，從 邑 省，

共聲。

郭店楚簡及東周秦人“永 巷 丞 印”、睡 虎 地 秦 簡“巷”字 的 出 現，非 常 有 力 地 證 明 了“¨”和“嚝”、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法高：《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７５年版，第９册。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廣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４年據北平大學印刷局本影印，卷上之三。

同注①。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版。

王輝：《秦文字集證》，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２６６　　

“共”爲音同字，以三者 爲 偏 旁 的 字 也 多 音 同 義 通：“¯”、“²”爲 同 字；“¨”、“²”、“共”可 以 通 用 爲

“恭”，例如：

秦公簋：

嚴²（恭）寅天命。

叔夷鐘：

女（汝）敬共（恭）²（予）命。

蔡侯尊：

虔共（恭）大（天）命。

©伯簋的“又¨於大命”跟上舉秦公簋、叔夷鐘、蔡侯尊等銘文相近，可證“¨”跟“²”、“共”意義相同，

也應讀爲“恭”。因此，©伯簋此句可釋讀爲“有恭於大（天）命”。©伯簋是西周中期的銅器，秦公簋是

春秋中晚期之際秦國的銅器，叔夷鐘是春秋時期齊國的銅器，蔡侯尊是春秋晚期蔡國的銅器。由於時

代及地域的差異，所以，所用的文字也出現了差異。

　　 （三）

郭店楚簡《緇衣》第２６簡：

寺（詩）員（云）：“�（吾）大夫共³´， 人不斂。”

裘錫圭先生按語説：“第一句疑當讀爲‘吾大夫恭且儉’。”①此説是非常正確的。

孔仲温對“ 人不斂”的考釋是：“考‘ ’字，《説 文》：‘ ’，萉 之 總 名 也。 之 爲 言 微 也，微 纖 爲

功，象形。’段注引《春秋説題辭》作‘麻之爲言微也’，而認爲‘ 麻古蓋同字’。總之， 屬麻類，可以績

治爲麻縷。又《説文》云：‘麻，枲也，從 從广，林人所治也，在屋下。’由此可知績治麻縷的職官，即是

‘ 人’。又考《孟子·滕文公下》：‘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漢趙岐注云‘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

纑。’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認爲‘辟’是‘林’的假借。因此‘林人’是績治麻縷的職官，又借作‘辟人’。

今簡文‘林人不斂’，承上文‘吾大夫恭且儉’，應可解釋作：吾國大夫都能恭敬而且儉樸，則國家富盛，

如負責績治麻縷的官吏，就可以不必向百姓們徵收麻縷的賦斂了。”②

按：孔先生之説，我不敢苟從。我認爲段玉裁所説：“ 、麻古蓋同字”，很可能是正確的。我還認

爲此“ ”字是“麻”字之省文。在古文字中省去該合體字的一個偏旁，而以剩下的另一個偏旁來代替

該合體字的例子是很多的，下面舉幾例，以求證實：

對： （µ簋）　　　　　　　　　 （亳鼎）

安： （安父簋）　　　　　　　 （者¶鐘）

（郭店簡《老子甲》２５）　　　　（同前１９）

敢： （侯馬盟書９２５）　　　　 （同前１９８１９）

①
②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孔仲温：《郭店楚簡緇衣字詞補釋》，《古文字研究》第２２輯，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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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字本從“麻”聲。《詩·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郭店楚簡《緇衣》

篇引作：“白珪之石，尚可·也。此 言 之 砧，不 可 爲 也。”郭 店 簡“磨”字 作“·”，所 從 之 聲 旁“麻”省 作

“林”。《六德》“戊林實”，裘錫圭先生按語釋讀爲“牡麻絰”，至確。此“麻”字亦以“林”字爲之。此二例

更能證明“林人不斂”之“林”是“麻”字之省文，在此句當中應讀爲“靡”。古文獻“麻”、“靡”二字通用之

例甚多，如：《吕氏春秋·任數》：“西服壽靡”，高注：“靡亦作麻。”《山海經·大荒西經》“壽靡”亦作“壽

麻”。中山王c器玉飾銘文：“吉之玉，靡不畏”、“吉少（小）玉，靡不畏”①（或釋“畏”爲“卑”②）之“靡”亦

作“麻”，均其佐證。

“靡人不斂”跟《詩·大雅·雲漢》“靡人不周”爲同一句式。《詩經》這個句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

此字在考釋上的可靠性。《詩·小雅·采薇》：“靡室靡家”，《鄭箋》：“靡，無也。”《大雅·抑》：“人亦有

言，靡哲不愚”，《淮南子·人間訓》引作“無哲不愚”，《集疏》：“《魯》，靡作無。”郭店楚簡“靡人不斂”之

“靡”與上舉《詩經》之“靡”同義，亦當訓爲“無”。

“斂”字在此句中不能訓作“徵收”。此字當是“欽”之假借字。“斂”爲來紐談部字，“欽”爲溪紐侵

部字。來、溪二紐可通，如：“泣”字從立聲，“泣”爲溪紐字，“立”爲來紐字。此爲來、溪二紐相通之證明

之一。從韵部來論，侵、談二部字可以相通，此類例子甚多，此處略舉數例。如：《爾雅·釋言》：“¸，闇

也。”郭璞注：“¸，̧ 然，冥 貌。”釋 文：“¸，《字 林》或 作 晻。”《集 韻》：“晻，《詳 文》：‘不 明 也。’或 作¸、

暗。”“¸”、“暗”爲侵部字，“晻”爲談部字。《戰國策·趙策二》：“豈掩於衆人之言”，《史記·蘇秦列傳》

“掩”作“闇”。“掩”爲談部字，“闇”爲侵部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岑巖參差”，《漢書·司馬相如

傳》及《文選·子虚賦》“巖”字均作“崟”。“巖”爲談部字，“崟”爲侵部字。最后再舉一證明“斂”可假借

爲“欽”的最有力的佐證，《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李注：“欽，或作顩。”此例

可以證明從“僉”聲之字，可以假借爲“欽”。

“欽”有“敬”義。《書·盤庚上》：“不匿厥指，王用丕欽”，蔡沈《集傳》：“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

大敬之。”《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欽，敬也。”《漢書·揚雄傳上》：“因江潭而¹記兮，欽

弔楚之湘累”，顔師古注：“欽，敬也。”

根據前邊的考證，郭店楚簡《緇衣》篇的“ 人不斂”，當釋讀爲“靡人不欽”。“吾大夫恭且儉，靡人

不欽”，前句寫“吾大夫”之爲人，後句寫人們對他的態度。二句譯成白話文是：吾大夫恭謹又儉約，無

人不敬佩。

（作者單位：四平師院中文系）

①
②

徐寶貴《戰國文字考釋六則》，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所、遼寧人民出版社《漢字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１９９８年版。

劉釗《戰國中山墓出土古文字資料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第１輯，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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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再考

李　鋭

　　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一篇，與傳世文獻頗多能對應者，學者們都認爲簡文與孔子在陳絶糧之

事有關。整理者指出：“其内容與《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在厄》、《韓詩外傳》卷七、《説苑·雜言》

所載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時答子路的一段話類似，與後二書所載尤爲相近。”①

此前向宗魯先生於《説苑校證·雜言》中曾指出，“《論語·衛靈公篇》、《史記·孔子世家》皆略記

孔子絶糧事；而《莊子·山木篇》、《讓王篇》、《荀子·宥坐篇》、《吕氏·慎人篇》、《韓詩外傳》卷七、《風

俗通·窮通篇》、《家語·在厄篇》、《困誓篇》及本書所載兩節尤詳。文雖錯互，皆可取證。至《墨子·

非儒篇》載子路烹豚沽酒事，乃污蔑之言。《吕氏·任數篇》載顔子拾塵事，《家語·在厄篇》用之，似亦

未可信，今不取。”②

廖名春先生指出，“不能説簡文出於《荀子》，因爲《荀子·宥坐》明言上述言論是孔子語。《韓詩外

傳》卷七有與《荀子·宥坐》相通的記載，也説是‘孔子曰’。因此，《窮達以時》當出於孔子。不稱‘孔子

曰’當與體裁、來源有關⋯⋯簡文《窮達以時》當是《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七記載的源頭。”③

李學勤先生認爲“《窮達以時》原來開頭也應該有孔子困於陳、蔡的記事，以及對話的引端，只是由

於簡的缺失而脱去了”。《窮達以時》的現存文字，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段落。前面的那個段落，現在只

剩下這樣幾句：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

⋯⋯後面的一段，中心思想是賢者能否顯達，取决於是否有適當的時機。李先生進一步根據“《窮達以

時》後面一段的思想”，將有關各種文獻按照“載籍的出現先後”，排列爲：

《窮達以時》→《莊子·讓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韓 詩 外 傳》卷 七→《説 苑 · 雜 言》

→《風俗通義·窮通》→《孔子家語·在厄》

并指出《莊子·讓王篇》的“天與人一”實際是《窮達以時》“天人有分”的反命題；荀子講“天人之分”比

較《窮達以時》説的“天人之分”大爲發展，而且理論化了。而且相信《窮達以時》至少是對孔子思想的

引申演繹；荀子《天論》思想可能源於傳《易》的子弓。④

關於郭店楚簡的年代，李先生指出：“郭店一號墓的年代，與孟子活動的後期相當，墓中書籍都爲

孟子所能見。《孟子》七篇是孟子晚年撰作的，故而郭店竹簡典籍均早於《孟子》的成書。”⑤

徐在國先生考訂“咎繇”二字，指出咎繇係傅説之誤⑥。劉樂賢先生仔細分析了《窮達以時》與《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向宗魯：《説苑校證》，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廖名春：《郭店楚簡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李學勤：《天人之分》，鄭萬耕主編：《中國傳統哲學新論》，九州圖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下引李先生説同。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徐在國：《釋“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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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春秋·慎人》，指出二篇在“天”、“人”的含義和用法，有關百里奚的記載上一致。并根據《孟子》中有

關百里奚的記載，指出《説苑》、《韓詩外傳》等書的“自賣”説不可信①。白於藍先生則根據《窮達以時》

所記“孫叔三謝期思少司馬”，指出《莊子·田子方》、《荀子·堯問》、《吕氏春秋·知分》等所記孫叔敖

“三相三去”是子文之誤。② 李步嘉先生則由郭店簡考訂吕望之事，發現“《戰國策》‘廢屠’與《韓詩外

傳》‘屠牛’等説其來有自，歷代注家疑雲可除。”③

關於《窮達以時》篇中的思想觀念，龐樸先生認爲《窮達以時》的“天人之分”，“决非荀子那個‘天人

之分’”，“因爲這個天，不是荀子那個‘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的自然之天，而是如文中所説的那樣，是或

有或無的‘世’，不可强求的‘遇’，窮達以之的‘時’”④。梁濤先生指出：“天人之分是早期儒家的一個基

本主張。竹簡的天人之分影響到孟子，而與荀子有所不同。荀子的天人之分内涵較複雜，以往學術界

的理解有簡單化的嫌疑。孟子、荀子其實都講天人之分，也講天人合一，只是在具體層面上有所不同

而已。”⑤李英華先生則認爲：“郭店竹簡《窮達以時》關於‘察天人之分’的觀點，當是荀子提出‘明於天

人之分’的思想淵源之一。但‘察天人之分’與‘明於天人之分’的思想内涵不盡相同。”⑥

對於《窮達以時》篇的年代，張立文先生認爲，“‘窮 達’兩 字 是 作 爲 複 合 詞 出 現 的。《孟 子 · 盡 心

上》：‘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達是對偶詞⋯⋯《後漢書》已爲複合詞。由此可見，《天人》篇（即是《窮

達以時》———引者）可能作於孟子晚年，或孟子稍後，而非孟子之前的作品。”⑦

日本池田知久先生根據《窮達以時》所述事與《荀子·宥坐》接近，《窮達以時》中“天人又（有）分”

與《荀子·天論》的提法相近，認爲《窮達以時》作成於“荀子學派之手，但其思想 又 從 典 型 的‘天 人 之

分’變化而出，可推測是稍後形成的文章”⑧。

池田先生的《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分兩期發表在《古今論衡》雜志上，論述更詳⑨。斷定有

“天人之分”思想的《荀子·天論篇》，是荀子游學稷下時，與莊子學派接觸後，雖受到其“天人”關係很

深影響，却欲推翻他們的否定“人”，轉爲肯定“人”時的作品。《窮達以時》是《荀子·天論篇》問世不久

後，在其影響下大體上忠實地繼承“天人之分”的思想，然後由荀子後學寫定之文獻。《窮達以時》也有

修改《荀子·天論篇》“天人之分”思想的地方，更接近《吕氏春秋·慎人篇》、《荀子·宥坐篇》，因此其

成書年代當在《荀子·天論篇》的成書年代至《吕氏春秋》編撰年代（前２３９—前２３５）之間。再分析荀

子的活動年代，同意内山俊彦關於荀子於公元前２６５年前後，以五十歲之齡游學稷下的説法，不同意

錢穆的觀點。并通過分析，認爲荀子在楚國時的弟子韓非子、李斯，繼承了《荀子·性惡篇》的思想，這

决定了比《性惡篇》早的《天論篇》成書年代的下限。由此推定，《窮達以時》成書在《荀子·天論篇》之

後，而在《性惡篇》之前，當作於荀子移至楚國蘭陵的公元前２５５年之前。最後，對郭店一號楚墓下葬

於公元前３００年前後的説法表示懷疑。

王志平先生也專門論證了此篇“可能是荀子學派的作品”瑏瑠。王先生首先據《史記·孔子世家》考

證孔子厄於陳蔡的年代（魯哀公六年）。而崔述已指出《韓詩外傳》、《説 苑》“文 尤 繁 碎，决 係 秦、漢 文

字”，“其謬最顯而易見者”，記孔子言有子胥、句踐後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王先生據《窮

達以時》之出土，否定崔述“文尤繁碎，决係秦、漢文字”之説，但認爲不能判定《窮達以時》確爲孔子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劉樂賢：《〈窮達以時〉與〈吕氏春秋·慎人〉》，《華學》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白於藍：《孫叔敖“三相三去”考》，《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李步嘉：《楚簡記“吕望”事考釋》，武漢大學中文系、長江文藝出版社編：《長江學術》第１輯。

龐樸：《孔孟之間———郭店楚簡中的儒家心性説》，《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梁濤：《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從郭店竹簡談起》，待刊稿。可參梁濤：《〈窮達以時〉“天人之分”探源》，《〈窮達以時〉“天人

之分”與〈孟子〉》，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２月７日。

李英華：《荀子天人論的幾個問題———兼論郭店竹簡〈窮達以時〉》，《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張立文：《論郭店楚墓竹簡的篇題和天人有分思想》，《傳統文化與現代化》，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又略同於《〈窮達以時〉的時與遇》，

《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２０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池田知久：《尚處形成階段的〈老子〉最古文本———兼論其與通行本〈老子〉的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輯，三聯書店，１９９９
年版。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上）、（下），《古今論衡》，２０００年第４、５期。

王志平：《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叢考》，清華大學簡帛研討班論文；２００１年８月長沙“三國吴簡與簡牘研究一百年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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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而根據《窮達以時》所列舉的舜等賢人和戰國時期的尚賢傳統接近，其背景當在戰國時期；孔子厄

於陳蔡的最早記載見於《荀子·宥坐》，此爲荀子及其後學所作，《韓詩外傳》多本《荀子》；荀子境遇與

孔子相似；《窮達以時》與荀子的思想也比較吻合；有些 關 於 孔 子 的 記 載，疑 爲 荀 子 之 徒 僞 造。而《莊

子·讓王》屬雜 篇，或 爲 莊 子 後 學 採 荀 子 學 説。由 此，王 先 生 認 爲“《窮 達 以 時》可 能 是 荀 子 學 派 的

作品。”

據錢穆先生的考證，孟子卒於公元前３０５年，荀子卒於公元前２４５年①，因此池田知久先生、王志

平先生的結論，與考古工作者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包括竹簡字體筆法等因素進行分析所得出的

墓葬年代———公元前４世紀中期至前３世紀初———相去甚遠；而張立文先生的結論雖然與之相差不

大，但如果考慮到竹簡有一個抄寫、流傳到楚地的過程，恐怕也與考古工作者的結論不符。雖然曾有

學者對於考古工作者的楚墓序列提出了質疑②，但是，這種懷疑本身存在許多問題，難以成立③。而此

處張立文先生、池田知久先生和王志平先生的説法，純從文獻出發，關係到郭店簡諸篇的斷代問題，值

得討論。

下面筆者提出一些個人淺見，不當之處，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筆者曾據李零、王志平等先生的成果，對《窮達以時》做過校釋④，今將校定後之文字，按照通行簡

體字寫下，作爲參考之用。并根據文意，將之分爲若干節：

（１）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辨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

（２）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慬之有哉。

（３）舜耕於歷山，陶捕於河浦，立而爲天子，遇堯也；皋陶（傅説）衣枲褐，冒紩蒙巾，釋板築而佐天

子，遇武丁也。吕望爲臧棘津，守監門汲地，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興而爲天子師，遇周文也。管夷

吾佝僂束縛，釋械柙而爲諸侯相，遇齊桓也。百里轉鬻五羊，爲伯牧牛，釋鞭杻而爲朝卿，遇秦穆。孫

叔三謝期思小司馬，出而爲令尹，遇楚莊也。

（４）⋯⋯【比干】初醓醢，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驥馰張山，騏塞於

驛棘，非無體狀也。窮四海，致千里，遇造父也。

（５）遇不遇，天也。動非爲達也，故窮而不【濫；隱非】爲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

（６）芷【蘭生於草叢，非以衆人】諀而不芳；º珞瑾瑜包山石，不爲【無人辨而掩光；君子修道立德，

不爲窮困而敗節。生死，命也；】善否，己也。

（７）窮 達 以 時，德 行 一 也。譽 毁 在 旁，聽 之 忒 侮。緇 白 不 埋，窮 達 以 時，幽 明 不 稱，故 君 子 敦 於

反己。

　　 （一）

如何看待與《窮達以時》相關諸文本之間的關係，是我 們 正 確 推 定《窮 達 以 時》年 代 的 關 鍵 所 在。

黄人二先生指出：《窮達以時》簡文相當於《論語·衛靈公》“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之“傳”⑤。雖然《窮達以時》第５節中有“動非爲達

也，故窮而不［濫；隱非］爲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可以與之相應，但王志平先生認爲“《窮達以時》中

的話也不見於《論語》，如果真是孔子所言，《論語》不載這些話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不大贊成黄人二先

①

②

③
④
⑤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據内山俊彦《荀子———古代思想家の肖像》，荀子約卒於公元前２３３年，轉摘

自池田知久：《尚處形成階段的〈老子〉最古文本》，《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王葆玹：《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墓的時代問題》，《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２０
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試論郭店楚簡的抄寫時間與莊子的撰作時代———兼論郭店與包山楚墓的 時 代 問 題》，《哲 學 研 究》，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參劉彬徽：《關於郭店楚簡年代及相關問題的討論》，《簡帛研究２００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參筆者：《〈窮達以時〉校釋》，待刊。

黄人二：《郭店楚簡〈窮達以時〉考釋》，《古 文 字 與 古 文 獻》試 刊 號，１９９９年 版。———轉 摘 自 王 志 平《郭 店 楚 簡〈窮 達 以 時〉叢

考》，清華大學簡帛研討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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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説。

但是，我們注意到《論語·子罕》記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語不知孔子何時所云，但是在後來的記載中，被放在了厄於陳蔡之時。《莊子·讓王》作：

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

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前面加上了一句“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吕氏春秋·慎人》作：

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 之 謂 窮。今 丘 也 拘 仁 義 之 道，以 遭 亂 世 之 患，其 所 也，

何窮之謂？故内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

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

加上了“内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風俗通義·窮通》略同。此外，《淮南子·俶真》引有“夫

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 難 履 危，利 害 陳 於 前，然 後 知 聖 人 之 不 失 道 也”，意 思 似 與 上

相關。

加有下劃綫的文句，與《論語》很接近，應當是本於孔子。王志平先生所説“《窮達以時》中的話也

不見於《論語》，如果真是孔子所言，《論語》不載這些話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值得商榷。我們至少可以

斷定，《莊子·讓王》、《吕氏春秋·慎人》、《風俗通義·窮通》有本於孔子之語。而《吕氏春秋·慎人》

較《莊子·讓王》多出“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一段，約近於《説苑·雜言》第一則，

説明《吕氏春秋·慎人》這一文本很可能形成於《莊子·讓王》之後。

值得注意的是，在《吕氏春秋 · 慎人》篇 所 記 的 孔 子 困 於 陳、蔡 的 故 事 之 前，記 有 舜、百 里 奚 的 故

事，似乎説明舜等遇時的故事，與孔子厄於陳、蔡的故事相關，但是還没有與“孔子”論“大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以及句踐生霸心的話結合起來。在後來的篇章中，這兩個文本也確實没

有結合起來，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值得注意。

王先生另外找到了兩則與《窮達以時》相關的文本，一是馬王堆漢墓帛書《繆和》提及“越王句踐困

於會稽”，一是“《窮達以時》等都談到‘［芑蘭生於深林，不爲無人］嗅而不芳’云云，以‘芑蘭’爲喻”，可

與《琴操·猗蘭操》對應，《琴操·猗蘭操》提及“‘自傷不逢時’，與《窮達以時》的口吻是一致的。”

對於前者，王先生指出：“《説苑·雜言》把伍子胥見殺與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等分爲兩章是有

道理的。因爲二者有不同的來源。”不過王先生雖認爲《繆和》篇中的“先生”是指孔子，但認爲“這些是

後世儒生假托的孔子之言，既不能認爲此確爲孔子所説，又不能認爲這决非孔子之言，而應認爲這些

是先秦儒生所認可的孔子之言。”對於後者，王先生雖傾向於認爲它與《窮達以時》相關（曾考證伍子胥

之死爲魯哀公十一年，而《琴操·猗蘭操》當孔子自衛反魯之時，“即以哀公十一年而論，似亦及見伍子

胥戮死”），但没有進一步論述。

王先生的發現，可以説爲《窮達以時》諸文本的形成，又找到了兩條重要綫索。《琴操·猗蘭操》與

《窮達以時》第６節緊密相關；而帛書《繆和》與《説苑·雜言》第一則引《易》中語以及論句踐生霸心對

應，但没有提到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不但説明《繆和》所記早於《説苑·雜言》第一則，更爲我們體會孔

子厄於陳、蔡的故事是如何敷演而出，提供了路標———一個本來是儒門易學者用來解《易》的故事，由

“子曰”，成爲了《説苑·雜言》第一則所記厄於陳、蔡時的“孔子曰”；而經過與《莊子·讓王》所記故事

合併，就成了《吕氏春秋·慎人》中孔子厄於陳、蔡時的反復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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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文獻所記孔子論窮達時世之事，不止於此。《説苑·敬慎》、《孔子家語·賢君》中有一則

材料，記録孔子之語與《窮達以時》的文本相關。《説苑·敬慎》作：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惕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

世不與善，己獨由 之，則 曰 非 妖 則 孽 也。是 以 桀 殺 關 龍 逄，紂 殺 王 子 比 干。 故 賢 者 不 遇 時，常 恐 不 終 焉。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家語·賢君》作：

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

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 妄 也。故 賢 也 既 不 遇 天，恐 不 終 其 命 焉，桀 殺 龍 逄，紂 殺 比 干，皆 類 是

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開篇孔子讀《詩》、論《詩》的形式，與《説苑·敬慎》篇“孔子讀《易》，至於《損》、《益》”的形式很接近，後

者還見於《淮南子·人間》、《孔子家語·六本》，尤其是見於帛書《要》篇；此外，馬王堆帛書《衷》記有孔

子之語：“君子窮不忘達，安不忘亡”以及“囗文而溥，齊明而達矣”①，也論及“窮達”；而上海博物館藏楚

簡《詩論》，每與傳世孔子論《詩》之語可以對應②。綜合這些因素來看，這兩則材料所記，應該是可靠的

孔子論《詩》之語，我們不當因爲它們的編訂比較晚而懷疑其可靠性。文中所説“從上依世則廢道；違

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和“上下畏罪，無所自容”的思想，没有《窮達以

時》的“遇不遇，天也。動非爲達也”以及“譽毁在旁，聽之忒侮”的豁達，但存道之憂心，比《窮達以時》

所强調的“君子敦於反己”要强烈。當然，二者所論的對象不同。

容易發現，《説苑·敬慎》與《孔子家語·賢君》，都只提到了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此二事

例僅見於《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七、《説苑·雜言》第二則、《孔子家語·在厄》，其他《窮達以時》

的相關文本未同時提及此二人。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七、《説苑·雜言》第二

則、《孔子家語·在厄》都加上了伍子胥，而且《韓詩外傳》卷七、《説苑·雜言》第二則、《孔子家語·在

厄》還加上了伯夷、叔齊。對比前述《論語·子罕》和帛書《繆和》敷演成文的情况，《説苑·敬慎》與《孔

子家語·賢君》所載之事，也應該是後世所述孔子困於陳、蔡感嘆窮達故事的濫觴之一。雖然孔子論

《詩》時有可能見到伍子胥之死，但伍子胥的意義要到越滅吴才能體現出來，而厄於陳、蔡時的孔子，絶

不可能知曉伍子胥、句踐等人之事。因此，有關伍子胥、句踐之事，應該只是因爲事迹接近，在後來的

叙述中，作爲“桀殺龍逄，紂殺比干”和“齊桓、"文”故事的附益，而被添加到孔子厄於陳、蔡時的話語

之中。而且，《越絶書·請糴内傳》記伍子胥自己説：“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越絶書·外

傳紀策考》則記伍子胥應對 范 蠡的話中有“吾前獲功，後 遇 戮，非 吾 智 衰，先 遇 闔 廬，後 遇 夫 差 也”，與

《窮達以時》第４節接近，略同於《韓詩外傳》，其後還記有子貢的評語。當然，《越絶書》來源複雜，當前

還不能據此以爲這些話真是伍子胥所説，但是至少能够表明，伍子胥之被害，在後人的眼中，就與“桀

殺龍逄，紂殺比干”事例一致。因此，流傳中的孔子厄於陳、蔡的故事，在“孔子”所述的“桀殺龍逄，紂

殺比干”這一句後，下意識地加上“伍子胥”，毫不足怪。

基於以上與《窮達以時》篇相關的文本，我們可以討論 一 下 池 田 知 久 與 王 志 平 先 生 對 於《窮 達 以

時》的分析。

　　 （二）

池田知久先生在分析了與《窮達以時》相關的五篇文獻———《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七、《説

①
②

參廖名春：《帛書〈衷〉釋文》，《帛書〈易傳〉初探》，臺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參筆者：《〈詩論〉疏證》，《〈詩論〉簡禮學思想研究》，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２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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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雜言》、《孔子家語·在厄》、《吕氏春秋·慎人》之後，認爲它們“基本上是屬於同一學派，即儒家，

大致在同一時代成書，且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思想内容，因此很難斷定《窮達以時》的作成年代與其他文

獻時間相距很遠”。

這一説法值得商榷。首先，池田先生討論與《窮 達 以 時》的“相 關 文 獻”時，主 要 只 討 論 了 文 物 本

《説明》指出的四篇，并補充了《吕氏春秋·慎人》。可是，《説苑·雜言》篇實際上有兩則材料與《窮達

以時》相關，王志平先生已指出《荀子 · 宥坐》記越王句踐生霸心事，《韓 詩 外 傳》卷 七 記 伍 子 胥 戮 死，

《説苑·雜言》二者并提，但分屬兩章，《孔子家語·在厄》則合二者爲一章，而馬王堆帛書《繆和》有類

似文字記句踐事，二者當有不同來源，《説苑·雜言》分之爲二章是。池田先生或許是認爲《説苑·雜

言》第一則與《窮達以時》没有類似論點，但是如果深入到幾篇文獻的共同點時，《説苑·雜言》第一則，

我們不能置之不理。池田先生也抛開了我們上面所論的與《窮達以時》相關的其他文本。即便就思想

而言，我們也不能抛開《説苑·敬慎》、《孔子家語·賢君》中的材料。當然，這兩則材料并不引人注意。

其次，池田先生認爲這六篇文獻大致在同一時代成書之説，對於我們所關注的時間分析而言，跨

度太大太模糊。池田先生没有明確提出《説苑》、《孔子家語》的年代，但是“按成書年代的順序”，將《説

苑·雜言》、《孔子家語·在厄》排在了《荀子·宥坐》和《韓詩外傳》之後。可是，《説苑·雜言》有兩則

接近而并不相同的材料難以解釋；《荀子·宥坐》至《孔子家語·在厄》之間的時間距離，池田先生也諱

莫如深。許多學者早就指出先秦文獻有輾轉相因的現象，池田先生却認爲它們各有撰人，思想接近。

可是我們却没有看到有關撰人的消息，而且這幾篇内容接近，似乎應該後作者是所謂的“抄襲”，可是

據劉樂賢先生的研究來推，又有人會“抄錯”。

至於池田先生所分析的《荀子 · 天論》之“天人之分”的概念與《窮達 以 時》的 基 本 思 想 之 間 的 關

係，認爲“《窮達以時》的‘天人之分’和《荀子》的‘天人之分’基本上是相同的，且《荀子》的‘天人之分’

先成，在其影響下《窮達以時》的‘天人之分’後成”①，恐不足爲據。

首先，胡適先生早就指出，依據“思想系統”或“思想綫索”的思想分析法，是“很有危險性的”，“是

一把雙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不能避免主觀的成見”②。而且思想的發展，并不遵循庸俗的進化論

原則，思想上的邏輯先後，并不必定遵循歷史時間的先後。

其次，池田先生没有提出直接有力的材料，以證明《荀子·天論》的“天人之分”思想早於《窮達以

時》。而是繞了很大的一個圈子，説《荀子·天論》和《窮達以時》的“天人”概念受到了道家尤其是莊子

學派比較强的影響，然後認爲《窮達以時》對待屬於“天”之性質的“時”，更接近於後代的《荀子·宥坐》

等，同於莊子學派的“望時而待之”③。可是，此處池田先生没有解釋爲什麽《窮達以時》、《荀子·宥坐》

的思想同於莊子學派，已經爲《荀子·天論》所貶抑，而“時間在後來”的、成於荀子後學的《窮達以時》、

《荀子·宥坐》却没有遵從荀子的思想，實在奇怪。

再次，池田先生對於《窮達以時》、《荀子·天論》中“天人相分”概念的分析，未必確切，有待進一步

討論。

池田先生認爲《荀子·天論》“可能是荀子游學於齊國稷下的時代，與莊子學派接觸中，在該地成

書之文章”④。其真正的證據，是“《荀子·性惡篇》對莊子學派實際上的反對和批評，與《天論篇》比較，

無疑地是加强了”⑤。姑不論其是非，池田先生的分析，有幾個問題需要解釋：第一，據《史記·孟子荀

卿列傳》：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 而 相 秦。荀 卿 嫉 濁 世 之 政，亡 國 亂 君 相 屬，不 遂 大 道

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數萬言而卒。

①
②
③
④
⑤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下）》，《古今論衡》，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胡適：《胡適文存》四集，黄山書社，１９９６年版。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下）》，《古今論衡》，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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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自著書是在晚年。第二，荀子晚年在楚，更可能是在楚地才了解了莊子學派的思想。第三，池田

先生引用了《莊子》外、雜篇的内容，以證明《荀子·天論》篇繼承了莊子學派的“天”、“人”概念，但没有

證明這些“莊子學派”的作品時代在“荀子游學於齊國稷下的時代”之前；相反，在行文中，池田先生認

爲《莊子》中有不少篇章如《讓王》、《馬蹄》等在《荀子》之後①。池田先生努力斷定、“提前”《天論》篇的

年代，實際上的目的，是爲了安排《吕氏春秋·慎人》的編寫年代②，保證後者不與荀子的年代相冲突，

而又將其納入所謂受老莊思想影響的荀子或其流派的著作之中。但是，這一荀子學派是如何到達秦，

也是池田先生所回避的問題。

總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紛繁複雜，近年來一再出土的文獻，已爲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古代

思想，打開了一扇門。池田先生精心構築的一個單綫的思想鏈條，將傳統的儒者荀子渲染上老莊思想

的底色，恐不足以反映當時的思想動態，其觀點本身也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恕本文不一一説明）。其

根本的目的，是證明《郭店楚簡》中《六德》、《語叢一》的“六 經”併 稱 晚 出，以 與 他 一 貫 的 觀 點———《周

易》與孔子、先秦儒家無關———協調③。但實際上池田先生對《窮達以時》時代的分析，不足以動摇郭店

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

　　 （三）

王志平先生注重文本的來源分析，這一思路是可取的。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説苑·敬慎》、《孔

子家語·賢君》中的材料；而且，王先生雖然也指出了《吕氏春秋 · 慎 人》中 的 材 料，但 是 并 没 有 注 意

陳、蔡章前面的舜、百里奚的故事；更没有仔細分析他找出來的兩則相關文本，以推敲“附益”的含義。

因此，王先生雖然發現在時間上，伍子胥之死和句踐生霸心等事，與孔子厄於陳、蔡不合，故認爲《窮達

以時》不是孔子所説；但認定“《窮達以時》渾然一體，没有後人附加的痕迹，而且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

基本一致，看不出時代差别，這也排除了後人附益的可能”，因而得出《窮達以時》只可能是後人———荀

子門徒———假托僞造的結論，則恐有不妥當之處。

王先生所説“《窮達以時》渾然一體”，值得商榷。首先，《窮達以時》一篇本來存在缺簡，趙平安先

生認爲缺簡處記有比干事④，池田知久先生則認爲可能“存在着叙述‘虞丘’遇‘楚莊’、子胥遇‘闔閭、夫

差’的句子”⑤；其次，徐在國先生指出咎繇是傅説之誤，魏宜輝、周言據皋陶（咎繇）誤爲傅説之事，指出

有缺文⑥；最後，李學勤先生還認爲第１簡前有缺文。而很明顯，第１３簡和第１４簡之間，語意銜接不

上，有脱簡。

所説“没有後人附加的痕迹”，恐怕只是王先生自己的感覺，我們并不知道這是針對哪一個文本而

言。所説“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基本一致，看不出時代差别”，與他自己所作的文本分析恐怕已經自相

矛盾。而認爲荀子之徒僞造之説，王先生也多是就思想接近而言，證據并不堅强有力。最讓人迷惑的

是，王先生已經證明孔子厄於陳、蔡之時，不可能知道伍子胥之死乃至句踐生霸心之事，而荀子之徒在

造作故事時，却會犯下這種低級錯誤，反不如所謂晚出的《莊子·讓王》，實在大可奇怪。這一疑難，也

是池田先生需要回答的，尤其是《莊子·讓王》與《吕氏春秋·慎人》更爲接近，但《莊子·讓王》中没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 究（上）》，《古 今 論 衡》，２０００年 第４期；《郭 店 楚 簡〈窮 達 以 時〉研 究（下）》，《古 今 論 衡》，

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池田先生認爲《吕氏春秋》是戰國時代末期（２３９ＢＣ）開始編纂，最遲是在編纂者吕不韋自殺的那年（２３５ＢＣ）成書的；而荀子居

住在楚國蘭陵的期間，爲公元前２５５年前後～前２３８年後之大略十八年間。參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上）》，《古 今 論

衡》，２０００年第４期；《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下）》，《古今論衡》，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參廖名春：《論六經并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説的方法論問題》，《孔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趙平安：《〈窮達以時〉第九號簡考論———兼及先秦兩漢文獻中比干故事的衍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池田知久：《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研究（上）》，《古今論衡》，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魏宜輝、周言：“簡文至少部分缺失了關於皋陶遇舜、傅説遇武丁的記載（伊尹遇湯的記載也有可能被脱漏）。《論語·顔淵篇》：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由此可以肯定簡３和簡４之間有脱文，脱漏的部分應爲：皋陶遇舜、傅説遇武丁，或伊尹遇湯。”見《古文字研究》，第２２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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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句踐等事。

　　 （四）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爲，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不無感嘆，但是《論語》所記過略；孔子也曾多

次論及“窮達”。流傳到今天的關於孔子厄於陳蔡的故事，有多種來源，包括一些附益。但它的流傳，

在時空中并不是單綫的。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文獻所記與《窮達以時》有關的諸文本，就容易看出

諸文本之間，不盡相同。今主要根據陳蔡時事、論窮達、“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句踐霸心生於

會稽”、舜遇堯、比干（伍子胥）等之事、幽蘭‘天人相分’等幾個文本因素，大致按成書年代的先後順序，

列表如下（其中《吕氏春秋·慎人》篇，僅記孔子厄於陳、蔡的那一章）：

　 陳蔡時事 窮達 松柏 句踐等 舜等 比干（伍子胥） 蘭 天人相分

《論語·子罕》 　 　 

《論語·衛靈公》  

《左傳》等 　 　 　 　 　 　 　 

《窮達以時》 ？  　 　    

《莊子·讓王》   

《荀子·天論》 　 　 　 　 　 　 　 

《荀子·宥坐》   　  　  

《吕氏春秋·慎人》    

《繆和》 　  　 

《韓詩外傳》   　 　   

《説苑·敬慎》 　  　 　 　 

《説苑·雜言》一   　 

《説苑·雜言》二   　 　   

《風俗通·窮通》    

《琴操·猗蘭操》 　  　 　 　 　 

《孔子家語·賢君》 　  　 　 　 

《孔子家語·在厄》   　  　  

　　試將上表畫出文本脉絡圖，則文本之間的組合、變化就更清楚了（爲避免圖形過於複雜，有下劃綫

者，表示所記爲陳、蔡時事）。

容易發現，《風俗通·窮通》近於《吕氏春秋·慎人》，《説苑·雜言》二近於《韓詩外傳》，其他則是

由於文本之間的不同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篇 章。時 間 在 後 來 的 篇 章，有 的 只 包 含 有 一 兩 個 相 關 文

本，這説明它們出現的時 間 雖 然 晚，但 來 源 很 早。因 此，《窮 達 以 時》雖 然 與《荀 子 · 宥 坐》、《吕 氏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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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慎人》、《韓詩外傳》卷七和《説苑·雜言》第二則等文獻相關，但來源不同。如果從《窮達以時》本

身還包含的一些不見於傳世文獻的内容來考慮，《窮達以時》很難説與這幾篇相關文本有完全因襲的

關係，得不出《窮達以時》時間上在《荀子·宥坐》之後的結論。我們應當以流傳時的拼接、附益而不是

以專門的著述來看待它們。《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等篇，顯然是對所聞故事的記録，容有

不合史實之處，决非荀子之徒專門的著述。

至於“天人相分”的思想，實際上與“天人合一”是相反相成的命題，其來源并不晚。《左傳》昭公十

八年子産所説的“天道遠，人道邇”，已發其端；《中庸》記孔子説：“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管子·小

匡》也有：“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①；《尊德義》簡８—１０有：“察諸拙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

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後知道，知道而後知行。由禮知樂，由樂知哀。有知己而不知命者，無知命

而不知己者；有知禮而不知樂者，無知樂而不知禮者。”

以上所論，都與《窮達以時》中“天人相分”的命題相關。但《窮達以時》所着重强調的，并不是“天

人相分”的觀點，而是在知道哪些是“天”、“世”，人力所難能改 變 的 東 西 之 後，應 該 如 何 對 待 的 問 題。

并認爲在此種情况下，人不應該消極沉淪，應該“敦於反己”，提出了“反己”的命題。因此，“天人相分”

的思想應該先於《窮達以時》。《語叢一》簡２６—３０有：“知己而後知人，知人而後知禮，知禮而後知行。

其知博，然後知命。知天所爲，知人所爲，然後知道，知 道 然 後 知 命”，實 際 上 已 説 明“天 人 有 分”；《文

子·微明》也有：“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

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淮南子·人間》略同）。

① 《管子·小匡》篇與《國語·齊語》有關，據胡家聰先生的研究，二者并非抄襲的關係。見胡家聰：《管子新探》，中國 社 會 科 學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李學勤先生則認爲《管子·小匡》晚於《國語·齊語》，見李學 勤：《〈齊 語〉與〈小 匡〉》，《古 文 獻 叢 論》，上 海 遠 東 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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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所引來看，“反己”的目的其實就是博通天人。這 種“通”，是 基 於“天 人 相 分”基 礎 之 上 的

“天人合一”，是順 天 應 人。不 過 儒、道 對 於 天 人 的 態 度、追 求，即 使 字 面 相 同，實 質 却 可 能 并 不 完 全

一樣。

凡此均可説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并非 横 空 出 世，也 不 必 一 定 要 在 稷 下 繼 承 莊 子 學 派 的 思

想，而是有着其他較早的來源。自然，就目前所見，《荀子·天論》這一篇闡述得最爲詳細。但是將“天

人相分”的思想歸於荀子，則屬於默證，其他人完全可以 早 於 荀 子 提 出“天 人 相 分”的 思 想。所 以，將

《窮達以時》“天人相分”的思想放在《荀子·天論》篇之後的做法，是大可商榷的。

因此，文本、思想的分析，都不能爲我們提供《窮達以時》篇可靠、具體的時間標準。所以，我們只

能根據墓葬的年代來斷定《窮達以時》篇的下限年代。至於其上限，還有待探討；而其思想、文本來源，

則相當早。

　　 （五）

張立文先生從漢語史的角度來考察《窮達以時》的時代，可謂獨辟蹊徑。但僅憑作爲複合詞，“窮

達”始見於《後漢書》這一個詞例，恐怕不能定案。雖然筆者也曾經懷疑“反己”一詞可能出現較晚，可

能始見於《吕氏春秋·誣徒》。但現在看來，我們所見的傳世文獻，只能作爲語詞出現的時間下限。張

先生顯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將“窮達”一詞的年代定到《孟子》之後，恐怕仍有不妥。

實際上，《文子·上義》篇、《莊子·德充符》篇、《墨子·非儒下》篇、《吕氏春秋·慎人》篇等均提及

“窮達”，《鹖冠子·兵政》篇中記載有：

鹖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窮達存焉⋯⋯”

不僅出現了複合詞“窮達”，而且與“天人”之論相關聯，值得注意。此外，汪繼培所輯《尸子》中，多有與

郭店簡可對應者，尤其是與《唐虞之道》篇①。其中《尸子·勸學》載：

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

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

屈侯附之語，汪繼培疑爲《韓詩外傳》卷三、《史記·魏世家》、《説苑·臣術》中李克之誤，“‘附’即翟黄

所進者，《魏世家》作‘鮒’，《説苑》作‘附’。”②篇中也出現了複合詞“窮達”。

《尸子》一書，長期以來被認爲是僞書③，但前人辨僞，多不明學派著作的古書體例，見年代上有矛

盾之處，便認爲《尸子》是僞書，是多事之辨。不過，《尸子》一書後來散佚，《隋書·經籍志》著録《尸子》

二十卷，記“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續”。對此，魏啓鵬先生認爲是採綴而不是“續書補作”④。可注意的

是，上引“屈侯附”語，較《韓詩外傳》卷三、《史記·魏世家》、《説苑·臣術》等所載李克語，更爲簡潔，恐

非僞作者所敢用；今存《尸子·勸學》篇中“昆吾之金”一語，已爲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山海經注》引用⑤。

郭璞的年代，離魏黄初年間（２２０—２２６）并不遠；魏黄初中所續的《尸子》，應該只是藏於秘府，而郭璞所

見的《尸子》，當是没有續補的通行之《尸子》。《史記集解 · 孟子荀卿列傳》引劉 向《别 録》，以 尸 子 爲

“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⑥，商鞅有師事之意。所以班固

《漢書·藝文志》以尸子爲商鞅師，其《古今人表》列商鞅於孟子後，而錢穆先生推測商鞅（前３９０—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參筆者：《〈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與〈文言〉的年代》，待刊稿。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影印本。

參張心澂：《僞書通考》，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影印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９年版。

魏啓鵬：《〈尸子〉與子思之學》，《人文論叢》特輯，《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參袁珂：《山海經校注》，巴蜀書社，１９９３年版。

《史記》，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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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與孟子（前３９０—前３０５）生年相先後①，則尸子當略長於孟子。又《别録》説尸子“自爲造此二十篇

書”②，但今存《尸子》中明顯有尸子後學續作的地方，因此，《尸子·勸學》篇不一定全是尸子本人所作，

但應該是可靠的先秦典籍。

如此多的古書中出現了“窮達”一詞，那麽《窮達以時》中使用“窮達”一詞毫不奇怪。即便《文子·

上義》篇、《尸子·勸學》篇、《莊子 · 德充符》等篇的作成年代可能晚於《孟子》，但 一 個 詞 語 的 流 行 時

間，應該比較長，完全有可能在《文子·上義》篇、《尸子·勸學》篇、《莊子·德充符》等篇的作成年代之

前，“窮達”一詞就已經被廣泛使用。因此，僅憑“窮達”一個詞，便認定《窮達以時》在《孟子》之後，這種

説法恐怕難以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如果我們認定《尸子·勸學》爲尸子本人所作的話，那麽使用了“窮

達”一詞的《窮達以時》的年代，可以推到《孟子》之前。

另 外 ，《尸 子 · 處 道》有 ：“仲 尼 曰 ：‘得 之 身 者 ，得 之 民 ；失 之 身 者 ，失 之 民 。 不 出 户 而 知 天 下 ，

不 下 其 堂 而 治 四 方 ，知 反 之 於 己 者 也 。’”《吕 氏 春 秋 · 先 己》、《説 苑 · 政 理》、《孔 子 家 語 · 賢 君》

略 同 ，叢 刊 本《孔 子 家 語》作“知 反 己 之 謂 也”。“反 己”一 詞 ，除 見 於《吕 氏 春 秋 · 誣 徒》外 ，《文

子 · 道 原》有 ：“人 生 而 静 ，天 之 性 也 ；感 物 而 動 ，性 之 害 也 ；物 至 而 應 ，智 之 動 也 ；智 與 物 接 ，而 好

憎 生 焉 ；好 憎 成 形 ，而 智 怵 於 外 ，不 能 反 己 ，而 天 理 滅 矣”，“唯 聖 人 能 遺 物 反 己”；《文 子 · 符 言》

記 ：“凡 此 四 者 ，不 求 於 外 ，不 假 於 人 ，反 己 而 得 矣”；《文 子 · 下 德》：“故 人 性 欲 平 ，嗜 欲 害 之 ，唯 有

道 者 能 遺 物 反 己”；《文 子 · 上 義》：“法 非 從 天 下 也 ，非 從 地 出 也 ，發 乎 人 間 ，反 己 自 正”。《淮 南

子》略 同 。《莊 子 · 徐 無 鬼》有 ：“反 己 而 不 窮 ，循 古 而 不 摩 ，大 人 之 誠 。”《文 子》一 書 ，在 當 前 還 没

有 足 够 的 證 據 以 之 爲 僞 書 ③；《徐無鬼》屬《莊子》雜篇，由阜陽漢簡來看，年代不可能很晚④。上引《文

子·道原》第一部分，與《禮記 · 樂記》接近，“反己”，《禮記 · 樂記》作“反 躬”，鄭 玄 注：“躬，猶 己 也。”

《樂記》的年代并不如某些學者所認爲的那樣，晚至漢代⑤。因此，“反己”一詞很可能在孔子之後就已

經出現，是“反之於己”的縮略語。

所以，從漢語史的角度來考察《窮達以時》篇，只能説它的用詞年代，與考古工作者所作的推定，基

本上不存在矛盾。

總之，我們認爲，當前由思想、文本、漢語史等角度來討論《窮達以時》篇寫作年代的文章中，本身

有某些值得商榷之處，更與考古工作者對墓葬序列、出土文物的分析所得結論不合。經過分析，我們

認爲考古工作者的時代下限推定是合理的。至於郭店楚簡諸篇的年代，我們認爲李學勤先生所説的

“墓中書籍都爲孟子所能見”，是合乎事實的。

二一年六月初稿

二二年六月次稿

二三年二月寫定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①
②
③
④
⑤

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

《史記》，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版。

參李厚誠：《文子問題後案》，“簡帛研究網”。

參韓自强、韓朝：《阜陽出土的〈莊子·雜篇〉漢簡》，《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８輯。

參筆者：《儒家詩樂思想初探》，《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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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叢》雜識

梁立勇

　　 （一）

《語叢一》簡３３：

豊生於牂，樂生於亳。

“牂”，李零先生①讀爲“莊”，陳偉先生同②。按：當讀爲“詳”，謂詳盡；“亳”，陳偉先生讀爲“薄”，

釋爲輕薄。按：讀“薄”可從，《禮記·郊特牲》：“薄社北墉。”《釋文》：“薄本又作亳。”但其意思當是省、

少之意，“薄”與“詳”對 文。簡 文“樂 生 於 亳”意 思 難 于 理 解，樂 是 儒 家 用 以 淑 世 的 手 段，如 何 産 生 於

“薄”？筆者以爲，簡文中“生”字很可能是“主”字之誤，“主”在古文字中寫作 ，和 （生）字形近，故易

混。“主”在此是“著重”之意。《論語·學而》：“主忠信。”又《八佾》：“射不主皮。”

傳世文獻《禮記·樂記》有和簡文語句類似者：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W，樂主其盈。禮W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

反爲文。禮W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

之反，其義一也。

我們看到《樂記》文本作：禮主其W，樂主其盈。《樂記》的“盈”即是簡文的“詳”字之意，“W”則相

當於簡文的“亳”，簡文的“生”當是“主”字寫誤。

　　 （二）

《語叢一》簡３４—３５：

豊 樂»則 ，樂 豊»則 。

，陳偉先生讀爲“繁”。按：讀“繁”可從。»，整理者釋“靈”，李零先生同，陳偉先生讀爲“零”，並

引段注“引申爲零星，爲凋零。”按：陳説是。《詩·鄭風·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正義》：“靈作零”。

，整理者讀爲“齊”，李零先生讀爲“戚”，陳偉先生讀爲“蹙”謂“侷促不安之意”。按：該字右從戈，左

部乃是“¼”，《説文》：¼“或從倒古文子。”即： ，象婦人生孩子之形，簡文此字左上的 由 而i變，中

①

②

李零：《郭店楚墓竹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輯，三 聯 書 店，１９９９年 版。 本 文 以 下 凡 是 引 李 零 先 生 的 觀 點，注 同 此

條，不再另加。

陳偉：《〈 語叢〉一、三中幾條關於“禮”的簡文》，《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本文以下

凡是引陳偉先生的觀點，注同此條，不再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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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小孩的頭 。故該字可隸爲“½”，讀爲“流”。

，黄德寬、徐在國先生釋爲“每”①，陳偉先生認爲：該字是“‘繁’的另一種寫法”。按：從文義知

３４簡的第２字和最後一字是同一字，後者是前者的省寫，釋“繁”可從。包山簡有“繁”（二·九零）字作

，郭店簡此字唯省一糸旁。

，從言從 ，裘錫圭先生云：“或疑此字本應作‘萬’（即《説文》‘丏’字，讀爲‘萬’）。”②黄德寬、徐在

國先生認爲從言從萬，没有最後隸定。③ 陳偉先生認爲當釋爲“萬”：“‘萬’與‘曼’通，簡文此字可讀爲

‘謾’或‘慢’，指輕慢，大致與‘蹙’相對。”李零先生爲云該字“左從言，右半與《唐虞之道》簡２７作‘萬’

字的字相同，待考。”按：該字從言從 。《説文》“麗”字作 ，《汗簡》“麗”字作：¾。簡文此字疑是古

“麗”字。形體演變軌跡由¾→¿→ 。包山簡中有 （包二·一六四），隸定爲“纚”。④ 《唐虞之道》簡

２７有 字，釋爲“萬”，從上下文看該字釋讀無誤，筆者以爲這是因爲“萬”和“麗”古文形近而混用。如

《汗簡》有 、 字，釋爲“麗”，鄭珍的《汗簡箋正》以爲是“蠆”字。《唐虞之道》的“萬”字很可能是假“麗”

爲“萬”。因此，簡文此字可隸爲“À”讀爲“離”。“麗”、“离”二字古可通用，《儀禮·鄉飲酒禮》：“乃歌

魚麗”，《釋文》：“麗，本或作離”；《易·兑》：“麗澤”，《釋文》：“鄭作離”；《詩·漸漸之石》：“月離于畢”，

《淮南·原道訓》：“月麗于畢”。

“麗”字類似的寫法還見於郭店楚簡《六德》第３０簡：

爲宗族¾
獉

朋友，不爲朋友¾
獉

宗族。

“¾”字也應該隸定爲“麗”字，讀爲“離”。如此則簡文意思和上文“爲父絶君，不爲君絶父，爲昆弟

絶妻，不爲妻絶昆弟”相順承。

《語叢一》簡３４—３５的這一段文字和《禮記·樂記》中的一段文字可相參看：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 不 流，使 其 文 足 論 而 不 息，使 其 曲 直 繁 瘠、廉 肉 節 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荀子·樂論》在談及樂時也説：“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可見在先秦“流”多指樂過繁多和樂而産

生的不良後果。因此，這裡把簡文的 字釋爲“流”文從義順。

這裡有一個需要注意 的 地 方：簡３３—３５中 的“禮”和“樂”字 的 位 置 與 傳 世 文 獻《樂 記》中 的 正

相反。

簡文３３：豊生於牂，樂生於亳。

《樂記》：故禮主其W，樂主其盈。

鄭注：

禮主於W，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

孔疏解釋該句云：

“行禮在於困匱，主 宰W損，謂 人 不 能 行 也。 樂 主 其 盈 者，作 樂 人 所 歡 樂，言 樂 主 於 盈 滿，人 皆 欲 得

聞也。”

①
②
③
④

黄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週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裘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同注①。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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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３４—３５：豊繁樂»則流，樂繁豊»則離。

《樂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鄭注：

流謂合行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

孔疏：

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

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爲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從《樂記》的上下文和鄭注孔疏來看，《禮記·樂記》的文本爲長。這可能是抄書的人錯抄。類似

的錯誤還見於《語 叢 三》的 第８簡：“父 孝 子 愛，非 有 爲 也。”“父 孝 子 愛”語 甚 爲 不 辭，父 子 兩 字 明 顯

顛倒。

這樣看來，３３簡和３４、３５兩簡很可能原來並非是聯綴在一起的，３３簡的下一簡另有其文。

　　 （三）

《語叢一》簡１０３：

豊禮不同，不 ，不 。

，整理者釋爲“害”，按：該字當隸定爲“Á”，包山簡、望山簡、《侯馬盟書》有 字，釋爲“奉”。《説

文· 部》：“奉，承也，從手，從 ，丰聲。”簡文此字當讀爲“豐”。

，整理者隸定爲“Â”，讀爲妨。按：該字乃“殺”字古文。《汗簡·市部》引《尚書》“殺”作 ，同書

力部有 ，釋爲“殺”。簡文此字蓋因形近而致i。

《禮記·禮運》：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正可以證明是字當作“殺”。

《禮記·禮器》：“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摭而播也，

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殺謂W省，《周禮·地官·2人》：“若食不能人二釜，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鄭玄注：“殺，

猶W也。”《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休注：“殺，省也。”

　　 （四）

《語叢三》簡１１—１２

與不好教（學）者遊，損。處而亡 習也，損。

，該字左邊與《語叢一》第３４簡的第６字近似，右邊一個從“戈”一個從“攴”，唯省一 。古文字從

“戈”與從“攴”往往混用不别，如：“寇”字作又作“Ã”，“敔”字作“敔”（包二·七零）又作“Ä”（包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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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二）；又如“敗”字又作“Å”（信一·零二九）①。因此，據《語叢一》的½字，此字亦應隸定爲“Æ”，古文

“卸”有從“每”者，作“毓”，此字疑省“卸”，當讀爲“敏”。《禮記·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

“敏，謂勉也。”簡文此句是講，從游於不好學者，於自己有損害，與其相處（因受其影響）而不能努力學

習，對自己有所損害。古書多以“敏”言學：

《論語·學而》：“敏於事而慎於言。”

《論語·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吕氏春秋·孟夏紀》：“就學敏疾。”

（此文擬作爲筆者博士論文之一部分。）

（作者單位：香港大學中文系）

①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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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成書情況與古史史料學問題

謝維揚

　　近年來中國古代早期文獻文本的不斷發現對於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給我們大批新資料而外，最深

遠的意義也許莫過於對古史研究的史料學基本概念的問題，促使人們根據對新資料的研究從更多方

面作一些反思，以獲得某些新的認識。自近代以來，古史史料學的概念沿科學性的方向不斷改造，意

義之巨大自無可懷疑。但也應承認，整個過程其實仍然是在長成之中；在研究的實踐中關涉方法的Õ
議幾無日無之，而在學者中對古史史料學原則的基本認識有時也相距何止丈尺之間。尤其是近年來，

儘管在我們看來討論這一問題的條件已大爲改觀，但由於對新出土早期文獻文本之意義的認識不同，

學者間對古史史料學原則的認定在有些對比中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不久前問世的《劍橋中國上古

史》（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①也許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作爲西方漢學界的一部

代表性力作，其對於古史史料學問題照例是有敏感意識的（這從 它 對 資 料 問 題 的 大 量 論 述 中 可 以 看

出），而它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在撰寫結構上採用了並不多見的將地下出土資料與文獻資料作“二元”處

理的辦法。這給人的印象是：① 在複雜的古史史料學問題面前，它希望避免在每一處關乎古史史料

學原則的問題上簡單表態；② 與此同時，它又試圖通過這種“二元”的辦法宣示它的依據地下出土之文

物講古史乃古史史料學之正宗的觀念，而文獻的地位則相應變成了“依賴性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因此其

雖没有正面地將傳世文獻一棍子打死，但依其寫法，文獻作爲獨立的古史史料的地位則曖昧了許多，

甚至基本上没有了獨立性，據文獻來講古史先成底氣不足之事（也正因爲這樣，儘管文獻中關於夏朝

歷史的資料是衆所周知的，但該書h堅持不寫“夏朝”這一章）。這種古史史料觀也許並不是目前衆多

學者所能認同的。僅此一例便可看出，在某種意義上，學術界對於古史史料學基本概念認識的分歧並

没有根本解a；要真正確立起一種公認的古史史料學的 基 本 理 論，學 術 界 面 臨 的 任 務 還 是 十 分 艱 巨

的。對近年來新出土早期文獻文本的研究應該注意對這方面問題的總結和討論，因爲這將是打破史

料學難題僵局的真正可能有好的結果的途徑；同時也只有將史料學問題的討論包括在其中，對所有新

出土資料研究的意義才是確定的，整個古史研究也才會因此而進一步增Ç其科學性的基礎。

通過對新出土文獻的研究來檢討古史史料學的基本概念，核心問題是對古書成書情況的再認識。

這個問題的意義可以説只是在地下出土早期文獻文本大量發現后才被充分認識到的。在上世紀七十

年代以前，對於古書成書情況的追究儘管本來應該是討論古史史料學問題的前提，但實際上並没有被

足�重視。這首先是因爲當時還没有條件作這方面深入的考察，尤其是没有可能對各種假説加以驗

證。同時實際上由於没有實物的參照和對比，許多討論者甚至並没有特别意識到追究不同歷史時期

書籍成書情況異同的重要性。因此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學派對古書問題發表批判性意見以

來，其關於古書成書情況的認識並未受到嚴重的質疑，而這恰恰是判斷“古史辨”批判性工作最終是否

成立的關鍵之一。這種情況至遲自八十年代開始有重要轉變。１９８２年李學勤先生就提出了要對古書

做“二次反思”的意見②。１９８８年李零先生寫出《出土發現与古書年代的再認識》一文，進一步展開了

在新出土簡帛書籍研究的基礎上對於古書問題的深入研究，明確提出了對於“古書的體例的研究”的

①
②

Ｍ．Ｌｏｅｗｅ＆Ｅ．Ｌ．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增刊，１９８２年版。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２８４　　

問題，並詳細地通過對余嘉錫《古書通例》一書内容的介紹与補充首次總結了根據對新出土文獻文本

的了解所得出的關於古書成書情況的新認識。李文在這個題目下明確批評了“中國傳統的辨僞學”，

認爲其“主要是根據一種簡單的推理”，“在邏輯上似乎很嚴密，但它根據的h是漢魏以後的著作體例，

放之先秦，則大謬不然”①。這實際上已經涉及了古史史料學的問題。九十年代，李學勤先生在《新出

簡帛與學術史》一文中提到新出土文獻研究“逐漸轉變了”人們“對古書形成過程的認識”，同時還談到

了以往有些著作“對古書的成書採取一種ª止不變的觀點”的問題，將古書成書問題与史料學問題聯

繫起來②。２０００年，李學勤先生再次以“新發現簡帛佚籍對學術史的影響”爲題談到古書問題，明確提

出“對古書形成過程的了解”的問題，指出“認識古書總是有其形成演變的過程，是很重要的”；“以動態

的、歷史的眼光去看古書，便不會動輒指之爲僞”，而且特别提到了對新出土文獻的了解和研究“從方

法上揭示了過去辨僞工作的局限性”③。所有這些論述的要點是：① 對於古書成書的真實情況需要

研究；② 對於古書成書情況的研究需以對新出土古代文獻文本的研究爲基礎；③ 對於古書成書情況

的誤解是“傳統的”古史史料學所存在問題的關鍵。應該説，這些意見的提出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八十

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於新出土文獻所作的工作對於深入思考古史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有很重要的意義，

是尋求建立現代古史史料學理論的重要起點。换言之，在此之前的古史史料學理論因爲没有包括這

些認識及相應的實踐，整體上還是在“傳統的”古史史料學理論範疇内，必須經過重要的改進，使之轉

化爲現代古史史料學理論，才能對現代古史研究起到應有的完全積極的作用。而整理出古書成書情

況的真實細節，正是這種改進的第一步。

從史料學的立場來看，古書成書情況的研究主要要回答三方面的問題。首先當然是古書真僞的

問題。確切地説，就是以對先秦古書成書情況的了解來判斷傳世文獻的可靠性程度的問題。這也可

以説是“傳統的”古史史料學下力最多的問題，但它們的問題和失誤亦多，對古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也最

大，必須依靠對新資料的研究作出清理。在這方面，八十年代以來的一些研究的重要貢獻就是將對於

古書成書情況的檢討作爲重要的方法納入到古書真僞問題的討論中來。這是“傳統的”史料學所大不

及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其最致命的弱點。因爲總體上，“傳統的”史料學包括其辨僞的工作，對

於古書成書情況是循“以今比古”的思路草率處理的，但問題就在於，古書成書情況自先秦至漢魏以後

有很大變化，二者已基本不可同日而語，用較晚近的書籍成書規律來判斷先秦古書的問題不免會有重

大失誤。當然這個情況也只是在大量獲得早期文獻文本之後才爲今天的研究者所了解的。因此在考

察古書真僞的問題上，現代史料學理論的基調是明確的，那就是必須走出“傳統的”古書辨僞方法的簡

單公式，而把新出土文獻資料所揭示的古書成書過程中的諸多早期特徵考慮在其中。

因此，在清理“傳統的”辨僞理論方面，由於有出土文獻文本實物作爲依據，復原（至少是部分地復

原）古書成書過程的細節成爲現代史料學的有力手段，也是其形成新的更合理理論的主要突破口。在

這方面應該説已經有了重要的、奠基性的成果。李零先生 在 上 引 論 文 中 以“出 土 簡 帛 書 籍 与 古 書 體

例”爲題對新出土文獻實物所表現的古書成書過程中重要細節的歸納和闡述，就很值得重視。該文在

整理余嘉錫《古書通例》成果的基礎上，依據出土簡帛書籍資料總結了先秦古書體例的八個特點，對於

認定“傳統的”古史史料學理論在判斷古書真僞問題上的致命弱點或失誤已經很能説明問題。

由此我們想到兩個問題。首先是在現代史料學工作中，如果要對中國早期文獻證僞的話，可靠的

標準是什麽？從傳統辨僞學整體上的不成功中，我們可以知道，拿古書體例範疇内的特徵作爲證僞的

依據是十分危險的。傳統辨僞學（包括其最晚近的階段）前後已歷經數百年的努力，將大批先秦古書

網羅爲對象，凡在證僞方向上的所有可能的説辭應該都已提出（可以説已使人看到了這種“辨僞”努力

的極限），h並没有能給出判定古書真僞的真正有理的標準（按李零的説法，就是“傳統辨僞學所定判

别真僞的標準大多不能成立”④），原因何在呢？實際上正是因爲傳統辨僞學所討論的恰恰幾乎都是古

①
②
③
④

李零：《出土發現与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灣·時報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李學勤：《新發現簡帛佚籍對學術史的影響》，《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２０００年版。

同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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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體例範疇内的問題（這一點可參看李零先生上引文）。傳統辨僞學整體上的不成功表明，對先秦古

書而言，其體例範疇内的真實情況遠比研究者想象的要複雜和富於變動，因爲這些畢竟是在古書自身

作爲一個範疇正在形成過程中出現的情況。不僅傳統辨僞學者不可能完整掌握其規律，就是現代學

者在了解部分出土文本情況之後，恐怕也不能説已窮盡其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先秦古書體例範

疇内問題的討論，必須有足�的開放性。在涉及古書體例的問題上，恐怕還是應如余嘉錫所説：“若意

雖以爲未安，而事h不可盡考，則姑云未詳，以待論定”①。這也就是説，因爲我們對於古書涉及體例問

題的了解遠未窮盡（“事不可盡考”），已知規律的判定力是不確定的，甚至可以説是可疑的。那麽，如

果要找一個判定的有效標準，它應該是什麽和在哪裏呢？對此，我不成熟的意見是，對先秦古書證僞

的最終標準應該來自書外，即應該找到正面反映作僞行爲的足�證據或證明。這應該不屬苛求，因爲

自書内立標準之風險已如上述，自書外求之是很自然的。而要研究作僞行爲的發生，則問題將進入所

謂知識社會學或知識動力學關注的領域内。比如李零説：“既然古代並没有如同後世一樣的明確著作

權，⋯⋯加之書籍傳播的不易，則他們（先秦人）不僅應比後世更少作僞之動機，而且應比後世更少作

僞之可能。”②所謂作僞的動機等等，就是遠比古書體例範疇内的問題範圍更廣的話題。但對説明古書

作僞事實而言，這些是應當得到研究的。

從以上論述中實際上還可以想到與證僞標準有關的另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對於一部古書的

判别，是應由證僞方舉證還是應由證真方舉證呢？上引余嘉錫的話實際上就涉及到這個問題，而他在

上文中還談得更明確，説：“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滅。’欲辨紀載之僞，⋯⋯必獲真È，乃能詰�。”③

顯然，在余氏看來，證僞方有舉證之責。本文上面提到的對先秦古書證僞的最終標準應該來自書外，

即應該找到正面反映作僞行爲的足�證據或證明的意 見，實 際 上 説 的 也 是 證 僞 方 舉 證 責 任 的 問 題。

相反的立場之最簡明的例子就是在“古史辨”早年工作中多見的所謂“默證法”，就是説，除非你舉出證

真的證據，此書便非真。這當然强調的是證真方舉證的責任。就結果而言，證僞方舉證保護的是事實

上的真古書，證真方舉證防止的則是將僞古書當作真古書。因此在“法理”上這兩種立場似乎均無可

厚非。然而在實踐上，持 證 真 方 舉 證 立 場 的 傳 統 辨 僞 學 常 年 努 力 的 結 果 是“古 籍 辨 僞 的 工 作 越‘熱

忱’，我們就越‘無書可讀’了”④；而近年來對新出土文獻研究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證明不少長期被斥

爲僞書的古籍實際是真的，或者一部分是真的”⑤。這説明就中國早期文獻的實際而言，堅持證真方舉

證立場的效果是不好的。在古史研究實踐中，證真方舉證立場的影響也值得反思。前文提到《劍橋中

國上古史》不列“夏朝”一章，其實《史記·夏本紀》中對夏世系的記載在質量上同《商本紀》没有根本不

同；倒退一百五十年，依《劍橋史》的立場，“商朝”一章也應該不會寫，因爲那時不會有殷墟甲骨的“證

真”，然而現在没有人懷疑商史是真實的。因此在《夏本紀》的問題上，《劍橋》目前堅持的證真舉證立

場實際上反映了其拒絶對中國早期文獻的全面和總體的表現與特徵作完整的思考。其實，依最平實

的邏輯推斷，依證真舉證立場排斥《夏本紀》很可能會是武斷的。這個事實有很深刻的含義，那就是對

於中國早期文獻文本的生成的基本理由應有恰如其分的認識，這一點還是需要我們大力研究的。

另一個問題是根據傳統辨僞學整體不成功的事實，應該考慮未來古史史料學的任務會有什麽變

化。事實上，傳統辨僞學的成果並不理想這一點已經表明，對中國早期文獻這一大宗資料而言，其作

爲史料的價值在總體上與古書辨僞工作並没有重要的、全面的聯繫。因此在未來古史史料學理論中，

可以設想，相對“傳統的”史料學，對古書辨僞的問題應該不會再佔據中心和重要位置，辨僞的重要性

會大大W弱，史料學思考的重心將會放到對於現代古史研究的要求更具針對性的問題上（比如對古書

内容來源的整理和對古書採用事實素材的原則的分析等）。如果説“傳統的”史料學理論是以“辨僞”

爲主要特徵，那麽未來古史史料學將越過這個階段，而進入更深層次問題的處理。這個估計對現代古

①
②
③
④
⑤

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説文獻學》，２００１年版。

李零《出土發現与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同注①。

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學勤《新發現簡帛佚籍對學術史的影響》，《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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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史料學的建設有重要意義。因爲就現代古史研究的要求而言，屬於史料學範疇的許多問題本來應

該得到深入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兩個問題）。但在“傳統的”史料學理論的定勢下，長期以來這些問

題不是被掩蓋了、削弱了，就是被混淆或扭曲了。這對古史研究本身的進展是有牽制的。對於傳統史

料學理論得失的反思無疑應該幫助我們改善這種局面。

由此我們正好可以談到古書成書情況研究的另外兩個同現代古史史料學概念的建設有關的主要

方面，那就是關於古書内容來源判别的問題和對早期文獻文本之間關係整理的問題。

從史料學的觀點來看，一項古代資料的價值最終取a於其來源如何。具有真實事實來源的資料

就是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因此，關於古書内容來源的判别應該是更具有史料學意義的基礎工作（而

古書辨僞嚴格講來只是關於史料載體的一項工作）。尤其是對於中國早期歷史的研究而言，在史料的

問題上，對於資料來源問題的探究有時比確定某部古書的真僞似乎更重要。近年來對出土文獻所反

映的古書成書情況的研究，在幫助我們形成探究古書内容來源的合理規則和有效方法方面是有重要

啓發的。首先比如，對於中國傳説時期歷史的大量資料，在“古史辨”早年方法上是將其解説成“層累

地形成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判爲系統造僞的産物。但在掌握真實的早期文獻文本實物的今天，通過

對先秦古書成書情況的深入研究，應該可以證明這完全是不可能的，是對中國早期文獻文本生成機理

的非常主觀的想象。因此對傳説時期事實素材出現的原理，應該從更廣泛的角度去分析。比如現在

我們知道許多傳説時期人名在先秦實用文字資料中出現，如包山楚簡所記的老僮、祝融，和早年已知

的東周銅器上的黄帝等。雖然實用文字資料不是“古書”，但這些資料對分析古書内容的來源無疑是

有價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特定内容或事實素材來源的判定方面，早期文獻文本之間，包括古書

文本与作爲廣義的早期文獻的早期實用文字資料之間關係的整理是很重要的依據。隨著對古書成書

情況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擴展，對於古書内容來源和早期文獻文本關係的認識一定會不斷豐富与進

步，而這將使我們真正逼近建立更爲科學的古史史料學理論的目標。

二二年七月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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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緇衣》錯簡證據

及其在《禮記》本《緇衣》編纂過程中的原因和後果

夏含夷

　　本文英文稿原來是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普林斯頓大學召 開 的“文 與 禮 學 術 研 討 會”上 宣 讀 的。中 文 草 稿 於

２００１年８月做完了。當時，唯一的參考資料是郭店楚簡的《緇衣》。此後，於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一）》一書出版，又得到《緇衣》的戰國簡本。上博《緇衣》與 郭 店《緇 衣》大 同 小 异，對 本 文 有 關《禮

記》本《緇衣》的分析没有多少影響。因此，現在來修改本文，提到戰國簡本《緇衣》，除非特别情况之下，仍按

照草稿引用郭店《緇衣》。

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書皆有《緇衣》篇，兩篇互相相似，可以視作一篇的兩個本子，毫

無疑問。兩篇簡文又和《禮記·緇衣》篇内容基本上相同，就是《禮記》本《緇衣》與郭店本和上博本各

章的次序完全不一樣。兩篇簡文出土以後，學術界對《緇 衣》的 重 要 研 究 工 作 是 針 對 簡 文 的 釋 讀，以

《禮記》本《緇衣》當作固定的參考資料。《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對兩篇簡文已

經作過很好的釋文，也已有許多學者對個别的文字作過深入的考釋。現在簡文基本上可以讀通。然

而，有了簡文的啓發以後，現在對《禮記》本《緇衣》可以提出一些新的問題，特别是關於各章次序是怎

樣編纂出來的。本文打算通過對簡文本（因爲兩篇簡文基本上相似，而郭店本完整，所以以郭店本來

作代表）和《禮記》本的比較來探討《禮記》本的編者所作的一些編輯工作，并推測復原他所利用的底本

之一部分。

郭店本《緇衣》出土發表以後，已有學者據之指出《禮記》本裏這章或那章的出入大概是由於錯簡

而來的。譬如，郭店本第十四、十五、十六三章在《禮記》本裏變成兩章（即《禮記》本第七和八章），周桂

鈿先生以爲是因爲有錯簡①。同樣，邢文先生不但論證《禮記》本第一章（郭店本所缺乏的一章）原來應

屬於《表記》篇，後來誤編入《緇衣》，并且以爲《禮記》本第五章（相當於郭店本第七章）多一句“詩云：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也係錯簡②。然而，没有人對《禮記》本《緇衣》的錯簡問題作過系統的分析。現在對

這個問題試作一個解釋，然後也牽涉到《禮記》本《緇衣》的整個編纂過 程，便 於 説 明 其 與 簡 文 本 某 些

出入。

如邢文已經指出，《禮記》本《緇衣》頭一章置於此很可能是由於錯簡關係。這一章讀作：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有至少五個原因可以説明這一章原來不屬於《緇衣》。第一，這一章既不見於郭店本，又不見於上博本

《緇衣》。第二，“子言之曰”這一套語與《緇衣》所有其他章文的“子曰”者不一樣（郭店 本 第 一 章 即 謂

“夫子曰”），可是在與《緇衣》有姊妹關係的《表記》篇裏出現多到八處。第三，《緇衣》所有其他的章文

是由“子曰”的引語和“詩云”（或“書”的某一篇）的引語組成的，可是這一章僅僅見夫子的引語，没有加

上其他經典的引語，很像不完整。第四，《緇衣》這個篇題是從次章“子曰：好賢如《緇衣》”的“緇衣”得

來的。戰國時代作篇題的常用方法是採取頭一句話最顯著的兩個字。在郭店本《緇衣》裏“夫子曰：好

①
②

周桂鈿：“郭店禁簡《緇衣》校讀札記”，《中國哲學》第２０輯，第２１２頁。

邢文：“楚簡《緇衣》與先秦禮學”，《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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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如好緇衣”這一章正好是全篇頭一章，與篇題的關係似乎可以證明這一章應該是全篇的開頭，因而

《禮記》本頭一章應該是誤置的。最後，“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一共只有十

九個字，很可能是一條竹簡上所寫的文字。這一個原因我們下面還會提供其他類似的例證。

我們下面還要從哲學角度談談《禮記》編者爲何會將這一章誤置到篇首，也會討論這誤置的章對

《禮記》本整個的次序還有什麽影響，但是現在可以根據這一誤置的章來對《禮記》本《緇衣》的編纂過

程作出下面四個推論：第一，郭店本和上博本比《禮記》本更接近《緇衣》的原來原貌，《禮記》本的出入

大概是由後人編輯錯了而來的。第二，當《禮記》本《緇衣》經過最後編定之時，無論是郭店本還是上博

本都不在世（兩本顯然已埋在地下）。（於此應該順便説明一點：我所謂的《禮記》本的編者不一定是

《禮記》的編者。《緇衣》被編入《禮記》之前，很可能已經經過最後編纂。另外也應該指明，爲了闡述的

方便，於此我僅僅設想有一個底本一個定本的編纂過程；實際的過程很可能比這個複雜，很可能經過

兩個以上的抄寫變動。）第三，《禮記》編者所利用的底本像戰國秦漢大多數的典籍一樣是寫在竹簡上

的。第四，《禮記》本的編者所利用的底本不像郭店本和上博本那樣從頭到尾從一條簡到另一條簡是

連接寫的，反而每一章都在一條簡上頭重新開始。因爲每一章都始於新簡上，底本的編綫假如折斷，

簡條分散，編者就没有語言方面上下文的聯繫將之再連接起來，只能根據他自己對每一章的内容的了

解來安排次序。

這四個推論當中，頭三個大概都不會引起多少争論。反而，第四點儘管在戰國秦漢簡牘中并不無

前例（比方説，據上海博物館書法展覽室所展覽的該館所藏戰國時代楚竹書《周易》的兩條簡文，可知

《周易》的每一卦都始於新的竹簡上頭；因爲竹簡已經分散，所以無法用之來探討大家都關心的六十四

卦次序這一問題。），可是關於《禮記》本《緇衣》似乎缺乏具體證據。我當然承認這僅僅是一個假設，但

是從下面還要舉出的幾個例子看，好像并不是憑空的。

《禮記》本《緇衣》還有一章情况與頭一章很相似。第十八章謂：①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 格 也，是 以 生 則 不 可 奪

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多 志 質 而 親 之，精 知 略 而 行 之。《君 陳》曰：“出 入 自 爾 師 虞 庶 言

同。”《詩》云：“叔人君子，其儀一也。”

這一章裏第一個“子曰”的引語像第一章一樣也不見於郭店本《緇衣》，也没有《詩》或《書》的引語，恐怕

也是錯簡衍文。這一假設如果不誤，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

義不壹，行無類也”這一句話是由二十一個字寫成的，也很可能是一條竹簡上所寫的文字。其實，《漢

書·藝文志》説孔壁發現的《尚書》、《論語》、《孝經》和《禮記》的竹簡，每一簡都載有二十二個或是二十

五個字。我們如果設想《禮記》本《緇衣》編者所利用的底本每簡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個字，大概

不會太錯。第二，這個衍文也置在一章的開頭。如果這一章確實始作“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在

郭店本也是第１８章就始作“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格”），而其前面若能誤置完整的一條簡文，似乎説

明“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的“子曰”也是在一條竹簡的上頭寫的。這好像可以支持上面第四個大

推論的可靠性，就是在《禮記》本的編者所利用的底本裏，每一章都始於新的一條簡的上頭。

《禮記》本《緇衣》的衍文不都是一章或者置在一章 的 開 頭 的 文 字，也 有 章 後 頭 或 是 裏 頭 的 衍 文。

現在來看無論是簡文本還是《禮記》本最後一章。郭店本作：

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爲卜筮也，其古之遺言與？龜筮猷弗智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

既厭，不我告猷。”

① 《禮記》本《緇衣》的章數頗難確定。唐陸德明作注謂：“‘子言之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後皆‘子曰’”，説一共有二十

四章，那麽應該有二十三章作“子曰”。然而，《禮記鄭注》和《禮記正義》兩本在“子言之曰”一章以後皆載有二十四個“子曰”，似乎暗示

一共有二十五章。上面所引用的“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在鄭玄注裏僅作“類謂比式”，與其他 章 文

的注不大一樣，我懷疑這一章是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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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本却多加兩個經典的引語在章的後面：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也，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而况於人乎。《詩》云：“我

龜既厭，不我告猷。”《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

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禮記》本裏“子曰”和“詩云”的引語雖然與郭店本幾乎一模一樣，可是後面的《兑命》和《易》的引語却

不見於簡文本。《易》的這個引語與“子曰”的引語不但在内容上有直接關係，并且在《論語》裏也被連

接作爲一章，很容易想象後來的編者會把它編入這一章。然而，《兑命》的引語似乎和“子曰”的引語根

本没有關係，很像是衍文。我們應該注意這兩個引語在章裏的位置：“《兑命》曰”的“兑”是這一章裏第

四十五個字，其前面四十四個字（在郭店本有四十三個字）正好等於上面所設想每簡二十一或二十二

個字的兩條竹簡上所寫的文字。“兑命曰⋯⋯”若是在另一條竹簡上頭寫的，那麽《禮記》本編者就很

容易能接之在前面兩條竹簡的後頭，似乎可以説明衍文的位置。可是，於此要强調説，這種分析與前

面所提出的第四個大前提完全一致，也就是説每一章都始於新的竹簡的上頭。於此，“子曰南人有言

曰⋯⋯”只能是寫在一條簡的上頭，如下一個插圖所示：

　　邢文已經指出《禮記》本第五章裏似乎也含有錯簡，可是僅

僅説“也係錯簡”，并没有作出任何分析。《禮記》本第五章和第

四章在内容上是直接連接的，可是在郭店本裏相當於第七章和

第八章，也就是説在兩個本子裏兩章的先後次序是顛倒的。爲

了作深入分析，先把兩本的兩章比較一下，而便於對比，每一章

的引語就分行寫：

郭店本第七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豈必盡仁。

詩云：成王之孚，下士之弋（式）。

吕刑云：一人又慶，萬民賴之。

郭店本第八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

也，下必又甚焉者矣。

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標也。

詩云：虩虩師尹，民具爾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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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本第四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禮記》本第五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士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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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没有郭店本、上博本的證據，我們大概也會看出《禮記》本第五章的“《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一

引語不應該屬於這一章，而原來應該屬於現在缺乏“《詩》云”引語的第四章。在《緇衣》裏，“子曰”的引

語和“《詩》云”的引語往往有密切的關係，可是《禮記》本第五章裏的“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豈必盡仁”與“《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没有顯著的聯繫，反而《禮記》本第四章的“子曰：下之事

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是民之表也”却與民具瞻師尹的關係非常清楚。在郭店本裏這一

引語置於相當於《禮記》本第四章的第八章，這個道理一目了然，似乎不用再説。然而，假如再探討這

一引語在《禮記》本怎麽會誤置如此，就會再發現上面所推測的大前提的很好證據。《禮記》本第四章

的“子曰”引語含有四十二個字，正好是兩條有二十一個字的簡文（所相當的郭店本第八章的“子曰”引

語有四十四個字，即兩條有二十二個字的簡文），與上面推測的《禮記》本的底本裏每簡載有二十一或

二十二個字完全符合。如下一個插圖所示，“子曰”這個引語如果寫滿了兩條竹簡，其後的“詩云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就會寫在第三條簡的上頭。

　　更有趣的，《禮記》本的底本如果真是把每一章寫到一條新

的竹簡上（而這一錯簡的分析似乎又證明這一推測不誤），那麽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下面就會是空白的，也就是説這十

個字是單獨的一條竹簡的文字。《禮記》本的底本的編綫如果折

斷，竹簡分散，後來的編者很容易地把這一條簡誤置到直接連接

的第五章裏。

這一章的錯簡問題好像很簡單，僅僅是由於一個編者的誤

解（於此還要指出，這一誤解不一定是《禮記》本的編者的誤解；

他所採用的底本可能已經讀作如此，也就是説這一簡的誤置可

能是在《緇衣》的 編 纂 過 程 當 中 另 一 步 出 現 的）。然 而，再 檢 查

《禮記》本第五章的全文，我們就會發現《緇衣》的編輯過程并不

這樣簡單。現在有郭店本《緇衣》作證據，可得而知原本《緇衣》

裏的引語之間有很嚴格的規律：在一章裏，凡有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的經典引語，先 引《詩》後 引《書》；若 有 兩 個《詩》語，先 引《大

雅》後引《小雅》或《國風》。《禮記》本第五章的三個引語完全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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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這個規律，先引的“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小雅·節南山》的文字，後來就引用《甫刑》（即《書·吕

刑》）和《大雅》（即《大雅·下武》）的文字，不但再表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一句是誤置的，并且下面

《吕刑》和《大雅》的引語也是顛倒的（如郭店本第七章所示）。這種誤置的或顛倒的引語恐怕不是由錯

簡而來的。

這一章開頭的“子曰”引語謂“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連包括“子曰”兩個字一共只

有十六個字，似乎不足以寫滿整條竹簡，《禮記》本的底本裏諒其必再接上一個引語，原本幾乎可以肯

定像郭店本一樣是《大雅》的“成王之孚，下士之式”。然而，在編纂過程中，《禮記》本編者（或其前某一

編者或抄寫者）把《吕刑》引語置到《大雅》引語的前頭，原因大概是因爲《吕刑》的“一 人 有 慶，兆 民 賴

之”與“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的關係比《大雅》的“成王之孚，下士之式”的關係更爲顯著。這種更

訂很可能是故意的。

《禮記》本的編者錯誤地將《小雅·節南山》的“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編入這一章裏以後，很可能自

己重新配置了三個引語。這個當然又是一種推測，可是再看一個例子我們就會發現《禮記》本的編者

再次錯置了一條竹簡的文字以後就確實地重新配置上下文。

周桂鈿先生已經指出郭店本第十四、十五、十六三章相當於《禮記》本第七、八兩章，以爲這種改變

應該是由於錯簡發生的，然而他也一點没有提出具體證據。現在來比較一下兩個本子的文字，改變的

過程恐怕比前舉的幾個例子更爲複雜，但是對説明《禮記》本《緇衣》整個的編纂過程也許更有意義，值

得詳細地論證。再次將所有的個别引語分行寫，便於作比較。

郭店本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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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É。王言如索，其出如嚼。故大人不倡流。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義。

郭店本第十五章：

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危行，不危言。

詩曰：叔慎爾止，不侃於義。

郭店本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恒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幣，則民慎於言而慬於行。

詩云：穆穆文王，於偮Ê（熙）敬止。

《禮記》本第七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 出 如 綍。故 大 人 不 倡 流 言。可 言 也 不 可 行，君 子 弗 言 也；可

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

《禮記》本第八章：

子曰：君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很清楚，《禮記》本第七章把郭店本第十四、十 五 兩 章 連 接 起 來，只 是 郭 店 本

第十四章“《詩》云”引語漏列。《禮記》本的編纂過程很可能像前面其他的例

子一樣。郭店本第十四章的“子曰”引語含有二十四 個 字，在《禮 記》本 的 底

本裏也可能是一條竹簡上的文字。如果真是 這 樣，那 麽 其“《詩》云”的 引 語

就會寫在另一條竹簡的上頭，而因爲這一章原來只載有這一經典引語，所以

這條竹簡下面就會留空白了。如此，在《禮記》本 的 底 本 裏 這 一 段 可 能 是 寫

在兩條竹簡上，如下：

因爲這三章都集中地論 到 説 話 的 重 要 性，所 以 如 果 有 一 條 簡 僅 僅 載 有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容易被理解爲 另 一 章 的 引 語，就 會 引 起 錯 簡 的

問題。再詳細地檢查相接的郭店本第十五章還可以看出類似的情况。這一

章和前一章的内容特别相近（即小心説話），連其經典引語也 是 從《詩 經》裏

同一首詩（即《大雅·抑》）引來的。在郭店本裏這一章非常簡潔（其實，至少

漏了一個重文號），一共有三十九個字（包括“子曰”和“《詩》云”兩段；《禮記》

本比較繁衍，多出了幾個虚詞，一共有四十六個字。在《禮記》本的底本裏這

一章的字數很可能在這兩個數字 之 間。無 論 如 何，底 本 的 這 一 章 大 概 寫 滿

兩條竹簡。前一條上頭的“子曰”兩個字假 如 被 折 斷 或 者 抄 漏，就 容 易 把 這

一章和前一章的“子曰”引語連接起來視作完整的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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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本裏相當於郭店本第十六章的文字一共有四十四個字，應該也正好是兩條竹簡上的文字。如

上面已經指出，郭店本第十四章的“《詩》云”引語誤置到這一章裏，最簡單的位置就是把文字接在兩條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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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頭。可是，看《禮記》本第八章，反而把它置在章中間。這個位置似乎只能是由於一個編者故意地更

訂而來的，原因可能是爲了使兩條引語更合適地配合“子曰”引語的内在邏輯。這個“子曰”引語有很嚴格

的對連形式：“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很清楚，這個引語有兩個論題，即“言”與“行”。因此，《禮記》本的編者把載有“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的竹簡誤置在這一章裏以後，他諒必以爲兩個《詩經》的引語中應該有一個説明“言”這一論題，另一個

説明“行”那一論題。這樣，“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當然是説明“言”，“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儘管不如此

直接關係着“行”的論題，可是文王確實可以作爲行動的模型。將講“言”的引語前置，將講“行”的引語後

置以配合“子曰”引語的内在邏輯。這樣的編纂更訂在下一圖表就可以看清楚：①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

　　　　　　　　　　　　　而禁人以行

故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敝

則民謹於言

而慎於行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上面已經提出六個例子來證實《禮記》本《緇衣》的底本的樣子以及《禮記》本在編纂過程當中爲什

麽會出現如此多錯簡的問題。下面再舉最後一個例子，希望能更清楚地表示《禮記》本《緇衣》的這個

編纂過程。這個例子也顯示錯簡和編者的故意更訂文字的兩種改變。像前兩個例子一樣，説明錯簡

問題比較簡單；説明編者對文字的更改却需要條分縷析。

郭店本第五章相當於《禮記》本第十七章。再將兩個本子的文字引用，便於作對比：

郭店本第五章：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故心以體法（廢），君以民芒（亡）。

詩云：隹秉國成，不自爲貞，卒勞百姓。

君牙云：日傛雨，少民隹曰怨。"冬旨（耆）滄，少民亦隹曰怨。

《禮記》本第十七章：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

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① 德國學者瓦格納（ＲｕｄｏｌｆＧ Ｗａｇｎｅｒ）曾經指出戰國時代 的 文 獻 往 往 利 用 這 種 對 連 形 成。 關 於《緇 衣》篇，他 對 郭 店 中 第 四 章

（相當於《禮記》中第十二章）作過類似的圖表：

子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智則君倀勞。

故

　　　　　君民者章好以視民欲

　　　　　慬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

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辭其所能，則君不勞。

　　大雅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小雅云：非其止共，惟王之邛。

如瓦格納指出，此章《大雅》的引語説明百姓或下民的“惑”，《小雅》的引語却説明國君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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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兩個本子的出入比較多。由錯簡問題開始作分析。郭店本的“《詩》云”引語和《禮記》本的最後三句話

都一樣，是《小雅·節南山》的文字。可是，《禮記》本“《詩》云”引語還包括前面五句的二十二個字（即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既不見於郭店本，又不見於《詩經》。儘

管唐代的《禮記正義》説“今詩皆無此語”（指的是前面五句），“或皆逸詩”（指的是整個引語），可是這個

結論不大可能。五句的頭兩句都是五字句，與《詩經》的四字句很不一樣，顯然不是從《詩經》引來的。

上面已經舉出相當的證據來證實《禮記》本《緇衣》的底本是由載有二十一或二 十 二 個 字 的 竹 簡 組 成

的。現在《禮記》本此章“《詩》云”的引語裏正好多了二十二個字，應該是誤置的一條竹簡上的文字，大

概没有多少疑問。

再進一步分析這一簡怎麽 會 置 於 此，回 答 并 不 很 簡 單。如 上 所 推 測，每 一 章 都 始 於 新 竹 簡 的 上

頭，而每一簡一般都載有二十一或二十二字，那麽這一誤置的簡前頭應該有差不多二十二個、四十四

個或是六十六個字。然而在《禮記》本，這一錯簡以前有五十四個字，即兩條竹簡有餘，三條不足。郭

店本裏相當的一段才有三十五個字，一簡有餘，兩簡不足。雖然如此，從《禮記》本和郭店本的這種差

别⋯⋯一個有五十四個字，一個有三十五個字⋯⋯我們也許可以設想《禮記》的底本與這兩個本子都

不一樣，而《禮記》本的編者對它進行了某些編輯更訂。更詳細地比較這兩段文字。

郭店本第一句與《禮記》本第一句一樣，《禮記》本的底本諒必也與之一樣：

郭店本

《禮記》 ｝本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

第二句話却大不一樣，《禮記》本比郭店本長兩倍。郭店本的句子是由兩個片語組成的，而《禮記》

本却是由四個片語組成的。

郭店本：　　心好則體安之　　　　　　　　君好則民欲之

《禮記》本：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民必欲之。

《禮記》本這句話所以這樣長兩倍恐怕是因爲郭店本的片語含有兩種意義。由於“好”字之雙義，

一邊當作形容詞（即“良好”），一邊當作動詞（即“愛好”），所以郭店本的片語都有一點不清楚。“心好

則體安之”可以讀作“假如心臟是良好的，那麽四體就會感到舒服”，但是也可以讀作“假如心臟喜愛某

種事物，四體也會喜愛之”。前一個讀法可能與片語的語法比較好解，可是後一個讀法却與《緇衣》篇

内的上下文和“好”字的用法大概比較合適，諸如郭店本第六章（相當於《禮記》本第六章）之“上好仁則

下之爲仁也争先”、郭店本第八章（相當於《禮記》本第四章）之“上好此物也，下 必 又 甚 焉 者 矣”等 等。

爲了避免這種曖昧的情况，《禮記》本的編者大概改動了句子，加上兩個片語以將兩種不同的意思都清

清楚楚地表示出來。他儘管把《禮記》本的這句話增加到二十四字，可是他所用的底本恐怕和郭店本

一樣還是相近，大概只有十二個字。

《禮記》本第三句話也比郭店本長兩倍，已經引起了不少討論。

郭店本： 故心以體Ë（廢），　　　　　　君以民芒（亡）。

《禮記》本：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這種出入可能也是由《禮記》本的編者故意改變原文的，可是因爲是由四字韻文句組成的，不像是一個

編者發明的。并且，在郭店本裏這一句是完全消極的，和上面積極的意味有點不順；《禮記》本既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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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意思，又含有消極意思，似乎和前面兩句話比較一致。我覺得可能是郭店本少了兩個片語，或者

有兩個本子并行的傳下。無論如何，《禮記》本的底本在這一句話上與《禮記》本很可能一樣或是相近。

如果這些分析不誤，那麽在《禮記》本所利用的底本裏，這一章的“子曰”引語大概含有四十個字左

右，即“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

存，亦以民亡。”再加上“詩云”兩個字（根據上面對“《詩》云”引語錯簡的分析，有完整的一條竹簡上的

文字接在“《詩》云”和真正《詩經》引語之間，只能是因爲“詩云”兩個字是在一條竹簡最下面而寫的）。

如此，這一章的開頭就以兩條竹簡，各以二十一個字，大概讀作如右圖：

　　這個分析如果不誤，我們就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禮記》本的底本

是由二十一或二十二個字寫在竹簡上，而且每一章都始在一條新簡的上頭。

第二，在《禮記》本的整理過程中，因爲底本 的 竹 簡 已 經 分 散，編 者 會 偶 爾 把

原不屬於這一章的竹簡插進，作出所謂錯簡問題。第三，在底本曖昧情况之

下，編者也會故意地改寫原文，以使其讀法清楚。我承認這三個結論都是推

測性的，可是關於第一個和第二個結論我們 上 面 已 經 對 五 六 章 都 作 過 詳 細

的分析，也舉出許多證據來證實其爲然，恐怕不會有太多的疑問。關於第三

個結論，我有自信熟悉中國古代編纂和抄寫 習 慣 的 學 者 大 概 也 不 會 覺 得 有

什麽不合理。

論證了這三個結論以後，我們現在可以歸到上面所舉出的頭一個例子，

即《禮記》本第一章：“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來

説明它怎麽會誤置到這樣重要的位置。爲了證明這一點，我們還需要對《禮

記》本和郭店本的《緇衣》再作一次對比。這一對比是關於《禮 記》本 的 下 一

章，亦即郭店本第一章。

子
曰
民
以
君
爲
心
君
以
民
爲
體
心
好
身
必
安
之
君
好
民

　　　

必
欲
之
心
以
體
全
亦
以
體
傷
君
以
民
存
亦
以
民
亡
詩
云

　　郭店本第一章：

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咸Ì而型不屯。

詩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本第二章：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

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這兩個本子間有不少出入，諸如郭店本的“夫子曰”和《禮記》本的“子曰”、第一句有無“好”“惡”重寫、

郭店本的“《詩》云”和《禮記》本的“《大雅》曰”等等。這些异文可能有某些意義，可是現在打算討論的

异文却是大家都以爲是一個没有多大意義的异文，即郭店本的“型不屯”和《禮記》本的“刑不試”。如

衆所周知，無論是在戰國秦漢的古文字資料還是在古書裏，“型”和“刑”往往互相借用，“型”可以代作

刑罰的“刑”，“刑”也可以代作模型的“型”，讀法只能根據上下文來定。《禮記》本的讀法於此很清楚：

“刑不試”的意思只能是“刑罰不利用”，“刑”就讀作本字。然而，郭店本的“型不屯”雖然在文字隸定方

面没有多少分歧，可是在讀法上不一定如此簡單。《郭店楚墓竹簡》把“屯”釋作“蠢”，意思是“動”，這

樣“型”也只是“刑”的假借字，三個字的意思也是“刑罰不動作”，也就是説不利用刑罰。這個讀法顯然

是爲了將郭店本和《禮記》本調合起來。“屯”和“蠢”雖然音近可以通用，可是從上下文來看這樣讀還

是相當勉强。在下面“《詩》云”引語“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裏，不但“型”字必要讀作模型的型毫無疑問

（《禮記》本雖然引作“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可是於此“刑”也得讀作模型的型），與刑罰毫無關係。《緇

衣》裏的“子曰”引語和“詩云”引語經常配得非常恰當，如上面所引郭店本第八章的“子曰：下之事上

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又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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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章“詩云：虩虩師尹，民具爾瞻”就是一個例子。在這邊，如果“子曰”的引語作“刑罰不利用”和同

章的“詩云”引語作“文王是適當的模型”，好像没有任何的關係。并且，正如剛才引的郭店本第八章所

示，《緇衣》裏的一個大論題是時君應該作爲人民的模型，其他的例子很多，諸如郭店本第一章的下一

章（相當於《禮記》本第十一章）的“有國者章好章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弋”。郭店本第四章（相當於

《禮記》本第十二章）的“君民者章好以示民欲，懂惡以御民淫，則民不惑”，郭店本 第 六 章（相 當 於《禮

記》本第六章）的“長民者章志以昭百姓”等等，於此不繁舉。全篇的大題如果是時君要給老百姓作爲

一個模型，那麽在通常是最重要的第一章裏出現的“型”字，有没有可能應該讀作本字，即“模型”的型？

“屯”是一系列字的母字，諸如“沌”、“鈍”、“頓”，皆有相關的意義，如“混沌”、“愚鈍”或“頓敗”，意

思都相當消極。如果説模型不“鈍”或者不“頓”，就是没有鈍鋒了還是没有頓敗了，似乎與這一章裏的

《詩經》引語和全篇的大題都非常恰當。唯一的原因不這樣破讀恐怕是因爲受了《禮記》本的讀法的影

響，可是我們已經知道《禮記》本的讀法往往不可靠。其實，在這邊我們也應該設問《禮記》本的讀法是

不是由於其編者的誤解？

檢查郭店本屯字的寫法大概就會理解《禮記》本的讀法是怎麽來的。郭店本屯字寫作“ ”（上博本

寫作“ ”，似可以直接隸定爲Í）。篆文弋字，即式字或試字的母字，乃寫作 ，與 字形非常相近。如果

《禮記》本的底本寫得稍微不清楚，就很容易看錯。特别是一個已經誤解“型”爲刑罰的“刑”的編者會

不知不覺想起一個與刑罰可以相連的字。那麽，“刑不試”不但與“型不 ”字形相近，并且也與孔子思

想完全一致，《禮記》編者這樣讀不很奇怪。

《禮記》本的編者對這一章裏“型不 ”這一句話有了這樣理解以後，他當然會以爲《緇衣》篇開頭一

段的大論題是關於刑罰的。因此，他就會把大概原來屬於《表記》篇的“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

知也，則刑不煩矣”一條竹簡的文字誤置到此章的前頭，開始將《緇衣》篇的内在次序倒亂。這一錯誤

的影響不但在《禮記》本第一章可以視出，并且在第三章（即“好賢如緇衣”的下一章）也可以看出。這

一章謂：

《禮記》本第三章：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 以 禮，則 民 有 格 心。教 之 以 政，齊 之 以 刑，則 民 有 遯 心。故 君 民 者，子 以 愛

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信；恭以莅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這一章不但含有孔子有名的“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的引語（亦見於《論語》），并且《書·吕刑》的引語

也强調刑罰的起源。雖然如此，在郭店本裏這一章是全篇第十二章，可以知道對《緇衣》的原來作者或

編者，刑罰的作用只能算是次要的論題。郭店本第二章（即“好美如好緇衣”的下一章）却再次强調國

君應該給老百姓表現一個好的模型：

郭店本第二章：

子曰：又國者章好章惡，以視民厚則民情不弋。《詩》云：情共爾位，好氏貞植。

這一章又可以説明郭店本第一章裏的“型不 ”應該讀作“型不頓”，意思是“模型不頓敗”。

上面已經證實了《禮記》本的編者在整理《緇衣》篇的時候，所用的底本的編綫大概已經折斷，竹簡

都散亂。他像現在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整理出土的竹簡一樣，只能根據他自己對上下文的理解來

安排竹簡的次序。現在知道郭店本和上博本的次序與《禮記》本的次序大不一樣，不同的次序只能反

映不同的理解。

　　 結　　論

没有必要對《禮記》本《緇衣》的每一章都作這樣詳細的分析以説明它的編纂過程。相信上面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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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幾個例子已經充分地證實了這篇文章開頭所提出的四個大推測，即郭店本《緇衣》比《禮記》本更接

近《緇衣》的原來面貌，《禮記》本的編者在做整理工作時候没有郭店本來參考，他所利用的底本也是寫

在竹簡上的，可是不像郭店本那樣一章一章連續寫，在底本裏每一章都寫在新的竹簡的上頭。根據這

四個推測，我們已經得知在《禮記》本的編纂過程當中，《緇衣》經過了不少重要的改變。這些改變包括

次序不一樣、錯簡、把其他篇文的文字插進本文、文字隸定和改寫。我自己覺得在大體上來説《禮記》

本《緇衣》遠不如郭店本理想。無論如何，我們有理由説在某一程度上《禮記》本《緇 衣》和 郭 店 本《緇

衣》不是同一篇經典。

從戰國時代文獻的整理情况來説，恐怕像《緇衣》的這些改變并不是例外的。有了這種啓發，我們

是不是對所有的先秦古文獻應該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這 個 懷 疑 態 度 并 不 應 該 像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的

“疑古”作風那樣。最近三十年以來的衆多考古發現已經證明了當時的僞書概念往往是過分的。雖然

如此，今天流行的“信古”觀恐怕也有點過分。我們今天所看的先秦文獻不一定就是先秦時代的文獻；

它們都經過了後人的整理寫定。假如儒家經典的《緇衣》篇在整理編纂過程中都曾經過了如此重要的

改變，何况其他的文獻！

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作者單位：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語言與文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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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留白簡與古書的抄寫格式

彭　浩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的《孔子詩論》（以下稱《詩論》）有幾枚簡的上、下兩端各留有約８厘

米的空白（稱“留白簡”），整理者把它們編爲該篇的第２至第７簡。該篇其他的簡均滿寫，上、下不留

空白。然而，這兩種抄寫格式不同的竹簡却歸入一篇中，爲此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對於留白産生的原

因，學者有多種解釋，歸納起來主要有：① 原抄有文字，後因人爲或自然的緣故而脱落；② 原寫有文

字，後人爲削去；③ 原本無文字，是人爲將竹簡修削；④ 原爲殘本，竹簡上、下端缺字，抄寫者沿襲。

如果仔細觀察一下書中這幾枚簡的照片，可以發現留白處都明顯呈露出縱向的竹纖維，而有字迹

的部分則竹纖維不十分明顯。由此可判斷，竹簡上下端的留白部分是經人工修削後産生的，因而比有

字部分要薄許多。在《詩論》全簡彩色圖版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留白部分與寫字部分的上述區别，廖名

春先生的目驗與整理者都有相同的結論。在以往出土的竹簡中曾經發現過若干枚簡在外力長時間作

用下相互粘結而不易分開，剥離時便産生一枚簡的很薄的表層粘附於另一枚簡上而失去字迹，另一枚

簡則因兩部分字迹重叠而不易辨識的現象。最近發表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二年律令》

第１３０—１３１號簡的“令、丞、令史或偏（g）先自得之，相除”便是此類例證。但它們的粘連是没有規律

的、不整齊的，不可能出現若干枚簡均在相同的部位産生空白。因此，可以排除《詩論》留白簡是自然

力的作用致使竹簡空白。衆所周知，用竹子修制成竹簡需要刮去竹子的竹膜及其下的一薄層嫩纖維，

同時又不顯露出其下的粗纖維，以利書寫並提高墨迹附着的牢度。如果比較一下《詩論》第２—７簡留

白部分與滿寫部分就可以看出這點。我們所見先秦、西漢時期竹簡的修制均是如此，並無例外。如果

《詩論》留白部分原來没有字，只可能與滿寫部分保持相同的形態，並無必要將竹簡上、下端作故意削

薄的處理。如這部分不用來寫字，自然更無特别處理的必要。在古代墓葬中，尤其是在東周墓葬中有

隨葬器物部件的現象，如車馬器便是其例，但無將器物故意破壞後再行入葬之事。故也可排除留白簡

是入葬時人爲删削的。

從現有的各種竹簡的資料可以得出的判斷是，如抄寫有誤或需要删除某些文字時，會用削刀刮去

已有文字而留下空白，但它們的分布是無規律的、局部的現象。如江陵張家山２４７號漢墓竹簡《二年

律令》中有一條律文：“有罪當耐，其法（廢）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爲司寇，司寇耐爲隸臣妾，隸臣妾及

收人有耐罪⋯⋯。”張家山３３６號墓竹簡中的同一律條中，在“有耐罪”之前空出三個字的地位，即《二

年律令》中的“及收人”三字。張家山 Ｍ３３６的歷譜是漢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１７３年），簡文中删去的

“及收人”三字當是文帝二年“盡除收律、相坐之法”（參見《漢書·刑法志》）的具體反映。該律抄寫在

文帝前元二年之前，此後因改律而刮削“及收人”三字。抄 寫 過 程 中 發 現 脱 字，則 補 於 其 下 或 竹 簡 背

面，如郭店楚墓竹簡《語叢四》“視Î而内”句末的短劃是補字記號，所補之字見簡背“内之或内之，至之

或至之”。在抄寫過程中偶見留白現象，多是一段、一章的結束，如張家山２４７號漢墓竹簡《引書》的第

一、三、五、六簡均如此。

先秦、西漢時期的古書有分欄抄寫的格式，即同一竹簡分作上下若干欄，文字各自從右至左抄寫，

先讀上欄，後依次讀以下各欄。此類簡文如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三》第６５—７２簡、睡虎地秦墓竹簡《編

年記》，皆分上下兩欄。《爲吏之道》則分作五欄，從上面第一欄開始從右至左閲讀，然後依次轉入二、

三、四、五欄。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整理者指出：“仔細觀察，在每欄各行文字上端多可看到用鋒刃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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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綫，説明當時是先把竹簡編好，然後分欄抄寫。”《日書》則有分作二欄、三欄、四欄、五欄、捌欄的抄

寫格式。這種分欄是抄寫之前劃分好的，故同一欄的長度是相同的，一般不會出現明顯的參差。《詩

論》留白簡的上、下端刮去部分整齊劃一，與上述分欄書寫格式十分相似。如所據原本係殘本，抄寫時

只需留空上、下欄，而不必用刀刮削。據此，我推斷，《詩論》留白簡原是分三欄書寫的，後因某種緣故

將上、下欄刮去，只留存中欄。其閲讀次序是上欄→中欄→下欄，各欄均由右向左。這種抄寫方式不

同於《詩論》的滿寫簡，應是另一個篇、章，不應歸入《詩論》之中。

因爲上博藏楚簡尚未完全發表，我們還不能對留白簡與其他簡的關係作出更進一步的分析，只能

從抄寫格式上的不同來Ç調一點，即它們是獨立的一篇或一章，不能與其他篇、章相混。

（作者單位：湖北省荆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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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標題初探

張顯成

　　所謂“標題”，就是正文文字的題目，包括全書的標題和篇章的標題，後者又稱“篇題”、“章題”。我

國古籍的標題始於何時，是怎樣演變發展的，過去在簡帛文獻未問世以前，是不具備研究條件的，因爲

人們見的上古文獻，絶大部分是傳世文獻，這些流傳兩千來年的文獻，很難説還保留了多少原貌。現

在，我國最早的書籍———簡牘帛書的出土，特别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的大量出土，爲我們研究這一

問題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條件，使我們可以藉之進行一些探究。本文即擬以近幾十年新出土的簡帛文

獻爲主要研究材料，對簡帛中的標題進行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對中國古籍制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下面，我們先縱向描寫楚簡、秦簡、兩漢簡帛中的標題狀况，然後再予以總結歸納。①

　　（一）楚簡中所見標題

　　１ 包山楚簡

楚簡中有標題者不多，比較清楚的是１９８７年在湖北荆門出土的包山楚簡中的標題。

包山楚簡的文書簡共１１９枚，其中１—１０２號簡有標題，後１７枚（即１０３—１１９）無標題。前１１９枚

共有四個標題，即四種文獻，它們是：《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獄》。② 這四個文獻的標題書寫的

位置如下：

《集箸》。共１３枚簡（１—１３），標題“集箸”二字獨立書於首簡上端，正文從第二枚簡開始書寫，即

標題獨立書於正文文字前的一枚簡上。

《集箸言》。共５枚簡（１４—１８），標題“集箸言”三字獨立書於首簡（１４簡）上端，正文從第二枚簡

（１５簡）開始書寫，即標題也獨立書於正文文字前的一枚簡上。

《受期》。《受期》共６１枚簡（簡１９—７９），標題“受期”二字獨立書於簡３３的反面。簡３３正面爲一

段相對獨立完整的文字：

八月辛巳之日，贏陽之馭司敗黄異受期，癸巳之日不五皮以廷，Ï門有敗。

也就是説，標題書於正文中一段獨立完整的文字的簡背。

《疋獄》。共２３枚簡（簡８０—１０２），標題“疋獄”二字獨立書於簡８４的反面。簡８４正面也爲一段

相對獨立完整的文字：

ÐÑ之月己丑之日，膚人之州人陳德訟聖夫人之人宗Ò、宗未，胃（謂）殺其兄、臣。　　正義Ó識之，秀

具爲孛。

①
②

爲便於排印，以下個别的生僻字改爲通行體，個别生僻的通假字也徑改爲本字。

對這四種文獻内容的劃分，還有不同意見，兹取整理小組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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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宗完整的案件記録，標題即書於這段文字的背面。

　　２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

１９９４年從香港獲得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獻共達“近百種”①，在這批楚簡中，“共發現二

十餘名時人書寫的篇題”②。這些篇題及相關的内容，至今未公佈，詳情還不得而知。馬承源主編《上

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是已公佈的該批簡的第一批材料，内中有一種叫《孔子詩論》（題目是整

理者擬加的），整理者在該篇前的《説明》中涉及到了這批楚簡有關篇題的一點内容：在這批楚簡中有

一種文獻叫《子羔》，“我們發現在《子羔》篇第三簡的背面有卷題爲《子羔》。其後可按順序排列的尚存

七支簡，從内容來看，《子羔》篇純屬子羔問孔子‘三王者之乍（作）’。殘存的最後一簡在孔子回答了三

王者之作問題後，子羔又提出了其他問題，但孔子作答的内容已殘失，而殘失數量未可估計。”③也就是

説，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子羔》是有標題的，該文獻的標題書於開篇第三簡背面。

　　（二）秦簡中所見標題

　　１ 睡虎地秦簡

出土的秦簡相對戰國簡來説要豐富一些，内中有關標題的材料也要多一些，其中最爲典型的是睡

虎地秦墓竹簡。

睡虎地秦墓竹簡共１０種，其中有書名的計四種，即《語書》、《效律》、《封診式》和《日書》乙種；有章

名的有５種，即《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封診式》、《日書》甲種和乙種。下面先説書名的情况，然

後再説章名的情况。

《語書》。共１５枚簡，標題“語書”二字獨立書於簡１５（最末一簡）的正面上方，即另簡書於全文結

束後。

《效律》。共６０枚簡，標題“效”字獨立書於簡１背面上方，即書於全文正文開始前。

《封診式》。共９８枚簡，標題“封診式”三字獨立書於簡９８（最末一簡）的背面，即書於全文結束後。

《日書》乙種。睡虎地秦簡共出土兩個《日書》本子，整理者分别以“甲種”和“乙種”稱之。乙種共

２６０枚簡，標題“日書”二字獨立書於簡２６０（最末一簡）的正面，即另簡書於全文結束後。

以上是睡虎地秦簡書名的 情 况，下 面 是 章 名 的 情 况。睡 虎 地 秦 簡 中 的 章 名 很 豐 富，有 章 名 者 爲

《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和《封診式》三種。現列舉如下：

《秦律十八種》（題目是整理者擬加的），是對十八秦律的摘録，共２０１枚簡。每摘録一段律文，便

在所摘録下來的律文後空數字（２—１０字）的距離，然後寫上所摘律名作爲該章名稱。摘録的同一種法

律的不同内容後，所書的章名則自然相同，如開篇摘自《田律》的文字共６段，分别爲簡１—３、４—７、８—

９、１０、１１、１２，便在這６段文字後均標注標題（章名）“田律”二字。其他的章名出現的情况如下：

簡１３—２０摘自《厩苑律》，共摘文字三段。第一段末（簡１４正文末）書章名“厩苑律”三字；後兩段

分别於段末（簡１５和２０正文末）省書“厩苑”二字，即省“律”字。

簡２１—６３摘自《倉律》，共摘 文 字 二 十 六 段。在 簡４７和４８這 兩 段 正 文 末 分 别 書 章 名“倉 律”二

字；而在其他二十四段末，即簡２７、２８、３０、３２、３３、３４、３６、３７、３９、４０、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５２、５３、

５４、５６、５８、５９、６０、６２、６３等正文末，則分别省書爲“倉”，省“律”字。

簡６４—９６摘自《金布律》，共摘文字十五段。在簡７０—７１、７２—７５、７６三段正文末，分别書章名

“金布律”三字；而在其他十二段正文末，即簡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７９、８１、８５、８８、８９、９３、９６正文

①
②
③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陳燮君〈序〉》，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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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省書爲“金布”二字。

簡９７一段文字摘自《關市》律，章名“關市”二字書於正文末。

簡９８—１０３摘自《工律》，共摘文字五段。在簡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１四段正文末書章名“工律”二字，

而在１０２—１０３一段正文末則省書爲“工”。

簡１０４—１０７爲一段，章名殘失而不明。

簡１０８—１１０摘自《工人程》律，共摘文字三段。分别於簡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三段正文末書章名“工人

程”三字。

簡１１１—１１４摘自《均工》律，共摘文字三段。第一段（簡１１１—１１２）正文末書章名“均工”二字；第

二段（簡１１３）省書爲“均”；第三段（簡１１４）正文殘，但正文末的章名“均工”二字仍存。

簡１１５—１２４摘自《徭律》，衹摘此一段，段末書章名“徭律”二字。

簡１２５—１５２摘自《司空》律，共摘文字十三段。在以下十二段正文末，即簡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

１３２、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２ 正 文 末，書 章 名“司 空”；而 在 １３３—１４０ 正 文 末 則 省

書爲“司”。

簡１５３—１５６摘自《軍爵律》，共摘文字二段。在第一段正文末（簡１５４末）書章名“軍爵律”三字；

而在第二段正文末（簡１５６）則省書爲“軍爵”。

簡１５７—１６１摘自《置吏律》，共摘文字三段。分别於三段正文末，即簡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正文末書章

名“置吏律”三字。

簡１６３—１７８摘自《效》律，共摘文字八段。分别 於 每 段 末，即 簡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６、

１７７、１７８正文末，書章名“效”字。

簡１７９—１８２摘自《傳食律》，共摘文字三段，一簡一段。分别於每段末書章名“傳食律”三字。

簡１８３—１８５摘自《行書》律，共 摘 文 字 二 段。分 别 於 兩 段 末，即１８３、１８５正 文 末 書 章 名“行 書”

二字。

簡１８６—１９８摘自《内史雜》律，共摘文字十一段。分别於以下十段正文末，即簡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８、

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８正文末，書章名“内史雜”三字；而於１９５—１９６一段正文末則省書

爲“内”。

簡１９９—２００摘自《尉雜》律，共摘文字二段，一簡一段。分别於每段正文末書章名“尉雜”二字。

簡２０１摘自《屬邦》律，衹摘文字一段，段末書章名“屬邦”二字。

《秦律雜抄》（題目是整理者擬加的），同《秦律十八種》一樣，也是從秦律中摘録的一部分律文。所

摘的各段律文，有的有章名（即標明原爲何律），有的無章名（即未標明原爲何律）。章名多緊接正文末

書寫（不像《秦律十八種》正文末與章名之間留有空位），且多在章名前打上圓點“●”；各章之間不提行

而連寫。下面將所見章名列出：

除吏律（簡４）　　　　　　　游士律（簡５）　　　　　　　除弟子律（簡７）

中勞律（簡１６） 臧（藏）律（簡１６） 公車司馬獵律（簡２６—２７）

牛羊課（簡３１） 傅律（簡３３） 敦（屯）表律（簡３６）

《封診式》是既有書名也有章名者。如上所述，書名書於全書末簡背面；而章名則書於每章首。全

書共二十五章，每章均提行寫，每章先於簡首書章名，然後多空１—２字距離寫正文。如第一章（簡１）：

治獄　治獄，能以書從迹其言，毋治（笞）諒（掠）而得人請（情）爲上；治（笞）諒（掠）爲下；有恐爲敗。

章首“治獄”二字爲章名，以下空一字書正文。

《封診式》其餘二十四個章名如下：

訊獄（簡２） 有鞫（簡６） 封守（簡８）

覆（簡１３） 盗自告（簡１５） □捕（簡１７）

□□（簡１９） 盗馬（簡２１） 争牛（簡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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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盗（簡２５） 奪首（簡３１） □□（簡３４）

告臣（簡３７） 黥妾（簡４２） 遷子（簡４６）

告子（簡５０） 癘（簡５２） 賊死（簡５５）

經死（簡６３） 穴盗（簡７３） 出子（簡８４）

毒言（簡９１） 奸（簡９５） 亡自出（簡９６）

《日書》中的章名標題也很多，其標題書寫位置有多種。

下面先看《日書》甲種中的標題。甲種章題書寫位置有三種：

第一種是書於每章開始，每章文字提行寫，爲獨立的段落，章名書於簡首。這種章名標題如下：

除（簡１正壹） 秦除（簡１４正壹） 稷辰（簡２６正壹）

衣（簡２６正貳） 玄戈（簡４７正壹） 歲（簡６４正壹）

星（簡６８正壹） 病（簡６８正貳） 啻（簡６９正壹）

室忌（簡１０２正壹） 土忌（簡１０４正壹） 作事（簡１１０正壹）

毁弃（簡１１１正壹） 行（簡１２７正） 歸行（簡１３１正）

到室（簡１３４正） 生子（簡１４０正壹） 取妻（簡１５５正）

作女子（簡１５５正） 吏（簡１５７正壹） 夢（簡１４背壹）

詰（簡２４背壹） 門（簡１４３背） 反枳（支）（簡１５３背）

馬禖（簡正壹）

第二種是章名書於該章文 字 的 第 二 簡 首 端。見 於“衣”章，該 章 正 文 始 於 簡１１８背，標 題 書 於 簡

１１９背首。

第三種是章名第一字書於該章第一簡首端正文文字上方，第二字書於第二簡首端正文文字上方。

此種情况有兩章：

“盗者”章。該章正文始於簡６９背，章題第一字“盗”書於簡６９背首正文文字上方，第二字“者”書

於下一枚簡即簡７０背首正文文字上方。

“土忌”章。該章正文始於簡１２９背，章題第一字“土”書於簡１２９背首正文文字上方，第二字“忌”

書於下一枚簡即簡１３０背首正文文字上方。

接下來先看《日書》乙種中的標題。乙種章題書寫位置有四種：

第一種是書於該章首簡正文文字上方，這種章名如：

木日（簡６６） 馬日（簡６８） 牛日（簡７０）

羊日（簡７２） 猪日（簡７３） 犬日（簡７４）

鷄日（簡７６壹） 人日（簡１０８） 室忌（簡１１０）

蓋屋（簡１１１） 蓋忌（簡１１３） 除室（簡１１５）

初冠（簡１３０） 行日（簡１３８） 行者（簡１４０）

入官（簡１４１） 行忌（簡１４２） 行祠（簡１４４）

行行祠（簡１４６） 病（簡１８８壹） 家（嫁）子□（簡１９７）

第二種是章名書於該章第二簡正文文字上方，第一簡正文文字開始前大都有一表示分章的横綫。

例如簡２５３—２５９的“盗”章，章名書於簡２５４首正文文字上方，簡２５３首正文文字前有一表示分章的

横綫。這種章名又如：

除（簡２７壹） 秦（簡４８壹）

夢（簡１９０壹） 生（簡１３９）

第三種是章名書於該章第三簡正文文字上方，第一簡正文文字開始前有一表示分章的横綫。這

種章名見於簡１８１—１８７的“有疾”章，章名書於簡１８３正文文字上方，正文文字始於簡１８１，此簡首有

一表示分章的横綫。

第四種是章名書於該章正文文字上方，正文文字爲單行書寫，章名爲雙行書寫。此種情况兩見：

“男子日”章（簡１０９）。章名“男子日”三字自右往左寫作兩行，“男子”二字爲一行，位於右，“日”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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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位於左。章名以下的正文文字爲單行書寫。

“寄人室”章（簡１３１）。章名“寄人室”三字自右往左寫作兩行，“寄人”二字爲一行，位於右，“室”爲

一行，位於左。章名以下的正文文字爲單行書寫。

　　２ 周家臺秦簡

周家臺３０號秦墓竹簡中的《日書》和《病方及其它》（此二種書名均爲整理者擬加），也有不少篇章

標題。

《日書》的標題大都書於簡首正文文字之上，例如以下標題：

箕（簡１９９） 斗（簡２０１） 牽牛（簡２０３）

婺女（簡２０５） 胃（簡２１９） 畢（簡２２３）

翼（簡２３９） 軫（簡２４１） 産子占（簡１５１貳）

《病方及其它》的標題書於簡首，與正文文字同高，標題前常有一表示分章的圓點“●”，例如以下

標題：

去黑子方（簡３１５） 治痿病（簡３２４） 已齲方（簡３２６）

馬心（簡３４５） 先農（簡３４７） 已鼠方（簡３７２）

　　（三）漢簡帛中所見標題

發掘所見漢代簡帛甚爲豐富，其數量遠遠超過楚簡和秦簡，故内中所見標題也甚多。下面擇其大

宗者簡述之。

　　１ 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有三個《儀禮》寫本（書名是整理者根據内容擬定的），共九篇，一篇寫於竹簡，八篇寫於

木簡。其中甲本七篇，乙本和丙本各一篇。這九篇均書有標題，其標題書寫形式有三種：

第一種是在開篇第一枚簡背面獨立書寫篇題，在第二簡背面獨立書寫篇次“第×”。這種形式有：

第三（簡１背）士相見之禮（簡２背），

第八（簡１背）服傳（簡２背），

第十（簡１背）特牲（簡２背），

第十一（簡１背）少牢（簡２背），

第十二（簡１背）有司（簡２背），

第十Ô（簡１背）泰射（簡２背）———以上爲《儀禮》甲本。

第十八（簡１背）服傳（簡２背）———此篇爲《儀禮》乙本。

第二種是在開篇第一枚簡背面獨立連續書寫篇題和篇次“第×”。這種形式有：

燕禮第十三（簡１背）———此篇爲《儀禮》甲本。

第三種是在開篇第一枚簡正面簡首寫篇題，不書篇次；然後不留空緊接着寫正文。此種形式見於

《儀禮》丙本的那一篇：

喪服（簡１正面）。

　　２ 銀雀山漢簡

已知的銀雀山漢簡材料中的標題情况如下：

《孫子兵法》一書有一枚專記篇題的木牘，雖已殘成六塊，但經過拼合，還可以看出木牘上所記似

爲１３篇篇名，文字齊全者爲“九地”、“用間”、“埶（勢）”等。正文可見的篇題獨立書於篇首第一枚簡背

面，它們是如下篇題：

作戰（簡９背） 形（簡２８背） 埶（勢）（簡４７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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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虚（簡５３背） 火攻（簡１３５背） 吴問（簡１５４背）

黄帝伐赤帝（簡１７２背） 地形二（簡１７８背）

《孫臏兵法》一書的篇題書寫位置有三種形式：

一是同於《孫子兵法》，也是獨立書於篇首第一枚簡背面，它們是如下篇題：

擒龐涓（簡２３４背） 威王問（簡２５８背） 陳忌問壘（簡２９２背）

篡（選）卒（簡３２２背） 月戰（簡２３０背） 埶（勢）備（簡３４９背）

行篡（選）（簡３７２背） 殺士（簡３７８背） 官一（簡４０３背）

二是書於篇末，與正文文字之間空數字，它們是如下篇題：

地葆（簡２３８） 五教法（簡４４０）

三是在篇首簡背和篇末均同時署上標題，它們是以下兩篇：

八陣（分别書於簡２３６背、簡３４２）　延氣（分别書於簡３８９背、簡３９６）

《尉繚子》一書可見的篇題衹有兩個，均書於篇末，並在章名前打上圓點“●”（爲小圓點），它們是

如下篇題：

治□（簡４７９） 兵勸（簡５０６）

《六韜》一書可見的標題書於篇末，並在章名前打上圓點“●”（爲小圓點），它們是如下篇題：

尚正（簡６６２） 守土（簡６６９） 三疑（簡７０９）

葆啓（簡）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一書有一枚篇題木牘，上書十三個篇題名，全牘文字爲：“守法，要言，庫法，

王兵，市法，守令，李法，委法，田法，兵令，上扁（篇），下扁（篇），凡十三。”該書各篇中所見篇題獨立書

於開篇首簡上端，它們是如下篇題：

守法（簡７６７） 庫法（簡８３１） 王兵（簡８５１）

李法（簡８９１） 委積（簡９２２） 兵令（簡９５８）

上述篇題“委積”與篇題木牘上所記不合。

　　３ 馬王堆漢墓帛書

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標題較豐富，書名和篇名均有。所見標題如下：

《經法》，既 有 書 名 也 有 篇 名。 書 名“經 法”二 字 書 於 全 書 末，書 末 先 書 名 然 後 書 書 名 和 尾 數：

“⋯⋯《名理》。《經法》，凡五千。”

全書各篇連寫不提行，篇名書於各篇之末，然後打一墨釘“■”抄下一篇。這些篇題是：

道法（行９上） 國次（行１４下） 君正（行２２下）

大分（行３５下） 四度（行４６下） 論（行５７下）

亡論（行６５下） 論約（行７０上） 名理（行７７下）

《經》，既有書名也有篇名。書名“經”書於全書末，書末先書名然後書書名和尾數：“⋯⋯《十大》。

《經》，凡四千五十六。”

全書各篇連寫不提行，篇名書於各篇之末，然後打一墨釘“■”抄下一篇。這些篇題是：

立【命】（行８０上） 觀（行９０上） 五正（行９５上）

果童（行９９上） 正亂（行１０６下） 姓争（行１１２上）

雌雄節（行１１６下） 兵容（行１１９下） 成法（行１２４上—下）

三禁（行１２６下） 本伐（行１２９下） 行守（行１３７上）

順道（行１４１上） 十大（行１４２上）

《稱》，衹有書名無篇章名，書名并尾數書於文末：“⋯⋯《稱》，千六百。”

《道原》，衹有書名無篇章名，書名并尾數書於文末：“⋯⋯《道原》，四百六十四。”

《老子乙 本》兩 篇 的 篇 題 并 尾 數 分 别 書 於 篇 末：“⋯⋯《德》，三 千 卌 一。”“⋯⋯《道》，二 千 四 百

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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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臂十一脉灸經》，有兩個篇題，即“足”和“臂”。這兩個標題的位置都書於篇首，並高於正文文

字一字的距離。各篇中分别提行並在行首打上黑圓點“●”而獨立成段書寫各條經脉，“●”後的文字

即是該條經脉名，如１０—１２行：“●足陽明脉：循胻中⋯⋯諸病此物者，皆久（灸）陽明脉。”行首的“足

陽明脉”類文字，實際上也可視作標題，當然已是下一個層次的小標題了。馬王堆醫書的《陰陽十一脉

灸經甲本》和《陰陽十一脉灸經乙本》也都有這類“下一個層次的小標題”。

《五十二病方》的篇題很豐富，每一篇章獨立成段，篇章名稱於段首（行首）正文文字上兩字處開始

書寫。該書開 篇 有 一“目 録”，所 書 即 全 書 的 篇 章 名（即 篇 題 名），現 將 該“目 録”引 如 下 以 示 其 篇 章

標題：

● 諸傷　　　　　　傷痙　　　　　　嬰兒索痙　　　　　　嬰兒病間

嬰兒瘛 狂犬齧人 犬筮人 巢者

夕下 毒【烏Õ】 餈 【蛭食】

【蚖】 【尤者】 【顛疾】 【白處】

大帶 冥 口蠸者 口者

Ö 人病馬不間 人病【口】不間 人病羊不間

人病蛇不間 諸食病 諸口病 郶病

弱口倫者 【膏】弱 【種】囊 腸轹

脉者 牡痔 牝痔 朐養

雎病 【口】口 【口爛者】 【胻膫】

【胻傷】 【加】 【蛇齧】 【癰】

【盃】 【蟲蝕】 【乾騷】 久【疕】

蠱 鬾 去人馬尤 治醕

● 凡五十二

“凡五十二”，是對目録所標標題（章題）數的總結。

《養生方》的標題也很豐富，也是每一篇章獨立成段，篇章名稱高於段首（行首）正文文字約兩字處

開始書寫。該書末有一“目録”，所書即全書的篇章名（即篇題名），現也將該“目録”引如下以示其篇章

標題：

老不起 爲醴 【不】起 加

筭 雖醪勺 治 麥卵

灑男 勺（灼） 益甘 戲

去毛 病最種 【便近内】 巾

巠身益力 除中益氣 用少 治力

【黑髮】 【爲醴】 【益力】 【益壽】

醪利中 治 折角 走

【疾行】 口口 【口語】 【食引】

《雜療方》也衹有篇章名，每一章獨立成段，章首打小黑圓點“●”，然後書章名。此書同《五十二病

方》、《養生方》同屬方劑書，所述實爲一個個方劑。《五十二病方》和《養生方》同一標題（標題名稱多指

治某一類病這一 意 義）下，抄 寫 不 同 的 方 劑；但 此 書 在 治 同 一 病 的 不 同 方 劑 前 均 冠 以 相 同 的 標 題，

例如：

内加（行８） 内加（行９） 内加（行１１） 内加（行１２）

以上四個方劑同爲“内加”方，但四個方劑前均冠以章名“内加”。該書其他標題均如此。

《天下至道談》爲竹簡，共６７枚簡，正文共有２０段文字，即２０章，但無章名，但該書有書名，書名

書於第二章（簡１５—１６）與第三章（簡１８—２４）之間，即“天下至道談”幾字獨立書於簡１７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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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張家山漢簡

張家山２４７號漢墓出土文獻共達８種，均爲竹簡，它們是：《歷譜》、《二年律令》、《奏讞書》、《脉書》、

《筭（算）數書》、《蓋廬》、《引書》、遣策。《歷譜》和遣策無標題，其他６種均有標題。其情况分别如下：

《二年律令》。書名獨立書於開篇第一枚簡的簡背。全書共有２８條律（令），每條爲一章而獨立成

段，各章章名（即律名）均書於章末，並獨立書於一枚簡上，如第一章爲“賊律”，共５４枚簡，“賊律”二字

就書於該章末第５４枚簡上端。

《奏讞書》。書名獨立書於全書最末一枚簡的簡背。無章名。

《脉書》。書名獨立書於開篇第一枚簡的簡背。無章名。

《蓋廬》。書名獨立書於全書最末一枚簡的簡背。無章名。

《引書》。書名獨立書於開篇第一枚簡的簡背。無明顯的章名。

《筭（算）數書》。全書共分６９章，書名獨立書於第一章（１—６簡）末簡的背面，即第６枚簡的背面。

全書每章都有章名，共６９個。每章獨立成段，章名均書於該章開頭並高於正文文字，如第一章爲“相

乘”，章名“相乘”二字書於第一簡正面正文文字前。

　　５ 尹灣漢簡

尹灣漢墓簡牘的標題情况如下：

《集簿》，木牘一方，正、反兩面書寫。標題“集簿”二字大字書於正面正文文字上方正中。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木牘一方，雙面書寫，正面分六欄書寫，反面分五欄書寫。標題“武

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爲正面第一欄首行。

《君兄衣物疏》，木牘一方，雙面書寫，正面分四欄書寫，反面分三欄書寫。標題“君兄衣物疏”爲正

面第一欄首行。

《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節司小物疏》二種，分别書於一方木牘的正、反兩面。前者分三行書

寫，標題“君兄衣物疏”爲第一欄首行；後者分四行書寫，標題“君兄節司小物疏”爲第一欄首行。

《刑德行時》，竹簡共１３枚。標題“刑德行時”書於首簡簡端，並在標題前打上黑圓點“●”，然後書

寫正文。

《行道吉凶》，竹簡共２４枚。標題“行道吉凶”獨立書於首簡上端。

《神烏傅（賦）》，竹簡共２０枚。標題書於正文末，並獨立佔一枚簡，書於該簡上端。正文用草書，

標題用隸書。

　　６ 其他

以上是戰國秦漢簡帛中標題比較集中呈現的材料，下面再列舉兩例散見材料中的標題情况，以説

明其他散見材料中也還有一些有關標題的材料：

居延新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册，共木簡九枚，標題“勞邊使者過界中費”書於首簡上方。

漢代懸泉置遺址的墻壁題記《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雖然此屬墻壁題記，但其文

獻性質與簡帛相同，故此舉之），標題書於正文末，且大字兩行書寫。

　　（四）小結

通過以上對戰國秦漢簡帛中的標題的情况列舉，大致可總結出以下幾點：

（１）標題書於全書或篇章末尾，即傳統所説的“篇題在後”，若是簡牘，則書於最末的那枚簡上。如

上舉馬王堆漢墓帛書《經》，其最後一篇是《十大》，該 書 末 尾 標 曰：“《十 大》。《經》。凡 四 千 五 十 六。”

“《十大》”是篇名。“《經》”是全書名稱。

（２）標題書 於 全 書 開 頭 處 或 篇 章 開 頭 處，若 是 簡 牘，則 書 於 第 一、二 簡 上（常 於 簡 背 面，以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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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辨識）。

（３）標題書於正文中間者。上舉包山楚簡《受期》、《疋獄》和馬王堆漢墓帛書《天下至道談》等即

然，但這類情况較上述“１”、“２”兩種明顯少。

（４）標題同時書於篇首和篇末。上舉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的《八陳（陣）》、《延氣》二篇標題即

然，但這類情况也較上述“１”、“２”兩種明顯少。

由上述可知，張家山２４７號漢墓竹簡中的標題是較豐富和典型的，不妨以此爲例再來分析一下：

該墓共出土文獻八種，六種有標題。這六種文獻書名在前者爲三種（《二年律令》、《脉書》、《引書》），書

名在後者爲兩種（《奏讞書》、《蓋廬》），書名在正文中間者爲一種（《筭（算）數 書》）。其 中 有 章 名 者 兩

種，即《二年律令》和《筭（算）數書》，這兩種的章名一在後（《二年律令》）、一在前（《筭（算）數書》）。

以上分析説明，簡帛時代標題的書寫位置，處於比較隨意而不固定的階段，可前也可後，甚至可位

於中，還有在前後都書上標題者，糾正了上古文獻“篇題在後”定式的傳統觀點。後世文獻的標題，正

是從簡帛時代發展而來的。在其發展過程中，標題在前者和在後者得以發展，標題在正文中間者和正

文前後都署上標題者，這兩種形式逐漸被淘汰。

以上文字，匆匆草就，失誤必多，敬請指正。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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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先秦兩漢書手抄寫後之校勘大概

黄人二

　　周秦之校勘，典籍所載，始於正考父。① 然正考父②以前之人，未必無從事者，故非謂校勘之始必

於正考父也。文見《國 語 · 魯 語 下》閔 馬 父 云：“昔 正 考 父 校 商 之 名《頌》十 二 篇 於 周 太 師，以《那》爲

首。”③又《毛詩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

爲首。”④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則知《毛詩序》略本《國語·魯語下》之説。

然今《詩·商頌》雖仍以《那》爲首，但僅存五首，曰《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

清·俞樾《孫詒讓札迻序》云：“余嘗謂校讎之法，出於孔氏。子貢讀《"史》，知‘三豕’爲‘己亥’之

誤，即其一事也。昭十二年《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謂：

‘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是則讀書必逐字校對，亦孔氏之家法也。”⑤校

勘之學，出自孔門，由正考父、孔子、子夏師生間傳授學問狀況觀之，所言殆不虚矣。

而兩漢之校勘，典籍所載，始見劉向、劉歆父子爲之，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亦非謂兩漢之校

勘必以其爲起始之點也。其云：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

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 一 書 已，向 輒 條 其 篇 目，撮 其 指 意，録 而 奏 之。會 向 卒，

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 其《七 略》，故 有 輯 略、有 六 蓺 略、有 諸 子 略、有 詩

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⑥

從此段記載看，則知“校”（校訂文字）爲一事，“録”（淵源流别）爲另一事。以“校訂文字”爲本，則

有助於研討學術上之“淵源流别”。而劉向所得之十餘篇《�録》⑦，並《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所記，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蔣伯潛《校讎目録學纂要》，台灣正中書局，１９８２年版。胡樸安、胡道静《校讎學》，台 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０年版。王叔岷《斠讎

學》，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管錫華《校勘學》，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後漢書·曹褒傳》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

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灣鼎文書局本。）知“正考父”爲“孔子”之先人。《詩 · 商 頌 · 那 序》孔 穎 達 正 義 引《世 本》云：“宋 湣 公 生 弗 甫

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

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２册《詩經》，台灣

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知“正考父”爲“孔子”之七世祖。

周·左丘明《國語》，台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８３年版。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２册《詩經》，台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

清·孫詒讓《札迻》之《俞序》第一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有《孫卿》、《管子》、《晏子》、《鄧析》、《戰國策》、《説苑》、《子華子》、《列子》、《關尹子》、《老子》（殘）、《韓非子》（殘）等篇《�録》或

《書録》，見《全漢文》卷三十七。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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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見其時校勘之内容大要，約略有六，一記書篇之重出①、錯置②；二記章節之重出③、錯置④；三記竹簡

之脱缺⑤；四記章句之次序、錯置⑥；五記字之脱⑦、誤⑧；六記異文⑨。

以上皆就傳世文獻而論。而出土文獻之中，亦可鉤稽先秦兩漢時人校勘實例之原貌，因諸文本今

人可得而目寓，故尤感親切。爲方便計，比次鋪排羅列於下，以利説明：

（１）郭店簡《老子》甲第八簡：“其事好一。”瑏瑠

（２）郭店簡《老子》乙第六簡：“是謂寵辱一驚。”瑏瑡

（３）郭店簡《窮達以時》第七簡：“遇秦穆■。”瑏瑢

（４）郭店簡《語叢四》第二十七簡正面“内”字處右下方有“—”符號，而於竹簡相對等處之第二十七

簡背面云：“内之或内之，至之或至之。”瑏瑣

（５）郭店簡《五行》第三十六簡之“×”字，與竹簡相等同位置之背面有一疑從角、從刀之“解”字瑏瑤。

（６）上博簡《噌衣》第十一簡第二字與第三字之間有“丌＝”，其字形較小，明顯爲校讀者所加瑏瑥。

（７）上博簡《噌衣》第十三簡第三十一字“慈”與第三十二字“愛”之間有一小字云“以”字者瑏瑦。

（８）上博簡《性情》第一簡、第四十簡、第四十一簡。整理者濮茅左云：“滿簡書寫，一般每簡約三十

六字，第一簡及第四十簡、第四十一簡則每簡約有四十六字之多，在同篇中，行款字數上下如此大是少

見的，顯然是兩次抄寫而成。從行款現象分析，估計本篇書寫完後，又作了兩項工作，一是核對原文，

二是廢棄原漏抄不全的第一簡及第四十、四十一簡，並且重新作了補抄。由於補抄文字的插入，使原

行款、字數發生明顯 變 化，因 此，這 三 簡 的 書 體、行 款、字 數 彼 此 相 合，而 與 第 二 簡 至 第 三 十 六 簡 不

同。”瑏瑧案，此説可從。

（９）河北定州《論語》第六一一簡：“●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瑏瑨這些竹簡文字以兩圓點間隔，雙行小字書於此枚簡之下部，在今本爲同一章之文字。

（１０）湖北江陵張家山３３６號墓出土漢簡亦有校勘痕跡瑏瑩。

（１１）甘肅武威漢代《儀禮》簡的小黑點符號在兩字之間佔有一字位置者，爲原簡本有；則不佔字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西漢·劉向《孫卿書録》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除，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參見清·嚴可

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西漢·劉向《戰國策書録》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别者略以時次

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西漢·劉向《晏子�録》云：“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

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西漢·劉向《列子書録》云：“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參見清 ·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參見清·王先謙《漢書

補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西漢·劉向《説苑�録》云：“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臣向言：所校中書《説苑�事》，⋯⋯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

分别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

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同卷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經文）率 簡 二 十 五 字 者，脱 亦 二 十 五 字；簡 二 十 二 字 者，脱 亦 二 十 二 字；文 字 異 者 七 百 有 餘，脱 字 數

十。”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西漢·劉向《戰國策書録》云：“本字多誤脱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

六朝文》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西漢·劉向《晏子�録》云：“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第一册，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同注⑩。

同注⑩。

同注⑩。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旬，湖北武漢大學所召開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

討會後至荆門市博物館參觀時所目寓，整理者於《郭店楚墓竹簡》中無載。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同注瑏瑥。

同注瑏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承彭浩舉以見告，若已廢棄而顯得不合時宜之法律，若“肉刑”、“刖刑”已廢，則校勘者括去“肉”、“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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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此種簡牘符號者，疑即後來誦習校勘者所加。①

（１２）郭店簡《緇衣》第四十簡簡背：“苟有言，必聞其聲。”②“苟”字剛好落在正面簡“人”字下之位

置，表示於此接續而讀。故整體通讀之，即爲“人苟有言，必聞其聲。苟有行，必見其成”。簡背之文，

顯然是校勘者所爲。

（１３）郭店簡第四十七枚簡：“■　　　　　　　二十又三。”③此最末計數“章節”之“二十又三”，

疑爲校勘者施諸於上者。

（１４）上博簡第二十四枚簡：“■　　　　　　　　□□。”④李零云：“案，我查筆記，墨釘後接近殘

斷處似有二字殘迹。”⑤則上博簡此處亦有校勘者總結本篇章數之記録。

以上諸例，皆於竹簡在抄手寫定之後，另有一校勘之人，於竹簡應補字處、應説明字處、兩本合爲

一本處施以簡牘符號，以表示之。既爲校書、誦習、後加者所爲，則先秦兩漢之時已有此種校勘制度，

殆爲無疑矣！

第（１）、（２）、（３）、（６）、（７）例爲“字之脱”；第（４）、（８）、（１２）例爲“句之脱”；第（１１）例爲“符號之脱”；

第（５）例爲“記異文（注讀音）”或“字誤之訂正”；第（１３）、（１４）例爲“章節”之統計；第（９）例則爲校勘後

兩本合爲一本之合本子注法，爲西漢·劉向爲《�録》或《書録》時所未得之結論。是以知第（９）例爲諸

例中最爲重大者，與古書體例、注釋體式中之“義疏學”之産生至爲關鎖，值得説明。

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選》卷 六 之 左 太 沖《魏 都 賦》李 善 注 引 云：“《風 俗 通》曰：案，劉 向《别 録》：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⑥案，一人讀書，一人

讎校之觀念，至爲簡單，運用至河北定州《論語》，其用則無窮。

今河北定州《論語》必以某一家之本爲底本，其 要 讎 校 之 時，必 取 另 一 家 之 本 子 爲 讎 校 之 參 考 本

子。何以見得？河北定州漢墓是西漢中山懷王劉脩之墓，據《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記載，劉脩

死於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５５年）⑦，故這批竹簡應是在此以前之物。河北定州《論語》第六一一

簡云“●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這一大段文字，爲

今本《論語》之《堯曰》篇三章中之最後一章，另兩章爲“堯曰咨爾舜”章、“子張問于孔子”章。《古論》有

“（孔）子曰”章，從《魯論》之《張侯論》無此章，《齊論》不知有無此章否，《魯論》則無此章。⑧ 有無互校，

乃能得上云這些文字之雙行小字，書於此枚竹簡之下部。則校勘之兩本必爲不同版本之兩本，此兩本

亦必爲一有、一無此章之兩本。若同一版本之兩本對校，必不爲此作。

又河北定州《論語》第六一二簡云“凡二章”，則知竹簡本《論語》本無“（孔）子曰”章，即本來並無雙

行小寫之一大段文字。這段文字既不爲竹簡本原有之文字，則這些文字必來源於非竹簡本所據之版

本中之文字。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其時或以前，約衹可能流行《古論》、《魯論》、《齊論》三本，《漢書》卷三

十《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注解釋“《古》二十一

篇”云：“出孔子壁中，兩《子 張》。如 淳 曰，分《堯 曰》篇 後 子 張 問‘何 如 可 以 從 政’已 下 爲 篇，名 曰《從

政》。”⑨今視簡文，無若《古論》“子張問于孔子”章單獨析出成篇者，故先排除竹簡本《論語》爲《古論》版

本之可能。

若此，則簡本《論語》中結合成“合本子注”之兩文本，可能是以《魯論》爲底本，而以《齊論》爲讎校

之本；或以《齊論》爲底本，而以《魯論》爲讎校之本。據鄭氏注本與《經典釋文》同以《魯論》無“孔子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漢簡》（即《武威漢簡》），台北坊間本。亦可參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同上。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緇衣》，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選》，台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４０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８期。

《經典釋文》於“孔子曰”章下云：“《魯》讀無此章，今從《古》。”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第二十四《論語音義》，見黄坤堯、鄧仕

樑《新校索引經典釋文》上册，台灣學海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又參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版。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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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看①，非但可知河北定州《論語》之版本定爲《魯論》版本外②，尚可知《齊論》版本之《堯曰》篇有“孔子

曰”之章矣！

先秦時古書本單篇分行，經、傳不同體裁之著作必不結合在一文本之中。故經、傳不同體裁結合

成爲一文本時，“合本子注”之古書體式，乃於校勘過程中産生矣！今先秦之例尚未之見，僅概見其時

版本校勘之粗淺狀況，必有待於後之考古資料之出土，若能有見，則可推翻此説。而河北定州《論語》

本則爲現今可目寓“合本子注”之最早實物，至爲可貴。而昔賢之中國古籍受釋典之影響，乃有“義疏”

文體産生之論斷，今亦可據以改正，則無疑也。“合本子注”既爲吾國固有之法，則後此所産生之裴松

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説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皇侃《論語義疏》引論釋

以解公冶長章、司馬光《資治通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

來繫年要録》等著作③，蔚爲大觀，亦理所當然。鄙於上博簡《性情》之簡文有三十六字與四十六字之

别，掩卷玄思，吟誦再三，每多體會，祈教正於世之成學君子。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系）

①
②

③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版。其云：“《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

劉來成《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介紹》，參《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王素《河北 定 州 出 土 西 漢 簡 本 論 語 性 質

新探》，參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近覽新近幾期《文史》，亦有以文論竹簡本《論語》爲《魯

論》者。皆可從。

陳寅恪先生《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陳述遼史補注序》，參《金明館叢稿二編》，台灣里仁書局，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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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章次問題淺説
———古書成書問題系列研究之一

寧鎮疆

　　古書的章次，指的是古書章與章之間的次序安排。隨著出土材料的不斷湧現，我們發現許多古書

（如《緇衣》、《五行》等）在流傳過程中其章與章之間的次序迭經變化。對它的追索，往往可以窺見古書

成書於結構方面所走過的歷程，再現古書演進的曲折軌 迹，茲 將 與 古 書 章 次 有 關 的 幾 個 問 題 略 述 于

此，尚祈方家正之。

　　（一）古書章次的意義

上面提到，古書的章次（當然指有“章”的古書）是指古書章與章之間的先後次序安排。由於“章有

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①，這樣，“章”與“篇”的區别有時是相對的。特别是古書最初每多篇章單

行，然後才彙編、整理成書，這就導致古書的章次與篇次很多時候遵循相同或相近的體例及規律。正

基於此，所以筆者認爲，在很多時候古書篇次與章次的體例是可以“相互發明”的：有時候純粹是篇次

的體例特徵，實際上也可以用來佐證、説明章次的體例。

古書的章次安排可以表現爲兩個方面。第一是指章與章之間的順序組織不是任意的，章與章之

間順序及位置的不同，常常反映了編纂者特定的設想和組織理念。我們現在經常把這種有條理、反映

特定組織設想和理念的章次，稱爲“有機”的章次。史稱孔子曾“論次詩書”②，就是指對《詩》、《書》的篇

章進行編排，以體現一定的思想。《論語》云：“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是指

對《詩經》篇章的順序進行調整，以凸顯特定的思想。對於《儀禮》各 篇 的 次 序，古 今 有 數 種 不 同 的 安

排③。但學者多推崇戴德本的次序，原因就在於它符合所謂“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

聘，和於射鄉”的“禮之大體”④。這裏的“大體”，應該就是戴德編纂《儀禮》篇次所要體現的思想。另

外，《漢書·藝文志》也説漢初張良、韓信曾“序次兵法”，有學者謂：“序次者，次第其篇章之先後，使之

有序也”⑤，這裏的“有序”，也是指符合一定組織理念的次序。綜上可見，對於某些古書來説，對章次是

有著特定而嚴格的要求的，一定的章序往往對應一定篇章的組織理念和設想。章次的被打亂和被突

破，也意味著相關編輯思想的改變。

再來看一下第二方面。從上面所舉的例子來看，上述具有特定含義的章次一般都有一個變化的

過程：原先是一種章次形態，後來經由編輯者的整理，才形成井然有序（只是相對的）、體現特定思想和

①
②
③

④
⑤

《論衡·正説》。

《史記·儒林列傳》。

今本《儀禮》篇次本之鄭玄，而鄭本次序實承自劉向《别録》本。另據鄭玄《三禮目録》，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又有不同。１９５７
年甘肅武威漢墓所出《儀禮》（九篇），又使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次序。詳情可參高明《據武威漢簡談鄭注〈儀禮〉今古文》，《傳統文化與現

代化》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禮記·昏義》。

余嘉錫《古書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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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章次。這意味著原書的章次本來是缺乏組織的（至少在整理者看來是這樣）①、不是十分有序

的。也就是説，對於古書的章次，雖然有的先後相次、條理分明，但有的章與章之間的次序並無什麽嚴

格的要求，兩章之間的次序有時是可此可彼的。學者曾對《論語》的篇章之間的關係評論説：“這些篇

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麽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麽關連”②，就是説的這種情況。李零曾

詳細比較簡本《孫子兵法》與今本篇次上的差别，發現它們篇次上的不同，實源自“各自傳授整理者對

原書内容的不同理解”，但“有些差異是無所謂”的③，也説明古書篇章之間的次序有時並無一定之規。

這時當然章與章之間的順序還存在，但這種順序h没有什麽特别的意義。特别是古書每多篇章别行

之體例，篇章之間往往也分合無定④，這就導致其篇章之間的次序也是多變的。不同整理者出於自己

的理解所編定的篇章順序也每每不同。這表明篇章之間順序上的可此可彼，不僅導致其順序上的多

變，也給不同整理者以不同的重編理由，而這又在事實上增加了其順序上的多變性。

不過，儘管這些章與章之間的順序没有什麽特殊意義、可此可彼，但在古書累世的流傳中，經常存

在一種章次被陳陳相因地繼承下來的現象（這在《老子》章次中，就是非常普遍的）。這樣，一種習慣或

曰傳統上的章與章之間的位置安排，就被相沿成習。這種章次形態因爲積久成習、“長期一貫”，往往

具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雖然從理論上講章與章之間的順序可此可彼，但在事實上或實踐中，這種

相沿成習的章次形態，並不容易改變。並因此積 澱 成 一 種 事 實 上 的“有 序”形 態———“習 慣”或 曰“傳

統”意義上的章次。下文還會提到，這種“習慣”或曰“傳統”意義上的章次形態，較之那種有明顯組織

意識，但h見仁見智的章次形態有更加强勁的穩定性。與此問題相關，筆者還想談一下個人對當前出

土文獻簡册繫聯的 看 法。出 土 文 獻 由 於 朽 壞 或 特 殊 的 抄 寫 形 態，導 致 有 些 簡 册 的 次 序 安 排 未 能 遽

定⑤。於是，如何安排簡册之間的次序以恢復文獻章句組織的原貌，就成爲一個重大課題。這其中有

兩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在簡册繫聯的過程中，我們經常發現許多章句之間並没有邏輯上的必

然聯繫，有些簡册之間的次序是可此可彼的。這時决定簡册之間次序的就往往是“習慣”或“傳統”上

的位置安排，而今人形形色色、見仁見智的主觀推測則未必管用。其次，從文獻結構的“歷時性”或“時

代性”的角度講，“合理”或“理想”的結構模式也未必是“現實”、“歷史”的模式。儘管從我們今人的邏

輯上看，某些簡册的次序“應該”或“只能”是這樣的，但由於文獻結構的“歷時性”和多變性，真實存在

的結構形態也每每溢出“理想”的模式之外。所以，在簡册繫聯以恢復文獻原貌的過程中，儘管主觀的

邏輯推測不可或缺，但同樣不應忽視“習慣”或“傳統”上的因素。而且，對於主觀推測的局限性也是要

有清醒認識的。

如果説那種經過精心策劃與組織，從而賦予章與章之間的次序以特定含義的章次可稱“有機”的

話，那麽那些章句之間在次序上可此可彼、彼此間的次序也並無特定含義的章次就是鬆散、“無機”的。

不過，如上所述，對章次的組織受整理者的主觀影響很大。不僅“有機”、“無機”的標準見仁見智，就是

“有機”本身也有多樣性。這其中要充分考慮整理者的主觀動機以及古書的流傳統系。另外，就整篇

文獻的章次結構來説，“有機”和“無機”的問題也有複雜性。可能整篇文獻的結構都是“有機”的或“無

機”的，而一篇文獻中，其章次部分“有機”、部分“無機”也是存在的。最後，就形成方式上講，在前述整

理者“論次”、“序次”的工作中，文獻章次形態實際上走的是從“無機”到“有機”的演變過程。但這並不

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有的文獻在草創之初章次結構就是非常“有機”的，並不待後來的“整理”而“有

機”。倒是在以後的流傳過程中，這些本來章次結構非常有機的古書，其結構上的“有序性”反而每況

①

②

③
④

⑤

不過，整理者重組之前的章序格局，可能也並非“雜亂無章”，這當中有個不同讀者認識差异的問題。另外，即便原來的章序比

較有序，但整理者還是有可能對它進行重組，因爲原來的次序可能并不是整理者想要的，或者説不能反映重組者的組織理念。這方面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周易》卦序帛書本與今本的不同：二者其實都比較“有序”，但却不影響它們二者的存在，而且帛書本卦序還是對

今本卦序重組的結果。詳見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導言）。《論語》一書，有的部分的確章序上没什麽講究，但有的章序之間的關係還是

相當密切、經過精心安排的。

李零《〈孫子〉篇題木牘初論》，《〈孫子〉古本研究》。

清人陳士珂對《孔子家語》的評論“彼此互見，損益成文”，正 是 這 種 情 形 的 寫 照。 見《孔 子 家 語 疏 證 序》，上 海 書 店 影 印，１９８７
年版。

以郭店楚簡爲例，許多篇涉及簡册編聯的問題。如《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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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下（如《緇衣》）。以上情況表明，古書的章次結構既具 有 非 常 明 顯 的 主 觀 色 彩，也 具 有 相 當 的 複 雜

性，還會在傳流中發生變化。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估計，且不可盲目地妄下結論。另外，還需説明

的是，我們經常用“有序”、“無序”來描述古書的章次形態，似乎“有序”即對應我 們 這 裏 的“有 機”，而

“無序”則對應“無機”。嚴格説來，這並不準確。因爲，雖然説是“無序”，但章與章之間的次序實際上

是存在的。也就是説，“無序”並非無“序”，“無序”其實“無”的是一種特定内涵的“序”。同樣，“有序”

不僅指有“序”，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種特定内涵的“序”。正是基於“有序”、“無序”與“有機”、“無機”含

義上的這種細微差别，所以本文才用了後一組。

　　（二）“有機”章次的兩形式———“次序”與“同類集結”

本文既題名“古書的章次問題”，其實主要還是要探討古書在章次安排上如何組織、如何才能成爲

有條理，即“有機”的章次形態。在筆者看來，作爲“有機”的章次形態，其“有機性”其實主要體現在兩

個方面，即“次序”與“同類集結”。下面將分别進行討論。

　　１ “次序”

所謂“次序”意識，其核心内容就是體現在“序”字上，即章的先後順序是有特殊要求的，誰先誰後

有嚴格的講究，彼此之間的先後次序代表著一種特殊的“意義”或 組 織 理 念。清 人 劉 寶 楠 就 曾 對《論

語》“前後章相發明之體例”給以關注。在他看來，《論語》有些章的先後次序不是隨便安排的，其中有

内在的邏輯性。如他舉《八佾》前兩章講魯國 三 氏 的 僭 禮 之 行，第 三 章 講“人 而 不 仁，如 禮 何？”，而 此

“人”顯指魯國三氏，由此可見章次相次之理。又如《述而》十七章講“五 十 以 學 易”，十 八 章 接 著 就 説

“子所雅言”，在劉氏看來也不是偶然的①。漢代趙岐爲《孟子》作章句，專門作《孟子篇�》一篇，“言《孟

子》七篇所以相次�之意也”②。其雖然就“篇次”而言，但前文講過，在對篇、章次序的組織上，“篇次”

與“章次”其實有很大的共通性，因此可以互爲證明。

雖然上述篇章之間的次序關係及其被賦予的“意義”，多出自整理者的主觀設想，但這其中也存在

一些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爲常理或一般的邏輯所認同的次序關係。比如上面提到《儀禮》的篇次

古今有多種不同的安排，但差異之中也有共同之處。比如《别録》本、戴德本、戴聖本前三篇的順序依

次都是《士冠》、《士昏》、《士相見》，之所以如此一致，就是因爲它符合一般認同的邏輯順序：從成人到

成婚再到社交③。再如包括武威本在内的四個本子都是先《燕禮》後《大射禮》④，恐怕也是因爲二者性

質上比較接近，而且“燕饗”之後才行“大射”的緣故⑤。這種遵循常理或一般邏輯順序的篇章次序，在

相當的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因爲違反或改變了它，就會被認爲是有悖常理並因此顯得“非法”。這樣

一來，這種章次就擁有超Ç的穩定性，不僅歷久而不變，即便是簡册朽壞導致章次錯亂，後來的整理者

仍然會依據上述的“常理”或“邏輯”將它們恢復。例如《五行》篇簡本與帛書本章次頗有不同，其間不

難發現由簡册朽壞導致的章次錯亂⑥。但我們看它們之間也存在相當多章次相同的部分，而這顯然是

根據文理邏輯恢復的結果。

　　２ “同類集結”

所謂“同類集結”，是指讓章義相同或相近，以及有相近語詞或表達方式的章章次相連，也就是劉

向整理書籍篇章次序時所用的“以類相從”的原則。把章義相同或相近的章放到一起，就在一篇文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版。

當然，趙氏的解釋也未必盡合原義。

王文錦有此説，見《經書淺談》（楊伯峻主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版。

武威本“大射”作“泰射”，“大”與“泰”通，爲漢代所習見。

關於燕饗禮與大射禮的次序，《鄂侯御方鼎》明確記載“王休宴，乃射”（《三代吉金文存》４·３２，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影印本），燕饗

明在大射之前。

詳見徐少華《楚簡與帛書〈五行〉篇章結構及相關問題》，《中國哲學史》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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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句佈局上就出現了一些“意義簇”———“意義”相同或相近的章的“集合”。這種“同類集結”原則下

的章次組織，“序”的觀念並不突出———誰先誰後並不是最重要的，它Ç調的是要把“意義”相同或相近

的章歸併到一起。雖然在順序上似乎不是那麽講究，但由於Ç調某些章要歸併到一起，所以仍然體現

出Ç烈的組織意識，因此也是“有機”的。不過，儘管“集合”内部對順序的要求不是那麽嚴格，但在一

篇文獻中，一旦確定了某些章的組合關係，就必 然 會 對 其 他 章 的 次 序 安 排 産 生 連 鎖 反 應。因 此 這 種

“集合”對章次還是有制約，儘管這是間接的。

章次組織上的“同類集結”原則是相當普遍的。前面説過，“次序”的原則組織起來對邏輯的要求

比較嚴格，因此行之不廣，而“集合”的原則由於對“次序”並没有什麽嚴格的講究，運用的範圍要廣得

多，也更具“可操作性”。還是以《論語》爲例。《論語》中許多章放到一起，絶對不是偶然的，它們有相

當的“傾向性”，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往往是按照“意義”組成的集合，亦即上文提到的“意義簇”。如《憲

問》第十六、十七章都是講“管仲之仁”，它們被放到一起顯然不是巧合。像《季 氏》第 四 章 講“益 者 三

友，損者三友”，五章講“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它們放到一起顯然也是有意識的策劃。同篇第六章講

“君子有三愆”、七章云“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它們放到一起也不是巧合。再如《泰伯》十八、十

九、二十、二十一章都是讚美堯、舜、禹之類先聖賢君，它們的結集也非偶然。此類例子還有很多，不勝

枚舉。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我們會對古人運用“意義簇”組織章次的情況有更深切的體會。

前面我們提到今本《禮記·緇衣》篇是簡册錯亂之後的重組，而簡本實爲“原創”。但我們看今本的重

組也很有“規律性”，這個“規律”就是“同類集結”。如簡本第十、十一章都是講如 何 對 待“賢 臣”、“小

人”的問題，在今本中這兩章分别對應十五、十四章①，雖然章次有所顛倒，但它們畢竟是相連的，表明

在整理者看來這兩章的“意義”是相同或至少是相近的。再如簡本六、七、八章都是講在上之“君”要做

好“民”的表率，這樣上行下效，才能達到“治”的目的。在今本中這三章分别對應六、五、四章：次序正

好相反，但h同樣被放到了一起。它們“次序”的不盡一致和“組合”的完全一致，再次印證了我們上面

對“同類集結”原則的認定：“次序”的意識並不凸顯，只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作“同類集結”。另外，

從對阜陽雙古堆漢墓所出一號木牘的章題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中，我們也能發現這種“同類集結”

的原則。像一號章題之１９“子路行辭中尼敢問新交取親”對應《説苑·雜言》之３３章，而章題之４４“子

路行辭中尼中尼曰曾（贈）女以車”對應《説苑·雜言》之３４章②。從“１９”和“４４”可以看出，當初這兩章

並不是相連的，但到了《説苑·雜言》中h將它們歸併到了一起，顯然是注意到它們都有“子路行辭中

尼”這樣的句式。更有意思的是，這兩章在《孔子家語》中被合併成了一章，不過先後順序與《説苑》正

相反。其實，無論是像《説苑》那樣的相連的兩章，還是如《孔子家語》般合併成一章，都是一種“同類集

合”，只不過“一章”的 情 況 顯 得 更 緊Ø罷 了。其 次 序 的 相 反，同 樣 昭 示“集 合”的 原 則：“次 序”可“萬

變”，但“不離其宗”的是“同類”、是“集合”。

“同類集結”原則最典型、集中的體現，是一些古書篇名的命名。隨著出土材料的不斷湧現，許多

學者都已認識到，古書篇名最初有很多僅是撮取一篇的頭幾個字，如《論語》的《學而》、《爲政》等③，到

後來才出現取一個可以概括該篇文獻主題思想的篇名，如《墨子》中的《尚賢》以 下 十 篇 以 及《孫 子 兵

法》中的篇名等。其中後一種一開始主要體現爲圍繞一篇的中心題旨佈局謀篇、組織章句，因此“章句

結構頗具條理”④，但後來就出現在一個主題或篇名下拉雜、拼Ø相關章句的情況。如《大戴禮記·勸

學篇》，其中許多章並見於《荀子》、《韓詩外傳》、《説苑》、《吕氏春秋》等書。它的章句之間的次序並無

什麽嚴格的要求，這些章之所以被搜羅到一起，因爲它們都是講“爲學”的。這種篇實質上就是以“勸

學”、“爲學”爲主題的大的“意義集合”。其他如《説苑》、《新序》等書篇的形成也多類此。對這種篇的

“同類集結”性質，劉向其實已經作了夫子自道：“⋯⋯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書十萬言

①

②
③
④

今本《緇衣》章數傳世本有２３、２４、２５等多種劃分（詳見彭浩《郭店楚簡〈緇衣〉的分章及相關問題》，《簡帛研究》第３輯），此採

取的是２５章的劃分方法。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阜陽雙古堆木牘的章題也屬這種情況，雖然其爲“章”題。

李零《關於銀雀山簡本〈孫子〉研究的商榷》，《〈孫子〉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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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①。其中的“以類相從”，正是我們所謂的“同類集結”，都是形成“意義集合”或“意義簇”時，

必須要做的工作。

以上區分了作爲“有機”章次形態的兩種表現形式：“次序”與“同類集結”。實際上，此二者之間也

不是截然分離、格格不入的。有時候我們會感到，某種“有 機”的 章 次 形 態 既 符 合 一 種 邏 輯 上 的 先 後

“次序”，也可算作“同類集結”。也就是説，這兩種原則也是可以共存的。另外，雖然我們説“集合”之

内對章次的要求不是那麽嚴格，但並不代表其中的章次可以任意改變。應該看到，儘管從理論上説各

章的次序可此可彼，但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述，在累世的傳沿中，各章之間“習慣”或“傳統”上的次序安

排一直被繼承下來，從而就形成了一種固定的、“非邏輯”的順序。雖然這種順序没有什麽理論或邏輯

上的意義，但由於積久成習，它也具有極Ç的穩定性和不可逆性。這種由“習慣”積累而成的章次組織

可以説介於“有機”與“無機”之間：從穩定性上講它接近“有機”，而要説到各章之間邏輯上的關係，它

又是“無機”的。另外，這種由“習慣”積累而成的章次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即“還原”功能。因爲它們多

積累了“習慣”上的章次安排，即在傳承上維持了“一如既往”的形態。借助這種“習慣”或“傳統”上的

順序安排，我們會相對容易地恢復文獻特别是其章次上的原貌。

　　（三）章次的流變問題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隨著地下材料的不斷湧現，我們發現傳世文獻與出土古書在篇章的順

序上多有不合②。這表明，與分章一樣，古書的篇章順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其中有不同整理者的

個人理解以及錯簡、簡册紊亂等原因。透過古書篇章順序的演變，可以窺見古書演進與形成的大致9
絡。另外，古書篇章順序的“有機”與“無機”還往往牽涉到古書“早”、“晚”的時代判斷，從而與古書的

斷代密切相關。比如，同樣認爲簡本《老子》（特别是甲組）的章次較今本爲“合理”或“有機”，但學者們

的意見h截然不同：王博以簡本章次較今本爲“晚出”③，而彭浩等人h認爲簡本的章次要更早④。這

表明它絶不是一個容易輕鬆回答的問題。下面想就古書篇章順序演進中的兩個常見的問題，談一點

看法。

　　１ 無機———有機

這種演變模式比較適用於那些最初是零碎的“自然章句”⑤，後來才整齊章句、成篇成書的古書。

一般來講，當零散的章句經過整理之後，章句順序都要比原先更有 次 序 和 條 理，總 會 由“無 序”到“有

序”，從“雜亂”到“有機”。但也要看到，在章次的“有機性”上，也並非隨著時間的推移或整理次數的增

加而直線式上升。這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在面對零散的“自然章句”時，不同的整理者對章句順序

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安排。這種由一點向外作多線、發散式的演變模式，由於不同整理者之間的主觀差

異，導致初次整理之後的文本在“有機性”上參差不齊：有的整理只可稱“初步”，但有的h已非常嚴謹。

這種經初步整理的文本在“有機性”上的差異，意味著後來者所面臨的起點也是不一樣的，差異的每況

愈下是可以預見的。其次，即便是同一方向、路線上的整理，即便原有的本子已非常“有機”，整理者仍

然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對篇章順序作出微調，甚至是動大手術。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

免的。對“有機”章次的微調，甚至是動大手術，意味著“有機性”存在著停滯甚至是中斷的可能，因此

①
②

③
④

⑤

劉向《説苑·叙録》。

其中犖犖大者如阜陽漢簡《詩經》、銀雀山簡本《孫子兵法》、馬王堆帛書《老子》、《周易》、郭店簡本《緇衣》等，它們的篇章順序

與傳世本均有差異。此外，同爲出土文獻，帛書《五行》的章序與更早的簡本之間也存在不同。還有，五十年代出土的《儀禮》，其篇序也

與傳世本不盡相同。

王博《關於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的結構與性質》，《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彭浩《談郭店〈老子〉分章及章次》，《中 國 文 物 報》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 三 版；以 及《郭 店 一 號 墓 的 年 代 與 簡 本〈老 子〉的 結

構》，《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自然章句”一説爲李零先生所首倡，詳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個人認爲它對那些早期尚是

“材料”，并未成“書”的文獻章句形態的揭露是形象而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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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繼續原先“質”與“量”的積累，故雖是經多次整理的本子，其章次上的“有機性”有時也“一蟹不

如一蟹”。最後，古書在流傳過程中，其結構特别是篇章順序方面的傳承，還存在“斷裂”的現象：由於

簡册錯亂，文本結構經長期積累的“有機性”便會在頃刻之間蕩然無存。這樣，後人在對這些錯亂的簡

册重新整理時，其篇章順序上的“有機性”便無異於“從頭再來”。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某些晚出傳本篇

章順序上的“有機性”，反而比不上其早期的傳本（如《緇衣》）。其中傳承的“斷裂”無疑是重要的原因。

可見，必須在對古書的流傳統系、整理者的理解以及傳承等方面的因素作綜合考慮的情況下，我們才

能對其篇章順序上的演變作相對合理的判斷。

　　２ 有機———無機

談到這種演變模式，筆者要提到當前學術界於古書結構演進方面的一個認識誤區。這種看法認

爲，如果原先結構就非常“有機”，則後來没有必要打亂它。所以“無序”的應該更早，而“有機”的應該

較晚。應該講，一般情況下這條原則確實很堅Ç：如果先有一個井然、有條理的章次，誰也不會用一個

雜亂無章的本子來取代它。但要注意，這僅是“一般情況”，即它是 建 立 在 對 古 書 總 是 作“常 態”、“直

線”流傳的認識上的，事實h要複雜得多。在一定的條件下，先“有 機”後“無 序”的 演 變 也 是 存 在 的。

從理論上説，上述看法存在著這樣一個前提認定，即古書的結構演近總是遵循由“無序”到“有機”的模

式。這就忽略了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有的古書最初並不是零散的“自然章句”，其最初的成書，結構

上就是井然有序的。這樣，在以後的流傳過程中，無論是後人的重組或整理，還是由於簡册錯亂導致

的傳承的“斷裂”，都意味著“失序”或“有機”的不再。在這種情況下，“有機”———“無序”的演變就是必

然的。另外，即使有的古書由“無序”的“自然章句”，經整理成爲章次比較“有機”的本子，但如前所述，

這種本子的“有機性”並非隨著時間的遞進繼續著“質”與“量”的積累。由於傳承“斷裂”等 方 面 的 原

因，這種“有機”的本子可能重歸“無序”。

章次結構上“無序”與“有機”的雙向互動關係表明，將“無序”簡單地對應“早 出”，將“有 機”對 應

“晚出”，實在是失之簡單化了。另外，在“無序”和“有機”之間作孰早孰晚的判斷，實際上預設了這樣

一個前提：即二者之間都是單線條式的演進，但事實並不如此簡單。很可能二者都有各自的來源，並

非出自同一系統，這時要作出早晚的判斷就相當複雜。如楚帛書十二月神旁的文字，規定了各月的禁

忌，學者公認它與後來的《吕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有關。不過，儘管楚帛書内容比較單一，

也没有複雜的五行系統，因此更爲原始①，但李學勤先生仍然謹慎地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月令》諸書

是由楚帛書發展而來的②。即便二者屬同一系統、單線條式的演進，由於二者之間年代相隔久遠，有相

當多的中間環節並不爲我們所知曉，在這種“斷裂”狀態下要作出判斷也非易事。

上面所論，是古書章次結構演進的比較典型的兩種模式。當然，古書章次的演進也並非在“無序”

與“有機”之間作出此入彼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轉换。事實上的表現可能會有許多種形式。比如上面提

到“有機”的問題有著Ç烈主觀色彩的，在不同整理者那裏對“有機”會有不同的理解或要求。於是，同

樣是“有機”的，但前後“有機”的具體形式也有不同。也就是説，“有機———有機”的演變模式也是存在

的。但後來的重組者之所以將原有的章次組織成别一種形式的“有機”，也許在他看來原先的章次是

“無序”的，或至少不是特别“有序”、“有機”。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上述演變仍然是“無序”與“有機”

之間的轉换。限於篇幅，其中的詳細情形不再一一介紹了。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①
②

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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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研究與簡帛學

陳文豪

　　（一）前言

簡牘和縑帛是紙未成爲書寫素材前最主要的書寫用具，使用的時間大約在春秋至"代，其後遂逐

漸被紙取代。在近代簡牘出土前，也曾發現簡牘，唯僅見諸文獻記載，並無實物留存。今人目睹簡牘

實物，爲１９世紀末迄今陸續出土者，故近代簡牘出土已逾百年①，總數量在２０萬枚以上②。

縑帛做爲書寫素材的時代約略和簡牘相當，但因價昂或保存不易，故出土的數量不若簡牘。帛書

的出土最早爲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在湖南省長沙市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③，最著名的爲１９７３年於湖南省

長沙市馬王堆３號墓出土的前漢早期帛書４４件④，其餘的爲一些帛畫或帛書殘件。⑤

由於簡牘和縑帛做爲書寫素材的時代約略相當，出土的簡帛文獻的時代相近，在馬王堆帛書出土

後，有學者主張將簡牘研究與之結合，稱之爲簡帛研究⑥，或簡帛學。

伴隨簡牘的出土，簡帛研究 已 逾 百 年，如 以 帛 書 出 土 論 也 有８０餘 年，經 歷 這 麽 長 時 期 的 研 究 探

索，簡帛學是否足以稱爲“學”？在學術界存在兩極化看法，有主張應將簡帛研究正名爲“簡帛學”，有

認爲簡帛研究尚未形成理論，不足稱之爲“學”。認爲簡帛研究不足以稱之爲“學”者，多數未從事簡帛

研究，甚或存有鄙視新材料、新文獻心態者，故否定百餘年來簡帛學研究的成果。筆者認爲簡帛研究

所涉及的範圍、學科很廣，已經足�發展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本文即就此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

　　（二）簡帛學的内涵

簡帛學係指從事簡帛研究時涉及的方法及相關學科，範圍很廣，因篇幅所限，於此僅就簡帛版本

學、簡帛命名、簡帛目録學、簡帛保護及簡帛辨僞等項進行探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初師賓：《簡牘學百年的思考》（《簡牘學研究》，第３期〔２００２年４月〕）云：“１９０１年２月至３月間，英國的斯坦因（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

和瑞典的斯文赫定（ＳｖｅｎＨｅｄｉｎ）在新疆進行所謂“探險”、“考古”，分别於尼雅、樓蘭古遺址掘獲魏"時期木簡，揭開簡牘考古的序幕。”

胡平生：《長沙走馬樓簡牘概述》，《中國上古秦漢學會通訊》，第３期（１９９７年６月），頁２２，云：“説走馬樓 簡 數 量 可 能 超 過 國

内歷年出土簡牘的總和，含義是大約有十萬片左右。”另據胡氏文後所附“本世紀以來出土簡牘一覽表”的説明，指出“上表中歷年出土

全部簡牘總和約爲七萬九千二百片，加上已出土但未公布的簡牘，總數約在九萬片左右”，事實上尚有胡氏表中未列入的出土簡牘，故

二十世紀出土簡牘數量約二十萬枚左右。在２１世紀開始之際，簡牘又大量出土，此爲今年（２００２年）６月３日在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龍

山縣里耶鎮出土的二萬餘秦簡（柴焕波、張春龍、龍 京 沙：《龍 山 里 耶 出 土 大 批 秦 代 簡 牘》，《中 國 文 物 報》，第１０３７期（２００２年８月９
日），第１版；張春龍、龍京沙：《２１世紀重大考古發現：湘西里耶秦簡復活秦國歷史》，《中國國家地理》，２００２年第９期〔總第５０３期〕；

繁體中文國際版，２００２年１１號〔總第１８期〕。

楚帛書出土時間有各種説法，此從李零説法。見李氏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的種類説法分歧，有２６件、２８件、３０餘件等説，係因帛書出土時尚未進行全面整理，造成估計不確。最

新的統計較詳細，認爲有６大類４４種，見張顯成：《述評文章要注重内容的科學性》，《中國史研究動態》，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總第２８２期）。

拙作：《二十世紀出土秦漢簡帛概述》，《簡牘學研究》，第３輯（２００２年４月）。

最早稱簡牘研究爲簡牘學者爲《簡牘學報》，於１９７４年６月出版第１期，其後有《國際簡牘學會會刊》，於１９９３年出版第１號；

《簡牘學研究》於１９９７年出版第１輯；《中華簡牘學會通報》，於２００２年６月出版第１號，相關組織有“簡牘學會”，成立於１９７４年；“國

際簡牘學會”成立於１９９１年８月，“中華簡牘學會”成立於２０００年。以簡帛爲名者，爲《簡帛研究》，於１９９３年出版第１輯。



簡帛研究與簡帛學

３１９　　

　　１ 簡帛版本學

版本學爲中國傳統學問之 一。簡 帛 學 的 研 究 和 版 本 學 亦 有 緊 密 的 關 係，簡 帛 出 土 後，除 進 行 整

理、保護外，首要的工作爲内容的釋讀。簡帛釋文受釋讀者的個人條件，及印刷出版過程等客觀因素

的影響，因此，每一部簡帛文獻的整理及釋文並不能令人十分滿意，所以簡帛文獻就會有不同版本出

現。以民國１９年出土的居延漢簡而言，迄２００１年最少有１４種版本。① 居延漢簡主要的版本内容，在

《居延漢簡之版本與編號》一文中已有介紹，於此不擬詳談。現另以睡虎地秦簡《日書》及銀雀山漢簡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爲例説明之。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考古工作人員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掘１２座戰國末期至秦代的墓葬，其中１１
號墓出土１１５５枚秦代竹簡及殘片８８枚。睡虎地秦簡出土後，由於特殊政治環境的需要，釋文整理的

工作很快展開，於《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６期開始刊布釋文，以後各種釋文版本紛現，至少有十種以上，由於

比對範圍廣，於此難以盡言，故就其《日書》部分進行討論。

睡虎地秦簡的内容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

式》、《爲吏之道》、《日書》甲種、《日書》乙種。《日書》爲數術類文獻，被視爲“封建迷信産物”，故最初的

睡虎地秦簡釋文，並未將之刊布，至１９８１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發掘報告《雲夢睡虎地秦墓》（下稱發掘

報告）一書，始將釋文公布，其後《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簡牘篇三》②，據之進行標點及註解；１９９０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精裝本《睡虎地秦墓竹簡》（下稱精裝本），完整刊布睡虎地秦簡釋文，《日書》亦收入其

中，故《日書》至少有三種版本。這三種版本中，《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簡牘篇三》因環境的隔閡，或

知而未見，所以談及《日書》版本時，一般大陸研究者引用較少或是加以忽視③，故這一版本於此不列入

討論。那麽其他兩種版本之間的差異爲何？

劉樂賢研究後指出，從整 體 而 言，釋 文、注 釋、照 片 三 者 齊 備 的 精 裝 本 顯 然 要 優 於 發 掘 報 告。但

是，這並不意味精裝本可以完全取代發掘報告。對發掘報告和精裝本的釋文進行核對後，發現精裝本

雖然改正了發掘報告釋文的一些錯誤，但它又出現了不少排印錯誤，影響了釋文的準確性。爲進一步

深入比較發掘報告和精裝本《日書》的優劣，劉氏舉出一些例證，今據其所舉改列之於後：

（１）精裝本訂正發掘報告釋文明顯錯誤者：

①《日書》甲種四五背參：“人過於丘虚，女鼠抱子逐人，張傘以鄉（嚮）之”的“傘”字，發掘報告誤釋

爲“册”，精裝本加以改正。

②《日書》甲種一五七背：“今日良日⋯⋯”，發掘報告誤釋爲“今日良，白⋯⋯”，精裝本已改正。

③《日書》乙種一九一貳“辰不可以哭、穿肄，且有二喪，不可以卜筭爲屋”的辰字，發掘報告誤釋爲

“庚”，精裝本已改。

（２）精裝本釋出發掘報告未釋之字：

①《日書》甲種一五八背“律律弗御自行”的“御”字。

②《日書》乙種一五八“高王譴適（謫）”的“適”字。

“御”與“適”均爲發掘報告未釋出，而在精裝本新釋出者。

（３）發掘報告釋文正確而精裝本錯寫者：

①《日書》甲種一三二正“毋以癸、甲西南行，月之門也”，“月”字在發掘報告釋文中不誤，而在精裝

①

②

③

馬先醒師在《居延漢簡之版本與編號》（《勞貞一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一文中指出，在研習居延漢簡時所見版本有，勞榦、余

遜：《曬藍本漢簡釋文》、勞榦：《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勞 榦：《居 延 漢 簡 考 釋》、勞 榦：《居 延 漢 簡 · 圖 版 之 部》、中 科 院 考 古 所：

《居延漢簡甲編》、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赤井清美：《居延漢簡》等七種；知而未見者有，勞榦：《居延漢簡·考證之部》、馬衡：

《居延漢簡稿本》、賀昌群：《居延漢簡釋文稿本》、中科院考古所：《居延漢簡乙編》、《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合計有１２種版本。除此

外，尚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合校：《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之居延漢簡本。

吴昌廉主編，臺北：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１９８６年６月初版，本册内容除《日書》甲、乙種外，還有《封診式》及《爲吏

之道》。

吴小Ç：《秦簡日書集釋》（岳麓書社，２０００年版），云：“臺灣於９０年 代 初 出 版《中 華 五 千 年 文 物 集 刊 · 簡 牘 篇 三》刊 載 了《日

書》釋文，是完全照録《雲夢睡虎地秦墓》的《日書》釋文，對個别簡文加以修訂。”忽視編者在注釋及標點上亦有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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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h被誤寫爲“日”。

②《日書》甲種四 四 正“臷（繫）久 不 已”，“已”字 在 發 掘 報 告 釋 文 中 不 誤，而 在 精 裝 本h被 誤

寫爲“巳”。

③《日書》乙種四〇貳“祀五祀日，丙丁竈，戊己内中土，乙户，壬癸，庚辛□”，“戊己”在發掘報告釋

文中不誤，而在精裝本h被誤寫爲“戊巳”。

④《日書》乙種八一貳“金勝木”，發掘報告釋文不誤，而在精裝本h被誤寫爲“金勝水”。

（４）精裝本中的漏增衍字：

①《日書》甲種九一貳背“直此字月者不出”一則，在精裝本釋中未見。

②《日書》甲種一三四正號簡中，精裝本漏“九月辰”三日。

③《日書》乙種六八號簡，在精裝本中多出“丁壬辰”三字①。

漢簡本《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係１９７２年４月間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

《孫子兵法》釋文首先於《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刊布，其後分别見諸１９７５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

雀山漢墓竹簡（壹）》線裝大字本、１９７６年的簡注本、１９８５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精裝本中。線裝本的釋文有《程兵》篇殘簡一枚，在簡注本及精裝本中均被删除②。

《孫臏兵法》的釋文首見於《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１期，１９７５年２月由文物出版社單獨發行簡注本，又

收入１９７５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線裝大字本及１９８５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

雀山漢墓竹簡（壹）》精裝本中。線裝大字本分上下兩篇，上編包括《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

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Ç兵》，

下編有：《十陣》、《十問》、《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共》、《兵失》、《將義》、《將德》、《將敗》、

《將失》、《雄牝城》、《五度九奪》、《積疏》、《奇正》。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精本，只保留上編，並補入《五教法》一

篇，將下編全部剔除③。所以在從事漢簡本《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勢必將所有的版本閲讀比較。

由前述可知簡帛版本，在簡帛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因對據以研究的簡帛文獻，如未能掌握相關

版本，在研究上可能不�周延，甚至出現事倍功半或誤解之處④。

　　２ 簡帛命名

簡帛命名問題，一是指在某地出土簡帛的命名，一是指出土簡帛佚籍的命名。簡帛佚籍的命名，

如能發現篇題，即依篇題，如無篇題，一般即以首簡第一句命名，或據文義命名，現已無多大争議。在

此要討論的爲前者，因在目前似仍無一共同遵循的規律。

１９３０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貝格曼等在漢代居延地區（今額爾濟納河流域一帶）出土的簡牘，學

術界通稱之爲“居延漢簡”。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間甘肅考古工作人員，組成居延考古隊，再度至居延地區進

行調查，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夏秋對破城子等三處遺址從事試掘，發現二萬多枚簡牘，起初名稱紛紜，後爲和

１９３０年出土者區别，而稱之爲“居延新簡”⑤。

事實上“居延漢簡”及“居延新簡”之名，均有可商之處。馬先醒師即指出，“居延漢簡”之命名，存

在空間、時間及文物性質三方面的差異，就空間而言，１９３０年出土簡牘地點，分屬漢張掖郡肩水都尉、

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上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同前註。

《日書》研讀班：《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原載《文博》１９８６年第５期；收入《秦文化論叢》，第１集（１９９３年５月）），引“故

丘鬼恒畏人，畏人所爲⋯⋯”，認爲人固然怕鬼，但鬼也怕人。按：此文發表於１９８６年，所用《日書》爲發掘報告本，同時又斷章取義，故

誤解了簡文“畏”字本意，精裝本本句在句讀上與發掘報告本不同，全句爲“故丘鬼恒畏人，畏人所，爲芻矢以鳶（弋）之，則不畏人矣”，並

註云：“畏人，恐嚇人。”其意爲，鬼時常恐嚇人，並到人住所去恐嚇人，如果用芻草做的箭去射它，就不會再恐嚇人了。引用不同版本，對

簡文産生不同理解，會得出不同結論，在此例中明白顯示出。

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居延新簡》，蘭州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室

（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居 延 新 簡———甲 渠 候 官 與 第 四 隊》，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甘 肅 省 文 物 考 古

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室（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 華 書 局，

１９９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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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都尉所轄；就時間而言，所出簡牘不限於漢簡，尚有部分新莽簡；以文物性質而言，竹簡之外，多木

牘，單簡之外，更“兩行”。綜之，“居延漢簡”四字，可謂“一無是處”。“居延新簡”雖然是相對於１９３０
年出土的居延漢簡而言，但“漢”、“新”能否對得起來？問題很大！即使對得起來，必經闡釋方顯真義

的名稱，恐非嘉名，縱係嘉名，也只爲居延考古隊解决了一半問題。故主張名貝格曼所獲漢簡爲“張掖

漢新簡牘（Ⅰ）”，名所獲者爲居延考古隊所獲者爲“張掖漢新簡牘（Ⅱ）”，今後額濟納河域續有所獲時，

則依次命名爲“張掖漢新簡牘（Ⅲ）”①。

“居延漢簡”、“居延新簡”命名，容有可商之處，似已約定俗成，在理解與認識上，並不會造成混淆。

但其他出土簡牘的命名，目前仍未能有一致化與規範化。以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

土的“睡虎地秦簡”而言，就有許多不同稱法。

“睡虎地秦簡”的整理小組稱“雲夢秦墓竹簡整理小組”，首度公布釋文，將釋文稱之爲《雲夢秦簡

釋文》。② 因此，之後的稱法，有“秦簡”③、“雲夢秦簡”④、“睡虎地秦墓竹簡”⑤、“雲夢竹簡”⑥、“雲夢睡

虎地秦簡”⑦等稱呼。按：秦簡的出土，除睡虎地秦簡外，目前所知尚有：青川木牘、放馬灘秦簡、岳山

秦牘、龍崗秦簡、楊家山秦簡、王家臺秦簡、周家臺秦簡⑧、里耶秦簡，以“秦簡”稱睡虎地秦簡，顯有不

妥。稱“雲夢秦簡”，因１９９８年底在雲夢龍崗六號墓也出土秦代竹簡１５０餘枚⑨，故亦不恰當。睡虎地

秦簡的稱呼，馬先醒師主張：

“睡虎地”區域小於雲夢，較精確，用以示該批簡牘之出土地；“秦”以示其時代；“簡”以示其質材形制，如

此已足。瑏瑠

吴福助教授亦認爲：“隨著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將來同一縣内的不同地區，隨時都有可能出土同

時代或同一性質的 簡 牘。爲 避 免 混 淆，盡 量 以 確 實 出 土 地 命 名 顯 較 過 去 普 遍 以 縣 爲 命 名 的 方 式 理

想。⋯⋯採‘睡虎地秦簡’較適宜。”瑏瑡可惜這些呼籲，似未獲廣大回響，在簡帛命名及稱呼上，仍未統

一。以今年６月出土 的 里 耶 秦 簡 而 言，有“龍 山 里 耶 秦 簡”瑏瑢、“湘 西 里 耶 秦 簡”瑏瑣、“酉 水 流 域 出 土 秦

簡”瑏瑤等稱呼。但爲避免命名與稱呼上的分歧，應有統一的規範，竊以爲以出土地的最小地名來命名或

許是較理想的。

　　３．簡帛目録學

目録學也是中國傳統學問之一，向來爲學者所重視，故清代學者金榜云：“爲學不可不通目録學。”

蓋熟悉目録學，可避免走冤枉路，收事半功倍之效。故各學門或學科均有不少學者投注心力編輯各種

論著目録。與簡帛同屬新史料的敦煌學早已有完整的論著目録出版瑏瑥，而簡帛論著目録大部分發表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馬先醒師：《“居延漢簡”命名之合理化與精確化》，《簡牘學報》，第１４期（１９９２年３月）。

雲夢秦墓竹簡整理小組：《雲夢秦簡釋文（一）》，《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６期（總２４１期）。

張世超：《秦簡中的“同居”與有關法律》，《東北師大學報》，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總第１１９期）。

中華書局編輯部：《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簡虎地秦墓竹簡》（線裝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日知、張政烺主編：《雲夢竹簡（一）·秦記·南郡守滕文書·語書》（中英對照本），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李學勤：《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拙作：《二十世紀出土秦漢簡帛概述》，《簡牘學研究》，第３輯（２００２年４月）。

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綜述》，《江漢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總第３６期）。

馬先醒師：《就簡牘學觀點略論睡虎地秦簡（上）》，《簡牘學報》，第１０期（１９８１年７月）。

吴福助：《新版〈睡虎地秦簡〉擬議》，原載《東海中文學報》，第８期（１９８７年７月）。後收入《睡虎地秦簡論考》（臺灣文津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版）。

柴焕波、張春龍、龍京沙：《龍山里耶出土大批秦代簡牘》，《中國文物報》，第１０３７期（２００２年８月９日），第１版。

張春龍、龍京沙：《２１世紀重大考古發現：湘西里耶秦簡復活秦國歷史》，《中國國家地理》，２００２年第９期（總第５０３）；繁體中

文國際版，２００２年１１號（總第１８期）。

饒宗頤：《酉水流域出土秦簡地 理 的 一 些 看 法》，於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８日 刊 載 於“簡 帛 研 究 網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
ｏｒｇ）。

鄭阿財、朱鳳玉主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１９０８—１９９７）》，臺灣漢學研究中心，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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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或論文集上。例如：曹延尊、徐元邦：《簡牘資料論著目録》①、《雲夢秦簡資料、論著目録》②、吴福

助：《睡虎地秦簡文獻類目》③、李麗梅：《馬王堆漢墓研究論著簡目１９７２年—１９９２年》④、陳松長：《馬

王堆帛書研究論著目録》⑤、許學仁：《尹灣漢簡研究文獻要目》⑥、《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文獻

要目》⑦等。見於各 種 專 著 附 録 的 有：林 劍 鳴：《基 本 資 料 目 録》⑧、鄭 有 國：《中 國 出 土 簡 牘 論 著 目

録》⑨、高敏：《簡牘研究文獻目録》瑏瑠、劉信芳：《楚帛書序録》瑏瑡、門田明：《中國簡牘研究文獻目録》瑏瑢

等。此外一些相關的目録索引，也有簡帛研究目録專欄，例如：馬先醒師：《漢史文獻類目》瑏瑣、張傳璽

等編：《戰國秦漢史論文索引（１９００—１９８０）》瑏瑤、《戰國秦漢史論著索引續編—論文（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專著

（１９００—１９９０）》瑏瑥、田静：《秦史研究論著目録》瑏瑦等。

觀察這些已刊布的各種簡帛學相關目録，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點：

（１）在目録刊布後甚少續補，即使續補也未能一直持續不輟。瑏瑧

（２）以單一簡帛研究論著目録爲主，並非簡帛學綜合性目録；林劍鳴、鄭有國及高敏所編目録，是

簡牘學綜合目録，但未包含帛書，且資料已太舊。

（３）由係以單一簡帛研究論著目録爲主，在分類上無法達到完備的要求，勢必有所遺漏。

（４）對國外簡帛研究論著或有收録，但並非全豹，無法全面體現國外同行研究成果。

（５）這些目録都不是單行本，在查考上很不方便。

爲總結百年來簡帛學研究的成果，應該有一本詳盡的“簡帛文獻目録”。這本目録收録的研究論

著，除應將各種簡帛研究相關論著目録收入外，還應收録簡帛學研究的理論性論著。竊以爲一部較理

想的“簡帛文獻目録”應至少有兩大部分七大類：甲、通論：爲理論及研究史篇，收録有關簡帛學理論、

研究史等論著；乙、專論：① 戰國簡篇：收集長沙五里牌楚簡、仰天湖楚簡、楊家灣楚簡、信陽楚簡、曾

侯乙墓簡、望山楚簡、江陵九店楚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等研究成果；② 秦簡篇：

收集睡虎地秦簡、青川木牘、放馬灘秦簡、岳山秦牘、龍崗秦簡、楊家山秦簡、王家臺秦簡、周家臺秦簡、

里耶秦簡等研究論著目録；③ 漢簡篇：收集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懸泉漢簡、銀雀山漢簡、定

州漢簡、張家山漢簡、阜陽漢簡、尹灣漢簡等研究論著目録；④ 魏"簡及其他篇：收集走馬樓簡、樓蘭

簡牘及吐蕃、西夏等非漢文簡牘研究論著；⑤ 帛書篇：收集楚帛書及帛畫、馬王堆帛書及帛畫、其他出

土帛書、帛畫研究論著目録；⑥ 外文篇：爲收他山攻石之錯，外國學者研究簡帛論著和中文論著分開

編輯，全部收録在此部分，然後再依日文、韓文、英文及其他文字分别按類編輯，目録後則附上索引，方

便讀者查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考古學集刊》，第２期（１９８２年）。

《雲夢秦簡研究》。

《中華文化學報》，創刊號（１９９４年６月）。

《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湖南省博物館文集》，第４輯（１９９８年４月）。

《經學研究論叢》，第８輯（２０００年９月）。

同前註。

《簡牘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中國簡牘學概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簡牘研究入門》（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子彈庫楚墓出土文獻研究》（臺灣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２年版）。

大庭脩編：《漢簡の基礎的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臺灣簡牘社，１９７６年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吴福助教授《睡虎地秦簡文獻類目》，係在《“有關雲夢秦簡的資 料 和 著 述 目 録”續 補》（《中 國 文 化 月 刊》，第１２４期〔２０００年２
月〕）的基礎上編成，但此後即未再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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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簡帛保護

簡帛保護問題，在簡帛學研究中只見單篇論文發表①，尚未在簡帛學的專著中論及，事實上簡帛保

護在簡帛研究上也是一個重要課題。目前看到有關簡帛保護的論文以談簡牘保護者居多，至於帛書

如何保護則尚未見及。

簡帛因長期埋藏於地下，質材腐朽，出土後因環境的變化，容易斷裂破碎，故簡帛的保護不是轉入

室内才進行，應是從發掘就已開始。初師賓先生在《簡牘研究與考古學方法之運用》②一文談及，野外

發掘獲取簡牘是第一步，簡牘清理出土，必須明確地點、方位（或單元）、層次、原狀、共存關係等，缺少

這些記録在簡牘的連綴、斷代和復原上將造成困難。簡牘考古的第二步驟，轉入室内整理，包括：清

理、建檔、編綴、釋校。清理包括將野外臨時注明地點、層位、號碼的簡包拆開檢查；然後，按地點、方位

（單位）、層次，依次編號，將每枚簡牘的詳情逐項造册，建立檔案草稿；簡牘編號、建檔後，應著力綴合，

特别是編册排次，盡量使散亂斷失者歸位，恢復其原貌；室内簡牘整理的最後步驟，是反復校釋。簡牘

經發掘、整理，進入最後的研究（專題或綜合的）、結 論 階 段，寫 出 報 告，結 束 簡 牘 考 古 程 序，提 供 大 家

研究。

初先生的論文對簡牘的整 理 及 保 護，特 别 是 在 編 聯、綴 合 上 提 出 了 寶 貴 具 體 的 意 見，值 得 參 考。

但由於工作的局限，所談是以其參與邊塞烽燧挖掘出土簡牘的經驗而談。對墓葬出土簡牘的保護並

未置一詞，墓葬 出 土 簡 牘 的 保 護 最 重 要 的 是 簡 牘 的 脱 水，趙 桂 芳 認 爲 墓 葬 出 土 簡 牘 的 保 護，可 分

爲三階③：

（１）出土簡、牘的現場保護：在簡、牘位置分組、編號、繪圖、照相後，首先要保持簡、牘的濕度，及

避免墨汁字跡脱落，再進行清洗，最後放進庫房等待脱水。

（２）出土飽水竹、木簡牘的脱水保護：使用的方法有醇—醚連浸 法、冷 凍 真 空 乾 燥 法、聚 乙 二 醇

（簡稱Ｐ．Ｅ．Ｇ）滲透加固法、自然乾燥法。其中最重要的要防止簡牘木材結構在乾燥過程中開裂、變

形。簡、牘脱水後乾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竹簡從乙醚裡取出後在大氣自然乾燥，另一種是將取出的

竹簡接放入真空系統，使乙醚迅速揮發。脱水乾燥後再進行簡牘修復。

（３）竹、木簡牘保存的最佳環境：脱水後的竹、木簡牘在庫房中的保護，首重濕度及温度的控制，

温度應在１５—２０℃，相對濕度不能低於４５％；其次在光射的影響方面，要避免紫外線對簡牘的危害，

最後爲防止霉菌、蟲類對簡牘的危害。

簡牘的保護，特别是墓葬簡牘的保護和簡牘庫房内的保護，涉及到化學等自然科學，一般人文學

者較少談及，但在未來簡帛學的研究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因此在論及簡帛學時不能不進行

討論。

　　５ 簡帛辨僞

簡帛文獻除在學術研究上提供寶貴的資料外，因時代久遠，亦具有文物的價值，故利之所趨，造假

的情形就無法避免。在簡帛學的研究上，對此問題的關注較少。胡平生先生曾爲文指出香港中文大

學藏王杖簡係僞造，並進行考辨。④ 胡先生在其正撰寫的“中國簡牘學”專著中亦列有辨僞專章，惜此

書尚未出版，未能一窺胡先生的具體主張與看法。

就個人的觀察，簡帛辨僞的基礎工作最少有下列三項：

（１）簡帛的質材與年代斷定：這部分的工作靠肉眼固可推斷一、二，然容易走眼，因此最好借助科

①

②
③
④

純就簡帛保護技術的探討，主要的論文有，趙桂芳：《中國簡、牘保護論》，《關西大學東西文化研究學術紀要》，第２７輯（平成６
年，１９９４年）。

陳文豪主編：《簡帛研究匯刊第一·第一w簡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待印中。

同註①。

胡平生：《香港中文大學藏王杖簡辨僞》，《中國文物報》，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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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儀器，進行科學的鑑定。①

（２）簡帛文字書法風格：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與書法，因此判斷簡帛的真僞，從文字書法上著

手，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３）簡帛文體與詞彙：文體和詞彙時代的産物，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體與詞彙，可以借助作爲判

斷簡帛真僞的工具。

　　（三）結論

著名的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説：“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

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 此 潮 流 者，謂 之 預 流（借 用 佛 教 初 果 之 名）。其 未 預

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

之新潮流。”②這段話雖然旨在闡述敦煌學利用新材料解决問題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指出研究學問必須

要充分掌握新史料。

百年來的簡帛研究，正是充分掌握新史料，從事學術研究具體的表現。爲使研究的深入，也有幾

本理論性的入門著作③，這些書籍雖各有擅長，然亦有不足。筆者長期關注簡帛學史研究，深感集學界

研究之大成，編輯一本完善的理論性著作，刻不容緩，故不思揣陋，亟力朝此目標而爲④，本文爲該作導

論之部分摘要。所述未知當否，尚祈方家賜正。

（作者單位：臺灣文化大學史學系）

附録：簡帛概論大綱

第一篇　通論

第一章　簡、簡牘、簡帛

第二章　簡牘學與簡帛學

第三章　簡帛形制

第四章　簡帛符號

第五章　簡帛史料價值

第二篇　簡帛發現史

第一章　二十世紀之前簡牘出土概況

第二章　二十世紀出土戰國簡牘

第三章　二十世紀出土秦簡

第四章　二十世紀出土漢簡

①

②
③

④

上海博物館在香港古玩市場購得戰國楚竹簡一批，購買時雖經由摹本的文字、内容等方面判斷其不假，但購回後仍請中國科

學院上海核原子研究所對竹簡進行年代測定。見陳燮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陳寅恪：《敦煌劫餘録序》，收入《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灣九思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這些著作除前述林劍鳴：《簡牘概述》、鄭有國：《中國簡牘學概論》、高敏：《簡牘研究入門》外，知見者尚有：

馬先醒師：《簡版學要義》，臺灣：簡牘學會，１９８０年版。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王震亞：《竹木春秋———甘肅秦漢簡牘》，甘肅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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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補注

龐　樸

　　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９９年，我曾先後對上古佚著《五行》篇的兩種版本進行校注，其一是馬王堆漢墓帛書

本，另一是郭店楚墓竹簡本。近日發現，注文有重大不足必得補充處，爰作補注於次。

（一）

《五行》篇可分二十八章①。其第一至第九章，爲總論，提出“德”、“善”兩範疇；第十至十八章，主要

闡述“德”的五行；第十九章以後，主要闡述“善”的四行。

總論部分含三個單元：一至三章爲第一單元，四至六章爲第二單元，七至九章爲第三單元。竹帛

兩個版本在第一單元中，有一很大不同處，見於第二章。帛書本第二章的全文爲：

【經２】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智，無中心之智則無中心之悦，無中 心 之 悦 則 不 安，不 安 則 不 樂，不

樂則無德。

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 心 之 聖，無 中 心 之 聖 則 無 中 心 之 悦，無 中 心 之 悦 則 不 安，不 安 則 不 樂，不 樂 則

無德。②

此章的第二段，即“無中心之聖”一段，在竹簡本中闕如。我和許多校注者，鑒於全文各處多以智聖對

言，而竹簡此處獨缺，便簡單地以爲“當係（竹簡）誤奪，應據帛書補”，遂輕易地給補上了。迄今爲止，

似乎還未有誰認爲“當係帛書誤衍，應據竹簡删”，而認真地給删去的。現在想想，大可商量。

首先，一望而知的事實是，帛本“經２”第二段與第一段的差别，只在一個字，即以“聖”代“智”，除此

而外，完全相同。這就是説，一、二兩段本來是以分述智、聖的架勢出現的，結果却一點什麽不同也没

説出來。作文如此，不僅有違於一般的行文習慣，而且，更與全文的基本風格不符。全文中，凡是並舉

智聖之處，無不特意指出二者的差異，以分别兩個範疇的内容，顯示兩種境界的參差，例如：

【經５】不智，思不能長。⋯⋯不聖，思不能輕。

【經６】智之思也長。⋯⋯聖之思也輕。

【經１７】聞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謂之不聖；見賢人而 不 知 其 有 德 也，謂 之 不 智。見 而 知 之，智 也；

聞而知之，聖也。明明，智也；赫赫，聖也。

【經１８】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

在這些例子中，聖與智的前因和後果，都是不同的；從而聖、智本身，也是有别的。如果這些地方都像

“經２”一、二兩段那樣，完全等同聖智的前因後果，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分立兩個範疇，作無益的徒勞了。

據此，我們應可設想，帛本“經２”在分論聖智時，却將聖智完全等同起來的兩段文字，必有一段有誤，或

①
②

分章及標號，依《帛書五行篇研究》，龐樸，齊魯書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原文的假借字、異體字已换正，下同。又，引文中的“智／知”字，在帛書原本皆作“知”，竹簡原本皆作“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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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壓根兒就是衍文，需要删去的。

在動手删削前，爲慎重計，當然還可退一步着想：從文中往往聖智對舉的習慣推斷，帛本“經２”的

兩段文字，本來也許是聖智對舉的；後來傳抄時錯抄了個别文字，具體説錯抄了作爲前因的“憂”字和／

或後果的“悦”字，以致鬧成完全等同的現狀。現在我們只要將兩段中的這兩個字，甚至其中的一個字

改换一下，聖和智便可分别開來，上述的錯誤也便不復存在了。

這是一種想法，一種善良而且合理的想法。不過在此不能成立。因爲它有悖於總論以及全文的

整個邏輯。

按總論共九章，第一章提出“德”、“善”兩範 疇。謂“德”是 天 道，天 道 無 形，因 人 而 成 形 於 人 心 之

内，分别呈現五種德行———仁義禮智聖。若天道不成形於人心之内，而落實於人的行動，則分别爲四

種善行———仁義禮智，是爲人道或“善”。

若問天道何以能成形於人心之内，或人們如何能使天道成形於其内，這天人之間的關係是如何鏈

接起來的，則是第二章所在解答的課題。第二章説：“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智，無中心之智則無

中心之悦，⋯⋯”這個憂—智—悦 的 式 子，便 是 天 人 交 通 的 軌 道。其 所 謂 的“悦”，按 全 文 最 後 一 章 即

“經２８”的説明，乃是一種“形”，是天道在人心之内的一種“形”，即形於内的“仁”，或仁的心情形式。那

*説：

【經２８】聞道而悦，好仁者也。

【説２８】道也者，天道也，言好仁者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仁也，故能悦。悦也者，形也。

“悦”是一種心態，也是天道之仁形於人心的形式。悦之爲形，來自聞道。而能以“聞道”，按“經２”的説

法，由於有“中心之智”；此“中心之智”，又得自於“中心之憂”。如此這般，天道便自天落地，由外而内，

成形於人之中心，而成爲人的德行了（此處但舉“仁”以“悦”形爲説；“義”“禮”等類此而略）。

在這個憂—智—悦的過程中，“憂”是前提。孟子所説的“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離婁下》），堪稱是這個

前提“憂”的最好寫照。

“悦”是“憂”的結果或目的，也是“憂”的原因或起點。孟子的“未免爲鄉人”之憂，便既推動他追求

“如舜”之境，也有感於舜的巍巍存在而生，就是説，這憂悦二者，有着内在的互動關係。下面“經５”引

《詩》中憂悦，正是爲了説明這一點。

至於置身於憂悦之間的“中心之智”，則是這個鏈條中的關鍵一環。没有這個“智”，憂悦不僅不能

互相過渡，而且也將失去存在價值，從而整個修身養性天人往還的功夫，便隨之烟消雲散了。

（二）

只是必須特别提請注意的是，這個“中心之智”，或出現在憂—智—悦式子中的“智”，絶非五行仁

義禮智聖中的智，亦非四行仁義禮智中的智，而是認識論中的智。它同道德論中的智範疇雖然密切相

關，乃至構成了中國哲學中德知交互的局面，造就出認識領域的人文主義傳統，但二者却仍屬不同領

域，是兩種不同的智，不能不分辨清楚。

當然，我們正在與之打交道的這些戰國哲學家們，尚不像後來的宋儒那樣，有什麽“德性之知”“聞

見之知”的分辨和争論，但對於道德領域*的良知、睿智，和認識領域*的感知、術智，還是知道注意分

别的。甚而至於，他們對於聞見之知的細部，也都曾做出過出色的劃分。譬如《墨經》在給“知”字下定

義時，便列舉了三個知字和三條不同界説：

【經３】知、材也。

【經４】慮、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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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５】知、接也。

【經６】知、明也。（《墨經上》）

這*的知字，都屬聞見之知領域。其第一個知字指認知能力，第二個知字指認知動作，第三個知字指

認知結果。至於夾雜其中而高居頷位的“慮”字，指的則是認知的欲求、冲動或心情，也就是我們現在

所説的求知欲。《荀子·正名》説：“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便是這個意思。有趣的是，這個慮字，也

可改用“知”字來替换。《莊子·庚桑楚》中説：“知者、謨也。”所謂謨，也就是謀，就是慮。這樣一來，我

們就有了四個認識論意義上的知字，它們完整地表述了不含實踐在内的認識的諸要素。這四層意思

的知字，在當時或許曾有一些不同的寫法①，可惜我們今天已難知其詳了；不管怎樣，這四個知字，都與

道德論意義上的“智／知”不屬一個領域，所指全然不同，則是非常肯定的。

據此，我們當能看出，上述憂—智—悦鏈條中的智字，或《五行》篇“經２８”和“經２”所謂的能以聞

道得仁的“中心之智”句的“智”或“知”字，應該便是《墨經》的“慮”，或《莊子·庚桑楚》的“知”，是認識

活動中的求知之慮，或認知冲動，也可籠統地稱之爲“思”。它與德行涵養的“聖”字，不在一個層面，不

能對舉也不足並論；因而帛本“經２”第二段文字，是不能成立的。

只有如此理解，“中心之智”才能和“中心之憂”合榫對接，相得益彰。因爲，所謂的“無中心之憂則

無中心之智”，説白了，就是“焦慮”，就是“憂思”的意思。儒書中屢有“憂 思”之 句；其 所 謂 的“憂”，即

“憂患意識”之憂，所謂的“思”，即上述的慮求。《禮記·儒行》篇曾提出過儒者有種種憂思之行。《商

君書·開塞》亦有“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度、法 度；出、生 也）之 説。比 較 一 下 兩 家 的 這 兩 個 公 式，憂—

思—度和憂—智—悦，智之爲思的解釋，便越發肯定無疑了。

按照如此理解，“經２”的第二段，如果確有其段的話，當不可能像現在的帛書本這樣，突然間冒出

一個“聖”字，却又並未説出任何與第一段“智”字有别的新意來；如果確有其段的話，便應該是接着第

一段的談仁（悦）而談“義”形於内的過程，作“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智，無中心之智則無中心之

威②，無中心之威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之類。如果更有第三段，則應該談“禮”形於内的過

程，作“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智，無中心之智則無中心之恭③，無中心之恭則不安，不安則不樂，

不樂則無德”等等。接着還可以有四五兩段，分談“智”“聖”如何形於内，以完成整個五行成形的全過

程（可參閲“經２８”即最後一章的格局）。事實上，文章並未這樣嚕哩嚕嗦地寫下去，而是删繁就簡，在

“經２”只以一個仁形於内作代表，然後在“經３”總括性地説上一句：“五行皆形於其内”；以此表示，在

“經２”“經３”之間，省去了一些段落；而且不言而喻，那省去的便是談“仁”外其他四行成形的段落。

既然如此理解，帛本“經２”第二段談“中心之聖”云云，便成蛇足；而竹本“經２”之一段便足，則應

該是原貌了。

（三）

所以如此理解，還因爲有下一單元的文章在作旁證。下一單元的主題是“思”，是對“憂—智—悦”

公式的中心環節“智”的展開。其“經４”説：

【經４】善弗爲無近，德弗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清不察，思不長不得，思不輕不形。不形則不安，不

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

這*並列着的“善”、“德”、“智”三者，是上一單元的縮寫。其“善”、“德”二者，是“經１”提出來的總目

標，兩種道德境界；而“智”，則是“經２”用以回答如何能達目標的手段，一種心理活動。三者聯袂而立，

①
②
③

《墨經》“經６”的知字從心從知。

“經２８”謂義之形爲威。

“經２８”謂禮之形爲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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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爲目標與手段的序列，描繪出天道與人心的關係。可見這個“智”，也還只是認知的意思，而非德

行。應該説，只有這種認知意義上的“智”，才可以同“善”、“德”相續，而無懈可擊；如果將它視爲德行

之智，與“善”、“德”構成鼎立關係，那時便將不倫不類，出現犬牙交錯、輕重失衡的場面，而無法自圓其

説了。

認知意義上的智，簡單説來，就是“思”。所以，“經４”接着便就思的不同類型、各自如何運作等等

予以展開，以架設天人之間的橋梁。這項勞作，本是思孟學派的頭等課題，必須妥帖料理的。衆所周

知，後來的孟子相信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乃我固有，關鍵在於能思與否，而有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之説；便仍保有《五行》篇的重思傳統。在《五行》成篇時代，人 性 善 否 未 定，仁 義 禮 智 都 還 高 懸 天

上，如何能把它們納入自己心中，更是非“思”莫屬，别無他途可以涉足的了。

與孟子之籠統説思不同，《五行》篇更仔細分别“仁之思”、“智之思”和“聖之思”，並在三思之間，設

想出一定關係。其文有曰：

【經５】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 不 能 長。不 仁 不 智。未 見 君 子，憂 心 不 能 惙 惙；既 見 君 子，心 不 能 悦。

“亦既見之，亦既覯之，我心則悦”，此之謂也。

不仁，思不能清；不聖，思不能輕。不仁不聖。未見君子，憂心不能忡忡；既見君子，心不能降。

【經６】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温，温則悦，悦 則 戚，戚 則 親，親 則 愛，愛 則 玉 色，玉 色 則 形，形

則仁。

智之思也長，長則得，得則不忘，不忘則明，明則見賢人，見賢人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智。

聖之思也輕，輕則形，形則不忘，不忘則聰，聰則聞君子道，聞君子道則玉音，玉音則形，形則聖。

所謂“仁之思”，説的是求仁之思，是使天道仁成形於内之思；“智之思”、“聖之思”亦然。據説這三種思

各有特點，互不相同，仁之思是清的，智 之 思 是 長 的，聖 之 思 是 輕 的。其 具 體 狀 態 和 彼 此 差 别 究 竟 怎

樣，我們不甚清楚，亦無需清楚。重要的是由此知道，《五行》篇相信，不同的德行有待不同的憂思，不

同的憂思引向不同的境界；而這也就是説，天道之於人心，不僅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的問題，更

有一個如何運思的事情首當其冲。“思”在天人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看來是既重要又複雜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上引“經６”Ç調，求仁之思應該是清的，不清則不察，則不得仁，等等；而

“經５”却説，如果不仁，則思不能清。這豈不是説，它一面主張仁是清思的結果，一面又主張仁是思清

的原因？這種循環論證法，形式上看去是矛盾的；實質上，它所想要説的，仍然還是上述憂—智—悦公

式的内容，不過稍加變换而已。

所謂的“不仁，思不能清”，其直叙式的句子無非是：必先有求仁之憂（或求仁之志），然後始能有求

仁之清思（即求仁之智）。可以看得出，這正是“經２”的憂—智步驟，也正是“經４”的“德弗志不成”的

實例；並且還是前引的孟子的“如舜”憂思的概括。由此前往，最後便會抵達仁之境界，出現《詩》中所

謂的既見君子我心則悦，也就是仁形於内的情景了。

智聖二德，亦復如此。

這便是思孟學派認定的天道形於人心的基本秘密所在。

根據這些分析，我們應能斷定，帛書“經２”的第二段，論“聖”的一段，乃是由於不曾理解“智”的致

思意思、誤認其爲智德而續貂上去的，與整個《五行》全文及總綱的邏輯不符；宜據竹簡本予以删除。

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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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考釋兩則

蔡哲茂

　　（一）釋“ ”

最近林宏明君在《第 十 三 届 全 國 暨 海 峽 兩 岸 中 國 文 字 學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中 發 表《古 文 字 釋

叢》①一文，其中第二則爲“桷疾 隹桷害”，其文如下：

筆者最近綴合一組六片甲骨殘片，其中的合二九三六一嚴一萍《殷墟第十三次發掘所得卜甲綴合集》中

將之與乙五八五九綴合，從本組綴合可以證明他的綴合是錯誤的，本組綴合後的辭例可以補充以往關於“疾

○”卜辭的不足：

桷疾 隹桷害？

桷疾 不〔隹桷害〕？

圖一

張秉權先生指出甲骨文“疾”字 的 受 詞 往 往 是 人 身 的 某 一 部 分 器 官 之 名，並 列 舉 出 不 少 的 辭 例 如：疾

首、疾舌、疾耳、疾齒、疾目等等。因此本組綴合“疾 ”的“ ”很可能也具有可以指人身體某一部分的意思，

①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教系編，《第十三届全 國 暨 海 峽 兩 岸 中 國 文 字 學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台 灣 萬 卷 樓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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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和 字比較接近的是合六六四八反（丙一三五）（圖二）的“ ”字，丙篇的釋文把“ ”字當作兩個字

處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則將之和字號九二“ ”放在一起，具體釋文h又將 釋爲二字，非常奇怪。李宗

焜先生《殷墟甲骨文字表》把 和 分作不同的兩個字，並懷疑 字和 是一個字。

圖二

最近李宗焜先生撰《從甲骨文看商代 的 疾 病 與 醫 療》一 文，對 於 甲 骨 文 中 和 疾 病 及 醫 療 做 了 全 面 的 研

究，補充前人的不足並且補正一些錯誤的説法，這組綴合中出現“疾 ”的辭例，可以爲甲骨中商代的疾病再

補充一些材料。

“ ”字見於卜辭如下：

己亥卜貞： 不喪衆。　　　　　　　合６１（存上１０１３）（圖三）

□亥卜貞： 不喪衆。 合６２（存下３３７）（圖四）

貞：梏 。

貞：勿梏 。 合５９０８（乙３２５１＋乙３３５９）（圖五）

“ ”字與“ ”字結構相同，但是部位相反，一爲名詞，一爲人名，是否不同仍有待出土材料進一步

確認，但是，“ ”字和“ ”極可能是同一個字，此二字形，後代金文及戰國文字皆未見，字書亦未見，是

一個死掉的文字，但我們可以從它的字形結構來作分析。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它出現在“疾”字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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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定是代表身體的某一個部位，“ ”字既非“我”之類的兵器，就不能説它是以手持物擊人之形。在

考古出土的遺物中，有象人手形的牙雕，外形形似今日所見的抓癢工具，如《曲阜魯國故城》上説：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乙組東周墓牙器

左、牙雕“孝順”Ｍ３∶５（背面）

右、牙雕“孝順”Ｍ３∶５（正面）

　　牙雕，“孝順”兩件，Ｍ３和 Ｍ５８各 出 一 件，均 作 人 手 形。Ｍ３∶５
手部飾捲雲紋，柄飾三角雲紋，柄首作獸頭，殘長４０釐米；Ｍ５８∶１１１
僅存手部，高３．６釐米①。（圖六）

另外，安陽殷墟在２０００年亞長墓中出土一件青銅手形物②，大

小略同於五六歲小孩的手部，手指部位微張，並略向内彎曲，手

腕部分有中空部位仍殘有木屑，可證明它有木質的柄。雖然此

一報 告 尚 未 正 式 公 布，但 亦 可 證 明 商 代 已 有 如 後 代 的 抓 癢 工

具。因此此字很可 能 是 象 以 手 持 此 物 來 抓 癢、搔 背，很 可 能 它

就是“背”的象意字。

《説文》背字下 云：“脊 也，从 肉 北 聲。”段 注 云：“ 部 曰：脊

背吕也，然則脊者，背 之 一 端，背 不 止 於 脊，如 髀 者 股 外 股 不 止

於髀也。”古書已有从人背聲的字，如：

《荀子·非相》：“鄉則不若，偝則謾之。”

《禮記·投壺》：“毋偝立。”注：“偝立，不正鄉前也。”

《禮記·坊記》：“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

是則甲骨文的背字是用抓癢的“孝順”（台語爲“抓耙子”或

“不求人”）。抓人之背來象意，後來才有了形聲字的“偝”字，最

後去掉了人字偏旁就成了通行的“背”字，而卜辭的背字在疾字

後是作名詞，指人之背，但合６６４８反的背字在副詞“Ù”之後可

能就當動詞用。

①
②

見《曲阜魯國故城》，齊魯書社，１９８２年版。

何毓靈《安陽殷墟出土５４號墓近 況》，２００２年７月５日，中 研 院 史 語 所 演

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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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釋“ ”

殷卜辭有“ ”字，又可作“ ”，其例如下：

貞：父乙桷 。　　　　　　　　合２２８０正

丞父乙弗 。 合２２７９正（鐵１７１ ３）

貞：婦好亡 。

亘貞：婦好桷 。 合２６５９正（續４ ３０ ５、南師２ １４１）

王占曰：桷 。 合２６５９反（南師２ １４２）

子商□ 桷 。 合２９６０反（乙６９４９）

桷 。

貞亡 。

貞亡 。 綴集７４（合５４６８正＋英１２７６正）（圖七）

王占曰：亡 。 合５４６８反

癸巳卜貞：將 鼓。

甲午卜貞：將 鼓。 綴集１７３（合５６１８＋合１９５６１＋合１６１８５）（圖八）

自 乞。 合９４４１（續存上２３）

貞：桷 。 合１５５４４
甲子 貞：桷 。 合１８８４０（南誠４４）

其將 。 合１９５６０
貞：將 鼓。 合１９５６３（粹５３３）

戊子王見不允卜（憂）。

桷 。 合２１３０５（燕２０２）

癸亥貞：Ú以高祖王亥 惠先。 合３２０８３（後上２１ １３）（圖九）

Ú以 。 合３２９１６（Û２４ １１、續２ ２１ ９）＋明後Ｂ２４５２
丙寅允乞肩自 。 合３５２１１（摭續６３）

乞肩自 。 合３５２１２（鄴三下４５ １０）

貞： 弔弗 肩。

辰卜 凡有 。 英１１２８
自 Ü。 合４１５８９（英２４２６）

此字亦可加“ ”作“ ”。如：

貞：桷 。 合１８１３６（前６ ４０ ４）

此字歷來不得其解①，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西北岡１０２２號祭祀坑，出土一件

夔龍紋角形器，根據《來自碧落與黄泉展品圖録》第２６圖的圖版解説：

夔龍紋角形器。河南安陽西北岡１０２２號祭祀坑。通長２８．１，口徑８４公分。器身爲牛角造型，頂有圓

蓋，在商代銅器中，目前僅此一件。口沿下方與器蓋 部 位 皆 飾 以 夔 龍 紋，蓋 紐 飾 以 渦 紋。口 沿 下 有 一 貫 耳，

供繫繩懸掛使用（圖十）。②

①
②

見《甲骨文字詁林》３３６１頁，字號３３０８“ ”字下。

《來自碧落與黄泉展品圖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台灣，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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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圖九

圖十　夔龍紋角形器

河南安陽西北岡１０２２號祭祀坑

通長２８．１　口徑８．４公分

　　　　　
圖十一

煙墩山出土的銅角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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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商代此件角形器，在江蘇丹徒縣煙墩山亦曾出土一對（圖十一），①其前面尖端較商代角形器

圖十二

周兕觥

更爲彎曲。類似的在《西清續 鑑 甲 編》卷 十 二 亦 曾 著 録 一 件 角 形 器（圖

十二），題名爲“周兕觥”，它的尺寸如下：“右高五寸四分，深四寸 九 分，

口徑三寸二分，重十六兩”②。其外形在口沿有雲雷紋，並有一環狀可供

繫繩，下端有 夔 龍 紋。由 以 上 三 件 角 形 器 來 看，甲 骨 文 此 字“ ”應 是

“觥”的象形字。

《説文》角 部Ý下 云：“兕 牛 角 可 以 飲 者 也。 从 角 黄 聲。 觥，俗 从

光。”《周禮》《閭胥》、《小胥》作“Ý”，《毛詩》作“觥”，且皆與“兕”連言，曰

“兕觥”：

《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

《豳風·七月》：“稱彼兕觥”；

《小雅·桑扈》：“兕觥其求”（《周頌·絲衣》同）。

孔德成先生《説兕觥》③一文定兕觥爲飲器，非盛酒容器，其言曰：

《七月》“稱彼兕觥”，稱訓爲“舉”。⋯⋯《左傳》亦 稱“舉 兕 爵”，爲 飲 器，故

言舉也。至《卷 耳》“我 姑 酌 彼 兕 觥”，故 與 上 章“我 姑 酌 彼 金 罍”對 言 ⋯⋯ 但

《説文》云：“酌、盛 酒 行 觴。”段 玉 裁 注：“盛 酒 於 觶 中 以 飲 人 曰 行 觴。”《投 壺》

云：“命酌曰：請行觴。實曰觴。”觶亦飲器也。“酌彼金罍”，可解爲取酒於彼金罍 之 中。“酌 彼 兕 觥”，則 應

訓爲盛酒飲人，以彼兕觥也。則觥爲酒器，與爵、觶等同用。其非容器，彰彰甚明。

字的字形象觥的角形器，中間一横畫大概表示觥的一圈花紋，有的可加“ ”，金師祥恒《釋 》

曾指出：“其下从 ；非口也，乃墊物之象，猶金文配作 ，其酉下之 也。”④此字在卜辭中，出現於桷、

亡之下及祖先名下，大概是作觥字用。其餘爲人地名。

（作者單位：臺灣中研院史語所）

①
②
③

④

見江蘇省文物管理協會，《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５年第５期。

《西清續鑑甲編》十二卷。

見孔德成《説兕觥》，《東海學報》第六卷第一期，１９６４年６月。

見金祥恒《釋 》，《中國文字》第十四册，臺灣大學中文系，１９６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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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合集補編》相重著録號校勘

王藴智　齊航福

　　《甲骨文合集補編》（以下簡稱《補編》）是《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的璧合之作。該巨作最

新整理匯編殷墟甲骨１３４５０片，基本囊括了近２０年來海内外其他的甲骨著録資料（《小屯南地甲骨》、

《英國所藏甲骨集》等書除外）和綴合成果以及《合集》所選剩下的過去諸種著 録 書 刊 上 的 重 要 資 料。

《補編》適逢殷墟甲骨發現百年紀念之際隆重問世，頗令廣大學人所欣幸，功不可没。然而可能是由於

成書時間上的倉促，當我們奉讀《補編》時，每每從編著内容到印刷質量方面感受到其中的諸多不足。

近年值我校古文字研究室投入人力做甲骨文全文數據庫的工作，曾經對新出版的《補編》進行過全面

校勘，着重對其所存在的著録片重復及著録片釋讀等問題做了必要的刊訂。拙文只是就著録片校重

而做出的一個簡略札記，詳細的校勘報告容今後有機會再予發表。大型甲骨文著録書所收圖版彼此

重見或和自重是比較常見的情况，昔日《合集》的編纂者在成書之前便對各種所見甲骨資料做有大量

的對重、去重的工作，曾挑出重片“總計不下萬片左右”。① 即便如此，《合集》中著録版相互重出者仍有

５００餘組。② 因爲資料的來源紛繁零散，《補編》的編纂者在避免使用重片方面所遇到的困難亦是相當

大的。他們既避免自重，又要力戒與《合集》相重，此正如他們所説：“雖然我們在編《補編》過程中有資

料可以查對，但《合集》引用書刊、拓本上百部，《合集》４萬多片號，查起來是非常費功夫的，有時爲確定

某片是否《合集》已有，就要花去相當長的時間。這種對重、選片的工作，其煩瑣、費功是局外人難以想

到的。”③儘管《補編》的編纂者在著録資料的對重、選片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現在看來重片問題仍然

在所難免，而且問題比較突出地反映在《補編》自重及《補編》與《合集》著録相重這兩方面。當然，《補

編》的編纂者也曾有意收録了一部分比《合集》著録更有價值的重片，這倒是值得肯定的。據我們的初

步統計，《補編》中自相重復的著録片大約有２２０餘組，《補編》與《合集》著録相重者計約７７０餘組，另

外還有２００餘組較之《合集》著録更有價值的重片。經過爬梳整理，我們大致將《補編》中自相重復的

著録片號歸納成三類：一是單片與單片相重；二是單片與有關綴合片的某一部分相重；三是綴合片與

綴合片相重。

　　（一）單片與單片自相重復

同一單片或被《補編》重復著録兩次，這種情况在《補編》中比較多見。凡如此者，應酌情删去其中

之一。該類重片可參見下列對應號碼（“＝”表示該符號兩邊的著録片彼此完全相重，下同）：

２５＝８５２　　　　　　　　　　　　６３０正＝６６８
４０６＝４３８正　　　　　　　　　 ６４６＝６７６
５９７＝６８０　　　　　　　　　 ６５２＝７７１
６２１＝６７２　　　　　　　　　 ６６７＝１３８６正

①
②

③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的編輯和内容》，《歷史教學》１９８２年第９期。

蔡哲茂先生以爲《甲骨文合集》的重片目前已校出５００餘組，參見《甲骨綴合集》之《〈甲骨文合集〉重片號碼表》，臺灣樂學書局

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版。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甲骨文合集補編·前言》，語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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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　　

６２３＝６５１　　　　　　　　　 ７９５＝８１６
８１５＝８３２　　　　　　　　　 ８３７５＝８４２３
８８０＝９５８　　　　　　　　　 ８４０５＝８４３３
１００４＝１０２７　　　　　　　　　 ８４２９＝８５５９
１１４７正＝１１４９　　　　　　　　　８４３６＝８５２９
１３５０反＝６５３４反　　　　　　　　　８５３１＝８５６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６　　　　　　　　　 ８７７０＝８７７６
１９２６＝１９４２　　　　　　　　　 ８８１０＝８８１９
１９９３＝２７７５　　　　　　　　　 ８９３８＝８９５２
２５３５＝６１３８　　　　　　　　　　　　８９９９＝９１９９
３３３１＝３４２１　　　　　　　　　　　　９００１＝９２０３
３４０３＝６３２０　　　　　　　　　　　　９００２＝９２４２
３７７７＝３７９７　　　　　　　　　　　　９０４５＝９０７６
３９４４＝３９５８　　　　　　　　　　　　９５８１＝１０６３６
４１７２＝４２３２①　　　　　　　　　　　　９６８８＝９７３３
４３２１正反＝５９７７正反②　　　　　　　　　　　　９８１０＝９８１１
４７６４＝４８１０　　　　　　　　　　　　９８１３＝９８１５
４７８９＝４８０８　　　　　　　　　　　　９８５４＝９８６０
４８４６＝４９２９　　　　　　　　　　　　９９８９＝９９９５
４８５７＝４９６４　　　　　　　　　　　　９９９８＝１００００
４８８０＝４９５０　　　　　　　　　　　　１００２５＝１００４８
６０６９＝６１５７　　　　　　　　　　　　１００９０＝１０１０７
６１２７＝８６３０　　　　　　　　　　　　１０１６８＝１０２６８
６２９３＝６４５２　　　　　　　　　　　　１０２１６＝１０２２９
７０７６＝７０８９　　　　　　　　　　　　１０３０３＝１０８９４
７２４０＝７２４７　　　　　　　　　　　　１０７２３＝１０８２５
７４９０＝７５２１　　　　　　　　　　　　１０７２６＝１０８５０
７５４６＝７５８６　　　　　　　　　　　　１０７３１＝１０８２８
７６７１＝７６７９　　　　　　　　　　　　１０７４１＝１０８２４
７７９０＝７８２４　　　　　　　　　　　　１０７８９＝１０８２９
７８４２＝７９１３　　　　　　　　　　　　１０８８２＝１０８８３
８０４４＝８１３２　　　　　　　　　　　　１０９４６＝１１３７０
８１５４正＝８２１１　　　　　　　　　　　　１１１５７＝１３０５６
８１５８＝８２２９　　　　　　　　　　　　１１１６２＝１１２２３
８１８０＝８２１２　　　　　　　　　　　　１１３４３＝１１３４９
８１９２＝８１９４　　　　　　　　　　　　１１３９０＝１１４１６
８２００＝８２５５　　　　　　　　　　　　１１４７７＝１１５００
８２２３＝８２５４　　　　　　　　　　　　１１４８０＝１１５７６③

８３６９＝８４３４　　　　　　　　　　　　１１４８３＝１１６０８反

１１４８９＝１１４９５　　　　　　　　　　１２６９１＝１２８８４

①

②
③

有少數重片《補編》已於《釋文》處或《資料來源表》中有所注明。凡《補編》已注明其爲重片者，本文皆在該組重片號碼下加横

綫“———”來表示。

《補編·資料來源表》４３２１正反標注與５７９９正反自重，實際上是與５９７７正反自重之誤。

《補編·資料來源表》１１４８０標注重見於《合集》１１５７６，乃與《補編》１１５７６自重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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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　　

１１４９０＝１１５５０　　　　　　　　　　１２６９７＝１２７３５
１１４９２＝１１４９７　　　　　　　　　　１２７０１＝１２７５９
１１５２５反＝１１５７３　　　　　　　　　　１２７０４＝１２８４８
１１５４９＝１１６１４　　　　　　　　　　１２７１７＝１２８９３
１１５６２＝１１５８５　　　　　　　　　　１２７１９＝１２８３６
１１５６７正＝１１６２４　　　　　　　　　　１２７６１＝１２７９６
１１５７１＝１１５８１　　　　　　　　　　１２９４１＝１３０２６
１１５８２＝１１６１３　　　　　　　　　　１２９４７＝１２９９９
１１５９８＞１１６２７①　　　　　　　　　　１３２９３（摹本）＝１３３６０（摹本）

１１５９９＝１１６０６　　　　　　　　　　４反＝５５１５
１１６０３＝１１６１５　　　　　　　　　　３３６＝３６３４②

１１７８８＝１１８６６　　　　　　　　　　５３０（照片）＝３２４５
１１８９２＝１１９１８　　　　　　　　　　６２４＝６５７
１１９１６＝１２１３８　　　　　　　　　　１５３４＝２９４８
１２２５１＝１２３０６　　　　　　　　　　３３７１（照片）＝１３２４２
１２２６９＝１２３３１　　　　　　　　　　６５４８（照片）＝１３２６５（摹本）

１２２８０＝１２３０７　　　　　　　　　　７４８７＝７５２３
１２４３３＝１２５５１　　　　　　　　　　８４２２＝８４８１
１２５１０＝１２５３６　　　　　　　　　　８５８７（照片）＝１３１９６
１２５９１＝１２７０２　　　　　　　　　　８８００＝９９９４
１２６００＝１２６６８　　　　　　　　　　９１２１＝９１４８
１２６０５＝１２９１１　　　　　　　　　　９３６２（照片）＝１３３６３
１２６４３＝１２８０１　　　　　　　　　　９８２８＝１００９５
１２６５０＝１２７４８　　　　　　　　　　９８６６＝１００１６
１２６５２＝１２７４９③　　　　　　　　　　１０７９９＝１０９２５正

１２６５９＝１２９０４　　　　　　　　　　１０８０６＝１０８５１
１２６６４＝１２８３４　　　　　　　　　　１３０９８＝１３１１４④

同一單片被《補編》重復收入兩次，且又與《合集》著録相重。如此者應酌情删去其中的兩處著録。

請參見下列對應號碼：

４１９＝４０３７＝合集１３９５２　　　　　　　　８００６＝８１２６乙＝合集２６３３４
１３５０正＝６５３４正＝合集１９１１７　　　　　　　　８９９２＝９１９８＝合集４１３７０
１８６８＝４１１９＝合集１４３０６　　　　　　　　１１２５３＝１２９５３＝合集３６８８５
２２１７＝２２３５＝合集７８２８　　　　　　　　１２７４６＝１２７６２＝合集３９１１５
５５３７＝５５４２＝合集４１８６　　　　　　　　１２３４＝１３２２９（照片）＝合集３０４２（照片）

６４０１＜６５４０＝合集３１５６（照片）　　　　　　　　６５４４＝１０４２３＝合集３２２８２
７１４２＝７９１９＝合集２５８１１
同一單片被《補編》重復著録三次者，應酌情删去其中的兩處著録。請參見下列３組對應號碼：

３０１５＝４８４２＝４８７４　　　　　　　　８１４４＝８１５３＝８２１８
３３３６＝３３４９＝３４５４

①
②
③
④

《補編》１１５９８出自文捃１４４５，《補編》１１６２７出自《前》３．１０．２，實際上二者並非全重，後者只是前者一殘片。

《補編》３３６、３６３４乃正反關係。

《補編·資料來源表》１２６５２標注與１６１３、１２７４９自重。與１６１３自重，誤。

《補編·資料來源表》標注１３１１４重見於《真》４５０，乃《真》４．５０之誤。



《甲骨文合集補編》相重著録號校勘

３３９　　

　　（二）單片與綴合片中的某一部分相重

《補編》既著録了某一單片，又著録了由該單片與它片相拼的綴合片，這樣便造成了一些單片與某

綴合片局部的相重。下列各組“＜”符之後者爲綴合片著録號碼，“＜”符之前皆爲單片著録號碼（本文

中所用“＜”或“＞”表示該符號兩邊的重片在圖版上不完全相等，其中一版只是另一版的局部，下同）。

《補編》中的這些單片都是多餘的著録，似可删去，又下列各組中的《補編》號或另有與《合集》及《英國

所藏甲骨集》（以下簡稱《英國》）著録片相重者，均在括號中加以注明。

４１１（合集２２３７０之局部）＜６５５８乙（合集２２３７０）

６２８＜５５７０
１７７７（合集６１０５）＜１７７０（合集６１０５＋合集６１０４）

１８７５正（合集６３９９）＜１８６４（合集６３９９＋合集６４３０）

２０１９正（合集７５４０）＜２０４３（合集７５０４＋合集７５４０）

２４１９（合集９０３８）＜２４１７（合集９０３７＋合集９０３８）

２８５４（合集１１５６９）＜１５５５（合集１１５６９＋合集１１６５７）

３２７８正（合集１２４１７正之局部）＜３６３５正（合集３８９８＋合集１２４１７正＋合集１４６２０）

３６４１正①（１１８９６）＜３６４０反（合集１１８９６＋合集１１８５１反）

３６４１反＜３６４０正②（集１１８５１正＋珠１４０４）

３７３３（合集１３４４６）＜１３２２７（合集１２３５７＋合集１２４５６＋合集１３４４６＋英國１０１７）

４８６２＜１００３６
１００２９＜１００３６③

４９４９（合集１６７８２之局部）＜４９４５④（合集１６８５８＋合集１６７８２）

６８５０＜６８５９
８７８０＜１００７３
８８０１＜９９９１
９６３４（合集３０６１４之局部）＜８９４６⑤（合集３０６１４）

１０１２６＜１００２０
１０６５３＜１０６５８
１０７２９＜１０８０５
１０７３４（合集３４９１１）＜１０７８２⑥（合集３４９１１＋合集３４８４８）

１０７６３＜１０７５５
１０８２６＜１０７３０
１１２３８（合集３６４９７之局部）＜１１２３３（合集３６４９７＋合集３６４９９）

１１５１６＜１１６０２
１２８６６（合集３６８６６）＜１１２６２（合集３６８４７＋合集３６８６６）＜１１２５６（合集３６８４７＋合集３６８６６＋合集

３６８８７）

１３１９７（英國５８２）＜１８７０（合集６４３５＋英國５８２）

１３２２０（英國１００２）＜１７６３（合集３９８７２＋英國１０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補編》３６４１片的圖版正反顛倒，今正。

《補編》３６４０反《釋文》下按語，《補編》３６４０正爲《合集》１１８５１正與《珠》１４０４之綴合。實際上《補編》３６４０正漏收了《珠》１４０４。

若補全後，《補編》３６４１反則與《補編》３６４０正之綴合部分相重。

《補編》４８６２和１００２９兩單片之綴合等於１００３６。

《補編》４９４９《釋文》下按語，《補編》４９４９爲《合集》１６７８２與《合集》７５４７之綴合，殊誤。實際上《合集》７５４７爲衍號。

《補編》８９４６（綴合版）《合集》已收，故本對重片中的綴合版《補編》亦應删除。

《補編》１０７８２綴合版上部稍殘，可用《補編》１０７３４替换。另，《補編》資料來源表１０７８２條下《合集》４９１１爲《合集》３４９１１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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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　　

９９６（合集３７５４之局部）＜２３４６（合集３７５４＋合集１６２７１）①

２６４８（合集１０６１２之局部）＜２６２６（合集１０６１２＋天７９）

４４７１正反（合集５２４７正反之局部）＜１９０７正反（合集５２４７正反＋合集７３７２正反）

８０１９（合集２６２１９）＜８１１９（合集２６２１９＋合集２６２９５＋合集２６３０３）

８２５１（合集２６５０２之局部）＋８２５２（合集２６５０２之局部）＜８２３８②（合集２６５０２＋合集２６４９８）

８４４７（真４．５８）＜７２４４③（合集２４３２６＋真４．５８）

８９９６（合集２９２１３）＜８９９３（京４５８４＋合集２９２１３）

９５６６（合集３２５０１之局部）＜１０６５９（合集３２５０１＋寧１．９）

１０６２６（寧１．９之局部）＜１０６５９（合集３２５０１＋寧１．９）

１０６６５（明後２５６３）＜１０４４２（合集３４０８８＋明後２５６３）

１１７７６左（合集３８６９０）＜１１７３０④（合集３８６９０＋合集３８６９６）

１２１９６（合集３７８９８）＜１２９２７（合集３５４００＋合集３７８９８＋合集３８３０７＋合集３８７３２）

　　（三）綴合片與綴合片相重

此類重片又可約略劃分出兩種情况：一種情况是綴合片完全相重，另一種情况是綴合片之間部分

相重。各家對同一版甲骨有着完全相同的綴合，《補編》或兼而收録，這樣便造成了《補編》部分綴合片

之間的完全相重。下列各組皆爲同一綴合片而被重復著録兩次者，應酌情删去其中之一。

３１＝２８６０　　　　　　　　　　 ８１６４＝８２３９⑤

９３＝６８１５　　　　　　　　　　　 ８７２５＝９０１６
３６２０＝４７９６　　　　　　　　　　 ８９８９＝１０３９３
６７１０＝６８３６　　　　　　　　　　 ８９９４＝９１９４
６８０３甲＋６８０３乙＝６８２１⑥　 ９４８４＝１０３８９
６９５５＝１３２４４　　　　　　　　　 １００５４＝１００６７⑦

６９７１＝９８０４　　　　　　　　　　 １１０５４＝１３４２４
８０７２＝８１１０　　　　　　　　　　 １２４５８＝９１３４４５
各家在某一版綴合甲骨的基礎上後來或有新的加綴，而《補編》把前後綴合過的甲骨都予以收入。

這樣便造成了《補編》中某一綴合片與另一相關綴合片部分相重的情况。下列各組中應酌情删去“＜”

符之前的綴合片著録號。

４４７６＜６９９３　　　　　　　　　 １０６８２＜１０４１７
４９２５＜４９５６⑧　　　　　 １０９０９＜１０４２１
６９０２＜６９０８　　　　　　　　　 １２７１８＜１２７８１＜１２８６９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歷史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補編》９９６上部較《合集》３７５４多出“□告”字，且《補編》２３４６另把《合集》３７５４與《合集》１６２７１相綴。

《補編》８２３８、８２３９之《釋文》下按語及《資料來源表》“綴合號”欄相互顛倒。

《補編》７２４４拼綴單片之一爲《合集》２４３２６，《資料來源表》誤作《合集》２３３２６。

《補編》１１７３０乃錯誤綴合，且其拼綴單片之一本爲《合集》３８６９０，《資料來源表》及《釋文》下按語均誤作《合集》３８６００。

《補編》８２３９與８２３８版的《釋文》及《資料來源表》文字説明相互顛倒。

《補編》６８０３甲和６８０３乙未作綴合，但該號之甲乙兩片與綴合後的６８２１版面完全相重。

《補編·資料來源表》中標明該片 爲《甲》１７４８與《甲》１８８９之 綴 合，實 際 上《補 編》１００６７僅 出 自《甲》１７４８，漏 收 了《甲》１８８９
（《合集》３１４７３）。如若補全，《補編》１００６７恰與《補編》１００５４相重。

《補編》４９５６爲《合集》１６７５２、１６７２５、１６７２１、１６６７６、１８９３３之綴合。其中《合集》１６７２１與《合集》１６６７６爲遥綴，此遥綴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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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文書

朱　雷

　　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盆地，古爲車師前部地。自西漢宣帝置戊己校尉，建高昌諸壁、壘，開

屯田，漢族開始遷入定居。屬西域都護治。歷東漢、曹魏、西"，皆本此制。西"亡後，由於河西走廊

的戰亂，政權更迭，漢族及其他各族，陸續遷入。至東"成帝咸和二年（３２７年），前凉王張駿始於此建

高昌郡。歷經前秦、後凉、西凉、北凉的統治，皆爲凉州（或沙州）之屬郡。公元４３９年，北凉爲北魏所

滅，其殘部退據高昌郡，奪車師前部之交河，並保持着與南朝劉宋的政治聯繫。

公元４６０年，柔然滅北凉，立土著大姓闞氏爲高昌王。嗣後，張、馬、麴諸氏相繼稱高昌王。唯麴

氏立國最久，共１１王，歷時１４０年。人口最多時達户８００９，口３．７７萬。郡、縣增置，亦超過前代。歷

代高昌王除先後臣服於柔然、鐵勒、西 突 厥 外，還 保 持 着 與 中 原 的 北 魏、北 周，乃 至 於 江 南 齊、梁 在 政

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繫。隋的統一，這種聯繫，復又加Ç。

唐貞觀十四年（６４８年），太宗滅麴氏高昌王國，以其地置西州，下轄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

縣。並把行之於内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全面推行於其地。

由於各個時期漢 族 的 不 斷 遷 入，亦 將 固 有 的 風 俗 習 慣 帶 入。如 其 葬 俗，於 墓 内 置 放《隨 葬 衣 物

疏》、明器、《柩銘》。至遲在麴氏高昌時，還置有墓志。入葬時，還將與死者生前有關的《功德疏》、《勛

告》，以及各類契券、公文書等，亦完整置於墓内。此外，在治喪中，還普遍利用廢舊公、私文書制作死

者服飾的帽、冠、腰帶、靴、鞋⋯⋯之類物件。最爲引人注目的阿斯塔那五〇六號墓所出的紙棺、紙褥，

即是利用唐天寶年間大量完整的馬料支用歷等文書糊制的。在古代居住地及佛教石窟遺址中，也散

見有世俗及宗教文書殘卷。大量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資料，就以這種特殊方式，賴以保存

下來。由於該地區氣候炎熱、干燥，罕見雨水，地下水位又低，故經歷千餘年，埋藏之物終不見腐敗，完

好保存至今。這就是吐魯番文書的來歷。

１９世紀末，在敦煌文書被劫掠的同時，吐魯番文書亦同遭厄運。來自俄、德、英、日等國的克列門

兹、勒柯克、斯坦因、橘瑞超等，以調查研究爲名，相繼在此盗掘、收購，掠去大量壁畫、絲綢等工藝、藝

術珍品，以及各種文字的文書及墓志。當時在該地做官的王樹柟，也搜集到若干文書和墓志。２０世紀

中葉，黄文弼先生兩度赴該地考察，獲數十方墓志和若干文書。由於吐魯番當時發現的文書數量及完

整程度，遠不及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顯赫，加之早期介紹亦少，故鮮爲人知。

自１９５９年起，新疆博物館各族考古工作者以吐魯番之阿斯那、哈拉合卓兩地古墓葬區爲重點，先

後進行了十餘次大規模的發掘和清理。在由"至唐近４００座古墓中，獲得大量文書。此外在英沙古

城及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遺址中，也發現若干文書。部分文書的内容，曾分别以發掘報告、論文、圖録等

方式在報紙、雜志上披露，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重視。１９７５年底，國家文物局組成“吐魯番文書整理組”

在原發掘整理基礎上，進行拼對、釋文，並加以某些必要的考證，以作出斷代、定名、題解、注釋，分别以

普及本及圖録本形式陸續出版。早年被各國“探險隊”携出國外的，多年來，亦以考古發掘報告、工作

日記、論文、目録、圖録形式，陸續發表。近年，日本龍谷大學將橘瑞超所獲文書整理出版，名爲《大谷

文書集成》。

就目前已知的吐魯番文書而論，所屬時代可分爲三個時期：一屬高昌郡時期，即從前凉置高昌郡，

到北凉亡於柔然止，相當於歷史上的“十六國”時期。這部分文書較少；二屬高昌王國時期，即從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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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闞伯周爲高昌王起，至唐滅麴氏高昌止，相當 於 歷 史 上 的 南 北 朝 時 期 及 隋 代。這 時 期 文 書 較 前 大

增；三屬唐代，分量最多。此外，尚有黄文弼所獲少量元代文書。

吐魯番文書就其分類而言，可粗略分爲公、私文書，古籍，以及佛、道經卷四大類。

屬於高昌郡時期公文，絶大多數爲郡、縣兩級機構簽發，且多爲北凉時期。反映北凉時，軍、郡兩

府合署，兩部僚佐，一目了然。足證地方太守與中原及江南相同，例兼將軍，開府置屬。文書反映出至

少在北凉時期，還把高昌郡分爲東、中、西三部，置有“督郵”。縣下有鄉，鄉置有“嗇夫”。有迹象表明，

可能北凉承平年間，該地區除高昌郡外，尚增置田地、交河二郡。

關於賦役制度，北凉時期的“貲簿”，反映當時仍上承漢、"，近同南朝宋、齊之制，按照土地等級，

數量計算貲産。並據“貲合”多寡，配養馬匹，以供使者、軍隊乘騎。役則有“差佃”、“爲官種荒蕪”，爲

軍隊承擔“佃役”，爲學校承擔“桑役”，充當“馬子”等多項。有專門技能 的 工 匠 服 役 時，尚 要 自 帶“作

具”。一份“入貸帳”，可能是前凉以來官府高 利 貸 的 記 録。許 多 文 書 反 映 了 當 時 賦 役 沉 重。北 凉 時

期，凡不能按時“輸租”的，均要罰去“戍守”。

在北凉時期的一批兵 曹 及 有 關 軍 事 活 動 的 文 書 中，我 們 看 到 當 時 兵 士 或 來 自“入 募”，或 是“謫

發”。戰斗編制有校、幢、隤。兵種則有步、騎、射手等。兵士不僅用於作戰、戍守，還從事屯田、水利、

土建等項勞作。

在官吏選拔任用方面，西凉建初年間的《秀才對策》及一份《功曹下田地縣符》，反映了當時依然承

襲漢制，行秀才、孝廉辟舉制度。《對策》文本身，還是研究辟舉制度的具體文獻。由於地區特點，水利

事業處於重要地位。故西凉時還置有分“部”的“平水”。北凉時期目前雖未見有“平水”之設置，但灌

溉時節，還分派諸曹長史，赴各“部”管理水利。

這時期的私文書中，首次出現最早的紙質《隨葬衣物疏》，是記載死者隨葬品的記録，有助於了解

當時的服飾，以及民俗概况。而且根據《衣物疏》中的紀年及干支記載，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墓中文書年

代的下限。

所見最早的紙本契券，是前凉升平十一年（３６７年）賣駝契。此外，還有買婢、舉錦、賃桑等各種契

券。這種契券形式，當來自河西走廊，並 爲 後 世 所 繼 承 和 發 展。其 中 反 映 了 當 時 經 濟 活 動 的 各 個 方

面，記載了高利貸的剥削形態。結合《衣物疏》以及有關文書中涉及絲織品的記載，我們看到有“疏勒

錦”、“龜兹錦”外，還有高昌本地生産“綿經”、“綿緯”的“龜兹錦”。在一份失火燒損財物帳中，我們還

看到有絲織生産“小作坊”的存在。

官、私文書中所奉行的年號，許多不同於正史的記載。如前凉行用西"的建興、東"的升平與咸

安年號。而史籍所記前凉自張以後諸王所稱之永安、永元、太元、永樂，直至張天錫所稱太清諸年號，

並未行用。又如北凉，除自立年號外，當夏赫連勃勃Ç大時，曾一度奉行夏之真興。當北魏Ç大時，北

凉在高昌郡行用緣禾（取北魏之“延和”的諧音）。當北魏改延和爲太延時，北凉在高昌郡仍行用緣禾，

但在河西走廊之酒泉地區，却又改行太緣（取北魏“太延”之諧音）。關於年號的奉行，是我們研究占據

這一地區王國與江南、或是西北、中原地區某個王朝關係史中的一個重要依據。此外，還有目前尚難

判斷歸屬的龍興、白雀、建平、義熙諸年號。

整個十六國時期的文書，尚不足百件，却是其他地區從來未出土過的罕見珍品，爲研究十六國時

期高昌郡地區，以及曾統治過這一地區的一些王國歷史，提供了真實記録，彌補了史料的缺漏和錯誤。

高昌國時期，該地區由郡一變爲王國，且歷時達１８０年之久，故出土文書就形式、内容以及數量而

言，均大增於前。數件使用“永康”年號的，當屬 於 柔 然 所 立 麴 氏 高 昌 王 時 期。目 前 尚 不 見 有 確 屬 於

張、馬二氏時期的文書。大量則屬於立國最久的麴氏高昌王朝。出土文書反映其轄内所統，除承襲舊

有郡縣外，復增置横截、臨川、高寧、新興諸郡，其下縣、城亦增於前。部内居民，除主要是漢族以及十

六國時期遷入（或併入）的苻、沮渠、秃髮、車、龜兹等姓外，到後期不少昭武九姓，諸如康、曹、何、史、安

等“胡人”，亦成爲麴朝編户齊民。史籍所記麴朝行政、賦税制度，以及郡、城設置，不僅在出土文獻中

大體得到證實，而且得以補充大量缺略，並糾正了一些錯誤。如史稱高昌“胡書”、“胡語”多，但出土文

書却表明無論貴賤公私，皆用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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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麴朝公文書中，有上自高昌王，下至各級機構處理日常庶務的大量公文。《隋書》云其“不立文

案”，實爲謬誤。從各類公文的押銜中，可以較系統地整理出各級行政機構。目前所見，雖無完整臺省

制度，但其中樞職官至爲重要的一是以門下校郎以及或以某將軍銜兼門下事爲首的門下諸官，二是以

高昌令尹、綰曹郎中爲首的吏、祀、倉、主客、禮、兵、屯田諸部。銜名則有長史、司馬、部事、主簿、郎中

等等。前者是門下省的縮影，並將"、宋中書省的通事令史收歸門下，後者則是部分模仿、改造中原尚

書省的機構。同時可以看到在中樞機構中，還雜以地方行政僚佐銜名。結合文書中所處置、經辦的諸

項政務，可以看出其中樞官制及其特點在於：上承漢"，近繼諸凉（主要是北凉），而實際脱胎於高昌郡

之地方行政組織，其間亦有改造同時代之中原王朝政權組織形式之處。

大量賦役徵發文書中，則有計畝徵收賦役，雜税，計丁徵錢飛物，商胡貿易徵錢，按户徵馬，諸種徭

役分配、賦役减免⋯⋯可以看 出 其 賦 役 徵 收，主 要 是 按 土 地 徵 收，也 存 在 按 丁 徵 收。在 徵 收 中，又 分

“道”、“俗”兩類。所徵主要是“銀錢”，雜以糧食、雜物等。

其租，《周書》、《北史》、《通典》云“計畝輸銀錢”。文書中，《高昌將顯守等田畝得銀錢帳》、《高昌延

壽八年（６３１年）質等田畝出銀錢帳》中，反映了麴朝將不同等級優劣土地，歸入“厚田”、“薄田”兩類，按

此徵收銀錢。此外，還見有按畝徵糧記載。《高昌張武顧等葡萄畝數及租酒帳》中，還反映了按畝徵收

葡萄園酒租的記載。一些文書表明酒的徵收數量巨大。租雖有“道租”、“俗租”之别，但目前從按畝所

徵銀錢及糧食兩項所見，似無數量之差。

從《侍郎焦朗傳顯法等計田承役文書》中可以看到按畝承役之制。“薄田”兩畝折合“厚田”一畝，

地權轉移，所承之役亦隨之轉移。分别按田主身份，承擔“道役”或“俗役”。衆多的配役文書，反映朝

之役齡起點爲１５歲。役目則有城作、塥作、田作、作軍、兵役、到諸城門“上限”山谷巡邏、客館驅使、作

供、營家之類。此外，還有“商人役”、“羈人役”、“作人役”等名目，反映除一般編户外，商人、“羈人”以

及類似部曲的“作人”，均要服役。從徵役看，“道”、“俗”役之别，在於前者服輕役，後者服重役。作爲

工匠，也按其專業技能服役，並見有按工種分類統計的匠人名籍，如“主膠”、“畫師”。《高昌義和二年

（６１５年）都官下始昌縣司馬主者符》，表明“弓師”應役尚要自帶“作具”與糧食。數份伯雅垂光年間“條

列”是官府“傳供”食糧及肉類的帳單，其間反映了匠役有“作鎧”、“縫作”、“治赤威（韋）”作 羊 皮 囊 等

類，一般五日爲期，供給粗糧。不僅男子，女子亦有入役。

除按畝徵發賦役外，還存在按丁徵收的“丁正錢”、“丁緤”、“丁輸木薪”。

在麴朝也還有“調”的徵發一項，並有“大、小調”之分。高昌某寺糧食帳中反映了大調交麥。延昌

年間的三件《調薪文書》，反映寺院及一般百姓交納“調薪”一至二車，這種差别也反映了是按資産多寡

而徵收數量不同。

翅朝雜色徵收賦役名目 繁 多，而 關 於 馬 匹 的 徵 發，頗 具 特 色。作 爲 兵 部，大 量 購 買 馬 匹，而 其 驛

站，則大量徵發馬匹。多份關於馬匹徵發、配給文書，表明不僅一般編户，而且官吏均要支馬。僧侣雖

有優待，但亦不免。分别統計馬匹毛色，然後由官府分爲“任行”、“不任行”加以登録，又將“任行”中的

“上馬”，作爲“遠行馬”。支用時，尚有配上鞍具的規定。有關“遠行馬價錢”的徵收，可能反映無馬户

支錢代馬。

作爲“絲綢之路”上的高昌，中亞胡商往來貿易，買賣金、銀、藥材、香料、生絲。在一份《稱價錢》文

書中，反映了按交易額徵收商税———稱價錢。麴朝税制一個特點，除作爲王國系統徵收外，另部分則

是直接由高昌王徵收的。“臧錢”，向一般官吏、僧侣、商胡、百姓，乃至於類似部曲身份的“作人”徵收

數額不等的銀錢。上述之“稱價錢”，亦歸“臧”的系統，所收並上奏高昌王。在大量的民間私文書中，

各類契券最多。從形式而言，較之高昌郡時期的契券結構更爲周密詳盡。對立契雙方互應承擔的權

利和義務 規 定 具 體 而 周 到。 契 券 中 出 現“倩 書”、“時 見”、“臨 坐”署 名，晚 期 還 出 現 立 契 雙 方 的

“指節印”。

在買賣契券中，有奴婢及類似部曲的“作人”牲口、土地等買賣契券。結合公文書，可見麴朝對土

地買賣的干預，反映在必先由買賣雙方向高昌王説明各自買賣緣由，經批準後，方能立契買賣，並由有

關官吏充當“臨坐”。交易皆以銀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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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租佃契反映了麴朝契約租佃關係盛行。不僅民間，官府機構的土地也由主簿出面，按通行之

習俗，立契佃出。租價則按土質，分一或二季交納，租金有實物和銀錢兩種。

契約雇工盛行，反映通過立契，雇傭百姓耕作、放牧，或向主人雇傭依附者———“作人”耕作。有短

工與長工，内作與外作之區分。契券依照不同的勞動，定出受雇者所應承擔的勞務以及懲罰條例。

大量的借貸契，反映了高利貸剥削的盛行。借貸物有錢、糧、絲織品等項。契約租賃關係亦盛行，

有賃房舍、車、牛等類。

作爲寺院，據文書所知，他們依靠施主的布施、做法事的收入，獲得大量財物，同時如同世俗地主

一樣，通過出租土地、雇傭勞力、放債、使用奴婢，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從高昌出土文書可見寺廟林立、

僧尼衆多、財力雄厚，而且得到麴朝的優待。

出土文書中，就數量與内容而言，皆以唐代爲最。目前所知，起自貞觀十四年，迄於廣德年間。唐

滅麴氏高昌，推行劃一制度。故這時期的文書不僅僅只是地區史資料，同時也是研究唐代政治、經濟、

軍事、文化諸方面的重要史料。它補充了大量文獻記載的缺略，反映了各項制度執行的具體效果，以

及執行過程中某些變通之處，表現出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下Ç有力的行政效率，除了對各族勞動人民的

嚴密統治、殘酷剥削的一面，也看到它在維護統一、發展生産，以及某些調節職能的發揮。

在律、令、格、式方面，加蓋西州 都 督 府 大 印 的《唐 律 疏 議》名 例 律 殘 卷，可 校 勘 傳 世 刊 本 的 訛 脱。

此外，還有貞觀年間處置不法“三衛”的詔令，景龍年間的“南郊 赦 文”，可 能 是 金 部 或 度 支 的 格、式 殘

卷，多數爲文獻中所無。西州各級官吏正是根據統一的政令，進行具體而微的統治。

籍、帳類文書，則有大量的手實、户等簿、貌閲、户籍、籍坊牒、點籍樣，括客牒文、鄉帳等等。大多

是此前所未見過的。從平麴氏高昌當年到武周世所造的諸手實中，可以窺見手實制度的全貌，蒲昌縣

户等簿則反映了唐定户等所據資産的具體内容。貌閲重 點 在 於 成 丁、入 老、“三 疾”以 至 人 體 面 貌 特

徵。三年一造的户籍主要是根據以上諸項調查，並及土地應受數，已受段畝數、方位、四至，甚至還包

括租、調數。而僧、尼則另造一籍。籍坊不僅是保管機構，而且還承擔造籍後變動的登録和調查。神

龍三年“點籍樣”則是對已定户籍的“檢點”，重點在於人户内的丁、中。不少有關“括客”的文牒，反映

了高宗以來人户逃亡的嚴重。户籍中所見，至遲在武周聖歷二年，就按李嶠的建議推行括客之制。

文獻記載唐有“鄉帳”、“計帳”之制，但缺略及訛誤甚多。出土文書中發現有若干份“鄉帳”，反映

了據“量入以制出”的財政指導思想，諸里正據手實造當鄉之鄉帳，入縣合造“計帳”。統計重點在於課

户、課丁之數，且尤重於“見輸”、“見課”之數，但不記户等及已受土地數，充分反映了租庸調制下，以丁

身爲本這一特點。

根據這類文書的研究，可以恢復唐代籍帳制度的原貌，並看到在統一制度下，亦存在地區特點的

微小變化。而它的内容之豐富與廣泛，也爲研究土地，賦役、人口階級與階層結構諸問題，提供了寶貴

的資料。在這*，就看到了《唐律疏義》中的部曲。

根據大量關於均田制度文書研究，見到有調查、授田、退田（包括“剩退”、“死退”、“死絶退”、“出嫁

退”、“移户退”）的文書。結合有關文書，可見西州一丁按制只授８０畝，園宅减爲４０至７０步。但實際

考察，一丁十畝即算授足。在退田方面，永業田亦有死退，這當與地區特點有關。故執行均田令過程

中，出現某些變通之處。

在衆多的賦役文書中，反映由於授田額的减少，故租减爲粟六斗，調减爲“緤布”一匹。雜徭種類

繁多。包括上烽、種植、土建、搬運、充驛丁等等。作爲工匠，亦按工種造籍，分番上役。作爲“差科”之

制，文書中出有開元年間的交河縣名山鄉差科簿，以及差科徵發文牒，表明差科是按户等徵收，五品以

下官吏直至百姓，皆要負擔。而徵發除實物外，還包括勞役，有關食具、卧床等的借用。

作爲色役，不同於徭役。關於色役的名目、待遇，及某些色役以納“資課”取代的過程，文書中亦有

反映。

唐將府兵制推行於西州，從文書中可看出西州先後置有前庭、岸頭（交河）、天山、蒲昌四折冲府。

不少是關於衛士檢點、“資裝”登録、徵鎮名籍、行軍作戰隊形編制、鍋、幕、秣料供給的文書。“勛告”是

發給因立有戰功得到勛官的將士。一份永淳年間范得達勛告，還證實了當時安西四鎮是指碎葉（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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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斯坦境内托克馬克附近）、于闐、龜兹、疏勒。《唐歸政等府衛士領馬文書》中，記有九府之名，係徵

發關隴、河東及他州府兵，出戍西州。兵士來源，除府兵，還有徵發白丁，甚至包括不少部曲、奴隸，混

合編隊。

同時，在西州還置有鎮、戍、守捉、游奕、烽、鋪。除執行巡邏、偵察、報警、盤問過往行旅檢查“過

所”外，還要就近屯田。軍屯則有天山、柳中、白澗諸屯。神龍年間《白澗屯納糧帳》，反映了屯田收穫

的監納制度。

這些文書有助於了解府兵 制，邊 防 軍 事 設 施、戰 鬥、生 産 情 况，以 及 由 武 周 到 玄 宗 世 的 軍 事 制 度

變化。

爲維護政令的貫徹，建立了驛、館，“長行坊”、車牛坊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在有名的“北館文書”

以及其他供客使料牒文中，有關於糧、油、肉、菜、醬以及燒柴的供給記載。館、驛供糧等，除徵自户税

外，還有“出舉本小麥”，當屬公廨本錢之類。寧戎驛長康才藝的牒文，表明驛丁徵自百姓，分番上役。

阿斯塔那五〇六號墓所出紙棺、紙褥中折出天寶十三至十四載交河郡長行坊支貯馬料歷，是各館驛定

期呈報來往官員馬匹支秣料帳，其中可見西州各館設置，各類牲口支料數量。著名的封常清、岑參的

往來行踪亦見於其中。

州、縣各級機構的“官文書”，包羅萬象。有符、帖、牒、關、刺、過所、市卷、時沽、案卷、事目等類型。

内容有下達指令、呈上的請示及處理報告。其中録事參軍所掌“事目”，按時日登録收發文摘要。各類

往來文書處理畢，即按先後順序，粘接成“案卷”。提供了唐代文牘保管制度資料。而且包羅萬象的内

容，則爲研究各項制度、各級機構與官吏職能、法制與剥削，社會諸方面的縱深分析，提供了豐富而具

體的資料。

有關訴訟文書，其中有控告借錢不還，車傷小兒、公廨田的佃種與交租、里正霸占口分田、拒將應

退田轉與應受户、灌溉用水的分配、“盗竊”等類的調查與審理記載。“過所”是行旅的通行證，從申請

到沿途的嚴格檢查，都得到了較全面的反映。西州置有“市”，管 理 商 業 活 動。“時 沽”是 每 旬 定 出 諸

“行”貨物的三等價格，凡買賣奴婢、大型牲口，均要經過一套手續，取得“市卷”，方能“合法”成交。天

寶年間交河郡時沽中所反映的各地（包括中亞地區）商品雲集西州，其所提供的商品及物價，也是極爲

重要的經濟史料。關於水利的建設與管理，有關“箭杆渠”的維修，徵集百姓外，還及於少數族部落及

夷胡户、商人。武周時的“堰頭牒”，反映了渠下又置若干堰，堰頭則要調查報告當堰灌溉所及之田主、

佃作人，土地畝數、作物種類。

在私文書中，各類契券數量最多，有租佃、借貸、買賣（包括奴婢、牲口、房舍等）、雇傭，租賃、互佃

等類。就形式而言，是在麴氏高昌的基礎上有發展。主要是“五保”的出現，指節印的普遍採用。租佃

契中，主要還是定額實物租。但一份合佃契則規定收穫後對分———“二人場上亭分”。一些契券反映

田主是出於無奈而將田佃出，佃人則是因富裕而佃入。借貸契券中，還見有規定如無力償還債務，以

“口分田”抵債的記載，反映了通過高利貸進行兼併的現象。天寶七載（７４８年）楊雅俗與某寺互佃契，

以及張小承與某人互佃契，反映了在均田制下，由於授田的分散等原因，爲便於就近耕作管理，從而産

生“互佃”。

來自長安的質庫帖，則是研究民間私營典當的寶貴資料。本地區内以及自洛陽的書信，其内容除

了一般問訊、贈索物品外，還反映了對時弊的詛咒。如一封信中就講到“十羊九牧”、“糧未上場，菜未

入瓮”，官吏即逼迫交納。

諸墓所出古寫本典籍不多，且殘損嚴重。史籍方面則有《漢書》、《三國志》、《"陽秋》殘卷。高昌

郡時期出有《孝經》殘片及西凉建初年間的秀才對策數道。高昌國時期有可能是北魏崔浩注本 《急

就章》，正文結尾“備胡羌”句的改動，很是耐人尋味的。唐代則出有尚書隸古定本《禹貢·甘誓》篇殘

卷，而以鄭注《論語》爲最多。兒童啓蒙讀物有唐代作習字的 《千字文》。語言文學作品，則有韵書、

《文選》、《典言》殘卷。“判集”反映了當時重視法治的傾向。卜天壽所抄 《十二月新臺辭》應是民間

文學作品。此外，還有具注日曆、針經、藥方等醫書殘卷。以上所見，都反映高昌地區文化是追隨中原

風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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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籍出自墓葬和佛窟遺址之中，有十六國時期《七女經》、西凉建初七年《妙法蓮華經》、北凉

緣禾三年《大方等無 想 大 方 經》殘 卷。還 有 從 河 西 地 區 傳 入 的 西 凉 建 初 十 二 年 抄 本 《律 藏 初 分 卷

三》，北凉太緣二年《佛説首楞嚴經》諸殘卷。唐寫本則多是《法華》、《金剛》、《大般若》等大乘經典。

道教傳入高昌地區較遲，據考，高昌國時期，已有道教符録。唐代由於政府提倡，西州出現道觀以

及道士、女冠。道教文書中有《五士解》以及許多醮辭。還有若干道教徒與官民、僧人往來的記載。

吐魯番古墓葬的發掘，目前主要限於阿斯塔那、哈拉合卓兩地，後者所出墓葬較早。就此兩地而

言，亦未發掘畢。對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發掘，亦尚屬開端。其餘廣大地區墓葬、居住遺址、佛窟，尚

待進行科學發掘。因此，今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未可限量。出土文書雖較敦煌藏經洞所出殘缺多。

但因是出自墓葬，故關於時代判斷所資旁證，遠優於敦煌所出。放眼今後，它將爲研究這一地區以至

於整個這一時期的歷史，提供更多、更豐富的寶貴資料。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３—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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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店楚簡》相宅篇殘簡補釋

李守奎

　　九店楚簡自一九九五年七月公佈之後①，已有不少學者發表了意見。李家浩先生也對初稿釋文做了

修訂，與考釋一併發表在《九店楚簡》一書中。李先生把第四十五號至第四十七號簡編成一組，即第七組，

指出其内容是相宅之書②，對簡文作了精彩的考釋。但因竹簡保存不好，殘斷過甚，漫漶不清，個别未釋

出的地方或可補苴。本文對照《江陵九店東周墓》與《九店楚簡》兩書照片，補釋幾處簡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Þ

《九店楚簡》５７號 殘 簡［《江 陵 九 店 東 周 墓》４９號 簡（以 下 簡 稱《九 店 墓》）］存 十 字，前 七 字 原 釋

文如下：

□水□之□□人正。

諦視兩書照片，缺釋第五字似可摹作：

這個字見於《包山楚墓》１３０號簡③，舊多釋“ß”。筆者在《釋à》短文中，把它與屢見於楚簡中的

“ ”字聯繫起來④，並據以把舊釋爲“優”的“ ”及其異寫“ ”改釋爲“à”，讀爲“悖”⑤。

２００１年１月末，在李學勤先生主持的第二次《字源》編纂會議期間，北京大學的陳劍先生向筆者指

出：一、在讀過拙文後，與董珊同窗討論，知釋爲“à”的字形上部，李運富先生在其《楚系簡帛文字構

形系統研究》一書中釋爲“á”，即“宿”字下部所從。⑥ 二、此字可釋爲“â”，讀爲“ã”。作 者 深 以 爲

是。李運富先生釋“ ”爲“á”，確不可易。“á”在《説文》中是“夙”的古文：

宿，止也，從宀，從á聲。á，古文夙。（《説文》卷七宀部）

夙，早敬也。從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 ，古文夙，從人ä。 ，亦古文夙，從人å。宿從

此。（《説文》卷三丮部）

“ä”是《説文》卷三“å”之古文，即簟席之“簟”的初文，前人已論之甚詳。“ä”“å”爲一字異寫。

“á”是以人躺在簟席上會止息過夜之意，是“宿”的本字；同時也可以表達躺在簟席上的時間———夙夕

之義，故説“á”是夙夕之“夙”的本字也是不錯的。“á”最初應當具有這兩個意義。後來，爲了區别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考釋［一七八］。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下册圖版一五一。

字形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李守奎《釋à———兼釋楚玺中的弼》，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嶽麓書社，１９９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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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意義，在止息義的“á”上加上房子“宀”，就成了“宿”；在夙夕義的“á”下加上“夕”就成了“æ”。

“æ”字見於古璽，也見於“â”字異寫“ç”的偏旁。

《古璽彙編》２５５３號

包山楚簡２３１號

“â”字不見於後世字書。陳劍先生讀爲“ã”十分正確。從音、義上分析，當是“ã”字的異寫。

“宿”與“夙”是心紐覺部字，“ã”是清紐覺部字，古音極近。今所見“â”字不少於四十例（包括異

體“ç”），皆用爲憂ã義。

ã，憂也，從心，戚聲。（《説文》卷十心部）

占之，恒貞吉。少（小）又（有）â（ã）於?身。（包山２０２號竹簡）

“â”釋爲“ã”，於 音、義 皆 密 合。若 此，則“á”、“æ”、“â（ç）”似 可 分 别 對 應 于《説 文》的“宿”

“夙”、“ã”。獨特的異體是楚文字的特點之一。

“宿”字雖然在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秦文字中屢見，楚文字中却未見一例。“宿”“夙”在楚文字中是

否分化，尚需證實，但“宿”“夙”同源，當屬無疑。李運富先生把包山楚簡的“ ”隸作“Þ”，釋爲“宿”也

是有道理的。此字用爲姓氏，李先生指出即《通志·氏族略二》中的“宿氏”，極是。《古璽彙編》２５３３號

與２５３４號的“æ”也用爲姓氏，亦當如李運富先生所釋。

“Þ”與“æ”當爲一字異寫。“Þ”所從的二人形多作“ ”形，似二“弓”，又似二“尸”。使得“è”形

與“弼”字幾近同形。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古文字中“人”、“弓”、“尸”三形相近，用作偏旁易混，且

古文字有些偏旁在構字中單複無别。二是因受“弼”字寫法的同化，漸與“弼”形混訛爲同形了。把本

不同源而漸訛爲同形的例子在楚文字中很多。如“弁”與“吏”本不同形，在楚文字中常訛爲同形。我

們覺得後一種解釋更合理些，因爲古文字中罕見“人”旁疊作“从”的。

九店５７號殘簡的“Þ”字是“æ”的異寫。在簡文中當讀爲住宿之“宿”。

水é（？）之聚（？），Þ（宿）人，正。

殘簡的第二字可是能東、南、西、北或陰、陽之類的方位詞。據５３號簡（《九店墓》５４號）似是“陰”

字。第四字不清楚，後可看清的結構筆畫看，很像“聚”字。“聚”有“村落”義（參《漢語大詞典》第八册

第６７９頁“聚”之義項①及其引《管子·乘馬》文），“正”有“善”義。《儀禮·士冠禮》：“三加日，以歲之

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鄭玄注云：“正，猶善也。”在此義當如“吉”。

５７號殘簡的大意是在位於水陰的村落*投宿住人，吉善無憂。

第５３號簡（《九店墓》第５４號）簡首三字漫漶 不 清，李 家 浩 先 生 疑 第 二 字 是“ê”字，第 三 字 釋 爲

“弼”。第二字可摹作“ ”，隸 作“é”，釋“ê（陰）”無 疑。 所 釋“弼”字 用 法 無 考。 此 字 與５７號 簡 之

“Þ”字形近，亦當同讀爲“宿”。詳見下文。

　　（二）ë

《郭店楚簡》５３號（《九店墓》５４號簡）李家浩先生釋文如下：

□□□弼堂吉。□□於室東，日出庶（炙）之，必肉[（食）ì（以）[（食）。íî（居）西 北，不 吉，î（居）

是室□。（《九店楚簡》第５１頁）

簡文釋爲“弼”的第三字乃“è”或“Þ”字，讀爲“宿”上文已論。“必肉食以食”一句頗費解。釋爲

“í”字的原形作：



《九店楚簡》相宅篇殘簡補釋

３４９　　

九店 Ｍ５４·５３

李先生在考釋［二一三］中引包山楚墓竹簡１５０號“ï（ð）”字所從“ñ”旁 爲 據，讀“ò”爲“廪”，

（《九店楚簡》第１８頁）。包山簡中釋爲“ï”的字作：

包山１５０

“ñ”形作爲偏旁見於楚公家鐘和鄂君啓舟、車節。

（《殷周金文集成》４２號）

（《殷周金文集成》１２１１３號）

釋爲“ï”與“ò”二 字 下 部 所 從 的 偏 旁 與 鄂 君 啓 節“ó”字 所 從 略 有 不 同，與 郭 店 楚 簡“爾”字

極近：①

老子甲３０

此字今本作“彌”，是“爾”字無疑。

包山１５０號簡的“ ”舊釋爲“薾”是不錯的②。“薾”字見於《説文》卷一。“ë”字見於《説文》：

ë，箝也，從竹，爾聲（《説 文》卷 五 竹 部）。段 玉 裁 注 云：“夾 取 之 器 曰ë。今 人 以 銅 鐵 作 之，謂 之

鑷子。”③

頗疑“[（食）ë”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食筴”。此器出土三具，一具出自食具箱内。兩具出自酒

具箱内，形制相同，皆爲一塊長竹片，從當中彎轉過來而成鑷形。④ 這正與我們今天所説的“鑷子”形制

吻合。《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范雎“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⑤疑此“夾

而馬食之”之“夾”與食具有關。“食ë”或“食筴”是夾取食物之器，非往口中送食之器，“食以食ë”，当

非吉祥之事。

若以上考釋不爲無據，５３號簡似可讀爲：

□é（陰）Þ（宿），堂吉。□□於室東，日出庶（炙）之，必肉食以食ë。î西北，不吉。î是室 。

簡文的意思是在某處入宿，在堂上吉利（或可讀爲“當吉”）。住在室東，有“日出炙之”和“必肉食

以食ë”之凶險，亦不吉利，住西北也不吉利。

５７和５３號兩支簡似乎主要是講出行在外入宿之處的吉凶，與其他講在什麽位置修j蓋房吉凶的

簡文似略有不同。

　　（三）ô

《九店楚簡》４８號簡（《九店墓》同）原釋文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荆州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第５頁，釋文第１１２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字形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８頁。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司馬遷《史記》卷七十九，第七册，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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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可ì（以）盍（蓋）□õ，是胃（謂） 　　（《九店楚簡》第５１頁）

缺釋右半的“õ”，李零先生釋爲“郭”。① 此字左半釋“爿”是對的，右半釋“ö（郭）”是對的。字可

摹作：

《九店墓》圖版一一四

此字又見於包山楚墓１７０號簡、郭店《語叢四》２號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孔子詩

論》第２８號簡②。筆者在拙文《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經〉篇名文字考》中，考論“ ”即楚文字中的

“j”字，漏引裘錫圭先生案語、實屬孤陋。今補列於下：

《詩·小雅·小弁》：“君子無易由 言，君 子 耳 屬 於 垣。”簡 文 此 句 意 與 之 同。又《管 子 · 君 臣 下》：

“古者有二言：‘j有耳’、‘伏寇在側’。”“j有耳”之言亦與簡文同。（《郭簡楚墓竹簡》第２１８頁，《語叢

四》注釋［三］裘按）

“ô”字釋爲“j”，與４８號簡文意諧調。

　　（四）相

《九店楚簡》４５號簡（《九店墓》同）簡首四字已残。李家浩先生據竹簡出土清理時的記录釋爲“凡

÷坦ø”四字，並考“÷坦”云：

“凡÷坦ø”四字，圖版照片只殘存左半，竹簡出土清理時右半尚存，釋文是根據當時的記録釋寫

的。《玉篇》木部以“÷”爲“汔”字的異體。《説文》木部：“汔，槌也。”簡文“÷”當非此義。《集韻》卷十

麥韻“汔”字下所收異體除“÷”外，還有“涹”等。古書中屢見“得”與“德”通（參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

四〇八、四〇九頁）。“÷”、“得”皆從“瑼”聲，“涹”、“德”皆從“惪”聲。所以“汔”字的異體既可以寫作

“÷”，又可以寫作“涹”。“惪”、“置”二 字 皆 從“直”得 聲。疑 簡 文“÷”應 當 讀 爲“置”。《廣 雅 · 釋 詁

四》：“置，立也。”《墨子·明鬼下》：“且惟昔者 虞 夏、商、周 三 代 之 聖 王，其 始 建 國 營 都 日，必 擇 國 之 正

壇，置以爲宗庙；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叢）位。”“坦”、“墠”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隸釋》卷

六漢從事武梁碑“前設觾裮，後建祠堂”，洪适説：“‘觾’即‘壇’字，‘裮’即‘墠’字。”《考工記·矢人》“亦

弗之能憚矣”，鄭玄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疑簡文“坦”應當

讀爲“墠”。《説文》土部：“墠，野土也。”段玉裁注：“野者，郊外也。野土者，於野治地除草。”③

“÷”讀爲“置”似費周折。

考現知楚文字，未見“÷”字。望山楚簡中有一字作：

望山 Ｍ１·７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三位先生在《一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一文中釋爲“÷”字，④人多信從⑤。

此字又見於《包山楚墓》１４９號簡：

①
②

③
④
⑤

李零《讀九店楚簡〈日書〉》，《考古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２期。又《中國方術續考·附録二》，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李守奎《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經〉篇名文字考》，朱 淵 清、廖 名 春 主 編《上 博 館 藏 戰 國 楚 竹 书 研 究》，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２
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考釋［一七九］。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圖版第２１頁，釋文第６８頁，考釋第８９頁。

字形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５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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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ù（卜）尹之 ú余可内之。

“ ”字上部不從“貝”，從“目”。楚文字中“目”字上尖，“貝”字上圓平，從無“貝”字寫作尖首狀，二

者區别甚嚴。故筆者在一九九七年的學位論文中未敢信從“÷”字之釋，將其歸入附録①，今據《郭店楚

簡》可釋爲“相”之異寫。管夷吾釋械柙“而爲者（諸）侯相”之“相”作“ ”②，釋“相”無疑。包山楚簡的

“卜尹之相”就是卜尹的佐相。

九店４５號簡 簡 首 四 字 未 見 摹 本，不 知 李 先 生 據 以 釋“÷”的 是 否 此 字。 若 是 此 字，簡 文 似 可

斷句爲：

凡相：坦、ø邦，作邑之寓，蓋西南之寓，君子î之，幽û（疑）不出。

“相”是指相宅之術。“坦”當用爲動詞。

補記：

拙文蒙李家浩先生審閲。李先生對後學的偶得之見多有鼓勵，認爲此文所釋之字大多正確可信。

對文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詳加指正，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包山１５０簡的那個字確實應當釋爲“ë”，但九店５３號簡“必肉[以[”下那個字“竹”下所從

不一定也是“爾”，從字形文義兩方面來看，仍以舊釋爲好。原簡“必肉[以[”下有句讀符號，不能與

其下之字連讀。那麽該字當是下句的主語，只能釋爲“í”，讀爲“2”。

二、九店４５號簡開頭四字，據當時的記録作如下之形：

從字形上看，釋爲“相”比釋爲“÷”好。不過此文把開頭一句標點作“凡相：坦、邦，作邑之寓”，説

“相”是相宅之術，“坦”當用爲動詞，h有問題。按照這樣標點和解釋，“相”、“坦”二字都缺少賓語。

此外，文中還有一些概念不很清楚的問題。例如“本字”、文字的“同源”、“同形”等。

在此，對李先生的鼓勵和指正表示衷心的感謝。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中文系）

①
②

李守奎《楚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荆州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２７頁，釋文第１４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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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 Ｍ２４７漢簡《蓋廬》篇釋文訂補

許學仁

　　釋文訂補叙例：

（１）釋文中依簡文字形隸定，盡可能保留原文字寫法，以明其用字之實況。異體字、假借字隨文注

出正字及本字，外加（　）號。

（２）簡文原有殘泐，可據殘筆或文例釋出之字，釋文外加方框表示。未能釋出及辨識之字，用□表

示，並據簡文格式推定殘泐字數；字數位能推定者，用□號表示。

（３）根據相關文獻及文意擬補之脱文，外加【　】號。衍文則釋文照ü，而以〔　〕號表示當予删除。

（４）釋文保留簡文原有表示重文及合文之“＝”號，並注明其文字。

　　 釋文 　９ １　《蓋廬》①

蓋廬（闔廬）問申胥曰：“凡有天下，何珊（毁）何舉 Δ，何上何下 Δ？治民之道 Δ，何慎何守 Δ？使民

之方 Δ，何短何長 Δ？盾（循）天之則 Δ，何去何服 Δ？行地之德 Δ【１】〔一〕，何范何極 Δ？用兵之【謀，

何】極何服②Δ？”申胥曰：“凡有天下，無道則珊（毁），有道則舉Δ，行義則上，廢義則下Δ。治民之道Δ，

食爲大葆（寶）〔二〕Δ，刑罰爲末，德正（政）爲首 Δ。【２】使民之方 Δ，安之則昌 Δ，危之則亡 Δ，利之則

富，害之有央（殃）Δ。循天之時，逆之有ý（禍），順之有福 Δ。行 地 之 德 Δ，得 時 則 歲 年 孰（熟），百 生

（姓）飽食 Δ；失時則危其國【３】家，頃（傾）其社稷 Δ。凡用兵之謀 Δ，必得天時 Δ，王名可成，訞（妖）

（孽）不來 Δ，鳳＝（鳳鳥）③下之 Δ，毋有疾煰（z）Δ，變（蠻）夷賓服，國無�賊，賢至（@）則起 Δ，暴亂皆

伏，此謂順天【４】之時 Δ。黄帝之正（征）天下也，大（太）上用意 Δ，其次用色 Δ，其次用德 Δ，其下用兵

革 Δ，而天下人民、禽獸皆服 Δ。建堨四輔，極皮（彼）大（太）極 Δ，行皮（彼）四時，環皮（彼）五德〔三〕

Δ。日【５】爲地þ，月爲天則 Δ，以治下民，及破不服 Δ。其法曰：天爲父，地爲母 Δ，參（三）辰爲綱，列

星爲紀 Δ，維斗維擊（四），轉橦（動）更始 Δ。蒼＝（蒼蒼）上天，其央安在 Δ〔四〕？羊＝（羊羊／洋洋）下

【６】之 Δ，孰畤（知）其始 Δ？央之所至，孰畤（知）其止 Δ？天之所奪，孰知其已 Δ？ý（禍）之所發，孰畤

（知）其起 Δ？福之所至，孰 智（知）而 喜 Δ？東 方 爲 左，西 方 爲 右 Δ，南 方【７】爲 表，北 方 爲* Δ，此 胃

（謂）順天之道。亂爲破亡，治爲人長久。”【８】

　　 訂補

〔一〕《管子·問》篇：“《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覆育萬人，官府之

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顯，外應四極，具取之地。’”又有以德配日、以行配月之“天刑”、“地德”，説見《國

語·魯語下》：“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語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

①

②
③

本章通篇協韻，所諧之古韻部如下：舉（見／魚），下（匣／魚）；道（定／幽），守（書／幽），葆（幫／幽），首（書／幽）；方（幫／陽），長（幫／

陽），昌（昌／陽），亡（幫／陽），央（影／陽）；則（精／職），服（並／職），德（端／職），極（並／職），福（幫／職），食（船／職），稷（精／職），意（影／職），

色（山／職），革（見／職），德（端／職），極（並／職）；謀（明／之），時（禪／之），來（來／之），之（章／之），母（明／之），紀（見／之），始（書／之），在

（從／之），止（章／之），已（喻／之），起（書／之），喜（曉／之），右（匣／之）。

依李鋭《張家山漢簡〈蓋廬〉散札》之説校補，《簡帛研究網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ｌｋ．ｏｒｇ／Ｗｓｓｆ／２００２／ｌｉｒｕｉ０１．ｈｔｍ
本節計有“蒼＝”、“羊＝”等重文二，及“鳳＝”合文一。“鳳＝”簡文作“ ”，係“鳳 鳥”二 字 合 文，共 用“鳥”旁，《釋 文》釋 作“凰

鳥”，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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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語大史、司載糾虔天刑。”①

〔二〕“葆”字《釋文注釋》讀爲“寶”（頁２７５），《孫子兵法·用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

人君之寶也”、“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寶”。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用間》“寶”字均作“葆”。②

〔三〕《史記·曆書》張守節《正義》：“五德，五行也。”五德，當指五行之德。據下章論天時曰：“四時

五行，以更相攻”，曰“立爲四時，分爲五行”，“四時”、“五行”對 文 並 舉，可 爲 旁 證。亦 即《漢 書 · 藝 文

志》“兵陰陽”顔師古注之“五行相勝”之“五勝”，故第四章即論“五行勝”。

〔四〕“ÿ榣”與“玄戈”爲北斗!端内外之兩星，其所擊之十二辰及星宿，即所謂“斗擊”。《漢書·

藝文志》“兵家略”之論兵陰陽：“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淮

南子·天文》篇：“太陰所居，不可背而鄉（向），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又：“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

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五〕《尉繚子·治本》：“蒼蒼者天，莫知其極。”

　　 釋文 　９ ２

● 蓋廬曰：“何胃（謂）天之時？”申胥曰：“九野爲兵，九州爲糧，四時五行，以更相攻。天地爲方圜，

水火爲陰陽，日月爲刑德〔一〕，立爲四時，分【９】爲五行，順者王，逆者亡，此天時也。”【１０】

　　 訂補

〔一〕《尉繚子·天官》：“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淮南子·兵略》：“明於日

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賅之數、背向左右之使，此戰之助也。”

　　 釋文 　９ ３

● 蓋廬曰：“凡軍之舉，何處何去？”申胥曰：“軍之道，冬軍＝（冬軍）軍於高者，夏軍＝（夏軍）③軍於

埤（卑）者〔一〕，此其勝也。當陵而軍，命曰‘申固’〔二〕；倍（背）【１１】陵而軍，命曰‘乘堨（勢）’；前陵而

軍，命曰‘范光’；右 陵 而 軍，命 曰‘大 武’〔三〕；左 陵 而 軍，命 曰‘清 施’。 倍（背）水 而 軍，命 曰‘絶 紀’

〔四〕；前水而【１２】軍，命曰‘增固’；右水而軍，命曰‘大頃（傾）’；左水而軍，命曰‘順行’。軍恐疏遂，軍

恐進舍，有前十里，毋後十步。此軍【１３】之法也。”【１４】

　　 訂補

〔一〕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地葆》：“春毋降，秋毋登。”

〔二〕《蓋廬》篇之“申固”，當讀爲“陣固”。《尉繚子·兵令上》：“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

鋒以疏則達。”銀雀山漢簡《兵令》簡文作“（陳）以數必固，以疏□□”（第９６２—９６３簡）。銀雀山漢簡兵

法戰陣之陣作“陳”、“�”，“�”之字形見於《王兵》、《兵令》等篇字，從戈申聲，整理小組註釋疑“�”爲

戰陣之專用字④，《蓋廬》“申固”之“申”則又“�”之形省。古籍亦有假“申”爲“陣”之例，《管子·玄宫》：

“申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内有讒謀。”

〔三〕 參 照 銀 雀 山 漢 簡《孫 子 兵 法》佚 篇《地 形 二》：“凡 地 刑（形）東 方 爲 左，西 方 爲〔右〕

【１７８正】⋯⋯左水曰利，右水曰積【１８６】⋯⋯三軍出陳（陣），不問朝夕，右負丘陵，左前水澤，順者⋯⋯

【１８８】”，知古兵法以“右背丘陵，左前水澤”爲地勢之佳者，《蓋廬》篇“右陵而軍”即《地形 二》“右 負 丘

陵”之謂，“左水而軍”即《地形二》“左前水澤”之謂，並皆順勢得利之地刑。

〔四〕《尉繚子·天官》：“案《天官》曰：背水陳爲絶紀，向阪陳爲發軍。”與《蓋廬》“絶紀”之説相合。

①
②

③
④

參胡文輝《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研究》，載《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簡文曰：“【□□□□□】知其【□□□】神 紀，人 君 之 葆（寶）也”（第１４５—１４６簡），“非 不 人 能 使 ⋯⋯ 之 葆（寶）。”（第１４８—

１４９簡）

本章計有“冬軍＝”、“夏軍＝”合文二。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摹本見頁１１９，釋文註釋見頁１４９，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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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地葆》之論戰地曰：“絶水、迎陵、逆溜（流）、居殺地、迎衆樹者鈞（均）舉也，

五者皆不勝。”【第３４３—３４５簡】中“絶水”、“迎陵”疑與“絶紀”、“向阪”説相應，猶《蓋廬》所謂“倍水而

軍”、“當陵而軍”。

　　 釋文 　９ ４

● 蓋廬曰：“凡戰之道，何如而順，何如而逆，何如而進，何如而h？”申胥曰：“凡戰之道，冬戰從高

者擊之，夏戰從卑者擊之〔一〕，此其勝也。其時曰：黄麥可以戰，白冬可以戰，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戰，

晝倍（背）日、夜倍（背）月可以戰，是胃（謂）用天之八時。左太歲、右五行可以戰，前赤鳥、後倍（背）天

鼓可以戰〔二〕，左青龍、右白虎可以戰，ÿ（招）榣（摇）①在上、大陳其後可以【１７】戰〔三〕，壹左壹右、壹

逆再倍（背）可以戰，是胃（謂）順天之時。鼓于陰以攻其耳，陳（陣）於陽以觀其目②。異章惑以非其陳

（陣），毋要【１８】堤堤（弛弛）③之期，毋擊堂堂之陳（陣）〔三〕，毋攻逢逢之氣，是胃（謂）佔有七述（術）。

大（太）白入月、營（熒）或（惑）入月可以戰〔四〕，日月竝（並）食（蝕）可以戰，是胃（謂）從天四央（殃），以

戰必慶【１９】。丙午、丁未可以西鄉（嚮）戰，壬子、癸亥可以南鄉（嚮）戰，庚甲、辛酉可以東鄉（嚮）戰，戊

辰、己巳可以北鄉（嚮）戰，是胃（謂）日有八勝【２０】。皮（彼）興之以金，吾擊之以火；皮（彼）興以火，吾

擊之以水；皮（彼）興以水，吾擊之以土；皮（彼）興之以土，吾擊之以木；皮（彼）興 以 木，吾 擊 之 以【２１】

金。此用五行勝也【２２】。春擊其右，夏擊其裏，秋擊其左，冬擊其表，此胃（謂）倍（背）生擊死，此四時

勝也。”【２３】

　　 訂補

〔一〕《史記·天官書》：“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於下。”

〔二〕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天出熒惑，天下相惑，甲兵盡出。”《禮記·曲禮》：“史載筆，士

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

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

局。”注：“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摇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

怒象天帝也。招摇星在北斗!端主指者。《刑德》丙篇有用斗之方：“此用斗之方也。故曰左青〔龍而

右〕白虎，前丹蟲而後玄武，招摇在上，□□在下，乘龍戴斗，戰必勝而功（攻）必取，善者從事下。”④又湖

北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上繪有左青龍、右白虎所環繞的北斗星圖，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 Ｍ１出土漆式

天盤可供參驗。

〔三〕《孫子兵法·軍争》：“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四〕《史記·天官書》論及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乃悖亂、傷殘、賊害、疾病、死喪、飢饉及兵

z之表徵：“其（熒惑）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據其下，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h；出太白陰，有分

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

　　 釋文 　９ ５

● 蓋廬曰：“凡攻之道，何如而喜，何如而有咎？”申胥曰：“凡攻之道，德義是守，星辰日月，更勝爲

右。四時五行，周而更始。大白金也【２４】，秋金强，可以攻木；歲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均（填）

星⑤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營（熒）或（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

①

②
③

④
⑤

“ÿ（招）榣（摇）”秦簡《日書》從木旁作“ÿ榣”（第７９８簡），或作“召"”（第７５９簡反），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篇則作“昭榣”

（第〇三九行）。

“目”上原簡有“耳”字，《釋文注釋》謂“‘耳’字爲衍文。”今從其説，删去“耳”字。

《釋文注釋》謂“疑讀爲偍”，引《荀子·修身》“難進爲偍”注“謂 弛 緩 也”爲 證。劉 釗 改 讀“堤 堤”爲“弛 弛”，謂 鬆 弛 延 緩。古 音

“堤”在端鈕（劉氏原誤作禪鈕）支部，“弛”在審紐支部，並屬支部。説見《〈張家山漢墓竹簡〉釋文注釋商榷（一）》，簡帛研究網站。

見陳松長《帛書〈刑德〉丙篇試探》，《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均”《釋文》原隸定爲“#”，從土偓聲，劉釗指出乃“均”字誤釋，説參注３，均字從“匀”聲，匀屬喻母真 部，填 屬 定 母 真 部，喻 母

四等古歸定母，同屬真部，故當釋爲“均”，借爲“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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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此用五行之道也。【秋】生陽也，木死陰也，秋可攻其左；春生陽也，金死陰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

陽也，水死陰也，夏可以攻其*。此用四時之道也。地橦（衝）八日＝，日橦（衝）八日＝〔一〕，日v十二

日〔二〕，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

　　 訂補

〔一〕《淮南子·天文》篇：“太陰所居，不可背而鄉（向），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又：“凡用大陰，左前

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睡虎地秦簡《日書》屢見北斗!端“招摇”、“玄戈”兩

星所擊十二支及星宿之記ü。如：招摇擊未、招摇擊辰、玄戈擊尾、玄戈擊心、玄戈擊營室等。饒宗頤

謂所謂斗擊，指北斗對衝之辰，後人稱爲“歲破”，如子年在午，丑年在未。亦有學者認爲“招摇”乃《淮

南子·天文》篇中所指北斗之神①。

〔二〕“v日”，亦作“陷日”、“窞日”，乃《日書》習見之忌日，饒宗頤以“v日”相當於《淮南子·天文》

篇之“定日”。睡虎地秦簡《日書》甲、乙種均見“v日”之説，《v日敫日篇》②曰：“四月甲v，五月乙v，

七月丙v，八月丁v，九月己v，十 月 庚v，十 一 月 辛v，十 二 月 己 線v，正 月 壬v，二 月 癸v，三 月 戊

v，六月戊v。”乙種《v日》曰：“正月壬v，二月癸v，三月戊v，四月甲v，五月乙v，六月戊v，七月

丙v，八月丁v，九月己v，十月庚v，十一月辛v，十二月己v。”

　　 釋文 　９ ６

● 蓋廬曰：“攻軍回衆，何去何就？何如而喜，何如而凶？”申胥曰：“凡攻軍回衆之道，相其前後，與

其進芮（退）③，慎其填（塵）埃【２９】，與其緂氣。旦望其氣，夕望其埃，清以如雲者，未可軍也。埃氣亂

孿④，濁以高遠者，其中有墥（動）志，戒以須之，不去且來〔一〕。有【３０】軍於外，甚風甚雨，道留於野，糧

少卒飢，毋以食馬者，攻之。甚寒甚暑，軍數進舍，卒則勞苦，道則遼遠，糧【３１】食絶者，攻之軍少則恐，

衆則亂，舍於易，毋後援者，攻之〔二〕。軍衆則（迷）〔三〕，將 争 以 乘 者，攻 之。軍 老 而 不 治，將 少 以 疑

者，【３２】攻之。道遠日莫（暮），疾行不舍者，攻之。軍急以h，甚雨甚風，衆有（懼）心者，攻之。軍少以

恐，不□□不墥（動），欲後不敢者【３３】，攻之。此十者，攻軍之道也。”【３４】

　　 訂補

〔一〕“雲氣之占”⑤屬兵陰陽用兵之術，春秋後期至戰國前期，兵陰陽 家 多 以 望 氣 爲 手 段，如《墨

子·迎敵祠》：“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

《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十六家中著録有《别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越絶書》有《記軍氣》篇，馬

王堆帛書有《天文氣象雜占》多“客勝”、“主敗”、“兵興”、“軍疲”、“城拔”、“邦亡”等語，並屬兵陰陽雲氣

之占。《隋書·天文志下》：“軍上有氣如塵埃，前下後高者，將士精鋭。”又《乙巳占·軍勝氣象占》第五

十五：“軍上氣如埃塵，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鋭，不可擊。”

〔二〕《太平御覽》卷三二八引《孫子兵法雜占》佚文：“《孫子占》：‘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

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然若雨，是爲天霑，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

上，無所主方，其君不還。三軍將行，雨甚，是爲浴師，無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

陣戰者，莫復其跡。三軍方行，大 風 飄 起 於 軍 前，右 周 絶 軍，其 將 亡；右 周 中 其 師，得 糧。’”（見 嚴 可 均

①

②
③

④

⑤

參饒宗頤、曾憲通著《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張銘洽則别出新解，指出“招摇”、“玄戈”實非斗

柄，而是《淮南子·天文》篇指稱“北斗之神有雌雄”之“北斗之神”，其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

一月合子，謀德。説見《秦漢史論叢》第四輯，西北大學出版社。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第１３６正—１３９正簡，原無篇題，今據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一書所定篇題。

假“芮”爲“退”之例，《説文》“退”字異體作“成”，亦從“内”聲，字例並見於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以視適（適（敵））進芮（退）便

能（態）請（情）而爲長耳目城中，以觀姦邪事變。”

《釋文注釋》“疑‘變’字之訛”，劉釗“疑讀 爲‘孿’，‘孿’爲 牽 繫 糾 結 之 意，乃 形 容 塵 埃 之 象，因 亂 而 牽 繫 糾 結，故 顯 現‘濁’之

像。”説參頁３５４，注③。劉説釋義可從，惟徐鍇《説文繫傳》：“孿猶連也”，孿從“蛘”聲，自有糾聯之意，無勞轉讀。

有關“雲氣之占”可參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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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引《孫子兵法》）。

〔三〕《蓋廬》“ ”字《釋文》隸定作“馼”，上從横目，下從米聲，《注釋》“疑讀爲‘迷’”。馬王堆帛書

《老子》甲本《道經》：“不貴其師，不愛其齎（資），唯（雖）知（智）乎大眯”今本及乙本作“迷”。河北平山

《中山王c大鼎》：“昔者郾（燕）君子徻，叡弇夫$（悟），長爲人主，閈於天下之勿（物），猶粯惑於子之而

亡其邦。”“迷”字從見米聲，形旁見、目義近通用，《蓋廬》横目又其異構。

　　 釋文 ９ ７

● 蓋廬曰：“凡擊適（敵）人，何 前 何 後，何 取 何 予？”申 胥 曰：“凡 擊 適（敵）人，必 以 其 始 至，馬 牛 未

食，卒毋行次，前壘未固，後人未舍【３５】，從卒饑恐，我則疾呼嘑（呼），從而擊之，可盡其處。適（敵）人

侍（待）我以戒，吾侍（待）之以台（怠），皮（彼）欲擊我＝（我，我）其不能，皮（彼）則數出，有趮（躁）氣，義

有静志，起而擊之，可使毋兹。適（敵）人陳（陣）以實，無禺（遇）欲 以 希，皮（彼）有 樂 志，吾 示 以 悲，皮

（彼）有勝意，我善侍（待）〔我伏侍（待）〕之，適（敵）人易我，我乃疾擊之。適（敵）人鄉（嚮）我以心，吾以

禺（遇）之，皮（彼）易勝我，我以誘之，敵人逐北，我伏須之，皮（彼）人陳以實，吾禺（遇）以希，皮（彼）有

樂志，吾示以悲，皮（彼）有勝意，我善侍（待）之，可使毋歸。適（敵）人來進，吾與相誘，數出其【３９】衆，

予之小利，合則去北，毋使多至，適（敵）人逐北，必毋行次，皮（彼）有勝慮，我環（還）擊之，皮（彼）必不

虞，從而觸之，可使毋去。適（敵）人來【４０】陣，我勿用h，日且莫（暮），我則不出，皮（彼）必去，將有環

（還）志，卒有歸慮，從而擊之，可使毋顧。適（敵）人出鹵（虜），毋迎其斥，皮（彼）爲【４１】戰 氣，我 戒 不

%，卒鹵（虜）則重，衆環（還）不恐，將去不戒，前者已入，後有至意，從而擊之，可使必北。我敬（警）皮

（彼）台（怠），何爲弗衰【４２】。適（敵）人且歸，我勿用道，使之半入，後者則榣（摇），衆有臞（懼）心，我則

疾喿（噪），從而擊之，可使毋到。兩適（敵）相當，我則必走，皮（彼）有【４３】勝志，我擊其後，走者不復，

□□□就，皮（彼）則失枋（方）①，開而擊之，可使甚病。適（敵）人進舍，天暨（氣）甚暑，多腸辟者，我侚

皮（彼）病【４４】，何爲弗勝。此十者，戰□□也。”【４５】

　　 釋文 　９ ８

● 蓋廬曰：“天之生民，毋有恒親，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申胥曰：“貴而毋

義，富而不施者，攻之。不孝父兄，不【４６】敬長傁（叟）者，攻之。不茲（慈）穉弟，不入倫雉（彝）②者，攻

之。商販賈市，約賈（價）强買不已者，攻之。居理不正直，强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攻之。公耳公

孫【４７】，與耳□門，暴敖（驁）不鄰者，攻之。爲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難必得者，攻之。不喜田作，出

入甚客者，攻之。常以奪人，衆以無親，喜反人者，攻之。【４８】此十者，救民道也。”【４９】

　　 釋文 　９ ９

● 蓋廬曰：“以德攻何 如？”申 胥 曰：“□德 攻 者，其 毋 德 者，自 置 爲 君，自 立 爲 王 者，攻 之。暴 而 無

親，貪而不仁者，攻之。賦歛重【５０】，强奪人者，攻之。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緩令而急徵，使

務勝者，攻之。□有虎狼之心，内有�賊之智者，攻之。暴亂毋【５１】親而起相詿者，攻之。衆勞卒罷，

衆慮患多者，攻之。中空守 疏 而 無 親□□者，攻 之。群 臣 申，三 日 用 暴 兵 者，攻 之。地 大 而 無【５２】守

備，城衆而無合者，攻之。國□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國大而德衰，天旱 而【５３】

數饑者，攻之。此十者，救亂之道也【５４】。有天下而不治，名曰‘不能’，治而不服，名曰‘亂則’。季春

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丁〔一〕。”【５５】

　　 訂補

〔一〕春之庚辛，夏之壬癸，秋之甲乙，冬之丙丁爲忌日，乃凶日中之凶日。睡虎地秦簡《日書》“取

①

②

驗諸原簡圖版，劉釗直指《釋文注釋》釋“材”之誤，而改釋爲“枋”字，可從。劉釗讀“枋”爲“方”，謂即方法、方略。“無方”意爲

“没有辦法”。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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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出女篇”：“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 季 壬 癸，秋 三 月 季 甲 乙，冬 三 月 季 丙 丁，此 大 敗 日，娶 妻，不 終；蓋

屋，燔；行，傅。毋可有爲，日衝”①（第１簡簡背）。又“蓋屋”：“春庚辛，夏壬癸，季秋甲乙，冬丙丁，勿以

作室，覆内，沶屋。”

【參考文獻】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文物出版社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１９８５年９月，文物出版社

張震澤著《孫臏兵法校理》，１９８４年１月，中華書局

李　零著《吴孫子發微》，１９９７年６月，中華書局

陳偉武著《簡帛兵學文獻探論》，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山大學出版社

李學勤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２００１年９月，江西教育出版社

胡文輝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中山大學出版社

陳久金著《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及研究》，２００１年５月，萬卷樓圖書公司

饒宗頤、曾憲通著《雲夢秦簡日書研究》，１９８２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樂賢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１９９４年７月，台北·文津出版社

吴小强著《秦簡日書集釋》，２０００年７月，岳麓書社

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２００１年７月，文物出版社

〔漢〕趙曄著、〔元〕徐天祐音注《吴越春秋》，１９９９年，江蘇古籍出版社

（作者單位：臺灣花蓮師範學院中國語文教育系）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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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帛書《要》篇的管見

朱冠華

　　（一）以“要”名篇的啓示

帛書《要》篇特别談到“孔子眼中的卜筮”的問題，可以扼要地用“重德輕筮”四字來形容。對於孔

子這方面的觀點，現存的文獻專門討論到的並不多，反而在這裡所見的就非常鮮明。如果將這些材料

和文獻的記載有機地結合起來，有助於了解孔子和《易》學的關係，尤其孔子眼中的“卜筮”在《易》學所

處的地位。

帛書《周易》的内容中，有些議論是前所未見，特别《要》這一篇，不但印證了孔子與《易經》的關係，

同時也闡述了孔子學《易》的態度。“要”字一辭，《説文》訓作“身中也”。古文作 ，象人的腰部，是腰

的本字，平聲。腰是人身重要部位，動力的來源。《詩·小雅·北山》：“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本字

作吕，小篆作膂。指的就是腰力而非臂力的效用。《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玄《注》：“要，謂其簿。”是指當地的人口統計資料，劉邦入咸陽，秋豪不取，獨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

籍文書”，目的就是一下子能够把當地的政經人口資料，納入指掌之中，是深具政治智慧的表現。班固

稱讚道家長於“秉要”，①陸機《文賦》教人寫作文章要“立片言而居要”。歸納這些材料，可見帛書的作

者拿“要”字名篇，乃有意提醒讀者對篇中所ü孔子學《易》議論的重視。

　　（二）由子貢的疑惑説起

帛書《要》篇記載子貢質疑孔子何以晚而好《易》時説：“夫子 它 日 教 此 弟 子 曰‘德 行 亡 者，神 靈 之

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蔡（察），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行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子貢提出的問題有二：一是針對孔子晚而好《易》，其次是不滿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時間在“神靈之趨，卜

筮之蔡”方面。

（１）關於“夫子何以老而好《易》”的問題，曾經引起學界很多的討論，其中有謂，孔子年輕時不學

《易》，到了晚年（五十歲以後）才去研究《易》學；亦因如此，於是令到很多學生失去學《易》的機會，從子

貢的提問之中，不難發現像子貢一類對《易》學不大了解的學生，一定爲數不少。愚意以爲，子貢既然

可以拿孔子過去和現在的學《易》情況對比，證明孔子學《易》不是朝夕間事；子貢對《易》的了解，也不

太會陌生。② 而作上述推測的人，比起五十年前認爲孔子和《易經》完全没有關係的人，是一種長足的

進步，這種進步，是因爲今日大家讀到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記載，從

而提高了《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史記·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贊》“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等載的可信性和認受性。可

是，比起那些信而好古，深信孔子早年學《易》、中年授《易》、晚年作《易》的人，還有一段距離。

①
②

“秉要”二字最早見於《淮南子·原道訓》，曰：“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

子貢學《易》、問《易》事，拙文援舉《吕覽》一條，又如《論衡·卜筮》記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孔子占之以

爲吉之類，秦、漢間子書屢載不尟，不煩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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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論語·爲政篇》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學的是甚麽呢？《淮南子·主術訓》説：“孔

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①孔子幼時學的是《六藝》，由三十五歲開

始設教之後，經他多年栽培陶冶，學生之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②；“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

者，使人繼其志”。（《禮·學記》）孔子部分的學生都能有此成就，大家當然不會懷疑孔子自身的涵養，

但此一造詣，亦有理由相信，全然是孔子長日加益功夫，不會是不學而能，一蹴即就。

章學誠《校讎通義·原道》説：“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 藝》。《六 藝》非 孔 氏 之 書，乃 周 官 之 舊 典

也。⋯⋯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③可見孔子的學問主要是由

《六藝》而來。然則《六藝》又是甚麽呢？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説：“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

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④毛西河以《六藝》即《六經》，若然，則孔子於十五歲時，

經已開始學習包括《易》在内的《經》籍了。《經》之稱《藝》，及《六經》之爲《六藝》，並非始於劉向，最早

無過於西漢初與漢高祖同時的陸賈，他在《新語·道基篇》説：

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春秋》以仁 義 貶 絶，《詩》以 仁 義 存 亡，《乾》、《坤》以 仁 和 合，《八

卦》以義相承，《書》以仁義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盡節，《樂》以禮升降。⑤

陸氏又於《本行篇》再云：“夫子⋯⋯按紀圖ü，以知性命，表定《六藝》。”與陸賈之説同，而又同爲西漢

初人的，尚有劉安及賈誼。《淮南子·泰族訓》説：

《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詩》之 風 也；淳 龐 敦 厚 者，《書》之 教 也；清 明 條 達 者，《易》之 義 也；

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辯義者，《春秋》之靡也。⑥

又《説山訓》説：

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⑦

賈誼《新書·六術篇》：

外體六行（仁、義、禮、智、信、樂），以 興《詩》、《書》、《易》、《春 秋》、《禮》、《樂》六 者 之 術，以 爲 大 義，謂 之

《六藝》。⑧

三家所説，皆以《六藝》爲《六經》。近人王利器《新語校注》於《道基》第一“明《六藝》”句 下，指 張 守 節

《史記正義》解《史記·太史公自序》“《六藝》經傳”句，“以《周禮·地官·保氏職》之禮樂射御 書 數 爲

《六藝》解”爲非是⑨，直以《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之《六藝》爲《六經》，與日人瀧川膪太

郎之《史記會注考證》合瑏瑠。又於《顔氏家訓集解·兄弟篇》“學則連逢”句下注謂：“周、秦兩漢人以《六

經》爲《六藝》”，都是洞入本原，絶對可信。我要補充的是，高誘解《淮南·説山》之《六藝》時，同樣誤以

“禮樂射御書數”爲訓，高誘爲東漢涿郡人，時間比張守節爲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劉安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４年版）卷九。

《史記·孔子世家》文。此以《六藝》爲《六經》，其以《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本篇所不取。

章學誠：《校讎通義》，台湾中華書局１９６６年版，卷一《原道》。

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引《新編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卷十四。

王利器撰：《新語校注》《新編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版，卷上。

同注①，卷廿。

同上注，卷十六。

王洲明、徐超校注：《賈誼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甲編。

同注⑤，卷上《道基》第一，頁１９。

瀧川膪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灣宏業書局１９７９年版，卷一百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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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引文字看來，有兩 點 是 值 得 注 意 的，第 一：孔 子 由 讀 書、講 學，以 至 晚 年&修，都 離 不 開《六

藝》，“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可見他自幼學《易》，中年教《易》，“晚年好《易》”贊《易》，自始至終，

沈潛剛克，毫無間斷地與《易經》結下了不解緣。王朗説得好：“鄙意以爲《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

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故令學者專精于此

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①可謂有理有據。孔子既然有能力令學生之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不會像劉寶楠所説“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礙於教材的闕失而少教了《易經》②；亦不會在

“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遂學”，又怯於能力，不敢教《易》，要期望天假

之年，五十後方才學《易》。硬要把孔子對《易》學有好與不好的 劃 分，而 且 興 趣 的 轉 變 彷 彿 是 瞬 息 間

事；大大違反孔子終身學習，“無時不習”的事實，對讀書人的辛苦耕耘，得來不易的情况了無所會，對

學問的追求只當作情緒上的變化而已。

有些學者曾經提出《六經》的次序有今古文之分，與及有人因劉歆的改動而“懷疑先秦是否有《周

易》存在”③。然而，我在上文所引陸賈、劉安、賈誼的文字中，都分别列出了《六經》的名稱，且三者都屬

西漢初人，既没有今、古文的户囿，更無需顧慮受劉歆的改動羼亂。那些反對孔子學《易》、作《十翼》與

及“晚而喜《易》”的人，最大理由在於：“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爲經”④，儒家稱《經》，始於荀

子（前３１３—前２３８），“《荀子》言《五經》，而不及《易》”⑤，《六經》之名，由漢儒始創。

考之籍載，儒家稱《經》，並非始於荀子。《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叔向説：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又定公四年《傳》祝佗（子魚）述"先世之事後説：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杜預《注》：

言周家府藏之内，有此之載在也。

又哀公三年《傳》云：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子服景伯至，⋯⋯曰：‘舊章不可忘也。’”

謂之“禮書”，謂之“舊章”，必然是有成文之書可讀，則叔向説的“王之大經”，不是書之類别嗎？⑥ 又隱

公七年《傳》：“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國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

好息民，謂之禮經。”杜預《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劉文淇説：“《禮經》即《周典》。”⑦“經

典”兩字，明見於《周禮》與《左氏春秋》，都是儒者所尊奉的，怎可以説是到了荀子才稱《經》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引《新編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卷十四。

劉氏自注謂此説本之程荀喜，略見 所 著《且 住 卷 文 稿》。 見 程 樹 德《論 語 集 釋》引《新 編 諸 子 集 成》本，中 華 書 局１９９９年 版，

卷九。

廖名春：《帛書〈要〉簡説》·《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

清崔述：《崔東壁遺書·唐虞考信ü》卷之四引李巨來説，又《洙泗考信ü》卷之四崔氏自言：“漢人所稱‘六藝’即今《六經》，非

《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蓋以《六經》之名，自漢儒始創。同此者，有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中 華 書 局，１９８５年 版），卷

一），日人池田知久（日人池田知久著，陳建初譯《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成書年代》）。

同注③。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

事典。”鄭玄《注》：“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

據杜預《春秋序》所説，此《禮經》乃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修之，左丘明本之寫成《左傳·五十發凡》的

藍本。詳拙著：《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答問〉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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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此其餘，《管子》書首九篇自《牧民》至《幼官圖》，謂之“《經》言”；《牧民篇》中，復有《士經》；而《戒

篇》云：“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

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也。”唐尹知章《注》云：“《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

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王念孫《讀書雜志》謂“四 經 即 孝 弟 忠 信”，非

是。蓋《四經》非有其書，則“誦”字便無根，尹説誠是。《管子》書雖非盡出原手，而管（前６８４）必先荀，

可證稱《經》並非《荀子》首創。

又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之所著ü，《孟子》列第十一位，《荀子》第十二，其前有十書，内

《子思》二十三篇；《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思作《中庸》。”《隋書·音樂志上》指出：

沈約曰：“漢初，典章滅絶，諸儒捃拾溝渠j壁之間，得 片 簡 遺 文，與 禮 事 相 關 者，即 編 次 以 爲 禮，皆 非 聖

人之言（謂非孔子之言），《月令》取《吕 氏 春 秋》；《中 庸》、《表 記》、《坊 記》、《緇 衣》，皆 取《子 思 子》；《樂 記》取

《公孫尼子》。”①

《子思子》一書，六朝時具在，時人自可省覽，a非空言可知。② 又書至唐時猶存七卷，馬總《意林》鈔《子

思子》十條，一見於《表記》，一見於《坊記》中，則沈約謂《禮記》中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

篇，ü自《子思子》，信據鑿鑿，兹從其三篇所引《易》文抄ü如下：

（１）《坊記》：“《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引的是《易·既濟·九五爻辭》。

（２）《表記》：“《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引的是《易·蒙·卦辭》。又説：“《易》曰：不

家食，吉。”引的是《易·大畜·卦辭》。又説：“《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引的是《易·蠱·上九爻

辭》。

（３）《緇衣》：“《易》曰：不[其 德，或 承 之 羞。”“[其 德 偵，婦 人 吉，夫 子 凶。”上 二 句，出 自《易 ·

[·九三爻辭》；下三句，則屬六五爻辭。

凡上所引，皆出《子思子》書中，每條並皆冠上“子云”或“子曰”，而後引《易》作證，可見漢前儒者重

視《易》學，早知有《易》；《易》與《詩》、《書》、《禮》、《樂》同科。子思與荀子同屬儒家，時代比荀子更早。

至謂荀子舉《五經》而不及《易》者，事實亦非如此，細看《荀子》書中明引《易經》者有三：

（１）《非相篇》説：“⋯⋯《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引的是《易·卦·六四爻辭》。

（２）又《大略篇》説：“《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

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此申釋《易·咸》之義。

（３）又説：“《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此引《小畜卦·初九爻辭》以

證《春秋》所以賢秦穆之由。

又有用《易》而不直稱《易》者二：

（１）《王制》説：“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蓋用《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之文而凝鍊出之。

（２）又《大略》篇説：“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流水，水流溼。”也是在《乾文言·九四》“水流溼，火就

燥”的基礎上，增成其意。且《大略篇》更有“不足於行者，説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

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説，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之説，正好

是用《易》和《詩》、《禮》、《春 秋》諸 經 對 舉 的 明 證。所 以 劉 向 在《孫 卿 書 · 叙ü》説：“孫 卿 善 爲《詩》、

《禮》、《易》、《春秋》。”③可謂知言。上述力主“荀子時固無《六經》之稱”的人，目的在於鼓吹當時人不重

視《易》，不足以配《經》！事實剛好相反，時人不只推尊《易經》，且援《易》以a事，其 例 子 固 可 上 追 至

《子思子》書，即使戰國時期的縱横辯説之士，亦動見稱引。《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澤游説雎説：

①
②

③

七十子弟子。《漢志·儒家》著ü二十八篇，今惟《樂記》載在《禮記》中，餘殘，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公孫尼子》一卷。

顧實：《漢志講疏》引晁公武説（見陳國慶編《漢 書 藝 文 志 注 釋 彙 編》，中 華 書 局１９８３年 版，諸 子 略，李 學 勤《祭 公 謀 父 及 其 德

論》，見《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並同此説。

劉向：《荀子書·叙ü》文。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諸子集成》本，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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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引文見於《易·乾·九五爻辭》。又説：

《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此引《乾》之上九爻辭而並伸釋其意義。蔡澤不是和荀卿同時的人嗎？又《戰國策·楚策》載黄歇（？—

前２３８）説秦昭王，引《易》曰：“狐濡其尾”。蓋剪裁《未濟·卦辭》而爲説。至吕不韋（？—前２３５）《吕氏

春秋·有始覽·務本》亦言：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

此引《小畜》初九爻辭並加以解釋。又《慎大覽》説：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一虜對曰：“⋯⋯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

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①

此引《履》九四爻辭來説明審慎之義。又《恃君覽·召類》説：

《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仁多賢也。

此引《涣》之六四爻辭，並説明文章分布之象。又《慎行論·壹行》説：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 好 矣！何 謂 不 吉 乎？”孔 子 曰：“夫 白 自 白，黑 而 黑，

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此述孔子占《易》並解釋《賁》卦之義。吕氏亦與荀子同時，三引《易》文，一舉孔子占《易》，都可見《易》

學屹然成爲時人問學的主流，且以之配《經》，早有《六經》之稱的佐證。至如莊子（前３６９—？）説的：“孔

子西藏書於周室，⋯⋯ 往 見 老 聃，而 老 聃 不 許；於 是 繙 十 二 經 以 説。”②“孔 子 謂 老 聃 曰：‘丘 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③“女商曰：‘先生（徐無鬼）獨何以説

吾君（魏文侯）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之，則以金板六弢。’”

（《天運》）“其於《詩》、《書》、《禮》、《樂》者，鄒 魯 之 士，搢 紳 先 生，多 能 明 之。《詩》以 道 志，《書》以 道 事，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道 陰 陽，《春 秋》以 道 名 分。”（《天 下 篇》）莊 子 比 荀 子 還 得 早 一 些，於 時

《六經》的名稱已經出現；要是勉强把莊子的年代推遲，甚或把以上的文字看成漢人的手筆，無視群書

彰彰之載；尤其拘泥執拗於一二名詞字句，而妄顧宏旨事實，都是見偏不公之論，無法令人信服。合諸

近世出土《郭店楚簡·語叢》：“《詩》，所以會古今之詩者也。（《書》，□□□□）者也。《禮》，交之行述

也。《樂》，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者也”之説，面對這

些經專家學者認爲屬於戰國中期的遺物，則《六經》之名不待漢儒然後出，昭然若揭，一切碎義逃難的

議論，都可以不攻自破了。

至謂從子貢的提問之中，不難發現像子貢一類對《易》學不大了解的學生，一定爲數不少云云。要

①
②

③

今《易》“愬愬”在“終吉”上。

《天道》文。繙，反覆説之也。十二經：一 説 是 六 經 六 緯，一 説 是《易》上 下 經 並《十 翼》，一 説 是 魯《春 秋》之 隱、桓、莊、閔、僖、

文、宣、成、襄、昭、定、哀之十二經。

《徐無鬼》文。成玄英《疏》：“《詩》、《書》、《禮》、《樂》，六經。”證諸《天下篇》，成《疏》是；蓋舉四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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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這種臆測，也有必要先對孔子教《易》的原則和方式有所認識。

崔述説：“《易》道深遠，聖人不輕以示人。”①無可置疑，孔門教《易》，的確存在着不是人人可讀的問

題。此從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論語·公冶長》）一語可見。

《漢書·李尋傳·贊》：“幽 贊 神 明，通 合 天 人 之 道 者，莫 著 乎《易》、《春 秋》。然 子 貢 猶 云 云。”班 固 以

《易》、《春秋》爲性與天道的書，所以引用子貢的話來坐實；然則文章，便當指《詩》、《書》、《禮》、《樂》。

顔師古《注》“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者實誤。不過，顔氏在《外戚傳上》“孔子罕言命，蓋難言

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句《注》，就直斥那些執住子貢這句説話，强“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

道”，即等同於謂孔子五十以前不曾教《易》的人，出於“誤讀”，“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② 可見

子貢此語的真正寓意所在，實宜細心識取。朱熹《四書集註》説：

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蓋聖門教不躐

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歡其美也。

朱子“聖門教不躐等”一句，揭示了孔子教《易》原則，即是收生的基本要求。學生擬修讀《易》與《春秋》

科時，要根據其程度水平作出考慮，有如今日大學的選科，《易經》即只供四年級或以上程度的學生選

讀，絶對不是來者不拒的通識課程。朱子在《語類》中更 補 充 説：“若 未 得 淺 近 者，便 知 得 他 高 深 作 甚

麽！”③這種理由比起《史記·天官書》謂“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

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更爲平易切情。考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至是始得聞之”，最早也要在孔子

五十之後事；即使學過《易 經》，成 就 也 不 一 定 超 卓。上 文 説 過 孔 門 學 生 中“身 通《六 藝》者 七 十 有 二

人”，當然，通《六藝》並不等於精於《六藝》，還要取a於學生的性分能力。子夏是孔門四科高足，長於

文學，遍傳《六經》，不已算是“身通《六藝》”了嗎？但相比於商瞿在《易》學的成就，就有高下之分，原因

是“孔子殁，子夏也講《易》學於西河，但受到孔門同學的駁斥，認爲他對於《易》學的修養不够”。④ 可見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和孔子所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上繫》十二 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下

繫》第八章），都是他通過多年從事教育工作，按照因材施教方針，從學生身上體會出來。孔門高第，論聰

慧，則顔回第一，其次子貢。語篤實，則曾參第一，其次子夏。可惜顔子不幸短命死，而《易》道最後卒

傳予商瞿，也是出人意表的！商瞿專精於《易》學，獨步孔門，非游、夏諸人所能企及，全是不争事實。

孔門教授《易》與《春秋》之學，和其他學科的分别，主要在於這兩科不是經常、公開和普及地教導

學生。顧炎武《日知ü·孔子》論《易》條説：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曰：“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皆 雅 言 也。”是 知 夫 子 平 日 不 言《易》，

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

汪中《經義知新記》也補充説：

《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

瞿左丘明傳之，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絶。”

據顧炎武“平日不言《易》”之説，關鍵在於將“雅”字訓爲“素”爲“常”。《史記》“張耳雅遊”，《集解》引韋

昭曰：“雅，素也。”謂張耳平素好周遊。最早用作解《論語》者是程伊川，見朱子《四書集注》引；朱子且

引謝良佐説云：“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由此可見，孔門的學科可分爲兩類：《易》與《春秋》是一

①
②
③
④

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洙泗考信ü》卷四《遺型》。

《漢書》卷九十七上。

《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南懷瑾、徐芹庭註譯：《周易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版），《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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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詩》、《書》、《禮》、《樂》又是一類。由程伊川至汪中等人認爲，孔門對上述學科，分别是平日“不言”

與及“言易”的方式處理。如果從“數量”的角度理解，則“《詩》、《書》、執《禮》”即 是“經 常 性”講 授 的；

《易》與《春秋》豈不是變成絶口“不言”，“要在默而識之”？孔門豈有不講《易》？如果真的到了晚年才

教《易》，則在短短的十年八載之中，充其量只够培養一班“身通《六藝》”的學生，斷斷不會有像商瞿一

樣高水平的傳人。亭林先生雖説“夫子平日不言《易》”，可知總有“言《易》”的時候，只是機會得來“不

易”罷了。對於這個“雅”字的正確理解，我要借助“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語”字來旁通發明。

《禮記·學記》：“記問之學，不足而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作爲老師的，要讓學生多聽他的“語”；

“語”，就是要聽他對問題的意見心得。《文王世子》又有“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合語是共同討論，類

似今日的研討會的意見交流。又有“語説命乞言”，“語説”有類於今日之專題演講。《周禮·大司樂》

又有“以樂語教國子”，“樂語”即包括興、道、諷、誦、語、言六種活動。凡上述之能語、合語、語説、樂語

等等都有公開討論、問答和演講的性質。《文王世子》又説：“凡語於郊者，必選賢歛才焉，或以德進（德

行），⋯⋯或以言揚（言語），⋯⋯皆誓之，以待又語。”郊爲周朝太學之一，“語於郊”，就是在太學舉行一

個龐大的討論演講會來審定人才，也不能完全看作由一人自始至終的獨自發言。换句話説，“不語”，

就是不作公開性的宣講、議論，與及“不輕以語人”的意思。

怪力亂神的内容，何晏《論語集解》引王肅《注》已有明確交待，不再贅陳，但要留意的是，宰我向孔

子問鬼神的時候，《禮·祭義》記載了孔子詳盡的解釋；可是，到了子路提出同樣問題時，《論語·先進

篇》h只ü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句，出現了詳略不一的情况。根據朱子的推測，就是“學之有序，

不可躐等，故夫子之告如此”。乃意子路提出問題時，學力未足，心智尚未成熟，未可與語；情況和當日

子貢慨歎未能早早學《易》一樣。而宰我之問，則殆在學業有了一定基礎，思想亦趨成熟之後。並不是

宰我勝於子路，而孔子亦非不語怪力亂神；只恐怕學生好奇，故少作公開性的高談闊論，不常言，亦因

人而言，避免構成疏易凌躐的問題。

《春秋》和《易經》情况亦是如此。孔子整理《六經》，原出於爲 孔 門 教 學 之 用，《春 秋》之 爲 孔 門 的

“教本”、“本國近世史”、“現代史”，先後經劉師培①、楊伯峻提出②。孔子作《春秋》之所以恐怕“惹禍得

罪”，在於他課堂演講之時，必定據其良知識力，揭露歷史的暗角、時人的僞善與及種種不可告人之處。

把歷史、政治安放在執政者人格和政治道德之下來講，俾學生有所矜式，這就是《春秋》的褒貶大義；若

無此義，則上歷史課就等於欣賞“説書”或者聽父親“講故事”，没有多大分别。作爲人師，作爲一個知

識分子，有必要承擔德命上從事於社會文化承傳責任。要是孔子因此而獲罪，這“罪”就正好切中了當

年適周問禮時，老子給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史

記·孔子世家》）的批評。但孔子並不因此而畏懼，因爲他自知“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有需要由

他來承擔；即使備受匡人、桓魋之類的强大威脅，而 己 則 一 是 個 無 權 無 勇 的 讀 書 人，也 不 會 改 變 其 節

操，有所妥協，流露出“知命不憂”、“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的氣概。③ 《易經》講天人合一，

講行變化鬼神，不外乎陰陽、天地、幽明、死 生 諸 事，皆 陰 陽 之 變 而 已；又 以“彰 往 而 察 來 神，而 微 顯 闡

幽”，加上“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作爲鑑古知今、推測未來的學問，孔子焉有不談？④ 緣生死爲起止，

本爲人生歷程，莊子有方生方死之説；其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氣聚則爲精爲神，氣散則爲變爲鬼。知

生之道，則可推死之理，知事人之道，則知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孔子知之甚深。惟獨

面對一群學有先後、才有參差的學生們，如果仍然一視同仁地施教，少不免對部分、甚至於大多數的學

生造成困擾疑惑，對於學生在思想上、術業上的發展好比在燈籠*添了一條骨子，多了一重昧障。故

孔子在《易》學方面不作[常、公開的講授，出發點不難理解。

（２）再回到子貢質疑孔子“神靈之趨，卜筮之蔡”的問題上去，子貢把德行、知謀與神靈、卜筮對立

①
②
③

④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灣華世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讀左劄記》，册１。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册１，《前言》。

《孟子·公孫丑》文。縮即是曲、不義，褐寬博指己。謂自反而不曲，即直、即義、胸中正，雖位卑力微，吾何懼哉！詳拙著《孟子

知言養氣義》，《孔孟學報》第５１期。

《朱子語類》：“《詩》、《書》、《禮》、《樂》，皆是説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説那未有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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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對《易》學充滿歧視。子貢的心態，説得具象些，有似《史記·日者列傳》載宋忠、賈誼鄙夷司馬季

主般，斥爲卑汙賤簡；只有像《莊子·人間世》所描繪的“支離疏”一類的人才適合幹這種工作，不該是

孔子他老人家所當爲。反映孔子與子貢之間，在認識《易經》的觀點價值上呈現很大的分歧。究竟孔

子晚而好《易》，所好的是甚麽？對於“卜筮”，又抱持怎樣的態度？正是下文探索的目標所在。

在子貢心目中，《易經》只是一部卜筮之書①，局限於卜筮的價值。從廣義上説，“卜筮”成了《易經》

的代名，他將《易經》這種“卜筮”的功能，和老師“它日”注重個人德行修養、識力的判斷的教育方針，放

置於積不相能地步。帛書《要》載子貢的話説：“賜聞諸夫子曰：‘孫（愻）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

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是用倚於人也。”愻正行義爲本，《易經》的卜筮文辭爲末。《大戴禮·文王官人》

有“畸鬼者不仁”之句，近人高明以爲“畸、倚音義同。”②是倚可通作畸，“用倚”，是“畸鬼”的省文，“是説

靠鬼神來祈福”③，子貢謂“用倚於人”者，乃有諷刺老師帶領民衆“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的不

滿。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訓“畸”爲“異”，用《魯語上》“臧文仲祀爰居”的“非仁”，視同“淫祀”爲之

解④。若然，則子貢心目中的“用倚於人”之意，亦可理解爲用異乎合宜的情事來教人，與上文“孫正而

行義”正是相對成義。一言蔽之，就是導人迷信。這樣一來，不單把《易經》的價值大大貶低，同時對孔

子的坐言起行提出質疑。子貢這種價值判斷，實來自孔子向來對待祭祀、卜筮均採取較輕視的緣故；

這和孔子回答子貢上述問題時所指：“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

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前後一致。也和他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在疾病時子路請

禱，他婉言以h是一貫的⑤。所謂“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何以到了晚年，才反過來花費

這麽巨大的精神時間去研究《易經》？少不免予人前後矛盾的感覺。假如現在所做是對的話，過去的

便全是錯誤；要是過去的是正確，那麽如今所做的便變得毫無意義。子貢是孔門言語科的高足⑥，他的

能言善辯，確實令孔子處於兩難的地步。倘若對孔子的“卜筮”態度欠全面深入的了解的話，恐怕你也

會覺得孔子的回應未足以解子貢之惑。拙文往下嘗試以“孔子重德輕筮”的前提，通過下列的分析，替

孔子答辯。

　　（三）《易經》不僅爲一部卜筮之書，卜筮只是《易》學中的一環，但卜筮的

傳統價值不容或忽

　　這裡所談的卜筮，實則指筮。卜與筮不同，卜是灼膪，筮指揲蓍；卜筮結成一詞，指揲蓍，這是對文

則異，散文則通的慣例。《周易》及孔子以前，揲蓍、膪卜並用，之後，則專指揲蓍。

在今日大多數人看來，卜筮是一種迷信的行爲，如果你現在依然事事先取a於卜筮而後行事，最

好不要讓人知道，否則難免被人竊笑。不過，“卜筮”在古代確曾存有一定的意義，卜筮的傳統價值亦

不容忽視。據揚雄《太玄經·玄瑩》：“古者不拤不虞，慢（易也）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

乃作蓍膪。”遠古蒙昧時期，時人不識不知，無思無欲，當時聖人，於是創制卜筮，作爲生活指導思想，靈

感泉源。此《漢志》所謂“蓍膪聖人所用，《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與後世智慧大開，知識豐富

的進步社會大有不同。降及春秋時代，《易經》這種功能仍未完全消失，《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載“陳侯

遇《觀》之《否》”，又僖公二十五年載“"侯遇《大有》之《睽》”，當時人在“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之前，每

借“觀變玩占”來明其所求⑦，“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禮 記 · 祭 義》）進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隋書·經籍志》：“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植之書。”

高明譯注：《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局１９８１年版）。

同上注。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灣世界書局１９７４年版），卷十。

《論語·述而》：“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 于 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行善

積德，有過求赦；積善何須求福，有過豈能獲赦；自信己之言行與神明暗合，“雖不禱而禱之久矣，何事于禱。”

《論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 者，皆 不 及 門 也。德 行：顔 淵、閔 子 騫、冉 伯 牛。 言 語：宰 我、子 貢。 政 事：冉 有、季 路。

文學：子游、子夏。”

引文見《上繫》第二章，此説本俞琰《周易集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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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成爲當時的一種生 活 習 尚、謙 敬 與 及 慎 重 其 事 的 表 現，荀 子 所 謂“卜 筮 然 後a大 事，非 以 爲 求

也，以文之也”。（《天論》）《左傳》記ü其過程稱之爲“遇”。時人又於平日“觀象玩辭”之中，充積 學 能，

復於議事論證的時候，引《易》作 爲 憑 藉。 如《左 傳》昭 公 二 十 九 年 載 史 墨 論 述“龍”之 卓 有 其 物，引

《周易》云“在《乾》之《姤》”、“其《同 人》”、“其《大 有》”、“其《夬》”⋯⋯，展 示 龍 的 潛、見、飛、亢 等 情

狀，以見其言之不虚。最令人訝異的，是宣公十二 年"、楚 邲 之 戰，《左 傳》載"彘 子 妄 顧 己 曲 師 老，

擅自帶兵渡河擊楚，知莊子（荀 首）覘 知“師 殆”，以 爲 大 謬 不 然，用《周 易》“在《師》之《臨》”“出 師 以

律，否臧，凶”爲證，卒之不幸而言中。《左傳》指 明 出 處，申 言 曰“在”。推 之“國 之 大 事，在 祀 與 戎”，

兩國交鋒，兹事體大，未戰而先自挫其鋭，可謂“墮 軍 實 而 長 寇 讎”，如 果 没 有 充 分 理 據，遑 論 取 信 於

人，恐怕連性命也難保。古人“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漢·韓安國 語），或 者 是 此 風 的 遺 留。 卜 筮 活

動不單流行於一般匹夫匹婦的生活之中，也瘋魔了上層貴族與及知識分子在内，可見卜 筮 在 當 時 乃

有一定的認受 性 和 發 展 空 間。 從 相 反 的 角 度 説，古 人 用《易》亦 非 局 限 於 卜 筮，因 此，《史 記》、《漢

書》、《後漢書》的作者，在處 理 同 類 問 題 時，在 情、理 之 間，都 没 有 把 問 題 對 立 看 待，而 在 中 間 落 墨，

並没有草率的用“迷信”兩字，把複雜問題簡單處理。可證《易經》雖屬卜筮之書，但“卜筮”並不等於

一部《易經》的本然全體。子貢輕視卜筮，於是把《易 經》也 一 併 丢 掉，這 是 師 徒 之 間 意 見 圓 鑿 方 枘，

鉏鋙不入之處。

孔子在《繫辭》中説：“《易》有聖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把卜筮列爲聖人之道之一，還有“可與酬 酢，可 與 祐 神”，與 及“知 變 化 之 道”等 功 能。

可與酬酢，猶夫子贊《詩》“可與群”。遇到宗族戚友有 疑 難 待a之 事，求 助 於 己，可 爲 之a疑，指 點 迷

津，敦篤情好，故云“可與酬酢”，與老子所講的“仁人者送人以言”是同一妙用。漢世嚴君平（名遵）賣

卜於成都，即教人子以孝，教人臣以忠，是其證，故説：“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①《繫辭》上傳的第

九章即專門介紹筮法。帛書《周易》雖然不見有揲蓍成卦之法，據近人張亞初、劉雨《从商周八卦數字

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一文指出，“根據目前掌握的較可靠的材料看，占筮的時代，至少可以上推到

商代武丁時期”，即使和傳統舊説筮法創始於伏羲的説法仍有距離，有待日後繼續研究，但仍須肯定筮

法的一定歷史價值。

　 　歷來研究《周易》的人，不離於數、理、象三途。數，就是指“大衍之數五十”的“大衍筮卦術”，即是

“揲蓍”。《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使筮之”，杜預《注》：“蓍曰筮。”又僖公十五年：“膪，象也。筮，數

也 。”都指揲蓍求卦方法。《説卦傳》言：“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作《易》的聖人就

是伏 羲 ，這 是 歷 史 常 識 ，那 麽“揲 蓍”之 法 ，早 在 伏 羲 時 代 已 經 出 現 。又《上 繫》第 九 章 説 ：“是 故 四 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是指“揲蓍”一分、一掛、二扐而成

一變的過程。三變成一爻，每卦六爻，故謂“十有八變而成卦”。要 認

真地成卦、起卦，通過由揲蓍筮法得出的六、七、八、九的“四象”不能苟

且；準確地定出該卦六爻之孰爲老少陰陽，變與不變，“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熟諳别蓍布卦的筮法，大大的關係到掌握“卦象”内涵的嚴

謹 性和科學性，這是學《易》的人不可或忽的。帛書《要》篇説：“《尚書》

進

↑






　 　

９　老陽

八　少陰

７　少陽

六　老陰
↓







　 　退

多於矣，《周易》未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於”字訓“闕”，謂《尚書》多所殘闕不全，不

及《周易》的完備。《尚書》的闕文，猶之《春秋》的不日、闕文之類，或由史之詳略，或出遺失，“雖孔子亦

未之何”。面對同樣問題，揚雄h認爲不會在《周易》發生，正繫於《易》學中的筮數功能。《法言·問神

篇》説：“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憃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 矣，而 習 者 不 知。惜 乎《書 序》之 不 如

《易》也。’曰：‘彼數（所據切）也，可數（所矩切）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之何矣！’”②伏羲畫卦，初不

立文字，學者大可不必先行精熟卦象，亦可通過揲蓍、陰陽推步，所得結果總的不會超越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的框框。舉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上 十），“極數知來”

①
②

引文見《漢書·王吉、禹貢傳·序》。

汪榮寶：《法言義疏》，臺灣世界書局１９６７年版，卷五，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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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説卦傳》），都由數而得象，因象而説義，據義以定吉凶。“通其變（象變），

遂成天地之文（卦爻辭）；極其數（理也），遂定天下之象（吉凶模擬之象）”，站在教學的立場，孔子不能

不在象數理三方面爲學生“博學而詳説之”；亦不會草率地“贊而不達於數”地“起卦”，抑或“數而不達

於德”的去空言吉凶禍福。因爲文王、周公作《卦》、《爻》辭，都是緊扣本卦本爻而來，用來移此説彼已

經不可能（互見者除外，因互見者必互通），何況孤立象數，或者割裂象辭之間去空談義理，所得結果，

自然流於失實無據。《膪策列傳》的作者説得好，“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

神不得其正”，强調要在卜筮與理性之間，顧及它的平衡發展，才算切理中情。范曄在《後漢書·方術

傳·序》説：“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a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反映蓍筮的認受性仍然

歷久不替，無待科學分析，故詆之不可深文。紀昀在《王弼·周易注·提要》也説：“使《易》不卜筮，周

公必不列太卜；使《易》不明象，孔子必不作《象傳》；使《易》不用數，孔子必不闡大衍之數。”要全面深入

研究《易經》，就得兼顧數、理、象三途。老實説，學《易》層次的高下不在於文字的考證功夫，前賢所謂

“凡學者大義爲先名物爲後”（徐幹《中論·治學》）；又謂學問者，《六經》、《四書》躬行而有得於心之謂（清湯潛

庵語）。否則經是經，我是我，一言而無所受用，始終不過是口頭禪。但在世俗人眼中，更高的層面還是

占驗的準繩。比如漢代以來費氏、京房、東方朔，三國時的虞翻（虞氏有再世京房之譽）、管輅，"世的

郭璞與趙宋的邵康節等，都曾經領一時風騷，世著其神。孔子自言“百占而七十當”，可見他也能斯道，

只是不去譁衆取寵，隨俗浮沈而已。

我必須指出的是，卜筮只是“聖道四者”的末事，正如荀子所説，“善爲易者不占”；《易經》的性格在

於扶陽抑陰，奬君子而戒小人，若不是正當的人，正當的事，尤不可妄用卜筮。故此，在孔子眼中，文辭

和卜筮之間不無輕重分别，理由有三：

（１）孔子尚辭。上述《易經》四種功能中，孔子不同一般人只滿足於卜筮一層，他較爲重視“言辭”

的部分。誠如顧炎武所説：“聖人之所以學《易》，不 過 庸 言 庸 行 之 間，而 不 在 乎 圖 書 象 數 也。”顧 氏 此

論，亦可從上引帛書《要》篇：“《周易》⋯⋯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獲得佐證。《周易》遠較《尚

書》完備，其中保留的“古之遺言”，正是《易》的本體，“卜筮”只是用；“予非安其用也”，正清楚表明他的

崇尚方向。所謂“古之遺言”，當無過於文王的《卦辭》與及文王、周公合作的《爻辭》，但凡“各指所之”、

“辨乎吉凶”、“言者所尚”、“鼓天下之動”與及“聖人之情”種種，孔子“所樂而玩”、汲取 知 識 營 養 的 泉

源，他曾經感歎地説：“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這必 然 是 孔 子 學《易》有 得，深 切 體 會 前 聖 垂 訓，反 覆 叮

嚀，善誘無已的愛心，一如王褒所描繪的，“翩6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爲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
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洞 簫 賦》）不期然地吐出發自心底的

話言。猶之後來王通於天地、父母生養鞠育之外，感戴孔子成就自己的渥恩一樣。① 孔子所佩服的先

聖哲賢固然很多，但 律 以《易》學 的 範 疇，除 了 文、周 之 外，我 找 不 到 有 第 三 者 可 以 承 受 得 住 孔 子 這

種稱譽。

此外，比如《[》卦九三“不[其德，或承 之 羞”一 句，既 見 於《論 語 · 子 路 篇》，《禮 記 · 緇 衣》亦

引，其末且云“古之遺言與”，都可爲帛書注脚。當 中 必 定 包 含 其 他 先 聖 哲 人 的 至 理 名 言 在 内，可 惜

書闕有間，已無法一一稽考了。據 近 人 的 研 究，爻 辭 的 内 容 包 括：有 關 於 殷、周 事 件；所 言 官 爵，與

周代相同；爻辭有談及周代制度、有君臣之説；亦有揄揚西岐寬大，並有勝殷之德等等。學者 既 可 從

經義去探索，亦可以作歷史去研究。又據李學勤《簡 帛 佚 籍 與 學 術 史》所 指：“近 年 安 徽 阜 陽 雙 古 堆

竹簡有一種《周易》，於卦畫、卦辭、爻辭下綴以卜事之辭，整理者指出屬於蓍膪家。雙古堆簡時 爲 漢

初，可證那時作爲經籍的《易》和純供卜筮用的《易》已 經 有 所 區 别。”從 文 獻、從 地 下 發 掘，在 在 説 明

《易經》不限於卜筮。

（２）孔子作《十翼》所揭Ó的人文思想。孔子對於《易經》，“也是一定意義上的作者”，他寫成了《十

翼》，就是在前人的卦、爻辭的基礎上，加上個人對自然界事物的觀察體悟，通過思辨篤行而注以新的

内涵；即是由神道天道轉化爲人道，尤其著重人文教育，作爲人類安身立命，乃至於禮樂刑政、飲食男

① 見文中子《中説·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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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行爲典範。像他據《魯史》而修《春秋》一樣，賦予一種“竊取”之義，也是他回輸養分，注入德義教

化，使《易》成爲經，且居群經之首的最足寶貴之處。舉凡“《易》，所以合天道、人道者也”的天人合一思

想，原創之性，都從斯出。從而揭開了過去《易經》只服務於卜筮的原始宗教神秘面紗，由宗教通向人

文社會，繼羲皇，文、周等二聖之後，把《易經》中的天道以言人事，“本隱以之顯”，納宇宙於人生，是不

折不扣的人性醒覺産物。如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叫人學習大地既藏金玉，亦不嫌糞壤那

份有容厚德。至如“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拿泉出以漸，比喻孩童智慧漸開，掌教者宜

擇善固執，啓蒙養正，培育人材，成爲千古教育的指導思想。又如《震》雷巨響，猝不提防地驚聞突變，

遇到憂危衝擊，他教你“以恐懼修省”、“因恐懼致福”。修省不是尋找人家過失，而是自找過失；致福亦

非由於反擊敵人成功，在於具備更豐富的涵養，才能磨鍊出駕馭複雜事變的能力，助你摸石過河，破涕

爲笑。這種内省之道，正正培育出顔子不貳過，曾子日三省這樣的學生來。歐陽修《易或問》指：“孔子

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微孔子，則

文王之志没而不見矣。”則歐陽修也認同孔子曾在《經》、《傳》之間，加上内部邏輯，於“人更三聖”當中，

賦予聯繫；尤其透過在《十翼》中的《大象》，傳遞種種教育思想，這是象數之學所未備。顯然，孔子認爲

“尚辭”才是學《易》的根柢正道。

（３）孔子雖重視卦爻辭，對卜筮有所保留，但未嘗倡議廢棄卜筮。孔子最不滿的，就是那些把《易》

學只用於“極數知來”、“知吉與凶”的占驗結果的人。比如問事業的，如果求得“飛龍在天”，便滿心歡

喜；要是求得“潛龍勿用”，於是垂頭喪氣，對於卦爻辭的 其 他 更 高 層 次 的 義 理，如 謂 何 以“潛”？何 以

“飛”的原因，再没有興趣繼續深究。尤其那些專門靠祝卜維生的人，徒然掛着《易經》的幌子，不問問

卜者行爲善惡，只要肯付款，便會逞其機智，替他祭祀問卜，轉危爲安；乃至於薰灼富貴，競逐名利。對

於這種偏差，前之已有老子“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的譏評；其在孔子眼中，《易》學這種發展趨勢

並非健全，兼且大大削弱了《易》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故此他提出了重德輕筮的主張，作爲藥世的清

¯劑；而這種重德輕筮的理念，又和孔子的“天命觀”有關。

　　（四）孔子“天命觀”的影響

孔子的“天命觀”，乃指“天之命”、“天之令”，謂上天之使自己如此。孔子自言“畏天命”，“五十而

知天命”，天命存在你我之間，没有賢不肖及階級貴賤的界限，有其普遍性和永[性。簡單來説，命有

德命與¨命之分：德命，指仁義禮智；̈ 命，是指道之行與不行，事物得失及人壽的吉凶歷年等等。道

德、學問、文章，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君子力行不倦，必有所得，完全操之在我，也是分内之事，於是儒

家主張積極地去肩挑。至於貧富、貴賤、死生、禍福，完全屬於“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求在外者，屬於分外之事，明知“所性不存，而所求無益”，於是又以消極忍讓的態度來面對。雖云“性

自命出，命由天降”，儒家第以德行爲本，̈ 命爲末，不會虧其分内之事而營其分外之求，這和帛書《要》

篇記載子曰：“《易》，我復（撇開）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

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 卜 筮 而 希 也。祝 巫 卜 筮 其 後 乎”有 共 通 之 處。也 就 是 揚 雄

《法言》所説的“聖人以人占天”、以德觀星之意①。聖人修人事以知天意，人事的吉凶，也影響了天意的

休咎。在上古人類看來，天人之間是互相感應，“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淮南·泰族》）日月星之光，是

彰顯天志，按照人間狀況而作出迴響，是互動而非單向。《漢書·叙傳下》張晏注“縣象著明”句謂：“星

辰有宫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徵咎”，意指上天設官專司其事。上天端視人的行爲的善惡，展現不同示

兆。但人亦自信其品格做到 極 處，捫 心 無 愧，便 是 暗 合 神 明；人 事 既 合 天 心，天 心 豈 會 違 悖 人 意？故

言：“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故明君⋯⋯，不卜不筮，而知吉凶，

順于天地之（變）也，此胃《易》道。”一切以行善積德爲安身立命 之 本，能 够 憑 個 人 識 力 良 知 判 斷 的 情

① 汪榮寶：《法言義疏》（臺灣世界書局１９６７年版），卷八《五百》，疏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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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固然不必求卜，“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①；那些既成定局，没法補救挽回的客觀事實，也無謂求

卜。即使偶有問卜，其所得結果，也要端視與當事人的際行是否相稱，絶不會盲目覬覦卜筮的逆轉，或

者“假借天象以粉飾人事”，孔子與“史以天占人”的截然不同處清楚可見。審之孔子這種見解，也不是

無源之水，上無所承的。

　　（五）自求多福，一切權之在我

《左傳》桓公十一年記楚莫敖與鄖等四國戰，莫敖屢疑不a，充分暴露其將才不足的弱點，經鬥廉

向他清楚分析形勢之後，依然要求“卜之”，於是鬥廉大聲疾呼説：“卜以a疑，不疑何卜！”戰前“卜戰”，

固爲古代戰争與國的習尚，然而占卜的功能只提供解a疑慮的參考，但不能滿足你戰勝的要求。惟是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否則，當效“大公焚蓍膪而勝殷”之道；要是優柔寡斷，反而成爲行兵上陣的障

礙。幸而鬥廉堅持己見，卒之弗卜而“敗鄖師於蒲”，正是掌握情勢的人，可以跨越卜筮的明證。孔子

汲收了這觀點，對於自己的前路、責任、所應爲與不爲，完全都在指掌之中，自無必要再去算命問卜，將

時間浪耗在求福、祭祀、卜筮之中。孔子洞悉某些客觀情事譬如日薄西山、窮途末路是不能易轉，這可

以從他闡述《離卦·九三》的爻辭：“日昃之 離，何 可 久 也？”一 句 看 出。天 地 之 間，“日 中 則 昃，月 盈 則

食”，是必然現象；同樣道理，“生者必有死”，衰敗死亡，也是人生既定歷程。人到了壽命終結的時候，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觸山之力不能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孔子豈會不明白？《離卦·九三》用時

日來比喻，是斜陽夕照之象。對國家來説，是在盛極而衰的時候；對於人來説，則年w桑榆晚景。這種

必然的趨勢，絶對不是透過占筮祈福可以助你扭轉逆境，延續壽命。王充《論衡·别通篇》載孔子病，

商瞿卜期日中。孔子知道後，説：“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正是寫他生命的後期，明知死期將至，

h没有去求壽，但仍然手不釋卷，“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繼續“學而不已，闔棺乃止”。可以做到

的，繼續去做；不能易轉的，則是坦然面對。他一生由下學而上達，“士希聖，聖希賢，賢希天”，永無休

止地對德命的積極擔荷精神，正是他從《乾》健不息的天道體會而應用於人生的表現。也是他之所以

爲“百世之聖”，遠遠高出燕昭王、漢武帝、梁武帝之暮年妄求長生一類帝皇之處。

同樣道理，一個平日大逆不道的人，卒之遭受凶險的刑責，也是理所當然。此一觀念，亦見於孔子

申釋《離卦·九四》爻辭“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一句，他説：“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

“突”字，由唐孔穎達《十三經注疏》本，以至朱熹《易經集註》皆同，唯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作“櫆”，是

根據京房和鄭玄的説法。

按《離》爲火，火性炎上，九四處兩火交煎之中，故急於覓地躲藏。“突”，《説文》訓作“犬从穴中暫

出也”，解家因謂九四“突然”依附於六五。依禮，君子須“定其交而後求”，而《離》卦六五以柔乘剛，彼

此本不親比，正是“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之象，於 是 九 四 終 因 不 獲 六 五 之 助 而 受 到 焚、死、棄 如 之 禍。

此解亦頗引人入勝，可是，只要細心想想：縱使九四、六五之間缺乏交誼，九四未能做到“洽比其鄰”，罪

亦豈至於死呢？其不合情理處，不難見到。《離卦》此爻主要取喻於人子，日月離於天，猶如子女依附

於父母。但身爲人子的，h因爲不孝而得不到父母所接受。《説文》：“ ，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

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内也。 ，或从到古文子，即《易》突字。”突，本作櫆，用來比喻不

孝子或者窮凶極惡的人。《孝經·五刑章》説：“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古代對於弑父弑君

之徒，都在十惡不赦之條，在判罪量刑 的 時 候，一 律 判 以 重 刑 加 重 的 處 分，正 是 焚 如，死 如，棄 如 之 所

由。在古代“聖人以孝治天下”的教育思想下，這些對逆子的懲罰，是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也符合統

治者的需要。如果該逆子可以藉着卜筮祭祀去赦罪，豈不是要求鬼神違背大多數人的意願，面對社會

上下的壓力，替你做出些不合理的事情嗎？古人認爲，鬼神具備“聰明正直而一”與及“害盈而福謙”的

性格，於是鬼不神于有道，妖不作于守常，絶對不會受到不法之徒所左右。

又好像“臣弑君，子弑父”一類問題，孔子認爲事件不是一朝一夕引起，是“由來者漸矣”的“凶人吉

① 汪榮寶《法言義疏》訓晷爲推測，引司馬温公説：“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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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凶”（《法言·問明》）的結果。好比“履霜堅冰至”一樣，踩著薄霜，預見隆冬四野堅冰的來臨。他憑著對

客觀的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的認識，替自己的推測未來發生的事找到理論根據。孔子没有同情被弑

者，也不會放過亂臣賊子之徒。他不曾站在暴君一邊，不容詆毁他替統治者服務；他也没有替犯上者

卸責，使《易經》背上“叛書”之名。只是藉此經驗教訓，使人認知“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要及早分辨，

“納其基，絶其胎”，拔本塞源，才可免掉覆轍之z。總之，“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北 史 ·

崔浩傳》），做壞事的人不會有好結果，人當及早趨避，漸不可開。任何一邊爲惡已熟，自見受苦，不是只

要求得上卦吉爻，或者諂求鬼神便可免難。僖公十五年《左 傳》載 韓 簡 之 言 説：“先 君 之 敗 德 及，可 數

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①及，是既定之意，

敗德的産生，事出人爲，“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作之孽，豈是筮數可解？孔穎達説：“膪筮知之，從

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這也是總結前人的經驗所得的結果。

要之《易》道扶陽抑陰，助君子而嚴戒小人，一 以 人 的 行 爲 的 善 惡 爲 依 歸，《卦》、《爻》辭 中 吉、凶、

悔、吝、亨、厲、憂虞一類的“斷語”，有讚美的，有示警的。儒家和宗教之間的占驗不同之處：宗教上占

驗得出的无咎，就真的其是所信仰宗教的神祇替你免禍。儒家得出的无咎，實在是有咎，還要看你身

處憂虞悔吝時，能否知所損益，善補其過，才是轉咎爲休，起死回生之道。《家人》上九《小象》“威如之

吉，反射之謂”，要求“反身”，正是此義。

　　（六）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

孔子十分注重占驗結果與當事人的際行是否相配，“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善人而得惡筮，未必

逕以爲凶；惡人而得吉筮，也未必遂以爲吉。《吕氏春秋·慎行論·壹行》載孔子卜，得《賁》，子貢以爲

“好矣”，孔子則視爲“不吉”，第以個人制行來判分，“白自白，黑而黑”，“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就是

怕人錯認是非善惡，要認真審辨象示與人事是否切合。最 爲 人 熟 悉 的，《左 傳》昭 公 十 二 年 載 南 蒯 將

叛，筮得“黄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h警告他“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要是人格“猶有闕也，

筮雖吉，未也”。斷卦的人，要如鏡不藏地表達事實，不能因爲討好對方而蓋失數美，虚以求媚。比如

襄公九年《左傳》記穆姜筮得“《艮》之八”，杜《注》謂《連山》、《膪藏》以“八”爲不吉，史官爲討好穆姜改

用《周易》“《艮》之《隨》”爲解。但穆姜亦坦承己無四德，不符所求，後果幽死於該處。這種以德爲本的

原則，《論語》亦見，孔子在《子路》篇“南人有言章”引用《[卦》九三《爻辭》“不[其德，或承之羞”下，即

云“不占而已矣！”意謂問卜的人如果是蠱惑不善，則其占筮亦復費舉，《易經》裡的先聖哲賢豈有助人

做壞事之理？孔子“對於《易》的這樣一種態度”，當然不是自鑄偉詞，發前人所未發，同樣是秉承前哲

思想，針對“《易》之失也卦”、“《易》之 失 鬼”（《淮 南 · 泰 族》），“不 遂 大 道 而 營 乎 巫 祝，信 禨 祥”的 偏 差 而

發②。這是他“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之處，認爲有可能是引致“後世之士疑丘”之處。到了戰國時代，被

劉向稱讚善爲《易》的荀子，他也提出“善爲《易》者不占”（《大略》）的主張，認爲真正契會《易》學價值不限

於“卜筮”，而更高層次的，竟然是那些問凶不問吉的人。荀子的主張，和孔子“重德輕筮”精神是應該

有薪火相傳的關係。可見《易學》偏離正軌的問題由來已久，而致力糾正這種偏差，也是孔門屢代的共

同目標。

　　（七）命運態度，令人置疑

帛書《要》篇有“後世之士疑丘”一句，當中的“疑”字，是孔子假設世俗對其處理¨命的方式有所曲

解而引起的。在他看來，在德命上盡了責任，於是在¨命中得到善果，固然視爲“正命”；同樣地，作惡

得禍，也是“正命”。按照他的觀點：“君子有不 幸 而 無 有 幸，小 人 有 幸 而 無 不 幸。”這 也 是 他 根 據 前 人

①
②

僔，音喘，會面相見。沓，多言而無當。背憎，離開則相訐毁謗。職，主也。競，强、力也。

劉向：《荀子書·叙ü》文。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諸子集成》本），卷二十。



讀帛書《要》篇的管見

３７１　　

“德不純而福¨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爲幸”而來，屬於“常數”。令人費解的是，

過去他的學生“顔子好學”，h“不幸短命死”；有子質美，竟會斯人斯疾，就是一種“變數”。連他自己本

身，自捫心無愧怍，仍不免於陳蔡之厄，匡人之圍，不見用於世，分明存有德命、̈ 命報酬不公的地方，

就連朱子也沉不住氣説 是“上 天 也 有 自 失 正 命”處。可 是，孔 子 也 視 同“正 命”，堅 持“不 以 變 數 疑 常

道”。（徐幹《中論·脩本》）别人不明白的，就是有些地方，孔子本來可以利用人事手段去改變的，而他h偏

偏放棄後天這種溯求，“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一切委諸¨命先天的安排，又言“君子問凶不問吉”。

這種迥然異趣的主張，在世俗眼中，就會覺得孔子不是自暴自棄，就是懦弱無知，連巫祝都不如了！

究竟當時人是否認爲人一生下來就有既定的先天¨命，亦很難説。從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看來，儒家對於得失榮枯的出人意表的結果，只採取消極無奈的態度對待，可以肯定絶不會像日者卜

祝之流，或者術數家來覬覦大力鬼神之助，替你改命轉運；更不會因爲¨命中的得失而稍損其修養德

命的純潔與莊嚴。孔子這份堅持，早已得到門弟子的認同。《孔子世家》記陳蔡之圍，“不得行，絶糧。

從者病，莫能興。”孔子也質疑“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子回答説：“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

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令老人家爲之笑逐顔開，説：“有

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將個人修養與所得富貴貧賤分途而論，顔子不愧爲孔子的知

音。可惜的是他不幸短命死，未能於聖道有所發明傳授。孔子真正的内*悃衷，要下降將近百年，才

被莊子孤搜冥契，深切體會到孔子的“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莊 子 · 大 宗 師》）把真正的是非向上推

源於天，視此人格之天爲人世間一切客觀道德價值標準所在。我們不得不佩服莊子何以有這種遠遠

超過常人的體會。難怪蘇子瞻在《莊子祠堂記》中稱他爲“倜儻之儒”，對孔道實際上是“陽擠陰助”，可

謂卓識。孔子下學而上達，終生畢力於崇高而莊嚴的德命，故思不出其位而行無越思。君子通於道才

能稱爲通，而窮於道者才稱爲窮；於窮通禍福之來，是無變其舊的。況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①，人

有道德學問，則不論處於富貴或貧賤之中，都一樣偉大，人之偉大，無地位分野。在他過去遭遇到無數

次的挫折失意的時候，堅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不以其道得失之，不去不處，和那些罔識義

命，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的人，早已劃清界綫。如今已w晚年，你叫他再爲些少得失榮枯

的瑣事，反而轉向低處央求卜筮者從祈禱中獲得福報，這是絶對不可能的。世俗往往單從升斗多寡去

衡量一個人的高下賢不肖，是極之短視的行爲；然而在高識通達的人眼中，除此之外，還有更高的理想

目標存在，孔子的音容始終没有被世人所遺忘，理有固然。

　　（八）自承有過，未逮彬彬

孔子曾經感歎地説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説明了《易》學和其他學科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學

問修養的知性提升，同時也是人生閲歷的結合。撇開伏羲的“象外無辭”不談，由於史闕有間，毋庸臆

斷他有什麽坎坷遭遇外，他如文王囚羑里，周公謗流言，何嘗不是飽經憂患？作爲“《易》更三聖”之一

的孔子，又豈遑多讓？這也是他“老而好《易》”的原因。在他晚年沈醉於《易經》，整體投入《十翼》的著

述工作時，記者先後從他的側面，記ü了他兩句對學《易》欣然有會的説話：“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若是，於《易》則彬彬矣”。

綜合徐英《論語會箋》②、王向榮《論語二十講》的説法③，我推測孔子這兩句話，是在“六十九至七

十三歲”的“删述期”時講的；他所追述的，h是五十六七歲前事。誠如崔適所説：“未至五十焉知是年

知命？”必須等到他晚年沈醉於贊《易》時，令他回首平生，不期然産生一種像“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

九年非”的感悟，對於《易經》，自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懊悔，這種懊悔，不是涉世未廣、見理未盡的人所能

範圍得住。孔子歎息過去歷盡滄桑，就是少了《易經》那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的學問，後

①
②
③

李衡妻語，見《三國志·吴志·孫亮傳》裴松之《注》引習鑿齒《襄陽記》。

徐英：《論語會箋》，臺灣正中書局１９５４年版，《題前》。

王向榮：《論語二十講》，臺灣中華書局１９５８年版，《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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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不能早多“數年”學《易》；“若是”，是指他現時贊《易》時的投入，“韋編三絶”、“居則在席，行則在橐”

之類，加上人生閲歷和《易》學的知識結合之後，所得的前所未有的體會。“可以無大過”和“於《易》則

彬彬矣”都是自謙見道不明，火候未到的話。“彬”，《説文》本字作“份”，俗字作“斌”，云：“文質備也。”

一文一質，一動一静，一體一用，引申爲理論與實踐兼而有之。他所以追悔“時過而後學”，非謂早在五

十之先，熟諳“卜筮”技巧，而是深契於《易經》的進退取捨、應接世變、跋涉前路種種旨趣，結合人生經

驗，做到磨礱入細，得心應手的地步。於爾麽時，在《易》理的體用上，才稱得上“彬彬”①；没有“伐樹於

宋，接淅於衛，窮於商周，危於陳蔡”的四大厄，且至歷説七十餘君而不遇，在際行上才算“無大過”。畢

竟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五十六歲後，在他贊《易》發見至命之理 之 先，正 見 得 他 和 我 輩 一 樣，“夜 覺 曉

非，今悔昨失”，往往要在事情發生過後才有覺識，同樣有著“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的缺憾。

上文提到孔子自言百占而七十當，可見聖人亦用卜筮，但並不以此相標榜。爲的是“十語九中，未

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菜 根 譚》）占驗的成效充其量只有七成把握，不是百分百的準確。由

毫釐千里帶來的叢議怨詛，千夫所指，無 疾 而 死，恐 怕 誰 都 不 易 抵 受 得 來。最 聰 明 的，莫 過 於 寧 默 寧

拙，毋躁毋巧。由此可見，“聖人與我同類”，没有神機妙算的神通，也不具備預知未來的特異功能。平

日遇上一切得失、趨避，並不單靠卜筮來解a，全靠他的學問、識力、良知，對於是非善惡作出情理的判

斷②。大家可從《論語》中對古今人物的評鑑③，《春秋》中的褒貶，與及《詩經》中的美刺，看到他的智慧

光輝。孔子的事功，由下學而上達，從道 德 人 格 方 面 建 立 起 來，只 是 在 平 常 淺 易 處 做 起，不 求 怪 隱 卓

異，没有躍離天地、君、親、師的民胞物與範疇。愚意認爲孔子學《易》的恉趣乃重於德而輕於筮，子貢

與孔子之間的觀點看似相異，實則大同而小異。帛書《要》篇的内容思想，在孔門有其自身悠久的承接

發展過程，非孔子不能道出，非子貢不能執此問難，非孔門後學不能記得如此要約，絶不會是漢儒一時

一地所能創作得來。

　　（九）《魯》讀《易》作“亦”

《論語·述而》“加我數年”章，是牽涉到孔子與《易》是否有關的焦點所在，初由唐陸德明《經典釋

文》據鄭玄“‘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的《論語注》引起，④茲先從鄭玄注《論語》的情

況説起。

漢代所傳《論語》有三種：一是《古文論語》，班固《漢書·藝文志》自注説“出孔子壁中”者也；一是

《齊論語》，今文；一是《魯論語》，亦今文。《古文論語》的發現，其事見於《漢書·魯恭王傳》、《藝文志》、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許慎《説文解字 · 序》，亦兩見於王充《論衡 · 正説篇》及《案 書 篇》，無 可 置 疑。

可見《古論》原出孔子壁中，自然較魯人所傳而漢人以隸定的《魯論》更有可信價值。何晏《論語集解·

序》説：

魯共王（名餘，景帝子）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宫室，壞，得《古 文 論 語》，《古 論》唯 博 士 孔 安 國 爲 之 訓 解，而

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多爲之訓説；漢 末，大 司 農 鄭 玄，就《魯 論》篇 章，考 之《齊》、《古》，⑤爲

之注。

①

②

③

④
⑤

《論語·雍也》：“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兩者兼備，體用得宜之意。《文選·魏文帝與吴質書》：“曹丕於惋惜觀古今文

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之後，而盛讚“偉長（徐幹）獨懷文抱質，恬惔寡欲（《王粲傳》裴《注》引《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

行脩備（孝、友、睦、婣、任、恤）’），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云云，貴其才德兼備，故能身名俱全。

《説苑·權謀》：“趙簡子曰：‘"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 殺 此 三 人，則 天 下 可 圖 也。’於 是 乃 召 澤 鳴、犢 犨 任 之 以 政 而 殺 之。

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歡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乎！’子路趨而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

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毁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亦見《史記·孔子世家》）

《論語·子路篇》：“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才具偏狹，但識聚斂），何足算也。””又《公冶長篇》子

張問令尹文子、陳文子（崔杼之難）何如？孔子一許其忠，一許其清，至於“仁”，則絶不含糊地説：“未知，焉得仁！”

唐時尚存，《宋史·藝文志》始不著ü，近人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刻有敦煌殘本。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多出《問王》、《知道》；《古論》二十篇，與《魯論》本同，惟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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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注《論語》的時候，篇數依《魯》而底本用《古》。《隋志》以爲用《張侯論》（張禹，本受《魯論》，兼 講

《齊論》），未然。蓋涉“就《魯論》篇章”句而誤。鄭玄在注解《述而》此章時，發覺“《魯》讀‘易’爲‘亦’”，

不並云《齊》者，是出於《齊論》和《古論》同作“易”之故。依鄭玄的論斷，“易”，如字者，謂讀“易”爲《周

易》之《易》，不應讀爲“容易”之“易”。① “《魯》讀‘易’爲‘亦’，今從《古》”者，謂《魯論》“易”字作“亦”，不

可徵信；單云“從古”者，指《古論》較《齊論》爲有據足，故略而不言，今從《古論》作“易”爲是。按照漢儒

訓詁慣例，其謂“讀如”、“讀若”者，是指音變而言，謂某字讀成某字的音，其本字本義不改。謂“讀作”、

“讀爲”者，是指義變而言，謂某字乃某字的假借，其本字本義俱變。要是把《易》讀爲“容易”的“易”者，

不特不成文理，而且《易》義不顯，雖云愛之，反而害義。主張借“亦”爲“易”，亦未嘗無據，鄭玄所注先

秦《緯書》《易緯乾鑿度》“河圖龍出，洛書膪子，演亦八者”，②正以“演易”爲“演亦”可證。自從鄭君不用

《魯論》而用《古論》之後，何晏亦從之，所以在清代以前，此説早已成爲定論。

到了清代中葉，惠棟的《九經古義》又重新作解，説：

《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 成，五 十 而 學，斯 爲 晚 矣。然 秉 燭 之 明，尚 可 寡 過，此 聖 人 之

謙辭也。或云“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③

惠棟在《古義》中，表述《論語》“加我數年”章是否與孔子學《易》有關，立場模糊，倘若結合阮元《論語注

疏校勘記》所引惠棟：“外黄令《高彪碑》云：④‘恬虚守約，五十以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之

説並讀，⑤就把《述而》的話變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的模樣；“亦”字再不是“易”的

假借，而當作句首的“語助詞”。名爲“古義”，實屬“新説”，惠氏保存《魯論》的借字，意義不大，h向後

世那些有意割裂孔子與《易》有關的人提供入室操矛的靈感，於是“孔子實未嘗傳《易》，今《十傳》，皆不

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修《詩》、《書》、《禮》、《樂》，並不及《易》。”《世家》又謂“孔子晚而喜《易》，序

《易傳》，蓋皆不足信”⑥，“五十是知命之年，其時若能再學，自今以往，可以無誤云云，是謙遜語，而非謂

説學《易》也”⑦，“‘孔子晚而喜《易》’並非關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歷史事實，它不過是到《史記》時代被虚

構出來，而司馬遷則篤信爲歷史事實的‘孔子物語’”等議論便接踵而生了⑧。不知“五十以學”，正是隱

藏學《易》，乃歇後語，否則其上句之“恬虚守約”，又是甚麽學問呢？“五十以學”句，正承上而藏，隱以

之顯，含思要眇，婉轉關生。惠氏在詞章方面，未契深機，倉猝地用來更正《古論》，可謂郢書燕説，南轍

北轅矣。

　　（十）結語

總括而 言，馬 王 堆 出 土 的 有 關《易》學 的 文 獻，從 内 容 性 質 分，都 是 孔 門 的 著 作，除 了 其 中《經》、

《傳》的部分，屬於《易》學的教科書、講義外；其餘《要》篇一類，都屬於學生記録孔子應答弟子有關《易》

學問題及接聞於孔子對學《易》心得的筆記，或者類似語録的文章，可以説是孔子弟子或再傳弟子所保

存下來；寫成的年代當在孔子完成《繫辭傳》之後，而不會晚於莊子及荀子之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易”之本音是“羊益切”，入聲；轉讀爲去聲耳。

黄奭輯：《易緯》（《諸子百家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二卷。又同書第三卷《易乾坤鑿度》：“設 法 軏，壞 而 息，智

之易。”鄭玄《注》：“大道壞亦息。亦字變動者也。”黄奭説：“按，上注及此文二亦字，疑作易。”則鄭玄也有借“亦”爲“易”的記ü。李學勤

《〈易緯乾鑿度〉的幾點研究》指出：“武英殿聚珍版《乾鑿度》兩卷，出于《永 樂 大 典》，雖 未 附 載 一 些 佚 文，不 失 爲 可 信 之 本。”《古 文 獻 叢

論》（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惠棟：《九經古義》（《清經解》本），《論語》卷３７４，册６。

《後漢書》“‘外’作‘内’”。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論語注疏校勘記》（《清經解》本）卷１０１９，册１５，頁１０９１３。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卷一，頁１５—６。

語出日人本田成之著：《作易年代考》，見李學勤：《孔子與〈周易〉》引，《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日人池田知久著，陳建初譯《馬王淮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成書年代》，頁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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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對傳播者的推測

根據《七十二弟子列傳》的資料，孔門弟子中和楚地有關的有二人：一是任不齊，一是澹臺滅明。

後者於“仲尼既殁”，“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至於“孔子傳《易》於（商）

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則是屬於再傳弟子。據 唐 以 前 説，認 爲 荀 子 之 師 子 弓 即 馯 臂，故 楊 倞《非 相

篇》注謂：“馯臂子弓，受《易》者也。”則由這四人把《易》學知識南播荆楚，成爲今日帛書資料傳媒中介，

不無可能。

既然像《要》篇一類的文字是出自學生的筆録，爲什麽又偏要冠以“孔子曰”、“夫子曰”①、“子曰”一

類的字眼呢？據《戰國策》“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與及《荀子》：“言而不師，謂之倍；教而不稱師，謂

之畔”等論，都是很有啓發性的話。漢儒最重經師，亦重師承，其上章也，必稱“聞諸師曰”，以明所受；

于其死也，則必自表師喪，棄官行服。荀子更謂倍師之人，明君不納，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要求“宗原應

變，曲得其宜”。結合先賢“若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等論，可見古人言必稱師，

無疑是孔門弟子的一種立言規範，無論是在講學作文也好，議事論政也好，凡是本諸師説的，都要聲明

聞道有 自，不 敢 居 功。要 是 掠 奪 了 老 師 的 研 究 成 果，據 爲 己 有，就 無 異 於 欺 世�名 者 之 流，口 談《易

經》，偏偏h忘了孔子“天德不可爲首”（《乾卦·用九·小象》）、“居德則忌”（《夬卦·象辭》）的教誨，恐受同樣主

張“不居德”、“不敢爲天下先”的道家者流所訕笑。《禮·檀弓上》記子夏喪子喪明，曾子往弔而斥之三

事，即有“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之説，疑訓作擬，謂時人以子夏比擬於孔子，曾子引以爲罪過。若與

此有關，便不能作揚青出藍理解。如此類推，《禮記》裏頭的一些篇章，分明是出自漢儒整理的，h還要

口口聲聲地“言必稱師”，原因在此。加上古人文字簡練，甚少長篇大論來殃及樹木簡帛，往往記其結

論而不記細節，我們看見“子曰”、“子曰”，以爲是出自老師之口；不知除了明記某人發問、議論之外，其

他題耑“子曰”的，也有很多師生共同討論得來的結果，把他由老師作結，歸美於老師，也是順理成章的

事。今本《戰國策·齊策四》有顔斶引《易傳》“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

奢，則凶必從之”一條，解家謂是“商瞿《傳》也”②，“此解《易》之最古者”③。然而孔門師弟的述作，涇渭

分明，後世猶能將之識别出來。又按清儒朱彬《經傳考證》條 舉 西 漢 京 氏、劉 向 父 子 暨 彭 宣 等 九 人 論

《易》的大略，結論即謂“此西漢人之言《易》，而後人絶無稱述之者”，則時人的《易》學成就毋庸估計得

過高。由孔子以至於其後學，由孔門師弟至下及於漢儒，縱使流播甚廣，彼此間的差距依然清晰可辨，

遂謂《易傳》以至帛書《要》之類出於漢人之手，乃甚不知《易》，亦不達於理矣。

　　２．從文字運用估計其成書年代

帛書《要》篇的文字比較質樸，有些地方讀來艱澀拗口，加上用字方面的突兀，這一特徵，正好是它

成書時間的胎記。譬如其中“用倚於人”的“倚”字，今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有“畸鬼者不仁”之句，

近人高明謂“畸和倚音義同”④。則“倚”是“畸鬼”的省文，依此，子貢之意，是謂孔子以神道設教，諷其

“不問蒼生而問鬼神”。核諸《莊子·大宗師》也有“畸於人而侔於天”之句，陸德明《經典釋文》引李頤

又訓爲“異”，若然，又可理解子貢之意，是指孔子教人用異乎常規之道於人倫日用之中，與孔子平日的

“孫正而行義”，正好相對成文。可見“用倚”一詞，乃當時的習用語，今日驟然讀來真是莫名其妙，然而

h關標誌著《周書》、吕尚時期的遺留，在文字運用方面遠不及後出的《莊書》、《大戴禮》更能表情達意，

恰好是帛書《要》篇不可能産生於具備了大量同音假借字的漢代的旁證⑤，其成書年代更不可能早於莊

子。這種情況也同樣見於帛書的《經》、《傳》之中，比起今本流傳的《周易》《經》、《傳》全然不同。依個

人的推測，帛書《周易》大概屬於中原文化流入荆楚的一股支流，比起河淮地區人才輩出，孔門的徒子

①
②
③
④
⑤

崔東壁謂：“於孔子以前稱‘夫子’，乃戰國時語。”見《崔東壁遺書·洙泗考信ü》卷之二。

諸祖狄撰：《戰國策集注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中册，卷十一。

語出汪中《經義知新記》（《清經解》本），册１２，卷８０１。

高明譯注：《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局１９８１年版）。

左民安《漢字例話》：“據統計，漢代的《説文解字》共收９３５３個，其中形聲字７６７９個約佔總數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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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孫們世代相傳地配合漢字的不斷繁衍派生，把《十翼》予以整理潤飾（如後來的朱子把《繫辭傳》分章

分節）；使原有的文獻除了保留舊日的原意外，更能與時並進的加入當時新造字辭，迎合時代需要，故

讀來脣吻調暢，歷久[新。荆楚地方到底離開中原較遠，彼此久缺溝通，未能同步並進，故始終停留在

原始面貌。不過，帛書《要》篇也是孔門弟子的個人筆記，後來輯成卷篇，屬於私人性質，其内容不見於

傳世籍載之中，或因當日在場聽講者大不乏人，但弟子偶有失記；抑或由於中原板蕩，失諸兵燹。帛書

的重見天日，提供了禮失求諸野的裨益。

帛書《要》篇的思想内容和《繫辭傳》雖同樣本諸孔子，但二篇的性質也有不同地方。《繫辭》是扣

緊《易經》的卦爻辭立論，專門闡述孔子學《易》的心得，是宏觀和微觀的《易》學義例法則的歸納結合，

是孔子晚年學問大成之作；帛書《要》篇則泛論大義，没有《繫辭》的專門集中。帛書《要》篇所見的孔子

“重德輕筮”思想，竟和戰國最爲老師的荀子所深痛疾惡的“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的《易學》取

向是一致的。認真地把《要》篇和孔門研《易》的著述一起並讀，因而孔門一貫致力於糾正時人學《易》

而偏離於正道的9絡關係便重新呈現眼前；相信再不會有人倒果爲因，以爲是荀子所首創吧！如果要

對帛書《要》篇的思想内容有正確的了解，h刻意“避開了思想性問題”，架空《易學》的本質，“不以大義

爲先名物爲後”，光從考證的角度糾纏，恐怕只會“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徐幹《中論·治學》）所得一定

不會很多。只有回歸到傳統舊説舊解，配合《易》學内藴，才能找出帛書《要》篇和傳統《易經》的内部聯

繫及其深義，真正反映事義本來面貌，對重新認識傳統文化，有一定的幫助。

（作者單位：香港道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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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書《衷》篇疑難字考

廖名春

　　帛書《衷》篇的釋文，最初以陳松長和筆者的名義發表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①。後來，筆者重

加修改，又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②。同時，又收 入《續 修 四 庫 全 書》③。鄧 球 柏 的《白 話 帛 書 周

易》一書有《白話帛書易之義》④，後又收入《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⑤。而筆者在一九九八年，又新作

了帛書《衷》篇的釋文，收入《易學集成》一書⑥。後又收入筆者《帛書易傳初探》⑦。最近，趙建偉出版

了《出土簡帛〈周易〉疏證》⑧，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研究生廖伯娥也有學位論文《馬王堆帛書〈易之

義〉校釋與思想研究》問世⑨。但是帛書《衷》篇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而文字 的 隸 定 和 釋 讀 更 是 其

突出者。本文擬對帛書《衷》篇 一 些 有Õ議 或 尚 未 釋 出 的 疑 難 字 試 加 考 釋，不 妥 之 處，請 同 道 不 吝

指正。

（一）

易之義’陰與陽。
“敍”，陳、廖原 釋 文 作“誰”，讀 爲“唯”瑏瑠。 鄧 球 柏 白 話 釋 文、注 釋 同瑏瑡，趙 建 偉 釋 文 則 直 接 釋 作

“唯”瑏瑢。廖名春《國際易學研究》釋文始釋作“敍”瑏瑣。鄧校釋增訂持兩可之説，謂：“又作‘(’。召也。

後作‘呼’。稱呼。”瑏瑤

案：此字a非“誰”字，可與帛書《易經》“自誰不無瞿”、帛書《繫辭》“誰而行之”、帛書《老子》乙本

“誰而弗‘”之“誰”字比較瑏瑥。本帛書第２４行“浮首兆下”之“浮”字右旁與此字明顯不同，可見也不能

釋爲“(”。比較之下，與帛書《要》“易其心而後敍”之“敍”字倒還接近瑏瑦，因此筆者改釋“敍”。《説文·

言部》：“敍，召也。從言，乎聲。”段玉裁注：“《口部》曰：‘召，敍也。’後人以呼代之，呼行而敍廢矣。”《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簡稱“陳、廖原釋文”。

廖名春，帛書《易之義》釋文，朱 伯 崑 主 編，國 際 易 學 研 究，第 一 輯，華 夏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 簡 稱“廖 名 春《國 際 易 學 研 究》

釋文”。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簡稱“鄧球柏白話”。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簡稱“鄧校釋增訂”。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楊世文等編，易學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臺灣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廖伯娥，馬王堆帛書《易之義》校釋與思想研究，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４５號抽印本，２００１年版。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簡稱“陳、廖原釋文”。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２３３頁，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廖名春，帛書《易之義》釋文，朱伯崑主 編，國 際 易 學 研 究，第 一 輯，華 夏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簡 稱“廖 名 春《國 際 易 學 研 究》釋

文”。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參陳松長等，《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參陳松長等，《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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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儒效》：“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楊倞注：“呼，謂稱舉。”可見“敍”即“呼”，當訓爲“稱舉”。

這是説《周易》的義涵稱之爲“陰”與“陽”。

（二）

天地相(。
陳、廖原釋文作“)”，讀爲“率”。① 鄧球柏白話同，注釋：“率領。據《易緯》‘日月相銜’則可讀爲

‘銜’。”②鄧校釋增訂同。廖名春《易學集成》釋文改“)”爲“掗”③。趙 建 偉 襲 之，並 謂：“此 字 釋 爲 從

行、率聲之字，讀爲‘率’，用也（《詩·思文》毛傳）。言天地相互爲用（或‘率’訓爲牽連、聯繫，言天地相

聯繫）。”④陳松長隸作“捔”⑤。

案：“)”實爲“捔”，而“捔”爲“掗”之省寫。古文字“掗”多寫作“捔”，如《詛楚文》、《三體石經·春

秋·僖卅三年》、帛書《老子》甲後四五九、帛書《戰國縱横家書》六二行、帛書《繫辭》第四十二行。《説

文·行部》：“掗，將*也。”段玉裁改爲“將掗也”。邵瑛《羣經正字》：“古也掗、率多通用，經傳嘗有之，

是率即掗字也。”“天 地 相 捔（掗）”，即 天 地 相 互 因 循，相 互 作 用。《玉 篇 · 行 部》：“掗，循 也。今 或 爲

率。”《爾雅 · 釋 詁 上》：“率，循 也。”郭 璞 注：“循 行。”《詩 · 大 雅 ·6》：“率 西 水 滸，至 於 岐 下。”毛 傳：

“率，循也。”《説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

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兑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震一索而得男”、“坎再索而得男”、“艮三索而得男”是乾來化坤，可説是

陽率陰，陰循陽。“巽一索而得女”、“離再索而得女”、“兑三索而得女”是坤來化乾，可説是陰率陽，陽

循陰。陰陽交互爲用，故有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産生。

（三）

剛柔成浧。
“浧”字陳、廖原 釋 文 未 釋 出⑥。鄧 球 柏 白 話 補 爲“章”⑦，鄧 校 釋 增 訂 同。 趙 建 偉：“缺 字 似 可 補

‘卦’（‘成卦’即《説卦》‘六畫而成卦’）或‘文’（即《繫辭》‘遂成天地之文’）。此言剛位、柔位的變换而

組成不同的《易》卦（或形成不同的卦理）。”⑧

案：帛書此處有皺折，致使字形欠清楚。但a非“章”、“卦”或“文”，可見鄧、趙並没有看到帛書原

件或照片，完全是臆測。此字爲左右結構，似爲“浧”字。可與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一一二行下

“浧”比較。疑“浧”在此當讀爲“呈”，訓爲呈現。《廣韻·清韻》：“呈，示也；見也。”“成呈”與“流形”義

近，皆爲複詞同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楊世文等編，易學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陳松長等，《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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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師者得之)也。
“+”，陳、廖原釋文作“栽”①。鄧球柏白話釋文襲之，譯作“栽培”。② 廖名春《國際易學研究》釋文

作“+”③。鄧校釋增訂襲之，改“栽”爲“+”。④ 趙建偉釋文仍作“栽”，疏證：“‘栽’同‘載’，容載。《象

傳》説‘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卦是上《坤》地、下《坎》水，《集解》引陸續説‘坤中衆者，

莫過於水’，所以此處説《師》卦的特點是善於容載。”⑤

案：“栽”乃“+”字之誤釋。而“+”爲“救”之異體，中山王c方壺：“曾亡一夫之+。”包山楚簡“+”

字亦多見，如簡二二六、二三二、二三四、二三六、二四五、二四七、二六七等。都是“救”字别寫，以“戈”

代“攴”。《易·師·彖傳》：“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大象》：“地中有水，師；君子以

容民畜衆。”《集韻·尤韻》：“勼，《説文》：聚也。古作救。”《爾雅·釋詁下》：“鳩，聚也。”陸德明《經典釋

文》：“鳩，《説文》作勼。”《説文》：“勼讀若鳩。”由此可知，“救”當讀爲“鳩”，訓 爲“聚”。“師 者，得 之 救

也”，是説師卦之爲師，是取義於鳩聚。

（五）

小畜者［得］之未雨也。
“雨”字，陳、廖原釋文未釋出⑥。鄧球柏白話釋文⑦、鄧校釋增訂⑧同。趙建偉：“‘未’下所缺之字

或是‘成’字。《彖傳》釋《小畜》卦説‘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行’，成也。這是説《小畜》卦表現的是做

事尚未成功。”⑨

案：“未”後一字上部有殘損，但下部尚存，當是“雨”字，可與帛書《二三子》“上則風雨奉之”之“雨”

字對照。小畜卦下乾上巽。卦辭是：“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程頤《易傳》：“畜，止也，止則聚

也。”“不雨”即“未雨”。“密雲”而“未雨”，故謂之“畜止”。因此，“《小畜》者，得之未雨也”，是説小畜卦

之爲小畜，是得之於卦辭“未雨”之義。

（六）

履者諈之心行也。
陳、廖原釋文作“履者，諈之口行也”瑏瑠。鄧球柏白話瑏瑡、鄧校釋增訂襲之瑏瑢。趙建偉：“此字從言垂

聲，蓋借爲‘揣’，《説文》‘揣，量也。一日捶之’。此句可釋爲‘《履》者，揣之〔以〕行’，謂《履》卦是講人

在行爲上要有所慮度思量。因爲《履》卦是‘履虎尾’、‘柔履剛’，所以要度量其行。”瑏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廖名春，帛書《易之義》釋文，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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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説文·言部》：“諈，諈諉，纍也。從言，垂聲。”《爾雅·釋言》：“諈諉，累也。”郭璞注：“以事相

屬累爲諈諉。”郝懿行義疏：“孫炎云：‘楚人口諈，秦人口諉。’”“心”字一部分爲鄰行破損的帛書殘片所

遮，加上字迹模糊，不易識别。從其輪廓看，當爲“心”字而不可能是“以”字。《荀子·不苟》：“誠心行

義則理。”《管子·形勢》：“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形勢解》：“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

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争矣。⋯⋯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

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履者，諈之心行也”，是説履卦之爲履，是囑之以誠

心履禮。“行”，行禮，履禮。此是强調履禮在於心誠。

（七）

復之卦留［止］而周，所以人*也。
“,”，陳、廖原釋文作“背”，但表示疑問①。廖名春《國際易學研究》釋文確定爲“背”②。鄧球柏白

話③、鄧校釋增訂④、趙建偉釋文⑤同。

案：“背”字下部帛書似乎是從“日”而非從“月”，所 以 原 釋 文 加 了 疑 問 號，表 示 存 疑。後 來 考 慮 到

“日”、“月”形近易混，還當定爲“背”，所以又去掉了疑問號。現在看來，此字當從“北”從“幺”，當隸定爲

“,”。字所從之“幺”，實爲“糹”之省。帛書第八行下“筮閘-紀”，“-”當讀爲“背”。而“,”即“-”之省

文。細看照片，就會發現，帛書“筮閘-紀”之“紀”，不是從“糹”，而是從“幺”。我們只要認定此從“幺”之

字爲“紀”，勢必也得承認“,”即“-”。“-”字不見於字書，從這兩處文例看，當讀爲“背”字無疑。

（八）

無孟之卦有罪而死，無功而賞，所以+，故［,］。
“賮”，陳、廖原釋文作“嗇”，但 表 示 疑 問。⑥ 鄧 球 柏 白 話 同⑦。 廖 名 春《國 際 易 學 研 究》釋 文 作

“甾”⑧。鄧校釋增訂也將“嗇”改爲“甾”⑨。趙建偉：“‘嗇’當作‘吝’。‘嗇’當作‘吝’。‘故’下所缺之

字可能是‘z’。‘有罪不死，無功而賞，所以吝，故z’與《無妄》卦辭‘匪正有眚’、《雜 卦》‘《無 妄》，z
也’相合。”瑏瑠

案：“賮”字上從來，下從田，當爲“嗇”之異體。《説文·嗇部》：“嗇，愛濇也。從來，從ñ。來者ñ而藏

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古文賮從田。”而帛書“賮”字正是《説文》所謂“嗇”之“古文”。其所從之“田”係從

“ñ”訛變而來。缺文趙建偉補爲“z”，可從。《周易》之“無妄”自古以來有多種解釋。一是不虚妄，不妄

爲，如王弼《注》、孔穎達《正義》、陸德明《經典釋文》；二是無亡，如《周易集解》引虞翻注；三是無望，無所希

望，如京房、馬融、鄭玄、王肅。瑏瑡 其實“無妄”作“無望”是。不過“無望”可解爲不存奢望，也可解爲不可

預料。卦辭、初九、九五、上九之“無妄”，都應解爲不存奢望；九三之“無妄”，則可解爲不可預料。“有

罪而死”，正是不存奢望。“無功而賞，所以嗇”，“嗇”應訓爲貪。《方言》卷十：“嗇，貪也。”《左傳·襄公

二十六年》：“夫 小 人 之 性，釁 於 勇，嗇 於 禍，以 足 其 性，而 求 名 焉 者，非 國 家 之 利 也。”杜 預 注：“嗇，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

廖名春，帛書《易之義》釋文，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

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岳麓書社，１９９５年版。

廖名春，帛書《易之義》釋文，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灣萬卷樓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詳見石聲淮《説〈雜卦傳〉》，《黄石師院學報》，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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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此是説無功而求賞賜，有不切實際的奢望，就是所謂“貪婪”。而“貪婪”只會招致z禍。因此，這

是從正反兩面説“不存奢望”之理。“有罪而死”是正説，“無功而賞，所以嗇，故z”是反説。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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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考釋

劉　釗

　　從上個世紀７０年代開始，地不愛寶，山川呈瑞，大量的簡牘帛書資料不斷從地下出土，引起了世

人的廣泛關注。這其中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簡牘帛書資料是最重要的一批。近兩年隨着郭店楚簡

和上海博物館藏簡的陸續出土和公布，人們的研究重點已經轉移到這兩批資料上面，而有關馬王堆漢

墓簡牘帛書的研究則顯得有些冷清。其實馬王堆漢墓簡牘帛書資料中存在的問題還很多，其中文字

的考釋和理解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還需要學術界繼續進行深入的探討。本文將對馬王堆漢墓簡牘帛

書中的一些疑難字進行考釋，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稱》篇有如下一段文字：

雷□爲車隆隆以爲馬。行而行，處而處。因地以爲齎（資），因民以爲師。弗因無.也。１５２下

以上這段帛書文字的隸釋根據的是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的釋文。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在本篇帛書釋文后的注釋中對以上所引的文字作有三條注釋：

注【二十九】：《淮南子·原道》：“雷以爲車輪。”此處兩隆字，上隆是輪字之誤，下隆借爲龍。

注【三十】：《淮南子·主術》：“是乘衆 勢 以 爲 車。御 衆 知 以 爲 馬，雖 幽 野 險 涂 則 無 由 惑 矣。”與 此 言“因

民以爲師”意近。

注【三十一】：.，從牛，/聲，/即袖字。.是牰之异體，見《爾雅 · 釋畜 · 釋文》，本義是黑眼牛，在 此

借爲由。

按注【二十九】引《淮南子·原道》“雷以爲車輪”句與帛書比照非常恰當。帛書“雷”字后的缺文正

應該補上“以”字，“雷以爲車輪”與“龍以爲馬”句式一致，整齊呼應，文意十分順暢。

但是注釋説“上隆字是輪字之誤”則不妥。錯字大都因形近而誤，“隆”、“輪”形體相差懸殊，無由

致誤。帛書“隆”字本爲重文，下一“隆”字借爲“龍”確切無疑（古音隆和龍一在來紐冬部，一在來紐東

部，聲紐相同，韵上古或認爲不分），但上一字却并非“輪”之誤字，而是書寫者故意設計的一字兩用，即

“隆”字既借爲“龍”，同時也借爲“輪”。“隆”與“輪”一在來紐冬部，一在來紐文部，聲紐相同，韵部雖然

主要元音相同，從音理上講也有通轉的可能，但終覺稍隔。不過書寫者故意設計的這種一字兩用，因

其不易做到兩字的通用條件皆能密合，一定會放寬條件。所以書寫者顯然是以“隆”與“輪”爲雙聲通

用的。

對於“.”字的結構，【注釋】的解釋頗費筆墨，實際上却并不正確。所謂的“.”字作如下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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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構爲從“袤”從“牛”，應隸定作“0”，釋爲“牽”。不過此字所從“衣”字内部的筆畫不甚清楚，所以

也有可能是“牽”字的訛體。

秦漢時期的“牽”字經常寫成從“袤”從“牛”的結構，如以下諸形：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５５“牽”字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３反“牽牛”合文

“牽”字何以會寫成從“袤”從“牛”的結構目前尚不清楚，但其構成則决無可疑。

帛書“弗因無.也”就是“弗因無牽也”，“牽”字應訓爲“牽連”、“涉及”的“牽”，與“因”字訓 爲“依

靠”、“憑借”意義相因，“弗因無牽”即“不憑依，無牽連”的意思。

（二）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有如下一句：

三日以祭門1。１０２

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６７頁釋“1”爲“道”①，列於“道”字下。

按此釋非是。此字又見於包山楚簡、望山楚簡和九店楚簡，舊認爲是從“示”“行”聲，即“行神”的

專字。

在戰國楚系文字中，凡涉及鬼神的字，大都加有“示”字旁造成專字的習慣，如下列兩字：

《戰國文字編》１０頁天星觀楚簡“丘神”之專字

《戰國文字編》１１頁望山楚簡“厩神”之專字

帛書“三日以祭門1”即“三日以祭門、行”，“門行”分别指“門神”和“行神”。

（三）

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有如下一段文字：

侯（喉）息，下成土陰光陽；椯（喘）息，氣上相薄，自 張。６３

關於文中的“ ”字《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注釋謂：②

2，應爲容字。一説，即“宫”字。

①
②

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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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繼興著的《馬王堆古醫書考釋》將“2”字直接釋爲“容”，在校釋中謂①：

“容”字義爲容納、收容。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的《馬王堆醫書考注》謂②：

自2張：2，當爲容字或宫字，此處當是指女子因性冲動而陰户自動張開。

魏啓鵬、胡翔驊撰的《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直接引《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的解釋，没有另外

的説解③。

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亦將此字隸作“2”，列於“穴”部后。

按以上諸家對“2”字的考釋和分析是錯誤的。“2”字結構不 應 如 以 上 諸 家 分 析 的 爲 從“宀”從

“公”或從“宀”從“吕”，而應分析爲從“宀”從“3”。“3”非“公”字，而是“予”字的异體。

在戰國文字中，“予”字經常可以寫作“3”形，如下列“豫”字作：

《戰國文字編》６４９頁包山楚簡“豫”字

《戰國文字編》６４９頁古璽“豫”字

《戰國文字編》６４９頁蔡侯鎛“豫（從土）”字

“4”字作：

《戰國文字編》６７４頁包山楚簡“4”字

《古陶文匯編》編號６·１收有下面一件陶文拓本：

《古陶文匯編》釋其銘文爲“幸5”。其實此二字應該釋爲“南序”。此“序”字所從之“予”上 部 也 是 從

“八”形作，可資比較④。《説文·广部》序字段玉裁注：“堂上以東西墻爲介，《禮》經謂階上序端之南曰

序南；謂正堂近序之處曰南序、西序。”不知此陶文“南序”與禮經所指的“序南”或“南序”是否有關。

帛書“2張”之“2”從“宀”從“予”，應隸定作“6”，讀作“舒”。“6”從“予”聲，“舒”亦從“予”聲，所

以“6”自然可以讀爲“舒”。帛書“6張”應讀作“舒張”。“舒張”意爲舒展、張開。《三國志·魏志·管

輅傳》：“雄雌以形，翅翼舒張。”

帛書“舒張”可將辭書中“舒張”一詞的書證提前。

①
②
③
④

馬繼興著《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魏啓鵬、胡翔驊撰《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戰國古璽文字中亦有“序”字，見《九店楚簡》１１４頁，考釋【一九六】李家浩先生所作考釋，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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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馬王堆漢墓三號墓遣策木牌上有如下一字：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２４８頁

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將其隸定作“7”，列於木部后。周世榮先生在《再談馬王堆漢墓簡

文———8》一文中將其釋爲“橘”①。按周釋極是。只是因爲周文太偏僻，學者大都没有看到或是未引

起注意。在此稍加解釋以爲周文的補充。

此字之所以未被及時釋出，是因爲結構中部分形體有些變形，偏旁位置有些變化的緣故。字所從

的“ ”并不是“容”字，而是“冏”字的變形。“冏”字變爲“容”字可以用“巂”字來比較。馬王堆三號墓

遣策中“鯉離巂一9”的“巂”字作如下之形：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１４２頁

所從之“冏”也變形成了“容”。

“ ”字從“木”從“矛”從“冏”，無疑就是“橘”字，只是此字所從的“冏”旁寫得過大，變成了上“:”

下“容”的結構，以致不易辨識。

木牌上的文字爲“橘笥”，指裝橘子的竹箱。寫有“橘笥”的木牌是挂在竹笥上的標簽。

橘爲楚地多見的植物，長沙一帶亦多産，所以常在隨葬品中出現。

（五）

馬王堆漢墓一號和三號墓出土的遣策中都提出一個相同的隨葬品：

大燭 二　　　　　　　　一號墓遣策２３９

大燭 二　　　　　　　　 三號墓遣策

文中“ ”字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隸作“;”，列於刀部后。按此字李家浩先生和周世榮

先生都已將其釋爲“庸”，是非常正確的②。下面所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１３２頁中所收的“庸”字可資

比較：

　 　

由此可知遣策中的“ ”字就應該釋爲“庸”。周世榮先生讀“庸”爲“犚”，李家浩先生讀“庸”爲“豆”。

我們認爲“庸”應讀爲“鐙”。“鐙”即古“燈”字，“大燭庸”即“大燭燈”，指大的點燭的燈。古音“庸”在喻

①
②

周世榮《再談馬王堆漢墓簡文———8》，載《茶葉通訊》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見李家浩《關於<陵君銅器銘文的幾點意見》，載《江漢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周世榮《長沙馬王堆漢墓簡牘文字研究》，中國古

文字學第二届研討會論文，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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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東部，“鐙“在端紐蒸部，聲爲一系，韵爲旁轉，可以相通。“燭鐙”一 詞 羅 泊 灣 一 號 漢 墓《從 器 志》作

“燭徵”，漢《鼎胡宫鐙》作“燭登”①。《説文·金部》：“鐙，錠也。從金登聲。”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

鐙。”“錠中置燭”正是對“燭鐙”最恰當的解釋。

（六）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本有一句説：

斬伐殺生以祭天 ，大吉。０９１

文中“ ”字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以不識字列於附録。

按“ ”字應即“=”字或“毚”字之省。馬王堆漢墓帛書《十六經》中的“毚”字作：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３９８頁

帛書“天 ”即“天毚”。“天毚”應讀作“天欃”。《史記·天官書》説：“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鋭。”《正

義》謂：“天欃者，在西南，長四丈，鋭。京房云：‘天欃爲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因天欃主兵，所以

帛書説“斬伐殺生以祭天欃，大吉”。

（七）

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有一句説：

凡彼 不溉蒿有英。２０６

文中“ ”字爲寫錯後在旁邊添加的改定之字，《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注釋説：“ ，原寫爲莫，又涂改，但

從文意看，仍應爲莫。”

按此説非是。因爲從情理上説，錯字經涂改后再錯的可能性很小。又從文意上看，也看不出“ ”

必然爲“莫”的根據。

從形體上看，“ ”從“>”從“早”。古文字中從“>”與從“艸”相通，所以帛書“ ”字應隸定爲“?”，

釋爲“草”。山東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中的草字作：

《秦漢篆隸字形表》６１頁

字從“>”從“早”，與帛書“ ”字形體相同，應爲一字無疑，所以帛書“ ”字應該釋爲“草”。

帛書“凡彼草不溉蒿有英”一句文意尚不明白，但文中“蒿”字亦屬草類，《爾雅》即將“蒿”列於《釋

草》。文中“草”與“蒿”很可能有着文意上的聯繫，這也是釋“ ”爲“草”的旁證。

（八）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九主》有一句説：

① 施謝捷《簡帛文字考釋札記》，載《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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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者無扁（偏）職，有分守也，謂 之命，佐主之明，并列百官之職也。３７０

文中“ ”字《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隸定作“ ”，以不識字視之。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

亦以不識字列入附録。

按“ ”并不難識，其實就是“¡”字。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寫的《望山楚

簡》“一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八十三】指出“¡”字又見於馬王堆漢帛書，指的應該就是這個字。① 戰

國文字中“¡”字很常見，如下列諸形：

《戰國文字編》５０５頁

形體皆可資比較。

戰國文字中的“¡”字大都用爲“主”，帛書的“謂¡之命”，也應該讀作“謂主之命”。《廣雅·釋詁

二》曰：“謂，使也。”“謂主之命”疑即“使主之命”，又“謂”可通“爲”，“謂主之命”讀“爲主之命”亦通。帛

書“謂主之命”與“佐主之明”乃排比句，句式相同，句中只是“主”字不變。這種句式在典籍中亦常見。

“¡”用爲“主”，和“主”字同見於一句，可能是出於“避復”的考慮。

（九）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有一句説：

地 動。０５２

其中“ ”字陳松長編著的《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４６７頁釋爲“盼”，列於卷四目部。

按“地盼”或“盼動”皆不成詞，文意不通。

在漢代簡牘帛書文字中，“伸”字有時寫得同“分”字有些相像，很容易造成訛混。如“伸”字作如下

之形：

《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４６２頁

又《馬王堆簡帛文字編》４６２頁所收“9”字作如下之形：

又１３４頁所收“眽”字作如下之形：

頗疑帛書“ ”字所從之“分”就是“伸”字的省變，“ ”字也就是“眽”字。“地眽動”應讀爲“地脉動”。

《史記·蒙恬列傳》謂：“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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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脉”指地的脉絡或地勢，爲古代兵陰陽家和堪輿家所關心的對象，所以《五星占》中出現“地脉”

一詞很好理解。

（作者單位：厦門大學中文系）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３８８　　

楚帛書從“之”從“止”之字考釋

楊澤生

　　楚帛書有個從“之”從“止”的字，共出現三次，均在甲篇，分别見於第二、第四、第七行（爲了打印方

便，下面用 Ａ 代替它）：

（１）以司堵壤，咎而 Ａ 達。

（２）四神相代，乃 Ａ 以爲歲。

（３）共工踵 Ａ，十日四時口。①

（１）中的“達”字過去有“逜”和“數”等不同釋法，均與字形、文義不合；曾憲通先生根據李家浩先生

對九店楚簡“達”字的釋文和郭店楚墓竹簡“達”字的寫法，改釋爲“達”②，甚是。（２）中的“代”字原文作

“戈”字形，李家浩先生認爲是“弋”字的繁體，應該讀爲“代”③，這已成爲定論。（３）中的“踵”字過去有

“鬼”、“行”、“夸”、“刳”等不同釋法，也都與字形和文義不合；吴振武先生認爲“此字應分析爲從‘大’從

‘冢’省，即‘冢’字的異體”，在帛書中讀爲“踵”④，其説可從。⑤

（１）、（２）、（３）中的 Ａ 過去釋作“步”。相關的文句，饒宗頤先生解釋説：

司堵壤與平水土有關。咎可讀爲晷。《釋名·釋天》：“晷，規也，如規畫也。”《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

“帝令大禹步於上帝。”鄭注：“步，推也。”此指推步，五帝紀所謂“數法日月星辰”也。

“步以爲歲”者，《漢書·天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其言共工夸步，⋯⋯夸步釋爲大步，義亦通。⑥

如前面所述，饒先生所説的“夸”字吴振武先生釋作“踵”，所謂“夸步”即“踵步”，他説：

“踵步”一詞後世習見，用喻效法或繼續前人之事，相 當 於“踵 武”（《楚 辭 · 離 騷》王 逸 注：“踵，繼 也；武，

跡也。”）、“踵跡”等詞。本篇第二章最後既説“‘帝俊乃爲 日 月 之 行’，接 下 來 第 三 章 説‘共 工 踵 步’，‘十 日 四

時’如何如何，正是説明共工所爲乃是承續帝俊之業。”⑦

由於上述説法都有一定道理，從“之”從“止”的 Ａ 和從兩個“止”的“步”在字形上也很接近，而且“之”和

“止”在戰國文字*的確有相混的現象⑧，所以大家似乎没有懷疑將楚帛書 Ａ 釋爲“步”的可靠性。

從字形來看，Ａ 又見於戰國陶文、古璽和包山楚簡、郭店楚墓竹簡，與“步”字的寫法都有所不同，

很難説上部所從的“之”是“止”旁偶爾相混所致。從文義上看，把 Ａ 釋爲“步”也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參看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圖版一六、一七—一八、二一—二二，香港中華 書 局，１９８５年 版；饒 宗 頤、曾 憲 通《楚 地 出 土 文 獻

三種研究》圖版七一、七二—七三，七六—七七，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版。

曾憲通《楚帛書文字新訂》，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李家浩《戰國@布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

吴振武《楚帛書“A步”解》，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此字也存在應該分析爲從“大”、“主”聲的可能，但聲旁“主”古音在章母侯部，並不影響將其讀爲章母東部的“踵”。

饒宗頤《楚帛書新證》，《楚帛書》１６、２０、３２—３３頁。

吴振武《楚帛書“A步”解》，《簡帛研究》第二輯５７頁。

參看曾憲通先生《長沙楚帛書文字編》３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



楚帛書從“之”從“止”之字考釋

３８９　　

包括楚帛書在内的相關材料，如（１）中的所謂“步達”不見於傳世文獻，其 意 義 似 乎 也 不 是 很 好 解 釋；

（２）中的“步以爲歲”與饒先生所引《漢書·天文志》“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並不相同；（３）中的“踵

步”雖然“後世習見”，但是據《漢語大詞典》，最早的用例也 晚 至 清 朝①。可 見，把 楚 帛 書 中 的 Ａ 釋 爲

“步”是值得懷疑的。

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 Ａ 在戰國陶文、古璽和包山楚簡、郭店楚墓竹

簡等其他材料中的用法，以正確考釋楚帛書此字。

戰國陶文中的 Ａ 皆用作人名，歷來被釋作“步”字。②

古璽中的 Ａ 見於《古璽彙編》０９０６和２４７２，均用作人名，此書和《古璽文編》、《璽印文綜》等書都釋

爲“步”。③ 裘錫圭先生曾對此表示懷疑，認爲 Ａ 可能是“之”表示本義的分化字。④ 可惜不可能從璽文

本身得到證實。

Ａ 又見於包山楚簡，除 了２３９號 簡 中 的 Ａ 是 從“上”從“止”之 字 的 訛 體 之 外，凡 三 見，分 别 見 於

２２８號、２３０號和２３２號三枚簡，都出現在“出内（入）Ａ 王”這樣的文例當中，相同的文例還見於其他的

簡，衹不過與 Ａ 相 當 的 字１９８號 和２０１號 簡 作“事”，２０９號、２１２號 和２１６號 三 枚 簡 寫 作 從“口”從

“寺”，２２６號簡寫作“寺”，整理者把這幾枚簡中“寺”和從“寺”之字讀作“侍”，認爲 Ａ 是“寺字異體，讀

作侍”。⑤ 根據文例，整理者把 Ａ 讀作“侍”無疑是正確的，但説是“寺字異體”則有困難。李天虹先生

説“此字應是從止之聲之字”，並以“古文字之寺音同可通”，認爲“此字當釋作歭”。⑥ 根據戰國時候表

示移動意義的字往往增加“止”旁的情况⑦，“此字當釋作歭”未必可信，裘錫圭先生認爲可能是“之”表

示本義的分化字似乎比較有道理。退一步説，無論 Ａ 應該怎樣分析，根據它在包山楚簡中的用法，其

所從“之”旁具有表音作用而與“步”字無關的結構性質，可以得到確認，這爲楚帛書 Ａ 的正確釋讀打開

了大門，而《楚系簡帛文字編》把它當作“步”字來處理⑧，這是很不應該的。

令人驚喜的是，郭店楚墓竹簡都是先秦古書⑨，人們可以利用它解决古文字資料中的許多疑難問

題。不少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瑏瑠。其中曾憲通先生的《楚帛書文字新訂》是利用郭店竹書

研究考訂楚帛書的重要作品瑏瑡，李學勤先生由郭店竹書“剛之梪也”之“梪”可以讀爲“柱”，把楚帛書中

“天梪”讀爲“天柱”也是佳例瑏瑢。Ａ 在郭店竹書中出現１６次，没有一次用作“步”，這無疑可以爲楚帛書

Ａ 的釋讀提供直接的幫助。下面我們就看看 Ａ 在郭店竹書中的幾種用法瑏瑣。

第一種是用作“止”，如《老子》甲組１９—２０號簡：“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Ａ，知 Ａ 所以不

殆。”３６號簡：“知 Ａ 不殆。”丙組４號簡：“樂與餌，過客 Ａ。”《太一生水》３—４號簡：“濕燥復相輔也，成

歲而 Ａ。”《緇衣》篇８號簡：“《小雅》云：‘非其 Ａ 之共，唯王邛’。”３２號簡：“《詩》云：‘肅慎爾 Ａ，不侃於

儀。’”３３—３４號簡：“《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Ａ’。”《五行》篇４２號簡：“君子集大成。能進之爲君

子；弗能進也，各 Ａ 於其里。”《遵德義》２０號簡：“而民不可 Ａ 也。”《語叢一》１１１號簡：“⋯⋯Ａ 之。”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１０卷５１９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圖版參看高明《古陶文彙編》１０９頁３·２６６、１２２頁３·３１９，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歷 來 釋 法 參 看 顧 廷 龍《古 匋 文B録》二·二，

國立北平研究院石印本，１９３６年；金祥恒《陶文編》二·一〇，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４年；高明、葛英會《古 陶 文 字 徵》１３６頁，中 華 書 局，

１９９１年；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上册５９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８６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１０９、２４０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３２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方介堪編纂、張

如元整理《璽印文綜》９８頁，上海書店，１９８９年。

見其對吴振武先生１９８４年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古璽文編〉校訂》第２３條眉批。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 簡》釋 文３２—３６頁，５７頁 注 釋（４５３），圖 版 八 八、八 九、九 三、九 四、九 六、一 〇 〇—一 〇 二、

一〇五，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望山楚簡也有“出入侍王”等句子，“侍”作“寺”或從“口”從“寺”，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

中文系《望山楚簡》圖版２６頁２９、３１號簡，釋文７０、７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李天虹《〈包山楚簡〉釋文補正》，《江漢考古》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如“上”、“升”、“來”、“降”等字寫作從“上”、“升”、“來”、“降”從“止”（參《戰國文字編》８３、８５、９４６頁）。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參陳斯鵬《郭店楚簡文字研究綜述·利用新材料解决舊問題》，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五輯，中 山 大 學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趙 平

安《郭店楚簡與商周古文字考釋》，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華大學，２００２·３·３１—４·２。

曾憲通《楚帛書文字新訂》，《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李學勤《“梪”字與真山楚官璽》，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張光裕主編《郭店竹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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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０例。

第二種是用作“之”，如《五行》篇１０號簡：“亦既見 Ａ，亦既覯 Ａ。”共有２例。

第三是用作“等”，如《五行》篇３５號簡：“貴貴，其 Ａ 尊賢，義也。”僅１例。

第四是用作“待”，如《性自命出》１號簡：“Ａ 物而後作，Ａ 悦而後行，Ａ 習而後定。”共有３例。

根據上引郭店竹書 Ａ 的第二種用法，（３）中“共工踵 Ａ”的 Ａ 應該釋爲“之”，“之”指代共工所承續

的“帝俊之業”。根據上下文，帛書“共工踵之”要比讀作“共工踵步”合理。

根據帛書上下文和上引郭店竹書 Ａ 最常見的第一種用法，（２）中的 Ａ 應該釋爲“止”，帛書“四神

相代，乃止以爲歲”與上引《太一生水》“濕燥復相輔也，成歲而止”句義相近，其大意都是講四時變化與

成歲的關係。《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國語·越語下》：“贏縮以

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①《淮南子·天文訓》説：“四時而爲一歲”，“一歲而匝，終而復

始。”②《史記·歷書》：“次順四時，卒於冬分。”③竹書“成歲而止”和帛書中“止以爲歲”中的“止”與引文

中的“終”、“卒”同義。

值得注意的是，包山楚簡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號有“卒歲”之語，“卒”字從“C”從“卒”，整理者把“卒”訓

作“盡”，謂“卒歲，盡歲，指一年”④。與“卒歲”相當，包山楚簡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６號有“集歲”之語，“集”字從

“宀”從“集”，整理者謂“集歲即三歲”⑤，不可信；李零先生説“集可 訓 合，是 同 樣 的 意 思”⑥，有 一 定 道

理，但未切合文義；“集歲”又 見 於 望 山 楚 簡，朱 德 熙、裘 錫 圭、李 家 浩 三 位 先 生 説“‘集 歲’當 讀 爲‘匝

歲’，猶言周歲”⑦，可以把有關“集歲”的簡文解釋得比較圓融。但考慮到“集歲”和“卒歲”相當，與《太

一生水》“止以爲歲”相關，我們懷疑“集歲”的“集”與“終”、“卒”、“止”等同義，引申而有完成、成就的意

思⑧，所謂“集歲”、“卒歲”都是指成歲、周歲，“卒”字不能直接釋爲“盡”⑨。

（１）中的 Ａ 釋讀比較麻煩，但其讀音與“之”相同或相近當無疑問。“咎”舊釋爲“晷”，但我們懷疑

讀爲“軌”，當遵循講，如《尹文子·大道下》：“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瑏瑠然則此

字是否可以考慮讀爲“之”、“事”或“得”瑏瑡，疑而未定，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上册，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

司馬遷《史記》第四册，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版。

《包山楚簡》５３頁注釋（３４４）。

《包山楚簡》５５頁注釋（４０１）。

李零《包山楚簡研究（古卜類）》，《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

“集”有“止”義，如《詩·唐風·鴇羽》：“肅肅鴇羽，集於苞 栩。”毛《傳》：“集，止。”（《十 三 經 注 疏》上 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７
年版）；由“止”引申而有完成、成就之義，如《詩·小雅·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鄭玄《箋》：“云謀事者衆而非

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十三經注疏》上册）

包山楚簡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號“卒歲”之前有“盡”字，曾憲通先生指出，整理者所説“卒歲即盡歲”與簡文“盡卒歲”義嫌重複（《包山

卜筮簡考釋（七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印《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論文集》，１９９３年版），甚是。

《諸子集成》第六卷，團結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之”、“事”、“得”古音相近，可以相通。“得達”見與上博竹書，如《孔子詩論》１９號簡説“《木瓜》有藏願而未得達也”（參馬承源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３１頁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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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與《漢書·藝文志》“一書兩載”現象

———兼議“諸子皆出於王官”説

于　凱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古代文獻目録匯編，也是我們研究先秦學術思

想史的基本門徑。近年來，隨着戰國秦漢古文獻的大量出土，爲我們展現了《漢志》編定之前的早期學

術流傳的若干面貌，學者們紛紛從文本、學術傳承、思想流變等角度，對這些出土文獻進行探討，取得

了許多重要成果，“重寫中國學術史”的呼聲，也日益高漲。筆者以爲，大量早期出土文獻的面世，爲我

們重新認識戰國諸子之學的源流問題，提供了新的資料。下面，擬結合《漢書·藝文志》和出土文獻的

情况，就諸子之學的流布情况，略陳管見，同時也對《漢書·藝文志》“諸子之學皆出王官之學”説，提一

點不同看法，希望得到方家教正。

　　（一）《漢志》“諸子略”所見“一書兩載”現象

在《漢書·藝文志》圖書編類上，存在一種“一書兩載”現象，即若干同名書目重複出現於不同部類

之中。考察《漢志》相關著録，發現這種現象多與諸子之學有關。如何看待一問題，不僅是全面把握先

秦學術流傳面貌的核心所在，也是理解長期以來争論不休的“諸子之學”與“王官之學”之關係的關鍵，

有必要加以細致討論。

具體而言，《漢書·藝文志》所見“一書兩載”現象，可大致細分爲如下兩類：

　　１ 《藝文志》自注中標明“省、重、出、入”者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兵家”之“兵權謀十三家”，班固自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

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種，出司馬法入禮也”。上述所省諸家，在《諸子略》中分屬道、

儒、縱横、雜等，其中被列爲道家的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

篇，兵八十五篇”、“筦子八十六篇”和“鶡冠子一篇（自 注：楚 人，居 深 山，以 鶡 爲 冠）”。被列爲儒家有“孫卿子

三十三篇（自注“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陸賈二十三篇”。被列爲縱横家的有“蘇子三十一篇（自

注：名秦，有列傳）”、“蒯子五篇（自 注：名 通）”。被列爲雜家的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另

外，《六藝略》中有“軍 禮 司 馬 法 百 五 十 五 篇”，“凡 禮 十 三 家，五 百 五 十 五 篇（自 注：入 司 馬 法 一 家，百 五 十 五

篇）”。

另外，《諸子略》中的墨家有“墨子七十一篇（自注：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兵書略》之“兵技巧”類有

“鷲鞠二十五篇”，另《兵書略》“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自注：省墨子重，入鷲鞠也）”；而《諸子略》“凡

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自注：出鷲鞠一家，二十五篇）”。

　　２ 篇名相同或相近但篇數不同，分見於《漢志》不同部類者

（１）法家的李子、儒家的李克及兵家的李子：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

儒家有“李克 七 篇（自 注：子 夏 弟 子，爲 魏 文 侯 相）”。《史 記 · 貨 殖 列 傳》“當 魏 文 侯 時，李 克 務 盡 地 力”，《漢

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克”、“悝”叠韻，故古字通。可知二者實爲一人。兵家之

兵權謀有“（季）李子，十篇”，名與法家“李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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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法家的商君與兵家的公孫鞅：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自注：名鞅，姬姓，魏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兵

家之兵權謀有“公孫鞅二十七篇”。

（３）儒家的景子、孟子、王孫子、公孫尼子等。儒家有“景子三篇（自注：説宓子語，似其弟子）”，兵家之兵

形勢有“景子十三篇”；儒家有“孟子十一篇（自注：名軻，子思弟子，有列傳）”，兵家之兵陰陽有“孟子一篇”；儒

家有“王孫子一篇（自注：一曰巧心）”，兵家兵形勢有“王孫十六篇（自 注：圖 五 卷）”；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

篇（自注：七十子之弟子）”，雜家有“公孫尼一篇”。

（４）道家的力牧。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自 注：六 國 時 所 作，托 之 力 牧。力 牧，黄 帝 相）”，兵家之兵陰陽有

“力牧十五篇（自注：黄帝臣，依托也）”。

（５）縱横家的龐煖、雜家伍子胥、尉繚子、吴子等。縱横家有“龐煖二篇（自注：爲燕將）”，兵家之兵權

謀有“龐煖三篇”；雜家有“五（伍）子胥八篇（自注：名員，春秋時爲吴將，忠直遇讒死）”，兵家之兵技巧有“五子胥

十篇（自注：圖一卷）”；雜家有“尉繚（子）二十九篇（自注：六國時）”，兵家之兵形勢有“尉繚三十一篇”；雜家有

“吴子一篇”，兵家有“吴起四十八篇（自注：有列傳）”。

（６）小説家的師曠等。小説家有“師曠六篇（自 注：見《春 秋》，其 言 淺 薄，本 與 此 同，似 因 托 之）”，兵家之兵陰

陽有“師曠八篇（自注：晋平公臣）”。

（７）儒家“弟子職”和“内業”。《六藝略》之“孝經”類中有“弟子職一篇”，應劭注曰“管仲所作，在

《管子》書”；儒家有“内業十五篇（自注：不知作書者）”。今本《管子》有《内業》篇，而管子之書在《漢志》中是

列爲“道家”的。

上述第一類 情 况 較 爲 明 朗。同 書 互 見 於《漢 志》不 同 部 類 中，而 在“自 注”中 説 明 已 經 過“省”、

“重”、“出”、“入”處理者，是由於《漢志》本於劉歆的《七略》，但是在具體編目上又有微調的緣故：稱“省

重”者，是將《七略》中原來同時出現於兩個部類中的同一文獻，加以歸併 而 避 免 重 複 載 録；稱“出 入”

者，是將《七略》中原屬此部類的文獻，加以拆分後，按照文獻内涵的不同，將其中一部分調整到彼部類

中。由於《漢志》“自注”中已經標明，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同一種文獻。

第二類情况較爲複雜。除最後一種儒家文獻“弟子職”和“内業”兩篇均與道家《管子》一書有關，

屬於“别裁”分列外，其餘書名相同（或相近）但篇數有異的文獻，出現在《漢志》不同部類之中，是否是

同一種文獻，《漢志》中却没有明確説明。但透過某些蛛絲馬迹，我們可以初步判斷，其中大多數相關

文獻篇目，雖然具體内容有别，但都與某一特定歷史人物有關，彼此間應該存在某種關聯。

對於《漢志》的上述現象，學術界往往有不同看法：以章學誠爲代表者，以爲《漢志》有“互著”之法，

前一類“一書兩載”現象，是“古人之申名流别，獨重家學，而不避 重 復 著 録”的 具 體 表 現；而 后 一 類 情

况，則屬“書有同名而异實者，必著其同异之故而辨别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著裁篇别出之法，可以並

行不悖矣”①。近人顧實不同意“互著”之説，認爲《漢志》中上列種種“同名”現象，“或有注可辨，或無注

可辨，要皆雖同書名而不必同書，又明 矣。且 班 注 有‘省 重’篇 之 例，曷 爲 不 出 於 省，何 必 互 著 耶？故

‘互著’一説，未敢苟同”②。

筆者以爲，章學誠認爲古人“著録不避重複者”，是對的；顧實所説“同書名而不必同書”，也自有其

道理。只是顧實没有辨明出現此類情况的原因，就遽然否定“諸子不專一家”，却顯得有些武斷。要理

解《漢志》此類現象的實質，關鍵是要區分其文獻命名方法和文獻分類方法的差異，以此入手，才能尋

找到正確答案。

《漢志》“諸子略”的篇目分類，體現了“以人名統書名，以内容别學派”的基本原則。書目的命名，

多以人名爲紀；而文獻分類，則是依照“以類相從”原則，按内容性質歸類的。以人名爲紀來命名文獻、

確定書名，可以將反映某一學説的具體文本，同這一學説的倡言者（不必是作者本人，有包括學説倡言

者的後世弟子整理或追述其師説的内容）直接挂起鈎來，以此體現作品文本與學説代表人物間的内在

聯繫。而文獻分類上的“以類相從”，則主要是基於書目分類的考慮，只有這樣，才能按照某種特定標

①
②

章學誠，《校讎通議》之《互著第三》、《漢志兵書第十六》，四部備要本。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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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將内涵相同或相近的多種著述歸爲一類，以此來體現該類文獻的整體面貌。從此意義而言，同一

學派的代表性學説，可以有多種，其代表性人物，也不必拘於一位；而同一人物的有關著述，也往往涉

及多個方面，可以根據内容主旨差異，分别劃入不同部類。

這樣一來，在不同部類中出現同名但内容、卷次不同的書目，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既是以同一人

名命名的文獻，都應該與這個人物有關（本人所傳，或後人追述）；而之所以分屬不同部類，則表明文獻

内涵存在差異。套用今天的話來説，前者類似於作品同作者的關係，後者則類似於作品與其所屬學科

的關係，二者各有側重，無法簡單劃一。出現這種現象，固然是班固《漢志》的文獻命名標準與目録分

類標準的不同所致，但同時也反映出先秦諸子各家學説的思想内涵，遠比文獻分類本身，要複雜得多。

而“諸子之學各專一家”的舊説，顯然是把“文獻分類”與“學派（思想）分類”混爲一談了。

清楚了《漢志》文獻命名及書目分類標準的具體關係後，我們可以就上述現象所反映的先秦諸子

之學的若干基本特點，加以初步歸納：

首先，諸子之學大都與兵學有關。這幾乎包括了班固所列“十家九流”的大部分學派，如上文所揭

示的道、儒、墨、縱横、法、雜、小説諸家，都與兵學有密切關係。這種現象决不是偶然的，實質上反映出

在戰國諸侯吞併、列强紛争的歷史條件下，諸子之學的各家學派，都要對涉及國家生死存亡的軍事問

題，給予高度重視和關注的時代特點，因而具有明顯的“戰國”特色。

其次，儒家之學與“六藝”之學、諸子之學有密 切 關 係。儒 家 之 學 以“六 藝”爲 本，《藝 文 志 · 六 藝

略》所列之篇目，多與儒家之學有關，此點早有定論。但儒家與法家及道家、雜家、兵學的若干内容，有

所關聯的現象，却説明戰國諸子之學不僅在内容上相關，而且在具體傳播過程中，也并不是完全隔絶

和對立的，在各家學術相互辯詰的同時，還有一種互有交叉、彼此並存的共生關係。

第三，各家學説同兵學、儒學的這種聯繫，已不單純是文獻歸屬或學派劃分的問題，而是提示出先

秦諸子之學在源頭上，具有一致的知識背景，那就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古代社會傳統。這表明，

在先秦時期，儒家一派所致力的社會制度層面及禮樂傳統，同時也是其他學派的基本社會背景之一；

至於諸子之説多與兵學有密切之關係的現象，則體現了戰國諸子之學的特定時代環境和激烈的戰争

活動對各家學説的巨大影響。

　　（二）從出土文獻所見古書情况看“諸子之學”的流布情况

《漢志》“一書兩載”現象，揭示了先秦諸子之學流布的若干特徵，爲我們系統認識諸子之學，提供

了新的視角。而近幾十年來陸續發現的大量出土文獻，也爲我們研究古書傳播及學説流布情况，提供

了很多重要信息。如果兩者相互對照，可使我們 對 諸 子 之 學 的 學 説 流 布 及 傳 播 情 况，有 更 深 層 次 的

理解。

目前所知最早的與這一問題相關的出土文獻，可以追溯到西晋太康年間汲郡戰國魏國高級貴族

墓中發現的“汲冢書”。據《晋書 · 束皙傳》記載，汲冢 出 書 數 量 龐 大，種 類 也 較 多，其 中 較 重 要 者，有

《紀年》、《國語》等史書，也有《易經》、《易繇陰陽卦》等“易”類文獻、《璅語》、《師春》等“數術”類文獻，還

有《大歷》（内容與鄒衍《談天》類似）、《穆 天 子 傳》（後 世 將 之 歸 爲“小 説”類）、《□名》（内 容 與《禮 記》、

《爾雅》、《論語》接近）等。如此多數量的戰國文獻同出一處，品種上又涉及“六藝”、“數術”、“諸子”等

部類，足見當時的古書流布情况，是非常複雜的。

近代以來，特别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又有大批與諸子之學有關的古代文獻出土，爲了更好地

説明問題，我們選取了與諸子之學相關，且年代斷限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前的若干出土文獻，來集

中討論。其中較重要者有：

（１）１９５７年河南信陽長臺關一號楚墓（戰國中晚期）出土竹簡，有内容接近子思、孟子學派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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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墨子》的佚篇①；

（２）１９８７年湖南慈利楚墓（戰國中期前段）出土千余支記事史書性質的竹 簡，内 容 與 傳 世 的《國

語》、《戰國策》、《越絶書》大體吻合，且字體和放置方式不同，當是多種文獻集中放置所致②。

（３）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湖北荆門郭店楚墓，墓葬時代約在戰國中期偏晚，出土了多部反映先秦諸子之

學，特别是道、儒兩家學説爲主的古代典籍，包括《老子》；接近今本《禮記·緇衣》、《坊記》、《表記》的儒

家文獻；與帛書《五行篇》相同的若干文字；《語叢》四組，雜抄百家之説的若干内容；另有《唐虞之道》和

《忠信之道》兩篇，李學勤先生認爲“雖有近於儒學的語句，但過分强調禪讓，疑與蘇代、厝毛壽之流游

説燕王噲禪位其相子之（公元前３１６年）一事有關，或許應劃歸縱横家”③。

（４）１９９４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大量戰國竹書，竹書簡數１２００餘支，共３５０００余字，分屬近百

種古代文獻。整理者認爲，這批竹書“爲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藏物，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其中以儒家爲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④。

（５）１９７２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１號墓出土漢簡所載的先秦古籍和古佚書，其抄定年代當在西

漢的文、景至漢武帝初期，内容則包括《孫子兵法》及其佚文、《尉繚子》、《六韜》、《晏子春秋》、《孫臏兵

法》、自題爲《守法守令十三篇》（其中的若干内容接近傳本的《墨子》、《管子》、《尉繚子》等書）的文獻、

自題爲《十官》、《五議》、《爲國之國》等的政論、兵論文多篇，此外還有内容與《周書·王佩》相合的殘篇

及見於漢志“兵陰陽”家的《地典》篇，以及唐勒、宋玉論馭賦、有關陰陽、時令、占候之書和相狗書等⑤。

（６）１９７３年湖南長沙馬王堆３號西漢前期漢墓出土大批古代佚書簡帛，其中有《周易》經傳、《喪

服圖》、《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老子》兩種及多篇黄老學派的佚書、《刑德》三種（内容近兵陰陽

家）、《陰陽五 行》兩 種（分 别 用 篆、隸 兩 種 字 體 寫 就），另 外 還 出 土 了 專 講 養 生 和 房 中 術 的 醫 書 竹 簡

兩卷⑥。

（７）１９７３ 年 河 北 定 州 八 角 廊 西 漢 中 山 懷 王 劉 修 墓，出 土《論 語》、《文 子》、《太 公》、《儒 家 者

言》等⑦。

（８）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陽雙古堆１號西漢墓出土大量漢簡，其中有漢文帝十五年以前寫定的古書若

干，其中包括《倉頡篇》、《詩經》、《語書》、《周易》、《莊子》、《大事記》、《刑德》和《楚辭》殘句等⑧。

（９）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墓（墓年代爲文帝時期）竹簡，包括漢律、《奏讞書》、兵書

《闔廬》、道家典籍《莊子·盗跖》的部分章節，以及《脉書》、《引書》、《算數書》、《曰書》等古代文獻。⑨

上述出土文獻，除購自香港的上博館藏楚竹書出土狀况不明、定州八角廊漢簡年代偏晚外，其餘

者均爲戰國至西漢前期的古代佚書。而“漢初的竹簡帛書種種佚集，大多是自先秦幸存下來的書籍的

抄本，所以它們不僅反映了當時學術的面貌，而且可以由之上溯先秦學術，關係到學術史上的好多重

大問題”瑏瑠，因此，目前出土的西漢前期古書，基本上也可以視爲戰國學術的自然延續。這些出土文獻

的發現，使我們對先秦諸子之學的流布情况，有了較爲深入的了解。

這些新出土的簡帛文獻，基本上都是同出一墓，以墓主一人生前所用者居多。但同一出土單位所

出古書的種類和内容，却非常龐雜。若按《漢志》分類，不僅有“諸子”、“六藝”、“兵書”、“數術”等不同

部類的古書，還有同屬“諸子”之學的不同學派的古書。這反映出墓主生前所接觸的古代學説，往往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河南省文物局，《我國考古史上的空前發現———信陽長臺關發掘一座戰國大墓》，《文 物 參 考 資 料》，１９５７年９期；中 山 大 學 中

文系，《戰國楚簡概述》，《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４期；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蘇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湖南文物考古所等，《湖南慈利縣石板村戰國墓》，《考古學報》，１９９５年２期。

荆門市博物館，《荆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１９９７年７期。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

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

陳燮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序》，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情况簡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湖南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７４年７期；曉菡，《長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１９７４年

９期。

河北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縣４０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１９８１年８期。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簡介》，《文物》，１９８３年２期。

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１９８５年１期。

李學勤，《新出簡帛與學術史》，收入《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蘇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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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

以郭店楚墓的出土文獻爲例。從文獻内涵來看，該墓出土古書，内容涉及道、儒及其他諸子學派，

而以儒、道學派爲主，説明戰國時期儒、道諸子學説的流傳，并不是相互隔絶的，它們基本面貌倒是更

接近彼此同存，兩相互補；而墓中所出被釐定爲《語叢》的篇目，多爲近似格言的語句組成，内容上則以

雜抄百家之學爲主，説明其著作者在傳襲諸子之學時，并不拘泥於學派之别，而有加以融會貫通的迹

象。而《唐虞之道》中透現的“儒家”學説與“縱横家”學説的某種聯繫，則意味着戰國學術流傳過程中，

各學派可能有廣泛的交流、滲透，乃至彼此影響的迹象。

從上列各地出土古書的情况看，郭店楚墓所見戰國諸子之學上述流布特點，絶非孤立現象。各派

諸子學説同出或諸子之學與其他部類文獻同出，很可能是古代學術傳播中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的

存在，使我們對先秦諸子學派流傳情况及其相互關係，有了更爲直觀的了解：不僅古書的實際傳播方

面，没有太多互不相容的限制；就是各學派的不同文本載體之間，也多是彼此兼容、並行，處在一種較

爲開放的格局之中。雖然不同人物在接受各派 學 説 時，可 以 有 所 側 重，但 學 説 傳 播 過 程 中 的 門 户 限

制，却不多見。這就從考古方面，進一步證實了我們從《漢志》中得出有關結論，對於研究戰國諸子之

學的基本面貌，具有重大意義。

　　（三）餘論：諸子之學的“源”與“流”

先秦諸子之學的上述基本特徵和傳播面貌，爲我們探討“諸子之學”與“王官之學”的相互關係，提

供了新的視角。

《漢志》以各類王官爲諸子學之“源”，將諸子之學分爲儒、道、法、墨、陰陽、縱横、雜、農、小説等“十

家九流”，然後循此分類，對相關文獻加以著録，開啓了“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説的先河。此論一出，

影響頗大，幾成不易之説。近代以來雖遭胡適駁議①，但《漢志》之説，至今仍爲許多治戰國史和中國哲

學史的學者所遵循。② 但通過前文對《漢志》“一書兩載”現象及古代文獻出土情况的集中探討，却表明

“諸子之學皆出王官”的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先秦諸子之學産生的原始面貌。

倡“諸子之學皆出王官”説者的基本立論依據，是古代没有私家授學，一切知識與學問的來源皆在

官府掌握，也即通常所謂“學在官府”。但“官府之學”與“王官之學”，原本不是同一概念。

“官府之學”的概念，側重於教育制度。“私學”興起前，古代教育的一切資源，皆爲國家（官府）壟

斷。在教育對象方面，只有貴族子弟和少量被挑選出來的優秀平民子弟，才有資格接受教育；教育的

内容，一是以“禮”、“樂”、“射”、“御”、“書”、“數”爲主要内容的實用性學問；二是包括《詩》、《書》、《禮》、

《樂》、《易》、《春秋》等在内的文化知識，《國語·楚語》載，楚太子箴習《春秋》、《世》、《詩》、《禮》、《樂》、

《令》、《語》、《故志》、《訓典》，指的就是後一類内容。前者側重於技術，後者側重於知識。這兩方面的

“官府之學”，就是古代普遍知識傳播的主渠道。

而“王官之學”，却是指古代國家權力結構中的“職業”性分工，即通常所謂司徒、司馬、史官、理官

等百官系統，以及各職能部門在長期任職實踐不斷積累起來的各類專門經驗、技術和技能等。因此，

就内容而言，“王官之學”更側重於各種職事系統所需的專門性“實用技術”。這些專門性技術，與“官

府之學”的普遍性知識相比，顯然不是同一性質。

諸子之學的興起，是以“學在官府”的打破和“私學講學”的興起爲背景的。“私學”興起之後，取消

了對受教育者身份的種種限制，擴大了普遍知識傳播範圍；而聚徒講學的授學方式，也使以往舊有的

知識傳播方式（“官府之學”）轉而爲新的傳播方式（“師法”和“私學”）所取代，從而將原爲“官府之學”

所壟斷的大量普遍性知識，傳授給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進而爲社會主流意識的變革和諸子的“自由學

①
②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古史辨》第四册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吕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中國大百科 全 書 出 版 社，１９８５年 版；沈 文 倬，《略 論 宗 周 王 官 之 學》，《學 術 集 林》卷 十；楊 寬，《戰 國

史》（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黄麗麗，《試論〈漢 書 · 藝 文 志〉“諸 子 出 於 王 官”説》，《中 國 歷 史 博 物 館 館 刊》，１９９９年１—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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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活動，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空間。

《莊子·天下篇》談及“古之道術”的流布情况，曾指出：“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行，《樂》以

道合，《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意

味着從“古之道術”到“百家之學”的學術演變過程，基本都是圍繞《詩》、《書》、《禮》、《樂》等普遍性知識

系統而展開的。這就是諸子之學得以“蜂出並作”的共同知識前提；而戰國時期的激烈社會動蕩和諸

侯兼併局面、新舊制度變革時期的“諸侯異政”傾向，以及“士”階層人士的大量涌現，則是導致戰國諸

子“百家異説”的直接現實原因。各家學者在各國講學 論 道，以 干 世 主，由 此 形 成 了 主 張 各 異 的 百 家

之學。

由此可見，作爲思想流派的諸子之學，與“官府之學”近，而與“王官之學”遠。它們的興起，固然與

古代社會“學在官府”傳統的瓦解有密切關係，但諸子學派分别，却并不直接承自王官系統。

班固《漢書·藝文志》分“諸子之學”爲“十家九流”，强調是“諸子之學”的“分”。這是文獻分類的

一個必要原則，唯有如此，才能把諸説紛紜、數量衆多的諸子學文獻，加以系統的整理和分類。但從更

深層意義上看，這又不是單純的文獻分類問題，而與當時的知識分類體系和意識形態構架密切相關，

强調諸子分出於不同“王官”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將諸子之學整合到班固所設想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

而我們認爲諸子有一個共同的知識傳統和歷史背景，强調的是諸子的“合”。在諸子之學形成和實際

流傳過程中，彼此間還有相互影響的一面，各家互有借鑒却又有所分别，具體傳承中也不限於一家一

派。不同學派間的顯著差異，是在其學説傳布的長期歷史過程中，經歷不斷地分化與融合後，才逐漸

形成的。

諸子之學的“分”與“合”，是一枚硬幣的兩個基本方面。因此，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我們要注意克

服以往重“分”輕“合”的做法，將諸子之學的“分”與“合”結合起來，共同考察，唯有此，才能真正説清楚

諸子之學的學術内涵和它們在戰國時期傳播流布的基本面貌和歷史真相。對諸子之學的這種基本認

識，應該成爲我們系統認識戰國“諸子百家”學術史的重要前提，同時也應該是我們研究戰國諸子學術

思想的基本出發點之一。

（作者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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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暉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著録《文子》九篇，自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

平王問①，似依託者也。”

首先，《志》稱文子爲“老子弟子”，并D其書於《老子》之後，《蜎子》之 前，檢《蜎 子》下 自 注 云：“名

淵，楚人，老子弟子。”是《志》確以文子爲老子弟子。學者研究老子弟子者，就筆者所見，似無提及文子

者②。錢穆先生也指出：“今按莊子好言老子，其所稱老子弟子，如南榮趎庚桑楚揚子居之徒，雖云空言

無事實，亦述之詳矣。顧獨不及文子。其他諸子亦無言文子者。太史公載諸子，亦缺文子。”③因此早

有學者指出：“班固等以文子爲老子弟子，實無證據。”④由是，我們可以做出兩個假設：其一，向歆父子

另有所據，只是這些文獻資料已經佚失，不爲我輩所見了；其二，向歆父子並未見到文子爲老子弟子的

明確記載，只是根據其所見資料做出推測。

第一種假設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文子在道家與道教中的地位雖不能與莊列相埒，但也非無名之

輩。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唐紀》三十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

經舉。”胡三省《音註》：“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舊唐書》卷九《玄宗本

紀》上，開元十九年春正 月 丁 丑，“制 兩 京、諸 州 各 置 玄 元 皇 帝 廟 并 崇 玄 學，置 生 徒，令 習《老 子》、《莊

子》、《列子》、《文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又卷十《玄宗本紀》下，天寶元年二月丙午，制“莊子號爲南

華真人，文子號爲通玄真人，列子號爲沖虚真人，庚桑子號爲通虚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其

時有王士元者即自造《亢倉子》二卷以進⑤。唐時《七略》、《别録》尚存⑥，而《别録》正爲叙傳之體⑦，倘

使向歆父子别有所據，一定會在其書中予以詳述，而爲後人所稱引。然考之唐人所述，《隋書》卷二十

九《經籍志》三子部道家類，《文子》下注：“文子，老子弟子。”馬總《意林》卷一：“《文子》十二卷，周平王

時人，師老君。”徐靈府《通玄真經序》：“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自注：“老子弟子也。”皆可見其僅步趨

《漢志》，别無所據。由此可推知《七略》、《别録》必然是把文子作爲周平王時人予以叙述，而《漢書》卷

二十《古今人表》將文子列於秦襄公後、周平王前，而不是老子之後，也可爲一證⑧。此外，《史記》卷七

十四《孟子荀卿列傳》云，墨子“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唐司馬貞《索隱》：“按《别録》云，《墨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關於《文子》書中的“平王”，除周平王外，尚有楚平王、齊平 公 等 説，但 竹 簡《文 子》中 有“天 王”、“天 子”等 語，學 者 已 據 此 證 明

“平王”非周天子，亦即周平王莫屬，參見王博：《關 於〈文 子〉的 幾 個 問 題》，載《哲 學 與 文 化》１９９６年 第８期；魏¤鵬：《〈文 子〉學 術 探

微》，載《哲學與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９期。

參看［清］吴鼐：《老子别録》，載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册３８；詹劍D：《老子其人其書

及其道論》，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黄釗主編：《道家思想史綱》，湖南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１９９１年 版；熊 鐵 基、馬 良 懷、劉 韶 軍：《中

國老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

王博：《關於〈文子〉的幾個問題》，載《哲學與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參看張心澂：《僞書通考》，上海書店，１９９８年版。

參見鍾兆鵬：《七略别録考》，載鍾兆鵬：《求是齋叢稿》，巴蜀書社，２００１年版，上册。

參見章炳麟：《國故論衡》中《明解故》上，上海大共和日報館，１９１２年４月第３版。章炳麟：《訄書》，徐復《訄書詳注》本，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章炳麟：《七略别録佚文徵序》，載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徐

復：《〈史記文獻學叢稿〉序》，載趙生群：《〈史記〉文獻學叢稿》，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序，徐復：《訄書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

參看張豐乾：《竹簡〈文子〉探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博士論文，２００２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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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文子非彼文子，自不待

言①，但由此也可見劉氏父子在舊籍之中遍尋與孔子並時之文子不獲，不得不牽引此子夏弟子之文子，

聊以塞責。那麽，向歆父子究竟是根據什麽説文子是老子弟子呢？由《漢志》體例來看，應當就是根據

其所見《文子》之書。《漢志》諸子略道家類《慎子》下自注云：“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但正如錢穆

先生指出的，“夫到與孟子同時，而按《鹽鐵論》，慎子以湣王末年亡去，則慎子輩行猶較孟子稍後，豈得

先申子？”②邵蓓先生曾考察《漢 志》，其 中 類 似 體 例 的 還 有 如 下 幾 條：①《列 子》八 篇。名 禦 寇，先 莊

子，莊子稱之。②《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③《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

子，韓子稱之。④《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⑤《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

公稱之。⑥《尹文子》一篇。説齊宣王。先公孫龍。⑦《田俅子》三篇。先韓子。“可見這是《漢書·

藝文志》通行的一個體例。考察現存的《莊子》、《韓非子》、《公孫龍子》，就會發現班固所稱的先莊子、

韓子、公孫龍的這些人都有言論事跡見於這幾部書中。⋯⋯因此，班固之所以得出某人先另一人的結

論，正是因爲他所見到的另一人書中提到了該人。”③循此例以觀，可知上文的第二個推測可以成立，並

且向歆父子據以推定文子爲老子弟子的資料，正是他們所見到的古本《文子》④。至若《漢志》又言文子

“與孔子並時”，則當係由“老子弟子”推斷而來⑤。張舜徽先生曾歸納《漢志》條例，中有“標注作者世時

例”：“校録羣書，當致詳於作者時世，能明定爲何時人，斯固善之善者；如其不然，可取他人與同時者論

定之。《漢志》道家《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老萊子》十六篇，注云：‘楚人，與孔子

同時。’名家《鄧析子》二篇，注 云：‘鄭 人，與 子 産 並 時。’《惠 施》一 篇，注 云：‘名 施，與 莊 子 同 時。’是 其

例也。”⑥

由此可見，向歆父子與班固所見到的《文子》，是同時有著文子與周平王、老子問答的内容的。

但１９７３年河北定縣所出漢簡《文子》只有文子與平王問答的内容，並無文子與老子的問答。這應

當保留了古本《文子》的面貌⑦。李學勤先生據以認爲，八角廊墓的年代同劉向、歆父子校書接近，竹簡

《文子》與《七略》及《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本子，應當相同，至少是相似⑧。我們與李先生的看法略

有不同。正如上文所論，向歆父子校書時所見到的本子是既有文子與周平王問答，又有文子與老子問

答的内容的。清儒章學誠指出：“劉向校讎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

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

書不一本也。”⑨檢劉向《管子叙録》曰：“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

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重複四百

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晏子叙録》曰：“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

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重複二十

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

相定。”則定縣簡本《文子》或與之相類似的文本，即使爲向歆父子所見，那也只是其所見衆多副本中的

一種而已。簡本《文子》中，並無老子的痕跡，王博先生指出：“傳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平王問文

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可爲文子師從老子之證，但遺憾的是，竹

簡《文子》適有此段。０８８０號：‘王曰：人主唯（歲）賢，而曹（遭）淫暴之世⋯⋯’而無‘吾聞子得道於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

邵蓓：《關於慎到“先申、韓，申、韓稱之”》，載《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論衡·自然篇》、《抱朴子·内篇·釋滯》皆以文子爲老子弟子，但也都並無具體論述，因此顯然是受到向歆父子及班固的影

響，而非别有所據。

錢穆先生曰：“宋鈃尹文並稱，漢人以宋鈃爲黄老，故僞爲《尹文》書者，亦引老子爲言，而以尹文爲其弟子。班氏本其書爲説，

故云既爲老子弟子，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 平 王，乃 依 託。 非 别 有 據，而 真 謂 是 老 子 弟 子 也。”（錢 穆：《先 秦 諸 子 繫 年》，商 務 印 書 館，

２００１年版。）其以文子爲尹文爲本文所未允，餘皆可參。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釋例》，載張舜徽主編：《二十五史三編》，嶽麓書社，１９９４年版，第三册。

參看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載胡文輝：《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載《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一“校讎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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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句，可知此爲後人增益，非原文之舊。”①我們當然不能斷定今本的“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一語已爲向

歆父子所見，但他們所見到的《文子》中已有與老子的問答，則可以肯定②。因此，雜揉了文子與平王、

老子問答的《文子》可能在向歆父子校書前就已出現，但這種揉 雜 文 本 成 爲 官 方 定 本，則 當 始 於 向 歆

校書。

那麽，爲什麽會發生老子對於平王的替代，以及由此而來的全書問答角色的轉换呢？這個問題首

先是，爲什麽是平王與文子問答？王博先生認爲：“道家之書，本多依託之言，如《伊尹》設爲伊尹、商湯

問答，《鬻子》設爲鬻子、周文王問答，以及帛書《黄帝四經》設爲黄帝與太山稽、果童、力黑的問答等，其

言行事跡歷史雖無有，然人物關係從不混亂，並無‘關公戰秦瓊’之例。以此知平王固爲依託，文子亦

然。”③可見在先秦諸子中，賢士爲帝師，與聖王明君暢談大道，既是永恒的理想，也是寫作的母題。如

果説在古本《文子》中，文子扮演了一個高士的角色，那麽平王則被視爲一代明君。因爲“説起來平王

也算是開創了東周五百餘年基業的第一代天子”。④ 從竹簡《文子》來看，平王是一位“遭淫暴之世”，

“欲化久亂之民”，“匡邪民以爲正，振亂世以爲治”的君主。因此王博先生將簡本的成書年代定爲楚漢

之際，這正反映了“經過暴秦統治及楚漢相争後之社會情形及要努力之方向”。⑤ 但到了西漢後期，人

們開始對周平王表現出越來越强烈的不滿，到了班固作《古今人表》，乾脆把他列入第九等“下下愚人”

之列，可謂鄙視之極了。梁玉繩解釋其理由，認爲：“《學 林》三 譏《表》不 當 列 平 王 在 愚 人 之 等，非 也。

避戎東徙，不得謂之中興；而始奔於申，既立於申，復爲之戍申；借手叛人，無殊推刃；棄父奉E，不孝莫

大。班氏置之下愚，宜矣！”⑥我們還可以舉對於《詩·小雅·小弁》的解説爲例，來看西漢前後期對於

平王的評價。這首詩《孟子·告子下》認爲：“《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漢代詩説，基本未越

出這“仁”之一字，但對於詩作者及所詠之事，則有較大分歧。《毛序》：“《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

作焉。”《毛傳》：“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説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但今

文則以爲是宣王時代，尹吉甫之子伯奇爲後母所譖，遭父放逐所作。今文之説在漢代頗爲興盛，如《漢

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載武帝時壺關三老茂上書 曰：“孝 己 被 謗，伯 奇 放 流，骨 肉 至 親，父 子 相 疑。”

《易林·訟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難。”《巽之觀》：“伯 奇 流 離，恭 子 憂 哀。”在 後 漢 古 文 學 昌 明 之

世，作爲古文學家的班固h偏要用今文家之説，《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

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 流，屈 原 赴 湘；《小 弁》之 詩 作，《離 騷》之 辭 興。”趙 岐《孟 子 章 句》亦 曰：“《小

弁》，《小雅》之詩篇，伯奇之詩作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這其中固然有師説家法等

因素，但也未嘗不透露著漢人不以“仁人”許平王的意思。

反之，老子的地位h在不斷 上 升，先 是 漢 初 的 尊 崇 黄 老，後 是 道 教 的 奉 爲 至 尊，因 此 漢 人 在 傳 抄

《文子》時，就逐漸將其中的平王改爲老子，並隨之顛倒了二者的問答關係，使之成爲向歆父子所看到

的樣子。至於今本《文子》的編定，許多學者認爲當在東漢，大體可信。

但有的學者提出今本《文子》出於北魏。如曾達輝先生即言：“有關老子語録式《文子》的僞造，我

推測是在北魏之時，但不敢必。北魏時僧、道俱有依附國主者，佛道二教從互相包容變爲在朝廷上針

鋒相對。天師道爲了對抗佛教和宣傳道教造出了不少託附老子的僞經，⋯⋯僞經之所以層出不窮，在

於老子所言所書都是道教的護法，《文子》被改爲老子語録相信是在此思潮下應運而生。”⑦其實關於這

類所謂僞經，陳寅恪先生的看法很可借鑑。在《武曌與佛 教》這 篇 論 文 中，陳 先 生 首 先 依 據 敦 煌 寫 本

《大方等大雲經》殘卷，論證史籍所言武后時僞造《大雲經》之説爲誣枉，重譯説亦非事實。“此佛教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博：《關於〈文子〉的幾個問題》，載《哲學與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張豐乾先生據上引王博先生説，認爲：“由此可以推斷，班固所見到的《文子》中，與八角廊竹簡不同”，極是。但張氏又云，八角

廊竹簡“有‘吾聞子得道於老聃’的字眼”，則 不 敢 必。參 看 張 豐 乾：《竹 簡〈文 子〉探 微》，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研 究 生 院 哲 學 系 博 士 論 文，

２００２年３月。

同①。

同①。

同①。

［清］梁玉繩：《人表考》，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１９５５年版，第一册。

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僞考》，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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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若爲新譯或僞造，則必假託譯主，或别撰經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書更難取信於人。仍不如即取

前代舊譯之原本，曲爲比附，較之僞造或重譯者，猶爲事半而功倍。由此觀之，近世學者往往以新莽篡

漢之故，輒謂古文諸經及太史公書等悉爲劉歆所僞造或竄改者，其説殆不盡然。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

之書，固不足以判a其是非。而其事亦軼出本篇範圍之外，尤不必涉及。但武曌之頒行大雲經與王莽

之班符命四十二篇，其事正復相類，自可取與竝論。”①我們認爲，李暹注《文子》，即便是爲了與佛教相

Õ，也當是使用的漢魏舊本，而不必另起爐竈，改易舊本。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① 陳寅恪：《武曌與佛教》，載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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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錢”辨

王　剛

　　《史記·秦始皇本紀》：“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史記·六國年表》：“（秦始皇三十

七年）十月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復行錢。”對於這一段歷史，學界歷來作爲秦鑄幣史上的重要内

容，對於前一項材料，學界很多人認爲，這表明秦自惠文王開始鑄造貨幣，或至少是固定貨幣，如林劍

鳴的《秦史稿》（２９２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中講：“秦國固定形態的貨幣出現於公元前三三六

年（秦惠文王二年）⋯⋯從此，秦國才有統一的貨幣———錢。”其實對於這麽一種認識，無論是從出土實

物角度，還是情理推斷，都無法自圓其説，所以，有學者又認爲：“所謂‘初行錢’，并不是説秦國在此之

前没有鑄幣，而是到了秦惠文王時又開始鑄行另一種貨幣。”（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卷）

５９５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但這種講法也無法得以坐實。對於後一段史實，學者幾乎都認爲，

記載上有缺環，中間可能有廢止錢幣之舉，所以後來到了秦二世才“復行錢”，但具體情况如何？學者

們則紛紛表示不解與疑問。

的確，從現有文獻材料出發，實在難於將問題解釋。所以，針對後一條材料，日本人瀧川資言《考

證》注曰：“行錢之初自惠文以來，中間不聞廢錢，何云復行？”而陳直在《史記新證》（４２頁，天津人民出

版社１９７９年版）中則説：“此云二世復行錢，中間必脱有廢行錢之記載。”此外，彭信威等學者也未能對

此有合理的解釋。綜觀上文所引材料，對於行錢的理解，學界基本上達成了一種這樣的共識：這是一

種錢幣制度的興廢，而真實情况如何我們還無法搞清。在這*，“行”自然是一個動詞，“行錢”則是一

種制度行爲。所以，“行錢”就是開始鑄造使用錢幣，“復行錢”自然是重新開始鑄造使用錢幣。

本來，僅以文獻來考察，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是無法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推進的。但近來在張家山

出土的簡牘材料，却爲這一問題提供了真實可靠的答案。《張家山漢簡》（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文物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之《二年律令》的１９８簡：“錢徑十分寸八以上，雖缺鑠，文章頗可智，而非殊折及鉛

錢也，皆爲行錢。金不青赤者，皆爲行金。敢擇不取行錢、金者，罰金四兩。”此段簡文的意義在於，它

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在漢初，所謂行錢是一種 劣 質 錢 幣，但 政 府 由 於 經 濟 上 的 困 難，强 制 要 求 其 流

通。不僅有行錢，還有行金。漢初的幣制直接承接秦末，《史記》中所言的秦行錢，也就是這種狀况的

貨幣。與之相對應的，在秦《金布律》（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５７頁，文物出

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中，也明確規定：“賈 市 居 列 者 及 官 府 之 吏，毋 敢 擇 行 錢、布，擇 行 錢、布 者，列 伍 長 弗

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此簡正可與張家山漢簡相互驗證。由於當時是稱量貨幣，所以爲了保證貨

幣的正常流通，秦政府曾規定將優幣與劣幣混合使用，《金布律》中另一條法令規定：“官府受錢者，千

錢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錢善不善，雜實之。出錢，獻封丞、令，乃發用之。百姓

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异。”（見《睡虎地秦墓竹簡》５５頁）此段命令中不善之錢、惡錢即爲行錢。

但爲何要“復行錢”？《漢書·食貨志》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黄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

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也就是説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后在幣制改革中，錢的質量有了規範的要求，

重如其文。以前劣質的行錢，自然就宣告其退出流通系統。而到了秦二世時，由於經濟惡化，政府對

貨幣的鑄造出現困難，所以再次允許劣質的行錢進入流通領域，漢初延而不改，這應該就是“復行錢”

的真實狀况。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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